


系统神学

第二部 分 人 论 一 ■和神之间的关系

第1章

圣 约 的 名 称 与 概 念

— N 名称

1 .在旧约圣经中

希 伯 来 文 一 直 是 用 r r i? ( ber f t) 这 个 来 源 不 确 定 的 单 词 来 代 表 “约 ” 

( covenant)。最 普 遍 的 看 法 认 为 它 源 自 希 伯 来 动 词 (&<ird， “切开”），因此令 

人想起了创世记十五章1 7节所提及的礼仪。然而，一些人偏向于认为它源自亚述文 

单词心 Htu, 意 指 “梱绑、约束”。这 立 刻 会 将 “约”指向一种约定（bond)。对教义 

的构建来说，单词起源的问题并不是太重要。r r ^ ( berft) —词可以是指双方自愿设 

立的协议（双 方 的 〔dipleuric〕)，但也可能是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配置或安排（单方 

的 〔m onopleuric〕）。它的确切含义并非取决于单词的语源学，或这个概念的历史发 

展，而是仅仅取决于相关的当事人。如果立约的一方从属于另一方，而且没有什么发 

言权，在这个尺度上，这个约就具有一种特征，即一方将一种配置或安排强加于另一 

方。这样，r n ? (b V ft) 就 变 成 ph (矽 g ) (指定的律例或典章）的 同 义 词 （出三十 

四 10;赛五十九 21;耶三十一 36,三十三20,三 十 四 13)。因此，我们也发现，n n?

(karatherit, “切一个约”）不仅可以与介词 Dp ( ̂ m ) 和丨’5 (M n) ( “与”）连 

用，也 可 以 使 用 > ( ! 0 (  “向” 书九6 ; 赛 五 十 五 3 ,六十一 8 ;耶三十二40)。很 

自然，当神与人立约时，这种单方面的特性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神和人并不是平等的 

立约方。神有至高主权，祂将自己的典章强加给祂所造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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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典之约中的人

第 1 章♦ 圣约的名称与概念

2 .在新约圣经中

在 《七十士译本》，r n l̂(berft)这个词在每一处经文都翻译为5ia0扣 ](cKafMfc泛)， 

只有申命记九章1 5节 （pap*n3p iov〔 marQ/r f o n 〕）和列王纪上十一章11节 〔 

ento反〕）例外。除了四段经文之夕卜， SiaeiWi 这个词都限定于这种用法。

这个词的这个用法似乎是相当独特的，因为它并不是用来指约的一般希腊文单词， 

而实际上是指一种处置（disposition) ,因而也是一种遗嘱/ 誓 约 （testament)。用来 

指约的一般希腊文词汇是_0加11 《七十士译本》的译者是否有意用另

一种观念代替约的观念？明显不是，因为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1 5节，这两个词用作 

同义词，5ia0如 1 在那里明显是指一种条约或协议。因此毫无疑问，他们

将这种含义归给 Suxet^ri (dfcith欲^)。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他们为什么总是避 

免 使 用 auveiiKt] 而代之以另一个指某种处置、而非协议的词？最有可能

的原因是在于一个事实，即在希腊的世界里，由 OUV0yjKTl (53^1济获6)所表达的立约 

观念，在很大的范围里是基于法律上平等的立约当事人，它不可能在未经相当程度 

的修改下就被并入圣经的思想系统里。在立约时，神具有优先权，祂以至高主权将自 

己的约施加在人身上，这种观念在那个常用的希腊文单词中是不存在的。因此，这里 

的单词替换是非常突出的。如此，5Kx0iiKr| ( diat/i获€)这个词像很多其他的词一样， 

当它成为神思想的载体时，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含义。这种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 

与新约圣经对这个词的用法有关。关于这个词的正确翻译，有相当不同的看法。在出 

现它的一半经文中，荷兰译本和《钦定本》翻 译 为 “约” （covenant) 这个词，而在 

另一半经文中，则 翻 译 为 “遗嘱”（testament》然而，《美国修订版 》 (Am erican Revised 

V ersion)，除 了 希 伯 来 书 九 章 16〜 1 7 节之外，都 前 后 一 贯 地 将 它 翻 译 为 “约” 

( covenant)。因此，很自然地，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即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的含 

义是什么？ 一些人宣称，在新约圣经的每个出处，它都具有古典时期希腊文的含义， 

即处置或遗嘱；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在一些地方，它是指遗嘱，但是在大多数经文中， 

约的观念是最为突出的。这无疑是正确的观点。我们可以事先预期，新约圣经的用法 

与 《七十士译本》的用法大致上会是一致的；仔细研究相关的经文可以发现，《美国 

修订版》的翻译无疑是正确的，它 只 有 在 希 伯 来 书 九 章 17节 将 5ia0yjKT](diatf^ fc泛） 

翻 译 为 “遗嘱”。很有可能，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处经文这样翻译是正确的，甚至 

是哥林多后书三章 d  1 4节。事实上，新约圣经的若干译本，在 很 多 地 方 都 用 “遗嘱” 

来 代 替 “约”，可能是出于三种原因：（A ) 盼望强调神在立约过程中的优先权;（B)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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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这个词应当尽可能翻译成与希伯来书九章16> 1 7节一致；（C) 受拉丁译本的影响， 

因为拉丁文统一将 Su^ T̂ Kri ( dfat/i欲€)翻译为 “testamentum”。

二 、概念

约的概念在历史上的发展，先于神在救赎启示中正式使用这个概念。在神与挪 

亚和亚伯拉罕立约以先很久，人类中间已经出现了盟约，这就预备人明白约在一个 

被罪割裂的世界中的重要意义，并且帮助他们明白神的启示，特别是当神的启示将 

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圣约关系时。然而，这并不表示约的概念是源自人，后来被 

神借用，作为描述神与人彼此之间关系的合适形式。事实正好相反：我们可以在神三 

位一体的存有中找到所有盟约生活的原型，人们当中所见的盟约只是这个原型的模 

糊 摹 本 （ectyp e)。神如此安排人的生活，使约的观念得到发展，而成为社会生活的 

柱石之一；约的观念如此发展以后，神正式引进约的观念，用以表达祂和人之间存在 

的关系。从一开始，神和人之间的圣约关系就已经存在，因此早在神与亚伯拉罕正式 

立约之前。

尽 管 这 个 词 经 常 用 来 指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盟 约 ，它却也总是包含一 

种宗教的观念。约是两个或更多当事人之间的协定或协议。约可以是立约各方在 

平等的基础上、在仔细规定各方的责任和权利之后，自愿达成的协议（在人当中， 

这是最常见的）；但是，在本质上，约也可以是具有优势的一方将某种处置或安排 

强加给地位较低的一方，并且由后者接受。这个约通常会在神的面前，用一种庄严 

的仪式来确认，使之具有某种不可侵犯的特征。立约的每一方都有义务根据约定 

的条件履行一些承诺。我们不应该说，我们无法正确地讨论神和人之间的约，因为 

立约的双方是如此不平等，以至于可以进一步假设：恩典之约仅仅是神以约的形 

式向人应许救恩。若是这样作，我们就是没有公允地对待圣经所启示的圣约观念。 

无论是行为之约（正如其结果会显明的）还是恩典之约，在起源上都是单方面的， 

在本质上都是神规定、设立的协议，神在立约双方中具有优先权;但它们仍然是约。 

神满有恩典地俯就人的水平，或多或少站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待人，赋予人尊荣。祂 

规定祂的要求，并赐下祂的应许，人心甘情愿地承担神加给他的义务，并因此承受 

神所赐的福。在行为之约中，人可以借着天然的恩赐来满足约的要求；但是在恩典 

之约中，人唯独因着圣灵重生和成圣的影响，方能被赐予能力来满足约的要求。神 

在人心中运行，使立志、行事，满有恩典地将祂所要求于人的一切赐给他。它被称

系统神学

第 二 部 分 人 论 —— 和神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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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典之约中的人

第 1 章♦ 圣约的名称与概念

为恩典之约，是因为此约是神的恩典一种无可比拟的启示，也因为人是以领受此 

约的一切福分，作为神恩典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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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神学

第二部分人论—— 和神之间的关系

第2章

救 赎 之 约

—、根据圣经作出的合理探讨

关于恩典之约的立约方，有很多种不同的描述。一些人认为立约方是三一真神 

和人，人要么没有任何限定条件，要么有部分的限定，是 “罪人”、 “选民”或 “在 

基督里的人”；其他人则认为立约方是圣父（代表三位一体），和 基 督 （代表选民）；

1 自柯塞由的时代以来，还有一些人区分两个圣约，也就是圣父和圣子之间的“救赎 

之约 ” （ pactum s a lu te ) ,以及以此约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神与选民（或蒙拣选的 

罪人）之间的恩典之约。从系统的角度来看，第二种描述具有一定的优势。它可以宣 

称有罗马书五章12〜 2 1 节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21〜 22 47〜 4 9 节这类经文的支持， 

并强调救赎之约和恩典之约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它阐明出在基督里之约的统一 

性，波士顿、纪伯、狄克、老亚伯拉罕 •凯波尔（A . Kuyper Sr.)、赫 尔 曼 •凯 波 尔 （H. 

K uyper) 和 小 亚 伯 拉 罕 •凯 波 尔 （A . Kuyper, Jr) 都支持这种观点。然而，第三种描 

述更加清晰，更容易明白，因此，在实际讨论圣约教义时更有实用性。它避免了其他 

观点所造成的许多混乱，因此，大多数改革宗神学家都追随这种观点，例如马斯垂克、 

阿马克、杜仁田、魏修斯、贺佩、赫治父子，薛德、魏司坚、巴文克、侯尼格。然而， 

第二和第三种描述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赫治博士说： “一些人偏爱一种陈述， 

其他人偏爱另一种陈述；一些人将圣经中关于这个主题的所有事实，组成一个约，也 

就是神和作为祂百姓代表的基督之间的约，而其他人则将这些事实分为两个约；但

《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 31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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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群人之间并不存在教义上的差异。” 2 既然如此，第三种描述方式无疑更值得受 

到青睐。但在接受第三种观点的同时，我们应当将薛德所说的谨记在心： “尽管圣经 

的陈述支持救赎之约和恩典之约之间的区分，但我们不能推论说它们是两种分离 

的、毫不相干的约，与行为之约对立。恩典之约和救赎之约是同一个福音式的怜悯之 

约的两种模式或两个阶段。” 3

二 、救 赎 之 约 的 经 文 资 料

“和平筹定 ” （ counsel of p eace;《和合本》作 “筹定和平”）这个名称源自撒 

迦 利 亚 书 六 章 1 3 节。柯塞由和其他一些人认为此处经文是指圣父和圣子之何的约 

定。这明显是一个错误，因为此处经文是指弥赛亚身兼君王职分和祭司职分。我们不 

能坚持说这个名称来自圣经，但 这 当 然 无 损 于 “和平筹定”的真实性。这个永恒筹 

算的教义，乃是基于以下的圣经根据：

1 .圣经清楚地指向一个事实，即救赎计划被包括在神永恒的定旨或筹划里 

(弗一 4 起，三 1 1 ;帖后二 1 3 ; 提后一 9 ; 雅 二 5 ; 彼前一 2 , 等 等 ）

如今我们知道，在某种意义上，救赎的经世是三一神分工合作完成的：圣父是发 

起者，圣子是执行者，圣灵是应用者。这只能是三一神不同位格之间自动自发约定的 

结果，因此三一神内在的关系采用了圣约生命的形式。事实上，我们恰恰是在三一神 

的生命中找到历史中诸约的原型，这是一个在恰当和完满意义上的约，立约的当事 

人在平等的基础上会面，一个真正的 ouv0yjKr|

Z 圣经有一些经文不仅指向一个事实，即神拯救罪人的计划是永恒的（弗一 

4 , 三 9、11 ) ，更表明这个计划具有圣约的本质。

基督说到祂降世以前，圣父对祂所作的应许，并一再提到祂从天父领受的托付 

(约 五 30、43,六 38〜 40,十七 4〜 12)。在罗马书五章12〜 2 1 节和哥林多前书十五 

章 2 2节，基督明显被视为代表性的元首，即圣约的元首。

在恩典之约中的人

第2 章♦ 救赎之约

Hodge, Syst. Theol. II, p. 358 ； Dabney, Lect. on Theol., p. 432 ; Bavinck, Geref.

jD〇g7TL III, p. 240。

Shedd, Dogm. TheoL II，p.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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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_无论在哪里，只要我们拥有约的基本要素—— 即立约的当事人、 一 个应许 

或多个应许、一个条件—— 我们就有一个约

诗篇第二篇7 〜 9 节提到了立约的各方，也暗示了一个应许。使徒行传十三章33 

节；希伯来书一章5 节，五 章 5 节保证了这段经文具有弥赛亚诗篇的特征。新约圣经 

(来 十 5〜 7 ) 再次证明，诗篇四十篇7〜 9 节是弥赛亚的经文，弥赛亚表明祂乐意服 

从父的旨意，成为赎罪祭。基督一再提及父托付给祂的任务（约 六 38、3 9 ,十 18,十 

七 4)。路加福音二十二章2 9节的陈述尤其具有重大意义： “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 

我父赐给我一样。”这里所用的动词是5iaT{0riiii ( dfatitM fnf), 5ux0彳ktj (dfatfi欲:^)就 

是从这个字来的，意思是借由遗愿、遗瞩或约来指派。此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5 节， 

基督宣称祂有权得到某种奖赏，而在约翰福音十七章 &  9、2 4 节（另参：腓 二 9〜 11), 

基督提到祂的百姓和祂将来的荣耀，是父赐予祂的奖赏。

4 . 旧约圣经有两处经文直接将约的观念和弥赛亚联系在一起

那两处经文就是诗篇八十九篇第3 节和以赛亚书四十二章6 节 ；前者是基于撒 

母耳记下七章 12〜 1 4节，希伯来书一章5 节也证明那是弥赛亚经文；后者所指的人 

则是耶和华的仆人。这种关联清楚地表明，这个仆人不是仅仅指以色列。此外，弥赛 

亚在一些经文中—— 即诗篇二十二篇 1〜 2 节和诗篇四十篇 8 节—— 说到神是祂的 

神，因此是在使用圣约的语言。

三 、救 赎 之 约 中 的 圣 子

1 .基督在救赎之约中的官方职任

基督在救赎之约中的职任是双重的。首先，基 督 是 “保证人” （Surety;希腊文 

^yyuc^ engKc^ 〕)，这个词仅出现在希伯来书七章2 2节（《中文标准译本》 “保证人”； 

《和合本》作 “中保”）。这个词的来源并不确定，因此无法帮助我们证实它的含义。 

但是其含义并不是可疑的。保证人是指一个保证要为此负责的人，即保证另一个人 

的法律义务会得到满足。在救赎之约中，基督为祂的百姓承担必然的刑罚，为他们完 

成代赎的工作，并且为他们满足律法的要求。借着代替犯罪的人，基督成为末后的亚 

当，因此也是圣约的元首，是父赐给祂的所有子民的代表。因此，在救赎之约中，基 

督既是保证人，又是元首。祂将百姓的责任担在自己肩上。在从救赎之约发展出来的

系统神学

第 二 部 分 人 论一 和神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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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典之约中的人

第2 章♦ 救赎之约

恩典之约里，基督也是祂子民的保证人。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在 “和平筹定” 

中，基督的保证人责任（suretyship) 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罗马法承认两种 

保证人责任，一种是担保人（_/?de_/ussor)，另一种是债务承担人（exprom issor)。前者 

是有条件的，后者是无条件的。前者是这样一个保证人，假如一个人无法亲自履行义 

务，这个保证人会答应为他偿还。罪咎的重担会一直留在犯罪的一方，直到偿还为止。 

不过，后者却是这样的一个保证人，他无条件地承担起为另一个人偿还的责任，因此 

会立刻解除犯罪方的责任。柯塞由和他的学派主张，基督在和平筹定中成为担保人 

(fid ejussor)，因此旧约圣经的信徒享受不到完全的赦免。他们从罗马书三章2 5 节 

作出推论说，对这些圣徒而言，这 仅 仅 是 一 种 “宽容” （TOipajiq〔p a re s is〕)，对罪的 

忽视，而 不 是 “赦免” （Scpecnc; 〔qp/i a i5 〕）或完全的赦罪，直到基督真正为罪代赎。 

然而，他们的对手断言，基督无条件地承担这个责任，要为祂的百姓提供补偿，因此 

基督成为债务承担人（expromissor) 这个特定意义的保证人。这是唯一站得住脚的 

立场，因为：（A) 旧约圣经信徒领受了完全的称义或赦罪，尽管救恩的知识不像在新 

约圣经时代那样完整和清晰。旧约圣经信徒和新约圣经信徒，其地位并没有本质上 

的不同（诗三十二 1、2、5,五十一 1〜 3、9〜 11，一〇三 3、12;赛 四十三 25;罗 三 3、 

6 〜 1 6 ;加 三 6〜 9)。柯塞由的立场使人想起罗马天主教“义人的居所 ” （ l im b ic  

P atrum ) 的 立 场 (B ) 柯塞由的理论，以一种毫无根据的方式，使神为罪人预备救 

赎的工作必须取决于人不确定的顺服。主张基督成为有条件的保证人，这种说法是 

毫无意义的，仿佛罪人仍有可能应该为自己偿债。神为救赎罪人所作的预备是完全 

的。这并不等于是说，罪人在借着信心被称义之前，神并不把他们本身当作有罪的来 

对待他们，向他们说话，因为这确实是神所作的。（C) 柯塞由诉诸于罗马书三章25 

节，他说，在这节经文，使徒使用 ndpanq(p aresis; “宽容”〔忽视或略过〕）这个词， 

并非因为旧约圣经中的个别信徒没有领受完整的赦罪，而是因为在旧约圣经时代的 

赦罪仍是采用 raipecnc; (pare也 ； “宽容”）的形式，因为罪还没有在基督里得到恰当 

的惩罚，基督绝对的公义还没有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

编 按 ：此拉丁词的直译是 “先祖的边境 ” （ borderland of the patriarch s)，指旧约圣经时 

代的圣徒集中在地狱的边境，等候基督完成救赎的工作；另 意 译 为 “先祖的前厅”，往 

往 也 称 为 “亚伯拉罕的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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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基督在救赎之约中担当的角色

尽管救赎之约是恩典之约的永恒根基，而且就罪人而言，它也是恩典之约在永 

恒中的原型，但是对基督来说，它却是一个行为之约，而不是恩典之约。对基督来说， 

原始之约的律法仍旧适用，即永生只能通过满足律法的要求来获得。身为末后的亚 

当，基督为罪人获得永生，是祂忠心顺服的报酬，完全不是一种不配得的、恩典的赏 

赐。基督以祂所有百姓的代表和保证人的身分所成就的一切，祂的百姓就不再有责任 

要去完成。基督已经完成了祂的工作，祂配得奖赏，信徒也得以借着恩典，分享基督 

已经完成之工作所带来的果实。

3 .  基督在救赎之约中的工作受到拣选定旨的限制

一些人将救赎之约视为与拣选等同；但这明显是个错误。拣选是指选择一些人， 

就 是 命 定 要 在 基 督 里 承 受 永 恒 荣 耀 的 人 。另一方面，救 赎 的 筹 算 （ counsel of 

redemption) 是指神在什么道路上、借着什么途径为罪人预备恩典和荣耀。拣选确实 

也与基督有关，也应当将基督考虑在内，因为圣经说信徒是在基督里蒙拣选的。在某 

种意义上，基督自己就是拣选的对象，但是，在救赎的筹算中，基督是立约的当事人 

之一。基督是祂子民的中保，圣父是以这种身分来对待祂的。在逻辑上，拣选先于救 

赎的筹算，因为基督所具有的保证人责任，像祂的代赎一样，是特定的。如果没有居 

先的拣选，救赎就必然成为普世性的。此外，颠倒这个顺序，就等同于使基督的保证 

人责任成为拣选的基础，但是根据圣经，拣选完全是基于神的美意。

4 .  基督使用的圣礼和约之间的关连

基督既使用旧约圣经的圣礼，也使用新约圣经的圣礼。然而，很明显，这些圣礼 

对基督的意义，和对信徒的意义不可能是相同的。对基督来说，圣礼不可能是救恩的 

象征，也不是救恩的印记；圣礼也不可能是强化得救信心的工具。如果我们区分救赎 

之约和恩典之约（我们也确实这样作），对基督来说，这些圣礼就很可能是救赎之约 

的圣礼，而不是恩典之约的圣礼。在救赎之约中，基督亲自承担起满足律法要求的责 

任。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这些要求釆用了一种明确的形式，也包括确定的宗教条规。 

圣礼构成了这个律法的一部分，因此基督必须使自己服在律法之下（太 三 15)。与此 

同时，圣礼可以作为父赐给子的应许的印记。对此描述有人也许可能提出异议，即圣 

礼确实是除去罪恶、滋养属灵生命的合适象征和印记，但是从这件事的本质来说，圣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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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对基督而言并不具有这个意义，因为基督是无罪的，而且不需要属灵的滋养。在回 

应这种异议时，我们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请人注意一个事实，即基督是以公开的 

官方职任身分出现在地上。基督本人虽然没有罪，因此没有任何圣礼可以作为祂的 

罪恶被除去的象征或保证，但是基督替祂的百姓成为罪（林 后五 21)，因为祂担当了 

他们的罪咎；因此，根据圣父的应许，在基督完成了代赎的工作之后，圣礼可以象征 

这个重担被除去了。再次，尽管我们不能说基督是在运用得救的信心（这是就着对 

我们的要求来说的），然而，作为中保，基督必须在更广的意义上运用信心，满心相 

信地接受圣父的应许，同时信靠天父必定会实现这些应许。而就基督的人性来说，圣 

礼就可以作为记号和印记，来强 >化基督的信心。

四 、救 赎 之 约 的 要 求 和 应 许

1 .要求

父要求子—— 后者在救赎之约中以祂子民的保证人和元首的身分出现，并作为 

末后的亚当—— 要弥补亚当的罪和父赐给子的那些百姓的罪，并遵行律法，从而为祂 

一切的属灵后裔确保永生，借以完成亚当所未能完成的。这个要求包括以下的细节：

A .  基督必须为女子所生，借此取得人性，因此进入各种时空关系中；祂也应当 

取得人性，包括人性当前的软弱，尽管没有罪（加 四 4〜 5 ;来 二 10、11、14、15，四 

15)。基督成为人类的一分子，是绝对必要的。

B .  基督是神的儿子，高过律法，却必须让自己服在律法之下；祂不仅应当与律 

法建立自然的关系，也应当与律法建立刑罚和圣约的关系，以便偿还罪所当受的刑 

罚，并为选民赚取永生（诗四十8;太 五 17、18;约 八 28、29;加 四 丰 5;腓 二 6〜 8)。

C .  基督在为自己的百姓赚取赦罪和永生后，应当将祂功劳的果实施行到选民的 

身上，包括完全的赦罪，以及借着圣灵大能的运行来更新选民的生命。祂借此确保信 

徒会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约 十 16,十 六 14、15,十 七 12、19〜 2 2 ;来 二 10〜 13, 

七 25)。

在恩典之约中的人

第 2 章♦ 救赎之约

2。应许

父的应许与祂的要求是一致的。父应许子，要赐给祂执行这项伟大的、全面的任 

务所需的一切，从而排除在执行这个圣约当中的一切不确定性。这包括以下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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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父要为圣子预备身体，使之成为圣子合适的帐幕；身体的一部分是透过神直 

接的作用预备的，而且未受到罪的玷污（路一 3 5 ;来 十 5)。

B .  父要赐给圣子执行祂任务所必要的一切恩赐和恩典，尤其要赐给圣子无限量 

的圣灵，膏立祂担当弥赛亚的职分，这应许特别是在耶稣受洗时得到了应验（赛四 

十 二 1、2 , 六十一 1 ;约 三 31)。

C .  圣子在执行祂的工作时，父要帮助祂，要拯救祂脱离死亡的权势，并因此加 

给祂能力，毁灭撒旦的权势，建立神的国度（赛 四十二 1〜 7 , 四 十 九 8;诗 十 六 8〜  

11;徒二 25〜 28)。

D .  父要加给圣子能力，作为祂所完成的工作的奖赏，使圣子能够差派圣灵，塑 

造基督属灵的身体，教导、引领、保护教会（约十四 26 ,十五 2 5 ,十 六 13〜 14;徒二 

33)〇

E .  父要赐给圣子无数的后裔，作为圣子完成工作的奖赏，后裔的数目多到无法 

计算，好叫弥赛亚的国度最终将包含万国万民（诗二十二27 ,七 十 二 17)。

F.  父要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圣子，使祂能统管世界和祂的教会（太 

二 十 八 18 ;弗一 20〜 2 2 ;腓 二 9〜 11;来 二 5〜 9 ) ;且最终要奖励基督的中保工作， 

使祂享受未有世界以先与父同享的荣耀（约 十七 5)。

五 、救 赎 之 约 和 恩 典 之 约 的 关 系

以下几点表明救赎之约和恩典之约之间的关系：

1 .救赎筹算是历史上的恩典之约在永恒中的原型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人将这两个约合并成一个约。前者是永恒的，也就是来 

自永恒，后者是在时空中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在时空中实现的。前者是圣父与 

作为选民保证人和元首的圣子之间的合约，而后者是三一神与在保证人里被拣选的 

罪人之间的合约。

Z 救赎筹算是恩典之约永恒的、坚实的基础

如果没有父和子之间永恒的和平筹定，三一神和罪人之间也就不会有任何的协 

议。救赎筹算使恩典之约成为可能。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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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救赎筹算也使恩典之约产生效九因为救赎筹算为恩典之约的设立和执行 

提供了手段

罪人只能借着信心获得恩典之约里的祝福，而在救赎筹算里，信心之路已经被 

开启。在罪人心中生发信心的圣灵，正是父向基督所应许的，而借着信心领受生命之 

路，也由基督保证了。

救赎之约可以定义为：圣父和圣子之间的约定，使圣子成为选民的元首和救赎 

者，而圣子要自愿地代替圣父所赐给祂的人。

在恩典之约中的人

第 2 章♦ 救赎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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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部分人论一 和神之间的关系

第3拿

恩 典 之 约 的 性 质

在讨论恩典之约的本质时，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考量，例如恩典之约和行为之 

约的区别，立约的各方，约的内容、特征，以及基督在恩典之约中的地位。

一 、恩 典 之 约 和 行 为 之 约 的 比 较

1. 相似之处

两者共同之处的性质是相当一般性的。这两个约在以下几点是一致的：（A ) 创 

始者：神既是恩典之约的创始者，也是行为之约的创始者；只有祂能够设立这样的约；

(B ) 立约的当事人，都是神和人；（C) 外在的形式，也就是条件和应许；（D) 应许的 

内容都是永生；（E) 总体的目标都是神的荣耀。

2 .不同之处

(A ) 在行为之约中，神是以创造者、主的身分出现的；在恩典之约中，神是以救 

赎主、父的身分出现的。行为之约的设立是由神的爱和恩慈激发的；恩典之约的设立 

是由神的怜悯和特殊恩典激发的。（B) 在行为之约中，人仅仅以神所造之物的身分出 

现，这就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在恩典之约中，人是以堕落罪人的身分出现的，只能 

在中保基督里成为立约的一方。结果，前者没有中保，后者则有。（C) 行为之约有赖 

于善变的人不确定的顺服；恩典之约则取决于中保基督的顺服，而基督的顺服是绝 

对的、确定的。（D) 在行为之约中，守全律法才是生命之路；而在恩典之约中，生命 

之路是信靠耶稣基督。在行为之约中，无论对信心的要求是什么，都只是行律法的义 

的一部分；然而 ,在恩典之约中，信心仅仅是拥有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的工具。（E)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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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典之约中的人

第3 章♦ 恩典之约的性质

天生就了解行为之约的一部分，因为神的律法就写在人的心中；但恩典之约却只能 

借着特殊的、实际的启示来认识。

二 、立 约 的 当 事 人

正如行为之约一样，在恩典之约中，神也是立约的首要当事人，是釆取主动的一 

方，满有恩典地决定与立约另一方之间的关系。然而，祂在恩典之约中，不仅仅是以 

一位有至高主权的、仁爱的神的身分出现，尤其更是以满有恩典的、饶恕人的父的身 

分出现，祂愿意赦免罪恶，使罪人重新回到蒙福的、与神交通的状态中。

要准确判断立约前第二方到底是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总的来说，我们可以 

说，神当然是与堕落的人立了恩典之约。从历史来说，在亚伯拉罕时期之前，并没有 

任何界限的迹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展，有一件事变得十分明显，就是这个新的圣 

约关系并没有要把所有人包括在内。当神与亚伯拉罕正式立约时，祂将立约方限定 

在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身上。因此问题就产生了：这个约准确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呢？

关于这个问题，改革宗神学家并没有一致的答案。 一 些人仅仅说，神与罪人立了 

这个约，但这是暗示没有任何的界限，因此并不令人满意。另一些人则断言，神与亚 

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了这个约，也就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但尤其是他属灵的后 

裔 ；或者，以一种更普遍的形式来说，神是与信徒和信徒的后裔立了此约。然而，他 

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主张，神与选民、或是与在基督里蒙拣选的罪人建立这个圣约关 

系。早期和晚期的圣约神学代表都采纳这种立场。连约翰 •布灵格也说： “神的约包 

括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也就是信 f e ”他认为，这和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对“后裔” 

一词的解释是一致的。同时，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信徒的儿女也被包括在此约之 

内。1 与邬新努合着《海德堡要理问答》的欧利维亚努（Olevianus) 说，神立约的 

对 象 是 “祂定旨要借着恩典、从一大群失丧的人当中收养成为儿女，因此赋予他们 

信心的那些人。” 2 这也是马斯垂克、杜仁田、欧文、纪伯、波士顿、魏修斯、阿马克、 

弗兰肯、布雷克、柯姆里、凯波尔、巴文克、赫治、魏司坚，和其他一些人的立场。

参 A. J. Van’t H ooft， De TTieoZogie van  J]Tef7irich BiiZZi7iger，pp. 47，172〇

Olevianus, Van het Wezen des Genade-Verbondts Tusschen God ende de Uitverkorene,

Afd. I, par. 1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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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问题就产生了，虽然有这些实际上的困难，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些神 

学家说此约是神与选民立的呢？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困难吗？从他们的著作看 

来，他们是充分意识到这些难题的。但是他们感觉到，首先有必要在最深刻的意义上 

来仔细考虑这个约，因为此约会落实在信徒的生命中。尽管这些神学家明白，从某种 

意义来说，其他人在此约中也有一席之地，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这只是一种从属的地 

位，而其他人与此约的关系是被精确计算的，为的是要服务于此约在与神为友的生 

命中完整实现。有鉴于以下几点考量，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

1 .  那些辨认出救赎之约与恩典之约，并认为区分这两者是不符合圣经的人，自 

然首先会认为恩典之约是与基督立的，祂是代表父所赐给祂的所有子民的元首；在这 

个约中，基督成为选民的保证人，因此会确倮他们完整的救赎。事实上，在救赎之约 

里，只有选民被列入考虑。这个处境只考虑到神的恩典在选民身上得到荣耀和成全 

时，实际上是与另一些人相同，后者区分出两个约，却坚持这两个约之间有非常紧密 

的关系，并将救赎之约描述为恩典之约的永恒基础。

2 .  即使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历史中，在其他经文的光照下，改革宗神学家也 

发现到大量证据，证明恩典之约基本上是神与那些在基督里的人所立的约。圣经将 

亚伯拉罕的后裔分为两部分。这种区分无疑最早是在创世记二十一章1 2 节开始的， 

在那里，神对亚伯拉罕说： “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排除了以实玛利。 

保罗在解释这些话时说，以撒是应许的儿女， “应许的儿女”并非仅仅指按照应许 

出生的孩子，而是指这个孩子不是按照一般方式生的，而是凭着应许，靠着神超自然 

能力的运行所生的。他 也 将 “应许唯独属于这个孩子”和上述观念连在一起。根据 

他的看法， “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句话表明， “肉身所生的儿女不 

是神的儿女；惟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 （罗 九 8)。加拉太书四章2 8 节表达了 

相同的观念， “我们是凭着应许作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因此也是承受所应许之福 

气 的 后 裔 （参 ：3 0 节 ）。这完全符合使徒在加拉太书三章1 6 节所说的： “所应许的 

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 

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但是子孙并不仅限于基督，也包括所有的信徒。 “你 

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加 三 29)。 史 

特 朗 （W. Strong ) 在 他 的 《两约讲论 》 （ Discourse 〇/ t/ie TWo Covenants ) —书中提 

醒人们留意，在设立恩典之约时，有以下的从属关系。他说：恩 典 之 约 （1 ) 首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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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直接与基督这位末后的亚当立的；（2 ) 然后是在基督里，与所有相信的人立的； 

( 3 )然后在这些圣徒中，与他们的后裔立的。” 3

3 .  另外一种因素也应当考虑在内。改革宗神学家们深深地意识到行为之约和恩 

典之约之间的反差。他们感觉到，行为之约的奖赏取决于人不确定的顺服，结果是行 

为之约并没有实现；而在恩典之约中，因着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应许的完全实现是 

绝对确定的。借着神恩典的运行，恩典之约的实现是确凿无疑的，当然，这种确定性 

只是针对那些同享那恩典的人来说的。改革宗神学家不得不强调恩典之约的这个方 

面，是特别为了抵挡亚米念主义者和新律法主义者（Neonomians)，这两者实际上将 

恩典之约转换为一种新的行为之约，使救恩再次依赖于人的行为，也就是人的信心 

和对福音的顺服。出于这种原因，他们强调救赎之约和恩典之约之间的密切关联，甚 

至对于是否要将信心说成恩典之约的条件感到犹豫不决。华尔克告诉我们，一些苏 

格 兰 的 圣 徒 反 对 两 个 约 的 区 分 ，因 为 他 们 在 这 种 区 分 里 看 到 “新 律 法 主 义

(Neonomianism) ....的一种倾向，或者说，和 解 之 约 （也就是有别于救赎之约的

恩典之约）在有形教会里是外在的约，甚至可以说是某种障碍，会阻挡人直接与救 

主来往，阻挡人借着支取的信心进人与基督之活泼的联合。” 4

4 .  总之，这样说是非常安全的：改革宗神学主要不是将恩典之约视为通往结局 

的手段，而是将它视为结局的本身，就是一种友谊关系；它最要紧的并不是象征并包 

括若干外在的特权、 一 套有条件地提供给人的应许，仅仅是提供一种好处；它主要是 

表明神白白赐下的福分，为了属灵的目的、靠着神的恩典提升的特权、借着信心（这 

是神的恩赐）所领受的应许，和已经实现的好处（至少在原则上已经借着圣灵在人 

心中的运行实现的）。因为按照改革宗神学的判断，这一切都已经包含在约的观念里 

了，而恩典之约的福分仅仅实现在那些确实得救的人身上;它强调这个事实，即恩典 

之约是在神和选民之间所立的。但这样作并不是为了否认此约还有一个更广的层面。

关于这个观点，魏司坚博士如此说： “我们无需说，这一切的意思并不是说约的 

施行是来自拣选，也不是说所有的非选民与此约的施行没有任何关联。因此，它的意 

思更多是要表达：拣选的确定性必定会从强化的圣约意识自行发展出来；我们也必 

须记得，通过圣约的完整施行，与圣道和圣礼有关之绝对的、全方位的应许（因为它

W. Strong, D iscourse  o /t/ie  rw o  Covencm ts，p. 193〇

Walker, Scottish Theology and Theologians, pp. 7 7 f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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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是由拣选产生的）。最后，约的本质、约的完满实现，仅仅会成就在神真正的儿 

女身上，因此不会超过拣选的范围。我们尤其应当注意第二点。此外，神的约在哪里 

执行，就保证会有以下的内容：在有信心的前提下，你会得到确据，确信有权分享圣 

约里的一切福分—— 除此之外，我们说，总是会有一个庄严的见证和印记，神会将约 

的全部内容实现在选民身上。”5

恩典之约只会完满地实现在选民身上，这是一种完全符合圣经的观点（例如， 

如同耶三十一 31〜 3 4 ;来 八 8〜 1 2所说的）。此外，这也完全符合恩典之约与救赎之 

约之间的关系。如果基督在救赎之约中仅仅是为选民成为保证人，那么恩典之约真 

正的内容也应当仅限于选民。圣经强烈地凸显一个事实，即恩典之约与行为之约不 

同，是一个不容违背的约，神的应许必然会实现（赛五十四 10)。恩典之约不可能是 

有条件的，若然，恩典之约就会失去它的特征，与行为之约没什么两样。然而，这正 

是恩典之约和行为之约最大的不同之一，即恩典之约不再取决于人无法确定的顺 

服，而是仅仅取决于神绝对的信实。圣约的应许必定会实现，但是—— 只会实现在选 

民的生命中。

但是现在就产生一个问题了 ：改革宗神学家是否不折不扣地认为，所有的非选 

民都在恩典之约之外？布雷克实际上釆取这种立场，虽然他与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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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按 ：伯克富在这里直接摘录荷兰文原文，而将英译放在注脚中。原文作： 

nauwelijks herinnerd to worderi, hoe met dit alles geenszins bedoeld is, dat de 

verbondsbediening van de verkiezing uitgaat, noch ook dat alle niet-uitverkorenen buiten 

iedere relatie tot deze verbonds-bediening staan. Het is veelmeer zoo bedoeld, dat uit et 

gesterkt verbonds-bewustzijn de zekerheid aangaande de verkiezing zich ontwikkelen moet. 

dat door heel de verbonds-bediening heeny ook de volstrekte, alomvattende beloften Gods, 

zooals zij uit de verkiezing voortvloeien moeten worden in het oog gehouden, bij Woord en 

Sacrament beide. dat eindelijk het wezen des verbonds, deszelfs voile realiseering slechts 

bij de ware kinderen Gods wordt aangetroffen, en dus niet wijder is dan de uitverkiezing. 

Vooral op het tweede punt dient gelet te worden. Behalve dat er overal， waar Gods 

verbond bediend wordt, eene verzegeling is van dezen inhoud: In de vooronderstelling der 

aanwezigheid van geloofy wordt u het recht op alle verbondsgoederen verzekerd — behalve 

dat， zeggen wij, is er steeds een plechtige betuiging en verzegeling, dat God in alle 

uitverkorenen den geheelen omvang des verbonds will verwerkelijken. Vos, De 

FerboncisZeer in de Gere/brmeerde ITieoZogie，pp. 46f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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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他们很清楚，恩典 之 约 （就其意义而言，不包括选民以外的人），是纯粹个 

人性的，尽管恩典之约在圣经里被描述为一种具有生机的观念。他们完全清楚一个 

事实，即根据神在新旧约圣经中的启示，恩典之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接续不断的 

世代中已经成为不朽，包括圣约生命从来没有在他们身上实现过的许多人。每当他 

们尝试将圣约的这个层面包含在他们对约的定义中，都会说恩典之约是与信徒和信 

徒的后裔立的。然而，我们应当牢记在心的是，这种对于立约第二方的描述，并非暗 

示此约是与具有信徒特质的人所立的，因为信心本身是此约的果实。巴文克博士正 

确地说： “但是恩典之约先于信心。信心不是此约的条件，而是此约的内容；信心是 

得到并享受此约所有其他福分的途径。” 6 “信徒和信徒的后裔”这个描述，仅仅是 

一个方便、实用的指称，说明约的范围。我们稍后将会提到如何协调这两方面。恩典 

之约可以定义为：“被冒犯的神”和 “冒犯神、却蒙拣选的罪人”两方之间满有恩典 

的协议，在此协议中，神应许人借着信靠基督而得到救恩，而罪人满心相信地领受这 

个应许，并承诺要过信心、顺服的一生。

三 、恩 典 之 约 的 内 容

1 .神的应许

神最主要的应许（这应许也包括了所有其他的应许），已经包含在以下经常被重 

复的话语里： “我……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 （创 十 七 7)。我们可以在新旧约圣经 

的一些经文找到这个应许，它们都是论到引进圣约生命的新阶段，或提到约的更新 

(耶三十一 3 3 ,三 十 二 38〜 4 0 ;结三十四 23〜 25、30、31，三 十 六 25〜 2 8 ,三十七 

26〜 27;林 后 六 16〜 18;来八 10)。最终，当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神的帐幕在人间， 

这个应许就会完全实现。因此，我们会在启示录二十一章3 节听到它最后的回响。这 

伟大的应许要在那些与神有立约关系的人的扬声欢呼中不断地回响： “耶和华是我 

的神”。这个应许其实包括其他所有的应许，例如：（A ) 各种在时空里的祝福的应许， 

这些祝福常常用来象征属灵的祝福。（B) 称义的应许，包括得着儿子的名分，得永生 

的权利；（C) 圣灵的应许，包括圣灵会完全并自由地应用救赎大工和救恩的一切福

编 按 ：荷 兰 文 原 文 ： Maar het verbond der genade gaat aan het geloo f vooraf. Het geloof is 

geen voorwaarde tot het verbond, maar in het verbond. de weg, om al de andere goederen 

van dat verbond deelachtig te worden en te genieten. Roeping e7i W edergeboorte, 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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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D ) 在一个永无止境的生命里的终极荣耀的应许（参 ：伯 十 九 25〜 2 7 ;诗十六 

11,七 十 三 24〜 2 6 ;赛四十三 25;耶三十一 33、34;结三十六 27;但十二 2、3 ;加四 

5、6 ; 多 三 7 ; 来十一 7 ; 雅 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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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的回应

人同意或回应神的这些应许，很自然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回应的本质是 

由应许决定的。（A ) 总的来说，立约的神和单个信徒（或所有信徒）之间的圣约关 

系，被描述为丈夫和妻子、新郎和新娘、父亲和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暗示着，那 

些享受圣约祝福的人的回应是真的、诚实的、可信的、分别为圣的、专一的爱。（B ) 对 

于 “我要作你的神 " 这个笼统的应许，人 的 回 应 是 “我要作你的子民”，也把自己的 

命运与神的子民连在一起。（C ) 对称义、使罪得赦、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永生这些应 

许，人的回应是：在耶稣基督里得救的信心，他要在时间和永恒中信靠祂，借着顺服 

的一生，将自己奉献给神。

四、恩 典 之 约 的 特 征

1 .  它是一个满有恩慈的约

这个约可以称为满有恩慈的约，（A ) 因为神在此约中允许一个保证人要完成我 

们当尽的义务；（B ) 因为神亲自在圣子的位格中提供了保证人，祂会满足公义的要 

求 ；（C ) 因为靠着祂的恩典，显明在圣灵的运行里，神使人有能力遵守圣约的责任。 

此约源自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执行，也靠着神的恩典在罪人的生命中实现。对罪 

人而言，它从始至终都是恩典。

2 .  它是三一神的约

使恩典之约生效的是三一神。它源自圣父拣选的爱和恩典，它的司法根基是圣 

子的中保职分，而且只能靠着圣灵的有效施行，才能在罪人的生命中得到完整的实 

现 （约一 1 6 ;弗一 1〜 1 4,二 8 ;彼前一 2)。

3 .  它是一个永恒的、也因此是牢不可破的约

当我们说此约是一个永恒之约时，是指将来的永恒，而非过去的永恒（创十七 

19;撒 下 二 十 三 5 ; 来 十 三 20)。只有当我们没有区分恩典之约和救赎之约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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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将过去的永恒归给此约。这个约是永恒的，这个事实也暗示出它是不容违背的； 

这就是它可以被称为遗嘱（来 九 17;《和合本》作 “遗命”）的原因之一。神永远忠 

于祂的约，也必定会使这个约在选民身上得到完整的实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 

无法或绝对不会破坏这个圣约关系。

4 .  它是一个特定的约，而非普世的约

这意味着：（A ) 此约不会在所有人身上实现，神也没有定意要让它在所有人的 

生命中实现；前者是一些普救论者宣称的，后者则是伯拉纠主义者、亚米念主义者和 

路德宗人士所教导的。（B ) 即使作为一种外在的圣约关系，它也没有扩及到一切听过 

福音宣讲的人，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愿被纳人此约里；（C) 恩典之约的邀请并没 

有临到所有人，因为有许多个人、甚至许多国家，从来不晓得救恩的途径。一些老的 

路德宗人士宣称，此约可以称为普世性的约，因为历史上有一些时期，它曾经被提供 

给整个人类，例如，在亚当时代、在挪亚和他全家的时代，甚至是在使徒的时代。但 

是使亚当和挪亚成为代表，接受此约的邀请，是没有根据的；使徒当然也没有把福音 

传给全世界。一些改革宗神学家，例如马斯库勒、波拉努斯、和伍勒比乌，还有一些 

人，谈到一种普遍之约 （ /oedus g e n e ra k) ,以有别于一种特殊的永恒之约 （ /bedus

specfale ac sempitemum),但他们这样作，是因为想到神借着挪亚，与一切被造物----

人、牲畜---所立的普遍的约。恩典之约的新约时代 （ New Testament dispensation)

可以称为普世的，这是因为在新约时代里，恩典之约被扩展到了所有的民族，不再仅 

限于犹太人，如同在旧约时代一样。

5 .  尽管恩典之约执行的形式有所改变，但此约的本质在所有时代都一样

这个看法与一些人的观点互相抵触，他们宣称，旧约圣经圣徒的得救，与新约圣 

经信徒得救的方式不同，例如，伯拉纠主义者和苏西尼派认为，在基督的榜样和教导 

中，神赐下额外的帮助；罗马天主教主张，旧约圣经的圣徒留在“义人的居所”，直 

到基督降至阴间；柯塞由的追随者断言，旧约圣经的信徒所享受到的只有“宽容” 

(ndpanq〔p a re sis〕；越过）而 非 “赦免” （細 eoiq〔 qp/iesi5 〕；完全的赦罪）。今日的 

时代论者区分出好几个不同的约（司 可福〔S co fie ld〕提到 7 个，密 立 根 〔M illig a n〕 

提 到 9 个 ），并且坚持作此区分的必要性。在所有的时代中，恩典之约的统一性可以 

证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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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对恩典之约的概括式表达，始终是一样的： “我要作你 

们的神。”这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之约（创 十 七 7)、西奈之约（出 十 九 5 ,二 十 1)、 

在摩押平原所立之约（申二十九 13)、大 卫 之 约 （撒 下 七 14)、新 约 （耶三十一 33; 

来 八 1 0 ) 的实质内容。这个应许的确是一种全面的综合摘要，包含了最完美的圣约 

祝福的保证。神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基督由此事实推论说：族长们有 

永 生 （太二十二 32)。

B .  圣经教导，人只能借着一个福音得救。而因为福音无非是恩典之约的启示， 

我们可以推论说，只有一个约。这个福音已经在原始的应许（创 三 1 5 ) 中听闻了， 

这个福音也被传给了亚伯拉罕（加 三 8 ) ,而且不能被任何主张犹太化的福音所取代

(加一 8〜 9)。

C .  保罗详尽地反驳犹太信徒，他认为亚伯拉罕获取救恩的方式正是新约圣 

经信徒的典范，无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罗 四 9〜 2 5 ;加 三 7 〜 9、17、18)。 

他说亚伯拉罕是一切信徒之父，也清楚地证明亚伯拉罕之约仍然具有效力。从使 

徒在罗马书第四章和加拉太书第三章的论证，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摩西律 

法并没有废除或改变亚伯拉罕之约（亦 参 ：来 六 13〜 18X

D .  恩典之约的中保，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样的（来 十 三 8)。在基督之外没 

有 救 恩 （约 十 四 6 ) ;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必须靠着得救（徒 四 12 ) ;神 

向亚伯拉罕应许的后裔是基督（加 三 16);那些认同基督的人就是恩典之约真正的 

后 嗣 （加 三 16〜 29)。

E .  在恩典之约中启示的救恩之路是相同的。圣经始终坚持相同的条件（创十 

五 6，比较：罗 四 11;来 二 4 ; 徒 十 五 11 ;加 三 6 〜 7 ; 来十一 9)。信徒盼望实现的 

应许也是一样的 （创 十 五 6 ;诗五十一 12;太 十 三 17;约 八 56)。新旧约时代的圣 

礼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含义（罗 四 11 ;林 前 五 7 ; 西 

二 11 〜12)〇

F.  它既是有条件的，又是无条件的。有人重复问这样一个问题：恩典之约是有 

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这是一个不经过仔细分辨就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问题的答 

案取决于你是从哪个角度来思考这个约。

一方面，恩典之约是无条件的。在恩典之约中，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被视为有功 

劳的。神劝罪人要悔改、相信，但是他的信心和悔改绝无法赚取这约的祝福。我们 

必须坚持这一点，来对抗罗马天主教和亚米念主义的立场。这约是无条件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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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典之约中的人

第 3 章♦ 恩典之约的性质

不是因为神指望人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完成约的要求。当神把人放在约的要求面 

前时，我们必须不断提醒他，他只能从神那里获得履行他的义务所必须的力量。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神亲自为选民满足了约的条件。对那些蒙拣选承受 

永生的人而言，任何可以被视为约的条件的，也都是一种应许，因此也是神的恩 

赐。最后，约是无条件的，是因为领受约中的每一个祝福都取决于一个条件。我们 

可以说，信心对称义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 conditio sine g u a n o n )，但是在重生 

中领受信心的本身，却不取决于任何条件，仅取决于神在基督里运行的恩典。

另一方面，恩典之约可以称为有条件的。在某种意义上，恩典之约是有条件的。 

如果我们考虑恩典之约的基础，它明显取决于耶稣基督的保证人责任。为了引进恩 

典之约，基督必须、也确实借着主动的顺服和被动的顺服，满足了原先在行为之约里 

制订的一切条件。同样，我们可以说约是有条件的，这是就第一次有意识地进入这约 

即意味着真正的生命交通说的。这 个 “进入”取决于信心，然而，这信心的本身是神 

的赏赐。当我们在这里将信心说成一种条件，自然是指信心是属灵的思想活动。唯独 

借着信心/我们才能有意识地享受恩典之约的福分。我们透过经历来认识圣约生活， 

完全取决于信心的运用。那些不按照信心生活的人，就他的意识来说，实际上是在恩 

典之约以外的。在我们的视野里，如果我们不仅把圣约生命的开始包含在内，也把圣 

约生命的逐渐发展和最终的完全包含在内，我们就会将成圣视为除了信心之外的一 

种条件。但是，信心和成圣都是在恩典之约里的条件。

关于恩典之约，改革宗教会经常拒绝使用“条件”这个词。这主要是对亚米念 

主义作出的一种回应—— 亚米念主义以一种不符合圣经的方式来使用“条件”一 

词一 因此主要是对未能恰当地区分作出回应。7 将之前所说的牢记在心，再来讨论 

与恩典之约有关的条件，似乎就非常合适了，因 为 （1 )圣经清楚表明，进人圣约生 

活是以信心为条件的（约 三 16、3 6 ;徒 八 3 7 〔未见于一些抄本〕；罗 十 9); ( 2 )圣经 

经常警告圣约的儿女，但是这些威胁完全是针对那些忽略圣约条件的人，也就是拒 

绝按照圣约方式行事为人的人；（3 ) 如果不存在条件，就只有神会受到约的束缚，对 

人来讲，就 不 存 在 “约的拘束” （但是，参 ：结 二 十 37);如此，恩典之约就会丧失 

约的特征，因为所有的约都存在立约的双方。

参 Dick, TTieoZ. JLect. XL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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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在某种意义上，约可以称为遗嘱。遗嘱是一种绝对的宣告，不附带任何条 

件 ；有鉴于这个事实，就引发一个问题：用 “遗嘱” （testam ent) 这个词来指约是 

否合适？新约圣经中似乎只有一处经文，可 以 合 理 地 将 “约 ）” 

这 个 词 翻 译 为 “遗嘱”，也就是希伯来书九章 16〜 1 7 节。那里将基督描述为立遗 

嘱的人，在祂死后，被视为遗嘱的恩典之约就开始生效。这是用处理遗嘱的方式来 

处理约的祝福，并借着基督的死使之生效。这是清楚地将约说成遗嘱的唯一一处 

经文。但是，信徒以接受遗嘱的方式接受约的属灵祝福，这个观念是圣经若干经 

文所暗示的，尽管与希伯来书九章 16〜 1 7节所暗示的表述有稍许不同。在这些经 

文中，立遗嘱的人是神，而非基督。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里，尤其是后者，都把 

信徒描述为梓的儿女—— 在法律上是通过收养，在伦理层面上是借着重生（约一 

1 2 ;罗 八 15〜 1 6 ;加 四 4 〜 6 ; 约 壹 三 1〜 3、9)。继承权和遗产的观念，很自然是 

和儿子身分相关联的，也难怪圣经中经常出现这些观念。保 罗 说 ： 既是儿女，便 

是后嗣” （罗 八 1 7 ;亦 参 ：罗 四 14;加 三 2 9 ,四 1、7 ;多 三 7 ; 来 六 1 7 ,十一 7; 

雅 二 5)。根据这些经文，圣经无疑把约和约的祝福描述为遗产。但这种描述再次 

是基于遗嘱的观念，只不过存在这个差异，即约的确认并非暗示立遗嘱之人已经 

死亡。信 徒 是 神 的 后 嗣 （神是不会死的），而且是和基督同为后嗣（罗 八 17)。我 

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见：对罪人来说，约具有遗嘱的一面，也可以被视为遗产；但 

是这会产生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是否也可以假定，基督具有这样的特性？圣 

经说我们和基督同为后嗣，这事实似乎表明，答案必须是肯定的。基督是否也是 

后 嗣 ？答案可能也是肯定的，这是根据路加福音二十二章2 9 节的陈述。这里所指 

的遗产是基督的中保荣耀，这是祂从父那里领受的产业，基督并转而将这个产业 

传递给一切属祂的人。但是，约尽管无疑具有遗嘱的层面，这不过是事情的一面， 

并不排除一个观念，即这约实实在在是一个约。恩典之约可以称为遗嘱，是 因 为 ： 

( 1 )它总的来说是神的赏赐；（2 ) 基督的死迎来了恩典之约的新约圣经时代；（3) 

此约是稳固的、不会被破坏的；（4 ) 在恩典之约中，神亲自把牠对人的一切要求赐 

给人。然而，这不应当被解释为不存在立约的双方，因此绝对是一种单方面的约。 

无论立约的双方本身有多么不平等，神都俯就、降低到人的水平，并靠着祂的恩 

典 ，使人有能力作为立约的第二方来行动。一个单方面的约，就这个词的绝对意 

义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co n tra d fc tio in a4/e c to )。与此同时，那些 

强调约之单方面特征的神学家，是在强调一个重要的真理，那 就 是 ：并不是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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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典之约中的人

第 3 章令恩典之约的性质

人 各 自 完 成 约 的 一 半 ，而是神俯就人的水平，满有恩 典 地 与 人 立 约 ，白白地将祂所 

要 求 于 人 的 一 切 供 应 给 他 ，人 其 实 是 唯 一 从 约 获 益 的 一 方 。然 而 ，维 护 恩 典 之 约  

的 双 方 特 征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因为在这 个 约 中 ，真 的 看 似 是 人 借 着 信 心 和 悔 改 来 满  

足 此 约 的 要 求 ，尽管这唯独是神根据祂的美意，在 人 里 面 运 行 ，使 人 立 志 、行 事 。

五 、基 督 与 恩 典 之 约 的 关 系

圣 经 将 基 督 描 述 为 恩 典 之 约 的 中 保。希 腊 文 单 词 未 见  

于 古 典 希 腊 文 ，但确实出现在斐罗和晚期的希腊作者的著作中。这 个 词 在 《七 

十 士 译 本 》中 仅 出 现 一 次 （伯 九 33)。英 文 单 词 :“Mediator”（中 保 )、荷兰文  

“M iddelaar”和 德 文 “Mittler”，也 许 会 使 我 们 认 为 这 个 希 腊 单 词 （̂ akriqC 

仅 仅 是 指 立 约 双 方 的 仲 裁 者 ，一 般 意 义 上 的 “中 间 人 ” 。然 而 ，我 

们 应 当 谨记在心的是，圣经中的观念是更深刻的。基督是中保，意 义 不 止 一 个 。 

祂介人神和人之间，不仅要求和睦、规劝 人 与 神 和 睦 ，更 配 备 着 全 权 代 表 的 权  

會旨，以完成建立和平所需的一切事情。新 约 圣 经 对 liecjknq ( mesit办；（中 保 ） 

这 个 词 的 用 法 ，证 明 基 督 的 中 保 职 分 具 有 双 重 性 ，也 就 是 具 有 保 证 人 和 通 道  

(希 腊 文 ：TipodaYOOY1̂ 〔P rosaS^ S^ 〕，罗五2 〔《和 合 本 》作 “进 人 ” 〕）的 性 质 。 

在 新约 圣经中出现这个词的经文中，它 大 多 数 都 与 ( engyos; 保 证 人 ）

这个词是等同的，因此是指向基督自己担当罪人的罪咎，终止了他们与律法的  

刑 罚 关 系 ，并恢复每人与神之间的合宜关系。这 就 是 这 个 词 在 希 伯 来 书 八 章 6 

节 ，九 章 15节 ，十 二 章 24节的含义。在希伯来书七章 22节 ，gYYu〇q ( engy〇s; 保 

证 人 ）这个词本身也应用在基督身上。然 而 ，还有一处经文，即提摩太前书二  

章 5节，在这节经文里，] 这 个 词 的 含 义 更 符 合 一 般 意 义 的 “中 

保 ” ，即被召来在立约双方之间进行仲裁，使双方和好的人。这 里 把基督描述  

为 中 保 ，是 因 为 基 于 基 督 的 牺 牲 ，祂 使 神 和 人 之 间 言 归 于 好 。正如 

(m esit办）这个词所表明的，基督的工作是双重的。基 督 致 力 于 属 神 的 事 ，也 

致 力 于 属 人 的 事 ；致力于客观法律领域的事，也 致 力 于 主 观 道 德 领 域 的 事 。在 

前 者 ，基 督 赎回罪的刑罚，借 此 平 息 神 公 义 的 愤 怒 ，为 父 赐 给 祂 的 人 代 求 ，并 

实际上使这些人本身和他们的服事蒙神悦纳。在后者，基督向人启示关于神和  

他们与神的 关 系 的 真 理 ，以及服事蒙神悦纳的条件，说服人、并使人有能力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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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真理，并在人生的所有处境中引导、保守他们，直到圣徒的救恩完全实现。 

基督也借着人的服事，来 完 成 这 项 工 作 （林后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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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章♦ 恩典之约的双重层面

第4章

恩 典 之 约 的 双 重 层 面

谈及恩典之约的立约方，我们之前已经暗示过，此约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视角来 

考虑。恩典之约具有两种不同的层面，现在问题产生了，立约的双方彼此有怎样的关 

系？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

一 、恩 典 之 约 既 是 外 在 的 约 ，也 是 内 在 的 约

有些人区分外在的约和内在的约。外在的约被认为是指，一个人在约中的地位 

完全取决于他在某些外在的宗教职责上的表现。如果一个人履行了约对他的要求（大 

致是从罗马天主教的意义来说的），他在约中的地位就是完全正确的。在以色列人当 

中，恩典之约釆用了国家的形式。可能没有人比布莱克）更 贯 彻 始 终地发展出“外 

在的约”的教义。人们并不总是以同样的方式描绘出内在之约和外在之约的分界 

线。 一 些人将洗礼和外在之约连在一起，将信仰告白与圣餐和内在之约连在一起；另 

一些人则认为洗礼和信仰告白属于外在之约，而圣餐是内在之约的圣礼。但问题是， 

这整个描述在约的观念里造成了一种没有圣经根据的二分法；它产生出一种没有被 

内在之约渗透的外在之约。这造成一种印象，即有一种约，人即使没有那使人得救的 

信心，仍然可以在这个约里取得一种完全正确的立场；但是圣经里完全没有这样的 

约。确实，恩典之约有一些外在的特权和祝福，也有一些人只享受到这些外在的特权 

和祝福；但这些案例是不能被系统化的异常状况。外在之约和内在之约的区分是站 

不住脚的。

这个看法万万不可与另一种相关的观点混为一谈，那就是恩典之约具有外在和 

内在的层面（马斯垂克和其他一些人提出的）。根据这个观点，一些人以真实的、属 

灵的方式，从心里领受了恩典之约的责任，而另一些人仅仅是用口头的外在宣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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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受这些责任，因此仅仅是表面上归属于恩典之约。马斯垂克提到加略人犹大、行邪 

术的西门，和其他仅仅拥有暂时信心的人。但问题是，根据这种看法，非选民和没有 

重生的人，仅仅是外在地附属于这个约，仅仅是被我们视为圣约的儿女，因为我们的 

目光短浅，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却完全不是圣约的儿女。他们并不是真正在圣约之 

内，因此也不能真的变成背约之徒。这种观点无法为以下的难题提供解答：非选民和 

未重生之人若是有形教会的成员，他们在什么意义上在神的眼中也是圣约的儿女， 

因此也可以成为背约之徒呢？

二 、 恩 典 之 约 的 本 质 与 施 行

其他一些人，例如欧利维亚努和杜仁田，区分约的本质和约的施行。根据杜仁田 

的观点，约的本质对应于内在呼召，以及通过内在呼召所形成的无形教会；约的施行 

则对应于外在呼召和有形教会—— 由那些被圣道从外呼召的人组成。圣约的施行只 

在于宣讲圣道所发出的救恩邀请，以及一切在教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一 包括许 

多非选民一 所享有的其他外在特权。然而，约的本质也包括在属灵上领受圣约的一 

切祝福，也就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因此其范围仅及于选民。这种区分无疑含有真理 

的元素，但并不完全合乎逻辑，也不完全明晰。尽管本质和形式会形成一种对比，但 

本质和施行却不然。它们可能是指无形教会和有形教会，这似乎是杜仁田的意图，或 

是指最终结局或实现，以及约的宣告，如同奧利维亚努对这种区分的理解。但如果是 

意指前者，宁可将它说成是本质和显明；而如果是意指后者，最好说成是目标和实现 

目标的手段。这里也一样，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非选民在神的眼中是否、以 

及在多大程度上也是圣约的儿女？

三 、 有 条 件 的 约 和 绝 对 的 约

还有一些人，例 如 寇 尔 曼 （Koelm an) ,论到一种有条件的约和一种绝对的约。 

寇尔曼强调一个事实：当我们区分外在之约和内在之约时，其实是指只有一个约， 

“外在”和 “内在”这两个语词只是为了强调，并非所有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留在 

这个约里。一些人仅仅是借着外在的信仰告白而得以在约里，享受约的外在特权，另 

一些人则是诚心地接受这约，享受救恩的祝福。同样，他希望人清楚明白，当他说到 

有一些人只是外在地、有条件地属于这个约的时候，他的意思并非断言这些人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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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章♦ 恩典之约的双重层面

是真的在这约之内，而只是表明：除非遵守约的条件，否则他们无法真正获得这约所 

应许的祝福。这种描述无疑也含有真理的元素，但是在寇尔曼的说法里，这种描述是 

以外在之约和内在之约的概念连在一起的，以至于寇尔曼非常危险地靠近一种错 

误，即 接 受 “恩典之约其实是两个约”的错误，尤其是当他宣称说，在新约圣经时代， 

神将万国万民都包含在恩典之约里。

四、约 是 一 种 纯 粹 的 法 律 关 系 ，也 是 一种 生 命 的 交 通

改革宗神学家，例如凯波尔、巴文克和侯尼格，都谈到恩典之约的两面，即外在 

的一面和内在的一面。魏司坚博土使用的是更加具体的语词，区分纯粹法律关系的 

约和生命交通的约。很明显，约具有法律层面和道德层面。约可以被视为立约双方之 

间具有共同条件和规定的协议，因此属于法律范围。这种意义上的约是可以存在的， 

即使在实现约的目的—— 即约所指向的条件，以及它所要求的真正理想—— 上仍然 

一事无成。活在这个协议下的立约当事人都在这个约里面，因为他们要受彼此同意 

的一些规定所约束。在法律的范围内，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以一种纯粹客观的方式来 

思考和规范。在那个领域里的决定因素，就是律法所已经设立的关系，而非一个人对 

这种关系所采取的态度。这种关系的存在不取决于人的情愿或不情愿，人的喜爱或 

厌恶。根据这样的区分，我们似乎有必要回答一个问题，即哪些人在恩典之约里面？ 

如果以法律关系来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只着眼于此，其实是等同于一个疑问，即谁有 

责任要在这个约里生活，和我们应当期待谁会做这事？—— 答案是：信徒和他们的儿 

女。但是如果根据约是生命的交通来问这个问题，并且采用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即 

这个法律关系会在哪些人身上造成一种与基督的活泼交通？ 一 答 案 只 能 是 只 有 在  

重生的人身上，也就是选民身上，他们会被赋予信心的原则。

这种区分是由圣经所保证的。恩典之约在法律领域中是一种客观的合同；我们 

几乎没有必要引用经文来证明它，因为非常明显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立约双方 

在神的面前达成协议，承诺要完成某些会影响他们彼此关系的事情，或者是一方承 

诺，要赐予另一方某些利益—— 只要后者履行已经制订好的一切条件。圣经中有大量 

证据，证明恩典之约就是这样的合同。恩典之约的条件是信心（创 十 五 6 ; 比较：罗 

四 3 起、2 0起；哈二 4;加 三 14〜 28;来十一章）；也有属灵的应许和永恒的祝福（创 

十 七 7 , 十二 3 ;赛四十三25;结三十六27;罗 四 5 起 ；加 三 14、18)。但同样非常明 

显的是，此约的完全实现还不只是这样，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生命的交通。神在与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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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罕立约时，从被切开的动物中间经过，已经象征地表明这一点（创十五 9〜 17)。 

此外，以下的经文也表明这种观点：诗 篇 二 十 五 篇 14,八 十 九 篇 33、34, 一〇三篇 

17、1 8节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33、3 4节 （来 八 10〜 12);以西结书三十六章25〜 28 

节 ；哥林多后书六章1 6节 ；启示录二十一章2〜 3 节。

这会引发一个问题：就着法律关系而言，罪 人 处 在 “约的拘束”之下，这与罪人 

在圣约交通里的生活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两者不能被视为彼此并存却缺乏任何内在 

的关联，而必须被视为彼此有最紧密的关联，以避免一切的二元论。当一个人自愿承 

担起这个圣约关系时，立约的双方自然必定走在一起；如果他们不愿意，虚假的关系 

就会随之产生。但是对于那些生在约中的人来说，问题会更加困难。如此一来，生在 

约中的这一方，是否有可能不需要另一方呢？在这种情况下，恩典之约是否仅仅是一 

种法律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与理想不符的现实取代了此约所代表的荣耀实质？ 

是否有任何合理的裉基，可以期待圣约关系会带来生命的交通；也就是说，对罪人而 

言，他自己虽然无法相信，但此约实际上会成为一个活泼的实际？为了回答这个问 

题，我们可以说，神无疑是盼望这个圣约关系会带来圣约生活。祂也借着对信徒后裔 

的应许，亲自保证这必定会发生—— 不是在每一个个人身上，而是在集体的圣约后裔 

身上。基于神的应许，我们可以相信，在忠实施行圣约下，圣约关系通常会在圣约生 

活里完全实现。

五 、恩 典 之 约 里 的 成 员 资 格 是 一 种 法 律 关 系

恩典之约里的成员资格是一种法律关系；在讨论这一点时，我们应当谨记在心 

的是，在这个意义上，恩典之约不仅仅是一种由命令和应许组成的体系—— 必须得到 

满足的一些命令，和应当实现的一些应许—— 也包含一种合理的期盼，即外在的律法 

关系会伴随一个荣耀的实质，也就是与圣约之神亲密交通的生命。这是圣约观念得 

到完满实现的唯一方式。

1 .圣约里的成年人

成年人只能自愿地借着信心和信仰告白进入恩典之约。从这点我们可以推论 

说，就着他们而言，除非他们的认信是假的，否则进入恩典之约这个法律关系中，和 

进人此约这种生命交通中，就是同时发生的。他们不仅承担起要履行某些外在职责 

的责任，也不仅是在此之外承诺会在将来运用得救的信心，更是宣认，他们是以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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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典之约中的人

第4 章♦ 恩典之约的双重层面

的信心领受了此约，而且继续留在这个信仰里也是他们的渴望和意图。因此，他们是 

立即进入完整的圣约生命里，而这也是他们得以进入此约的唯一方法。所有将这个 

信仰告白和仅仅外在之约连在一起的人，都是以隐含或明确的方式否认这项真理。

Z 圣约里的信徒的儿女

至于信徒的孩子—— 他们乃是借着出生进人恩典之约里—— 情况当然会有所不 

同。经验告诉我们，尽管他们是借着出生进入圣约这个法律关系里，这未必意味着他 

们也会立刻身处于圣约的生命交通里。这甚至不是说，这个圣约关系终究会在他们 

的生命中得到完满的实现。然而，即使按照他们的情况，也必然有一种合理的确据， 

即此约不是或不会一直保持仅仅是法律关系，具有一些外在职责和特权，指向理当 

要成为的，但也是、或最后会成为一个活泼的实际。这种确据是基于神的应许，是绝 

对可靠的，即神将会以祂拯救的恩典，在圣约儿女的心中动工，将他们转变成恩典之 

约活泼的成员。恩典之约不只是救恩的邀请，甚至不只是救恩的邀请加上相信福音 

的应许。它也带着基于神的应许的确据：神会在圣约儿女的心中动工，这个得救的信 

心 会 “按照祂所喜悦的时间、地点、方式”，在他们的心中产生。只要圣约儿女没有 

显露出相反的倾向，我们就应当继续假定他们拥有圣约的生命。很自然，事情的发展 

过程可能证明这种生命尚未存在；甚至证明这种生命从来没有在他们的生命中实现 

过。但神赐给信徒后裔的应许是集体式的，而非个人式的。神应许要继续祂的约，使 

它完全实现在信徒的儿女身上，这不是说神会赐给每一个孩子得救的信心，一个也 

不漏掉。如果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持续地不信我们应当记得保罗在罗马书九章6〜 8 节 

所说的：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信徒的儿女不都是应许的儿女。因此，甚 

至连圣约儿女都必须持续不断地被提醒，告诉他们重生和悔改的必要性。光凭一个 

人在这个约里的事实，并无法确保他的救恩。当信徒的儿女逐渐长大，到了能分辨的 

年龄，他们当然就有责任,要自动自发地借着真实的信仰告白，领受他们的圣约责任。 

严格来说，不这么做，实际上就等于否认他们的圣约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信徒 

儿女身处的法律关系，先于作为生命交通的圣约关系，而且是实现生命交通的手段。 

但是，在强调圣约作为实现最终目的的手段的深远意义时，我们不应当单单强调神 

的要求和随之而来的人的责任，甚至不应当以之为主要强调的，而是应当特别强调 

一个应许，即神的恩典会在圣约儿女的心中有效运行。如果我们仅仅强调约的责任， 

或过分强调它们，却未能适当地突出一个事实—— 即在恩典之约中，神会赐予祂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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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求的一切，换句话说，神的应许会涵盖祂一切的要求—— 我们就有堕入亚米念主 

义之网罗的危险。

3 .圣约里未重生的人

从前面的讨论可以推论出，即使是未重生、没有悔改的人也可以属于恩典之约。 

以实玛利和以扫起初也在约中，以利邪恶的两个儿子也是圣约的儿女，而在耶稣时 

代和使徒时代的大多数犹太人也属于圣约的子民，分享圣约的应许，尽管他们并没 

有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信心。因此这个问题产生了：在哪种意义上，这等人可以被视 

为在恩典之约里。凯波尔博士说，尽管他们确实在约中，但他们在本质上并不是圣约 

真正的参与者。巴文克博士说，他们在 圣 约 中 （i n /oedere) ,但 却 不 属 于 圣 约 （ de 

/oedere)。关于他们在圣约中的地位，我们可以这样说：

A .  就他们的责任来说，他们确实在恩典之约中。因为他们和神具有合法的圣约 

关系，他们有责任悔改并相信。如果他们不借着信心转向神并接待基督，当他们到了 

分辨的年龄，就会被判定为背约之徒。因此，他们与神之间的特殊关系，也意味着额 

外的责任。

B .  他们确实是在恩典之约中，因为他们有权可以宣称，拥有神与信徒和信徒的 

后裔立约时所赐下的应许。保罗甚至这样论到他邪恶的以色列同胞， “那儿子的名 

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 （罗 九 4 )。一般来说，神会从那些 

拥有这个圣约关系的人当中招聚出祂所有的选民。

C .  他们确实是在恩典之约中，意味着他们是在圣约职事的管制之下。神经常劝 

诫、勉励他们，要根据圣约的要求来生活。教会把他们当成圣约儿女来对待，给他们 

提供圣约的印记，并劝勉他们恰当地使用这些印记。他们是最先蒙召来领圣餐的宾 

客，国度的儿女，圣道必须首先向他们传讲（太 八 12;路 十 四 16〜 2 4 ;徒十三 46)。

D .  就圣约一般的祝福而言，他们确实是在恩典之约中。尽管他们尚未经历圣灵 

重生的影响，他们仍然受到了圣灵某种特定的运行和影响。圣灵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与他们较力，使他们扎心知罪，在某种程度上光照他们，以一般恩典的祝福丰富他们 

的 生 活 （创 六 3 ;太 十 三 18〜 2 2 ;来六 4〜 6)。

我们应当说明，尽管恩典之约是一种外在的、不能被破坏的约，是神从来不曾废 

除的，但是那些在圣约中的人却有可能毁约。一个拥有合法的圣约关系的人，如果没 

有进入圣约生命里，他仍旧被视为圣约的成员。他未能满足约的要求会涉及到罪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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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典之约中的人

第 4 章♦ 恩典之约的双重层面

并使他成为一个背约之徒（耶三十一 32 ;结四十四7)。这解释了为什么会有一些不 

仅仅是暂时的，而是最终会背约的人，尽管圣徒是永远不会失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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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人 论 —— 和神之间的关系

第5章

恩 典 之 约 的 不 同 肘 代

―、不同时代的正确概念

这里产生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当划分出两个或三个时代（dispensations) ,或 

者像当代的时代论者那样，划分为七个或更多的时代？

1 .时代论的观点

根据司可福的观点， “一个时代是指一段时期，人根据神特殊启示的旨意，以某 

种方式证明自己的顺服。” 1 他 在 《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 （ R fg M y Dividing the Word 

〇/ rrut/i ) 这本小册子的第 2 0 页，更进一步解释说： “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被视为对 

属血气之人的崭新考验，然而每个时代却都以审判告终—— 标示出他的失败。”每一 

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特征，而且是如此独特，以至于无法和任何其他的时代混淆。通 

常可以划分为七个时代，S卩：无罪时代、良心时代、人治时代、应许时代、律法时代、 

恩典时代、国度时代。在回答这个问题当中，即神难道如此三心二意，以至于必须七 

次改变自己关于人的旨意吗？盖 柏林（？以 !^民0&说 ^1^11)回答道： “优柔寡断的并 

不是神。尽管存在七个时代，但是它们在原则上是一个时代，因为彻头彻尾都是基于 

单一的顺服的考验。如果神发现人能够满足第一个时代所设定的条件，其他六个时 

代就完全没有必要了。但是人失败了。然而，神并没有拋弃有罪的受造物，反而被怜 

悯所感动，在新的条件下给人全新的试验。如此，每个时代都以失败告终，但每个时 

代却都显明神的怜悯。” 2 对于这种观点，有不少重大的反对意见。（A ) “时代”

Scofield Bible, p. 5〇
Gaebelein, Exploring the Bible, p. 95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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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恩典之约的不同时代

( obcov〇|i{a 〔ĉ fconomfa〕）这个词虽然是圣经的用语（参 ：路 十 六 2〜 4 〔《和合本》 

“管家” 〕；林 前 九 1 7〔 “责任” 〕；弗一 1 0 〔 “安排” 〕，三 2 〔 “职分” 〕、9 ;西一 

2 5 ;提前一 4 〔 “章程” 〕)，但是它在这里的用法却是不符合圣经的。它原是表明管 

家职分、安排或施行，而从未指一段考验的时间或试验期。（B) 这种区分很明显是相 

当武断的。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明显看到这点：时代主义者自己有时说这些时代是 

重叠的。第二个时代被称为良心时代，但是根据保罗的观点，他那时的外邦人也受良 

心的监管（罗 二 14〜 15)。第三个时代被理解为人治时代，但是人治时代的特殊命令 

(是人并没有顺服，因此使人招致审判），并不是命令人要为神统治世界（没有任何 

迹象显明这点），而是命令人要遍满全地。第四个时代被称为应许时代，应该是要以 

赐下律法来结束，但是保罗说律法并没有废除应许，应许在保罗的日子仍然具有效 

力 （罗 四 13〜 17;加 三 15〜 29)。所谓的律法时代充满了荣耀的应许，而所谓的恩典 

时代并没有废除作为生活准则的律法。恩典给人摆脱律法的机会，但这里的律法仅 

仅是作为救恩的条件一一如同在行为之约里一样—— 恩典使人摆脱律法的咒沮脱离 

作为外在权势的律法。（C) 根据这种理论的一般描述，人一直是在试验期当中，他在 

第一个试验中失败，因此错过了永生的奖赏，但是神大有恩惠，在怜悯中赐给人新的 

考验。重复的失败导致神重复地彰显祂的怜悯，引进新的考验，然而，这却使人一直 

被留在试验期里。这并不等于说，神按照公义，要求属血气之人必须满足行为之约的 

条 件 （这是完全正确的）；而是说，神根据祂的怜悯和慈爱（因此似乎是为了使人得 

救 ），一而再、再而三地赐给人机会，使人满足一直改变的条件，如此借着顺服神而 

获取永生。这种描述是与圣经相悖的，圣经并没有说堕落的人仍然处在试验期中，而 

是说人是彻底失败的，完全没有能力顺服神，绝对要依赖神的恩典才能得救。艾瑟伯 

特 •布 灵 格 （EtlielbertW illiam Biillinger) 自己是一个时代论者（尽管是略微不同类 

型的时代论），但他正确地说： “人 当 时 （在第一个时代）被 称 为 ‘在试验期下’， 

这鲜明地、绝对地划分出那个时期的圣约施行；因为人如今已经不在试验期之下了。 

假设人如今仍然在试验期里，是一种动摇恩典教义根基的流行错误。人已经被试验 

过、被考验过了，而且已经被证明是一片废墟。” 3 (D) 这种理论也有制造分裂的倾 

向，会肢解圣经具有生机的结构，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归属于任一时代的圣经经文， 

仅仅是针对那个时代的人说的，也只对那个时代的人具有规范性的意义，不是给其

Ethelbert William Bullinger， flow to Enjoy t/ie jBfbZe, p. 65 〇

551



他任何时代的人的。用 库 克 （ Charles C . C o o k) 的话说，这 意 味 着 “旧约圣经没有一 

个句子可以适用于今天的基督徒，作为信仰和实践的准则—— 除了包括在救赎计划 

的大致动向里的那些内容（例如那些以象征和预言教导的内容）之外，没有一个命 

令对基督徒具有约束力，也没有一个应许是直接赐给基督徒的。” 4 这意思不是说我 

们不能从旧约圣经学到任何功课。圣经被划分为两本书：国度之书，是由旧约圣经和 

部分新约圣经组成的，是写给以色列的；以及教会之书，是由新约圣经余下的部分组 

成，是写给我们的。由于这些时代不会互相混合，因此，在律法时代，没有关于神的 

恩典的启示；而在恩典时代，没有律法仍然约束新约圣经时代神的子民的启示。如果 

篇幅允许，我们不难证明这是一种完全站不住脚的立场。

Z 三个时代的理论

爱任纽提到三个约，第一个约的特色是律法写在人心里，第二个约的特色是神 

在西奈山颁布律法，作为赐给人的外在命令，第三个约的特色是借着圣灵的运行，在 

人的心中重建律法；因此，他提出三个时代的观念。柯塞由将恩典之约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个是律法之前 （ ante Zegem) ,第二个是律法之下 （ mb 〖e g e)，第三个是律法之后 

(p o s tk g e m )。因此，他将摩西之前和之后的圣约施行作出明显的区分。在赐下律法 

之前和之后的圣约施行，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 

是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大过其不同，因此，让基督的工作和摩西的工作并列，并将基督 

的工作视为圣约施行的分界线，就是缺乏正当理由的。我们也许会注意到以下的几 

个不同点：

A . 在圣约恩典特征的彰显上。在族长时代，圣约的恩典特征比后来的时期更加 

突出。应许尤其被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罗 四 13;加 三 18)。然而，我们不应当过分 

强调这一点，仿佛摩西之前的时代不存在律法的重担（包括道德律和礼仪律），而仿 

佛在律法时期不存在恩典的应许。在摩西之前，律法的实质已经具有效力，神已经要 

求献祭。在摩西之后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大量恩典的应许。唯一真正的差异在于： 

因为神为以色列人设立的律法，明确地提醒他们行为之约的要求，这里存在一个更 

大的危险，就是误把遵行律法当作得救的途径。以色列人的历史教导我们，他们并没 

有脱离这种危险。

系统神学

第 二 部 分 人 论一 和神之间的关系

Cook, God’s Boofc Speafcf/ig For JtseZ/， p.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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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典之约中的人

第 5 章♦ 恩典之约的不同时代

B .  在强调圣约祝福的属灵特征上。圣约祝福的属灵特征，在族长时期更清楚地 

显明出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应许地上仅仅是客旅，以客旅和寄居者的身分居 

住在那地。圣约对此世的应许尚未实现，因此他们距离将眼目定睛于物质祝福的危 

险比较远，不像晚期的犹太人那样。早期的族长对这些现世财物的象征意义有更清 

楚的认识，他们寻找的是一座天上的城（加 四 25、2 6 ;来十一 9、10)。

C .  在理解圣约的普世目标上。圣约的普世目标，在族长时代更为明显。神告诉 

亚伯拉罕，世上的万国都要因他的后裔蒙福（创 二 十 二 18;罗 四 13〜 1 7 ;加 三 8)。 

犹太人逐渐忘记这个重要的事实，并且继续假设，圣约的祝福应该限定在犹太民族 

身上。然而，后期的先知强调这些应许的普世性，因而复苏了恩典之约普世意义的意 

识。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摩西之前的时期和摩西之后的时期，在好几个重要的点上 

是一致的，但是它们却都和基督徒的时代不同。虽然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仅仅是程 

度上的，但是它们与新约圣经时代的共同差异却是悬殊的对比。与基督徒时代对比， 

旧约圣经的这两个时代（即摩西之前和摩西时代）在下面这些点上是一致的：

A .  都将中保描述为将来的后裔。整个旧约圣经都指向将要到来的弥赛亚。这个 

展 望 是 “原始福音” （protevangel;编按：即 创 三 1 5 的宣告）的特征，也就是赐给 

族长们的应许、摩西时代的整个礼仪和众先知核心信息的特征。

B .  都借着礼仪和预表预示将要来临的救赎主。礼仪和预表在律法赐下之后增加 

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们早在那个时期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早在该隐和亚伯 

的时代，就知道要献上祭物，也具有一个特征，就是指向耶稣基督伟大的牺牲。那些 

担任祭司的人，是预示那位将要来临的大祭司。与旧约圣经不同，新约圣经是纪念性 

的 （ commemorative )，而非预示 的 （ prefigurative )〇

C .  都预示那些注定要在地上生涯中分享圣约属灵实际之人的生命起伏（这是 

那些与神有圣约关系的族群都会经历的）。族长们在圣地的寄居、在埃及受奴役、进 

迦南，都指向将来更大的、属灵的事物。在新约圣经中，所有这些预表都已经得到应 

验，也因此都终止了。

基于前面所说的一切，最理想的方式是顺着传统的脉络，只区分出两个时代或 

两种施行，也就是分属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然后在恩典之约的启示下，再将前者 

划分为几个时期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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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旧 约 圣 经 时 代

1 .恩典之约的第一次启示

恩典之约的第一次启示出现在“原始福音”中 （创 三 15)。有些人否认这和恩典 

之约有任何关联；而这处经文确实不是指任何正式的立约。这种关于立约的启示，只 

能顺着圣约观念在历史上的发展。与此同时，创世记三章 1 5节确实含有对恩典之约 

的本质的启示。我们应当留意以下几点：

A .  神把敌意放在蛇和女人之间，借此设立了一种关系，正如祂在立约时一般所 

作的。堕落使人与撒旦结盟，但是神打破了这个刚才形成的联盟，将撒旦和人之间的 

友谊转变成彼此的敌意，并重新建立起人和神之间的友谊，这就是圣约的观念。人的 

这个恢复包括成圣恩典的应许，因为唯独借着这种恩典，撒旦和人之间的友谊，才可 

能转为敌对的关系。神自己必须借着重生的恩典逆转这种状况。神很有可能立刻在 

我们第一对父母的心中生发圣约的恩典。而当神靠着祂拯救的能力，在人的心中引 

发对撒旦的敌意，这暗示神选择站在人这边，在人与撒旦的斗争中，神成为人的同盟

(man’s confederate) ,因此，实际上是设立了一个兼具进攻和防守的约。

B .  神和人站在一边，撒旦在另一边，这种关系不仅限于个人，也延伸到他们的 

后裔。恩典之约的运作是具有生机的，包括后来的世代。这是在圣约观念中的本质要 

素。在未来，不仅人会有后裔，撒旦也会有后裔，这两者之间会有持续不断的争战， 

而人的后裔必将得胜。

C .  如此，这场争战不会永远悬而不决。尽管女人后裔的脚跟会受伤，蛇后裔的 

头却要被打碎。蛇只能咬伤女人后裔的脚跟，但是这样作会危及它的头。女人的后裔 

会受苦，但是蛇致命的毒钩将随着自己的死亡而终结。在最杰出的意义上，基督是女 

人的后裔，祂的死意味着撒旦的挫败。救赎的预言在原始福音中仍然是非位格的，但 

它终究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归根究柢，女人的后裔是基督，基督穿上人性，在十字 

架上受死，在对抗撒旦的战争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不用说也知道，我们的第一对父 

母并不明白这一切。

系统神学

第 二 部 分 人 论 一 和神之间的关系

2 .挪亚之约

挪亚之约明显具有非常普遍的性质：神向挪亚应许，祂不会再次借着洪水毁灭 

一切活物，稼穑、寒暑、冬夏、昼夜的规律交替会永不停息。自然的力量受到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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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的势力受到更大的管制，人也受到保护，脱离动物和其他人的暴行。这是个只会 

赐下自然祝福的约，因此经常被称为自然之约或一般恩典之约。如果不会有人反对 

这种用语，只要它不会传递一种印象，即这个约和恩典之约完全没有关联。尽管这两 

个约有差别，但却有最密切的关联。

A .  不同点。我们应当留意以下的差异之处：（1 ) 尽管恩典之约主要与属灵的祝 

福 有 关 （虽然不仅限于属灵的祝福），但自然之约只向人保证属地的、现世的祝福。

( 2 )在最广的意义上，尽管恩典之约只包括信徒和他们的后裔，而且只会在选民身上 

得到完满的实现，但是挪亚之约不仅在一开始时是普世性的，也注定会一直将万有 

都包含在内。直到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期，还没有恩典之约的印记，但是神却用彩虹 

的象征来证实挪亚之约，这种印记与后来和恩典之约有关的印记是非常不同的。

B .  连接点。尽管有以上提到的诸多不同，这两个约之间也存在着最密切的关 

联。（1 ) 自然之约也是源自神的恩典。在自然之约中，正如在恩典之约中，神赐给人 

的不仅是人所不配的恩惠，也包括因着罪而丧失的祝福。在本质上，人没有权利获得 

此约所应许的任何天然的祝福。（2 ) 挪亚之约也是以恩典之约为基础。更具体来说， 

挪亚之约是神与挪亚和他的后裔所立的约，因为有清楚的证据说明恩典之约在挪亚 

一 家得到了实现（创 六 9 ,七 1，九 9、26、27)。（3 ) 挪亚之约也是恩典之约必要的附 

属 品 （魏修斯：“aanhangsel”)。创世记 三 章 16〜 1 9 节所启示的恩典之约，已经指向 

属地的、现世的祝福。这些是恩典之约的实现绝对必要的。在挪亚之约中，这些祝福 

的一般特征已经清楚地显明出来，也证实了它们的延续性。

在恩典之约中的人

第5 章♦ 恩典之约的不同时代

3 .亚伯拉罕之约

随着亚伯拉罕的出现，我们进人到旧约圣经中恩典之约启示的新纪元。这里有 

若干值得关注的要点：

A . 直到亚伯拉罕时期，恩典之约还没有正式设立。尽管创世记三章 1 5 节已经 

包含此约的元素，但是圣经并没有记载订立此约的正式交易。圣经甚至没有明确地 

说到这是一个约。与亚伯拉罕立约，标志着体制性教会 （ institutional Church) 的开 

始。在亚伯拉罕之前的时代，有 一 种 所 谓 的 “家庭中的教会”。 一 些家庭表达出真正 

的敬虔，这无疑也是信徒的集合，但是当时还没有明确的记号将信徒从世界中分别 

出来，没有可称为教会的信徒群体。世 上 有 “神的儿子”和 “人的儿子”，但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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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被一条可见的分界线分隔开来。然而，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却设立割礼为一 

种加盖印记的仪式，成为圣约身分的徽章和信心之义的印记。

B .  在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恩典之约就开始了在旧约圣经中施行的具体细 

节，也非常明显地显出，人是立约的一方，必须借着信心回应神的应许。圣经所强调 

的伟大核心事实是：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神一次又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 

重复祂的应许，以便引发亚伯拉罕的信心，并激发信心的行动。亚伯拉罕信心的伟大， 

显明在他于无可指望的时候仍然相信神，表现在即使从物质界的角度来看，神的应 

许似乎不可能实现，但亚伯拉罕仍然信靠神的应许。

C .  在亚伯拉罕之约中，恩典之约的属灵祝福远比之前更加明显。圣经对亚伯拉 

罕之约的最佳阐释，出现在罗马书第三和四章;加拉太书第三章。与创世记中的叙述 

相连，这些篇章教导，亚伯拉罕在恩典之约中领受了称义，包括罪得赦免、得着儿子 

的名分进入神的家，也得着圣灵使人成圣和获得永恒荣耀的恩赐。

D .  亚伯拉罕之约中已经包括一种象征的元素。 一 方面，亚伯拉罕之约与现世的 

祝福有关，例如，迦南的土地、数不清的子孙、保护免受敌人的害、并战胜敌人；另 

一方面，亚伯拉罕之约也与属灵的祝福有关。然而，我们应当牢记在心的是，前者与 

后者并不是并列的，而是从属于后者。这些现世祝福并不构成目标的本身，而是用来 

象征并预表属灵、属天的事物。属灵的应许不会实现在亚伯拉罕天然的后裔身上，而 

是只会实现在那些跟随亚伯拉罕脚踪的人身上。

E.  由于此恩典之约是与亚伯拉罕设立的，亚伯拉罕有时候被视为恩典之约的元 

首。但 是 “元首”这个词相当模糊，因此容易造成误解。亚伯拉罕不能被称为恩典之 

约之代表性的元首，正如亚当被称为行为之约的元首那样，因为：（1 ) 亚伯拉罕之约 

并未包含那些在他之前、却仍属于恩典之约的信徒；（2 ) 亚伯拉罕不能代替我们接受 

应许，也不能代替我们相信，使我们免于履行这些职责。如果恩典之约存在代表性的 

元首，那只能是基督（参 ：Bavinck，Gere/. Dogm. I l l, pp. 239, 241 );但是，严格来说， 

我们只有假设救赎之约和恩典之约是一个约，然后才能说基督是恩典之约的元首。 

亚伯拉罕之约是神正式与亚伯拉罕立的，他领受了这个应许，即此约会在他天然的 

后裔身上、但最首要的是他属灵后裔身上永远持续下去的应许；只有在这个意义上， 

亚伯拉罕才可以被称为这约的元首。保罗说亚伯拉罕是“一切相信之人的父” （罗 

四 11)。非常明显，我们只能以象征的方式理解这里的“父”这个词，因为信徒的属 

灵生命并不是归因于亚伯拉罕。赫治博士在他的《罗马书注释》（四 1 1 )里说： “父

系统神学

第二部 分 人 论 —— 和神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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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典之约中的人

第 5 章參恩典之约的不同时代

这个词表达的是具有某个特性的群体，而且经常被用在任何学派或等级的人的首脑 

或创始人身上，这群人的特性通常是由他们与这个被如此称呼的人的关系决定的； 

例如，创世记四章 20、2 1 节。……信徒被称为亚伯拉罕之子，是因为这个宗教本质 

或特性的身分，因为亚伯拉罕是圣经里非常杰出的信徒，也因为恩典之约乃是神与 

亚伯拉罕立的（包含了神所有的儿女，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还因为他们是亚 

伯拉罕的后嗣，就承受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一切祝福。”

F. 最后，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对我们这些在新约圣经时代的人来说，恩典 

之约在旧约圣经中最具有规范性的启示阶段，并不是西奈之约的阶段，而是亚伯拉 

罕之约的阶段。西奈之约只是一个插曲，涵盖了一段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恩典之 

约的真正特性—— 也就是其白白赐予和满有恩典的特性—— 因为各式各样外在的礼 

仪和形式而显得有些黯然失色。这些礼仪和形式与以色列的神权统治生活有关，把 

律法的要求放在显著的地位上（参 ：加三章）。另一方面，亚伯拉罕之约也强调了应 

许和回应应许的信心。

4 .西奈之约

西奈之约在本质上和亚伯拉罕之约是相同的，尽管在形式上稍有不同。人们并 

不总是认识到这一点，今天的时代论者就不承认。他们坚持说西奈之约是一个完全 

不同的约，不只在形式上不同，在本质上更有差异。司可福说它是律法之约，是 “摩 

西时代有条件的行为之约”；5 在此约之下，考验的要点是以顺服律法作为得救的条 

件。6 如果这个约是行为之约，它就必然不是恩典之约。至于它为什么有时候会被视 

为一个全新的约，是因为保罗一再指出，律法和应许是对立的（罗 四 1 3起；加 三 17)。 

但是我们应当留意到，使徒并没有把亚伯拉罕之约拿来和整个西奈之约对比，只是 

和律法在西奈之约里的功用对比，而这个功用是被犹太人误解了。此原则唯一明显 

的例外是加拉太书四章2 1节起，那里确实是在比较两个约。但是这两个约并不是亚 

伯拉罕之约和西奈之约。从西奈山而出、以地上的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约，被拿来和来 

自天上、以上头的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约作对比，也就是，天然的约和属灵的约的对比。

Ref. Bib., p. 9 5 〇

同 上 ， p.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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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清楚表明，亚伯拉罕之约并没有被西奈之约所取代，而是仍然具有效力。上 

主甚至在何烈山提醒以色列百姓，回想祂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申一 8 ) ;以色列百 

姓制造金牛犊之后 s 上主威胁要毁灭以色列百姓，摩西根据亚伯拉罕之约为百姓求 

情 （出三十二 13)。祂也一再向以色列百姓保证，每当以色列百姓为自己的罪悔改、 

转向神，祂就会记念祂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利二十六4 2 ;申四 31)。诗篇一〇五篇 

8〜 1 0 节 清 楚 地 描 绘 出 这 两 个 约 的 统 一 性 “祂记念祂的约，直到永远，袖所吩咐的 

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祂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 

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论证也支持这种统一性， 

他在那里强调一个事实，即神是永不改变的，约的本质一旦确定,祂就不会随意更改； 

律法的目的不是要取代应许，而是为应许之满有恩典的结局效力（加 三 15〜 22)。如 

果西奈之约确实是行为之约，以顺服律法作为获取救恩的途径，律法对以色列来说 

就必定是一种咒诅，因为这是把律法加在一群不可能借行为获得救恩的人身上。但 

是，圣经将西奈之约描述为一位慈爱的父亲赐给以色列人的祝福（出十九 5 ;利二十 

六 44〜 4 5 ; 申 四 8 ;诗一四八 20)。但是，尽管亚伯拉罕之约和西奈之约在本质上是 

相同的，西奈之约仍然具有一定的特征。

A .  在西奈山，这个约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圣约。以色列人的公民生活与此约的 

关联如此紧密，以至于这两者是分不开的。在很大程度上，教会和国家成为一体。在 

教会中，就等于在国家中，反之亦然；而离开教会也就是离开国家。不存在属灵上的 

开除会籍；逐出教门意味着被死亡所剪除。

B .  西奈之约也包含一种服事，从正面提醒人想起行为之约的严格要求。律法被 

放置到显著地位，再一次突显更早期的法律要素。但是西奈之约并不是行为之约的更 

新 ；在西奈之约中，律法要从属于恩典之约。十诫的前言已经清楚表明这一点（出二 

十 2 ; 申五 6 ) ,罗马书三章2 0节与加拉太书三章2 4 节也进一步说明。没有错，在西 

奈山，确实在此约之上添加一个条件性的元素，但这并不是以色列人的救恩，而是以 

色列人在国家神权统治里的地位，以色列人是否能享受这些外在的祝福，取决于他 

们是否遵行律法（申 二 十 八 1〜 14)。律法在恩典之约里具有双重目的：（1 ) 増加人 

对于罪的意识（罗 三 2 0 ,四 15 ;加 三 19); ( 2 )作训蒙的师傅，带领人归向基督（加 

三 24)〇

C .  神与以色列国所立的约，包括详尽的礼仪和预表性的服事。在某种程度上， 

此服事在之前的时期已经存在，但是就它在西奈山被引介出来的程度而言，这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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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恩典之约的不同时代

新的事物。一个独立的祭司制度被设立起来，以象征和预表持续不断宣讲福音的方 

式也被引进。这些象征和预表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下出现的：作为神放在百姓身上 

的命令；作为神赐给百姓的救恩信息。犹太人忘记、忽略了第二个层面，却将他们的 

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前者。他们日益将恩典之约误解为行为之约，并且将象征和预表 

视为只是行为之约的附加物。

D . 西奈之约里的律法也是一种生活准则，服务于以色列人，以至于神的同一个 

律法呈现出三个不同的层面，分别被称为道德律、民事律、礼仪律或宗教律。民事律 

仅仅是将道德律及其所有的衍生物，应用在百姓的社会和公民生活中。甚至连百姓 

彼此之间的社会和民事关系，也必须反映出他们所属的圣约关系。

关于西奈之约，存在若干偏差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A .  柯塞由认为十诫是对恩典之约的总结表达，尤其适用于以色列。在设立这个 

国家性的恩典之约后，百姓开始背约，制造了一个金牛犊，神就设立了由礼仪服事所 

构成的律法之约，作为恩典之约的一个更加严格、更加严厉的时代。因此，我们特别 

是在十诫里发现恩典的启示，在礼仪律里发现奴役的启示。在西奈之约之前，以色列 

的先袓们生活在应许之下。献祭在当时是存在的，但并不是强制性的。

B .  另一些人将摩西律法视为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崭新的行为之约的准则。神 

的真正意图并非使以色列人借着遵行律法来赢得生命，因为这已经变得完全不可能 

了。神只是要让以色列人试试自己的力量，并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当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时，他们非常确信自己有能力遵行上主所命令的一切；但是在西奈山，他们 

很快发现自己办不到。由于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罪孽，上主重新设立亚伯拉罕式的恩 

典之约，礼仪律也包括在内。这彻底颠覆了柯塞由的立场。在礼仪律中可以发现恩典 

的元素。这稍微符合当今时代论者的观点，他们将西奈之约视为一种“有条件的、 

摩西式的行为之约” （司可福），然而，在礼仪律里，包含了一些将要在基督里到来 

的救赎的轮廓。

C .  还有一些人认为，即神在西奈山设立了三个约：国家之约、自然或行为之约、 

恩典之约。第一个约是神与所有的以色列人立的，是延续从亚伯拉罕开始的特殊家 

系。在国家之约里，神要求外在的顺服，并应许现世的祝福。第二个约是借着赐下十 

诫，重申行为之约。最后一个约是借着颁布礼仪律，更新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恩典之约。

基于不下一个理由，这些观点都让人难以接受：（1)它们使约的数目倍增，因此 

是与圣经相悖的。假设神在西奈山设立的约不止一个，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尽管西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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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约具有不同的层面。（2 ) 它们都企图在十诫和礼仪律之上强加上一些不恰当的限 

制，因此是错误的。很明显，礼仪律具有双重层面。十诫也明显如此，尽管显然把律 

法的要求放置到重要的地位上，但它仍然从属于恩典之约。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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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 约 圣 经 时 代

关于恩典之约的新约时代，我们无需赘言，只需注意以下几点：

1 .  在新约圣经里启示出来的恩典之约，和统管旧约圣经中信徒与神的关系的恩 

典之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将这两者描写为构成一种本质上的对立，如同今天的时 

代论所做的，是完全缺乏裉据的。罗马书第四章和加拉太书第三章有大量的证据。圣 

经有时候说恩典之约是一个新约，以下事实也足以解释这点，即恩典之约在新约圣 

经时代的施行，在几个具体事项上的确与旧约圣经时代的施行不同。以下几点会说 

明其中的含义。

2 .  新约圣经时代与旧约圣经时代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一个普世性的约，也就是 

说，扩展到所有的民族。恩典之约原本是普世性的；它的特殊神宠主义（particularism; 

或译为特殊救赎论）始于亚伯拉罕，并且在西奈之约中得到延续和増强。然而，神并 

无意要让这种特殊神宠成为永恒的制度，而是要它在达到目的之后随即消失。甚至 

在律法时期，外邦人也有可能加人以色列百姓，因而分享约的祝福。而当基督带来祂 

的牺牲，亚伯拉罕的福就涌流而出，流到所有的民族那里—— 那些在远方的人也被带 

到基督面前。

3 .  新约圣经时代更加强调圣约的恩典特征。圣约的应许被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上。事实上，圣经清楚说明，神在恩典之约中白白地赐下祂所要求的一切。在这方面， 

与新时代连通的是亚伯拉罕之约，而不是西奈之约，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和加 

拉太书第三章清楚说明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律法时期没有恩典的应许。当保罗在哥 

林多后书第三章对比律法的职事和福音的职事时，他心中特别想到的就是后期犹太 

人对律法职事的理解，他们将西奈之约变成了行为之约。

4 .  最后，比起旧约圣经时代，新约圣经时代带来了更丰盛的祝福。当神的道成 

为肉身，并且住在人当中， “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神恩典的启示就达到了 

顶峰。圣灵被浇灌在教会当中，也从神在基督里丰满的恩典，用属灵和永恒的祝福， 

使信徒的生命更加丰盛。恩典之约在现今的时代将会持续到基督的再来，那时，圣约 

关系将会在最完满的意义上，在与神亲密交通的生命中获得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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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深研究问题

圣约教义的引进，如何影响改革宗神学对真理的描述？

为什么这项教义在改革宗圈子之外并不太受人喜欢？

首先引进这项教义的是谁？

柯塞由的圣约神学具有什么特征？

为什么有些人坚持要将救赎之约和恩典之约视为同一个约？

为什么其他人偏好将它们分开处理？

一些人轻率地否认圣约观念，说它是法律上的虚构，我们该如何回应？

基督如何能够既是立约的一方，又是同一个约的保证人呢？

布莱克认为恩典之约纯粹是一种外在的关系，我们该如何反驳这种观点？

“有两个约，一个是内在的，另一个是外在的”，这种观点面临哪些反对意见？ 

凯波尔坚持认为，基督—— 而且唯独基督—— 是恩典之约的第二方，为什么？ 

在哪种意义上，他将恩典之约视为永恒的约？

当代的前千禧年派倾向于同时增加圣约和时代的数量，我们必须怎样看待？ 

当代的前千禧年派是如何起源的？它怎么看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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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部 分 基 督 论 ：祂的位格和工作

第1章

历 史 上 的 基 督 论

一 、人 论 和 基 督 论 之 间 的 关 系

人论和基督论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前者处理的是人，他是按照神的形象被 

造的，被赋予了真知识、仁义、圣洁，但是却因着蓄意违犯神的律法而被剥夺了真正 

的人性，变成罪人。这表明人是神所造、拥有极高特权的受造物，虽然仍带有原始荣 

耀的蛛丝马迹，但却是一个已经丧失其与生倶来的特权、真自由、原始公义和圣洁的 

受造物。这意味着，人论要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人的受造性，而是 

要我们关注人的罪性。它强调神和人之间的伦理差距，这种差距源自人的堕落，是天 

使和人都无法跨越的；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寻求神的帮助的呼喊。基督论有部分就 

是回应此呼喊。它使我们认识神为了跨越这个鸿沟、除去这个差距而在基督里所作 

的客观工作。它向我们表明，神来到人间，在基督里满足了律法的要求，除去了神和 

人之间的障碍，并且使人恢复与神之间蒙福的交通。人论使我们的焦点集中在神充 

满恩典的预备上，这是神为了与人订立的友谊之约所作的预备，这个约提供了人与 

神之间蒙福的交通；但这个约只有在基督里、借着基督才能生效。因此，基督论——  

即 “基督是约的中保”这个教义—— 必然会紧跟在人论之后。在旧约圣经里以人的 

救赎者预表和预言的基督，在时候满足时降生，要住在人的中间，实现永恒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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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历史上的基督论

二 、宗 教 改 革 之 前 的 基 督 论

1 .迦克墩会议之前

早期的基督教文献特别凸显基督既是神、又是人的身分，祂既是人子，也是神子。 

基督无罪的特性借此得到了维护，祂也被视为敬拜的适当对象。很自然地，基督既是 

神又是人的身分所引发的问题，以及这个概念所牵涉到的诸多难题，早期基督徒思 

想并没有充分感受到；只有在争论出现时，基督徒才逐渐认识到这一点。犹太教非常 

强调独一神论（monotheism)，早期具有犹太血统的基督徒深受犹太人影响，是再自 

然不过的事情了。伊便尼派（或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感觉到，为了维护独一神论，不 

得不否认基督的神性。他们仅仅将基督视为人，即约瑟和马利亚的儿子，基督是在受 

洗之时，因圣灵降在祂身上而取得弥赛亚的资格。早期教会中还有一些人，乃是沿着 

类似的脉络来建构基督论。拒绝约翰著作的非道派（A lo g i)，因 为 将 约 翰 的 “逻各 

斯” （L ogos; 即 “道”）的教义视为与新约圣经其他的书卷相冲突，在耶稣身上也 

仅仅看到一个人，尽管耶稣是透过神迹由童贞女所生。他们也教导，耶稣在受洗之时， 

基督降临到祂身上，赋予祂超自然的能九动力神格唯一论者 （ Dynamic Monarchdans) 

基本上也采取这种立场。它的主要代表，撒摩撒他的保罗 （ Paul of Sam osata)，在耶 

稣和逻各斯之间作出区分。他将前者视为人，与其他人无异，由马利亚所生，而后者 

是不具位格的神圣理性，在一个显著的意义上，逻各斯从耶稣受洗开始，就住在祂里 

面，使祂有资格胜任伟大的工作。由于一些人如此否认基督的神性，早期护教家们的 

部分工作就是为基督的神性辩护。

如果有一些人是为了维护基督的人性而牺牲了基督的神性，另外有一些人则是 

为了维护基督的神性而牺牲基督的人性。深受希腊二元论观念影响的诺斯底主义， 

认为物质天生是邪恶的，将之描绘为与灵完全对立的；并透过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 

将属地的事物视为宇宙伟大救赎进程的寓意描述。他们拒绝道成肉身的观念，即神 

以可见的形式显现，因为这牵涉到灵与物质直接的接触。哈纳克说，他们当中的大多 

数人，将基督视为与父同质的灵。根据一些人的观点，在耶稣受洗之时，基督降在耶 

稣这个人的身上，但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基督已经离去;而根据另一些人的观点， 

基督穿上的仅仅是一种幻影式的身体。形态神格唯一论者也否认基督的人性，部分 

是出于维护基督的神性，部分是为了维护神的存有的单一性（unity)。他们在基督里 

只看到独一神的形态或显现，而不承认神里面有位格的区分。反对诺斯底主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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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亚历山太的教父们捍卫基督的神性，但是他们的辩护并没有完全脱离一种谬误， 

也就是使基督从属于父。特土良、尤其是俄利根，甚至教导一种从属论，毫不犹豫地 

说基督在本质上从属于父。这成为亚流主义（Arianism) 的垫脚石，亚流主义区分基 

督与作为神的理性之逻各斯，并且将基督描述为时间之前的、超人的受造物，是第一 

个受造物，不是神，却超乎人。亚他那修与亚流论战，强烈捍卫一个立场，即圣子与 

父同本体，也与父同质。亚他那修的立场被主后3 2 1 年的尼西亚会议采纳为官方立 

场。半亚流主义提出一种“中庸之道” （vfcimedfci) ,宣称子和父具有类似的本质。

“圣子的神性”这个教义正式确立后，自然会引发一个问题，即基督的神性和 

人性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亚波里拿留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他接受希腊哲学三元 

论的概念 （ Trichotomic conception) ,即人是由灵、魂、体所组成的；他采纳了一个立 

场，即认为逻各斯代替了人里面的灵（iivd^xa〔p n eu n ia〕)，将灵视为罪的中枢。他的 

主要目的是确保基督位格的单一性，却不至于牺牲基督真实的神性，也捍卫基督的 

无罪性。但是，他这样做却是以牺牲救主完整的人性为代价的，因此，他的立场在381 

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 （ Council o f Constantinople) 中被明确定罪。亚波里拿留所争 

辩的事之一是基督位格的单一性。在安提阿学派所釆用的立场上，很快就显示出这 

个 教 义正陷入危险的处境，他们夸大基督二性的区分。摩普绥提亚的狄奧多若 

(Theodore o f M opsuestia) 和 涅 斯 多 留 （N estorius) 强调基督完整的人性，并认为 

住在基督里面的逻各斯仅仅是一种道德性的内住，是信徒也可以分享的，尽管在程 

度上有所不同。他们在基督里看到的是一个与神肩并肩、与神结盟、分享神的计划的

人，而不是在单一位格生命中与神原为------- 位由两个位格构成的中保。与他们的

立场相反，亚历山太的区利罗 （ C yril of Alexandria) 强调基督位格的单一性，他的对 

手们认为他否认了基督的二性。尽管他们很可能误解了亚历山太的区利罗，但是欧 

迪 奇 （Eutychus) 和他的追随者无疑是诉诸于区利罗的观点，采取一种立场，认为基 

督的人性被祂的神性所吸收，或者神性和人性融合为一种单一的本性，这是一种否 

认基督二性的立场。4 5 1年的迦克敏会议 （ Council o f Chalcedon) 定罪以上的观点， 

维护基督位格的单一性，也维护基督的神性和人性。

2 . 迦 克 墩 会 议 之 后

有一段时间，基督一性 论 者 （Monophysites) 和基督一志论者（M onothelites) 

延续了欧迪奇主义者（Eutychian) 的谬误，但是教会最终胜过了欧迪奇主义。拜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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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李安迪 （ Leontius of B y zan tiu m )消除了进一步的危险，为了避免将基督的人性 

视为不具位格的，他指出，基督的人性并非不具位格的（impersonal)，而是在位格之 

内 （in-personal )，基督人性的位格实存是在神子的位格里。大马士革的约翰 （ John o f 

D a m a sc u s )将东方教会的基督论发展到顶峰，他补充了一种观念：基督里的神性和 

人 性 相 互 寓 居 （circum incession ),将神的属性传通到人性中，以至于人性被神化， 

而我们也可以说，神在肉身中受苦。大马士革的约翰表现出一种倾向，就是将人性缩 

减到仅仅是逻各斯的一个器官或工具的地位，然而他承认，神性和人性是同时运作 

的，同一个位格在神性和人性中产生意志和行动，尽管人的意志总是从属于神的旨

J 导、〇

在 西 方 教 会 中 ，乌 奇 拉 （U rgella) 的 主 教 费 利 克 斯 （F e lix ) 提倡嗣子说  

( adoptionism)。就基督的神性（也就是逻各斯）来说，他将基督视为自然意义上的 

神的独生子；但是，就基督的人性这方面，他认为祂仅仅是被收养的神的儿子。他强 

调，从基督成胎开始，人子就被接纳到神子位格的统一性里；他企图借此来保存基督 

位格的单一性。如此，就 有 了 “自然的儿子身分 ” （ natural scmship) 和 “收养的儿 

子身分 ” （ adoptive sonship) 的区分，而后者并非始于基督的自然出生，而是在基督 

受洗之时开始，并且在基督复活时完满实现。这是一种属灵的出生，基督借此被收养 

为神的儿子。教会看到这个观点会再次威胁到基督位格的单一性，因 此 在 主 后 794 

年的法兰克福会议 （ Synod of Frankfort) 中定罪它。

关于基督位格的教义，中世纪并没有什么作出什么贡献。由于各种不同的影响， 

例如对效法基督与各种代赎论的强调，以及弥撒教义的发展，都使当时的教会强力 

地保留了对基督完整人性的理解。麦敬道说： “当时有一种观念认为，基督的神性发 

挥 无 限 的 效 力 （ infinite co-efficient)，将人的行动和情感提升到具有无限价值的地 

位。”然而，一些经院哲学家们在他们的基督论里提出了幻影说的观点 （ docetic 

v ie w )。伦巴德的彼得毫不犹豫地说，就基督的人性来说，祂什么都不是。但是当时 

的教会谴责这种虚无主义（N ihilism)。阿奎那强调一些新观点。按照他的说法，逻各 

斯 （道 ）的位格在成为肉身时变成一种复合体（com posite;编按：指神性与人性结 

合，但不互相融合或混合，仍保留其本质），它 与 人 性 （manhood) 联 合 的 结 果 “阻 

碍了”人性产生独立的人格。因着和逻各斯的联合，基督的人性获得一种双重的恩 

典 ：（A ) 联合的 恩 典 （ gratia unionis)，授予人性特殊的尊荣，甚至使基督的人性成 

为敬拜的对象，（B) 长存的恩典（G ratiah aM tu afe)，维持基督的人性与神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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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基督的人类知识是双重的，也就是注人的知识和后天习得的知识。基督里面存在 

两个意志，但是终极的因果关系属于神性意志，人性意志永远要从属于神性意志。

三 、宗 教 改 革 之 后 的 基 督 论  

1B 十九世纪以前

宗教改革并没有为基督位格的教导带来任何大的改变。罗马教会和宗教改革的 

教会都赞同迦克墩会议所制订的基督论。两者之间重要的、根深柢固的差异是在其 

他地方。路德宗的基督论有一个特征，尤其值得注意。路 德 所 教 导 的 “基督的身体实 

际临在圣餐中”，产生出路德宗极具特色的“属性相通”（communfcatioicKomatum) 

的观点，其 大 意 是 “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彼此渗透（互 渗 互 存 〔perichoresis〕），基督 

的人性分享基督神性的一切属性”。1 路德宗认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 

的属性，在道成肉身时，传通到基督的人性之中。这自然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将 

这种观点与耶稣在地上的生活相协调？这个问题在路德宗神学家之间引发了不同的 

观点。一些人认为，基督将祂在成为肉身时所领受的神的属性搁置在一边，或仅仅偶 

尔使用；而其他一些人则说，基督在祂地上的整个一生里，一直都拥有神的属性，却 

隐藏它们，或仅仅在私底下使用。一些路德宗神学家现在似乎倾向于丢弃这项教义。

改革宗神学家在路德宗的这个教义里，看到一种欧迪奇主义或是基督神性和人 

性的融合。改革宗神学也教导属性相通，却以不同的方式来构思。他们相信，基督在 

成为肉身之后，神性中的属性和人性中的属性都可以被归属到基督独一的位格里。 

基督的位格可以说是无所不知的，但祂的知识同时是有限的；基督可以被视为无所 

不在的，但是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里，只局限在单一的地点。因此，我 们 在 《第二瑞士 

信条》（The Second Helvetic C o n fe ssio n )里读到： “因此，我们承认：在同一位耶穌、 

我们的主里面有两种本性—— 神性和人性；我们说：这两种本性的结合或联合，并未 

导致二性彼此吞并、混淆、或彼此搀杂，而是结合或联合于一个位格之中（神性和人 

性的属性都是稳妥的、永远保留下来），因此我们确实是敬拜一位基督，我们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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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



基督的位格

第 ] 章♦ 历史上的基督论

而不是两位。…… 因此我不会如此思想或教导，在基督里的神性确实会受苦，或根据 

基督的人性，祂仍然在世上，存在于每一个地方。”2

Z 十九世纪

大约在十九世纪初，有关基督位格的研究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在这以前，基督论 

的研究普遍是以神论为出发点，得出的结果也是以神为中心的；但是到了十八世纪 

后半叶，人们越来越相信，从越接近耶稣在世时的历史开始研究，越能得出更好的结 

果 ，也就是说，要去研究历史上的耶稣。因 此 引 进 了 所 谓 的 “第二基督论时期” 

(second Christological period)。新的观点是人论的观点，结果当然也是以人为中心 

的。历史证实，这些研究对教会的信仰造成极大的破坏。他 们 区 分 “历史的耶稣”和 

“神学的基督”，认为前者是福音书的作者们所描绘的人物，而后者则是神学家们 

丰富想像力的产品，其形象如今反映在教会的信经里。这种区分带来的影响是深远 

的、致命的。超自然的基督让位给一个属人的耶稣;神人二性的教义，让 位 给 一 个 “神 

圣的人 ” （ divine man ) 的教义。

施莱马赫开创了一种新的发展。他将基督视为一种全新的受造物，人性在基督 

里面被提升到理想的完秉境界。然而，我们很难说施莱马赫的基督高过人的水平。他 

认为基督位格的特殊性在于：祂拥有与神联合的一种完美的、完整的意识，也借着祂 

无罪的、完全的本性，达到了人类命运最完满的程度。神在基督里面的特殊临在，基 

督对神的独特意识，都显明其至高的尊荣。黑格尔对基督的看法是他泛神论思想体 

系的基本构成要件。对黑格尔而言，道成为肉身，意味着神在人性里化成人形，因此， 

道成肉身真实地表达出神与人的一体性。基督成为肉身似乎仅仅代表人类这个族类 

发展到了顶峰。尽管人们一般仅将耶稣视为人类的导师， “信心”却认出耶稣是神， 

并且借着祂来到世上，使神的超越性转变为内蕴性。我们在这里看到泛神论如何在 

基督论里将人和神视为等同。

我们也可以在“虚己论 ” （ Kenotic Theories) 中看到类似的观点，虚己论代表 

一种相当杰出的尝试，想要改善对基督位格教义的解释。Kivooai(； ( fcendsis) 这个语 

词源自腓立比书二章7 节，这节经文教导：基 督 “虚 （6<ivaKjev〔efcendsen〕）己 〔 

参 ：《新译本》、《中文标准译本》 4倒空自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虚己论者认为，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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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指 逻 各 斯 （道 ）完全或部分地缩减自己（去 除 潜 能 〔depotentiate〕）到人的规 

模，真的变成（也 就 是 “改变成为”）一个人，然后在智慧和能力上逐渐增长，直到 

袖再次成为神。这个理论有着各种不同的形式，其中最绝对的是葛斯（G e s s )的理论， 

曾有一段时间相当受人欢迎。他的理论致力于维护基督人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并 

致力于凸显基督降卑的伟大，因为祂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然而，它也含有 

一种泛神论的观念，抹杀了神和人之间的分界线。多 尔 纳 是 “中间学派 ” （ the 

Mediating s c h o o l )最杰出的代表，他强烈反对这种观点，用一种渐进式的道成肉身 

理论来取代。他在基督的人性里看到一种全新的人性，这种人性对神有特殊的感知 

能力。逻各斯，也就是神里面自我赠予（se lf-b e sto w a l)的准贝!],使自己与这种人性 

联合 ；这种联合的程度取决于人性在每个阶段不断增加接受神性的能力，但是其程 

度直到复活之前一直没有到达最终的阶段。但这仅仅是古代浬斯多留派（N estorian) 

异端的一种新的、微妙的形式。它产生出一个具有两个位格的基督。

除了施莱马赫，没有人比立敕尔对当代神学的影响更加深远了。立敕尔的基督 

论的出发点，并非基督的位格，而是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工作决定其位格的尊贵性。 

基督仅仅是一个人，但由于祂所完成的工作、所作出的服事，我们正当地将神性 

(G o d h e a d )这个述语归于基督。立敕尔否认基督的先存、成为肉身、由童贞女所生 

的这些事实，因为这些与基督徒群体的信仰意识没有接触点。基督是神国度的创始 

人，从而使神的计划成为自己的计划，如今以某种方式，引导人进入基督徒群体，并 

活出一种完全由爱驱使的生命。他借着教导、树立典范、施加独特的影响，来救赎人， 

因此配被称为神。这实际上是重申撒摩撒他的保罗的教导。

基于当代泛神论式对于神的内蕴的观念，今天，人们通常使用一种彻底的自然 

主义方式来描述基督论。描述的方式可能变化多端，但基本观念一般都是相同的，那 

就是神和人在本质上的统一性。基督神人二性的教义在当代神学里已经消失，被泛 

神论将神和人等同的教义所取代。泛神论认为，在本质上，所有的人都是神，因为他 

们里面都有一种神性元素；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子，而他们与基督的区别，仅仅是程 

度上的。现代关于基督的教导，都是基于神和人之间的连续性。巴特和那些与他志同 

道合的人，就是为了反对这种教义而提高他们的嗓门。今天有一些圈子，具有重拾二 

性教义的迹象。米 克 勒 姆 （M icklem) 在 他 的 《什么是信心？》（ W hatIs t/ie F a 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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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中坦言，多年以来，他自信地断言， “基督的两性归在一个位格中”是必须丢弃 

的，但现在看来，这似乎是基于一种误解。3

进深研究问题

最初几个世纪里的基督论争议是以什么为背景？

罗瑟林和亚伯拉德重振了哪些古老的错误思想？

亚伯拉德门徒当中流行的“基督论虚无主义 ” （ Christological N ihilism ) 是什么？ 

伦巴德的彼得是如何看待基督的？

经院哲学家们是否强调新的观点？

我们可以在哪里可以发现路德宗基督论的官方立场？

我们该如何解释《协同书》明显不一致的陈述？

路德宗认为可以用神的属性来断言人性，对此有何异议？

对于腓立比书二章5〜 11节的解释，路德宗与改革宗有何不同？

改革宗与路德宗在基督论上有何不同？

近期的基督论和早期的基督论之间有何不同？

对 虚 己 论 （K enosis) 有哪些反对意见？

现代基督论中具有哪些令人难以接受的特征？

巴特和卜仁纳是怎样看待基督的？

参考书目

《协同书》与 《第二瑞士信条》。

Seeberg, History of Doctrine II, pp. 65, 109f., 154f., 229L, 321f., 323f., 374, 387. 

Hagenbach, History of Doctrine II, pp. 267-275; III, pp. 197-209, 343-353.

Thomasius, Dogmengeschichte II, pp. 380-385, 388-429.

Otten, Manual of the History of Dogmas II, pp. 171-195.

Heppe, Dogmatik des deutschen Protestantismus II, pp. 78-178.

Dorner, History of Protestant Theology, pp. 95f., 201f., 322f..

Bruce, The Humiliation of Christ, pp. 74-355.

Micklem, What Is the Faith?, p. 155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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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基 督 的 名 称 与 神 人 二 性

一 、基 督 的 名 称

在此，有五个名称尤其值得我们简短讨论。这些名称，部分是为了描述基督的特 

性，部分是为了描述基督的官方职任，部分则是为了描述基督来到世上所要做的工 

作。

1 .耶稣

耶稣这个名号是希伯来单词聊 jin’:（ YehdM ae)、 (7id^ a f) (书一 1 ;亚 三 1; 

编按：第二个字见民十三 16)，或 功 吹 （7^纽 ^)(被掳后期历史书中的惯用形式， 

例如拉二2 ) 的希腊文形式。救主的这个常见名称是从哪里派生出来的呢？答案非常 

含糊。一般接受的观点是：它 源 自 词 根 的 使 役 主 动 字 干 （hiph.)

(/i沉f a l 拯救，但 是 很 难 解 释 （Ye/idM a< )如何演变为巧0‘：（Y H a a〇。源自 

动词不定词（infinitive) 的 (h沉fa9 很可能是其动词的原型（参 ：民十三 8、 

1 6 ;申三十二 44 ) ,仅仅表达救赎的观念。y o d 是未完成式的记号，也许是为了表达 

救赎的确定性才加上去的。这可能最为切合马太福音一章2 1 节对此名称的解释。戈 

蒂尔夫 （ Gotthilf )认为它源自 1m: ( 耶和华）和 _  ( 纽 帮 助 ），参考：Kuyper， 

施 tD ogm .o 1 旧约圣经中两个预表耶稣的非常著名的人物，都叫这个名字。

Gotthilf, De C/iristo, I，pp. 56 f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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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基督

如果耶稣是弥赛亚个人的名字，那么基督就是弥赛亚的官方称谓了。它等同于 

旧约圣经中的11，_ ( ^ 1 6说1?1)(源自n m 〔m极(功〕，膏立），因 此 意 指 “受膏者”。旧 

约圣经时代的君王和祭司通常都是被膏立的（出二十九 7 ;利 四 3; 士 九 8 ;撒上九 

16,十 1;撒 下 十 九 10)。以色列君王被称为“耶和华的受膏者” （撒上二十四10)。 

圣经中只有一个单独的例证，记录先知被膏立（王 上 十 九 16),但诗篇一〇五 篇 15 

节和以赛亚书六十一章1 节可能也是指先知被膏立。膏抹这些任职之人所用的膏油 

是象征神的灵（赛六十一 1 ;亚 四 1〜 6 ) ,而 “膏立”这个行动是象征神的灵转移到 

被分别为圣之人的身上（撒 上 十 1、6、1 0 ,十 六 13、14)。膏立是一种有形的记号， 

是象征：（a) 委派这个职务；（b) 设立一种神圣关系，被膏立之人因此是被神圣仪式 

分别为圣的（撒上二十四 6,二十六9;撒下一 14); (c) 将圣灵传递给被膏立之人（撒 

上 十 六 13;另参：林后一 21〜 22)。旧约圣经提到主被膏立（诗 二 2 , 四十五7 ) ,新 

约圣经也有提及（徒 四 2 7 ,十 38)。诗 篇二篇 6 节和箴言八章2 3 节也提到这个词， 

但是今天的希伯来语学者断言，这 些 经 文 中 使 用 的 词 汇 是 意 指 “设立” 

而 非 “膏立”。但即使如此，这个词也是表明在膏立过程中所象征的最重要之事的 

实 际 （另参：赛十一 2 , 四 十 二 1)。基督在永恒里就被设立或膏立，承担祂的职分， 

但是在历史中，基督被膏立是发生在祂因圣灵成孕之时（路一 35)，以及在祂受圣灵 

之时，尤其是在受洗时（太 三 16;可一 1 0 ;路 三 22 ;约一 3 2 ,三 34)。受圣灵膏抹， 

使基督具有完成伟大任务的资格。 “基督”这个名称，最初是以一个带着定冠词的 

一般名词用在主身上的，但之后逐渐发展成为专有名词，使用的时候不再加定冠词。

3 .  人子

这个称谓在旧约圣经中出现在诗篇第八篇4 节；但以理书七章1 3节，也经常出 

现在以西结的预言中。它在次经中也可以找到，例 如 《以诺书》（Enoch) 四十六章 

和六十二章，《以斯德拉二书》（IIE sd m s) 十三章。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的用法，是 

根据但以理书的用法，如今这一点是获得普遍承认的，尽管它在但以理书中仅仅是 

一个描述的短语，还不是一个头衔。语词意义的转换，是后来才发生的，到 了 《以诺 

书》写成的时候，显然已经成为既成的事实。这是耶稣最常用的自我指称。基督用这 

个名号称呼祂自己，超过四十次，而其他人都避免使用这个名号。福音书中唯一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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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现在约翰福音十二章3 4节，然而，这里是间接引用耶稣的话；在新约圣经其佘 

的经文中，只有司提反和约翰使用过这个术语（徒 七 56 ;启一 13,十 四 14)。

魏司坚博士在他的《耶稣的自我启示》（T7ieSei/-Di5ciosureo/ Jesus) —书中， 

将这个名字出现的经文划分为四类：（A ) 清楚指出人子在末日降临的经文（例如， 

太十六 27〜 28;可 八 38,十三 26,等等，以及平行经文)。（B) 具体谈到耶稣的受苦、 

死亡、复 活 （偶尔）的经文（例如，太十七 22 ,二 十 18〜 19、2 8 ,十 二 4 0 ,等等，以 

及平行经文）。（C) 约翰福音的一些经文，这些经文都强调耶稣的先存性、超越普通 

人的属天层面（例如，一 51 ,三 13〜 14,六 27、53、6 2 ,八 28 ,等等）。（D) 在一小 

组经文里_，耶稣思想祂的人性（可 二 27〜 2 8 ;约 五 2 7 ,六 27、51、62)。我们很难断 

定耶稣为什么偏爱使用这个名号作为自我指称。先前一般将这个称谓视为一种隐秘 

的头衔，耶稣使用这个名称，是为了隐藏祂的弥赛亚身分，而非彰显祂的弥赛亚身分。 

当我们更多地关注福音书中的末世论元素，以 及 “人子”这个称谓在犹太人天启文 

学中的用法时，就丢弃这种解释了。达 尔 曼 （Dalm aii) 使人子的观念再次流行起来， 

并再次将这个头衔视为“一种刻意的隐瞒，要将弥赛亚的特征隐藏在这个头衔下， 

以确认承受此头衔之人的人性。” 2 所谓支持这一点的证据，出现在马太福音十六章 

1 3节 ；约翰福音十二章3 4节。但这些证据是值得怀疑的；第二处经文甚至显明当时 

的百姓明白这个名称是指弥赛亚。魏司坚博士认为，耶稣偏爱这个称谓，可能是因为 

它与犹太人对弥赛亚职分各种可能的曲解最连不上关系。耶稣称自己为人子，借此 

将祂自己以天国为中心的精神赋予弥赛亚的职分。耶稣将祂的位格和工作抬到此高 

度，很可能与祂早期的追随者不大愿意用所有头衔中这个最神圣的头衔来称呼祂有 

关。3

4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这个称谓在旧约圣经中有很多不同的用法：（A ) 以 色 列 百 姓 （出 

四 22;耶三十一 9;何十一 1); (B) 以色列的官长，尤其是指大卫家中承受应许的王 

(撒 下 七 14;诗八十九 27); (C) 天 使 （伯一 6 ,二 1，三 十 八 7 ;诗 二 十 九 1，八十 

九 6); (D) —般的敬虔之人（创 六 2 ; 诗七十三 15;箴 十 四 26)。在以色列人当中， 

这个称谓逐渐具有神权统治的重要意义。在新约圣经中，我们发现基督取用这个称

Dalman, Words of Jesus, p. 25 3 〇

Vos， TTie SeZ/-Disc[osure 〇/ Jesus, pp. 2 5 I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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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其他人也用这个名号称呼祂。这个称谓被应用在耶稣身上，有四种不同的含义， 

这些含义在圣经中并非总是有明显的区分，而是有时候会结合起来使用。这个称谓 

应用在基督身上，有以下的意义：

A .  在职分或弥赛亚头衔的意义上，用来描述基督的职分，而非基督的本性。弥 

赛亚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因为祂是神的后嗣，是神的代表。当鬼魔将这个名号应用 

在耶稣身上时，他们明显知道， “神的儿子”是指弥赛亚。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36 

节 ；马可福音十三章 3 2 节，它似乎也有这种含义；甚至在耶稣受洗和登山变像时， 

有声音发出这个称谓（太 三 17,十 七 5 ;可一 11,九 7 ;路 三 22 ,九 35)，也可以这 

样解释，但是很有可能有更深的含义。在好几处经文中，弥赛亚的含义和三位一体的 

含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可 参 考 下 文 （B) 部分。

B .  在三位一体的意义上。这个称谓有时用来表明基督的神性本质。因此，它是 

说明先存的儿子身分，这绝对超越基督在人世间的生活，和祂作为弥赛亚的正式召 

命。我们可以在以下经文中发现这种用法的例证：马太福音十一章 2 7 节，十四章 28 

〜 3 3 节，十 六 章 1 6 节与其平行经文，二十一章 33〜 4 6 节与其平行经文，二十二章 

41〜 4 6 节，二十六章 6 3 节与其平行经文。其中一些例子或多或少地谈到弥赛亚儿子 

分分的观念。在约翰福音的几处经文里，我们也发现到本体的儿子身分与弥赛亚的 

儿子身分是交织在一起的，在这些经文中，耶稣清楚地暗示祂是神的儿子，尽管祂并 

没有使用这个名称（例如，六 6 9 ,八 16、18、2 3 ,十 15、3 0 ,十四 2 0 ,等等）。使徒书 

信经常将基督指称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神的儿子（罗一 3 , 八 3 ; 加 四 4 ; 来一 1 , 还 

有许多其他的经文）。现代自由派神学经常否认基督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儿子身分。

C .  在 先 天 的 （nativistic) 意义上。由于牠的超自然出生，基督也被称为神的儿 

子。在路加福音一处众所周知的经文（也就是路一 3 5 ) ,这个称谓也如此应用在基督 

身上。这节经文把基督的人性起源归因于基督与神直接的、超自然的父子关系。在马 

太福音 一 章 18〜 2 4 节 ；约翰福音一章 1 3 节，魏司坚博士也认为有这个名称的这个 

含义的蛛丝马迹。很自然，现代自由派神学也否认这个名称的含义，因为他们不相信 

基督是由童贞女所生，也不相信对基督的超自然看法。

D .  在伦理一宗教意义上。在新约圣经里，用 “神的众子”或 “神的儿女”的称 

谓称呼信徒，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在马太福音十七章24〜 2 7 节，我们可能可以找到 

一个范例，是从伦理一宗教意义将“神的儿子”这个称号应用在耶稣身上的。这取决 

于一个问题：这里是否也将彼得形容为免付“圣殿税”？现代自由派神学尤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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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意 义 上 将 “神的儿子”之名归于耶稣。它认为，耶稣的儿子身分仅仅是伦理一宗 

教意义上的儿子身分，这种身分的地位确实略有提高，但是与祂的门徒的儿子身分 

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5. i  ( Kupioc; C kyrios D )

《七十士译本》将 “主” （L ord) 这个称号应用在神身上：（A ) 等同于耶和华；

( B ) 作 为 ”拘 主 ）的翻译；（C ) 作为一种人间尊称的翻译，被应用在神身 

上 （主 要 是 书 三 1 1 ;诗九十七5)。在新约圣经中，我们发现基督的这 

个称谓具有类似的三重应用：（A ) 作为一种礼貌性的、尊敬的称呼（太 八 之 二 十 3 3 ); 

( B ) 用来表达拥有权和权威，但并未暗示基督的神性特征或权威（太二十一 3 ,二十 

四 4 2 ) ; ( C ) 带 着 “权威”的最显著内涵，表达尊贵的特性，实 际 上 相 当 于 “神”这 

个 名 称 （可 十 二 36〜 37;路 二 11，三 4 ;徒 二 36;林 前 十 二 3 ;腓 二 11)。在一些例 

子中，很难判断这个头衔的准确内涵。毫无疑问，基督高升以后， “主”这个称谓通 

常是以最尊贵的意义应用在基督身上。但是，甚至在基督复活之前，也有这种用法的 

一些例子，它们很明显已经以这个称号作为相当于“神”的 用 法 （例如：太 七 22; 

路 五 8 ;约 二 十 2 8)。关于这个应用在耶稣身上的头衔的起源和发展，学者们有很多 

不同的看法。尽管有相反的看法，我们仍然没有理由质疑这个应用在耶稣身上的称 

谓的用法，是源自旧约圣经。这个概念的历史中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元素，那就是具有 

权威的拥有权 （ authoritative ownership)。保罗书信暗示出一种附带的观念：这是一 

种基于先前取得之权利 （ antecedently acquired rights) 的权柄和拥有权。关于这种元 

素是否已经出现在福音书中，是值得怀疑的。

二 、基 督 的 二 性

从最早的时期，尤其是自迦克墩会议以来，大公教会就宣认基督神人二性的教 

义。基督的神性和人性联合于一个位格中所带来的难题，并没有在迦克墩会议中真 

正解决，它仅仅是排除一些可以被清楚视为谬误的解决方案。教会接受两性一位格 

的教义，并非因为已经完全明白这项奥秘，而是因为在这个教义里清楚看到神的圣 

言启示出来的一项奧秘。从那时起，教会就将其视为远超乎人能够理解的一个信仰 

条款。理性主义者对这项教义的攻击从来不曾缺乏，但是教会仍然坚定地宣告这项 

真理，尽管理性主义者不断宣称这项教义是违背理性的。在这个信仰告白上，罗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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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和更正教是肩并肩一同站立的。但是，从十八世纪后半以来，这项教义被人传为 

笑柄，不断受到攻击。之后，理性时代开始了，基于圣经的权威接受圣经里明显与人 

的理性相悖的内容，就被宣告为自贬人的身价。凡是没有给这位新的仲裁者留下好 

印象的，就被宣告为错误的。个别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如今都想试试身手，想要解决基 

督带来的问题，以便为教会提供用以替代基督神人二性的教义。他们以耶稣这个人 

为出发点，在历经一个世纪煞费苦心的研究之后，断定耶稣仅仅是一个人，只不过在 

祂里面有一种神性元素。他们无法达到一种髙度，承认祂是他们的主、他们的神。施 

莱马赫将耶稣说成一个具有至高神意识的人；立敕尔说耶稣是一个与神有同等价值 

的人；温 特 （W endt) 说耶稣是一个处在与神持续的、内在的、爱的相交之中的人； 

贝 习 勒 （B eysch lag) 说耶稣是一个被神充满的人；桑 迪 （Sanday) 说耶稣是一个潜 

意识被神性涌人的人；但基督现在是、也永远仅仅是一个人。今天，哈纳克所代表的 

自由派，韦 斯 （W eiss) 和 史怀哲（Schweitzer) 所代表的末世论学派 （ eschatological 

school) ,还有更近一点的，布 塞 特 （Bousset) 和 雷 克 （ Kirsopp L a k e) 所领导的比较 

宗 教 （ comparative religion) 学派，都赞同剥夺基督真实的神性，将祂缩减到人的层 

面。对第一个学派来说，我们的主仅仅是一位伟大的伦理教师；对第二个学派来说， 

祂仅仅是具有天启色彩的先见；对第三个学派来说，祂仅仅是带领人朝向某种至高命 

运之举世无双的领导者。他们将教会的基督视为希腊文化或犹太主义—— 或二者结 

合—— 捏造的人物。然而，今天，上个世纪的知识论全部遭到质疑，人们严肃地质疑， 

人类的理性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解释终极真理。人们开始重新强调启示。像巴特、卜仁 

纳、艾 德 文 •路 易 斯 （ Edwin L e w is) 和米克勒姆，这些极具影响力的神学家，都毫 

不犹豫地再次宣称自己相信神人二性的教义。维护这项教义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 

是由迦克墩会议所制订的，也被包含在我们的信仰告白标准 （ Confessional Standards) 

之中。4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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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基督神性的经文证据

由于基督的神性广泛受到否认，彻底精通基督神性在圣经中的证据，是极其重 

要的。圣经中的证据如此丰富，以至于任何一个接受圣经是神无误话语的人，都不可 

能对这一点抱有任何怀疑。经文证据的一般分类，就如源自神的称号、神的属性、神

《比利时信条》，1 9条；《海德堡要理问答》，第 15-18问；《多特法典》II.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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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赋予基督神性尊荣的证据，我们可以参考〈三位一体〉那一章。由于考虑到 

历史鉴别学最近的趋势，这里的排列会稍有不同。

A .  在旧约圣经里。一些人表现出一种倾向，想要否认旧约圣经包含了一位神性 

弥赛亚的预言，但是考虑到以下经文，这种否认就是相当站不住脚的：诗篇二篇 6〜  

1 2节 （来一 5 ) ,四十五篇6〜 7 节 （来一 8〜 9)，一一〇篇 1 节 （来一 1 3 ) ;以赛亚 

书 九 章 6 节 ；耶利米书二十三章6 节 ；但以理书七章1 3节 ；弥迦书五章 2 节 ；撒迦 

利亚书十三章7 节；玛拉基书三章1 节。最近许多研究历史的学者强烈坚持，一种超 

乎常人的弥赛亚观，是基督教之前的犹太教固有的。一些人甚至在这当中找到对新 

约圣经一部分超自然基督论的解释。

B .  在约翰和保罗的著作里。我们发现，要否认约翰和保罗关于基督神性的教 

导，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在约翰著作中找到对基督位格最崇髙的看法，它出现 

在以下的经文中：约翰福音一章1〜 3、14、1 8节，二 章 24〜 2 5 节，三 章 16〜 18、35 

〜 3 6 节，四 章 14〜 1 5节，五 章 18、20〜 22、25〜 2 7 节，十 一 章 41〜 4 4 节，二十章 

2 8节 ；约翰一书一章3 节，二 章 2 3 节，四 章 14、1 5节，五 章 5、10〜 13、2 0 节。我们 

在保罗书信和希伯来书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观点（罗一 7 ,九 5;林前一 1〜 3 ,二 8; 

林 后 五 10;加 二 20 ,四 4;腓 二 6;西 二 9;提 前 三 16;来一 1〜 3、5、8 ,四 14 ,五 8, 

等等）。鉴别学者们企图通过各种不同方式，来逃避这些经卷中清楚教导的这个教 

义，例如，否认约翰福音中的历史事实，否认诸多保罗书信的真实性；将约翰、保罗 

和希伯来书的描述视为毫无根据的解释；将约翰福音和希伯来书视为深受斐罗的逻 

各斯教义 （ Philonic Logos doctrine) 影响；保罗书信也被视为受到同样的影响，或者 

是受基督教以前之犹太人观点的影响；或者认为保罗对基督观点不及约翰福音里的 

观点崇高，将基督视为先存的、属天的人。

C .  在对观福音里。一些人主张：只有对观福音为我们提供了基督的真实面貌。 

有人说，对观福音所勾勒的是人性的耶稣、历史上真正的耶稣，与第四部福音书被理 

想化的图像形成强烈的对比。但是非常明显地，对观福音中的基督正如约翰福音中 

的基督，都是完完全全的神。基督自始至终都显出祂是一位超自然的人，既是人子又 

是神子。祂的品格和工作证实了祂的宣告（请特别注意以下经文：太 五 17 ,九 6 ,十 

一 1〜 6、2 7 ,十 四 33 ,十 六 16〜 1 7,二十八 18,二十五3 1起 ；可 八 38 ,还有许多类 

似的、平行的经文）。华腓德博士在《荣耀之主 》 （ The Lord o/ G io ry) —书中，对这 

一点的论述深具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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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在耶稣的自我意识里。最近几年有一种趋势，是回头研究耶稣的自我意识， 

并否认耶稣意识到自己是弥赛亚或神的儿子。很自然地，除非借着福音书中所记载 

的耶稣的言论，我 们 不 可 能 获 得 关 于 “耶稣的意识”的任何知识；想要否认福音书 

正确地传达了耶稣的思想，也永远是可能的。但是对那些接受福音见证的人来说，毫 

无疑问，耶稣的确意识到祂就是神的儿子。以下经文都为此作见证：马太福音十一章 

2 7 节 （路 十 22 ) ,二十一章 37、3 8 节 （可 十 二 6 ;路 二 十 13 ) ,二十二章41〜 4 6 节 

(可 十 三 35〜 3 7 ;路 二 十 41〜 44)，二十四章3 6 节 （可十三 32),二十八章 1 9节。 

这些经文有一部分证明耶稣具有弥赛亚意识；另一些证实耶稣意识到祂是最崇高意 

义上的神的儿子。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若干经文中，耶稣将三一神的第一个位 

格 说 成 是 “我父” （太 七 2 1 ,十 32〜 3 3 ,十一 2 7 ,十二 5 0 ,十 五 13 ,十 六 17 ,十八 

10、19、3 5 ,二十 2 3 ,二十五 3 4 ,二十六 29、5 3 ;路二 4 9 ,二十二 2 9 ,二十四 49)。 

约翰福音的一些经文，甚至更加明显地证明，耶稣意识到祂就是神的儿子（例如，约 

三 13 ,五 17〜 18、19〜 2 7 ,六 37〜 40、5 7 ,八 34〜 3 6 ,十 17、18、30、35、3 6 ,还有 

其他经文）。

2 .基督真实人性的经文证据

曾经有一段时期，人们否认基督人性的真实性（诺斯底主义）和本性的完整性 

integrity) (幻影说，亚波里拿留主义），但是目前没有人严肃地质疑耶稣 

基督真实的人性。事实上，目前存在一种对基督真实人性的过分强调，一种日益增长 

的 人 本 主 义 （humanitarianism)。许多人仍然将神性归给基督，但那只是基督完美人 

性的神圣性。这种当代的趋势，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单方面强调基督神性的 

一种抗议。当人过分尊崇基督的神性，有时候就会忘记祂的人性。承认耶稣人性的发 

展和限制，对维护牠人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不应当过分强调耶 

稣神性的光辉，到遮蔽祂真实人性的程度。耶稣称自己为人，其他人也这样称呼祂（约 

八 40 ;徒 二 22 ;罗 五 15;林前十五 21)。 “人子”是耶稣最常用的自称，无论这个名 

称有什么含义，它必定也表明耶稣具有真实的人性。此外，圣经说主成为肉身，或主 

在 肉 身 中 显 现 （约一 14 ;提 前 三 16;约 壹 四 2)。在这些经文中， “肉身”这个语词 

是指耶稣的人性。圣经清楚表明，耶稣拥有人性的基本要素，也就是说，实质的身体 

和具有理性的灵魂（太 二十六 26、28、3 8 ; 路二十三 46 ,二 十 四 3 9 ; 约十一 3 3 ; 来 

二 14)。也有一些经文说明耶稣受制于人性发展的一般法则，受制于人的一切缺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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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 苦 （路 二 40、52 ;来 二 10、18,五 8)。圣经详细说明，耶稣确实拥有人类生活中的 

正常 经 历 （太 四 2 ,八 24 ,九 36 ;可 三 5 ;路二十二 4 4 ;约 四 6 ,十一 3 5 ,十 二 27, 

十 九 28、30 ;来 五 7)。

3 .  基督人性无罪的经文证据

我们不仅将天然的正直归给基督，也将道德上的正直或道德上的完全—— 也就 

是无罪性—— 归给基督。这不仅意味着基督能够避免犯罪 （ potuft non p e c ca re)，也 

确实避免了犯罪，而且意味着基督不可能犯罪（n o n p o tu ftp e cca re)，这是因为基督 

的神性和人性之间具有本质的关联。马 蒂 诺 （M artinean)、珥 文 （Irv in g)、孟肯 

(M enken)、霍 斯 腾 （Holsten) 和弗雷德尔都否认基督的无罪性，但圣经在以下的 

经文中清楚地证实基督是无罪的：路加福音一章3 5节；约翰福音八章4 6 节，十四章 

3 0 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2 1 节；希伯来书四章 1 5节，九 章 1 4 节 ；彼得前书二章 22 

节 ；约翰一书三章5 节。尽管基督在法律层面上替我们成为罪，然而在道德层面上， 

祂完全不受制于遗传上的败坏和实际的罪行。祂从来没有承认自己犯过道德上的错 

误，也也没有和门徒一同祷告说： “赦免我们的罪。”祂也有能力挑战祂的仇敌，要 

他们证明祂是有罪的。圣经甚至描述祂实现了理想的人（来 二 8〜 9 ; 林 前 十 五 45; 

林 后 三 18;腓 三 21)。此外，耶 稣 取 用 “人子”这个名称，似乎是暗示祂符合人性的 

完美典范。

4 .  基督二性的必须性

从以上的讨论看来，目前有许多人并不承认有必要釆纳基督的神人二性。对他 

们而言，耶稣不过是一个人；然而，与此同时，他们感到不得不将神的价值归给耶稣， 

或者因着神在祂里面的临在，或圣灵在祂里面的内住，宣称祂是神。基督二性的必须 

性，源自圣经代赎论的本质。

A . 基督人性（manhood) 的必须性。因为人犯了罪，因此刑罚必须由人来担当。 

此外，偿还刑罚，涉及身体和灵魂的受苦，以至于只有人才能担当此刑罚（约十二 

27;徒 三 18;来 二 14,九 22)。因此基督必须穿上人性，不仅包括人的一切本质属性， 

也包括人堕落之后易于陷入的所有软弱，祂也应当降到人所落人的败坏之极深处（来 

二 17、18)。与此同时，基督必须是无罪的人，因为如果一个人本身就是罪人，已经 

丧失自己的生命，肯定就无法替他人赎罪（来 七 2 6 1 只有这样一个真正的人类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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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苦难具有经历上的认知，并胜过一切的试探，祂才能带着怜悯，进入人一切的 

经验、试炼、试 探 中 （来 二 17、1 8 ,四 15〜 五 2)，为所有跟从祂的人成为人类的完 

美 典范（太十一 29 ;可 十 39;约 十 三 13〜 15;腓 二 5〜 8 ;来十二 2〜 4 ;彼前二 21)。

B . 基 督 神 性 （Godhead) 的必须性。在神的救恩计划里，中保也绝对必须是神 

自己。这是必要的，好 叫 （1 ) 祂可以带来具有无限价值的祭物，并完全顺服神的律 

法 ；（2 ) 祂可以救赎性地担当神的震怒，将其他人从律法的咒诅下拯救出来；（3 ) 祂 

可以将自己所完成的工作的果实，施行在一切凭信心接受袖的人身上。人千疮百孔 

的生命，既无法偿还罪的刑罚，也无法完全顺服神。若是没有神的救赎之恩，人就必 

须担当神的震怒，而且是永远担当，但是人无法为了开一条出路而担当神的震怒（诗 

四十九 7〜 10, 一三〇 3)。

进深研究问题

在旧约圣经中，哪 些 人 叫 做 “耶稣”这个名字，他们在哪些方面预表救主？

在旧约圣经里曾经单独使用“弥赛亚”这个头衔而不带所有格或代名词后缀吗？ 

达尔曼如何解释这个头衔在犹太天启文学中的含义？

“耶和华的受膏者”、 “祂的受膏者”、 “我的受膏者”这几个词，在旧约圣经中是 

否总是具有相同的含义？

信徒有分于基督的受膏，这个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有 人 将 “人子”这个称谓缩减到亚兰文可能的字源，仅 仅 指 “人”；你怎样看待这个 

观念？

韦斯和史怀哲认为，耶稣仅仅在未来主义（futuristic) 的 意 义 上 使 用 “人子”这个称 

号 ；这观念如何？

彼得在凯撒利亚腓立比作出他的认信之前，耶稣有没有使用“人子” 一词？

自由派将耶稣视为宗教和伦理意义上的“神的儿子”；他们如何让他们在观念符合 

圣经的资料？

一 般 认 为 “主”这一称号之起源为何？

布塞特和其他自由派学者提出怎样的理论？

对 “二性”教义提出的异议，我们该如何解释？

它是不是一项必要的教义，还是有其他理论可以取而代之？

系统神学

第 三 部 分 基 督 论 ：祂的位格和工作

584



基督的位格

第 2 章♦ 基督的名称与神人二性

对以下几种理论有哪些反对意见：嗣子论、虚己说、逐渐道成肉身的观念、立敕尔派 

的观点、桑迪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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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基 督 的 单 一 位 格

主 后 45 1年开了迦克墩会议，并制订出教会关于基督位格的信仰 ,宣告基督“具 

有二性，不可相混、不可改变、不可分开、不可切割；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 

各性的属性反而得以保存，且同存于一个位格、 一 个实存之内，并非分离或分割为两 

个位格”。这个公式化表述主要是消极的，仅仅是为了捍卫真理，抵挡各种异端的观 

点。它清楚地声明早期教会关于基督位格的认信，但并没有尝试解释这项奥秘，此奥 

秘是无法找到自然解释的。历史上最伟大、核心性的神迹，在其宏伟壮丽之中，体现 

出超凡的吊诡，用巴特的话来说：神和人联合于一个位格 （ God and man in one 

person)。圣经只简单告诉我们耶稣是什么，并没有尝试解释祂是如何成为祂今天这 

个样子的。这里所阐明的伟大真理是：神的永恒之子穿上我们的人性，而非像卜仁纳 

提醒我们的那样，他认为是耶稣这个人获得了神性。迦克墩会议的裁决证实了一个 

从神到人的动向，而不是反过來从那之后经过了几个世纪，但是除了一些解释之外， 

教会其实从来没有超越迦克墩信条。教会一直将道成肉身视为一项无法解释的奥 

秘，它也将永远会是这样，因为它是神迹中的神迹。经过一段时间，有些人尝试用心 

理学的方法来解释耶稣基督的位格，但是它们都注定要失败，因为基督是神的儿子， 

祂自己就是神，用心理学解释神是完全不可能的。接下来的几个段落是为了简短陈 

述教会的这个教义。

一 、陈 述 教 会 关 于 基 督 位 格 的 看 法

1. “本性”和 “位格”这两个词的定义

为了正确地认识这项教义，我 们 必 须 知 道 “本性”（nature)和 “位格”（person) 

这两个术语在这方面用法的确切含义。 “本性”这个词表示一件事物所有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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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总 和 ，这个总和使它成为它现在这个样子。本性是事物共同拥有的一种实质  

( s u b s ta n c e ) ,具备这种实质所拥有的一切基本特征。 “位格”这个词表示一个被赋 

予理性的完整实质，因此是一个对其自身行动负有责任的主体。位格不是一种本性 

基本或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是本性朝向的终点。本性加上独立的实存和个体性  

(in d iv id u a lity ),才构成位格。逻 各 斯 （道 ）所穿上的人性，并没有被位格化，它不 

是独立存在的。

2 .教会借由一些命题声明其看法

A .  中倮只有一个位格，即永不改变的逻各斯（道 ）。逻各斯为基督的位格提供 

了依据。然而，如果说中保的位格仅仅具有神性，就是错误的。成为肉身使基督形成 

一个复合的位格，由两种本性组成。基督是唯一的“神而人者” （th eG od-m an)。

B .  基督的人性确切而言并不构成人的位格。逻各斯并没有接收人的位格，不然 

中保里就会有两个位格，祂仅仅是穿上了人性。卜仁纳宣称：耶稣基督位格的奥秘在 

于，就我们拥有的是一个有罪的位格来说，基督具有逻各斯的神性位格—— 或者应该 

说，基督就是逻各斯的神性位格。

C .  与此同时，如果说基督的人性是不具有位格的，也是不正确的。这种说法只 

有在一个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即基督的人性不具备属它自己的、独立的实存。然而， 

严格来说，基督的人性没有一刻是不具位格的。逻 各斯（道 ）穿上人性，使人性与基 

督自己联合成为具有位格的实存。人性在逻各斯的位格内有其具备位格的存在。基 

督的人性乃是在位格之内（in-personal)，并非不具位格的（impersonal)。

D .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如果我们说基督的人性是不完美的或不完全的，是毫无 

根 据 的 。基督的人性不缺乏任何属于人性的本质特征，基督的人性也有个体性

( in d iv id u a lity ),也就是具有位格的实存，存在于神儿子的位格之中。

E .  我们不应当将这个“具有位格的实存”与意识或自由意志混为一谈。事实 

上，基督的人性本身没有具备位格的实存，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的人性没有意识或 

意志。教会釆取的立场是：意识和意志属于人性，而不属于位格。

F.  这个独一的神性位格，从永恒以来就拥有神性，如今穿上了人性，同时拥有 

神性和人性。我们必须坚持这一点，以抵挡一些人的观点。他们承认神性位格穿上了 

人性，却把神人二性视为融合或混合，成为一种中间产物 （ tertium qu id) ,某 种 “神 

而人”的本性，因而损坏了二性的完整性。

587



二 、基 督 单 一 位 格 的 经 文 证 据

两性一位格的教义超乎人的理性。这是一种属于超感官之实际和不可透知之奥 

秘的表达，就我们所知，在人的生命中是找不到类比的，人的理性也无法证明，因此 

只能借着相信神话语的权威来接受。出于这种原因，我们更有必要密切关注圣经对 

这一点的教导。

1 .圣经中找不到双重位格的证据

首先是一种相当重要的负面考量。如果耶稣身上有双重位格，我们自然会期盼 

在圣经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我们在圣经中却找不到任何证据。在中保的内在 

生命中，没 有 “我”和 “你”的区分，如同我们在神的三一存有中所发现的那样，三 

一神的一个位格会对另一个位格说话（诗 二 7 ,四 十 7〜 8 ;约十七 1、4、5、21〜 24); 

此外，在创世记一章2 6 节，三 章 2 2节，十 一 章 7 节，神使用复数形式描述自己，耶 

稣却从来没有这样做。约翰福音三章11节仿佛是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案例。但这里 

的复数是非常特殊的，很可能是指耶稣和那些跟随祂的人，与尼哥底母和他所代表 

的群体相对。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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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圣经描述两性联合于一个位格之中

圣经中有一些经文提到基督的二性，但非常明显，这些经文都只有意提到一个 

位 格 （罗一 3〜 4 ; 加 四 4〜 5 ; 腓 二 6〜 11)。好几处经文阐明二性是联合在一起的。 

圣经从来没有教导神性以抽象的方式、或是某种神性能力与人性联合，或神性能力 

显明在人性之中；而是经常教导，神性是以具体的方式—— 也就是说，神儿子的神性 

位格—— 与人性联合（约一 14;罗 八 3 ,九 5 ;加 四 4 ;提前三 16;来 二 11〜 14;约壹 

四 2〜3)〇

3 .  圣经论到一个位格的语词无论对那个本性来说都正确

圣经一再用属于一个本性的属性来形容基督的位格，而这个位格也可以用来自 

另一个本性的头衔来指称。一方面，人性的属性和行动可以形容基督的位格，尽管是 

以神性的头衔来指称袖的（徒 二十 28 ;林 前 二 8 ;西一 13〜 14)。另一方面，也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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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属性和行动来形容基督的位格，尽管是以人性的头衔来指称祂的（约 三 13,六 

6 2 ;罗 九 5 )。

三 、二 性 联 合 于 一 位 格 所 带 来 的 果 效

1 .  神性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

创造论和道成肉身的教义一直构成一个与神的不变性有关的难题。我们在讨论 

这个属性的时候，已经指出这一点。无论这道难题要如何解决，我们都应当坚持，神 

性在道成肉身当中并没有发生任何本质的改变。这也意味着，神性一直维持不受情 

感 所 支 配 （im passible)，也就是说，不能受苦和受死，免于无知，不受制于软弱和试 

探。我们有必要强调，道成肉身是一个位格性的行动 （ a personal ac t)。我们最好说， 

神儿子的位格成为肉身，而不是说神性穿上人的肉身。如果改革宗神学家们确实偶 

尔论到神性成为肉身，他们是在使用经院神学的术语，说 神 性 “不是直接地，而是间 

接地”成为肉身，他们认为这里讨论的神性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指神性本身，而是指 

神儿子的位格。这个道成肉身的结果是，这位神性的救主会变得无知、软弱，能够被 

试探，可以受苦、死亡，这不是凭着祂的神性，而是凭着祂得到了人性而衍生性的。

2 .  来自道成肉身的三重相通

A .  属性相通（Acom m unicatioidiom atum)。这意味着，神性的属性和人性的属

性都成为位格的属性，因此都可以归给同一个位格。这位格可以说是全能的、无所不 

知的、无所不在的，等等，但是也可以称为多受痛苦的人 （ man of so rro w s;编按，参 ： 

赛 五 十 三 3)，知识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并且会受制于人的贫乏和苦难。我们必须小 

心，不能将这个语词理解为将神性中的特定属性传递给人性，或反过来；或是神性和 

人性相互渗透，使神性被人性化，使 人 被 神 化 （罗马天主教）。神不可能有分于人的 

软弱；人也不可能拥有神格本质的任何一种全德。

B .  工 作 相 通 （ commimfcatio apoteZesmatum or opemtiomxm)。这意味着，基督 

的救赎之工，尤其是救赎之工的最终结果（也 就 是 apotd esm a)，都具有神而人

(God-man) 的二性特征。仔细分析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它意味着：（1 ) 基督救赎之 

工的有效动因正是基督里面独一的、不可分割的位格主体。（2 ) 它是由二性的协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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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3 ) 神性和人性按照各自独特的运行 （̂v〖pYeioc〔en ergefa〕）来作工；（4 ) 尽 

管如此，这样的结果会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联合，因为这是单一位格所做的工作。

C . 恩 赐 相 通 （ communicatio c/iarismatum o rg ra tia ru m )。这意味着，基督的人 

性，从它存在的一开始，就富有各种丰盛、荣耀的恩赐，例如 ：（l )gratfaunfoni5 cmn 

perS〇nci tou Logou, 也就是与神性逻各斯联合的恩典与荣耀，又称为突出的恩典 

(g ra tia em fnentiae)，人性借此被高抬超过一切受造物，甚至成为敬拜的对象；（2) 

常存的恩典（gm tici/uiWmciKs)，主要是由圣灵的恩赐所组成，尤其包括理性、意志、 

能力，基督的人性借此被高举超过一切理性受造物。这里我们尤其应当提到祂的不 

會6犯 罪 （n o n p o ssep eccare)。

3 .神而人者是祷告的对象

这种联合造成的另一种果效是：如今具有二性的中保，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 

应当谨记在心的是，这种敬拜的尊荣（ho/io rad oration is) 本来是不属于人性的，只 

因为人性与神性的逻各斯（道 ）联合，才使这种敬拜属于人性，因 为 逻 各 斯 （道 ） 

本身就是配受赞美的（cidom&f f c )。我们必须在这种敬拜的“对象”和 “基础”之间 

作出区分。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神而人的耶稣基督，而我们敬拜祂的基础则在于逻各 

斯 （道 ）的位格。

四、基 督 的 单 一 位 格 是 奥 秘

两性联合于一个位格之中，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奥秘，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此教 

义经常遭到人的否定。我们有时候会将这种联合，与人灵魂和身体的联合相比较；两 

者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人里面有两种实质：物质和灵，有最紧密的联合，却 

没有混合在一起；中保的二性也是如此。在人里面，按照联合的原则，位格的中抠并 

不是在身体之内，而是在灵魂之内。而在中保基督里，位格不是在人性之内，而是在 

神性之内。正如灵魂对身体的影响和身体对灵魂的影响是一种奧秘，基督二性之间 

的关联，以及二性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一种奥秘。在灵魂和身体里发生的一切都归 

给位格；同样，基督二性中所发生的一切，也都是用来描述位格的。有时候，当我们 

用更适合用来描述身体的事物来描述一个人时，却会根据他的属灵元素来为他命 

名，反之亦然。同样，当我们按照基督的神性为祂命名时，却会将只适用于基督人性 

的事物归给祂，反之亦然。正如身体与灵魂联合对身体来说是一种荣耀，基督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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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逻各斯（道 ）的位格联合，对基督的人性来说同样也是一种荣耀。当然，这种比较 

是有缺陷的。它并没有说明神性与人性之间的联合，无限与有限之间的联合。它甚至 

没有说明两种属灵本性在一个位格中的联合。在人的例子上，身体是属物质的，而灵 

魂是属灵的。这是一种奇妙的联合，但远不如基督里面二性的联合那般奇妙。

五 、路 德 宗 关 于 属 性 相 通 的 教 导

1 .陈述路德宗的立场

在属性相通（com m m iicatioidiomatum) 的教义上，路德宗与改革宗不同。他们

教导，基于一种真实的转移，基督一种本性中的所有属性都可以归给另一种本性，他 

们觉得，只有借着这种转移，才能确保基督位格的真正统一。这种立场并没有否认， 

二性中的所有属性都可以归给这个位格，但照他们所理解的，这是为了位格的统一， 

又在这一点之外加上一些东西。他们并非总是以同样的形式陈述他们的教义。路德 

和一些早期的路德宗人士偶尔会谈到一种双向的属性传通，从神性到人性，也从人 

性到神性。然而，在这个教义的后续发展过程中，从人性到神性的传通很快就从人们 

的视野中消退了，只强调从神性到人性的传通。紧接着是一种更大的局限。路德宗的 

学 者 区 分 神 的 “行动属性” （ operative attributes,如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 

和 神 的 “安静属性 ” （ quiescent attributes, 如无限、永恒，等等）。他们教导，只有前 

者才被转移到人性之中。他们都同意，属性传通发生在道成肉身之时。这自然会引发 

一个问题：这点如何能与福音书中所描绘的基督吻合？福音书所描绘的并不是一个 

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人。这引发不同的观点。根据一些人的看法，基督在祂降卑的 

肘期，必然运用这些属性，但只是以隐秘的方式来运用；而根据另一些人的看法，属 

性的运用乃是受制于神性位格的意志，而在基督降卑的时期，神性位格主动放弃运 

用这些属性。对这个教义的反对一再出现在路德宗教会里。有人指出，这并不符合一 

个观念，即在基督的生命里有一种真实的人性发展过程，那是路德本人清楚教导的。 

这位伟大改教家对属性相通前后不一致的观点，部分可以由他的神秘主义倾向来解 

释，部分可以由他关于基督身体在圣餐中临在的教导来解释。

Z 对路德宗这个教义的异议

关于路德宗属性相通的教导，存在以下严正的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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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没有经文根据。如果是从约翰福音三章1 3节这样的声明中推断出这个教义， 

那么，如果要前后一致，也应当从哥林多前书二章8 节得出结论说，受苦的能力也被 

传递给了神性。然而，路德宗人士却不敢作出这样的结论。

B .  它暗示神性和人性在基督里的融合。路德宗人士仿佛是说，各种属性可以抽 

离本性，然后可以互相传通，尽管神性和人性仍然是分离的；然而，实质和属性是不 

能如此分离的。当神性的属性被传递给人性，人性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无所不在、无 

所不知，是无法与人性兼容的。这样的属性相通会导致神性与人性彼此混合，而圣经 

是严格将神性和人性分开的。

C .  按照路德宗目前普遍接受的教义形式来看，这个教义是前后不一致的。如果 

神的属性传给了人性，人的属性也必定会传给神性。如果一些属性可以相互传通，所 

有属性也都必定可以相互传通。但是路德宗人士明显不敢贯彻到底，因此只停在半 

路上。

D .  这和成为肉身的基督在降卑期间的形象不符，正如我们在福音书中所发现 

的。福音书中并没有描绘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人。路德宗对这种前后不一的解 

释，很难被一般教会认同，甚至包括路德的一些追随者。

E .  这实际上破坏了 “道成肉身”的教义。路德宗人士 区 分 道 成 肉 身 （fnccir- 

ncicic> )和 倒 空 自 己 （exim m ftio)。逻 各 斯 （道 ）只是前者的主体。路德宗认为，基督 

使人性乐于接受神性丰盛的内住，也将神性的一部分属性传递给人性。但这样做，基 

督实际上是废除了人性，使人性被神性吸收，留下的就只有神性。

F.  这实际上也抹除了降卑状态与高升状态之间的区分。布 仁 次 （B reiiz) 甚至 

说这两者并非连续的状态，而是基督在世期间共存这两种状态。为了逃避这里的难 

题，路 德 宗 人 士 提 出 了 “倒空自己’’（exfncmitio) 的教义，在这个行动中，真正的主 

体 并 非 逻 各 斯 （道 ），而是神而人者，大意是说，基督实际上倒空自己，或者将神性 

属性搁置一边。一些人认为基督持续地、但秘密地使用神性属性，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基督只是偶尔使用这些属性。

六 、不 同 形 式 的 虚 己 说

大概在十九世纪中叶，一种新型的基督论以各种“虚己说 ” （ Kenotic theories) 

的形式出现了。它在路德宗人士当中尤其受到欢迎，也受到一些改革宗神学家的欢 

迎。它代表了要使路德宗教会和改革宗教会更密切结合的一部分尝试。这种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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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拥护者们，盼望公允地对待基督人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并强调基督舍己和自我 

牺牲的重大意义。

1 .陈述此教义

“虚己” （K̂ V O K T i q 这个术语的用法在神学上具有双重含义。起初， 

路德宗神学家们使用这个词来暗指神而人者—— 而不是逻各斯（道 ）—— 的自我限 

制 ；袖为了降卑的缘故，将祂的神性属性搁置一边，没有真正使用。然而，虚己论者 

的教导表明，这个教义一 即逻各斯（道 ）在成为肉身之时，被剥夺掉可传递的属性， 

或全部的属性—— 被削减为仅仅是一种潜能，之后与人性联合，再 次 发 展 成 “神而 

人”的位格。教导此教义的主要形式如下：

A .  多马修、德里慈和克劳斯比（C rosby) 的理论。多马修区分了神的绝对的本 

质 属性（例如，绝对能力、圣洁、真理、爱 ），和祂的相对属性（也就是并非神性不可 

或缺的属性，例如，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并且主张，尽 管 逻 各 斯 （道 ） 

保留了祂的神性自我意识，却把后者搁置一旁，以便在自己身上穿上名副其实的人 

性。

B .  葛 斯 和 亨 利 •毕 奇 尔 （H.W. Beecher) 的理论。这是更加彻底的理论。拉都 

胥 （ La Touche) 将 它 说 成 “神借着自杀而成为肉身”。逻 各 斯 （道 ）自发削弱祂神 

性属性的所有能力，好叫祂在地上期间确确实实停止祂在宇宙间的一切职能，也停止 

祂的永恒意识。祂的意识变成纯粹的人类灵魂的意识，最终，祂能够、也的确取代了 

在基督里的人性灵魂。如此，基督真正的人性就得到确保，甚至到一个程度，基督可 

能 犯 罪 （peccability) 也得到了确保。

C .  埃 卜 拉 德 （Ebmrd) 的理论。埃卜拉德赞同葛斯所说的，成为肉身的逻各斯 

(道 ）取代了人的灵魂。永恒的圣子放弃了“永恒”这个样式，并完全限制自己，穿

上了以人的生命为中心的存在形式。但是，祂的这种自我削减（self- reduction)，并 

不等于彻底消除了逻各斯（道 ）的能力。神性的属性仍然保留，但却是以一种适合 

于人的存在形式，借由时间的形式，由神而人者拥有。

D .  马敦生和高尔（Gore) 的理论。马敦生假定，成了肉身的逻各斯（道 ）里面 

有一种双重生命，是源自两个互不相通的生命中心。道既然在神的怀里，祂就继续在 

三位一体的生命中运作，也在和世界的一切广泛的关系中，以创造者和维系者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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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运作。但与此同时，身为被除去能力的逻各斯（道 ），祂也与人性联合，浑然不知祂 

三位一体和宇宙性的职能，只在人性能力可能认知的范围知道自己是神。

Z 此教义之假想的经文根据

虚己论者为他们的教义寻找经文的证据，尤其是在腓立比书二章6〜 8 节，但也 

在哥林多后书八章9 节和约翰福音十七章5 节。 “虚己” （KivwaK；〔 fcendsis〕）这个 

词是从腓立比书二章7 节的主要 动 词 M vokjsv ( efcen加en) 派生而来的。《美国修订 

版 》 （ American Revised Version)、《新译本》、《中文标准译本》将 它 翻 译 为 “倒 空 〔 

自 己 〕” （《和合本》作 “虚 〔己 〕”）。华腓德博士称之为误译（mistranslation)。1 在 

新约圣经其他地方，这个动词只出现四处经文中（也就是，罗 四 14;林前一 17 ,九 

15 ;林 后 九 3)。在这几处经文中，这个词都是象征性的用法，意 思 是 “归于虚空”、 

“失去了效力” （《新译本》；《和合本》 “落了空”）、 “没有价值” （《和合本》和 

《新译本》皆 作 “落了空” “失去名誉” （《和合本》和 《新译本》皆 作 “落了 

空”）。2 如果我们这样理解这个字在这里的含义，它仅仅指基督使自己失去价值、 

失去名誉，没有坚持祂的神性特权，反而取了仆人的样式。但是，就算照着字面理解 

这个词汇它也并不支持虚己论，除非我们将基督所搁置的理解为 

tfteou; 神的形象），然 后 将 popcptl (m orpM ;形象）严格地理解为神性本质或具体的 

特性。很有可能 ， liopcpil 必须这样来理解，但是动词〖K̂ vcodev (efcen<5se n)

并不是指 liopcp̂ Q ^ K 爪o^p W th e o ii),而是指 eTwifooc0o^ (efn aiisa the行〔间接受格〕)， 

即祂乃是与神同等。基督取了奴仆的形象，这个事实并不涉及基督搁置神的形象。两 

者之间不存在交换。尽管基督以神的形象预先存在（pre-existed) ,祂并不将自己与 

神同等算为祂必须紧握不放的奖赏，反 倒 “虚己” （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祂成为奴仆，具体包含什么呢？ 一种服从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被要求必须顺服。 

与此对立的是一种至高主权的状态，人在这种状态中有发命令的权利。与神同等并 

非暗示一种存有模式，而是指一种状态，基督用一种状态与另一种状态交换。3

1 Warfield, Chr^toZogy and Criticism，p. 375。
2 参 考 《钦定本》（Auth. V e r .)在腓立比书二章7 节的翻译 “失去名誉”。

3 参  Kennedy, in Exp. Gk. Test.; Ewald, in Zahn's Comm.; Vos, Notes on Christology of 

Paul; Cooke, Thelncarnation and Recent Criticism, pp. 201ff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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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虚己说的反对意见

A .  这种理论是基于泛神论的观念，即神和人之间并非绝对不同，而是一者可以 

转化成为另一者。把 黑 格 尔 “转化生成” （becom ing) 的观念应用在神的身上，神和 

人之间的绝对界线就被抹除了。

B .  它彻底颠覆了“神永不改变”的教义，那是圣经清楚教导的（玛 三 6 ;雅一 

17)，这 个 教 义 也 是 “神”这个观念本身所暗示的。绝对性和可变性是互相排斥的； 

一个会改变的神，必定不是圣经中的神。

C .  它实际上破坏了三位一体的教义，因此夺去了我们的神本身。人化的圣子， 

倒空了自己一切的神性属性，就不再是三位一体生命中的神性实存了。

D .  它对神的存在模式（也就是神的一切属性）和神的本质之间的关系所作的 

假设过于松散，因为它论到前者的时候，仿佛是说它们和后者大可以分离。这完全是 

一 种 误 导 ，而 且 涉 及 到 一 种 被 定 罪 的 错 误 ，那 是 与 罗 马 天 主 教 的 化 质 说

( transubstantiation ) 有关的。

E.  它并没有真正解决它想要解决的问题。它很想要捍卫基督位格的统一性和基 

督人性的真实性。但是基督位格的统一性，当然不能靠假定逻各斯（道 ）和人性灵 

魂是共存的来确保。用一种被除去能力的逻各斯（道 ）来代替人的灵魂，也无法维 

护基督人性的真实性。虚己论中的基督既非神，也非人。用华腓德博士的话来.说，在 

这种理论中，基 督 的 人 性 “只是萎缩的神性”。

有一段时间，虚己说在德国受到极大的欢迎，但现在实际上已经在那里消亡殆 

尽。当这个理论逐渐在德国消失的时候，它竟然在英格兰学者当中找到了一些拥护 

者，例如符雷斯特（D . W. Forrest)、华尔克、符塞思 （ R T. Forsyth)、高尔、欧德礼（R . 

L . O ttley) 和麦敬道。但是目前几乎很少有人支持这种观点。

七 、 “逐 渐 道 成 肉 身 ”的理论

多尔纳是最先反对虚己说的人之一，也是最杰出的反对者之一。他以提出一种 

能排除虚己论的谬误、并公允对待基督人性的新理论为己任。他提议一种逐步的或 

渐进的道成肉身理论，来解决这个难题。根据他的观点，道成肉身并不是在耶稣成孕 

之时就已经圆满完成的一个行动，而是一种渐进的过程，逻 各 斯 （道 ）借着这个渐 

进的过程，以一种不断增加的方式，使自己与独特的、具有代表性的人（实际上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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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全新的受造物）—— 也就是基督耶稣—— 联合，直到完整的联合最终在耶稣复活之 

时得到完满的实现为止。这种联合的结果是“神而人者”具有单一的意识、单一的 

意志。逻 各 斯 （道 ）并 没 有 为 这 位 “神而人者”提供位格，而是赋予这个位格神性 

的特质。这种理论在圣经里找不到支持，圣 经 总 是 将 “道成肉身”描述为一种瞬间 

完成的事实，而非一个过程。这种理论在逻辑上会导致涅斯多留主义，或 “中保”里 

面存在两个位格的教义。由于这种观点认为位格的真正中枢是在耶稣这个人里，就 

彻底颠覆了我们主真实的先存性。若特和博文（B〇V〇n )是这种理论最重要的支持者。

关于基督的位格，古时的理论和可以算是现代的理论之间，其关键差异主要在 

于，后 者 区 分 “逻 各 斯 （道 ）的位格”和 “基督的位格” （这一点从多尔纳的理论 

也可以看出来），认为逻各斯（道 ）的位格是神性位格生命的一种特殊存在模式，而 

基督的位格是一种具有独特神性特质的实实在在的人的位格。根据现代的看法，构 

成基督里的自我意识（e g o) 的，是耶稣这个人，而不是逻各斯（道 ）。耶稣的位格在 

意识的种类上和道德成长上是属于人的位格，但与此同时，它也特别易于接受神性， 

因此，此位格真的是道成肉身的巅峰，在这当中，人性本身就是一般宇宙性的表达 

(general cosmic expression)。这 正 是 桑 迪 在 他 的 《古 代 基 督 论 与现代基督论》 

(C/iristo〖ogies A n cient and M od em ) —书中所表达的理论，这种理论企图对耶稣的 

位格作出心理学的解释，这会公允地对待在耶稣里的神性和人性。他强调，潜意识才 

是神性合适的中柩、是神在人灵魂中活动的场所。他认为，同样的或相对应的潜意识 

自身，也是成为肉身之基督的神性的正确中枢或所在地。耶稣的一般意识是人性的 

意识，但是神性意识似乎偶尔会从潜意识自身涌出。这种理论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正 

当批判。因为它将人生命里的潜意识所不具有的一种重大意义归给潜意识，它错误 

地假设，在基督位格中的某个特定位置可以找到神性，并暗示出一幅基督的图案，祂 

仅仅断断续续地意识到自己的神性，这与圣经的资料是不相符的。这再次显示出，人 

们企图用心理学来解释基督的位格有多么愚蠢。除了桑迪外， 一 些较具影响力的现 

代基督论代表人物有：昆 泽 （K im ze)、夏伊德、卡伊勒、莫 伯 利 （M oberly) 和杜博 

斯 （ Du B o se)〇

进深研究问题

十八世纪为基督论带来怎样的改变？

有哪些原因促成今日对基督神性的广泛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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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基督神性的评论家如何处理圣经的证据？

自由主义的耶稣学派（Liberal-Jesus-S ch o ol) 是否成功地为耶稣描绘了一幅我们可 

以容忍的图画，是真的与事实相符的？

“历史的耶稣”和 “信仰的基督”之间有何区别，如此区分的目的是什么？

如 何 看 待 “基督若不是神，就不是良善的” （autDeusauthomononbomis) 这个论 

点 ？

基督人性的真实性有时候会如何遭受到危害？

在基督里只有一个自我意识，还是有两个？只有一个意志，还是两个？

人们否认耶稣的弥赛亚意识，根据何在？我们该如何为此辩护？

耶稣是否仅仅将弥赛亚身分视为将来才会属于祂的一种尊荣？

比起自由主义学派，末世论学派 （ eschatological school) 是否有任何的优势？

关于二性在基督里面的联合，改革宗、路德宗、罗马天主教之间的观点有何不同？

路 德 宗 的 《协同书》在这点上有何教导？

什 么 是 “季森一杜宾根争议” （Giessen-Ttibingen controversy ) ?

康德、黑格尔、施莱马赫如何看待这种联合？

虚己论在哪些方面显出了黑格尔的影响？

现 代 概 念 中 的 “神的内蕴性”对最近的基督论有何影响？

桑迪的心理学理论是否一种可以接受的解释？

参考书目

Bavinck, Geref. Dogm., Ill, pp. 264-349.

Kuyper, Diet. Dogm., De Christo I, pp. 62— II, p. 58.

Vos, The Self-Disclosure of Jesus, pp. 35-103.

Temple, The BoyhoodConsciousness of Christ.

Orr, The Christian View of God and the World, pp. 248-257.

H. R. Mackintosh, The Doct. of the Person of Jesus Christ, pp. 141-284.

Liddon, The Divinity of ourLord.

Relton, A Study in Christology, pp. 3-222.

Warfield, Christology and Criticism, Lectures VI-VIII.

Rostron, The Christology of St. Paul, pp. 19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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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eitzer, The Questof the Historical Jesus.

La Touche, The Person of Christ in Modem Thought.

Go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Belief, pp. 297-526.

Honig, De Persoon Van den Middelaar in de Nieuwere Duitsche Dogmatiek. 

Sheldon, Hist. ofChr. Doct. II, 134-137, 348-353.

Krauth, Conservative Reformation and Its Theology, pp. 456-517.

Bruce, The Humiliation of Christ, Lectures III, IVand V.

Loofs, What Is the Truth about Jesus Christl chap. VI.

Sanday, Christologies, Ancientand Modem, Chaps. I ll, IV, VII.

Cooke, The Incarnation and Recent Criticism, Chap. X.

Brunner, The Mediator, especially Chap. 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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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降 皁 的 状 态

一 、引 言 ：基 督 的 状 态 总 论

1 .状态和状况之间的区别

我们应当牢记在心，尽 管 “状态” （state;也 可 以 译 为 “景况”）有时候会被视 

为 “状况” （condition) 的同义词，但我们在 这 里 把 “状态”一词用在基督身上，是 

表明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种状况。 一 般来说，状态和状况可以这样来区分：状态是指 

一个人的地位或生命景况 （ status in l i fe ) ,尤其是指在法庭上，人与法律的关系；而 

状况是指人的存在模式，尤其取决于人生的各种处境（circum stan csoflife)。一个在 

公正的法庭上被判为有罪的人，是处在一种有罪咎、被定罪的状态中，这通常会伴随 

着被关押的状况，连同它所造成的褫夺权利和羞耻的情况。在神学上，一般认为中保 

的状态包括所造成的各种状况。事实上，正如一般描述的，基督降卑和高升的各种不 

同阶段，会 有 一 种 使 “状况”变 得 比 “状态”更为显著的倾向。然而，在二者中，状 

态是更基本的，也应该这样来考虑。1 在降卑的状态中，基督是处在律法之下（律法 

不仅是生活的准则，更是行为之约的条件），基督甚至是处在律法的定罪之下；但是 

在高升的状态中，基督完全不受律法的约束，祂已经满足了行为之约的条件，已然偿 

付了罪的刑罚。

参 Kuyper, Diet. Dogm.， De Christo II，pp. 59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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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历史上关于基督的状态的教导

“基督的状态”这个教义其实是始于十七世纪，尽管我们在改教家的著作中， 

甚至在一些早期教父的著作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这个教义最先是在路 

德宗学者当中发展出来的，他 们 企 图 使 “属性相通”的教义能够和福音书所描绘的 

基督降卑一致，改革宗学者们也很快就采纳了这个教义。然而，关 于 “状态”的真正 

主体，路德宗和改革宗有不同的看法。根据路德宗的看法，真正的主体是基督的人性， 

但根据改革宗的看法，真正的主体是中保的位格。关于这个问题，即使在路德宗当中 

也有相当多不同的意见。在施莱马赫的影响下， “中保的状态”这个观念，逐渐从神 

学中消失。透过施莱马赫的泛神论倾向，创造主和被造物之间的分界线实际上被抹 

除了。强调的重点从超越的神转移到内蕴的神；满有主权的神（祂的律法是公义的 

标准）就消失了。事实上，客观公义的观念已经从神学里被驱逐出去了，在这类情况 

下，要 想 维 护 “公正严明的立场” （也就是中保的状态）的观念，就变得不可能了。 

此外，强调基督的人性到一个程度，以至于排除掉基督的神性，而且一方面否认基督 

的先存性，另一方面又否认基督的复活，如此一来，所有关于基督降卑和高升的谈论 

都失去其意义了。结果是，在当代的许多教理学著作中，我们很难找到专门一章来讨 

论基督的状态。

3 .  中保状态的数目

关于中保状态的数目，存在不同的意见。一些人认为，如果我们假定中保的位格 

是各种状态的主体，严格的逻辑推理会要求我们说，基督有三种状态，或三种存在模 

式：A . 在永恒神性存有中的先存状态；B . 人在时间中属地存在的状态；C . 高升和 

荣耀的属天状态。2 但是，由于我们只能就基督是“神而人者”来谈论基督位格的降 

卑和髙升，因此我们最好说只有两种状态。改革宗神学家们确实发现，基督在祂的先 

存状态中，对降卑状态和高升状态有一种预期：就基督的降卑来说，预期祂自由地在 

救 赎 之 约 （ pactum sa?uti5 ) 里亲自承担起责任，要为我们赚取救恩并施行救恩；就 

基督的高升来说，预期祂在成为肉身之前，已经以我们未来中保的身分享受的荣耀 

(参 ：约十七5)。以下的经文清楚地表明基督的这两种状态：哥林多后书八章9 节 ； 

加拉太书四章4、5 节 ；腓立比书二章6〜 11节 ；希伯来书二章9 节。

参 McPherson，C/ir. Dogm.，p.322; Valentine，C/ir. rheoZ. II, p .88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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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降 卑 的 状 态

根据腓立比书二章7〜 8 节，改革宗神学在基督的降卑里区分出两种元素，艮P: 

( 1 )虚 己 （K̂ vcooiq〔fcendsis〕）（倒空，exfnanftio)，主要在于基督搁置自己的神性威 

严 ，也就是全宇宙至高主权统治者的威严，以仆人的样式穿上了人性；（2 ) 降卑 

( rocitdvcocnq〔tapeindsis〕）（ftumfKatio) ,主要在于基督变成要受制于律法的要求和 

咒诅，并且在于祂的一生要以行动和受苦，顺服于羞辱的死亡所带来的限制。根据腓 

立比书这处经文，我们可以说：降卑状态的本质、核心因素可以从一个事实看到，即 

祂身为全地的主，至高的律法颁布者，代表祂的百姓，将自己放在律法之下，好叫他 

们可以免除律法的圣约义务和刑罚义务。透过这个行动，基督在法律上为我们的罪 

负责，并且会受到律法的咒诅。加拉太书四章4 节以简短的话表达出救主的状态乃 

是 “生在律法以下”。这种状态也反映在相应的状况之中，这种状况也以降卑的不 

同阶段描绘出来。尽管路德宗神学论到基督的降卑有八个阶段，但是改革宗神学一 

般只提到五个，即 ：（1 ) 道成肉身，（2)受 苦 ，（3 ) 受死，（4 ) 埋葬，（5 ) 降到阴间。

1 .道成肉身与基督的降生

在此笼统的标题之下，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A . 道成肉身的主体。穿上人性的不是三一神，而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基 

于这种原因，我们最好说，道成为肉身，而不是神成为人。同时我们应该记得，三位 

一体的每一个位格都积极参与道成肉身的工作（太一 20;路一 35;约一 14;徒 二 30; 

罗 八 3 ; 加 四 4 ; 腓 二 7)。这也意味着，道成肉身不是仅仅发生在逻各斯（道 ）身上 

的事，而是祂这方面主动完成的。当 我 们 论 到 “道成肉身”，以 便 与 “逻 各 斯 （道 ） 

的降生”作出区别时，我们已经假定逻各斯的先存性，也强调逻各斯主动参与这个历 

史事实。对于一个不是预先存在的人物，要谈论其成为肉身是不可能的。圣经清楚地 

教导逻各斯的先存性： “太初有道，道与神存在，道就是神” （约一 1)。 “我从天上 

降下来” （约 六 38)。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祂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 

了贫穷” （林 后 八 9)。 “祂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腓 二 6〜 7)。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祂的儿 

子” （加 四 4)。先存的神子穿上人性，自己成为有血有肉的人，这是远超我们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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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降卑的状态

理解的神迹。它清楚地证明，无限者可以、也确实进人有限的关系中，超自然可以通 

过某种方式进入世上的历史生活。

B .  道成肉身的必要性。从经院哲学的时代以来，人们就一直为这个问题争论不 

休，即道成肉身应该被视为涉及救赎的观念，还是已经涉及创造的观念？这个问题的 

通俗说法是：即使人没有犯罪，神的儿子是否还会以肉身降临？清楚且肯定地断言

“无论人是否犯罪，神的儿子都会成为肉身”的，卢 桕 （ Rupert of D eu tz) 是第一个 

人。哈勒的亚历山大和苏格徒和他有一样的看法，但是阿奎那釆纳的立场是：神的儿 

子成为肉身的原因，主要在于罪进入世界。改教家们有同样的看法，而宗教改革时期 

的教会教导，人的堕落使道成肉身成为必要。然而，有一些路德宗和改革宗的学者， 

例如欧西安德（Osiander)，若特、多尔纳、蓝伊、范乌斯特兹、马敦生、埃卜拉德和 

卫斯考特（Westcott)，则持相反的意见。他们引证的论点如下：像道成肉身这样惊人 

的事实，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不可能在人的罪里头找到成因，仿佛罪是人偶然的、 

随意的行动。它必定已经包含在神的原始计划中。堕落之前的宗教和堕落之后的宗 

教，不可能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现在中保是必需的，那么堕落之前，中保也是必需 

的。此外，基督的工作并非仅限于代赎和祂的拯救行动。祂是中保，也 是 （圣约的） 

元首；祂不仅是万物的本源 U p x A 〔 arch S〕），也是创造的终极目标 

(林前十五45〜 4 7 ;弗一 10、21〜 2 3 ,五 31〜 3 2 ;西一 15〜 17)。

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圣经千篇一律地说到，道成肉身是因着人的罪。以下经文 

的力道不是那么容易破除的，例如：路加福音十九章10节 ；约翰福音三章1 6节 ；加 

拉太书四章4 节 ；约翰一书三章8 节 ；腓立比书二章5〜 1 1节。有些人认为，对神而 

言，道成肉身本身是合适的，也是必需的，这观念很容易导致泛神论的见解，即道成 

肉身是神在世上的一种永恒的自我启示。如 果 我 们 “从永恒的面向” （ sufo speck 

来考虑这件事，那么与神的计划有关、理当出现在这个观点里的难题， 

实际上并不存在。神只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包括罪和道成肉身。归根究 

柢，整个救赎计划的发生，当然也包括道成肉身，不是由罪来决定的，而是由神的美 

意来决定的。基督也具有宇宙性的意义，我们无需否认这个事实，但是，在以弗所书 

一 章 10、20〜 2 3 节 ；歌罗西书一章14〜 2 0 节，这也与牠的救赎意义连在一起。

C .  道成肉身所造成的改变。圣经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这意思不是说逻各斯 

(道 ）不再是从前的祂了。在成为肉身前后，道的本质存有是完全相同的。在约翰福

音一章 1 4节 里 的 动 词 道 成 了 肉 身 ），意思肯定不是指逻各斯（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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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肉身，因而改变了祂的本质特性（essentialnature)，而仅仅是指祂穿上了这个具 

体 的性情（cham cter)，指祂获得一个额外的样式，却丝毫没有改变祂原始的本性。祂 

仍然是无限的、永不改变的神子。再次说， “道成了肉身”这个陈述，也不是指祂穿 

上人的位格，另一方面，也不仅仅是指逻各斯穿上了人的身体。这 里 的 adp《（scirx; 

肉身）一词暗示人的本性，包括身体和灵魂。在以下经文里，这个词的用法也有类似 

的含义：罗马书八章 3 节 ；提摩太前书三章1 6 节 ；约翰一书四章2 节 ；约翰二书 7 

节 （与 腓 二 7 比较）。

D .  道成肉身使基督成为人类中的一员。与 重 洗 派 （Anabaptists) 的教导相反， 

我们的信仰告白确认，基督是从祂的母亲马利亚的本质取得（assum ed) 祂的人性。 

在重洗派当中流行的观点是，主从天上带来祂的人性，马利亚仅仅是耶稣降生的管 

道 或 径 。基于这种观点，基督的人性实际上是一种新创造，与我们的人性类似，但 

两者的关联不是具有生机的。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反对这种观点有多重要。如果 

基督的人性与我们的人性并非来自相同的血统，而仅仅是外表的相似，基督和我们 

之间就不存在这等关系，但这关系却是为了使祂的中保工作能够给我们带来益处所 

必要的。

E .  道成肉身是借着超自然感孕和童贞女生子实现的。我们的信仰告白确认说， 

基 督 的 人 性 是 “在蒙大恩的童女马利亚腹中成孕，是借着圣灵的大能，而不是借着 

任何人为的方法” （编按：见 《比利时信条》，第 1 8条）。这强调了，基督的降生完全 

不是一种寻常的出生，而是一种超自然的降生，因此祂被称为“神的儿子”。与耶稣 

的降生有关最重要的要素，是圣灵超自然的运行，因为只有借着圣灵的运行，童女生 

子才成为可能。圣经在以下经文中提到这个具体的特征：马太福音一章18〜 2 0 节 ； 

路加福音一章 34〜 3 5 节;希伯来书十章5 节。圣灵与耶稣成孕有关的工作是双重的： 

( 1 )圣灵是在马利亚腹中所怀的胎的有效因，因 此 排 除 了 “人的活动是有效因”的 

可能。这完全符合一个事实，即从马利亚腹中生下来的位格，并非人的位格，而是神 

子的位格；祂因此没有被包括在行为之约中，祂自己也完全没有罪咎。（2 ) 圣灵在基 

督人性的感孕一开始就将它分别为圣，因而保守它完全不受罪的污染。我们无法准 

确地说明圣灵如何完成这项圣化的工作，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在一般情况 

下，罪的污染是怎样从父母传递给孩童的。然而，我们应当留意，圣灵圣化的作用并 

不只限于耶稣的成孕，而是继续贯穿耶稣的整个人生过程（约 三 3 4 ;来 九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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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借着这种超自然的感孕，基督才能为童贞女所生。童女生子的教义乃是根 

据以下的经文：以赛亚书七章1 4节；马太福音一章18、2 0节 ；路加福音一章34、35 

节 ；而加拉太书四章 4 节也支持这一点。这项教义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就得到教会的 

承认。我 们 在 《使徒信经》的原始形式里已经看到这个教义，在罗马天主教和更正 

教的所有重要信仰告白中，也可以看到。它目前受到否认，并不是因为缺乏经文的证 

据，也不是因为缺少基督教会的支持，而是因为当前人们对“超自然”的普遍厌恶。 

即使圣经叙事的完整性已经被证明是无可置疑的，人们还是基于完全无法令人信服 

的批判理由，就简单否决了这个教义所根据的经文；有人无凭无据地假设，新约圣经 

其 他 作 者 对 于 “童女生子”的沉默，证明这些作者并不熟悉圣子神迹式降生的既定 

事实。有人尝试用各种别出心裁的方法来解释童女生子故事的起源，和它是怎么流 

行起来的。一些人在希伯来传统里找，另一些人则在外邦人的传统里找。在这里，我 

们无法着手讨论这个问题，因此仅仅指出一些著作，例如：梅钦的《基督由童女所生》 

(Machen， The Virgin 所rth 欧 再 的 《基督由童女所生》（Orr， TTie Virgin

Birth 〇/ C hrist) ;史 威 特 的 《耶稣基督的降生和婴孩时代》（Sweet， The Birtfi and 

Jn/an cyo/ JesixsC7iri^:);库刻的《保罗是否知道童女生子？》（Cooke ， D idPauZK now  

the V irgin所rth? ) ;诺 林 的 《童贞女生子》（Knowling ， TTie VirginjBfrt/i )。

人们有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童女生子”是否具有教义上的重要性？卜仁纳 

宣称他对这个主题丝毫没有兴趣。他拒绝基督神迹般降生的教义，并坚信这完全是 

自然的出生，但如果要为自己的观点进行冗长的辩护，他就兴趣缺缺了。此外，他 说 ： 

“若不是因为顾及到保留这个教义对教理具有重大意义，童女生子的教义很可能老 

早就被拋弃了。” 3 巴特承认童女生子这个神迹，并且认为它象征了神借着降世成为 

人，极富创意地确立了一个新的开始。4 他也发现它具有教义上的重大意义。根据巴 

特的观点， “罪的遗传”是由父亲传承下来的，因此，基督由马利亚所生，穿 上 “受 

造的人性” （areatureliness)，同时排除掉人类的生父，从 而 逃 脱 “罪的遗传”。5 “童 

女生子”是否具有教义上的重大意义？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说：神使基督以 

这样一种超自然的方式降生，若不是为了达成任何目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它在教 

义上的目的可以陈述如下：（1)基督必须被设立为弥赛亚，和弥赛亚职分的神之子。

Brunner， The M ediator，p .324。

Barth, I7ie Doctrine o/t/ie  〇/ God, p.556; Credo, pp. 63ff.; pp. 6 5 f〇

Barth，Credo, pp .70 f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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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督为女子所生就是必须的，祂不应该是出于人的意志而生的，而应该是从神 

生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很有可能耶稣这种奇妙的降生，正是约翰写作的思想 

背景，正如他在约翰福音一章1 3 节所写的那样。（2 ) 如果基督是从男人生的，祂就 

是一个纯粹的人，被包括在行为之约内，因此就会与人类共同的罪咎有分。但既然祂 

的主体、祂的自我、祂的位格不是出自亚当，祂就不在行为之约内，也不受罪咎的影 

响。既然免除了罪咎，基督的人性也可以免受罪的污染，这同时包括祂降生之前和祂 

降生之后。

F. “道成肉身”本身就是基督降卑的_ 部 分 。 “道成肉身”本身是不是基督 

“降卑”的一部分呢？路 德 宗 在 区 分 “道成肉身”和 “倒空自己”，否 认 “道成肉 

身”是降卑的一部分。这种否认是基于一个事实，即基督的降卑只限于祂在地上的存 

在方式，而祂的人性在天上仍然继续存在。祂依然保有祂的人性，但已经不再处于降 

卑的状态中。关于这点，即使在改革宗神学家之间也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似乎应当个 

别地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道成肉身—— 完全是抽象的，只因为神在基督里 

穿 上 了 人 性 （虽然这是一种俯就的行动）—— 本身并不能算是一种降卑，尽管凯波 

尔认为它是。6 但是这肯定是一种降卑，因为逻各斯（道）穿上了 “肉身”，也就是 

从堕落以来的人性，那是软弱的、受制于痛苦和死亡的，尽管它完全没有受到罪的污 

染。以下的经文似乎暗示这一点：罗马书八章3 节 ；哥林多后书八章9 节 ；腓立比书 

二 章 6、7 节。

Z 救主的受苦

与基督的受苦相关，我们必须强调以下几点。

A . 基督一生都在受苦。由于耶稣是在祂生命的末了时才开始谈到自己将要受 

苦，我们经常倾向于认为，祂最后的痛苦构成了祂受苦的全部。然而，祂的一生都是 

受苦的人生。这 是 “万军之主”的仆人式生命，是那无罪者每天与罪人相交的生命， 

是至圣者在一个被罪咒诅的世界里的生命。顺服的道路对祂而言同样是受苦的道 

路。祂遭受撒旦反复攻击，遭受祂自己的百姓憎恨、不信，受祂的仇敌逼迫。既然祂 

独自踹酒醇（编按：赛六十三 3)，祂的孤独感必定是沉重的，祂的责任感必定有如要 

将祂碾碎一般。基督的受苦是一种分别为圣的受苦，越接近终点，受苦的程度就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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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增。在道成肉身中肇始的受苦，最 终 在 祂 生 命 结 束 时 的 “伟大受难” （p a5h 〇 

mcignci) 达到顶峰。那时，神对罪的一切震怒都重压在祂身上。

B .  基督的身体和灵魂都受苦。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过度地把注意力完全集中 

在救主在身体上所受的苦。但构成基督受苦本质的，并不是那使人眩目的身体受苦， 

而是伴随着灵魂极其伤痛的痛苦，也伴随着中保意识到祂担负人类一切罪恶的痛 

苦。之后，人们又惯于轻看基督身体受苦的重要性，因为人们觉得，罪既然具有属灵 

的本质，就只能借着纯粹的属灵苦难才能得到代赎。我们必须避免这两种片面的观 

点。基督的身体和灵魂都受到了罪的影响，它们都必须承担罪的刑罚。此夕卜，圣经清 

楚地教导，基督的受苦既是身体的受苦，也是灵魂的受苦。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里极其 

伤痛，祂的灵魂在那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编 按 ：太 二 十 六 38)，也被蹂躏、 

鞭打、钉十字架。

C .  基督的受苦源自不同的成因。归根究柢，基督的受苦是源自祂以代理人的身 

分代替罪人受罚。但是我们可以区分出几个近因，例如：（1 )基督虽然身为宇宙的主 

宰，但是却不得不降至仆人的地位，甚至是奴隶的地位，以及基督虽然天生具有发号 

施令的权利，现在却有义务要顺服。（2 ) 基督虽然是纯全的、圣洁的，但祂却必须生 

活在一个罪恶的、败坏的环境中，每天和罪人交往，并经常受到提醒，看到祂所担负 

的、由祂同时代人的罪孽所造成的罪咎是何等深重。（3 ) 从祂生命的一开始，基督就 

完全意识到、并且清楚地预期到，最终会使祂难以承受的极重苦难。祂确切知道到底 

会发生什么事，而且前景完全无法令人欣喜。（4 ) 最后，祂也深知生命的一切困厄、 

魔鬼的试探、百姓的憎恨和拒绝，以及祂所要承受的逼迫和虐待。

D .  基督所受的苦难都是独特的。当我们想到那些源自世上苦难的一般成因时， 

我们有时候会谈到基督“寻常”的苦难。但是我们也应当记得，救主这些苦难的肇 

因的数目，会远超过造成我们苦难的肇因的数目。此外，即使是这些普通的苦难，在 

祂身上也都具有非凡的特征，因此也都是独特的。基督承受苦难的能力，与祂人性的 

完美特征、祂道德的完美、祂的公义、圣洁、诚实的意识是相称的。没有人可以像耶 

稣那样，感受到痛苦、悲伤、道德邪恶的尖刻辛辣。但除了这些较为普通的苦难之外， 

还有一些苦难是一个事实造成的，即神使我们的诸般罪孽像洪水一样降临在基督身 

±〇因此，救主的一切苦难不是纯粹自然的苦难，也是神积极的作为所产生的结果（赛 

五 十 三 6、10)。救主在旷野所受的试探，在客西马尼园和各各他所承受的痛苦，也可 

以被算为更特殊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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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基督在各种试探中的苦难。基督所受的试探构成了基督苦难之不可或缺的部 

分。有一些试探是祂在受苦过程中遭遇到的（太 四 1〜 1 1 〔与其平行经文〕；路二十 

二 28;约 十 二 27;来 四 15,五 7 〜 8)。基督的公开侍奉是以一段试探期开始的，而且 

即使在那段时期之后，直到进入黑暗的客西马尼园之前，试探仍然不时重复出现。因 

为只有进入人所受的试炼、进入他们的试探，耶稣才能够成为真正体恤人的大祭司， 

达到完美已被证实、已然得胜的高度（来 四 15,五 7〜 9)。有这样的一个人，在受试 

探时不能够犯罪；无论这件事有多么难以想像，我们还是不能贬低耶稣这位末后亚 

当所受试探的真实性。许多人提出各种主张，尝试解决这个难题，例如：正如在首先 

的亚当身上一样，在基督的人性里也有一种m id ap〇55i&fKt〇5p e c c a n d t绝无仅有的、 

抽象的犯罪可能（凯波尔）；耶稣的圣洁是一种伦理的圣洁，这种圣洁必须借着试探 

才能得到髙度的发展，并且在试探当中维持（巴文克）；撒旦用来试探耶稣的事物， 

本身是完全合法的，并诉诸于完全天然的本能和欲望（魏司坚 )。但是，尽管有这些 

主张，问题还在，那就是：一个在具体意义上 （ in cm icreto) —— 也就是说，照祂实际 

的构成本质来说—— 不能犯罪，或甚至没有犯罪倾向的人，怎么可能仍然受到真正试 

探的影响？

3 .救主之死

救主的受苦最终在祂的死亡中达到顶峰。与此相关，我们应当强调以下几个重 

点 ：

A . 祂的死亡所指的范围。当我们在这方面说到基督的死亡时，我们首先想到的 

很自然是：这是一种身体的死亡，也就是灵魂与身体的分离。同时，我们也应当记得， 

这并没有完全道尽圣经里所描述的死亡。圣经对死亡是采取一种综合性的看法，并 

且将身体的死亡仅仅视为死亡的表现之一。死亡是与神分离，但是我们可以用两种 

不同的方式看待这种分离。因着罪，人使自己与神隔绝，而死亡是其自然的后果，因 

此我们甚至可以说，罪就是死亡。但耶稣并非以这种方式受到死亡的辖制，因为祂本 

人并没有犯罪。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在心的是，死亡不仅仅是罪的自然后果， 

最重要的反而是罪在司法上所强加和施加的惩罚。神从人那里将自己、连同生命的 

一切祝福和幸福收回，并且在震怒中临到人。我们必须从这种司法的角度，来考虑基 

督的死亡。在司法上，神将死亡的惩罚施加在中保身上因为中保自愿承担这个责任， 

要为人类的罪偿付刑罚。基督既然穿上了人性与人性在堕落之后就存在的一切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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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因此在一切事物上变得像我们一样，只是祂没有罪，因此我们可以推论说，死亡 

从一开始就已经在祂身上发动，并且在祂所遭受的许多痛苦中显明出来。基督是多受 

痛苦、常经忧患的人（编按：赛五十三3)。《海德堡要理问答 》 （ Heidelberg Catechism) 

正确地说： “祂活在地上的整个时期—— 特别是祂生命的终点—— 祂的身体和灵魂承 

担了神对全人类的罪恶的忿怒。” 7 在这些痛苦之后，紧接着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 

死亡。但这还不是全部；祂不只受制于身体的死亡，也受制于永恒的死亡，尽管祂不 

是 长 期 地 （extensively) 承受永死，而是透 彻 地 （intensively) 承受永死，也就是祂 

在客西马尼园里极其伤瓶以及在十字架上呼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的时候；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基督承担起神对罪恶的无限忿怒，一直到末了，并且 

得胜，从死亡中出来。这对基督来说之所以是可能的，完全是因为祂所具有的崇高本 

性。然而，在这里我们应当防止误解。在基督身上，永死主要不在于逻各斯（道 ）与 

人性联合的终止，也不在于神性存有被神丢弃，也不在于父神从中保的位格那里收 

回祂的圣爱或美意。即使基督的身体仍在坟墓中，逻 各 斯 （道 ）与人性仍然是联合 

的；神不可能离弃祂的神性；中保的位格过去一直是、也永远继续是神喜悦的对象。 

永死以一种被神离弃的感觉表现在中保的人性意识中。这暗示着：基督的人性暂时 

会想念一种自觉的安慰（这种安慰有可能来自人性与神性逻各斯的联合），以及对神 

的爱的知觉；基督的人性也会痛苦地意识到神的全部震怒重压在它身上。但是，祂并 

没有感到绝望，因为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祂喊着说自己被神离弃时，祂仍然向神祷 

告。

B . 救主之死的司法特征。基督之死既不应该是自然的死亡，也不应该是意外的 

死亡；祂也不应该死于刺客之手，而是应当死于司法的裁决之下，这是非常重要的。 

祂必须被算为违法者，必须被当作罪犯来定罪。此外，是神借着护理之工，安排基督 

受罗马法官的审讯并判刑。罗马人具有法律和正义的天赋，并且代表着世上至髙的 

司法权势。我们可以预期，在罗马法官面前的审讯，是为了清楚证明耶稣是无罪的， 

确实也是如此，以至于这件事变得十分明朗，即基督不是因自己所犯的任何罪行而 

被定罪的。这见证了一个事实，即正如上主所说的，祂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 

百姓的罪过” （编按：赛 五 十 三 8)。而当这位罗马法官顾一切仍然将无罪的定为 

有罪时，他其实也在定罪他自己，也定罪他所套用的人类公义；但是与此同时，他也

第 3 7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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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世上最高司法权势之代表的身分，将判决施加在耶稣身上，然而，他却是靠着神 

的恩典发挥功用，奉神的名施行公义的。彼拉多的审判也是神的审判，尽管是在完全 

不同的基础上。基督并不是被斩首，也不是被石头打死，这也具有重大的意义。钉十 

字架并不是犹太人的刑罚方式，而是罗马人的。它如此恶名昭彰、如此不光彩，以至 

于罗马人不会将此刑罚施加在罗马公民身上，只会施加在人渣、最卑鄙的罪犯和奴 

隶身上。借着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满足了律法的严苛要求。与此同时，祂的死也是一 

种咒诅性的死亡，证明祂为我们成为咒诅（申二十一 23 ;加 三 13)。

4 .救主的埋葬

基督的死亡似乎是祂降卑的最后阶段，尤其是因着祂在十字架上末了的话之 

一 ： “成了。”但这句话很可能是指袖的主动受苦，也就是说，牠自己主动参与了那 

苦难。在基督受死时，这确实完成了。然而很明显地，基督被埋葬也构成了祂降卑的 

一部分。尤其请注意以下几点：（A ) 人归回尘土，他本是用尘土造的，圣经将之描述 

为罪的刑罚的一部分（创 三 19)。（B ) 圣经里有几处陈述都暗示，救主暂住在坟墓中， 

是一种降卑（诗 十 六 10;徒 二 27、31 ,十 三 34〜 35)。这是指降在阴间—— 它本身是 

阴沉的、可怕的，是一个腐朽的地方，尽管神保守祂，使祂不至朽坏。（C) 埋葬是一 

种下降，因此是一种降卑。埋葬死亡的身体是神所吩咐的，象征罪人的耻辱。（d) 在 

客观的救赎工作的各个阶段，和主观应用基督工作的次序之间，有某种的一致性。圣 

经谈到罪人与基督同埋葬。但这是属于脱去旧人，而不属于穿上新人（参 ：罗 六 1〜  

6)。因此，耶稣的埋葬也构成祂降卑的一部分。此外，基督的埋葬并非只是为了证明 

耶稣真的死了，也是为得赎之人除去对坟墓的恐惧,为他们的缘故，将坟墓分别为圣。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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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救主降在阴间

A . 《使徒信经》中的这个教义。《使徒信经》在提及主耶稣受苦、死亡、埋葬之 

后，接下来有这样一句话： “降 在 地 狱 （阴间）。”这个陈述出现在信经中，不像其 

他陈述那么早，也没有像它们那样被普遍接受。这个陈述最早是出现在阿奎莱亚 

(A quileian) 版 的 信 经 里 （大约主后39 0年 ）：descenditinfn/e m a。在希腊人当中， 

一 些 人 将 in/e m c i翻 译 为 “阴间” （hades) ,另一些人将它翻译为“地下 ” （ lower 

parts)。出现这些语词的一些形式的《信经》，没有提到基督的埋葬，而罗马教会和东 

方教会的版本一般都提到基督的埋葬，却没有提到降在阴间。鲁 菲 诺 （R ufinus)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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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说，这些形式已经将“降在阴间”的观念包含在“埋葬” 一词中。然而，信经后来 

的罗马版本在提到基督的埋葬之后，加 上 了 “降在阴间”这个陈述。加尔文正确地 

主张，那 些 在 “埋葬”一 词 之 后 添 加 “降在阴间”的人，必定是在表示一些额外的 

事。8 我们应当牢记在心的是，圣经里找不到这句话，它也不像信经中的其他条款那 

样是根据圣经直接的陈述。

此一表达的经文根据。这里特别要考虑四段经文。（1 ) 以弗所书四章 9 节， 

“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那些企图用这节经文支持此观点的人，将 “地 

下” （ lower part of the earth;《中文标准译本》作 “地的低层”）这 种 表 达 视 为 “阴 

间”的同义词。但这种解释是值得怀疑的。使徒保罗论证说，基 督 的 “升上”就预设 

了一种下降。上升是道成肉身的反面（参 ：约 三 13)，因此，绝大多数的释经学者都 

认为这种表达单纯是指地上。这种表达法也许是来自诗篇一三九篇1 5节，更具体地 

道成肉身。(2)彼得前书三章18〜 1 9节，这里提到基督： “按着肉体说，祂被治死； 

按着灵性说，祂复活了。祂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这段经文应该 

是指降到阴间，同时说明降到阴间的目的。如此，这 里 提 到 的 “这灵”就被理解为是 

指基督的灵魂，而这里提到的“传道”，必定是发生在基督的死和复活之间。但是这 

种观点与另一种观点一样，都是不可能的。这 里 提 到 的 “这灵”，并不是指基督的灵 

魂，而是指使人复活的圣灵，基督正是靠着这同一位赐生命的灵去传道的。更正教对 

这段经文的一般解释是，基督在圣灵中，曾借着挪亚向那些生活在洪水之前世代的 

悖逆之人传道，彼得写作的时候，这些人的灵魂是在监狱之中，因此可以这样指称。 

巴文克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并将这节经文解释为是指基督的升天，他将这升天视 

为有丰富意义地、得胜地、并有力地向在监狱里的灵讲道。9 (3)彼得前书四章4〜  

6 节，尤 其是第 6 节，是这样说的： “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 

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关于这点，使徒借此警告读者， 

在世度过余下的光阴，不要随从肉体的情欲，而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即使是会冒犯之 

前的同伴，遭受他们的诽谤，因为他们必须为自己所行的，向审判活人、死人的神交 

帐。 “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在福音传给他们之时，这 些 “死人”明显还

Calvin, Institutes II,x v i .8 = 加 尔 文 著 《麦 种 基 督 教 要 义 》, 3 9 1 -9 2页；亦 参 Pearson， On t/ie 

Creed〇

B avin ck，Gere/. Dogm. Ill, p. 547。关 于 另 一 个 i全释，参 Brown, Comm, on Peter，在所论

之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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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离世，因为这个传道的部分目的是在于“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而这只 

能发生在人在世的生活中。作者很可能是指他在前一章所提到的、同样在监狱里的 

灵 魂 （编按：三 19)。（4 ) 诗篇十六篇8〜 1 0节 （比较：徒 二 25〜 27, 30〜 31)。我们 

在这里尤其要考虑第1 0节， “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 

坏。”皮 尔 森 （Pearson) 根据这节经文作出结论说，在复活之前，基督的灵魂是在地 

狱 （阴间）之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的灵魂并没有被撇在那里。1(3但是我们 

应当留意以下几点：（A ) 在希伯来文中，啤丨（ nep/i e f 灵魂）一词经常被当作人称 

代名词，而 W啤 （s〜况 ；阴间），是描述死亡的状态。（B ) 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这里所 

使用的词汇，我们就有一个明显的“同义平行 ” （ synonymous parallelism)。这里所 

表达的观念是，耶稣并没有被撇下，留给死亡的权势。（C) 这和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 

30〜 3 1节，和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34〜 3 5 节的解释是完全一致的。这两个例子都 

引用这段诗篇来证明耶稣的复活。

C . 对信经表述的不同解释。（1 )天主教会认为这是指基督死后，祂去了 “义人

的居所” （ l im b ic p atram ) ---旧约圣经的圣徒在这里等待基督救赎之工的启示和

施行—— 向这些圣徒传讲福音，将他们领出来，带到天上。（2 ) 路德宗将降在阴间视 

为基督髙升的第一个阶段。基督到地下世界，启示并完成祂的得胜，战胜撒旦和黑暗 

权势，并宣告他们被定罪的判决。一些路德宗人士将这种凯旋的游行放在基督的受 

死和复活之间；其他人则放在基督复活之后。（3 ) 英格兰教会认为，尽管基督的身体 

是在坟墓之中，祂的灵魂却到了阴间，更具体来说是进入乐园，也就是义人灵魂的居 

所，并将真理更完整的阐释赐给他们。（4 ) 加尔文用隐喻的方式11解释这个短句，将 

它解释为指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刑罚的痛苦，祂在十字架上确实遭受到地狱的折 

磨。《海德堡要理问答》12也有类似的解释。根据改革宗一般的立场，这些话不仅是 

指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也是指祂在客西马尼园中所承受的极度伤痛。（5 ) 圣经 

肯定不是在教导基督按照字面降到地狱之中。此外，这种观点受到一些严正的异议。 

按照身体说，基督不可能降人地狱，因为牠的身体还在坟墓中。如果祂确实降入地狱， 

那只能指祂的灵魂，这意味着，基督的人性只有一半与这个降卑（或髙升）的阶段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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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son，Expos. 〇/ the C r e e d ,在所论之处。

Calvin， Institutes I I .x v i .8 f f= 加尔文著，《麦种基督教要义》，3 9 1 页起。 

第 4 4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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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此外，只要基督还没有从死人中复活，路德宗人士所假定的凯旋游行就仍未发 

生。最后，基督在将死之际将自己的灵交托给祂的父。这似乎表明，在基督的受死和 

复活之间，祂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总而言之，最好的解释似乎是将这两种看法结 

合起来：（a) 基督死前，已经遭受地狱的折磨，也就是在客西马尼园和在十字架上。 

(b) 祂进人到死亡状态这个最深沉的降卑中。

进深研究问题

在亚当的例子上，在他堕落时， “状态”和 “状况”之间有什么关联？

在道成肉身的例子上呢？

在救赎罪人的例子中，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

人的状态和状况是否总是对应的？

我们该如何定义降卑的状态？ ‘

凯波尔区分 status generis (状态自身）和 status modi (延伸的状态），他的意思为何？ 

他将降卑状态分为哪几个阶段？

除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圣经还有那些证据可以证明童女生子？

这个教义有哪些教义上的影响？

“童女生子”这个概念的奥秘起源有各种理论，这些理论是否算得上差强人意？

我们该如何理解基督对律法的顺服？

作为中保的基督，在祂的降卑状态中，处在怎样的司法关系中？

基督的人性是否与生倶来地受制于死亡律？

基督所经历的永死，是否包括在罪人的永死所包含的一切要素？

救主的埋葬，如何能被视为祂真的死了的证据？

参考书目

Bavinck, Geref Dogm. I l l, pp. 455-469.

Kuyper, Diet. Dogm., De Christo II, pp. 59-108. 

ibid., De Vleeschwording des Woords.

Hodge, Syst. Theol. II, pp. 612-625.

Shedd, Dogm. Theol., pp. 330-348.

McPherson, Chr. Dogm., pp. 32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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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章

高 升 的状态

―、高 升 状 态 的 一 般 说 明  

i D 高升状态的主体和性质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关于基督的状态的主体，路德宗神学和改革宗神学之间 

有不同的看法。前者否认降卑状态和高升状态的主体是逻各斯（道 ），断言基督的人 

性才是主体。因此，他们将道成肉身排除在基督的降卑之外，并主张降卑的状态主要 

是在于： “基 督 一 度 （真实地、真正地，却是自由地）放弃充分行使祂的神性威荣， 

这威荣是祂的人性在位格的联合中所获得的，作为一个卑微的人忍受着远低于神性 

威荣的事物（好叫祂能因为爱世人而受苦、受死。）”1 他们认为，髙升的状态首先 

是在降到阴间，向地下的世界显明，并进一步在复活和升天中向这个世界显明的，直 

到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时，才达到其完全的实现。因此， “高升”就是在于：人性取得 

了充分行使神的一切属性的权利，那是在道成肉身之时传递给它的，但它仅仅是偶 

尔使用，或是秘密使用而已。另一方面，改革宗神学将中保的位格—— 也就是神而人 

者—— 视为高升状态的主体，却强调高升当然是发生在基督的人性里。神性不可能降 

卑或高升。借着高升，神而人者耶稣基督（A ) 在律法的约和刑罚层面上，从律法之 

下通过，并从律法—— 作为行为之约的条件—— 的重担下通过，也从律法的咒诅下通 

过；（B) 将 律 法 的 “刑罚关系”调 换 为 法 律 的 “义的关系”，并且以中保的身分，获 

得祂为罪人赚取的救恩的一切福祉；（C) 被冠以相应的尊贵和荣耀。这也必须出现在 

祂的状况中，以至于罪的咒诅被解除了。基督的高升也是基督的得荣耀。

B aier，弓I 述于  Schmid， DoctrinaZ rheology 〇/ the EvangeZicaZLut/ieran Church，p. 3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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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基督的高升既合乎圣经，也合乎理性

有大量的经文证据可以证明基督的高升。福音故事清楚地向我们说明，在基督 

降卑之后，紧接着就是基督的高升。腓立比书二章 9〜 1 1 节是证明基督高升的典型 

经文， “所以神将祂升为至高，又赐给祂那超乎万有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 

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经文（例如：可 十 六 19;路 二 十 四 26 ;约 七 3 9 ;徒 

二 33,五 31 ;罗 八 17、3 4 ;弗一 2 0 ,四 10;提 前 三 16;来一 3 ,二 9 ,十 12)。两种状 

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高升状态必须被视为降卑状态的司法结果。在中保的职任 

范围中，基督在律法的约和刑罚层面上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偿付了罪的刑罚，赚取了 

永生。因此基督的称义必然随之而来，祂也必须要获得奖赏。既然基督是一个公众人 

物，并且公开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因此公义也要求，基督的高升也应该是一件公众的 

事。基督的高升具有三重意义。每一个阶段都是神实质上的宣告：基督满足了律法的 

要求，因此祂有资格获得奖赏。前两个阶段也具有榜样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们象征着 

将要发生在信徒生命中的事情。最后，四个阶段都注定成为信徒获取完美荣耀的工 

具。

3 .  当代自由派神学对高升状态的看法

当然，当代自由派神学对基督生命中的高升状态一无所知。它不仅完全拋弃了 

基 督 的 状 态 的 法 律 观 念 ，也 否 定 救 主 生 命 中 所 有 超 自 然 的 因 素 。饶 申 布 士  

( Rauschenbusch ) 以讨论基督的死作为他《社会福音神学》（7?ieo〖ogy/or the SocfaZ 

G w p d ) —书的结尾。麦敬铎说： “对科学式的思维习惯来说，要 接 受 耶 稣 ‘复活’ 

的一般传统观点，说死亡的身体重新得到活力，它神迹式的转化，最 终 升 到 ‘天上’， 

其诸多的困难实际上是无法逾越的。……那些主张基督的身体并没有像其他已死之 

人 的 身 体 那 样 解 体 的 人 ，仍然必须承担起尚未履行的举证责任。” 2 贝克维兹 

(B eckw ith) 承认，圣 经 （尤其是保罗）提到了基督的高升，但是他说： “如果我们 

把 使 徒 对 ‘高升’的观念转译成它的现代版本，我们会发现，保罗是说，基督更胜于 

宇宙中一切的权势，更胜于一切已知的理性受造物的阶层，甚至是最髙的阶层，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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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基督的状态

第 2 章♦ 高升的状态

了父神以外。” 3 而 福 斯 特 （ George Burman Foster) 坦白地宣称： “根据正统的观 

点，神的儿子搁置祂的神性荣耀，然后重拾此荣耀；袖使自己远离一些神性特质，然 

后再次将它们合为一体。这其中的意思基本上是好的，那就是，伟大的、慈悲的神服 

事我们，但是这对我们日常的人类饮食来说，并不是太好。或许这个教义当初被发明 

出来的时候，正统教义的形式是必要的，只是现代人这种可怕的动物完全无法忍 

受。，，4

二 、高 升 状 态 的 几 个 阶 段

改革宗神学将基督的高升分为四个阶段。

1 ■复活

A . 复活的性质。基督的复活并非仅仅在于基督重新活过来，以及身体和灵魂的 

重新联合。如果这就是复活的全部内容，基督就不可能被称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 

子” （林前十五20)， “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西一 18;启一 5)，因为其他人在祂之 

前已经先复活了。基督的复活主要是在于祂的人性，包括身体和灵魂，恢复到原始的 

能力和完全，甚至达到更髙的水平，身体和灵魂，在一个活泼的生机体里重新联合在 

一起。按照圣经，在全人类复活时，这种改变会发生在所有信徒身上；从圣经对这种 

改变所作的类比，我们对于一定已经发生在基督身上的改变，多少可以得知一些内 

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42〜 4 4 节告诉我们：信徒未来的身体是不朽坏的，也 

就是不可能会腐朽；是荣耀的，意思是闪耀着属天的光辉；是强壮的，即充满能量， 

也可能有新的能力；是灵性的，意思不是无形的或虚无缥渺的，而是适合灵魂的，是 

灵魂的完美工具。我们从福音书的故事得知，耶稣的身体已经经历了显著的改变，因 

此不容易被认出来，而且可以以令人惊讶的方式，突然显现、突 然 消 失 （路二十四 

31、3 6 ;约二十 13、19 ,二十一 7 ) ;只不过它确实是一种物质的、真实的身体（路二 

十 四 39)。这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5 0 节并不冲突，因 为 “血肉之体”是描述人性目 

前所处的物质性的、会死的、会腐败的状态。但是发生在信徒身上的改变不只是身体 

上的，也是属灵上的。同样，基督身上不只有物质上的改变，也有精神上的改变。我

Beckwith， jReaZities o/CTiristiazi ITieoZogy, p. 138〇

G eorge Burm an Foster, in Its M odem  五 x p re ssfo n ，p. 1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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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能说，祂身上发生了任何宗教或伦理上的改变；而应该说祂被赋予全新的特质， 

这些特质完全适应祂未来属天的环境。借着复活，基 督 成 为 “叫人活的灵” （林前十 

五 45)。基督的复活具有三重意义：（1 ) 它构成了父的一个宣告，即最后的仇敌已经 

被击败，刑罚已经被偿付，神所应许的生命的条件也已经得到满足。（2 ) 它象征注定 

要发生在基督奥秘身体的肢体上的事，包括称义、属灵的重生、将来荣耀的复活（罗 

六 4、5、9 ,八 11;林 前 六 14,十 五 20〜 22;林 后 四 10、11、14;西 二 12;帖 前 四 14)。

( 3 )信徒的称义、重生、最后的复活也是以它为凭借的（罗 四 25 ,五 10;弗一 2 0 ;腓 

三 10;彼前一 3)。

B .  复活的创始者。与其他从死里复活的人不同，基督是借着祂自己的能力复活 

的。祂说：祂就是复活，就 是 生 命 （约十一 25,《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并且宣告， 

祂有权柄舍命，也有权柄取回来（约 十 18),祂甚至预言自己要在三日之内重建圣殿， 

也就是祂的身体（约 二 19〜 21)。但是复活并非基督独自的工作；圣经经常将复活的 

工作笼统地归于神的大能（徒 二 24、32 ,三 26 ,五 30;林 前 六 14;弗一 20),或者更 

具体来说是归于圣父（罗 六 4 ; 加一 1 ;彼前一 3)。而如果基督的复活可以被称为神 

的工作，那么，按照推理，圣灵也必定参与其中，因 为 一 切 的 “外在行动”都是三一 

真神的工作。此外，罗马书八章 11节也暗示这一点。

C .  对复活教义的异议。有人对身体复活的教义提出一个重大的异议，那就是， 

人死后身体会分解，组成身体的各种微量元素，会进人到其他身体、蔬菜、动物、人 

的构成成分里。因此，这些粒子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身体，随着时间，构成身体的一 

部分。麦敬铎问道： “构成耶稣属地身体的碳原子、氮原子、氧原子、氢原子，还有 

其他的元素，都去哪里了呢？ ” 5 我们承认，人无法解释复活。这是神迹。但是与此 

同时，我们应当记得，将复活的身体和下到坟墓里的身体等同起来，无需要求两者是 

由完全相同的粒子组成的。我们身体中的组成成分一直在改变，但是仍然保留自己 

的特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主张，复活的身体和下到坟墓的身体在本质上是 

完全相同的，但他也断然地宣称，形状发生了改变。人在地上所种的，经过死亡的过 

程 ，然后得到复苏；但是，他种在土里的子粒，和他在适当的时间所收获的，在形状 

上并不是相同的。神赐给每个子粒各有自己的身体。死人复活也是这样。可能有某种 

的核、某种胚芽，构成了身体的本质，也保留原来的特征。使徒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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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 8 节的论证似乎暗示类似的事。6 我们应当牢记在心的是，关于复活，真正的、 

根本性的异议在于它的超自然特性。使人无法接受复活教义的，不是缺乏证据，而是 

一个根本的原则，认为神迹不可能发生。连一些自由派的学者也承认，没有任何事实 

比基督的复活得到了更好的证明—— 尽管其他人当然会否认这点。但是这对当代学 

者来说，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拉施德博士说： “如果这个见证比现有的见证强五十 

倍，任何假说都会比这个假说更有可能。”然而，目前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坦率地承认， 

他们没有资格说神迹不会发生。

D . 逃避复活事实的一些尝试。反超自然主义者（anti-supernaturalists) 否认复

活，却总是会碰上福音书中的复活故事。空坟的故事和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对他们 

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他们接受了挑战，也在不接受复活事实的前提下尝试去解释。以 

下是其中最重要的几种尝试。

( 1 )  谎言说。它大意是说，门徒从坟墓中偷走基督的身体，故意欺骗，然后宣称 

主已经复活了。看守坟墓的士兵也被吩咐去散播这个故事，第二世纪罗马哲学家克 

理 索 （C elsus) 已经极力主张用此来解释空坟墓。当然，这个理论攻击早期见证人的 

诚实性，包括使徒、妇人、五百个弟兄、还有其他人。但是这些胆小怯弱的门徒有这 

样的胆量，捏造谎言来哄骗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会为这样一 

个赤裸裸的谎言持续不断地受苦，也令人难以置信。此外，只有复活的事实才能解释， 

他们在为基督复活作见证时所表现出来的百折不挠的勇气和能力。这些考量很快就 

使人拋弃了这个看法。

( 2 )  昏厥说。根据这种理论，耶稣并非真的死了，只是昏厥过去，而人们以为祂 

真的死了。但这自然会引发许多难以回答的问题。它该如何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受 

欺骗，人用长矛刺耶稣并没有使祂死亡?耶稣在如此虚弱的状况下，如何移去坟墓前 

的大石头，接着从耶路撒冷走到以马忤斯，然后又走回来？为什么门徒并没有把祂当 

作病人，而是将祂视为大能的、生命的主？在这些事情之后，耶稣又去了哪里？这种 

观点在否认复活的同时，自然也排除了耶稣的升天。难道耶稣之后回到某个不知名 

的地方，偷偷地度过余生？这个理论有如此多不合情理的地方，甚至连史特劳斯

(Strauss) 都嘲笑它。

参 Kuyper， Yoto II，pp. 248 ff.; M illigan, The ResurrectioTi 〇/  t/ie Dead, pp. 117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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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幻觉说。这种观点以两种形式呈现。（A ) —些人说这是完全主观的幻觉。门 

徒的头脑处在极度兴奋的状态中，他们如此思念救主，盼望主耶稣能回到他们中间， 

最后，他们确实认为自己看到了主耶稣。这个火花首先出现在焦虑、激动的抹大拉的 

马利亚身上，火焰迅速被点燃并向外扩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喜爱这种理论， 

但它也充满各种问题。门徒完全没有料到基督会复活，这种幻觉是如何产生的？门徒 

们重操旧业，也不爱祷告或默想，又怎么可能出现幻觉？产生主观幻觉所需的狂喜或 

入迷，早在主死后第三天就开始了？门徒在这种幻觉中所看到的耶稣，难道不会是被 

属天荣耀的光环包围着吗，还是仅仅照他们先前所认识的样子，而且急着与他们重 

聚呢？这些主观的幻觉，有可能同时向好几个人显现吗？我们该如何解释幻觉中的对 

话 ？（B ) 由于这个理论漏洞太多，一些学者提出另一个版本。他们宣称门徒看到了一 

些真实的、客观的异象，是神通过神迹的方式给人的，为要说服门徒去传扬福音。这 

确实避免了一些难题，但同时又引发一些新的难题。它承认超自然的存在；但如果这 

是必然的，为什么不干脆承认复活就好了？复活可以解释一切的事实。此外，这个理 

论要我们相信，神赐给门徒的异象，是为了误导他们。神岂会借着欺骗达到自己的目 

的？

( 4 )  神话说。一种新的神话学派形成了，它废除了或至少摆脱了幻觉或幻影说， 

尝试借助于犹太教从巴比伦和其他东方国家引进的观念，来解释复活。此学派宣称， 

古代东方宗教中的神话，不仅仅包含一些类似复活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实际上源 

自这些异教的神话。这个理论以若干形式出现，但每一种形式都是毫无根据的。此理 

论的特征是，胡乱加强福音书中的故事和异教神话之间的关联，却没有成功地将二 

者连在一起。此外，它显明了人们对圣经记载之事实的极度厌弃。

E. 复活对教义的影响。问题来了：我们相信基督肉身真实复活，还是仅仅相信 

一种理论上的复活，这有什么差别吗？对当代自由派神学来说，耶稣的复活—— 除了 

属灵意义的复活之外—— 对基督徒的信仰并不是真的很重要。相信身体复活并不是 

绝对必要的。丢弃这个信念，完全不会影响到基督教的信仰。巴特和卜仁纳有不同的 

看法。他们确实相信复活是历史事实，但都坚称基督复活本身仅仅是和历史有关的 

事，是历史学家尽其所能就可以处理的问题，而不是和信仰有关的事。最重要的要素 

是 ：在 复 活 当 中 ，神 介 人 历 史 的 进 程 ，因 而 在 历 史 之 中 ，耶 稣 不 再 隐 姓 埋 名  

( incognito) ,神也把自己启示出来。历史学家无法描述这个要素，但是信徒却可以 

借着信心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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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复活，必定会对教义带来影响。否认基督身体的复活，等同于质疑圣经作者 

的诚实性，因为他们确实声称复活是一项事实。这意味着，它会影响我们对于圣经可 

靠性的信念。此外，圣经作者宣称，基督的复活具有作为证据的价值。复活是一种最 

高峰的证据，证明基督是神差来的教师（约拿的神迹 )，证明祂是神的儿子（罗一 4)。 

复活也是不朽的至高见证。更重要的是，复活作为一种构成要素，进入到救赎之工的 

本质之内，因此也是构成福音的要素。它是神的教会的伟大基石之一。如果基督的代 

赎之工要有任何的功效，它就不能终止于死亡，而必须终止于生命。此外，它是父对 

基督整个工作的印证，是父接纳基督工作的公开宣告。借着复活，基督在律法之下通 

过。最后，复活是基督进人新生命的开始，从此祂成为教会之复活的、高升的头，宇 

宙的主。复活使基督能够将救赎之工的果实套用在信徒身上。

2 .升天

A .  圣经对基督升天的描述，并不像对复活的描述那样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耶 

稣生命的真正转折点是复活，而非升天。在某种意义上，升天可以被称为复活的完成 

与必要的补充。基督过渡到一种更髙的荣耀生命（这个过渡是从复活开始的），在升 

天中得到成全。这并不意味着基督的升天没有独立的重要意义，而是说，尽管基督升 

天的经文证据不像复活的证据那样多，但也是相当充足的。路加为升天提供了双重 

的记录（路二十四50〜 53;徒一 6〜 11 )。马可在马可福音十六章1 9节提到这一点， 

但此处经文的文本有争议。耶稣在受死之前多次提到升天（约 六 62 ,十 四 2、1 2 ,十 

六 5、10、17、28 ,十 七 5 ,二 十 17)。保罗反复提到这一点（弗一 2 0 ,四 8〜 10;提前 

三 16);希伯来书要我们注意升天教义的重要性（一 3 ,四 14 ,九 24)。

B .  升天的性质。升天可以被描述为。中保的位格，按照祂的人性，以可见的方 

式从地上升到天上。它是一种地点的转换，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当然，这暗 

示，天像地一样，也是一个地方。但是，耶稣的升天不仅仅是从一个地点转到另一个 

地点，它也包括基督人性的进一步改变。基督的人性如今转变为具有丰盛的属天荣 

耀，完全适合于天上的生活。近期的一些基督教学者认为天是一种状况，而非一个地 

点，因此不再认为升天是一种地点的转换。7 他们会承认，当着十一个门徒的面，基 

督确实暂时被举起，但仅仅将这种举起视为一种象征，代表我们的人性被提升到一

#  M illigan, The Ascension and Heavenly Priesthood of our Lord, pp. 24ff; Swete, The 

Ascended Christ, PP- Go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Belief, pp. 2 7 2 f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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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远超现世生活的属灵秩序中。然而，以下几点考量支持升天是指地点的转换:（1)圣  

经把天描述为受造物（天使、圣徒、基督的人性）居住的地方。这些受造物与空间都 

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只有神超越一切的空间关系。当然，适用于天上空间的定律与适 

用于地上空间的定律可能有所不同。（2 ) 圣经经常将天、地放在并列的位置上。由此 

似乎可以推论出，如果一者是指地方，那么另一者也必定是指地方。按照这种方式， 

将一个地点和一种状况并列，是非常荒谬的。（3 ) 圣经教导我们，要将天视为一个地 

点。好几处经文引导我们的思想上升到天堂和下降人地狱（申 三 十 12;书 二 11;诗 

一 三 九 8 ;罗 十 6〜 7)。如果不在某种意义上，将这两者视为地点，这些经文就会失 

去含义。（4 ) 救主进入天堂，被描述成一种上升。门徒看到耶稣升天，直到云彩把祂 

接去，他们看不见祂为止。相同的地点上的特色也出现在希伯来书作者的心思之中 

(来 四 14)。

C .  路德宗对升天的看法。路德宗对升天的观点与改革宗有所不同。他们并不将 

升天视为一种地点的转换，而将它视为一种状态的改变；基督的人性借此逐渐完全 

享受到、并运用神性的一切全德，这些全德是在道成肉身时传递给人性的，人性因此 

变成为永远无所不在。升天与一个观念有关：基督是在升天时开始坐在父神的右边； 

路德宗坚持认为，右边（这仅仅是权能的象征）是指所有的地方。然而，路 德 宗 在 “基 

督人 性 的 遍 在 （ubiquity) ”这个主题上，不是所有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一 些人完 

全否认这一点，而其他人则相信，尽管升天使基督变得无所不在，但这也包含地点的 

变动，基督借此从地上收回祂有形的同在。

D .  升天在教义上的重要意义。巴特说，我们最好问这样一个问题：升天在基督 

徒信仰的主要信条中为什么应该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因为他看到，比起复活，这些信 

条更少提到、也更不强调升天，而提到升天的地方，也仅仅是被当成从复活到坐在神 

的右边之间的自然过渡。巴特正是在这种过渡中看到升天的真实意义。因此，他毫不 

介意强调升天是一种有形的高升，是在门徒眼前的一种“空间上的垂直上升”，因 

为这很明显，不是通往神的右边的一条道路，因为神的右边不是一个地方。正如童女 

生子和基督复活的历史事实，被他视为仅仅是基督的自我启示的记号，升天作为一 

种记号和奇事，也 仅 仅 被 视 为 “出现在复活中的一个启示的指标，指向耶稣基督拥 

有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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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高升的状态

我们可以说升天具有三重重要的意义：（1)它清楚地体现出这个宣告，即基督的 

牺牲是献给神的祭物，因此须是在至圣所内献给神的；在父看来，基督的中保工作是 

充分的，也因此使祂能进入属天的荣耀里；中保的国度并不是犹太人的国度，而是普 

世性的国度。（2 ) 它是一种典范，因为它预言出所有信徒的升天，他们已经与基督一 

同坐在天上（弗 二 6)，并注定要与基督永远同在（约 十 七 24 ) ;也因为它启示出人 

的原始王权的初步恢复（来 二 7、9)。（3 ) 最后，它也是一种手段，基督借此为属祂 

的子民预备住处。主亲自表明往父那里去的必要性，以便为祂的门徒预备地方（约 

十 四 2〜 3)。

3 .坐在神的右边

A .  基督座位（session) 的经文证据。基督站在大祭司面前时就曾预言，自己将 

要坐在权能者的右边（太二十六64)。彼得在他的讲章中也曾提到这一点（徒 二 33 

〜 36，五 31)。在这两段经文中， ( t^ d exia;右边）这个间接受格也许应该按 

它更常见的工具性含义来解释（编 按 ：《和合本》的翻译正是反映这种观点），尽管 

在这两段引句的头一段里，第 3 4 节支持地点的解释。以下经文也提到这一点：以弗 

所书一章20〜 2 2节 ；希伯来书十章1 2节 ；彼得前书三章2 2节 ；启示录三章 2 1节， 

二十二章 1 节。除了这些经文之外，还有好几处经文提到基督以君王的身分掌权（罗 

十 四 9 ;林前十五24〜 28;来 二 7、8)。

B .  基督座位的重要意义。很自然， “神的右边”是一种拟人化的表达，不能按 

照字面意思去理解。关于这一点，这个表达法是从诗篇一一〇篇1 节衍生而来的，

“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坐在王的右边，也许仅仅是一种 

荣耀的标志（王 上 二 19)，但也可能是指参与统治，因此与荣耀和尊贵有分。在基督 

的例子里，无疑是表明中保获得了教会和宇宙的统治权，因此得以分享相应的荣耀。 

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基督不是锡安的王，而是指祂如今以神而人者的身分正式公 

开就任为王，因此获得对教会的统治权，执掌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并开始庄严地 

实际执行父交付祂的一切权柄。这和加尔文所说的是完全一致的，即 “基督坐在神 

的右边”这个陈述，相当于是说， “祂已就任治理天地的职位，并正式执行交托给祂 

的职事；祂不但已经就职，而且还要继续供职，直到祂降临审判的时候为止。” 9 圣

Calvin, Institutes IL xv i.l5  = 加尔文著，《麦 种 基督教要义》，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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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说 基 督 “坐”在神的右边；若由此推论出复活的主所上升到的生命是一种静止的 

生命，这非常明显是错误的。基督的生命是一种持续活动的生命，也会一直如此。圣 

经的陈述是有变化的。基督不仅被描述为坐在神的右边，也被单纯描述为在神的右 

边 （罗 八 3 4 ;彼前三 22)，或者站在那边（徒 七 56),而且甚至在七个金灯台之间行 

走。圣经强调基督王室的尊贵和统管，这是从祂坐在神的右边这种观念所自然暗示 

出来的，但如果从这个观念得出结论，说袖在天上的座位所从事的工作完全是属于 

统管治理的性质，因此既不是先知性的，也不是祭司性的，也同样是完全错误的。

C . 基督在祂的座位上的工作。值得强调的是，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不仅仅是被 

动地接受神圣的统治权和能力、尊贵和荣耀，祂也积极投人到祂中保工作的延续当 

中。

( 1 )  由 于 圣 经 最 常 将 “基督的座位”与 “基督以君王身分统治”连在一起我们 

自然会首先想到基督的君王职分。基督透过祂的灵统治、保护祂的教会，也借着祂所 

指派的教会职员（officer) 治理教会。天上的一切权势都听从祂的命令：天使是基督 

的使者，随时做好准备，要将基督的祝福传递给圣徒，保守圣徒免于周围各样的危险。 

基督施行权柄，胜过一切自然界的势力，并胜过一切抵挡神国度的势力；祂也会持续 

不断掌权，直到祂制伏最后的仇敌。

( 2 )  然而，祂的工作并非仅限于祂的君王统治。祂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 

司。祂在十字架上呼喊“成了”的时候，祂的意思并不是说自己的祭司工作到此告一 

段落，而只是指祂主动的受苦已经达到终点。圣经也将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与祭司的 

工作连在一起（亚 六 13;来 四 14 ,七 24〜 2 5 ,八 1〜 6 ,九 11〜 15、24〜 26，十 19〜  

2 2 ;约 壹 二 2)。基督持续不断地将祂已经完成美的祭呈现到父的面前，以此作为神 

赦罪之恩的充分基础。祂经常不断地应用祂献祭的工作，使它在罪人的称义、成圣中 

生效。此外，基督继续不断地为属祂的子民代求，为他们能在祂已经完成的献祭的基 

础上蒙神悦纳，并为祂的子民在世的日子蒙保守祈求，使他们的祷告和服事能蒙神 

悦纳。路德宗强调，基督的代求是 v o c c ito e ta c iiis(大声而真实的），而改革宗强调， 

基督的代求主要是在于，基督在人性中与父同在，因此将祂的祷告视为提出合法的 

要求，而不是哀求。

( 3 )  基督也借着圣灵继续祂的先知工作。基督在离开门徒之前，就向他们应许要 

赐下圣灵，帮助门徒的记忆，教导他们新的真理，引导他们进人一切的真理，赐给他 

们基督里的一切丰盛（约 十 四 2 6 ,十 六 7〜 15)。这个应许在五旬节那一天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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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状态

第 2 章♦ 高升的状态

从那一天起，基督便透过祂的灵，以我们伟大先知的身分，以不同的方式积极行动： 

默示圣经；使用使徒们和传道的人讲道；引导教会，使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使真理在信徒的心中、生命中生效。

4 .基督的肉身再来

A . “再来”是高升状态的一个阶段。人们有时从髙升的阶段中删去“基督的再 

来”，仿佛坐在神的右边就是高升状态的顶峰。但这是错误的。高升状态的顶峰仍未 

达到，直到那曾在人的手里受难的以审判者的身分再来之时。基督以具有特殊中保 

特权的身分，亲自表明这点（约 五 22、27)，使徒也指出这点（徒 十 4 2 ,十 七 31)。 

除了那些提到耶稣被指派为审判官的经文之外，还有好兀处经文提到基督的司法审 

判活动（太 十九 28,二十五 31〜 34;路 三 17;罗 二 16,十四 9;林 后 五 10;提 后 四 1; 

雅 五 9)。

B .  基督再来的圣经用语。圣经使用好几个语词来指称耶稣基督未来的再临。其 

中最普遍的是 nap〇w{a (parousfa) 这个词。它首先单纯是指“同在” （presence), 

但也用来指同在之前的降临 （ a coming preceding a presence)。后者是这个语词的常 

见含义—— 当它和耶稣基督的再来连起来时（太二十四3、27、37、39;林 前 十 五 23; 

帖前二19,三 U 四 15,五 23;帖后二 1;雅五 7〜 8;彼 后 三 第 二 个 语 词 是 dcTioKdc入mjnc;

( opoorfypsis)，它强调基督的再来将会是耶稣基督的一种“显明”。它表明将以前 

隐藏、看不见的事物揭露出来。在这个例子上，是指耶稣基督以前隐藏的荣耀和尊贵 

(帖后一 7 ;彼前一 7、13，四 13)。第三个语词是 ^ ticp(iveia ( epip/ian e ia) ,即主荣耀 

的显现。其涵义是，被揭露出来的事物是极其荣耀的（帖后二8 ;提 前 六 14;提后四 

1 〜 8 ;多二 13)〇

C.  基督再来的方式。一些人把基督的再来当成过去发生的事，他们宣称，当基 

督在圣灵中再来，这个应许就已经实现了。他们提到约翰福音十四 〜十六章的应许， 

并 且 将 Kapoucj{a (parousfa) 单 纯 解 释 为 “同在”的意思。1()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 

以说基督确实已经在圣灵中再来，因此现在与教会同在。但这是一种属灵的再来，而 

圣经教导我们，要盼望基督身体的、有形的再来（徒一 11)。甚至在五旬节之后，圣

Warren， TTie P arou sia; J. M. Campbell, ITie Second Coming 〇/  C /iri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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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仍然教导我们要盼望基督的再临（林前一 7 ,四 5 ,十一 2 6 ;腓 三 2 0 ;西 三 4 ; 帖 

前 四 15〜 1 7 ;帖后一 7〜 1 0 ;多 二 13;启一 7)。

D .  基督再来的目的。基督第二次降临的目的是为了审判世界，使祂百姓的救恩 

得以完全。人和天使、活人和死人，都要出现在基督的面前，根据为他们保留的记录 

受审判（太二十四 30〜 3 1 ,二 十 五 31〜 32)。这种降临会伴随着对恶人的可怕审判， 

但是对圣徒来说，却会伴随着永恒荣耀的祝福（太二十五 33〜 46)。尽管基督将要审 

判恶人，使他们承受永远的刑罚，祂也要公开地称自己的子民为义，带领他们进入永 

恒国度的完美喜乐。它将会显明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胜利。

E.  对 “基督再来”的教义的异议。对JIP稣基督再来这教义最重大的异议，和对 

“基督身体复活”的教义的异议是一致的。如果不可能有身体复活和升天，也就不

可能有身体从天上再临。二者同样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圣经对这二者的教导，都仅 

仅是来自不科学时代的一种粗糙的描述。耶稣很明显与祂那个时代的人享有共同的 

看法，而这些看法影响着祂对未来的先知性描绘。我们唯一可以谈论、唯一可以盼望 

的再临，是一种在权能中的再临，为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伦理的国度。

进深研究问题

有哪些历史证据可以证明基督的复活？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8 节是否证明基督的显现是一种主观的幻觉？

人们认为复活故事吸取了哪些神话的内容，才得以成型？

以下经文对耶稣复活以后的状态投下什么亮光：哥林多前书六章17节 ；哥林多后书 

三 章 17、1 8节 ；提摩太前书三章16节；罗马书一章3、4 节；希伯来书九章 1 4节 ； 

彼得前书三章 18节 ？

ZcbyLa ̂ vxvkovC soma psychicort] ô aTivBvyiaziKovCsomapneiima- tikon；

属灵的身体），和 (J師 ocrfj(；aapK(5(；(奶m a t^ssarfcos; 肉体的身体）之间有何不同？ 

新 约 圣 经 中 的 “灵”、 “属灵的”是 否 与 “身体”、 “身体的”对立？

将 “天”视为一个地方，这在科学上是否绝无可能？

在圣经里， “天”和 “属天的”这两个词是指一种状态，而非一个地点，这是真的吗？ 

现代神学是否仅仅将“天”视为人死后进入的一种状况？

这种立场是否真的可以在像以弗所书二章6 节这样的经文里找到支持？

旧约圣经可曾提到“升天”和 “坐在神的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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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高升的状态

针对 路 德 宗 关 于 “基督人性遍在”的教导，有哪些严正的反对意见？ 

圣经是否教导我们应当将“基督的再来”视为近在眼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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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拿

导 论 ；先 知 职 分

一 、职 分 总 论  

1B 历史上的职分概念

关于基督的工作，人们已经习惯于论到基督的三重职分，也就是先知、祭司、君 

王。尽管一些早期教父已经谈到基督的不同职分，加尔文才是第一个认识到区分中 

保三重职分之重要性的人，并且专门在他的《基督教要义》中以一章唤起人们的注 

意。1 葛哈德是路德宗学者中最早阐述三重职分教义的人，奎恩斯特则认为这三重区 

分是无足轻重的，并且要我们注意到，一 些路德宗神学家仅仅将基督的工作区分为 

两种职分，将先知职分和祭司职分结合为一个职分。自宗教改革的日子以来，三重区 

分得到普遍的采纳，成为神学中司空见惯的主题之一，尽管对于三重职分相关的重 

要性、三重职分之间的内在关联，人们并没有一致的意见。一些人认为先知职分最重 

要，另一些人认为祭司职分最重要，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君王职分最重要。一些人将时 

间顺序的概念套用在三重职分上，并认为基督在地上公开侍奉时行使先知的职分， 

最后以祭司的身分在十字架上受苦、死亡，现在以君王的身分坐在神的右边。然而， 

另一些人则正确地强调，祂在降卑状态和高升状态中都必须被视为以祂的三重身分 

行使职责。苏西尼派只承认两种职分：基督在地上作先知，在天上作君王。尽管他们 

也提到基督是祭司，但是他们把基督的祭司职分纳入基督的君王职分中，因此不承 

认基督在地上的祭司职分。

Calvin ， Institutes I I . x v = 加尔文著，《麦 种 基 督 教 要 义 》，3 7 7 -8 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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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职分

第 1 章♦ 导论；先知职分

路德宗教会曾经相当反对基督三重职分的教义。埃 内 部 斯 蒂 （E m esti) 概述了 

所有被提出来的异议。他认为这种区分纯粹是人为的；圣经并不是按照这种区分所 

暗示的意思来使用先知、祭司、君王这三个词；要将基督的工作清楚区分为不同的功 

用，是不大可能的；圣经的用词，只是以比喻的意义 （ tropical sense) 套用在基督身 

上，因此不能将精确的含义固定在这些职分上，用来特指基督工作的某些部分在回 

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说，批评这些语词的用法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贯穿整个旧 

约圣经，这些语词都用来指那在先知、祭司和君王职分上预表基督的人的称号。真正 

有意义的批判是因为，在基督里，这三重职分在一个位格上合而为一。结果是我们不 

能严格区分基督工作的不同功用。中保的工作永远是整个位格的工作；没有一项工 

作可以限定于任何一个职分。冉 哈 德 （Reinhaird)、杜德联、斯 多 尔 （Storr)、布利席 

耐德，这些晚期的路德宗神学家都拒绝这种区分。立敕尔也拒绝这一点，并认为应当 

以 “天职” （vocation) 取 代 “职分”这个容易误导的词汇。他更进一步将基督的君 

王职能或活动视为最主要的，将祭司和先知的职能或活动视为次等的、从属的，前者 

表明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后者则表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他更进一步强调，基督在 

降卑状态和高升状态中的先知王权和祭司王权，都应该同等地得到维护。黑林追随 

立敕尔否认三重职分的观点，以 及 他 对 “召命” （callin g) 的强调。现代神学反对这 

整个观念，部分是因为它讨厌各学派的用语，部分是因为它拒绝将基督想成职务上 

(officia l) 的角色。人们都偏爱将基督视为一个完美的人，有爱心的帮助者、兄长， 

真正具有人性，以至于人们害怕将祂视为正式具有中保职分的官员，因为这容易会 

去掉基督的人性。

2 .三重区分的重要性

基督职分的三重区分是有价值的，也是应当保留的，尽管要始终如一地将基督 

的三重职分同时应用于基督的两种状态，是非常不容易的，也并非总是会同样成功。 

基督受膏担任三重职分，这个事实可以在神起初要人承担这三重职分和工作的事实 

里得到解释。人被造时就是先知、祭司、君王，也因此被赋予知识和理解力、公义和 

圣洁，以及治理低等受造物的权柄。罪影响了人的整个生命，不仅仅表现为无知、盲 

目、错误、虚假，也表现为不义、罪咎和道德的污染，此外还表现为痛苦、死亡和毁 

灭。因此基督一 身为我们的中保一 -必须是先知、祭司、君王。作为先知，基督在人 

的面前代表神；作为祭司，基督在神的面前代表人；而作为君王，基督使行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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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人原始的治理。理 性 主 义 （Rationalism) 只承认基督的先知职分；神秘主义 

(M ysticism ) 只承认基督的祭司职分；千 禧 年 主 义 （Chiliasm) 则片面地强调基督 

将来的君王职分。

二 、先 知 职 分

1 .圣经中的先知观念

A .  圣经的用词。旧约圣经用三个词指称先知，g p ⑴3;(ndM〇、 和 

n!h (?1你6/1)。+ 我 们 无 法 确 定 的 根 本 含 义 ，但是可以从出埃及记七章1 

节和申命记十八章1 8节这类经文明显看出，这个词是指某个人，他将从神而来的信 

息带给人。 (w k h )、和 n丨h 强调，先知是从神那里领受启示的人，尤其 

是以异象的形式。这几个词通常交换使用。另 外一些指称包括“神人”、 “主的使 

者”、 “守望者”。这些称呼表明，先知是特别服事神，并且为了神的百姓属灵的益 

处儆醒守望的。新 约 圣 经 所 使 用 的 先 知 一 词 ，是 由 np6(p r o ) 

和 组 合 而 成 的 。在这个例子中，介词不是指时间。因此耶 Scpril̂ jPrpph^ ^ )  

一 词 并 非 指 “预先说 ” （ speak beforehand),而 是 指 “说出来 ” （ speak forth)。先知 

是指一个说出从神而来的话的人。将这些名称放在一起，我们推测，先知是指一个看 

见某些事的人，也就是领受启示的人，服 事 神 的 人 （尤 其 是 担 任 “信差”），奉神的 

名说话。

B .  先知观念结合了两种要素。出埃及记七章1 节和申命记十八章1 8节这两处 

典型的经文表明，先知职能包含两种要素，一种是被动的，一种是主动的；一种是领 

受的，一种是产出的。先知在异梦、异象、语言交流中领受神的启示；并借着口传或 

可见的先知性的行动，将这些信息传达给神的百姓（民 十 二 6〜 8 ;赛六章；耶一 4 

〜 1 0 ;结 三 1〜 4、17)。在这两种要素中，被动要素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控制着主动 

要素。没有领受，先知就不可能给予，他所给予的，也不可超出他所领受的。但是主 

动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受启示的人，仍然未必是先知。试想亚比米勒、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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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第一个字《和合本》通常译为“先知”，第二个字和第三个字的字面意思皆为“看 

见的人”，《和合本》大多都译为“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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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甲尼撒，他们都领受了启示。真正使人成为先知的，是神的呼召、神的命令，将 

神的启示传达给其他人。

C . 先知的职责。先知的职责是向神的百姓显明神的心意。这可以借由命令、警 

告、劝诫、荣耀的应许、严厉的责备来完成。他们负责监督百姓的牧养情况，解释律 

法，尤其是解释律法的道德层面和属灵层面。他们有责任要向纯粹的形式主义提出 

抗议，要强调百姓的道德责任，强烈要求属灵服事的必要性，并提升百姓对真理和公 

义的兴趣。如果百姓不守本分，先知就要呼吁他们回到律法、回到法度，宣判上主即 

将落在恶人身上的可怕审判。但先知的工作也和应许有非常紧密的关联，即神对未 

来所作满有恩典的应许。描述神为祂子民所预备的一切荣耀是先知的特权。从圣经 

也可以明显看到，以色列的真先知是预表未来那位将要来的伟大先知（申 十 八 15; 

参 ：徒 三 22〜 24)，也表明基督在旧约圣经时期已经借着他们执行牠的职分（彼前一 

11)〇

2 .适用于基督先知性工作的一些特性

基督以各种不同方式执行其先知职分：

A .  道成肉身之前和道成肉身之后。苏西尼派误把基督的先知工作局限于祂公开 

侍奉的时期。即使在旧约时期，基督就以先知的身分积极行动，例如在耶和华的使者

(the angel of the Lord) 的特殊启示上，在众先知的教导上---祂以启示的灵在众先

知心里行动（彼前一 11)，以及在信徒所得的属灵光照上。祂以拟人化的智慧出现在 

箴言第八章，教导人的儿女。而在成为肉身之后，基督借着自己的教导和神迹，借着 

使徒和众多话语执事的讲道，也以内住的圣灵的身分，光照、教导信徒，继续祂的先 

知工作。祂也借着圣灵的运行，从天上继续祂的先知活动。基督的教导既透过话语， 

也透过事实，也就是说，祂不仅通过话语的交流来教导，也借着启示性的事实来教导， 

例如道成肉身、祂代赎性的死亡、复活、升天；甚至在旧约圣经时期，祂也透过预表 

和礼仪、透过救赎历史中的神迹、透过护理之工引导以色列百姓来教导。

B .  既是直接的，也是间接的。在旧约圣经时期，基督作为耶和华的使者，直接 

执行祂的先知职分；而在新约圣经时期，基督则是成为肉身的主，借着教导和自己的 

榜 样 （约十三 15;腓 二 5 ;彼前 二 22)，直接执行祂的先知职分。基督也借着圣灵的 

运行，借着旧约圣经先知和新约圣经使徒的教导，现在甚至借着内住在信徒心中的 

圣灵，借着福音执事的居间工作，间接执行祂的先知职分。这也意味着，基督既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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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外在地，同时也是主观、内在地，借着圣灵（也被称为基督的灵）执行祂的先知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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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基督先知职分的经文根据

圣经以多种方式证明基督的先知职分。申命记十八章1 5节预言祂将会是一位先 

知，这节经文在使徒行传三章22〜 2 3 节被套用在基督身上。祂在路加福音十三章33 

节提到自己是先知。此外，基督宣称祂从父那里带来一个信息（约 八 26〜 2 8 ,十二 

49〜 5 0 ,十 四 10、2 4 ,十 五 15 ,十 七 8、20)，预言将来的事（太二十四3〜 3 5 ;路十 

九 41〜 44)，说话带着非凡的权柄（太 七 29)。祂大能的工作足以证实祂的信息。出 

于以上的原因，难怪百姓将祂视为先知（太二十一 11、4 6 ;路 七 16,二 十 四 19;约 

三 2 , 四 19 ,六 14,七 4 0 ,九 17)。

4 .  当代对基督先知职分的强调

这是自由派的显著特征之一，包括由勒南（Renan)、史特劳斯、和 凯 姆 （K eim ) 

所代表的早期自由派，和弗雷德尔、韦内尔（W e in e U 韦恩勒（W em le> 雷德 （ WredeX 

朱 立 策 （Juelicher)、哈纳克、布塞特和其他人所代表的晚期自由派，都极力强调基 

督是个教师。祂在这方面的重要性被强调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排除掉祂的位格和工作 

的其他层面。然而，在自由派的这两个分支当中，仍然有相当显著的差异。根据早期 

的自由派，耶稣的重要性完全在于祂的教导，而根据晚期自由派，使耶稣的教导具有 

分量的是祂独特的品格（personality)。这无疑是一种受人欢迎的进步，但是并没有 

真正实质的进展。用拉都胥的话说： “确实，后者承认真正重要的是基督的品格，而 

不是祂的教导，但是这也仅仅是髙举身教重于言教。”基督终究只是一位伟大的教 

师。今天的现代主义仍然完全受到这种自由派观点的主宰。甚至在巴特的神学里也 

有一种强调，似乎会使它与现代神学一致。楼莱讲得非常正确： “强调中保是启示 

者，这是巴特神学的特征。” 2 巴特和卜仁纳一再告诉我们，启示就是和好，有时候， 

他 们 似 乎 将 “道成肉身”本身视为已经是和好，然后又将和好描述为启示。巴特在 

最近关于启示的研讨会中说： “耶 稣 基 督 就 是 ‘启示’，因为在祂的存在中，祂就是

Walter Lowrie, Our Concern with the Theology o f Crisis, p. 152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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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好。……耶稣基督的存在就是和好，因此是为已经敞开的鸿沟搭建一座桥梁。”3 十 

字架有时被定义为绝对冲突的启示，是这 个 世 界 和 “他者”之间最后的冲突。因此， 

泽比说，根据巴特的观点，基督的死不完全是神性中的第二个位格为世人的罪所作 

的代赎，而 是 “神给人的信息，实际上是最后的信息；是一种根本的否定；对人类一 

切 可 能 性 （possibility) 的审判，尤其是宗教。”但是，尽管在巴特神学中，中保确实 

主要是启示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巴特神学没有公正地看待基督献祭代赎的工作。4 

悉尼•凯威 （ Sydney C a v e)甚至在他的《基督工作的教义X The Doctrine 〇/〇/ the Wor/c 

〇/C hrist) —书中如此说： “对巴特来说，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核心信息。 ‘万物借着 

基督之死熠熠生辉，也被它完全照亮。’ ” 5

Barth, jReveZdtion，pp. 5 5 f〇

特 别 参 考 ：Brunner，T?ie M ediator， Chapters X V II-X X I。 

Sydney Cave, The Doctrine of of the Work of Christ, p. 244〇

635



系统神学

第 三 部 分 基 督 论 ：祂的位格和工作

第2章

祭 司 职 分

一 、圣 经 中 的 祭 司 观 念

1 .  圣经的用语

旧约圣经用来指祭司的词汇，几乎毫无例外是用 lTO( fc祝ien)。仅有的例外出现 

在下列经文：列王纪下二十三章5 节 ；何西阿书十章5 节 ；西番雅书一章4 节，它们 

使 用 c n 势 （fcemdr&n ) —词，指拜偶像的祭司。丨於U 欲 e n) —词的原始含义并不确 

定。但不无可能，它在早些时候既可以指一个公民，又可以指教会的神职人员（参 ： 

王 上 四 5 ;撒 下 八 18;二 十 26)。很明显，这个词总是指一个担任尊贵的、责任重大 

职位的人，拥有管理他人的权柄；它也几乎毫无例外是指教会中的神职人员。新约圣 

经用丨epei3q (/liereus) —词来称呼祭司，它原来的意思似乎是指“大能者”，后来用 

来 指 “神圣的人”、 “奉献给神的人”。

2 .  先知和祭司之间的区别

圣经在先知和祭司之间作出一种粗略却重要的区分。两者都是从神领受他们的 

职 位 （申 十 八 18、19;来 五 4)。但是先知是被指派在百姓面前作神的代表，作神的 

使者，解释神的旨意。他主要是一位宗教教师。另一方面，祭司则是人在神面前的代 

表。他有接近神的特权，为着百姓的益处说话、行事。没有错，祭司在旧约时期也是 

教师，但他们的教导和先知有所不同。后者强调道德和属灵层面的义务、责任和特权， 

前者则强调以正当的方法靠近神时应当遵守的宗教仪式。

636



基督的职分

第 2 章♦ 祭司职分

3 .  圣经表明的祭司职务

说明祭司的真正特征、并部分指明祭司工作的典型经文是希伯来书五章1 节。 

这里指出以下的要素：（A) 祭司是从百姓中选出来，作百姓的代表；（B ) 祭司是神亲 

自委任的（参 ：第 4 节 ）；（C) 祭司为着人的益处，在与神相关的事情—— 也就是宗 

教事务—— 上积极行动；（D) 祭司的特殊工作，是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但是祭司的 

工作并非仅限于这些。他也为百姓代求（来 七 25)，奉神的名为百姓祝福（利 九 22)。

4 .  基督具有祭司职分的经文根据

旧约圣经预言、预示将要来临之救赎主的祭司职分。诗篇一一〇篇 4 节和撒加 

利亚书六章 1 3节清楚地提到这一点。此外，旧约圣经中的祭司职分—— 尤其是大祭 

司—— 清楚地预示一位祭司式的弥赛亚。新约圣经中只有一卷书称基督为祭司，就是 

希伯来书，但这卷书反复将“祭司”之名套用到基督身上（三 1，四 14,五 5 ,六 20, 

七 26 ,八 1)。与此同时，新约圣经其他许多经卷提到基督的祭司工作，正如我们在 

讨论这个主题时将要看到的。

二 、基 督 的 献 祭 工 作

根据圣经，基督的祭司工作是双重的。祂最重要的工作是为世人的罪献上完备 

的祭。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也属于祭司的职分。

1 .圣经中的献祭观念

献祭的观念在圣经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人们尝试用不同的理论解释这种观 

念的起源和发展，以下是其中最重要的几种：

A .  礼 物 说 （gift-theory)。这个理论认为，祭物最初是献给神明的，目的是为了 

建立良好的关系，确保人可以从神明那里获得一切的恩惠。这是基于一种非常低劣 

的神观，与圣经中所描述的神格格不人。此外，它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总是要以杀害 

动物的形式献上礼物。圣经确实提到向神献礼物（来 五 1)，但仅仅是为了表达感激 

之情，根本目的并不是企图借着献礼物博取神的喜爱。

B .  异 教 圣 餐 说 （sacramental-communion)。这个理论是基于图腾崇拜的观念， 

尊崇某种被认为具有神性的动物。在一些庄严的场合，这样的动物被宰杀，制作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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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享用的食物，因此，用餐之人按照字面的意思吃下他们的神，吸收神性的特征。然 

而，在创世记中绝对没有暗示这种彻底非精神的、粗糙的物质观。它和圣经整体的描 

述截然不同。这当然不是说后来的异教徒不可能持有这种观点，但它确实意味着，这 

种关于献祭观念起源的论点是全然没有根据的。

C .  尊 敬 说 （homage-theory)。根据这种观点，献祭起初是为了表达尊敬和依赖 

感。驱使人寻求与神之间更亲密的交通的，并非罪恶感，而是某种依赖感、某种想要 

向神献上尊敬的渴望。此理论并没有公正地对待早期这类献祭里的一些事实，如挪 

亚和约伯的献祭；它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以屠杀动物的形式向神表示尊敬。

D .  象 征 说 （symbol-theory)。这个理论将献祭视为与神恢复交通的象征。宰杀动 

物只是为了取得象征生命的血，并将血带到祭坛上，以此象征与神有生命的交通（凯 

而 〔K e i l〕)。这个理论当然与挪亚和约伯献祭的例子的事实不符，也与亚伯拉罕献祭 

的例子的事实不符—— 他把以撒放到祭坛之上。它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后来的人如此 

重视动物的宰杀。

E .  赎 罪 说 （ piacular theory)。这个理论认为，献祭的原始目的是为了赎罪或代 

赎。根据这个理论，宰杀动物的基本概念是为献祭者的罪提供替代性的赎罪。在圣经 

的光照之下，这个理论确实值得我们的偏爱。无论是否还有其他要素—— 例如：表达 

对神的感恩或表达与祂的交通—— 存在，赎罪的要素也同样存在，甚至是最突出的要 

素；这个观念有以下考量的支持：（A ) 圣经记载挪亚献燔祭的结果是赎罪（创 八 21)。 

( B ) 约伯献祭的起因是在于他儿女的罪（伯一 5)。（C ) 这个理论解释了祭物为什么 

通常是以宰杀动物的形式献上，祭牲的流血意味着受苦和死亡。（D ) 这个理论完全 

符合一个事实即异教民族中普遍流行的献祭无疑也被视为赎罪。（E ) 这个理论进一 

步与摩西之前时代无疑存在若干对即将来临的救赎主的应许完全一致。那些认为献 

祭是为赎罪的概念对那个时代来说太先进的人，应当将这点牢记在心。（F ) 最后，它 

也非常符合一个事实，即当摩西的献祭仪式被引进时（其中赎罪的元素肯定是最突 

出的），我们绝不能将它描述为全新的事物。

相信赎罪的要素已经存在于摩西之前时代的献祭中的人，对于这类献祭的起源 

也有看法上的差异。一些人认为神借着直接的、神圣的命令设立这些献祭，而其他人 

则认为，是人遵照某种天然的冲动，加上思考，带来这些献祭。圣经记录并没有任何 

特别的声明，说是神命令人在那些早期时代用献祭的方式服事祂。也不无可能，甚至 

是在堕落之前，人就靠着人本性中内在催促的引导，借由献祭表达对神的感恩和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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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但是在人堕落之后，赎罪性的献祭似乎只能源自神的吩咐。亚历山大 •赫治博士 

的论证相当有力。他说：“(1)人向无形的神献上物质的礼物会具有正当性或可能的 

效用，尤其是人尝试借着宰杀祂所造无理性的生物来挽回神的怒气，这种观点竟然 

会以自发的方式出现在人的思维中，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任何本能的情感、任何出 

于理性的推断，必然会首先将它们排除在外。（2 ) 基于神有意拯救人的假设，对于如 

此重要的问题—— 牵涉到人要借由什么手段来到神的面前，如何博得祂的好感—— 神 

竟然没有给人任何的指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3 ) 在每一个时代，对于人使用任 

何未经授权的方式来敬拜或服事，祂都显明自己是忌邪的，这是神所有的自我启示 

的特征。神一贯坚持自己至髙无上的权利，即指定敬拜和服事的方法，以及蒙悦纳的 

条件。（4 ) 事实上，根据圣经的记录，在亚当家族中第一个蒙悦纳的敬拜的例子，正 

是流血的祭，这些祭也得到神的认可。它们出现在第一次的敬拜行动中（创 四 3〜 4)。 

它们一旦出现，明显就得到神的认可。” 1 摩西时期的献祭显然是神所指定的。

2 .基督献祭工作的象征和预表

摩西时期的献祭是象征并预表基督的献祭工作。与这些献祭相关联，以下几点 

值得注意。

A . 献祭的赎罪和替代的性质。对于旧约圣经中的献祭，有多种不同的解释：（1) 

献上这些礼物是为了讨神喜悦，为要向神表达感激之情，或者平息神的愤怒；（2 ) 这 

些献祭的祭物基本上是献祭的食物，象征神和人之间的交通；（3 ) 它们是神所指定的 

途径，用以宣告罪的可僧可恶：（4 ) 就献祭体现了替代的观念来说，它们仅仅是象征 

性地表达神接纳罪人，罪人借着献祭代替实际的顺服，表达自己对顺服的渴望、对救 

恩的渴求。然而，圣经为一个事实作见证：在以色列人当中，所有献祭的动物都是为 

了赎罪，尽管在所有的献祭里，这个特性并不是同等地显著。代赎的特性在赎罪祭、 

赎愆祭里最为突出，其次是燔祭，在平安祭里最不明显。这些献祭中存在着代赎的要 

素，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出来：（1)以下经文清楚声明：利未记一章4 节，四 章 29、31、 

3 5 节，五 章 1 0节，十六章7 节，十七章 1 1节 ；（2 ) 按手在祭牲头上，肯定是用来象 

征罪恶和罪咎的转移（利一 4 ,十 六 21〜 2 2),尽管凯威有不同的说法；（3 ) 将血洒 

在祭坛和施恩座以遮掩罪过（利十六 27); (4).圣经反复记录献祭的果效，也就是献

A. A. H odge， ITie A 亡onement，pp. 123f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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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者的罪得到赦免（利 四 26、31、35)。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加上新约圣经的证明，但 

这些就足够了。

B .  献祭的预表一预言的性质。摩西时代的献祭不仅具有礼仪的、象征性的意 

义，也具有属灵的、预表性的意义。它们具有先知预言的特性，代表在律法中的福音。 

它们旨在预表耶稣基督替代性的受苦和代赎性的死亡。献祭与基督之间的关联，在 

旧约圣经里已经表明出来。诗篇四十篇6〜 8 节如此介绍弥赛亚： “祭物和礼物，你 

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 4看哪，我 来 了 ！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 

里。’ ”在这些话语里，弥赛亚自己用袖自己的伟大献祭代替旧约圣经的献祭。影儿 

所勾勒的是实体，当实体来到，影儿就废去了（来 十 5〜 9)。在新约圣经中有许多地 

方表明，摩西时代的献祭是预表耶稣基督更美的牺牲。圣经中有许多清楚的暗示，甚 

至是明确的声明，大意是说，旧约圣经中的献祭预示基督和祂的工作（西 二 17),使 

徒在这里很明显是想到整个摩西体系（来 九 23〜 2 4 ,十 1，十 三 11〜 12)。几处经文 

教导，基督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为罪人成就了旧约圣经时期的献祭据说能为献祭 

者带来的功效，而且祂是以类似的方式成就的（林 后 五 2 1 ;加 三 13 ;约壹一 7)。基 

督 被 称 为 “神的羔羊” （约一 29),很显然是考虑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和逾越节的 

羔羊， “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 （彼前一 19)，甚至是为我们被杀的“我们的逾越 

节”（林 前 五 7;《和合本》作 “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因为摩西时期的献祭是预表， 

它 们 自 然 会 部 分 阐 明 耶 稣 基 督 伟 大 代 赎 献 祭 的 性 质 。在 葛 瑞 弗 一 威 尔 豪 森

(Graf-W ellhausen) 学 派 （编 按 ：即 “底本假说”）的影响下，许多学者否认旧约圣 

经献祭的刑罚特性和代赎特性，尽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愿意承认：这个特性有时候 

是在旧约圣经时期被归给献祭的，虽然是发生在相对较晚的时斯，而且没有足够的 

根据。

C .  献祭的目的。鉴于以上所阐明的，我们可以说：旧约圣经的献祭具有双重的 

目的。从神权统治—— 圣约—— 关系的层面来看，目的在于恢复关系，献祭是神指定 

的一种途径，罪人可以借此恢复外在的地位和一些特权，这些是神权政体的成员所 

享有的，也是他因着疏忽和犯罪所丧失的。如此，祭物就可以达成它们的目的，无论 

它们被带到祭坛时的性情和灵性如何。然而，它们本身无法有效地为道德上的罪行 

提供补赎。它们也并非真正的祭物，可以为道德过失提供代赎，并除去道德的污染； 

它们仅仅是那将要来的实体的影儿。论到帐幕，希伯来书的作者如此说： “这第一进

系统神学

第 三 部 分 基 督 论 ：祂的位格和工作

640



基督的职分

第 2 章♦ 祭司职分

会幕是现今的时代的预表，其实所献的礼物和祭品，都不能使敬拜的人在良心上得 

到完全” （来 九 9;《新译本》)。他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指出，祭物不能叫进前来的人得 

以 完 全 （十 1)，不 能 除 罪 （十 4)。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它们仅仅是基督代赎性受苦 

和死亡的预表，只有借着真正的忏悔，信靠神所设立的救恩方法，献上这些祭物，才 

能蒙神悦纳，获得赦免。只有当以色列人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将要来的救主和神 

所应许的救赎身上，这些祭物才具有救恩上的意义。

3 .基督献祭工作的经文根据

圣经对基督祭司工作的描述，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在这些描述中，基督是同时 

以祭司和祭物的身分出现的。这与我们在基督里面看到的“实体”完全相符。在旧 

约圣经里，祭司和祭物必定是分开的，因为这些预表是不完美的。基督的祭司工作在 

希伯来书里最清楚地描述出来，该书将中保描述为我们独一、真正、永恒、完美的大 

祭司，由神所委任，代替我们，借着祂的自我牺牲，获得真实而完美的救赎（来 五 1 

〜 10,七 1〜 28,九 11〜 15、24〜 28,十 11〜 14、19〜 22,十 二 24)，尤其是下列经节： 

五 章 5 节，七 章 2 6节，九 章 14节。只有希伯来书称基督为祭司，但是保罗书信也清 

楚地描绘了基督的祭司工作（罗 三 24〜 2 5 ,五 6〜 8 ;林前五 7 , 十 五 3 ;弗 五 2)。约 

翰著作也有同样的描述（约一 29 ,三 14〜 15;约壹二 2，四 10)。铜蛇的象征也具有 

重大意义。铜蛇本身并没有毒，但却代表罪的化身，基督—— 那无罪者—— 也同样替 

我们成为罪。正如铜蛇被举起象征除去灾殃，基督同样在十字架上被举起，罪过就被 

除去。正如凭着信心仰望铜蛇会带来痊愈，信靠基督同样给灵魂带来医治、得救。彼 

得 的 描 述 （彼前二 24 ,三 18)，和基督自己的描述（可 十 45)，都符合以上的论述。 

主清楚地告诉我们，祂的受苦是代替性的。

4 .现代神学对基督祭司工作的看法

正如前一章所说的，基督职分的教义，在现代神学中并不受欢迎。事实上，它在 

现代神学里的缺席反而普遍受人注意。我们很难否认，圣经谈到基督是先知、祭司、 

君王，但一般人却认为，把这些语词套用在基督身上，仅仅是众多的象征性描述，说 

明基督工作的不同层面。基督并没有被视为真正的先知、真正的祭司、真正的君王。 

而如果要让基督工作的某一层面显得突出，也一定是先知层面，而非祭司层面。现代 

精神非常讨厌基督的职分，尽管它可能非常喜爱耶稣的舍己和自我牺牲，它完全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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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承认基督正式的祭司职任。有鉴于此，我们应当一开始就强调，根据圣经，耶稣是 

一位真正的祭司。与旧约圣经中的祭司（他们仅仅是影儿和预表）不同，基督可以 

被称为独一真正的祭司。在人中间，祂被显明为真理，也就是旧约圣经所有影儿的实 

体，因此也是旧约圣经祭司职分的实体。希伯来书第七章强调，基督的祭司职分远超 

过亚伦的祭司职分。因此，假定基督仅仅是象征意义上的祭司，就像热爱文学和艺术 

的人有时也被称为祭司一样，这是一种可悲的错误。如 此 使 用 “祭司” 一词，是完全 

没有根据的，圣经中也完全没有这种观念。当耶和华起誓说，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 

等次永远为祭司”，祂是将基督设立为真正的祭司。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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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代 赎 的 原 因 与 必 要 性

基督祭司工作最伟大、最核心的部分在于代赎 (atonement)，当然，少了代求， 

它也是不完整的。基督在地上的献祭工作，需要祂在天上圣所中的服事。这两者是救 

主祭司工作中互为表里的部分。在本章和接下来的三章中，我们将会致力于探讨代 

赎的教义，这通常被称之为“福音的核心”。

~ \ 代 赎 的 动 因

这是在于：

1.神的美意
代赎的动因 （ moving cause;编按，即有效因）有时候被描述为在于基督对罪人 

满有同情的爱。基督如此友善、如此慈爱，以 至 于 “罪人会彻底失丧”的念头本身对 

祂来说是非常可憎的。因此基督献上自己，代替罪人牺牲，借着为罪人舍命、偿付刑 

罚，从而安抚一位忿怒的神。在一些情况下，这种观点促使人歌颂基督卓越的自我牺 

牲，同时责怪神竟然会要求并接纳这种赎价。在另一些情况下，它简单地使人忽视神， 

以不合适的说辞讴歌基督。这一类的说法必定都是错误的，通 常 会 为 反 对 “受罚代 

赎论 ” （ penal substitutionary doctrine of atonement) 的人提供机会，说这个教义预设 

了神的三位一体生命是分裂的。根据这种观点，基督显然得到了祂当得的荣耀，而神 

的荣耀却被剥夺了。根据圣经，代赎的动因来自神的美意，神乐意借着替代性的赎罪 

拯救罪人。基督自己是神的美意所结出的果子。圣经预言基督将要来到这个世界，执 

行神的美意，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祂手中亨通” （赛五十三 10)。祂降生之 

时，天 使 高 唱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祂所喜悦的人”（路 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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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三章1 6 节的荣耀信息是：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 

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保罗说：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 

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 （加一 4)。他又说：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 

在祂里面居住。既然借着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祂叫万有……都 

与自己和好了” （西一 19、20)。我们不难加上其他类似的经文。

2 .  并非出于神武断的旨意

人们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神的美意应当被视为一种武断的旨意，还是一种 

根植于神的本性，又与神一切全德相符的旨意？苏格徒似乎将代赎描述为仅仅是出 

于拥有绝对主权的神之独断专横的表达。但是，更加符合圣经的表述是这样的：神借 

着代替赎罪拯救罪人的美意，乃是基于神的爱和公义。为失丧的罪人提供一条逃罪 

之路的，正是神的爱（约 三 16X 而要求这条逃罪之路应当在本质上满足律法的要求， 

以 便 “使人知道祂〔神 〕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罗 三 2 6 ) 的，正是神 

的公义。在罗马书三章24〜 2 5 节，我们看到这两种因素的结合： “如今却蒙神的恩 

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 

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因为祂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些描述防避 

了武断旨意的观点。

3 .  公义与爱的结合

系统神学

第 三 部 分 基 督 论 ：祂的位格和工作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避免所有片面的观点。如果我们将代赎描述为仅仅是基 

于神的公义与公平，没有公允地将神的爱视为代赎的另一种动因，我 们 就 为 “代赎 

补偿论 ” （ the satisfaction theory of the atonement; 或 译 为 “满足论”）的对手提供 

了把柄，他们喜欢把代赎描述为暗示神是一个充满复仇心的家伙，只关心自己的荣 

耀。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代赎视为纯粹是神的爱的表达，就没有公允地看待神的公 

义和诚实，我们也把基督的受苦和死亡缩减为一个无法解释的谜团。神为什么使自 

己的独生子遭受如此可怕的苦难、如此羞耻的死亡？我们无 法 仅 仅 根 据 “神的爱” 

这个原则来解释这个事实。

二、历 史 上 对 代 赎 之 必 要 性 的 看 法

关于这个主题，有相当多不同的观点。我们必须区分以下几种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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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代赎并非必要的

中世纪的唯名论者一般将代赎视为完全是武断随意的。根据苏格徒的观点，代 

赎并不是在本质上必要的，而是由神专横武断的旨意决定的。他否认基督受苦的无 

限价值，仅 仅 将 其 视 为 “当付之补偿”的等效物，是神乐意接纳的。他认为神也可能 

接受任何其他的替代品，甚至在执行救赎之工时，完全不要求任何的补偿。苏西尼也 

否认代赎的必要性。他否认神里面会有这种公义，即断然并冷酷地要求罪必须受到 

惩罚，借此移除代赎之必要性的根基。对他来说，神的公义仅仅意味着神在道德上的 

公平和正直，因此神一切的工作中没有败坏、也没有罪过。葛若修也基于以下的考量 

依循这种否认，即神的律法是神的旨意的实际施行，是神可以宽大处理，也可以完全 

弃之不顾的。亚米念主义在这点上和他持同样的看法。他们一概否认神必须以司法 

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恩典，他们主张，神可以在不要求补偿的情况下赦免罪恶。施莱 

马赫和立敕尔对现代神学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他们与代赎的司法定义彻底分道扬 

镳。作为代赎的神秘和道德影响论的倡导者，他们否认客观代赎的事实，言外之意也 

否认代赎的必要性。对他们和一般现代自由神学来说，代 赎 （atonement) 变成仅仅 

是 “合一” （at-one-m ent) 或 和 好 （reconciliation),它们是通过改变罪人的道德状 

况而生效的。一些人提到代赎只有在道德层面上才是必须的，却拒绝承认在法律层 

面上有任何的必要性。

2 .代赎只是在相对上或假设上有必要

一些最杰出的教父—— 例如：亚他那修、奧古斯丁—— 和阿奎那，都否认代赎是 

绝对必要的，仅仅赋予它假设上的必要性。因此，阿奎那在一方面与安瑟伦有不同的 

观点，另一方面也与苏格徒有不同的观点。这也是改教家们所采取的立场。法兰克斯 

(PrincipalFm nks) 说，路德、慈运理和加尔文都避免安瑟伦“代赎是绝对必要”的 

教导，仅仅赋予代赎相对上、假设上的必要性，是根据神至高主权的自由意志，或换 

句话说，是基于神的定旨。席贝格、莫 斯 利 （M osley)，史蒂文斯、麦敬道、巴文克、 

侯尼格，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持相同的看法（另参：Turretin, The Atonem ent o/ C7irist，p. 

14)。加尔文说： “我们的中保应该全然是神，又全然是人，这对我们极其要紧。如果 

究查此必要性，那么这并不是常说的无条件的或绝对的，而是由于人类得救所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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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的定旨。我们最慈悲的天父为我们所定的，乃是最好的。”1 因此，代赎是必须 

的，因为神以至高的主权，决定不凭其他条件来赦免罪恶。这个立场很自然可以高举 

神在为人预备救赎上的至高主权的自由意志。一些后期的神学家例如伯撒、赞裘斯、 

蜕斯，也持同样的看法，但是根据佛依狄，伯撒在晚年时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3。代赎是绝对必要的

在初期教会中，爱任纽就已经教导代赎的绝对必要性，中世纪的安瑟伦在他的 

《神为何成为人 ？ 》 （ Cur —书中也强调这一点。总的来说，改革宗神

学正确地表达出对这种观点的偏爱。无论伯撒晚年实际情况如何，佛依狄、马斯垂克、 

杜仁田、阿马克、欧文这些学者，都主张代赎的绝对必要性，尤其是以神的公义作为 

其基础。神因着自己在道德上的完美，必定要维护祂的圣洁，惩治罪和罪人，并且对 

违法者施以恰当的刑罚。他们认为这是神赦免人的罪、并同时满足祂的公义的唯一 

途径。这也是我们的认信标准所采取的立场。2 这种观点无疑是最令人满意的，也 

似乎最符合圣经的教导。否认这一点，实际上等同于否认神刑罚性的公义是神性存 

有内在固有的全德之一，当然，尽管改教家们完全无意否认此教义。

三 、代 赎 的 必 要 性 的 根 据

代赎的必要性的证据，大多具有推理的特征，然而仍然是相当重要的。

1 .  因着祂的公义和圣洁，神不可能简单地忽视人藐视祂的无限威严，而是必须 

对罪施以惩罚，这似乎是圣经清楚的教导。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 

罪 （出三十四 7 ; 民十四 18;鸿一 3)。出于圣洁的憎恶，神恨恶罪；祂的整个存有都 

抵挡罪恶（诗 五 4〜 6 ;鸿一 2 ;罗一 18)。保罗在罗马书三章25〜 2 6 节论证到，将基 

督当作代赎的祭物献上是必要的，这是为了叫人知道，祂在称罪人为义的同时，自己 

仍然是公义的。重要的是，神的公义必须得到维护。这清楚地表明，代赎的必要性是 

源自神的本性。

2 .  这恰好带出第二个论据。神的本性所固有的、神圣律法的烕严和绝对不变性， 

必然驱使神向罪人要求补偿。触犯律法必然要担负刑罚。这恰恰是因为它无可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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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ri5t. II.x ii.l = 加尔文著，《麦种基督教要义》，354页。

2 《海德堡要理问答》，第 4 0问，和 《多特法典》第二项教义第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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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职分

第 3 章♦ 代赎的原因与必要性

地是根植于神的本性，而非因为—— 如苏西尼所说的—— 律法是神自由意志的产物 

(太 五 18)。我们可以用下面这句话来表达律法的普遍原则： “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 

语的，必受咒诅” （申二十七26)。如果神定意拯救罪人，即便后者无法满足律法的 

要求，神仍然必须提供一种替代性的补偿，以此作为罪人称义的基础。

3 .  代赎的必要性也源自神的诚实，祂是真理的神，祂必不说谎。 “神非人，必不 

致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致后悔。祂说话岂不照着行呢？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 （民 

二 十 三 19)。保罗说： “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 （罗 三 4)。神与人立行为之约 

时，祂 定 旨 “死亡”要成为不顺服的刑罚。我们可以在圣经的许多话里发现到这项原 

则 ，例如以西结书十八章4 节和罗马书六章2 3 节。神的诚实要求审判必须被执行， 

而罪人若要能得救，就必须在代替他死亡的生命中执行这个审判。

4 .  罪的本性是罪咎，我们也可以由此得出同样的结论。如果罪仅仅是一种道德 

上的软弱，是 “人类之前” （pre-human) 状态的一种遗迹，而这种遗迹会逐渐服从 

人更高等的本性，它就不再需要代赎了。但是根据圣经的观点，罪远比这更为可憎。 

从消极层面来看，罪是不法；而从积极层面来看，罪是违犯神的律法，因此会带来罪 

咎 （约 壹 三 4 ; 罗 二 25、27)，而罪咎会使人成为律法的债务人，并要求人亲自赎罪 

或有人代替他赎罪。

5 .  神亲自提供的祭物，其伟大是令人惊叹的，这也暗示出代赎的必要性。神赐 

下祂的独生子，受尽一切惨痛的苦难和羞耻的死亡。我们很难相信，若是没有必要， 

神怎么会这么做。亚历山大 •赫治博士正确地说： “为了达成代赎原先想要达到的 

目的，如果没有绝对的必要—— 也就是说，除非代赎是罪人获取救恩的唯一可能途 

径—— 基督之死就会成为最痛苦的、却无关紧要的牺牲。神当然不可能使自己的儿子 

作出如此荒唐的牺牲、到一种空洞旨意的程度。” 3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保罗在加拉 

太书三章 2 1 节主张，如果律法能叫人得生，基督就不需要被献为祭了。圣经明确地 

提到基督的受苦是必要的（路二十四26 ;来 二 10,八 3 ,九 22〜 23)。

A. A. Hodge, TTie Atonement, p. 237。编 按 ：赫治的原文应作  “ to a point of bare w ill” , 

伯 克 富 似 乎 是 误 抄 为 “ to a bare point of w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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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针 对 代 赎 之 绝 对 必 要 性 所 提 出 的 异 议

神必须要求补偿，好叫祂可以赦罪，又因别无它法，神就为世人的罪，设立自己 

的独生子成为赎罪祭；这种观点常常引发两种异议。

1 .  这会使神比人还不如

人可以、也经常会无条件地饶恕那些错待他的人，但是，根据这里考虑的观点， 

除非神得到补偿，否则祂无法赦免人。这意味着神比罪人还不友善、还不仁慈。但是， 

提出这种异议的人并没有注意到，神不能简单地与一个私下的个体进行比较。人可 

以在没有任何不义的情况下忘却个人的冤屈。但是神是审判全地的主，在这个职位 

上，祂必须维护律法，并严格地执行公义。审判官在私底下可能非常仁慈、慷慨、宽 

宏大量，但是按照他官方的职位，他必须确保律法可以按照常规进行。此外，这种异 

议彻底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神没有义务为堕落的、不顺服的人开辟一条救赎之路，神 

可以凭着完全的公义遗弃人，任由人堕入自己选择的灭亡里。神定意救赎人类中相 

当数量的人，借着救赎他们来救赎人类本身，这个决定只可能基于神的美意。在这个 

救赎计划里所显明的神对罪人的爱，并不是因为被任何的补偿考量所唤醒的，而是 

完全出于神的主权和自由。中保本身是一份出于圣父的爱的礼物，这当然不可能取 

决于代赎。最后，我们不应当忘记，是神自己完成了代赎。祂必须作出极大的牺牲， 

也就是牺牲祂的独生爱子，为要拯救自己的仇敌。以上的异议经常伴随着另一种异 

议，即

2. “代赎是绝对必要的”这种观点，假定了三一神的生命是分裂的

这是一种相当可怕的观念。《祂在肉身中的日子 》 （ In the Days 〇/ M s FZesh) — 

书 的 作 者 大 卫 •史 密 斯 （ David Sm ith) 这样说： “它 〔补赎刑罚论〕在神和基督之 

间设置了一道鸿沟，将神描述为冷酷的审判官，祂坚持要执行公义；而将基督描述为 

可怜的救主，祂介人神和罪人之间、满足神的律法要求、平息神公义的忿怒。神和基 

督对待罪人的态度是不同的，所担任的角色也是不同的。神的怒气被挽回；基督则是 

挽回神的怒气；神施加刑罚，基督则是忍受刑罚；神追讨罪债，而基督偿还罪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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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Smidi， TTie Atonenient in the light o/ffistory and the Modem Spirit, p. 106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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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职分

第 3 章♦ 代赎的原因与必要性

这种异议也是基于一种误解，而这种误解至少有一部分必须怪罪一些基督徒，因为 

他们谈论并歌颂基督，仿佛基督才是救恩唯一的创始者，而非三一真神。圣经教导我 

们，三位一体的神无条件地为罪人提供救恩。没有任何因素可以强迫祂。父将子献为 

祭，子甘心乐意地献上自己。父和子之间不存在分裂，只有最美丽的和谐（参 ：诗四 

十 6〜 8 ;路一 47〜 50、7 8 ;弗一 3〜 14,二 4〜 1 0 ;彼前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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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代 赎 的 特 性

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代赎论，是受罚代赎论或补赎论 （ satisfaction doctrine; 或 

译 为 “满足论”），这是神的话清楚教导的教义。

一 、陈 述 受 罚 代 赎 论 教 义

在讨论这个观点时，我们应当强调以下几点。

1. 代赎是客观的

这意味着，代赎造成的主要影响是在它的对象身上。如果一个人犯了错、并提供 

补偿，这个补偿的目的是为了影响受到错待的人，而非冒犯者。在这里所考虑的例子 

中，这意味着代赎是为了挽回神的怒气，使神与罪人和好。这无疑是最主要的观念， 

但是这并非暗示说，我们不能也说这是使罪人与神和好。圣经不止一个地方提到这 

点 ：罗马书五章 1 0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19、2 0 节。但是我们必须记得，这不等于是 

说罪人得到了补偿（atoned) —— 即神作了补救或赔偿、神向罪人提供补赎。即使我 

们说到罪人得与神和好，也必须将它理解为次要的。得与人和好的神，称接受此和好 

的罪人为义，并靠着圣灵在罪人心中运行，使罪人也因此脱去心中邪恶的与神疏离， 

因而结出基督完美代赎的果实。换句话说，基督使神与罪人和好，这个事实在罪人身 

上造成一种反射式的行动，罪人借此可以说是得与神和好。由于基督所作成的客观 

代赎是已经成就的事实，如今，基督使者的职责就是引导罪人接受此代赎，并结束他 

们对神的敌意，难怪和好的次要和主观的一面在圣经里显得较为突出。关于代赎的 

客观特征的这个陈述之所以被放在最显著的地位，是因为它代表着接受补赎论的人 

和偏爱其他理论的人之间的主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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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职分

第 4 章♦ 代赎的特性

现在问题来了，这种代赎的观念是否有圣经的支持？我们似乎可以在圣经里找 

到充分的证据。我们应当留意以下的几个特点：

A .  祭司职分的根本特征指向代赎的客体。尽管先知在人当中是代表神，但祭司 

在他们献祭和代求的工作里是在神面前代表人，因此是面向神的。希伯来书的作者 

如此表达：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五 1)。这个陈 

述包含了以下几种要素：（1 ) 祭司是从百姓中间挑选出来的，是人类中的一员，因此 

能够代表人；（2 ) 祭司是为了人而受神指派的，也就是说，要积极维护人的利益；（3) 

祭司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也就是说，一些朝着神的方向、面向神、止于神的事。 

这清楚地表明，祭司的工作主要是面向神的。但这并不排除一个观念，即祭司的工作 

也会反过来对人造成影响。

B .  祭物的整体观念传递出同样的真理。这些祭物明显有一个客体的指涉  

(objective reference)。甚至在外邦人中间，祭物也是被带到神面前，而不是被带到

人面前。祭物应该对神产生影响。就其客体的指涉来看，圣经对祭物的观念与这点没 

有什么不同。旧约圣经的祭物被带到神面前，主要是为了赎罪，但也是向神表达忠诚 

和感恩。因此必须把血带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属神的事”，主要是在 

于 “献上礼物和赎罪祭”。神敦促约伯的朋友献上祭物，耶和华说，免 得 我 “按你们 

的愚妄办你们” （伯四十二8)。祭物应该要成为平息神的怒气的工具。

C .  希伯 来 文 单 词 (Zipper) (加强主动字干〔p ie l〕）表达的观念是，透过遮 

盖罪或罪人来赎罪。祭物的血被放在神和罪人之间，神的忿怒因此被转移开来。因此， 

它具有使罪人躲避神的忿怒的作用。《七十士译本》和新约圣经以相关的意义使用 

iMaKoyai (M asfcomaf) 和 认 oc〇]a6q (M asm os) 这两个词。这 个 动 词 的 意 思 是 “使安 

抚”，名词的意思是“平息”或 “平息的途径”。它们都是具有客体特征的语词。在 

古典希腊文中，它们通常与如6q ( t^ o s;神 ）的直接受格连用，尽管圣经没有这样的 

例子。在新约圣经中，它们与事物的直接受格（6c]iapria(；〔/iam artias〕；罪 ）连 用 （来 

二 17，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或者与 71印{ (p e r i;为 ）和事物的所有格（&]iapn(2>v

罪 ）连 用 （约 壹二 2 ,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四 10 ,为我们的罪作 

了挽回祭）。我们最好根据希伯来单词1尹 （fcipper) 的用法解释第一处经文；最后 

—处经文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解释，或 是 将 ( thecm〔神 〕）理解为对象。圣经中 

有如此多经文论到神的忿怒、论到神向罪人发怒，因此我们说到神的挽回祭是有充 

分理由的（罗一 18;加 三 10;弗 二 3 ;罗五 9)。在罗马书五章1 0节和十一章 2 8 节，

651



在被动的意义上，罪 人 被 称 为 神 的 “仇敌” （̂xep〇{〔echthrof〕），这表明，罪人不仅 

敌视神，他们也是神圣洁忿怒的对象。在前一处经文里，这种含义是它与前一节经文 

的关联所要求的；而在后一处经文中，是由一个事实所要求的，即 & ep〇( ( echthroi) 

与 dcyonnycoKagapetof) 作对比，它的意 思 不 是 “爱神的人”，而 是 指 “神所爱的”。

D . KaraAM(KK〇(fcataZZa5s d )和 KaraAXotŶ ( fc如辺a获）意 指 “使和好”与 “和好”。 

它们是表明一种行动，借由这个行动把敌意转变为友谊，因此首先必定具有一种客 

观的意义。冒犯者不是要使他自己和好，而是与被冒犯的人和好。马 太 福 音 五 章 23 

〜 2 4 节清楚地指出这一点：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 

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这 里 的 意 思 只 能 是 ‘使你的弟兄与你和 

好’，是有对象的〕，然后来献礼物。”那位造成伤害的弟兄，蒙召要除去怨恨。他必 

须平息对方的忿怒，或使他的弟兄与自己和好，无论这里要求的是怎么样的补偿。与 

基督的工作有关，这里所讨论的字词在一些例子里也必定是指，透过除去司法上的 

索赔，使神和罪人之间的司法关系得到改变。根据哥林多后书五章1 9 节，神叫世人 

与自己和好，很明显也是来自这点，即祂没有将他们的罪过归到他们身上。这并不是 

指罪人身上发生任何的道德改变，而是指律法的要求得到满足，神感到满意。在罗马 

书 五 章 10〜 1 1节，我们只能从客观的意义上理解“和好”一词，因为圣经说，（1 ) 和 

好是因着基督的死所作成的，尽管主观的和好是圣灵工作的结果；（2 ) 在我们仍作仇 

敌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仍然是神的怒气的对象的时候，和好就已经作成了；（3) 11 

节也将我们所领受的和好描述为客观性的。

E. AiSirpov (Zytron)和 (ivrOurrpov (anti〖y tr o n )这两个词也都是客观的语词（编 

按 ：两 者 皆 为 “赎价”之意）。基 督 是 却 （矽切•，赎买者，至近的亲属），解 放 者 （徒 

二 十 28;林 前 六 20,七 23)。牠买赎罪人脱离神报应公义的要求。基督作为罪人的代 

表，向神偿付赎价。我们将一种客观的特性归给代赎，显然是有充分圣经根据的。此 

外，产格来说，按照这个词的本意，代赎也永远是客观的。主观的赎罪根本是不存在 

的。在代赎的过程中，永远是行恶的一方向受冤屈的一方作出补偿。

Z 这是一种替代性的赎罪

A . 替代赎罪的含义。 “亲自赎罪”和 “替代赎罪”之间是有差别的。我们尤其 

关注这两者在基督代赎上的不同。人从神面前堕落之后，就对神负有赔偿的责任。但 

人只能忍受附加在过犯上的永远刑罚，借此为自己的罪行赎罪。若非神受到对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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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和怜悯的驱使，这是神凭着严格的公义原本可能要求的，也本来应该要求的。然 

而，事实上，神在耶稣基督里指派了一位代替的人，而这位代替的人为人赎罪，并为 

人获得了永恒的救赎。在这个例子上，薛德博士要我们注意以下的不同点：（1 ) 亲自 

赎罪是由冒犯的一方亲自提供的；替代赎罪是由被冒犯的一方提供的。（2 ) 亲自赎 

罪排除怜悯的要素；替代赎罪则代表了怜悯的最高形式。（3 ) 亲自赎罪原本应该是一 

直不断去赎的，因此不可能带来救赎；而替代赎罪会带来和好与永生。

B .  替代赎罪的可能性。所有支持主观赎罪论的人，都对替代赎罪观提出一项很 

难回答的异议。他们认为，一个公义的神竟然将祂对道德罪犯的忿怒，转移到一个完 

全无辜的人身上，而且竟然在司法层面将无罪的视为有罪的，这是令人难以相像的。 

这无疑是一个真正的难题，尤其因为这种看法似乎与人类前一切类比抵触。我们不 

能根据转移金钱债务的可能性，就下结论说转移刑罚债务也是可能的。如果某位仁 

慈的人提议要为另一个人偿还金钱债务，这个代偿款必须被接纳，而负债者在事实 

上 （ip so/cxcto) 免除了一切的义务。但是当某人提议要代替另一个人为他犯的过错 

赎罪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要成为合法，它必须经过立法者明确的允许和授权。就 

法律来说，这被称为宽大处理（relaxation) 而就罪人来说，这被称为豁免（rem ission^ 

法官无须、却可以允许这种情形；但是他只能在某些条件下允许这种情况：（1 ) 有罪 

的一方没有能力亲自彻底承担刑罚，因而产生一种公义的关系；（2 ) 刑罚的转移并没 

有侵犯无辜第三方的权利与特权；（3 ) 承担刑罚的第三方本身并未积欠公义的债，在 

一切当尽的公民义务上，也从来没有亏负政府。（4 ) 犯罪的一方意识到自己仍是有罪 

的，也意识到代罪者正在为他受苦。鉴于上述各项要素，我们知道，在人中间，刑罚 

债务的转移如果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基督的例子上——  

它本身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其中存在一种无可比拟的情况—— 以上提到的一切条件 

都得到了满足。因此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不义。

C .  基督替代赎罪的经文证据。圣经确凿无疑地教导，基督的受苦和死亡是替代 

性的，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这 里 的 “替代”是指基督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他们的罪咎 

被归算到基督身上，而他们当受的刑罚被转移到基督身上。布 士 纳 （B ushnell) 谈到 

基 督 的 “替代牺牲”时，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对他来说，这只是意味着基督把我们的 

罪 担 在 “祂的感情上，以朋友的身分，借着同情心成为罪人厄运的一部分，牠献上自 

己和自己的生命，甚至努力想要恢复怜悯之心；总而言之，祂担当我们的罪，与 ‘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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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我们的病痛’没有什么两样。” 1 基督的受苦并非仅仅是一个朋友因为同情心 

而受苦，而是指神的黑羊为世人的罪所受的代替性的苦难 （ substitionary sufferings )。 

关于这一点的经文证据可以分类如下：

( 1 )  旧约圣经教导我们，应当将带到坛上的祭物视为替代性的。当一个以色列人 

将祭物带到耶和华面前时，他必须按手在祭物头上，并承认自己的罪。这个行动象征 

将自己的罪转移到祭物身上，使祭物足以赎回献祭者的罪（利一 4)。凯烕和其他人 

仅仅将这个行动视为分别为圣的象征。2 但是这并没有解释，按手在祭牲身上，为什 

么足以为罪代赎。这也与我们所受的、关于按手在公山羊头上的意义（利 十 六 20〜  

2 2 )的教导不符。在按手之后，就在祭物身上引发一种替代性的死亡。这一点的重要 

性在利未记十七章11节这节典型的经文里可以清楚表明出来：“因为活物的生命是 

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 

能赎罪。”魏司坚博士说， “献祭的动物借着死亡取代了献祭者应得的死亡。这是以 

命抵命。”这些献上的祭牲是预表耶稣基督这独一的、伟大的祭物。

( 2 )  圣经有几处经文谈到我们的罪被“归在”基 督 身 上 基 督 “担当”我们的罪 

或罪孽（赛五十三 6、12;约一 29;林 后 五 21 ;加 三 13;来 九 28;彼 前 二 24)。因此， 

本于圣经我们可以说，我 们 的 罪 “被归算” （imputed) 给基督。这不是说我们的罪 

性转移到基督身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是指我们的罪的罪咎被归算给基督。亚历 

山 大 •赫 治 博 士 说 ： “罪可以就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A ) 就其形式的本质是违背 

律 法 （约 壹三 4 ) 来考虑；（B ) 就其行为主体内在的道德品质（污 点 ）来 考 虑 （罗六 

11〜 13); (C) 就它对刑罚的法律义务（r e a t o 〔债 务 〕）来考虑。唯独在最后这个意 

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罪被归在另一个人身上，或者由另一个人来承担。” 3 因 

此，严格来说，罪 的 罪 咎 “作为惩罚的责任”，被归算到基督身上；这之所以能够被 

转移，是因为它不是罪人的位格所固有的，而是一种客观的事物。

( 3 )  最后，圣经里有几段经文，把 iiep{ (peri)、i3nip(/i:xper)、dvr{ ( a n ti)这几个 

介词用在基督为罪人所做的工作上。第一个介词 （ irep丨〔peri〕）最少表达代替的观念， 

最常表达代替观念的是最后一个介词（<ivT：{ 〔anti〕)。但 是 即 使 在 解 释 (h:yper)

Bushnell, Vicarious Sacri/iice，p. 46〇
Cave， TTie ScrfpturaZDoctrine o/Sacri/ice，pp. 129f〇
A. A. Hodge, Outlines o/T7ieoZogy，p.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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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dcvr((cmti)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依赖上下文，因为尽管前者U 7^p〔/i:yper 〕）

真 正 的 含 义 是 “代表 ....” （ in behalf o f)，它 可 以 表 达 “代替” （substitution ) 的

观念、而且在一些例子中也的确如此，尽 管 后 者 的 意 思 可 以 是 “代替” 

(instead o f)，但它并非总是有这个含义。留意到一点是很有趣的，即根据戴斯曼 

(Deissmann) 的说法，在一些碑文上可以发现几个例子，i3xiip(h:yper) 的 用 法 有 “作 

为代表 ” （ as representative o f) 的含义。4 我们在腓利门书1 3节看到类似的用法。 

在诸如罗马书五章6〜 8 节，八 章 3 2 节 ；加拉太书二章2 0 节 ；希伯来书二章9 节这 

一类经文里，加 知 大 概 是 指 “代替”，尽管它也可以翻译为“代表”；但是 

在加拉太书二章1 3节 ；约翰福音十一章5 0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1 5节，它必定是指 

“代替”。罗 勃 晨 （Robertson) 说，只有粗暴地对待经文，我们才能除掉这个含义。 

在马太福音二章2 2节，五章 3 8节 ,二十章2 8节;马可福音十章4 5 节，介 词 (3cvrf( a n ti) 

明 显 是 指 “代替”。根据罗勃晨的观点，这个词在这里不可能有其他含义。提摩太前 

书二章 6 节也表达相同的观点。

D . 对替代赎罪观的异议。针对替代赎罪的观念，人们提出若干异议。

(1)代受刑罚是不合法的。一般人都认可，在一些金钱债务的案例上，由一位替 

代者支付款项，不仅是被许可的，也是必须被接纳的，而原始债务人一切进一步的责 

任也立刻被取消了。然而，有人说，刑罚债务是非常个人性的，因此不允许有这类的 

转移。但是非常明显，在金钱的案例之外也有一些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律法也为替 

代作了规定。阿 莫 （Armour) 在 他 的 《代赎和律法》（Atonemem： and L a w ) —书中， 

提到三种这样的案例。第一类是律法所要求的公益工作，律法允许替代者；律法允许 

的第二种替代案例，是代表国家服兵役。关于第三种， 阿莫说： “即使在罪行的情 

况下，法律—— 按照全地的人所理解并施行的—— 规定，刑罚可以由一个替代者来满 

足 ；在所有的案例中，所规定的刑罚是这样的：替代者必须贯彻始终地履行他本来就 

要承担的一切义务。” 5 非常明显，法律确实承认替代的原则，尽管我们很难列举这 

些案例，允许无辜的人充当罪犯的替身，承担加在这些罪犯身上的刑罚。这解释了为 

什么我们通常不可能找到可以满足上面B 所提到的条件的人。 “不可能找到满足这

Deissmann, Light From the Ancient East, p. 153 〇 

Armour， cmd Law，p.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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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要求的人”，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耶稣基督无法满足这些要求。事实上，基督能够、 

也确实满足了这些要求，因此祂是神可以接纳的替代者。

( 2 )  无辜者被迫为恶人受苦。根据赎罪之受罚代赎论的教导，基 督 受 苦 是 “义的 

代替不义的”（彼 前 三 18)，这完全是事实，但是这无法用来当作对替代赎罪的异议。 

按照这种异议的陈述方式来看，它确实没有什么说服力。说这个教义让无辜者遭受 

恶人的罪咎所带来的后果，因此是无法接受的，相当于在提出一种异议，反对神在总 

体上对道德的统管。在现实生活中，无辜者也常常因为他人的过犯所带来的后果而 

受苦。此外，这种反对形式会歧视一切所谓的代赎理论，因为它们全都在某种意义上 

将基督的受苦描绘为人类的罪的后果。人们有时候会说，一个有道德的行为主体不 

会明智地想要对任何罪负责，除非是他亲自犯的罪；但这与生活中的事实相冲突。一 

个人雇用另一个人去犯罪，他就必须对此负责；一个罪行的所有从犯也都是如此。

( 3 )  父神被判定为犯了不义的罪。所有的异议似乎是同一个主旋律的不同变奏。 

第三种异议实际上和第二种异议一样，只不过更偏向以法律形式来呈现。有人说，替 

代赎罪论牵涉到圣父这一方的不义，因为祂单单为了人类的罪就牺牲了自己的儿 

子。亚伯拉德曾经提出过这种异议，但是他忽略了好几个相关的事实。构思整个救赎 

计划的，不是父，而是三位一体的神。神性的三个位格之间有一个庄严的约定。在这 

个计划中，圣子自愿承担罪的刑罚，满足神圣律法的要求。不仅如此，基督的献祭工 

作也为中保基督带来巨大的收获和荣耀。对祂来说，这意味着无数的后裔、充满爱的 

敬拜，和一个荣耀的国度。最后，持这种异议的人通常会自食其果，反过来报复像亚 

伯拉德这一类的人。他们否认客观代赎的必要性，因为他们一致认为，父差子到世间 

来，担当极度的痛苦和羞辱的死亡，这种死亡尽管是有益的，却是没有必要的。这实 

在是太残忍了！

( 4 )  使替代赎罪合法化的联合实际上并不存在。他们说，如果一个替代者想要除 

去一个冒犯者的罪咎，他们之间必须存在某种真实的联合，才会使这个程序成为合 

法。我们或许可以承认，一个替代者和他所代表的人之间，必定存在某种先行的联合； 

但我们不能同意一种观念，即这种联合必须是一种“有生命的联合”—— 这是反对 

者心中真正要反对的。事实上，唯一必须的联合应该是法律上的联合，而非有生命的 

联合，而在神的救赎计划里，已经为这种联合预先作了准备。在永恒的深处，新约的 

中保自由地承担起一个任务，要成为祂子民—— 就是父赐给祂的那些人—— 的代表。 

神建立起了约的关系，基督借此成为他们的保证人（中保）。这是基督和属祂之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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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最根本性的联合，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奥秘的联合。理想上，这种联合 

会在和平筹定里，在历史的进程中，借着基督和祂的教会的有生命的联合来实现。因 

此，基督可以充当祂子民合法的代表，而基督既然是奥秘地与他们合而为一，也可以 

将救恩的福分传递给他们。

3 .替代性的赎罪包括基督的主动顺服和被动顺服

我们习惯上会区分基督的主动顺服和被动顺服。但在这两者的区分当中，我们 

应当清楚地明白，它们是不可分开的。在救主的生命中，它们时时刻刻都是彼此相伴 

的。二者会不断相互渗透。基督自愿使自己受制于苦难和死亡，这是祂主动顺服的一 

部分。基督亲自说：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 （约 十 18)。另一方面， 

这也是基督被动顺服的一部分，因为基督活在律法之下。基督以仆人的样式四处行 

动，这构成祂的受苦的一个重要元素。基督的主动顺服和被动顺服，应当被视为一个 

具有生命之整体中互补的两个部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应当考虑到基督与律 

法之间的一种三重关系，那就是：自然关系、圣约关系、刑罚关系。在每一重关系里， 

人都被证明是个失败者。在律法的自然层面和圣约层面上，人并没有遵守律法，现在 

也没有能力偿付刑罚，好叫他可以重新得到神的喜悦。尽管基督成为肉身，借此自然 

而然地与律法建立了第一重关系，但是袖只是以替代者的身分与律法建立了第二和 

第三重关系。在这方面，这些正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A . 基督的主动顺服。基督以中保的身分进人圣约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亚当乃 

是处在一种正直的状态，以便为罪人赚取永生。这构成了基督的主动顺服，这是在于 

基督为遵行律法的圣约层面所做的一切，作为获取永生的条件。为了使基督的被动 

顺服可以蒙神悦纳—— 也就是说，使它成为神的美意的对象—— 基督的主动顺服是必 

要的。神对基督所受苦难的评价，与神对失丧之人所受苦难的评价之所以不同，完全 

是因为基督主动的顺服。此外，如果基督没有主动地顺服，祂的人性本身就没有达到 

神公义的要求，也就无法为他人代赎。最后，如果基督仅仅担负加在人身上的刑罚， 

那些与基督工作果效有分的人，就会被遗留在亚当堕落之前的状态中。而基督为罪 

人所赚取的，远远超过单纯的赦罪。根据加拉太书四章4〜 5 节，罪人借着基督脱离 

律法的捆绑，不再以此作为获取生命的条件，他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既是儿子，就 

成为永生的后嗣（加 四 7)。这些主要都是以基督的主动顺服为条件。借着基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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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义代替律法的义（罗 十 3、4)。保罗告诉我们：借着基督的工作， “律法的义成 

就在我们身上” （罗 八 3、4 ) ;我 们 也 “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林 后 五 21)。

根据安瑟伦的观点，基督顺服的生活不具备救赎性的意义，因为祂自己理当顺 

服神。唯有救主的受苦才构成祂向神提出要求的资格，才是罪人得蒙救赎的根基。沿 

着类似的思想脉络，十七世纪的亚米念主义者皮斯卡特（Piscator)、华生、戴维斯（R . 

N . D a vies) 和其他的亚米念派学者，也都否认基督的主动顺服具有我们所归给它的 

救赎意义。他们的否定尤其是基于两种原因：（1 ) 基督作为人，为祂自己的缘故，也 

需要主动的顺服。祂既然生在律法之下，就有义务遵行律法的一切要求。在回答这个 

问题时，我们可以说，尽管基督拥有人性，却仍然具有神性的位格，因此不受制于律 

法的圣约层面，也就是以律法为行为之约中获取生命的条件。然而，身为末后的亚当， 

基督取代了首先的亚当。首先的亚当生来就在神的律法之下，因此遵守律法，并没有 

赋予他索取奖赏的资格。只有当神满有恩典地与亚当立约，以顺服作为条件，向他应 

许永生，遵行律法才成为亚当为他自己、也为他的后裔获取永生的条件。而当基督以 

末后亚当的身分，自愿地进入圣约关系，遵行律法很自然地就为祂自己、也为父赐给 

祂的人获得了同样的意义。（2 ) 神向罪人只要求、或者只能要求两者中的一点：要么 

顺服律法，要么受制于刑罚，但不能同时要求这两点。如果人顺从律法，就不可能引 

发刑罚；而如果人承担了刑罚，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要求。不过，这里有一些混淆，造 

成误解。这 种 “要么是……要么是”的情况，只适用在亚当堕落前的情况，从他犯罪、 

因此进入律法的刑罚关系的那一刻起，这种情况就不再适用了。神继续要求人的顺 

服，但除此之外，也要求人为以往的过犯偿付刑罚。罪进入世界之后，满足此双重的 

要求是获取生命的唯一途径。如果基督仅仅顺服律法，却没有偿付刑罚，祂就无法为 

罪人赢得永生的资格；如果祂仅仅偿付了刑罚，却没有满足律法原始的要求，祂将会 

把人遗留在亚当堕落之前的地位中，人仍然需要面对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借着顺 

服获取永生。然而，借着祂主动的顺服，基督背负着自己的百姓超越这个困境，并赐 

给他们一个可以索取永生的资格。

B . 基督的被动顺服。身为中保，基督也进入律法的刑罚关系里，以代替我们偿 

付刑罚。基督的被动顺服在于，祂借着受苦和死亡，偿付罪的刑罚，因此解除祂一切 

子民的罪债。我们已经讨论过基督的受苦，它们并不是偶然临到祂身上的，也不是纯 

粹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结果。它们是以司法的形式，施加在基督身上的，因为祂是我 

们的代表，因此真的是刑罚的苦难。这些苦难在救赎上的价值乃是源自下列事实：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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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苦难是由神性位格所担当的，唯独因着祂的神性，基督才能完全担当刑罚直到末 

了，并因此从苦难之中获得自由。由于同意偿付赎价、担当咒诅的神性位格具有无限 

的价值，这些苦难就实质地、彻底地满足神的公义。这些苦难完全是道德上的苦难， 

因为基督自愿将刑罚担在自己身上，并且在承担这些苦难时是完全无罪的、圣洁的。 

基督的被动顺服尤其凸显在以下经文中：以赛亚书五十三章6 节；罗马书四章 2 5节； 

彼得前书二章2 4 节，三 章 1 8节；约翰一书二章2 节；而另一些经文则清楚地教导祂 

的主动顺服：马太福音三章1 5节，五 章 17〜 1 8节 ；约翰福音十五章 1 0节 ；加拉太 

书四章 4〜 5 节 ；希伯来书十章7〜 9 节，连 同 一 些 教 导 “基督是我们的义”的经文： 

罗马书十章4 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2 1 节 ；腓立比书三章9 节 ；祂为我们确保永生、 

儿子名分、永恒的基业：加拉太书三章13〜 1 4节，四 章 4 〜 5 节 ；以弗所书一章3〜  

1 2节，五 章 25〜 2 7 节。亚米念主义者乐于承认，基督借着被动顺服，为我们赢得赦 

罪的功劳，但是却拒绝承认基督也为我们赢得了神正面的接纳、儿子名分、永生的功 

劳。

二 、对 受 罚 代 赎 论 或 补 赎 论 的 异 议

在许多圈子里，这种代赎论并不受人欢迎。一直都有人反对这项教义，在我们这 

个时代，反对的声浪尤其强烈。主要的反对意见如下：

1 .这种代赎是完全不必要的

一些人认为，这种代赎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要么因为罪不是罪咎，因此不要求人 

赎罪，要么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祂的本质是慈爱的神，因此白白的赦罪对神来说并 

没有什么困难。如果一个人可以、也经常赦免悔罪者，而不要求并接受任何补偿，神 

作为我们完美的榜样，必定能够、也将要如此行。这是那些拥护一种纯粹主观代赎论 

的人经常提出的反对意见。然而，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圣经确定无疑地教导我们将罪 

视为罪咎；而因为罪是罪咎，它会使人成为神的忿怒的对象，也使他要遭受神的处罚。 

此外， “神既然是世上所有人的父，因此神会以救赎之爱去爱世上所有的人”，这种 

观点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如果神是父，祂也同时是审判者；如果神是慈爱的神，祂 

也同时是公义、圣洁的神。神的属性中，没有哪一种属性可以主导、决定所有其他神 

圣全德的表达。最后，我们不应当忘记，一个人以私人身分可以做的事，当他在法官 

的职位上行事时，并不总是可以这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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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这种代赎会贬损神的性情

与前述的反对意见有密切关联的一种异议认为，这种代赎会贬损神的性情：贬 

损祂的公义，因为祂为罪人惩罚无辜者；贬损神的爱，因为牠的行动就像一个严厉的、 

苛刻的、残酷的家伙，要求用血平息自己的怒气；贬损神的赦罪之恩，因为祂要求先 

赔偿，之后才可能、也愿意赦免罪人。但基督自愿地代替罪人，因此这种替代并没有 

使神成为不义。如果神仅仅受严格的公义驱使，而没有同时受同情之爱和怜悯的驱 

使，祂就会任凭罪人在自己的罪中灭亡。此外，如果根据补赎论而主张，在罪人提供 

补偿之前，神的爱和赦罪之恩不会流向罪人，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说法。因为神亲自 

提供赎价，赐下祂的独生子，这本身已经显明神无限的爰和赦罪之恩。神的爱甚至先 

于罪人的悔改，使罪人的悔改发挥作用。

3 .  这种代赎假设了_种不可能实现的怒气的转移

有人指出，这种代赎论认为，神将祂对罪人的怒气转移到中保身上，这是难以相 

像 的 ；神也将对罪人的刑罚转移到基督身上，这明显是非法的。然而，在回答这个问 

题时，我们可以说，神的怒气在本质上并非个人性的复仇，就像我们在人当中所见到 

的那种复仇一样，人很难将自己的仇恨从原来的对象转移到一个完全无辜的人身 

上。神的忿怒是神对罪所发的圣洁怒气，只要罪咎未被除去，罪人也会暴露在这种怒 

气之下。而 当 罪 咎 （即受刑罚的责任）被转移到耶稣基督身上，神对罪的怒气也同 

样会被转移，这也是非常自然的。此外，我们不能说，将刑罚转移给基督明显是非法 

的，因为事实上是基督自己和祂的百姓认同。基督以一个群体之负责任元首的身分，

为与祂联合的人---他们共同构成了合法的法人团体（one corporate body ) ----作出

补赎。赫 治 （H odge) 说，这种负责任的联合 （ responsible union) 是由以下几种要素 

构成的：（A ) 基督主动为自己的百姓承担法律责任；（B ) 神承认基督的保证人身分；

( C ) 基督穿上我们的本性。

4 .  福音书并没有教导这样的代赎

有些人认为，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替代性的赎罪，或者，若圣经确实有教导，福音 

书也肯定没有。毕竟，是耶稣的教导才算数，而保罗说的则不算。关于这个问题，我 

们无需进行冗长的讨论，因为我们已经证明，圣经有丰富的证据支持替代性的赎罪。 

没有错，福音书中关于这点的教导并不像使徒书信那样突出，但 这 是 由 于 （借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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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福德的话来表达） “我们的主在祂生与死的个人职事，目的并不是为了完整宣讲 

代赎，而是完整实现代赎，好叫人可以宣讲。” 6 然而，甚至福音书也包含支持替代 

赎罪的充分证据（太二十28;约一 29,三 16,十 11，十 五 13;太二十六27;约 六 51)。

5 .这种教义是不道德的、有害的

也有人声称，这个教义在它实际的倾向上是不道德的、有害的。据说它会损害道 

德律的权威，也削弱我们追求个人圣洁的义务和动机，甚至破坏它。这种反对意见在 

保罗的时代，已经有人针对“白白的恩典”这个教义提出过。然而，这种指控是错误 

的，因为这个理论远比任何其他理论更加维护律法的威严，也绝不会贬低得赎之罪 

人完全顺服律法的义务。相反，它透过强调罪的穷凶极恶，展示出父神和耶稣基督那 

难以形容的大爱，也借着向我们保证，在人生的挣扎中会不乏神的帮助，并保证父神 

在基督里接纳我们不完美的服事，从而为追求个人圣洁提供了许多动因。

Crawford， TTie Atonement, p.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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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代 赎 的 各 种 分 歧 理 论

既然代赎明显是客观的，是朝向神的，严格来说，我们在这里只会考虑一些理论， 

是将基督的工作描述为主要是为了使罪人逃避神的忿怒和神的刑罚的；一些理论将 

之描述为是为了把罪人对神的态度从仇视转变为友好的，我们不会在此讨论。那些 

完全主观，并且将基督的工作想成只会影响罪人道德状况的理论，按照严格的逻辑， 

完全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它 们 可 以 合 理 地 被 视 为 “和解论 ” （ theories of 

reconciliation),但很难被视为代赎论。米利主张，代赎论其实不会超过两种。他指出， 

代赎是赦罪的客观基础，必须符合一种自然而然会决定其本质的必要性。这种必要 

性 要 么 必 须 取 决 于 对 一 种 绝 对 公 义 的 要 求 ，要么必须取决于公 义 的 司 法 职 分  

(rectoral office o f ju stice)—— 前者必须惩罚罪恶，后者则是维护神的道德治理益处 

的义务。第一种情况会得出补偿论；第二种情况会得出治理论 （ governmental theory; 

编 按 ：见 以 下 的 “五 ” ），这 是 米 利 所 偏 爱 的 ，总 的 来 说 也 受 到 循 道 宗 人 士  

(M ethodists) 极大的欢迎。凯威将一种客观的特性也归给早期亚米念主义者的理 

论，此种理论将基督的死亡当作取代了加在罪人身上的刑罚；他也将这种客观性归 

给 坎 柏 （ M cLeod Cam pbell) 的理论，此理论认为基督工作的真实意义是在于祂代替 

罪人悔改。这两种理论无疑确实都含有一种客观要素。除此以外，还有几种纯粹主观 

性的理论。尽管严格来说这些并不是代赎论，但它们仍然值得关注，因为它们在很多 

圈子里也被当成代赎论。以下是最重要的一些理论：

一 、早 期 教 会 的 理 论

早期教会有两种代赎论值得在这里简要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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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赎 金 论 （赎金付予撒旦论）

此理论是基于一种怪异的想法，即基督之死构成了付给撒旦的赎价，以取消撒 

旦向人的公义索赔。俄利根是此理论的主要拥护者之一，他认为，撒旦在这个交易中 

受到了欺骗，因为结果证明，撒旦无法站立在圣洁的基督面前，也无法保持对基督的 

掌控。几位早期教父喜爱这种理论，尽管他们的说法不尽相同。历史证明这个理论颇 

为顽强，因为在安瑟伦的时代仍然可以听到它的回响。然而，人们发现它是如此前后 

不 一 ，以至于因为缺乏理性的支持而逐渐消失。麦敬道说这是早期教会的通俗  

( exoteric) 理论。

2 .  重演论

爱任纽也表达同样的观念，即基督的死满足了神的公义，因此使人得到自由，然 

而他特别注重重演论，也就是欧珥所说的这个观念： “基督在祂自身的生命中重演 

了人类生命的所有阶段，包括属于我们这些罪人状态的每一个阶段。”借着祂的成为 

肉身和在人世的生活，基督逆转了亚当以他的罪所开启的人类的方向，因此成为人 

类生命中的新酵。基督将不朽传递给所有借着信心与祂联合的人，在他们的生命中 

引发一种伦理上的转化，并借着祂的顺服，弥补了亚当的悖逆。根据麦敬道的观点， 

这是早期教会的秘传（esoteric) 理论。

二 、安 瑟 伦 的 补 赎 论 （交 易 论 ）

安瑟伦的理论有时被视为等同于改教家们的观点，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补赎论， 

但是这两者并不是同一种理论。一些人企图将它称为“交易论 ” （ the commer- cial 

theory),好叫其他人对此心怀偏见。安瑟伦说这是基于神的本性，借此强调代赎的绝 

对必要性。根据他的说法，罪是在于受造物不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人的罪窃取了 

神的荣耀，因此使沉冤得到昭雪是必须的。这可以借由以下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来实 

现 ：惩罚或补偿。神的怜惘驱使祂使用补偿的方法，更具体来说是借着赐下牠的儿 

子一 -祂是唯一的道路，因为这里要求的赔偿是无限的。基督顺服律法，但是既然这 

仅仅是基督身为人所当尽的义务，就不构成祂这一方的任何功劳。然而，除此之外， 

基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也受苦并死亡；而既然祂是无罪的，没有受苦和死亡的义 

务，祂因此为神带来无限的荣耀。这是超出基督职责以外的工作，能够赚取奖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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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带来奖赏；但是基督作为神的儿子，本身不需要任何事物，这个奖赏就传递给罪 

人，其形式则是罪得赦免和未来的福分，使凡按照福音命令生活的人都可以得到这 

个奖赏。安瑟伦是首先总结出一个相当完整的代赎论的人，他的理论在很多方面都 

指向正确的方向。然而，它也引发了诸多的批判。

1 .  它对代赎的必要性的描述，没有前后一致的立场。它表面上没有把代赎的必 

要性建立在神的公义一一无法容忍罪恶—— 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神的荣耀—— 会要 

求赔偿或补偿—— 的基础上。安瑟 伦 实 际 上 是 以 “私法”的原则或惯例作他的出发 

点，根据这个原则，受害方可以要求他看为合适的任何补偿；然而他却根据唯有“公 

法”才能成立的立场，为代赎的必要性辩护。

2. “基督借着受苦承担罪的刑罚，基督的受苦是严格意义上的代替性受苦”这 

个观念，在这理论中完全没有立足之地。基督的死仅仅是一种贡物（atribute),是为 

着父的荣耀自动献上的。它构成一种超出职务范围的功劳，用以弥补他人的过失；这 

实际上是将罗马天主教的告解教义应用到基督的工作上。

3 .  这个方案也是片面的，因此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将救赎完全建立在基督的 

死的基础上，将基督之死看作为了维护神的荣耀而作出的实质贡献，并且将基督的 

主动顺服排除在外，不认为主动顺服是促成祂代赎大工的因素。强调的重点完全落 

在 “基督的死”上，没有公正地看待祂生命的救赎意义。

4 .  在安瑟伦的描述中，仅仅是以外在的形式将基督功德转移给人。它完全没有 

说明基督的工作是通过怎样的方式传递给人的。既没有基督与信徒之间存在奥秘联 

合的相关暗示，更没有说明以信心接受基督的义。既然这整桩交易看起来相当具有 

商业性质，这个理论也经常被称为“交易论”。

三、道德影响论

道德影响论最先是由亚伯拉德提倡的，用以对抗安瑟伦的观点。从亚伯拉德的 

时代以来，它就有很多狂热的拥护者。尽管在杨约翰 （ John Young o f Edinburgh)、摩 

里 斯 （M aurice)、布 士 纳 （Bushnell),史蒂文斯、大卫 •史 密 斯 ，还有其他许多人的 

手中，这个理论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但基本观念一直都是相同的。它的基本观念 

是 ：神的本性中不存在这种要求罪人必须作出补偿的原则；基督之死不应当被视为 

对罪的补偿。这仅仅是显明神的爱，在有罪的被造物当中、与他们一同受苦，亲自担 

当他们的痛苦和悲伤。这种受苦并非用来满足神的公义，而是为了启示神的爱，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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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化人的心，引领他们悔改。它向罪人担保，在神这边，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祂赦 

免他们的罪。神不仅可以在完全没有接受补偿的情况下赦罪，祂甚至热切盼望如此 

行。唯一的要求是应当存着忏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的异议来 

反对这个理论：

1 .  这个理论违背了圣经清楚的教导，圣经将基督的代赎之工描述为必要的，主 

要不是为了显明神的爱，而是为了满足神的公义；圣经将基督的受苦和死亡视为挽 

回性的、刑罚性的；圣经教导，除非罪人借着信心，使基督的义成为自己的义，否则 

罪人不会被基督献祭工作所产生的道德影响感动。

2 .  基督的十字架是神的爱的至高彰显，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只能从代赎 

受罚论的角度，才能看见这一点。根据这个教义，基督的受苦和死亡，是罪人的救恩 

绝对必要的。但是根据道德影响论，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给人留下印象，而神完全可 

能通过许多其他方法实现这一点，因此它就不是必要的。而如果基督的受苦和死亡 

不是必要的，它们就只是神的爱的一种残酷的彰显—— 这是自相矛盾的话。如果基督 

的受苦和死亡是拯救罪人的唯一途径，它们就只是神的爱一种彰显而已。

3 .  这个理论掠夺了代赎的客观特征，因此它不再是一种真正的代赎论。它至多 

也就是一种片面的和解论。事实上，它甚至连这一点都达不到，因为只有以客观的和 

解为基础，主观的和解才有实现的可能。它实际上把神拯救人的方法和人蒙拯救的 

经历混为一谈，它使代赎本身成为在于它对信徒生命所产生的影响—— 与基督联合。

4 .  最后，这个理论并不符合它自己的原则。必要的受苦—— 也就是说，为了某种 

无法靠其他任何方式来实现的拯救目的而受苦—— 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无 

疑是正确的。但是自愿的受苦—— 完全没有必要的、也是多余的—— 其作用却是非常 

不同的。事实上，基督徒的良心完全不赞同这一点。

四、榜样论

榜样论是由十六世纪的苏西尼派提倡的，以对抗改教家提出的教义，即基督替 

代性地为人类的罪代赎。榜样论的基本原理是：神里面并不存在一种断然地、无情地 

要求罪必须得到惩罚的报复性公义。神的公义并不会拦阻神在不要求任何补偿的情 

况下，赦免祂愿意赦免的那些人。基督之死并不会赎罪，也不会感动神来赦罪。基督 

拯救罪人的方法，是向罪人启示信心和顺服是获取永生之路；透过祂的生和死，给罪 

人一个真正顺服的榜样；激励罪人过类似的生活。这个理论实际上并没有在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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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和罪人的救恩之间建立直接的关联。然而,它认为，基督的死可以说是赎了人的罪， 

这是由于考虑到一个事实，即基督因着顺服以至于死而获得奖赏，就领受了赐予信 

徒永生的能力。基于以下的几个理由，这个理论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1 .  它实际上是好几种古老异端的复苏与混合物，包括：伯拉纠主义，它否认人 

的全然败坏，断言人有天生的能力可以拯救自己；嗣子论，其信念是基督这个人因着 

顺服而被神收养，成为像弥赛亚一般的神的儿子；苏格徒的教导，他说神里面有一种 

独断专横的旨意；一些早期教父的强调，说基督的榜样具有拯救的功效。因此，它会 

招来一切针对上述各项观点的异议。

2 .  它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它仅仅将耶稣视为具有杰出品质的人；它对罪 

的看法，罪是罪咎的特性完全被忽略了，而这是神的话特别强调的；它片面地强调基 

督之生命的救赎意义；它将基督的死亡描述为殉道者的死亡，却无法解释基督在十 

字架上不像殉道者的痛苦。

3 .  它无法解释在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徒和婴孩的救恩。如果基督的一生和受苦仅 

仅以其榜样的特性拯救人，这自然会引发一个问题，即那些生活在基督降临之前世 

代的人，和那些在婴儿时期死亡的人，该如何从它们获得任何益处呢？然而，有清楚 

的经文证据表明，基督的工作也具有回溯性的效力，小孩子也有分于基督代赎死亡 

的益处。

4 .  此外，尽管基督也被描述为一个榜样，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祂却没有被描 

述为不信的罪人必须效法的榜样，人若效法基督就可以得救；但是这却是目前所考 

虑的理论的必然假设。基督的榜样是只有基督的百姓才有可能效法的，但即使是祂 

的百姓，在效法基督这件事上所能作的，也只是微乎其微。在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之 

前，祂必须先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五 、治 理 论

治理论的目标，是要成为改教家所教导的代赎论和苏西尼派观点的中间立场。 

它否认神的公义必然会要求律法的一切规定必须得到满足。律法仅仅是神的旨意的 

产物，只要神乐意，祂可以改变律法或甚至废除律法。尽管按照严格的公义，罪人当 

受永死，但是这个判决并没有严格执行，因为信徒被无罪释放了。对信徒来说，刑罚 

被丢在一边，神并没有严格地要求补偿。基督确实提供了某种补偿，但是这仅仅是在 

名义上等同于人所当受的刑罚；是神乐意照样接受的。如果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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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可以当场免去刑罚，但祂为什么没有那么做？答案是：祂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显明 

律法不可侵犯的本质，以及祂对罪显出圣洁的不悦，好叫祂—— 宇宙的道德统治 

者 —— 可 以 维 护 祂 的 道 德 治 理 。这 个 理 论 最 早 是 葛 若 修 提 出 的 ，之 后 华德洛  

(W ardlaw) 与几位新英格兰神学家也采纳这种观点，而 戴 尔 （D ale)、凯威、米利、 

克 瑞 顿 （Creighton) 和其他一些人，在他们最近的著作中也支持这种观点。它也招 

致以下的反对意见：

1 .  这个理论明显是基于某些错误的原则。根据它的观点，律法并不是神的本质 

特性的一种表达，仅仅是神独断专横意志的表达，因此是可以改变的；而所谓的刑罚 

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满足公义，而仅仅是为了吓阻人将来再次违犯律法。

2 .  尽管我们可以说，这个理论含有正确的要實一 就是说，加在基督身上前刑 

罚，也是确保神的治理的利益的工具—— 但是它错误地将在圣经的光照下只能视为 

代赎的次要目的，替换为代赎的主要目的。

3 .  这个理论给予神一个不相称的描述。祂原本是要威胁人，以便吓阻人犯罪， 

但却没有执行这个刑罚，而是用加在基督身上的刑罚来取代。如今祂再次恐吓那些 

不接受基督的人。但是我们怎么可能会有确据，知道祂这一次真的会执行祂所威胁的 

呢 ？

4 .  这个理论也与圣经相悖，圣经无疑将基督的代赎描述为神之公义的必然彰 

显，是执行律法的刑罚，是一种献祭，神借此与罪人和好，也是罪人获得救恩的“功 

德因” （ meritorious cause )〇

5 .  就像道德影响论和榜样论一样，此理论也无法解释旧约圣经的圣徒是如何得 

救的。如果加在基督身上的刑罚仅仅是为了吓阻人犯罪，它就没有回溯性的意义。那 

么在旧约时代的百姓是如何得救的呢？旧约时代，神的道德治理是如何维持的呢？

6 .  最后，这个理论也不符合它自己的原则。如果一个人即使在其天然状态下， 

也能仅凭其意志决定要不要犯罪（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刑罚的真正执行也能给罪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可能成为一种真实的威吓；但是仅仅靠着一种装模作样的公义 

展示—— 旨在显明神对律法的髙度尊重—— 几乎很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

六、神秘论

神秘论与道德影响论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认为代赎完全只是对人产生影响， 

使人发生内在的改变。与此同时，它与道德影响论的不同之处是在于，它认为，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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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产生的影响，主要不是在人的意识生活中引发一种道德上的改变，而是以一种 

神秘的方式，在人的潜意识生活中引发一种更深的改变。神秘论的基本原则是：在道 

成肉身的过程中，神的生命进人人的生命，以便将人的生命提升到神的生命的水准。 

基督拥有人性，连同其与生倶来的败坏和道德恶行的倾向；但是借着圣灵的影响，基 

督得到保守，没有以实际的罪行将这种败坏表现出来，祂的人性逐渐得到净化，在死 

时彻底根除原始的败坏，使人性重新和神联合。基督就像是转化人心的酵，进入到人 

类的生命里，它所带来的转变，就构成了基督的救赎。尽管在细节上有些差异，这实 

际上就是施莱马赫、珥文、孟肯和斯泰尔（Stier) 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柯 

.布 鲁 吉 （K ohlbriigge) 似乎都倾向于接受这种观点。然而，它背负着以下的难题：

1 .  它完全没有考虑人的罪咎。根据圣经，人必须除去罪咎，才可能净化罪的污 

染 ；但是神秘论无视于罪的罪咎，仅仅关注除去罪的污染。它对称义完全无知，并认 

为救恩仅仅在于主观的成圣。

2 .  它建基在一些错误的原则上，在这当中，它在宇宙的自然秩序里找到神的旨 

意和本性的全面表达，将罪仅仅视为世上的一种道德邪恶的势力，这种势力不牵涉 

到罪咎，也不应该受到惩罚，并且将刑罚视为仅仅是宇宙法则对犯法者的反应，而完 

全不是神自己对罪的忿怒的彰显。

3 .  它在下列几点上与圣经相悖：它使基督有分于罪的污染，也有分于与生倶来 

的败坏，并从基督自己本性的罪推论出基督的死是必要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推 

论 ）。这样作的结果是，它就不可能将基督视为无罪的救主，正因自己是无罪的，才 

可以代替罪人，为罪人偿付刑罚。

4 .  它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些生活在道成肉身之前的人，是如何有分于耶 

稣基督的救赎呢？如果基督在世寄居的期间，以某种实际的方式除去了罪的污染，而 

且如今继续在除去罪；而如果人的救恩取决于这种主观的过程，那么旧约圣经的圣 

徒如何能有分于这个救恩呢？

七、代替悔改论

坎 柏 提 出 的 这 个 理 论 也 被 称 为 同 情 与 认 同 论 （ theory o f sympathy and 

identification)。它是以一个毫无道理的假设起步的，即如果人有能力进行充分的悔 

改 （但人实际上没有这种能力），完美的悔改就会有助于充分的赎罪。如今基督代表 

人，向神献上必要的悔改，借此满足了赦罪的条件。祂的工作实际上是在于祂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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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这自然引发一个问题，即基督的死与这种替代性的悔改和认罪有何关系？答案 

是 ：借着受苦和死亡，基督满怀同情地领受父对罪的刑罚，显明罪的可僧性，以及对 

罪的谴责；而在父的眼中，这成为我们完美的认罪。这种对罪的审判，也是打算要在 

人的心里产生出神向有罪的人类所要求的圣洁。这个理论为以下的难题而苦恼：

1 .  这个理论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基督身为人，满怀同情地领略我们的苦难和 

试探，体悟我们软弱的感觉；但是我们完全不清楚，道成肉身如何使基督能在我们的 

罪上与我们有同胞之情。祂是无罪的，对于罪在祂生命中的腐蚀能力一无所知，因此 

很难在道德的意义上使自己与罪人认同。

2 .  尽管我们可以承认，根据圣经，基督确实同情祂要来拯救的人，但是这种同 

情当然不能被描述为是祂救赎工作的全部、或甚至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所有的强 

调应该是在祂代替性地承担了罪人所当受的刑罚，并且以一生顺服满足了律法的要 

求。尽管这个理论承认神复仇性的公义和人的过失，然而它却否认受罚代赎的可能 

性和必要性，并且断言，基督代表罪人所作的工作，主要并不是代替罪人受苦，而是 

代替罪人认罪。

3 .  这个理论是从下列错误的原则出发的：罪并不必然会使人遭受刑罚；按照常 

理来说，神的公义和圣洁也不要求一种客观的代赎；救赎的帮助之所以是必要的，仅 

仅是由于人没有能力以正确的方式悔改。

4 .  最后，替代性的认罪，例如这个理论所暗示的，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话。认罪 

有时候是完全主观的，要使认罪生效，必须是亲自认罪。它是个人意识到罪的结果， 

其果效也是个人性的。我们很难明白，替代性的悔改如何能免除他人悔改的义务。此 

外，这种理论也没有经文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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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赎 的 目 的 和 范 围

― 、代 赎 的 目 的

代赎注定会影响神和罪人之间的关系，影响基督作为救恩之中保一创始者 

(M ediatorial author) 的状态和状况，影响罪人的状态和状况。

1 .  对于神的影响

首先应当强调的是，代赎并没有使神的内在存有发生任何变化，那是永不改变 

的。所造成的唯一改变是神和祂赎罪之爱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他们原是神公义忿怒 

的对象；代赎使神与他们和好。这意味着，借着献祭遮盖罪过，神的忿怒也被阻挡在 

外了。代赎不应当被描述为神的爱的动因，因为代赎本身已经体现出神的爱。关于补 

赎论，它经常被描述为仿佛是说：神不可能爱罪人，除非祂公义的要求得到了满足。 

然而，这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基督已经是神的爱赠予人的礼物（约 三 16)。与此同 

时，这样说也是完全正确的，即代赎确实既在圣约层面上，也在刑罚的层面上，满足 

了神的公义和律法的要求，除去了神借着赦免罪人和使罪人成圣彰显其救赎之爱的 

一切障碍。

2 .  对于基督的影响

代赎向作为中保的基督，保证双重的奖励。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是罪人在救恩 

中所获得的一切福祉的无尽源头。祂领受了：

A . —切属乎祂的荣耀，包括祂现在所拥有的弥赛亚的荣耀。因此，基督在祂大 

祭司的祷告中，预期自己的工作已经成全了，牠祷告说： “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 

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约十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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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祂分赐给祂子民之丰盛的赏赐和恩典。因此我们在诗篇六十八篇1 8节读到： 

“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供献，叫耶和华神

可以与他们同住。”在以弗所书四章8 节，保罗将这一点套用在基督身上。

C .  赐下圣灵，以形成基督奥秘的身体、在主观上应用基督的代赎之工。从彼得 

在五旬节当天所说的话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 “祂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 

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徒 二 33)。

D .  将地极赐给基督为产业，并使基督统治世界。这是神给基督的应许之一： “你 

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 （诗 二 8)。从希伯来书二章6〜  

9 节来看，这个应许非常明显已经得到应验了。

3 .对于罪人的影响

A .  代赎不仅使罪人的救恩成为可能，更确保了救恩。在这一点上，加尔文主义 

者和罗马天主教、路德宗、亚米念主义、以 及 所 有 其 他 教 导 普 世 代 赎 （ universal 

atonement) 的人，有不同的观点。这些人认为，基督的代赎仅仅使救恩成为可能，但 

是对那些接受邀请的人来说，并不是确凿无疑的。但是加尔文主义者教导，基督的代 

赎是大有功劳的，确保救赎之工必定会施行在它定意要拯救的人身上，从而使他们 

确定无疑地会得到完整的救恩。

B .  基督的代赎向它定意要拯救的人保证：（1)借着称义，他们会获得适当的司 

法地位。这包括赦罪、儿子名分、承受永恒基业的权利。（2 ) 借着重生和成圣，使信 

徒与基督奥秘地联合。这包括逐渐治死旧人，穿上在基督里的新造之人。（3 ) 他们最 

终的福乐：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相通，在主观经历上得荣耀，在全新、完美的创造里享 

受永生。这一切明显会除去人们经常针对受罚代赎教义所提出的异议，即代赎没有 

伦理上的意义，代赎并没有为得赎之人的伦理生活提供根据。我们甚至可以说，代赎 

论是唯一能够为真正的伦理生活提供稳妥根据的教义，这种生活是借着圣灵的运行 

而植根在人心里的。称义会一路引向成圣。

二 、代赎的范围

1 .争议的焦点

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A ) 基督所提供的补偿，本身是否足以拯救 

所有的人，因为这是众人一致承认的；（B) 救恩的益处是否确实施行在每一个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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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因为连大多数教导普世代赎的人也不相信，所有人实际上都得救了（编按：即普 

救论）。（C ) 以悔改和信心为条件的救恩之真诚邀请（bona/ide offer o f salvation), 

是否提供给所有听闻福音的人，因为改革宗教会并未质疑这点；（D ) 由于非选民与 

神的子民的密切关联，基督之死所结出的果实是否能给前者带来好处，因为这是许 

多改革宗学者的明确教导。另一方面，此问题确实和代赎的设计有关Q圣父差派基督， 

基督来到世上为罪代赎，这设计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拯救选民，还是为了拯救所有的 

人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也是唯一的问题。

2 .陈述改革宗的立场

改革宗的立场是：基督之死的目的是要实际上、也确凿无疑地拯救选民，也只有 

选民。这相当于是说，基督受死仅仅是为了拯救那些祂确实将救赎之工的益处实际 

施行在他们身上的人。在一些宣称自己是改革宗人士的圈子里，不少人作出各样的 

尝试，想要修改这个立场。荷兰的亚米念主义主张，基督受死是为了使所有的人无一 

例外都有得救的可能，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得救。神提供给他们的救恩条件，比提 

供给亚当的救恩条件—— 也就是以相信和顺服福音为条件—— 更低，罪人可以借着 

神的一般恩典、或神赐给所有人的充足恩典（sufficientgrace),来满足这种条件。加 

尔文派的普救论者（CalvinisticU niversalists) 试图调和改革宗的立场和亚米念派的 

立场。他们区分神的双重定旨：（A ) 第一重定旨是：神差派基督到世上来，借着基督 

代赎性的死亡，以信靠祂为条件，来拯救世上所有的人。然而，因为神看到这个计划 

会失败，因为没有人会借着信心接受基督，故此神在第一个定旨之后，紧接着设立了 

第二个定旨。（B ) 第二重定旨：神将特殊恩典赐给特定数量的选民，以便在他们心中 

生发信心，确保他们的救恩。邵玛学派的卡梅隆（Carnemn)、亚目拉督和特斯塔德 

(Testardus) ,也包括英国的一些学者们，例如华德洛、约 翰 •布 朗 （ John Brow n) 

和 詹 姆 斯 •李 察 斯 （ James Richards) ,都持守这种可疑的、令人非常不满意的观点。 

一些新英格兰神学家，例如艾蒙斯，泰 勒 （Taylor) ,帕 柯 （P ark) 和 贝 曼 （Bem an), 

也持某种类似的观点。苏 格 兰 的 “精华派” （Marrow-m en) 主张基督受死仅仅是为 

了拯救选民，这一点是完全正统的，然而他们当中一些人使用一些表达方式，也表明 

代赎更广的关联。他们说，基督并不是为所有的人而死，但祂的死却是所有人都可以 

得着的。神 “给予的爱”（g iv in g lo v e)是普世性的，使神签署了一份赠与契约 （ adeed 

of g if t),并将它赐给所有的人；这是救恩的普世邀约的基础。然而，祂 “拣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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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ing lo v e) 是特殊的，使得只有选民可以得救。 “精华派”最重要的人物有郝 

格 （H o g)，波士顿和两位厄斯金（th etw oE rsk in es) '

3H有限代赎论的证明

我们可以提出以下证据，证明特定代赎 （ particular atonement) 的教义：

A .  首先，我们可以定下这个通则，即神的计划必然总是有效的，不可能被人的 

行动所挫败。这个原则也适用于神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死亡来拯救罪人的目 

的。如果神定意要拯救所有的人，这个计划就不会被人的不信所挫败。所有的人都一 

致承认，得救的人数是有限的。因此，得救的人就仅仅是神定意要拯救的人。

B .  圣经一再限制基督为之舍命的那些人的资格，这种描述方式表明一种非常明 

确的界限。基督为之受苦和死亡的那些人，圣经以各种不同方式称呼他们： “祂的 

羊” （约 十 11、15)、 “祂的教会” （徒二十 2 8 ;弗五 25〜 27)、 “祂的百姓” （太一 

22)、 “选民” （罗 八 32〜 35)。

C .  基督的献祭工作和代求工作，仅仅是基督代赎工作的两种不同层面，因此其 

中一种工作的范围，不会超过另一种工作的范围。基督非常明确地限定自己代求工 

作的范围，祂说： “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 

们本是你的” （约 十 七 9)。如果基督实际上为所有的人偿付了赎价，祂为什么要限 

制自己代祷的范围呢？

D .  应当留意的是， “基督受死是为了拯救所有的人”—— 这种教义在逻辑上必 

然会导致绝对的普救论（universalism)，也就是所有人都实际得救的教义。因为基督 

已经为他们偿付赎价、罪咎已经除去的人，必定不可能再因那个罪咎而失丧。亚米念 

主义者不能停在半路上，而是必须贯彻始终。

E.  如果我们这样说（也确实有人这么说），代赎是普世范围的，但是代赎的施 

行却是特定的；基督使每个人都有得救的可能，但实际上仅仅拯救限定的人数—— 我 

们就必须指出，救恩的买赎和救恩的实际赐下，两者之间有一种无法分割的关联。圣 

经清楚地教导，基督代赎工作的设计和果效，不仅仅是为了使救恩成为可能，而是为 

了使神与人和好，使人确实地拥有永恒的救恩，也就是许多人未能得到的救恩（太 

十 八 11;罗 五 10 ;林后五21 ;加一 4，二 13;弗一 7 )。

编 按 ：应该是以便以谢 . 厄 斯 金 （EbenezerErskine, 1 6 8 0 -1 7 5 4 )与 他 的 弟 弟 饶 夫 * 厄 

斯 金 （ Ralph Erskine，1685-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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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而如果我们断言，神的设计和基督的设计明显是有条件的，取决于人的信心 

和顺服，我们就应当注意，圣经清楚地教导，基督借着祂的死，为自己的百姓买赎信 

心、悔改，和圣灵工作产生的所有其他的果效。因此，这些条件的成全就不再单纯倚 

靠人的意志。代赎也保证这些必须满足的条件可以得到成全，以获得救恩（罗 二 4; 

加三 13、14 ;弗一 3、4 , 二 8 ;腓一 2 9 ;提后三 5、6)。

4.对有限代赎论的异议

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以下几类：

A . 有一些经文教导，基督为世人死（约一 29 ,三 16,六 33、51 ;罗十一 12、15; 

林 后 五 19;约 壹 二 2)。基于这些经文提出的异议，是从一个毫无根据的假设出发的： 

这 些 经 文 里 所 用 的 “世人 ” （ the w orld) —词，意 思 是 “构成人类的所有个人”。若 

非如此，根据这些经文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就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从圣经可以很明显 

看到， “世人”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单单阅读以下经文，就足以确实地证明：路加福 

音 二 章 1 节；约翰福音一章 1 0节；使徒行传十一章2 8节，十 九章 2 7 节，二十四章5 

节 ；罗马书一章 8 节 ；歌罗西书一章6 节。这个词用来指人时，似乎并不总是包括所 

有 的 人 （约 七 4 , 十 二 19 ,十 四 22 ,十 八 20 ;罗十一 12、15);在上述的一部分经文 

中，它也不可能是指所有的人。如果它在约翰福音六章33、5 1 节有这个意思，我们 

就可以推论说，基督确实将生命赐给了所有的人，也就是说，拯救了所有的人。然而， 

连我们的对手自己都无法相信这一点。在罗马书十一章12、1 5节， “天下”（w orld) 

一词不可能包括所有的人，因为前后文明确地将以色列人排除在外；因为如果按照 

这种见解，这些经文就会超过其原先的意思，也就是说，基督代赎之工的果实确实施 

行在所有的人身上。然而，我们确实在这些经文中找到一种迹象，表 明 “世人”一词 

有时候用来表明旧约圣经中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或译为特殊神宠主义）是属 

于过去的，并且让位给了新约圣经中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福音的祝福扩展到 

万 国 万 民 （太二 十 四 14;可 十 六 16;罗一 5 ,十 18)。这可能是解释诸如以下这些经 

文 中 “世人”‘一词的关键：约翰福音一章2 9 节，六 章 33、5 1 节；哥林多后书五章19 

节 ；约翰一书二章 2 节。薛德博士认为，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1 3 节 ；约翰福音三章 

1 6节 ；哥林多前书一章2 1 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1 9 节；约翰一书二章2 节这类经文 

中， “世人”一 词 是 指 “所有民族”；但是在其他一些经文中，它暗指信徒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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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指 教 会 （约 六 33、5 1 ;罗 四 13 ,十一 12、15)。凯波尔和范 *安 德 尔 （V an A n d el) 

也假定，这是这个词在某些经文里的含义。

B .  与我们前面提到的经文密切相关的，是那些论到基督为所有的人受死的经 

文 ：罗马书五章1 8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2 2 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1 4 节 ；提摩太前 

书二章 4、6 节；提多书二章11节；希伯来书二章9 节；彼得后书三章9 节。很自然， 

每一处经文都必须按照它们的上下文来考虑。例如，前后文清楚说明，罗马书五章 

1 8节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2 2节 的 “众”或 “众人”，只包括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与 

一切在亚当里的人形成对比。如果这些经文里的“众人”不以一种限定的意义来解 

释，这些经文就是在教导，基督不仅使所有的人都可能得救，祂也实际上毫无例外地 

拯救了所有的人。如此，亚米念主义者会再次被迫进入到绝对普救论的阵营里，那是 

他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在解释哥林多后书五章14节和希伯来书二章9 节（参：1 0节 ） 

时，也必须采用同样的限制，否则就会超过经文的原意，因此就证明不了什么。在所 

有这些经文里， “众人”仅仅是指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在提多书二章 1 1 节的例子， 

论 到 神 “神救众人”（编按：《新译本》作 “神拯救万人”，《中文标准译本》作 ： “神 

拯救万民”）的恩典的显现，前后文清楚地说明， “众人”真 正 的 意 思 是 指 “各类的 

人 ” （ all classes of men)。如 果 “众”是不受限定的，这节经文也就是在教导普世的 

救恩。提摩太前书二章4〜 6 节 ；希伯来书二章9 节 ；彼得后书三章9 节提到神显明 

的旨意：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要得救，但完全没有暗示代赎具有普世的意图。连相信普 

世代赎的司徒华 （ Moses Stuart) 都承认，在这些例子中， “众”一词不能用普世的 

意义来理解。

C .  第三类看似反对“有限代赎”的经文，据说是暗示：基督为之受死的人，最 

终却可能没有得救。我们首先可以提及罗马书十四章15节，及其在哥林多前书八章 

1 1 节的平行经文。一些圣经注释者的看法是，这些经文并不是指永远的灭亡，但是 

它们更有可能的确是指永远的灭亡。使徒只是想衬托出教会中一些比较刚强的弟兄 

的刻薄行为。他们很可能冒犯了比较软弱的弟兄，使他们绛倒，压垮他们的良心，因 

此走上向下沉沦之路，如果继续下去，最自然的结果就是灭亡。尽管基督为拯救这类 

人已经付上生命的代价，而这些弟兄却用自己的行为毁灭他们。从 罗 马 书 十 四 章 4 

节可以明显看出，这种毁灭实际上并不会真的发生；神的恩典将会托住他们。因此，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正如薛德博士所说的，只 是 “为了辩论起见所作的一种假定， 

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正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1〜 3 节 ；加拉太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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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8 节一样。另一处有些类似的经文是彼得后书二章1 节 ；希伯来书十章2 9节也可 

以归入这一类。这些经文看似最合理的解释是由史梅敦（Smeaton) 在他书中所提到 

的，如皮斯卡特和荷兰的一些注释书的解释，即：它 们 “是根据这些假教师自己的信 

仰认信和宽大的判断 （ judgmen of c h a r ity )来描述的。这些人让自己看起来是得赎 

之人，只要他们留在教会的相通中，在教会的判断中也是如此。”1

D . 最后一种异议源自救恩的真诚邀请。我 们 相 信 神 是 “不虚伪地”—— 也就是 

真诚地、善意地—— 呼召所有生活在福音之下的人相信，并邀请他们借着信心和悔改 

得到救恩。亚米念主义坚持，那些相信基督只为选民而死的人，不可能发出这种真诚 

的福音邀请。在多特大会时期就已经有人提出这种异议，但是它的合法性并没有得 

到认可。我们可以用以下的评论来回应这个反对意见 ： （ 1 ) 邀请人借着信心和悔改而 

得救，并不是伪装成要启示神隐秘的计划—— 更具体来说，启示神赐下基督作为赎罪 

祭的设计—— 它仅仅是应许要将救恩赐给一切借着信心接待基督的人。（2 ) 这种邀 

请，只要其范围是普世性的，就永远是以信心和悔改归正为条件的。此外，它取决于 

一种信心与悔改，是只有借着圣灵在人心中运行才能产生的。（ 3 ) 救恩的普世邀请并 

不在于宣告基督为每一个听到福音的人代赎，以及神真的想要拯救每一个人。它主 

要是在于：（A ) 阐述基督的代赎之工本身足以救赎所有的人；（B ) 描述来到基督面前 

所需要的信心和悔改的真正性质；（ C) 宣告每一位以真悔改和真信心来到基督面前 

的人都会获得救恩的福分^ ( 4 )调 和 “神救赎罪人的隐秘计划”和祂以普世救恩邀请 

所 表 达 出 来 的 “宣告性的旨意 ” （ declarative w ill),并非讲道者的职责。他仅仅是官 

方的特使，职责是执行主的旨意，不加区分地向所有的人宣讲福音。（ 5 ) 薛德博士说： 

“邀 请 普 世 的 人 来 接 受 基 督 代 赎 的 益 处 ，是 源 自 神 ‘满 意 的 旨 意 ’ （ w ill of

com placency)(结三十三 11 )。....神可以恰当地呼召非选民行神所喜悦的事，仅仅

因为神喜悦如此行。神的渴望并没有被祂遗弃的定旨所更改。” 2 他也从杜仁田那 

里，引用一段非常类似的陈述。（ 6 ) 邀请普世的人接受救恩，是为了在人的敌对福音 

上揭露出人心里的厌弃和顽梗悖逆，并除去一切借口的遗迹。如果神没有发出邀请， 

罪人可能会说：倘若神有邀请他们，他们很可能会欣然接受神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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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aton， TTie Doctrine 〇 / A to nemen■亡 as raught by the ApostZes，p . 447。
Shedd, Dogm. ITieoZ. II，p.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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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代赎更广的涵义

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基督的代赎为了选民、也唯独为了选民所做成的救 

恩，是否具有更广的涵义？苏格兰神学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是否在非救恩的意义上， 

基督也为非选民而死？ 一些早期的神学家，例 如 卢 瑟 福 （Rutherford)、布朗、杜兰 

(Durham) 和狄克森（D ickson)，都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他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华尔克说： “事实上，他们认为，基督的死具有拯救世界或拯救诸世界的固有充足 

性 ；但是这和基督的目的或基督的成就是完全无关的。 4基督充分地为众人死’这 

句话并不是举世公认的，因 为 ‘为’似乎暗示某种真实的替代。” 3 杜兰否认，基督 

之死所结出的真正果实，或基督之死所买赎的救恩，可以说成是神要赐给被遗弃之 

人的任何怜悯，是他们可以享受的；但是他同时也主张，基督之死所带来的某种有益 

的结果，必定会临到邪恶的人，但是至于这是否能被视为给他们的祝福，仍然是一个 

疑问。这也是卢瑟福和吉列士比（G illespie) 采取的立场。苏 格 兰 的 “精华派”人士 

认为，尽管基督受死仅仅是为了拯救选民，他们却从救恩的普世邀请中得出结论说， 

基督的工作也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而且，借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父神不受其他原因 

驱使，只受祂对失丧之人无条件的爱驱使，祂签署了一份赠与契约，将祂儿子耶稣基 

督赐给所有的人。”根据他们的说法，所有的罪人都是在基督遗嘱之下的遗产受赠 

人，这不是就恩典之约的本质说的，而是就恩典之约的施行说的，但是这份遗嘱只有 

在选民身上才会生效。他们的立场最终遭到苏格兰教会的谴责。好几位改革宗神学 

家认为，尽管基督受苦、死亡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拯救选民，但是根据神的计划，基督 

十字架的许多益处实际上也为那些没有借着信心接受基督的人加增了益处。他们相 

信，一般恩典的祝福也是基督代赎之工的结果。4

从以弗所书一章10节和歌罗西书一章20节来看，基督的代赎工作对天使界似 

乎也具有重要意义。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归属基督，以 祂 为 首 （(ivaKscpa入飢- 

cicKxcy0a i〔 anafcephaZaidsasthai; 弗一 1 0《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和合本》作 “同 

归于一”），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与神和好（西一20)。凯波尔认为，天使

Walker, Scottish Theoloy and Theologians, p. 80〇

参 W itsius， De Verbonden II，9.4; Turretin, lo c . XIV，Q. 14，Sec. 11; Cunningham, ffist. 

Theol. II, p. 332; Hodge, The Atonement, 358 与其他地方 ； Grosheide in the jEvcmgeZicaZ 

Quarterfy, April, 1940, p. 127。亦参  Strong, Syst. TTieoZ., p. 772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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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在撒旦堕落后就丧失了首领，之后在基督之下得到重整，以祂为元首。天使的世 

界和人的世界会因此而和好或合而为一，服在同一个首领之下。很自然，在生机结 

构的意义上，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但在这个意义上，祂却不是天使的元首。最后， 

基督的代赎之工也要带来一个新天新地—— 有义居在其中，一个适合得着荣耀的 

新人类居住的处所，而低等的受造物也要分享这种荣耀的自由（罗八1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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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拿

基 督 的 代 求 工 作

基督的祭司工作并非局限于祂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为祭。有时候有些人会这样 

描述：基督在地上是祭司，在天上是君王。这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以为基督的祭司 

工作已经结束了。但这是完全错误的。基督不仅是地上的祭司，更是天上的大祭司。 

甚至当祂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祂 也 是 “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作执事，这帐 

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 （来 八 2)。祂在地上只是开始自己的祭司工作，而在 

天上则是完成祭司工作。严格来说，基督不能算为地上的祭司，因为地上的祭司只是 

将来实体的影儿（来 八 4)。祂是那真的、即真实的祭司，在真圣所里供职，以色列的 

帐幕不过是它的一个不完美的影儿。与此同时，袖如今是坐在宝座上的祭司，为我们 

向父代求。

一 、基 督 代 求 之 工 的 经 文 证 据

1 .基督代求之工的象征

尽管基督的献祭工作主要是用祭司在铜祭坛前的职能和献在坛上的祭物来象 

征的，但是祂的代求工作却是用圣所中金坛上每日烧着的香来预示的。焚香时不断 

升起的烟雾，不仅象征以色列的祷告，也预表我们至高的大祭司的代求。烧香这个象 

征性的行动，不 仅 与 “将祭物带到铜祭坛上”分不开，而且与之密切相连。烧香与洒 

更重要的赎罪祭的血有关，血被洒在金坛—— 也称香坛—— 的四角，洒在幔子上；在 

赎罪大日，这血甚至被带到至圣所里，洒在施恩座上。这种洒血的行动，象征将祭物 

呈献给住在二基路伯之间的神。至圣所明显是四方城—— 天上的耶路撒冷—— 的象 

征和预表。 “铜坛上的献祭工作”和 “金坛上象征式的代求”之间还有另一层关 

联。香只能用燔祭坛上燃着的火来点燃，这个事实表明代求的基础是献祭，换作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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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就是无效的。这清楚表明，基督在天上的代求工作，是基于祂在地上完成的献 

祭工作，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代求才会蒙悦纳。

Z 基督代求工作在新约圣经中的象征

保 惠 师 （7iapdb<Ar]T〇(；〔paraW ^ros〕）一词被套用在基督身上。这个词只有出现在 

约翰福音十四章16、2 6 节，十五章 2 6 节，十 六 〔原著误植为“二十六”〕章 7 节 ； 

约翰一书二章 1 节。在约翰福音中，《和合本》一 律 翻 译 为 “保惠师” （小 字 “训慰 

师” 但在约翰一书唯一一处经文里翻译成“维护者”（《新译本》;《和合本》作 “中 

保”）。这个词的原始形式是被动式，因此卫斯考特（Westcott) 说， “唯一正确的意 

思 是 ‘一个人蒙召到另一个人身边’，第二层的观念是忠告或帮助他。” 1 他指出， 

这个词在古典希腊文、在斐罗著作中都具有这个含义，在拉比著作中也是如此。然而， 

许多希腊教父赋予它某种主动的含义，将 它 翻 译 为 “安慰者”，但那不过是这个词 

的附属应用，因此给予它一个不当的凸出地位，尽管他们觉得这个含义并不适合用 

在约翰一书二章 1 节。因此，这个词是指：蒙召来帮助的人、维护者、为另一个人辩 

护并给予明智建议的人。很自然，这种辩护者的工作能给人带来安慰，因此在次要意 

义上，他 也 可 以 被 称 为 “安慰者/ 训慰师”。只有在约翰一书二章1 节，才明确称基 

督 为 “辩护者 / 中保”，但约翰福音十四章1 6 节也暗示这种含义。 “我要请求父， 

祂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使祂跟你们永远在一起” （《新译本》)，这个应许清 

楚暗示基督也是保惠师（7i(xp(kAriTC)(；〔parafcZ^ x̂ 〕)。约翰福音一般将这个词套用在圣 

灵身上。因此有两位中保/ 辩护人：基督和圣灵。两者的工作有部分雷同，部分不同。 

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祂是门徒的维护者，为他们祈祷，使他们能胜过世界，祂也以智 

慧的劝诫来服事他们，如今圣灵在教会中继续做这份工作。虽然说这是同一种工作， 

但也有不同。身为我们的辩护者，基督为信徒祈求，恳求父使信徒胜过那位控告者撒 

旦 （亚 三 1;来 七 25 ;约 壹 二 1;启 十 二 10);而圣灵不仅为信徒祈求，使他们能胜过 

世 界 （约 十 六 8 ) ,而且为信徒向基督辩护，并以智慧的劝诫服事信徒（约 十 四 26, 

十 五 2 6 ,十 六 14)。简而言之，我们也可以说，基督为我们向神辩护，而圣灵为神向 

我们辩护。新约圣经其他论到基督代求工作的地方，可以在下列经文找到：罗马书八 

章 2 4 节 ；希伯来书七章2 5 节，九 章 2 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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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cott,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o f John, Additional Note after Chapter XVI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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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 督 代 求 之 工 的 性 质

很明显，基督的代求之工与基督的代赎献祭是无法分离的，后者构成了前者的 

必要基础。前者是基督祭司工作的延续，将它贯彻到底。与基督的献祭工作相比，祂 

代求的职事比较少受到关注。甚至在福音派的圈子里，也经常留给人这种印象（虽 

然也许不是故意的 )，即救主在地上所完成的工作远比袖如今在天上所作的工作重要 

得多。似乎很少人理解，在旧约圣经里，祭司每日在圣殿中的服事，是以烧香—— 象 

征代求的职事—— 为顶点的；每年赎罪大日的仪式，是以大祭司带着赎罪的血进人幔 

内而达到最高点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代求的职事已经被人充分了解了。这可能是 

基督徒普遍没有留意代求职事的原因，但也可能是结果。流行的观点是，基督前代求 

专门是指祂为自己的百姓祈求。不可否认，这些祷告确实构成了基督代求之工的一 

个重要部分，但它们并不是全部。要记得的根本要点是：代求的职事和代赎是不应该 

分离的，因为它们是基督同一个救赎工作的两个不同层面，这两者可以说是融合为 

一的。马 丁 （Martin) 发现，这两者在圣经中经常并列出现，而且有紧密的关联，所 

以他认为有理由这样陈述： “代求的本质就是赎罪；而赎罪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代求。 

或者，以更婉转的方式说明这种吊诡：代赎是真实的（真的献祭、真的祭物），不仅 

仅是被动的忍受，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主动的、万无一失的代求；而另一方面，尽 

管代求是一种真实的代求（司法性的、代表性的、祭司性的代求），不仅仅是运用影 

响力，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代赎或代替性的牺牲，曾经在各各他得到成全，如今不 

断被呈到天上、也不断在天上蒙悦纳。” 2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基督的代求有以下的 

要素：

1 .正如在赎罪大日，大祭司带着已经完成的祭物进人至圣所，将它献给神，基 

督同样带着祂已经完成的、完美的、充分的祭物进人天上的圣所，将这祭物献给父。 

正如大祭司佩戴胸牌—— 象征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进人圣所，侍立在神的面前， 

基督同样代表祂的百姓出现在神的面前，也就是以修复的人性侍立在神的面前。这 

正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指出的事实，他说： “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 

(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 （来 九 24)。 

改革宗神学家经常将注意力放在这件事上面，即基督所完成的献祭恒常地出现在神 

面前，这事本身就包含了一种代求的要素，不断让神想起耶稣基督完美的赎罪。这就

Martin, The Atonement，p. 115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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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逾越节的血，关于这血，主如此说：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号，我一见 

这血，就越过你们” （出十二 13)。

2 .  正如代赎包含了司法的要素，代求也包含了司法的要素。透过代赎，基督满 

足了律法一切公义的要求，因此，基督为之偿付赎价的人，再也不会受到法律不当的 

控告。然而，控告者撒旦始终下定决心要控告选民；但是基督表明祂已经完成的救赎 

大工，借此不断对抗这些控告。基督是保惠师、维护者，不断地为了祂的百姓回应撒 

旦对他们的控告。不 只 是 “保惠师”这个名会提醒我们，保罗在罗马书八章33〜 34 

节的话也提醒我们：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是称他们为义的神吗？谁能定他 

们的罪呢？是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的基督耶 

稣吗？ ” （《和合本》小字）。这里很明显有司法的要素。另请参考撒迦利亚书三章1 

〜 2 节。

3 .  基督的代求之工不仅影响我们的司法状态 （ judicial state) ,也与我们的道德 

状况和我们的渐进成圣有关。当我们奉基督的名向父祈求时，基督就将我们的祷告 

分别为圣。这些祷告需要这样分别为圣，因为尽管这些祷告是向那位完全、圣洁和威 

严的神祈求的，但是它们也经常是如此不完美、琐碎、肤浅、甚至是不真诚的。除了 

使我们的祷告可蒙悦纳，祂也将我们在神国度里的服事分别为圣。这也是必要的，因 

为我们经常意识到一个事实，即我们的服事并非总是源自最纯正的动机，即便是源 

自纯正的动机，它们也离那种使它们本身足以被圣洁的神接纳的完美很远。罪所带 

来的恶劣影响都停留在它们身上。因此彼得说： “祂是活石，虽然被人所丢弃，却是 

神所拣选、所珍贵的。你们作为活石，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殿，成为圣洁的祭司，借着 

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属灵祭物” （彼前二 4〜 5 ;《和合本修订版》)。基督的代求 

职事也是以爱心关怀自己子民的职事。祂在他们的难处、试炼、试探中帮助他们。 “因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祂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祂 

没有犯罪” （来 四 15)。 “祂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来二 

18)〇

4 .  最后，在基督所有的代求中、也透过基督所有的代求，还有一项要素，就是为 

神的百姓祷告。如果代求与基督的代赎工作是一致的，那么代求的祷告必定也与“属 

神的事” （来 五 1)、救赎之工的完满实现有关。从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代求就可以明 

显看出，这项要素必定包含在内，基督在那里明确说到，祂为使徒和那些将会因他们 

的话而信祂的人祈求。即使我们疏忽祷告生活，基督仍为我们祈求，这是非常令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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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安慰的。基督将我们心里没有想到的、也经常疏忽而没有包括在我们祷告里的属 

灵需要呈到父的面前；祂也为我们祈求—— 保守我们脱离连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危 

险，保守我们免于仇敌的威胁，即使我们自己完全没有注意到。祂的祷告是要我们的 

信心永不停止，使我们到最后可以获得胜利。

三、基 督 为 何 人 代 求 ？为 何 事 代 求 ？

1 .  基督为何人代求？

正如前面所说的，基督代求的工作只是对祂救赎式的祭司工作的补充，因此两 

者的范围是一样的。基督为祂所代赎的所有人代求，也只为他们。这可以从代赎的限 

定性得出推论，也可以从以下经文得出推论：罗 马 书 八 章 3 4 节 ；希 伯 来 书 七 章 25 

节，九 章 2 4节，在上述每一处经文中， “我们”都是指信徒。此外，在约翰福音十七 

章所记录的大祭司的祷告里，耶稣告诉我们，祂为自己的门徒祈求，也 为 那 些 “因他 

们的话信我的人”祈 求 （约十七9、20)。在 第 9 节，有关袖大祭司祷告的界限，祂作 

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陈述： “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 

求。”从 第 2 0节，我们得知基督不只是为当时的信徒祈求，祂也为所有的选民祈求， 

无论他们当时已经是信徒，还是将来有一天才会相信。基督这位代求者将父赐给祂 

的每一个人铭记在心（路 二 十 一 〔编 按 ：当 为 “二十二”之 误 〕32 ;启 三 5)。路德 

宗将基督的代求区分为两类：普遍代求是为所有人的，特殊代求是只为选民的。他们 

援引路加福音二十三章3 4节为证据，那里包含了基督为祂仇敌的祷告，但是那个祷 

告并不必然要被视为基督代求职分之工作的一部分。达博尼相信这是基督代求职分 

之工作的一部分，也相信基督为之祷告的人后来悔改了。但是也有可能，这里的祷告 

仅仅是像基督所教导祂所有门徒的：要为他们的仇敌祷告，好使他们避开因为犯下 

大恶所当受的、即时的、可怕的刑罚（参 ：太 五 44)。

2 .  基督为何事代求？

在基督的代求祷告里，有许多代求事项。关于基督所求的，我们只能做一些简短 

的说明。基督祷告的是，那些还没有到祂这里来的选民，可以被带人恩典的状态里； 

那些已经来的人，每日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也就是说，可以经历到称义的果实持续不 

断地被施行在他们身上；信徒可以免受撒旦的控告和试探；圣徒可以逐渐成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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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17);他们与天上的交通得蒙保守（来 四 14、16,十 21、22 ) ;神的百姓的服事 

可以蒙悦纳（彼 前 二 5 ) ;他们最终可以进入他们在天上的完美基业（约十七 24)。

四 、基 督 之 代 求 的 特 征

基督的代求之工尤其有三个特征，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1 .  基督之代求的稳定性

我们不仅需要一位在过去为我们完成了客观的代赎工作的救主，也需要这位救 

主毎天致力于确保，祂已经成就的献祭果实会主观地施行到属祂的人身上，确保成千 

上万的百姓可以同时向祂祈求，因为片刻的暂停就会给牠的百姓带来致命的损失。 

因此祂永远处于警戒的状态。基督意识到他们的需求，不会忽视他们的任何祷告。

2 .  基督之代求的权威性

将基督描述为在神宝座前的恳求者，为牠的百姓乞讨父的恩惠，这并不完全正 

确。基督的祷告并非受造物向造物主的请愿（petition),而是子向父的要求（request)。

“基督意识到祂与父享有同等的尊贵，祂的求情是有效的、得胜的，这种意识会表现 

在每当基督向父求什么，或宣告祂将要向父求什么，祂总是使用指平等地位上请求的 

语 词 gpcor̂ ) ( erdtd;我求 ）或 p̂om̂ cjco 我将求）（约 十 四 16 ,十 六 26，十七

9、15、20)，而 非 odt̂ co ( aited;我要求）或 aWjao) (<1淚切；我将提出要求）。” 3 基督 

是以满有权威的代求者、可以提出合法要求的身分，站立在父面前。祂可以说： “父 

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 （约十七 24)。

3 .  基督之代求的有效性

基督代求的祷告是绝不会失败的祷告。在拉撒路的坟墓前，主表达出这种确据： 

父总是听祂的祷告（约十一 42)。基督为祂百姓代求的祷告，是基于祂的代赎大工； 

基督所求的一切，都是祂赚得的，因此我们有把握，这些祷告必然是有效的。一切必 

然会按照基督的愿望成就。在父面前，我们有这样一位永远得胜的代求者；神的百姓 

可以从这个事实得到安慰。

系统神学

第 三 部 分 基 督 论 ：祂的位格和工作

Trench, New Testament Synonyms, p .l36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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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君 王 职 分

基督是圣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个位格，永恒的圣子，自然有分于神对一切受造物 

的统治权。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祂的国统管万有（诗一〇三19)。这种王权和基 

督的中保王权 （ mediatorial kingship )不同，后者是一种被赋予的、经世的（econom ical) 

王权，由基督执掌，祂不仅透过祂的神性掌权，更 是 以 “神而人者” （Theanthropos) 

的身分执掌王权。第二种王权并非基督原始的权利，而是被授予的。这个中保王权所 

管理的范围并不属于神的儿子以前没有掌管的新领域，因为世上根本找不到这样的 

领域。确切地说，借用狄克的话，这是基督原始的王权，却 “被授予一种新的形式， 

呈现出新的面貌，是为着新的目的而施行的”。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将基督的中保王 

权定义为：基督为着神的荣耀、为了执行神的救恩计划，统管天地万有的官方职权。 

然而，我们必须区分恩典的国度 （ regnum gm tiae )和权能的国度 （ regnum potentiae )。

一 、基 督 的 属 灵 王 权

1 .这王权的性质

基督的属灵王权，是指基督对恩典国度的君尊统治 （ m yal ru le) ,也就是对祂子 

民或教会的统治。这是一种属灵王权，因为它与属灵领域有关。这是中保的统治，因 

为这是在信徒的心中和生命中的统治。此外，它是属灵的，因为它直接地、无中介地 

影响着属灵的结局—— 神子民的得救。最后，它是属灵的，因为基督执行自己的王权， 

并非借着武力或外在的手段，而是借着圣道和圣灵，也就是真理和智慧的灵，公义和 

圣洁的灵，恩典和怜悯的灵。这种王权显明在教会的聚集、教会的治理、教会的保护、 

和教会的完善上。圣经在很多地方谈到这一点，例如：诗篇二篇6 节，四十五篇6〜 7 

节 （参 ：来一 8〜 9), 一三二篇 11节 ；以赛亚书九章6、7 节 ；耶利米书二十二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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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节 ；弥迦书五章2 节 ；撒迦利亚书六章1 3节；路加福音一章3 3 节，十九章 27、38 

节，二十二章2 9节 ；约翰福音十八章36、3 7 节；使徒行传二章30〜 3 6 节，还有其他 

的经文。基督一再 被 称 为 “教会之首/ 元首 / 头”（弗一 2 2 ,四 15,五 23;西一 18, 

二 19),这个事实和其他事实都表明这个王权的属灵性质。在一些例子中，这个词被 

套用在基督身上时，实 际 上 等 同 于 “王” “头”的象征性意义，披带权威者），例 

如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3 节；以弗所书一章2 2节，五 章 2 3节 ；然而，在其他例子里， 

它是按照字面意思，或是从生机体的角度来解释的：以弗所书四章1 5节 ；歌罗西书 

一 章 1 8节，二 章 1 9节 ；以弗所书一章2 2 节有一部分也作如此解释。除了哥林多前 

书十一章3 节，这个词一律暗示出这种生机体的概念。这两种概念有最密切的关联。 

正因为基督是教会之首，祂可以按照君王的身分，以具有生机的、属灵的方式统治教 

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以下几点来描述：（1 )基督的元首身分表明基督 

和 教 会 （祂的身体）之间的奥秘联合，因此，是 属 于 “存有” （bein g) 的领域。而基 

督的君王身分暗示祂披带着权柄，则属于司法领域。（2 ) 基督的元首身分从属于祂的 

王权。教会的元首基督赐给教会的圣灵，也是祂在教会之中、在教会之上行使祂的君 

尊权柄的媒介。今天的前千禧年主义者强烈主张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却照例地否认 

基督是教会的君王。这等于是说，基督不是教会权威的统治者，而教会中的圣职人员 

( officers) 也并未代表基督管理教会。他们不仅拒绝承认基督是教会的君王，更完 

全否认基督现在的王权，或许只除了某种法理上的 （ de ju re)王权—— 祂有权作君王， 

但是至今仍未生效。与此同时，他们的实践却胜过他们的理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确实一 -言行相当不一致！—— 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权柄。

2 . 国度扩展的范围

这个国度具有以下的特征：

A .  它是基于救赎之工。恩典的国度并非源自神的创造之工，而是正如名字本身 

所暗示的，乃是源于救赎的恩典。没有人因着自己的人性而成为此国度的公民。只有 

得赎者享有这种荣耀和特权。基督为祂那些属祂的人偿付赎价，并借着祂的灵，将祂 

完美献祭所赚取的一切好处施行在他们身上。因此，他们如今属于基督，也承认基督 

是他们的主和王。

B .  它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在旧约圣经时代，这个国度是由以色列的神治国度预 

示的。即使在旧约时代，也只能在信徒的内在生命里发现这个国度的实际。在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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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性的国度中，神是君王、立法者、审判官，而地上的君王仅仅是代理耶和华 

摄政的人，被指派代表真正的君王，执行祂的旨意，施行祂的审判，这个国度仅仅是 

那个荣耀实际的象征、影儿、预表，尤其因为这个荣耀的实际必定会在新约圣经时代 

显现出来。随着新约时代的降临，旧约圣经的所有影儿就都过去了，神治国度也包含 

在内。国度的属灵实际从旧约圣经的以色列国而出，并且穿上一种独立于旧约圣经 

之神权统治的存在形式。因此，这个国度的属灵特征，在新约圣经中比旧约圣经更加 

明显。基督的恩典国度与新约圣经所称的“神的国”或 “天国”是等同的。基督是它 

的中保君王。前千禧年主义者错误地教导，福 音 书 中 的 “神的国”和 “天国”是指两 

种不同的实际，也 就 是 指 “神普世性的国度”和 “基督将来的中保国度”。正如他们 

自己的领袖当中有些人都觉得不得不承认，这两个词在福音书中很明显是互换使用 

的。从一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报导耶稣的相同陈述时，马太经常描述耶稣使 

用 “天国”一词，而路加则将它替换为“神的国” （比较：太十三章和可四章；路八 

1〜 10,和许多其他经文\国度的属灵性质是以若干方式呈现出来的。从消极面来说， 

它清楚地表明，这国度并不是犹太人外在的、自然的国度（太 八 11〜 12,二十一 43; 

路 十 七 21 ;约 十 八 36)。从积极面来说，圣经教导我们，人唯独借着重生才能进入神 

的 国 （约 三 3、5 ) ;天国像撒在土里的种子（可 四 26〜 2 9 ) ,像 芥 菜 种 （可 四 30)， 

像 面 酵 （太 十 三 33)。天国在人的心里（路 十 七 21)， “神的国……只在乎公义、和 

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罗 十 四 17)，神的国不属这世界，而是真理的国度（约 十八 36 

〜 37)。天国的子民被描述为：虚 心 （参 《中文标准译本》 “灵里贫乏”）的、温柔 

的、怜恤人的、使人和睦的、清心的、饥渴慕义的（太 五 3〜 10)。一些人否认神的中 

保国度如今已经实现，认为，这个中保国度将会在基督再来时以重新建立的神治国 

度的形式出现；相对于他们，我们应当强调国度的属灵性质。

当代的倾向是将神的国仅仅视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状况，一个具有多重目的的伦 

理国度，要靠人的努力—— 例如教育、法规、社会改革—— 去实现的。与此倾向有关， 

我们最好记得，人们并不总是用同一种含义来使用“神的国”这个词。从根本上说， 

这个词是指一种抽象的概念，而非具体的概念，也就是神的统治在罪人的心中得到 

确立、受到承认。如果清楚明白这一点，立刻就可以明显看出，人一切的努力和一切 

外在的形式都是徒劳的。仅仅靠人的努力，是绝对无法在任何人的心中建立起神的 

统治的，也没有任何人会承认这个统治。按照神在罪人心中确立祂的统治的程度，祂 

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领域，在此施行统治，也将极大的特权和上好的福分赐给人。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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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人对神的统治作出回应、并顺服天国律法的比例，一种新的状况就自然会产生 

了。事实上，如果天国的子民在其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切实遵行天国的律法，世界将 

会变得如此不同，以至于难以辨识。根据以上所说，我们就不会感到意外，圣经是以 

许多不同的含义来使用“神的国”这个词的，例如，这个词可以表示神的王权或弥 

赛亚的王权（太 六 10);神的统治所扩及的领域，它所产生的事物的状况（太 七 21， 

十 九 23、2 4 ,八 12);源自神的统治或弥赛亚的统治的一切福分和特权（太 十 三 44 

〜 45);标志出神在基督里的统治达到胜利巅峰的事物状况（太 二 十 二 2〜 1 4 ;路十 

四 16〜 2 4 ,十 三 29)。

C .  这国渡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 一 方面，它是现在的、持续发展的、在人心中 

和生命中的属灵实际，因此会在一个不断拓宽的领域施展其影响力。耶稣和使徒清 

楚地提到，天国在他们的时代已经存在（太十二28;路 十 七 21;西一 13)。我们必须 

坚持这一点，以反驳现今众多的前千禧年主义者。另一方面，这国度也是未来的一个 

盼望，末世的实际；事实上，在这两者中，国度的末世层面是较为突出的（太 七 21 

〜 2 2 ,十 九 23 ,二 十二 2〜 14,二十五 1〜 13、34;路二十二 29〜 3 0 ;林 前 六 9 ,十五 

50 ;加 五 2 1 ;弗 五 5 ;帖前二 12;提 后 四 18;来十二 28 ;彼后一 11)。在本质上，将 

来的国度就像现在的国度，是在于神的统治在人的心中得到确立、受到承认。但是， 

在耶稣基督荣耀降临时，这种确立和承认会达到完满，天国隐藏的力量必将永远显 

明，基督的属灵统治必将以一种可见的、威严的统治达到其完满成全。然而，假设现 

在的国度会在不知不觉中发展为将来的国度，是完全错误的。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 

未来国度的降临，必定是由许多灾难性的大变动所引进的（太 二 十 四 21〜 4 4 ;路十 

七 22〜 3 7 ,二十一 5〜 33;帖前五2〜 3 ;彼后 三 10〜 12)。

D .  它与教会有密切的关联，尽管不完全等同。天国的公民身分与有形教会的成 

员身分有相同的范围（co-extensive)。然而，天国的运作范围要大过教会，因为它致 

力于掌管人类生活的每一种表现形式。有形教会是最要紧的，也是唯一由神设立的、 

天国的外在机构。同时它也是神所赐下的最好的 （ p ar exceHence) 媒介，为了在地 

上扩展神的国度。值得一提的是， “神的国”这个词在圣经中的用法，有时候实际上 

等同于有形教会（太 八 12,十三24〜 30、47〜 50)。尽管我们必须在教会和国度之间 

作出区分，但这种区分不应该沿着前千禧年主义指出的脉络来进行。前千禧年主义 

在本质上将国度视为以色列国，将教会视为基督的身体—— 在现今的时代，从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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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邦人当中招聚出来的。以色列是旧约圣经的教会，按照其属灵本质，和新约圣经 

的教会构成一个整体（徒 七 38 ;罗十一 11〜 2 4 ;加 三 7〜 9、2 9 ;弗 二 11〜 22)。

3 .这王权的期限

A .  它的开始。在这一点上，有许多不同的意见。立场前后一致的前千禧年主义 

者否认基督现在的中保王权，并且相信，基督在祂第二次降临、引进千禧年之前，都 

不会以中保的身分坐在宝座上。而苏西尼派则宣称，基督在升天之前，既不是祭司， 

也不是君王。教会一般接受的立场是，基督在永恒的深处，就奉派作中保君王；人堕 

落以后，祂:就马上开始执行中保的职分（箴 八 23 ;诗 二 6)。在旧约时代，祂部分是借 

着以色列的士师、部分是借着典型的君王执行自己的工作。即使在道成肉身之前，父 

已经允许祂以中保的身分进行统治，但是直到祂高升、并坐在神的右边之前，祂并没 

有公开地、正式地登上王位，正式开展祂的属灵国度（徒二 29〜 3 6 ;腓 二 5〜 11)。

B .  它的终止（？）。流行的观点是，就其本质特性而言，基督对教会的属灵王权， 

将会持续到永远—— 尽管在世界的终末成全之时，它会经历重大的改变。以下经文似 

乎明确地教导，基督的属灵王权将会持续到永远：诗篇四十五篇6 节 （参 ：来一 8), 

七 十 二 篇 1 7节，八十九篇 36、3 7 节 ；以赛亚书九章7 节；但以理书二章4 4节 ；撒母 

耳 记下七章 13、1 6节 ；路加福音一章3 3节；彼得后书一章11节。《海德堡要理问答》 

也说，基 督 是 “我们永远的君王” （编注：问 答 31)，《比利时信条》第二十七条也 

有类似的说法。此外，基督的君王身分和元首身分是不可分割地绑在一起的。后者附 

属于前者，有时候也清楚地被描述为包括前者（弗一 21、2 2 ,五 22〜 24)。但是，基 

督肯定不会停止作教会的头，使教会成为一个没有头的身体。最后，基督按照麦基洗 

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事实似乎也可以支持基督的属灵王权会持续到永远，因为 

基督的中保职分毕竟是一个整体。然而，狄克和凯波尔主张，当基督为祂的百姓成就 

救恩的那一刻，祂的这个王权就会终止。他们唯一援引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24〜 2 8 节，但是这一处经文明显不是指基督的属灵王权，而是指基督对整个宇宙的 

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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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 督 对 全 宇 宙 的 王 权

1 .  这王权的性质

论到权能的国度，我们的意思是，神而人者耶稣基督对宇宙的统治，基督为着教 

会的益处，对宇宙万物的护理性和司法性的管理。身为宇宙的君王，基督中保如此引 

导个人、社会群体、国家的命运，为要促使祂用宝血买赎的百姓成长，逐渐炼净他们， 

直到最终的完美。属祂的人会暴露在世上的诸般危险里，基督也保守他们脱离这些 

危险，并借着制伏、毁灭牠一切的仇敌，证明祂自己的义。在基督的这个王权中，我 

们看到人的原始王权开始得到恢复。 “基督如今为了祂用宝血买赎的教会的益处， 

掌管个人和国家的命运”这个观念，是 远 比 “基督如今是坐在天上宝座上的难民” 

这个概念更能安慰人的想法。

2 .  权能国度和恩典国度之间的关系

基督对整个宇宙的王权乃是从属于祂的属灵王权。作为受膏君王，建立神的属 

灵国度、统管它、保护它对抗一切敌对势力，对基督来说是义不容辞的。在一个被罪 

的权势所支配、并决心挫败一切属灵努力的世界里，基督必须这么作。如果那个世界 

不受基督的掌控，它可能轻而易举地就会挫败基督一切的努力。因此，神授予基督对 

世界的权柄，好叫祂能够掌控世上一切的权能、势力、运动，因而能确保祂的百姓在 

地上有一席安全的立足之地，并保护祂的百姓免受所有黑暗势力的攻击。这些都无 

法挫败祂的计划，甚至是被迫要为神的计划效力。在基督大有裨益的统治之下，甚至 

连人的怒气也被用来赞美神。

3 .这王权的期限

当基督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神就正式授予祂这个统管宇宙的王权。这是祂的 

劳苦所赚得之奖赏的应许（诗 二 8〜 9 ;太二十八 18;弗一 20〜 2 2 ;腓 二 9〜 11)。这 

种授权是神而人者得到高举的一部分。父赐给基督的一切能力和权柄，都是基督作 

为神的儿子本来就拥有的；基督的领土也没有扩张。但是这位神而人者，中保，如今 

成为这种权柄的拥有者，祂的人性也有分于这君尊统治的荣耀。此外，世界的统管如 

今要附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的利益。而基督的这个王权会一直持续到战胜仇敌，甚 

至死亡被废除为止（林前十五24〜 28)。在万有终末成全之时，这位神而人者会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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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特殊的目的，放弃父授予祂的权柄，因为已经不再有此需要。基督会将祂的职权 

归还给神，好叫神成为万有之主（编按：见 林 前 十 五 28 ;或 译 为 “万有中的万有” 

〔《中文标准译本》〕)。神的计划完成了；人类得到了救赎；人的原始王权也借此得到 

了恢复。

进深研究问题

旧约圣经中什么人预表基督是一位先知？

真先知和假先知之间有何不同？

先知、祭司与教师有何不同？

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职分有何特征？

该隐和亚伯的献祭是不是为了赎罪？

朱维德（Jo w ettX摩里斯、杨约翰和布士纳都否认摩西时代的献祭具有替代和预表一 

预言的特征，他们的根据是什么？

代赎、挽回祭、和好、救赎之间有何不同？

人们普遍厌恶代赎的客观特征，是为什么呢？

为反对代赎的必须性，人们提出怎样的论证？

为 什 么 “受罚代赎”在人当中实际上是不可行的？

救恩的普世邀请，是否必然暗示一种普世性的代赎？

在现代自由派神学里，代赎的教义变成了什么样子？

根据圣经，我们有哪两位保惠师（TiocpciKArvcoq〔 parafcU tos〕）？两者的工作有何不同？ 

基督代求之工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的代求祷告和基督的代求祷告是否相同？

基 督 能 否 被 称 为 “犹太人的王”？

前千禧年主义者是否仅仅否认基督现在的属灵王权，还是也否认基督对宇宙的王 

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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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救恩论总论

第1章

救 恩 论 总 论

一 、救 恩 论 与 前 一 个 论 题 之 间 的 关 联

救 恩 论 （Soteriology) 是处理救恩的福分如何传递给罪人、罪人如何在神的面 

前重蒙恩宠、如何恢复与神之间的亲密交通。救恩论的预设前提是：对神的认识是人 

类生命、力量、福祉之全然充足的源头；无论现在还是未来，人都完全仰赖对神的认 

识。既然救恩论是处理恢复、救赎、更新，因此，要正确理解这个主题，我们就必须 

在以下两点的光照下：人的原始状态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以及罪进人世界后对神 

和人之间的关系带来的破坏。此外，由于它将罪人的救恩视为完全是神的工作—— 这 

是神在永恒里就计划好的—— 这自然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永恒的“和平筹算” （编 

按 ：即 “救赎之约”）和 “恩典之约”里，堕落之人的救赎就是这两者所预备的。它 

的前提是基督以救赎中保的身分完成的工作。基督论和救恩论之间有极为密切的关 

联。一些人（例如赫治）在 “救恩论”这个大标题下，同时处理基督论和救恩论。如 

此一来，基 督 论 就 变 成 “客观的”，与 “主观的”救恩论有别（编按：这里的客观和 

主观的区别，分别是指发生在得救者之外的，和发生在得救者身上的）。在定义救恩 

论的内容时，与其说它是处理“支取救恩的成果 ” （ appropriation of salvation;或译： 

将救恩据为己有），不如说它是处理“救赎之工的施行 ” （ application of the work of 

redemption)。研究这个主题必须从神学的角度，而非从人类学的角度。居于最突出地 

位的肯定是神的工作，而非人的工作。波 普 （Pope) 拒绝使用前一个语词，因为这样 

用， “我们就有犯了预定论者之谬误的危险，预定论的假设是，基督所完成的工作是 

根据恩典拣选的一种固定的目的，而被应用在个人身上的。”然而，正是出于这种原 

因，加尔文主义者偏爱使用这个语词。不过，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必须补充说，波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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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拒绝另外那个语词，因 为 它 “倾向于另一个极端一 -伯拉纠式的极端—— 也就是太 

明显地使基督所作的代赎预备，成为个人可以自由接受或拒绝的事物。”波普宁可说 

“救赎的执行 ” （ the administration of redemption),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术语。1

二 、救 恩 次 序

德 国 人 称 之 为 ifefkanefgnung,荷兰人称之为 H e ik w e g和 O rd e d e sffe fk,英国 

人 称 之 为 “Way o f Salvation”（救恩之路）。 “救恩次序 ” （ ordo sah/ris;或译为救恩 

实施的次序）是描述一个过程，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工作，是借着这个过程、在主观上 

实现在罪人的心中和生命中的。救恩次序致力于阐明救恩工作的逻辑次序、圣灵在 

施行救赎之工时所作的各种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强调的重点并不在于人在支取神 

的恩典时作了什么，而是强调神在施行此恩典时作了什么。伯拉纠主义者很自然应 

该会拒绝这种观点。

想 要 简 化 救 恩 次 序 的 渴 望 ，经常导致一些毫无根据的范围限定。魏茨泽克 

(W eizsaecker)认为救恩次序仅仅包括圣灵在人心中的运行，他 主 张 “呼召”和 “称 

义”都无法正当地包括在这个范畴之内。2 凯夫坦是最杰出的立敕尔派教理学家，他 

认为传统的救恩次序无法构成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因此应当被解除。他谈到呼召是 

一种恩典媒介（或译：恩典的媒介），要 放 在 “圣道”之下； “重生”、 “称义”、 “奥 

秘的联合”要 放 在 “基督的救赎之工”下；也 将 “回转/ 归信 / 归正”（conversion) 

和 “成圣”归 到 “基督教伦理学”的领域。结果就只剩下信心，这构成了救恩次序。

3 根据凯夫坦的说法，救恩次序应当只包括神对人想要得到救恩所作的要求，那就是

信心，只有信心 ----- 种纯粹的人论的视角，这大概要从路德宗神学非常强调“主动

的信心” （active faith ) 来解释。

当我们说到救恩次序时，我们并没有忘记神将恩典施行在个别罪人身上的工作 

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而纯粹是为了强调，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区分出各样的活动，施 

行救赎的工作是按照某种明确的、合理的次序进行的，而且神不是以一个单一的行 

动将牠救息的丰盛赐予罪人。如果是这样，神的儿女就不可能意识到救赎之工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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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救恩论总论

个层面与一切丰盛。我们也没有忽略，在使用这些用来描述救恩之不同活动的语词 

时，我们说用的意义经常比圣经所用的更局限的意义。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即圣经是否曾经表明一种明确的救恩次序？答案是：尽 

管圣经并没有明确地为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救恩次序，但是它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次 

序的充分依据。我们在圣经中找到的、最接近救恩次序的经文，是保罗在罗马书八章 

29〜 3 0 节所作的陈述。 一 些路德宗神学家在列举施行救赎的各样活动时，乃是相当 

不自然地根据使徒行传二十六章17〜 1 8节。但是尽管圣经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明确的 

救恩次序，但圣经的确做了两件事，足以使我们构建这样的次序。（1 ) 关于圣灵如何 

运行，以将基督的工作施行在个别的罪人身上，以及如何将救恩的福分赐给他们，圣 

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完整而丰富的列举。圣经的做法并不总是甩教理学所用的语 

词，而是经常诉诸于其他名称的用法，诉诸于修辞譬喻 （ figures o f speech)。此外， 

圣经经常以一种更宽泛的意义来使用一些语词，它们如今在教理学中已经获得非常 

明确的专业意义。例如重生、呼召、回转、更新这类语词，一再用来指救恩在人的内 

在生命中造成的整体改变。（2 ) 圣经在许多经文中、以各种不同方式表明，救赎工作 

里的不同活动之间有什么关联。圣经教导，我们乃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罗 

三 30 ,五 1;加 二 16〜 20);既被称义，就得与神相和，且得以进到祂面前（罗 五 1 

〜 2);我们从罪中得了释放，就成为义的奴仆，并且要收获成圣的果子（罗六18> 22); 

而当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就领受了赐给我们得救确据的圣灵，也与基督同为后 

嗣 （罗 八 15〜 17;加 四 4 〜 6 )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罗 十 17);向律法死，就导致向 

神 活 （加 二 19〜 20);在我们相信之时，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弗一 13、14); 

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弗 四 1〜 2);我们既然借着信心获得 

神的义，就与基督的受苦和祂复活的大能有分（腓 三 9〜 10);我们乃是借着神的道 

重 生 （彼前一 23)。这些经文和类似的经文，都表明救赎之工的不同活动之间彼此的 

关系，因此为我们提供了构建救恩次序的基础。

由于圣经并没有具体说明施行救赎之工的确切次序，这自然给不同的观点留下 

相当大的空间。事实上，众教会对救恩次序并没有一致的看法。 “救恩次序”的教义 

是宗教改革所结出的果实。在经院神学家的著作中，我们很难找到类似的说法。宗教 

改革以前的神学，总的来说都没有公正地看待救恩论，它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论题， 

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也被放在其他主题下讨论，或 多 或 少 少 像 残 篇 断 简 （ cfojecto 

mem bra)。即使像伦巴德的彼得和汤玛斯。阿奎那这样伟大的经院神学家，在讨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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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成肉身之后，就立刻跳到教会和圣礼的主题。可以被称为他们的救恩论的，仅仅由 

两章组成：论信心 （ de Ffde )和论忏悔 （ de Poenftentia X 他们也相当关注好行为 （ borm 

opera)。既 然 更 正 教 （Protestantism) 是从批判并置换罗马天主教对信心、悔改和好 

行为的概念起步的，改教家以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起源和发展为中心，就是再自然 

不过的了。加尔文是第一个以系统的方式将救恩次序的各个部分归类的人；但是，凯 

波尔说，甚至连加尔文的描述也是相当主观的，因为它在形式上强调的是人的行动， 

而不是神的行动。4 后期的改革宗神学家修正了这个瑕疵。以下对救恩次序的描述， 

反映出救恩之路的许多基本概念，宗教改革时期以来的各种教会，就是以此为特色 

的。

1B 改革宗的观点

按照以下的假设进行：人的属灵状况取决于人的状态，也就是说，取决于人和律 

法之间的关系；只有基于耶稣基督之义的归算，罪人才能得到拯救，脱离罪的败坏和 

毁灭性的影响—— 改革宗救恩论的起点是基督和父所赐给祂的人在“救赎之约”中 

建立的联合，因为有这种联合，基督的义就会永远归算给那些属于祂的人。有鉴于法 

律地位的改变要优先于道德状况的改变，一些神学家—— 例如麦考维、柯姆里、老亚 

伯 拉 罕 •凯 波 尔 （A . K u y p e rS r) 和小亚伯拉罕 •凯波尔（A . Kuyper Jr) —— 都认为 

救恩次序的起点是称义，而非重生。在这样做的同时，他 们 也 将 “称义”这个词套用 

在 观 念 的 （ideal) 归算上，也就是在神的永恒计划中将基督的义归算给选民。凯波 

尔博士进一步说，改革宗和路德宗的不同在于：前者教导称义是 p e r彡 

(借由基督的义），而后者将称义描述为 per/idem  (借着信心）来完成基督的工作。 

5 然而，绝大多数改革宗神学家，虽然假设基督之义的归算是发生在救赎之约中，在 

救恩次序中却仅仅讨论因信称义，而且很自然地是连同信心、或紧接在信心之后来 

讨论。他 们 是 以 “重生”或 “呼召”为救恩次序的起点，因此强调，基督救赎之工的 

施行，从一开始就是神的工作。接下来是讨论回转（conversion),在回转当中，重生 

的工作穿透到罪人的意识生活里，使人转离自己、世界、撒旦，而转向神。回转包括 

悔改和信心，但是由于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它通常被单独拿出来讨论。讨论过信 

心之后，接下来自然是称义，因为称义是借由信心传递给我们的。而因为称义将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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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yper，Diet. Dogm.， De Sahzte，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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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 个 与 神 的 新 关 系 中 ，这 个 新 关 系 就 会 伴 随 着 儿 子 名 分 的 灵 （ the Spirit of 

adaption)的恩赐，会使人负起全新的顺服的义务，并且使人能从心里顺服神的旨意， 

紧接着就会讨论成圣的工作。最后，救恩次序会以圣徒的坚忍和他们最后得荣耀结 

束。

巴文克将救恩的福分分为三类。他一开始说到，罪是罪咎、污染、苦难，因为它 

牵涉到破坏行为之约，丧失神的形象，使人服在败坏的权势之下。借着祂的受苦、祂 

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胜过死亡，基督拯救我们脱离这三大祸害。因此，基督的福分主 

要是在于以下几点 ： （A ) 借着称义，包括赦罪、儿子的名分、与神相和、荣耀的自由， 

基督恢复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B) 借着重生、内在的呼召、回转、更新、成圣，基 

督更新了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C ) 为着祂永恒的基业，基督保守人，拯救人脱离 

受苦和死亡，并借着保守、圣徒的坚忍、得荣耀，使人获得永恒的救恩。神借着圣灵 

的光照，将第一类福分赐给我们，我们也借着信心领受，使我们的良心得到自由。借 

着圣灵的重生工作，神将第二类福分赐给我们，更新我们，救赎我们脱离罪的权势； 

借着圣灵的保守、引导、圣灵的印记，使圣灵成为我们完整救赎的凭据（earnest; 直 

译 作 “定金”），使第三类恩典流到我们身上，并且释放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脱离苦难 

和死亡的辖制。第一类福分膏立我们作先知，第二类福分膏立我们作祭司，第三类福 

分膏立我们作君王。论及第一类福分，我们乃是回顾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为 

我们的罪代赎；论及第二类福分，我们仰望在天上永活的主，祂是我们的大祭司，如 

今坐在父的右边；论及第三类福分，我们盼望耶稣基督的再临，祂将要制服一切的仇 

敌，最终要将国交与父。

关于改革宗神学中的救恩次序，我们应当谨记以下几点：

A .  有一些语词并非总是用于相同的涵义。 “称义”这个词一般限定在所谓的因 

信称义上，但有时也用来涵盖发生选民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的客观称义，以及基督 

的义在救赎之约里归算给选民。此外，重生这个词如今一般是用来指神的作为，神借 

此将新生命的法则赐给人，也用来指新生或新生命的初次表现。在十七世纪的神学 

中，它 经 常 与 “回转”、甚 至 “成圣”一同出现，作为它们的同义词。 一 些人将它说 

成是被动的（passive) 回转，与 “回转”本身不同，后者在当时称为主动的（active) 

回转。

B .  其他的一些区分也值得关注。我 们 应 当 谨 慎 地 区 分 神 的 “司法行动” 

(judicial acts) 和 “再造行动 ” （ recreative acts)，前 者 （例如称义）是改变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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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后 者 （例如重生、回转）是改变罪人的状况；区分圣灵在人的潜意识中所做的 

工 作 （重生），和圣灵在人意识生活 （ conscious l i f e ) 中所做的工作（回转）；区分与 

脱去旧人有关的事（悔改、将旧人钉在十字架上），和构成穿上新人的事（重生、部 

分成圣）；区分救赎工作之施行的开端（重生和回转本身），和这个工作的延续（日 

常的回转和成圣）。

C . 与施行救恩的不同活动有关，我们应当谨记，神的司法行动构成了再造行动 

的基础，因此，称义尽管在时间上不在其他活动之先，在逻辑上却先于其他的活动； 

神的恩典在人的潜意识中所做的工作，先于在人的意识生活中所做的工作，以至于 

重生在回转之先；神的司法行动（称义、包括赦罪和儿子的名分）总是会对人的意 

识说话，而再 造 的 行 动 （即重生）乃是发生在人的潜意识生活里。

2 .路德宗的观点

尽管路德宗人士不否认拣选、奥秘的联合、基督之义的归算等教义，但他们也没 

有以其中任何一个教义作他们的出发点。他们完全承认，救赎工作在罪人心中和生 

活中的主观实现，实际上是神的恩典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在描述救恩次序时，他们 

却将强调的重点放在人这边 （ parte hom inis) 所做的，而不是神这边 （ parte D e i) 所 

做的。他们首先将信心看为神的恩赐，但同时又将信心更具体地视为人里面的积极 

原 则 （ active principle) 和人的活动，是他们的救恩次序中决定一切的要素。皮柏说： 

“因此，就救恩的施行来说，每一件事都取决于人对福音的信心。” 6 我们已经注意 

到，凯夫坦将信心视为救恩次序的全部。强调信心是一种积极原理，这无疑是由于在 

路 德 的 宗 教 改 革 里 ， “因信称义”的教义—— 经常被称为宗教改革的实质原理

(m aterial p r in c ip le )---- 是被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根据皮柏的说法，路德宗是以

一个事实为出发点的：在基督里，神得以与世人和好。神借着福音向人宣告这个事实, 

并表示要使人可以主观地拥有在基督里所完成的客观的赦罪或称义。这个呼召总是 

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光照和生命的苏醒，好叫人获得能力，不去抵挡圣灵在救恩上的 

运行。它经常会带来悔改，而悔改会带来重生，圣灵也借着重生将得救的恩典赐予罪 

人。呼召、光照、悔改、重生，这一切其实只不过是预备性的工作，严格来说，还不能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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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per，CTirfsfi. Dogm . II，p. 477 ( 伯克富摘录原文如下 ： So

Heilsaneignung alles darauf an, dass im Menschen der Glaube an das Evangelium 

亦参  Valentine，C/ir. TTieoZ. II，pp. 258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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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救恩论总论

算是恩典之约的祝福。它们是在与基督建立起活泼的关系之外就可以经历到的，仅 

仅是为了带领罪人归向基督。 “重生是以人对施加在他身上的影响所作出的举动为 

条件的”，因 此 “会即刻发生或逐渐发生，取决于人的抵挡是逐步増加还是逐步减 

少。”7 在重生当中，神赐予人得救的信心，人借此来支取在基督里客观赐下的赦罪 

或称义，被赐予神儿子的名分，借着奥秘的联合，与基督合为一体，并领受更新与成 

圣的灵，顺服之生命的活泼原则。是否能永远拥有这些福分，取决于持续的信心——  

人这边的积极信心。如果人持续相信，他就有平安和喜乐、生命和救恩；但是如果他 

后来停止运用信心，这一切就会变得可疑、不确定、可失去。信徒永远有可能会失去 

所拥有的一切福分。

3 .罗马天主教的观点

在罗马天主教的神学中，教会论排在救恩次序的讨论之前。孩童靠着洗礼重生， 

但是那些在洗礼之后明白福音的人，会领受一种 gratia su所 cfens (足够的恩典），是 

在于思想上的光照和意志上的强化。人可能抵挡这种恩典，也可以同意这种恩典。如 

果人同意，它就转为 g ra tia co-operari5 (协作的恩典），在这种恩典中，人与神合作， 

为自己的称义做准备。这个预备工作包括七个部分：（A ) 相信、接受神的话；（B) 罪 

人看到自己罪恶的光景；（C) 盼望神的怜悯；（D) 开始爱慕神；（E) 恨恶罪；（F) 下 

定决心遵行神的命令；（G) 盼望受洗。很明显，信心在这里并未占据核心的地位，只 

是和其他的预备工作并列。它仅仅是在理智上同意教会的教义（月des in/ormi5 〔未 

成形的信心，一种死的信心〕)，只 能 借 着 在 “恩典的注人 ” （ gratia 过程中

所赐下的爱，获得它使人称义的能力（_/^6^<17廿0^/〇77710^(1〔由爱所塑造的信心〕）。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 即它是一切称义的基础和根源，是前面所说的一切预备工作 

中最首要的—— 它才能被称为称义的信心。在这个准备工作之后，称义的本身会在洗 

礼中接着发生。这主要是在于恩典的注人，包含许多超自然的德行，接下来是赦罪。 

这赦罪的程度与罪人实际上克服罪的程度成正比。我们应当谨记，称义是无条件的， 

不是靠上述的预备工作赚得的。称义之恩赐是靠遵行神的诫命和行善来保存的。借 

着恩典的注人，人获得可以行善的超自然力量，因此—— 以 一 种 “当得的功德” 

(m erit de condfgno)，也就是真功德---配得到接下来的所有恩典，甚至是永生。因

Schmid，Doct. TTieoZ.，p.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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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神的恩典是为了使人能够再次配得救恩。但我们无法确定人会保留此赦罪。称义 

的恩典可能丢失，不只是透过不信，更可能透过任何致死的大罪。不过，人可以借着 

告 解 礼 （ sacrament of penance) 来恢复，告解礼包括悔罪（痛 悔 〔contrition〕或不 

彻底的杆悔〔attrition〕）和 认 罪 （confession),加上赦罪（absolution) 和 补偿 （ works 

o f satisfaction)。罪咎和永远的刑罚可以靠赦罪来除去，但是在世间的刑罚则需要靠 

补偿来除去。

4 .亚米念主义的观点

亚米念主义的救恩次序，虽然表面上将救恩工作归因于神，实际上却使它取决 

于人的态度和行为。神为人开启救恩龙r可能性，但是能否得救，取决于人是否把握机 

会。亚米念主义将基督的代赎视为“为全世界的罪所奉献的一种祭品和补偿” （波 

普 ），也就是为人类的每一个个体的罪。他们否认亚当的罪咎归算给他所有的后裔， 

否认人生来就是全然败坏的，没有能力行任何属灵的善;他们相信，因为堕落的结果， 

人性无疑是受损的、腐败的，但是人在本质上仍然有能力行属灵的善、转向神。但是 

因着有罪人性的邪恶倾向、乖张、迟钝，神就赐给它满有恩典的帮助。神将充足的恩 

典赐给所有的人，使他们能够达到完全获得属灵祝福和最终得救的状态（如果他们 

这样选择的话）。福音的邀请不加区分地临到所有的人，在他们身上仅仅施加道德影 

响，但是人有能力抵挡或顺服这种影响。如果人顺服这种影响，他们就会在悔改和信 

心中转向基督。这些发生在人灵魂中的活动，并 不 是 （如加尔文主义所认为的）重 

生的结果，而是仅仅为所谓的恩典状态（这是正当的称呼）作准备。当他们信心的 

对象真的是基督（直译：当他们的信心真的终止在基督身上），这 种 信 心 （因为基督 

的功德的缘故）就被归算给他们，使他们都得着义。这不是说基督的义被归算给罪 

人，被当成他们自己的义，而是说，由于基督为罪人所做的一切，罪人的信心—— 包 

括顺服的原则、内心的诚实和良善的倾向一 代替了完美的顺服而蒙神接纳，并被算 

为罪人的义。如此，在这个基础上，罪人被称为义；在亚米念的体系中，这通常只意 

味着他们的罪得到了赦免，而不是说他们被接纳为义人。亚米念主义者经常以这种 

形式来描述：赦罪是基于基督的功德，但是蒙神悦纳却是基于人对律法的顺服或对 

福音的顺服。信心不仅用于称义，更用来使罪人重生。信心向人保证一种顺服福音的 

恩典，而如果我们允许这种恩典借着生命运转，它就会带出坚忍到底的恩典。然而， 

神的恩典总是可抗拒的、可失丧的。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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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救恩论总论

所谓卫斯理的或福音派的亚米念派，并不完全认同十七世纪的亚米念主义。尽 

管它的立场比原始的亚米念主义更接近加尔文主义，但是它也更加自相矛盾。它承 

认亚当的罪咎被归算给他所有的后裔，但同时也认为，所有的人在基督里都被称为 

义了，因此，这个罪咎在人出生之时就立刻被移除了。它也承认，在天然的状态中， 

人的道德是全然败坏的，但是也进一步强调，没有人活在那种天然的状态中，因为圣 

灵将基督的工作普遍地施行到每一个人身上，借此使罪人能够与神的恩典合作。它 

强调恩典的超自然（超越物质的）工作的必要性，使罪人更新并成圣。此外，它教导 

基督徒能够在今生达到完美或全然成圣的教义。我们可以补充说，尽管亚米念 

(Arm inius) 将赐予人一种与神协作的能力当成一件公义的事，卫斯理却将它视为 

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最常接触到的就是这种亚米念主义。我们不仅会在卫理公会 

中遇到它，也会在大部分其他教会中遇到，尤其是目前很多不属任何宗派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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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救赎之工的施行

第2章

总 论 圣 灵 的 运 行

― 、过 渡 到 圣 灵 的 工 作

正如前面提到的，从基督论过渡到救恩论，是从客观过渡到主观，是从神在基督 

里为我们完成的工作一 而且从献祭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已经完成的工作—— 过渡 

到神会随着时间在信徒心中和生命中实现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人被允许、也被期 

望要与神合作。在构建这项教义时，我们也应当受圣经的引导。巴文克博士要我们注 

意这里所出现的难题，因为一方面，圣经似乎教导救赎的全部工作已经在基督里完 

成了，因此没有留下什么事情是需要人去完成的；而另一方面，真正关键的事情仍然 

必 须 在 人 身 上 、借 着 人 完 成 。圣 经 关 于 救 赎 之 路 的 教 导 似 乎 既 是 自 救 的  

( aixtosoteric)、又是他救的（fteterosoterfc)。因此我们应当防止所有片面的观点，必 

须 同 时 避 免 “西古拉的律法主义” （S c y lla o fN o m is m ) 和 “查日狄斯的反律法主 

义” （C harybdisofA ntinom ianism )。* 前者出现在伯拉纠主义、半伯拉纠主义、亚米 

念主义、和新律法主义里；后者在一些小教派中，有时候以一种特殊的教义，有时候 

仅仅以一种教义倾向冒出头来，这些小教派包括：尼哥拉党（N icolaitans)、亚历山太 

的诺斯底派、自由灵弟兄会 （ Brethren o f the Free Spirit)、重洗派中的狂热分子、亚 

基 柯 拉 （A g rico la) 的追随者、摩 拉 维 亚 人 （M oravians)、普利茅斯弟兄会中的一些 

人。律法主义否认神至高主权的拣选，祂借此无误地判定—— 不是根据祂预先看见的

* 编 按 ：西 古 拉 （S c y l l a )和查日狄斯（C h a r y b d is )是希腊诗人荷马提到的两个海怪。 

在希腊神话中，凡穿越墨西拿（M e s s in a )海峡的船，在海峡的一边要么会遭遇西古拉 

化身而成的岩樵，要么会在另一边遭遇查日狄斯化身而成的漩涡。后世遂以这两者比 

喻两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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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态度或行为，而是根据自己的美意—— 谁会得救，谁不会得救；他们拒绝一个观 

点，即基督借着代赎之死，不仅使救恩成为可能，更实际确保了祂为之舍命的那些人 

的救恩，好叫永生按照其绝对的字面意义成为神白白的礼物，而在其赐予的过程中， 

完全不考虑人的功德；他们并且主张，人可以拯救自己，无需借助更新的恩典（伯拉 

纠主义）；或者靠着神的恩典的协助，人可以拯救自己（半伯拉纠主义和亚米念主

义 ）。另一方面，反律法主义---有人说这是极端加尔文主义（hyper-C alvin ism ) 所

青睐的—— 认为，我们的罪归算给基督，会使基督本人成为罪人，而将基督的义施行 

在信徒身上，会使信徒本身成为义人，以至于神在我们身上再也看不到任何的罪；他 

们相信，信徒与基督之间的联合，是 一 种 “身分的联合 ” （ union o f identity)，并且 

使信徒在各个方面都与基督成为一体；圣灵的工作是多余的，因为罪人的救赎已经 

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甚至更极端一些，基督的工作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在神永恒的定 

旨中，整件事已经尘埃落定了；罪人在基督的复活里、甚至在救赎筹算中已经被称义 

了，因此不需要借着信心称义，或者在这当中领受的仅仅是之前已经完成之称义的 

宣告；信徒如今已经脱离了律法—— 不仅不再以律法为行为之约的条件，更不以之为 

生命的法则。这实际上是否认圣灵的位格和工作，在一些例子里，甚至是否认借着基 

督所完成的客观代赎。代赎和称义都是从永恒而来。忏悔的罪人错误地从这个假设 

出发，即神向他发怒，也只需要认清这一点。此外，罪人应该明白，无论他犯了什么 

罪，都无法影响他在神面前的地位。

圣经教导我们要认识在创造和救赎之工中的某种经世，也授权我们论及圣父和 

我们的创造，圣子和我们的救赎，圣灵和我们的成圣。圣灵不仅拥有独立的位格，也 

有独特的工作方式；因此我们应当区分“基督赚取救恩的工作”和 “圣灵施行救恩 

的工作”。基督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赚取救恩的一切福祉。但是祂的工作尚未结束。 

基督在天上继续祂的工作，好叫祂为之舍命的那些人，完整地拥有祂为他们赚得的一 

切。连救恩工作的施行也是基督的工作，但这项工作是祂借着圣灵的代理完成的。尽 

管这项工作在救赎的经世中表现为圣灵的工作，但是它和基督的工作连一刻都无法 

分割。圣灵的工作根植于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工，将它执行到底，且不乏救赎对象的合 

作。基督自己也曾指出这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祂说：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祂要 

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祂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祂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 

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祂要荣耀我，因为祂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约 十 六 13 

〜14)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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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圣 灵 的 一 般 运 行 和 特 殊 运 行

圣经清楚地说明，圣灵的运行并非都是耶稣基督救赎之工最主要的部分。正如 

神的儿子不仅是救赎的中保，祂也是创造的中保，照着圣经所描述的，圣灵也一样不 

仅运行在救赎之工中，也运行在创造之工中。很自然地，救恩论只和圣灵的救赎工作 

有关，但是为了正确地了解这个主题，考虑到圣灵较普遍的运行，也是非常可取的。

1 .圣灵的一般运行

众所周知，三位一体的区分，在旧约圣经中不如在新约圣经启示得那般清晰。

“神的灵”这个词在旧约圣经中并不总是用来指一个位格，即使在一些明显有位格 

观念的例子里，也并非总是表明圣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它有时是象征性地用来 

指神的呼气（伯三十二 8;诗三十三 6),而在另一些例子中，只 是 “神”的同义词（诗 

一三九 7、8 ;赛 四 十 13)。它经常用来指生命的能力，使受造物维持生命的原则，而 

这在某种方式上是神特有的。神的灵住在一切被造物之中，这是受造物本身的存在 

所倚靠的，这灵是从神而来的、也将一切受造物与神绑在一起（伯三十二8 ,三十三 

4,三 十 四 14〜 15;诗一〇四 29;赛 四 十 二 神 被 称 为 “万人之灵的神（或 ‘父’

(民十六22 ,二 十 七 16;来 十 二 9)。在其中的一些例子，神的灵明显不只是一种能 

力，而是一个位格。圣经第一处提到圣灵的经文是创世记一章2 节，那里已经让人注 

意到这个赐生命的功用，这尤其与人的受造有关（创 二 7)。神的灵产生生命，使神 

的创造之工得以完成（伯三十三4 ,三十四 14〜 15;诗一〇四 29〜 30;赛 四十二 5)。 

从旧约圣经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生命的起源、生命的维持、生命的发展，都仰赖 

圣灵的运行。收回圣灵就意味着死亡。

能力的特别彰显、大显力量和胆量的英勇事迹，也被归因于神的灵。神为拯救以 

色列人所兴起的士师，明显是具有相当能力的人，具有异乎寻常的胆量和力量。但是 

他们的丰功伟绩的真正秘诀，不在于他们自己，而是临到他们身上的超自然能力。圣 

经 反 复 提 到 “耶 和 华 的 灵 〔大 大 〕降在他们身上” （士 三 10 ,六 3 4 ,十一 2 9 ,十三 

2 5 ,十 四 6、19 ,十 五 14;《和合本》或 作 “感动”）。赋予士师能力，使他们能够拯 

救神的百姓的，是神的灵。圣经也明确承认圣灵在理智范围的运行。以利户曾谈到这 

一点，他说： “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 （伯三十二8)。理智的洞 

见、明白生活问题的能力，都可以归功于圣灵光照性的影响。艺术技能的提高，也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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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总论圣灵的运行

功于耶和华的灵（出二十八3,三十一 3 ,三 十 五 3 0 起 ）。一些人拥有特殊的天赋， 

能够胜任精巧的的工作，例如建造会幕、祭司外袍上的装饰（另参：尼 九 20)。此外， 

圣经描述耶和华的灵赋予人不同的资质，使其胜任不同的职分。耶和华将降在摩西 

身上的灵，分给另外七十人，委任他们协助摩西，统治、审判以色列百姓（民十一 17、 

25、26)。他们也暂时获得预言的灵，以见证他们的呼召。约书亚被选立为摩西的继 

承者，因为他有耶和华的灵（民二十七18)。当扫罗和大卫被膏立为王时，耶和华的 

灵降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能够胜任重要的工作（撒上十 6、10 ,十 六 13、14)。最后， 

神的灵作为启示的灵，也明显运行在先知里面。大卫说： “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祂 

的话在我口中” （撒下二十三2)。尼希米在尼希米记九章3 0节见证说： “但你多年 

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戒他们，他们仍不听从。”以西结靠着耶和华的灵， 

说到一个异象（结十一 24);而在撒迦利亚书七章12节，我们读到： “然而，他们心 

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 （另参：王上二 

十二 2 4 ;彼前一 11;彼后一 21)。

Z 圣灵的一般运行和特殊运行之间的关系

圣灵的一般运行和特殊运行之间具有某种的相似性。圣灵借着一般的运行，创 

造、维持、强化、引导一切的生命，无论是生机层面、理智层面，还是道德层面。圣灵 

根据相关的对象，釆用不同的方法实现这一点。圣灵的特殊运行也可以说非常类似。 

在救赎领域里，圣灵也创造新生命、引导新生命的发展、使新生命结果实、直到它实 

现终极的目标。尽管有这种相似性，但圣灵在创造领域的运行，和圣灵在救赎或再造 

领域的运行，仍然有本质的不同。在前者中，圣灵创造、维持、发展、引导自然界受 

造物的生命，逷制罪目前在人类和社会生活中造成的败坏的、毁灭性的影响，使人类 

在他们的团体生活中维持某种的秩序和礼仪，在他们彼此的关系中能行外在的良 

善、正确的事，发展自己在受造时就被赐予的天赋。另一方面，在后者中，圣灵创造、 

维持、发展、引导新生命，这生命乃从上头而生、从上头得喂养要在上头变得完全——  

一种在原则上是属天的，却生活在地上的生命。借着祂特殊的运行，圣灵战胜、毁灭 

罪的权势，按照神的形象更新人，使人能够向神献上属灵的顺服，成为地上的盐、世 

上的光，成为生活中每一个领域的“属灵的酵”。尽管圣灵在创造的工作中，总的来 

说无疑具有某种独立的意义，然而它仍然从属于救赎之工。选民的整个生命，包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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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前的年日，都是由神决定并掌管的，目的都是为了他们最终的命运。选民的自然 

生活受到严格的管制，以至于当它们得到更新时，会符合神的目的。

三 、圣 灵 是 神 圣 恩 典 的 分 赐 者

正如神为罪人预备救恩的约被称为“恩典之约”，也正如圣经说恩典之约的中 

保 已 经 “满有恩典”地 显 现 了 （编按：约一 14;《新译本》），以致我们都从袖丰满的 

恩典里领受了，而 且 “恩上加恩” （约一 16〜 17),圣灵同样被称为“恩典的灵”， 

因 为 祂 将 “基督的恩典”传递给我们。

1. “恩典” 一词在圣经中的用法

圣经并不总是以相同的含义来使用“恩典”一词，它具有各种不同的含义。我 

们在旧约圣经中见到丨〇(把n;形 容 词 是 p〕卩〔城 Tiiin〕）一词，它 是 由 词 根 pI7(?idnan) 

衍生而来的。这个名词可以指优雅或美丽（箴二 十 二 11〔 “恩” 〕，三十一 3 0 〔 “艳 

丽” 〕)，但是最普通的含义是恩惠或善意。旧约圣经反复论到在神或人的眼前蒙恩。 

这种恩典通常会伴随着各种恩惠或祝福。这意味着，恩典不是一种抽象的素质，而是 

一种积极的、有效的原则，在大有禆益的行动表现出来（创 六 8,十 九 19,三 十 三 15; 

出 三 十 三 12,三 十 四 9 ;撒上一 18 ,二十七 5 ; 斯 二 7)。这里的基本观念是，这些满 

有恩典地赐下的福分是白白赐予的，丝毫不考虑任何的权利或功德。新约圣经中的 

( ch aris) —词，源 自 xdpew ( chafrefn, “欣喜”），首先是指令人愉悦的外表、 

可爱、愉快、令人满意，在路加福音四章2 2节 ；歌罗西书四章6 节具有这样的含义。 

然而，这个词更加突出的含义是恩惠或善意（路一 30,二 40、5 2 ;徒 二 4 7 ,七 46， 

二 十 四 2 7 ,二 十 五 9)。它可以指我们救主的良善和仁慈（林 后八 9 ) ,或是神赐予或 

显明的 恩 惠 （林 后 九 8 〔指物质的祝福〕；彼 前 五 10)。此外，这个词表达出领受这类 

恩惠的人在心中被唤起的感情，因此它也获得了感激或感恩）的 含 义 （路 四 22 ;林 

前 十 30,十 五 57;林 后 二 14,八 16;提前一 12X 然而，在新约圣经使用 X知 charts) 

一词的经文里，它大多数都是表明神借着圣灵在人心中所做的工作是人不配得的。 

尽管我们有时也将恩典说成是一种内在素质，但是它实际上是借着圣灵内在的工 

作 ，从 那 位 “满有恩典、真理”者 （约一 1 4 ) 的 丰 满 （一 1 6 )而来的、神的恩典的 

主 动 传 递 （罗 三 24 ,五 2、15、17、20 ,六 1;林前一 4;林 后 六 1,八 9 ;弗一 7 ,二 5、 

8 , 三 7 ; 彼 前 三 7 , 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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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总论圣灵的运行

2 .救赎之工中的神圣恩典

当我们将神的恩典连同救赎之工一起讨论时，再次要求我们注意以下的区分， 

这是我们应当谨记的：

A .  首先， “恩典”是神的一种属性，是神众多全德之一。它是神以至髙主权在 

人的罪和罪咎中白白赐予人的恩惠或爱，是人不配得的；它也借着赦罪和得救脱离 

罪的刑罚表现出来。它与神的怜悯有关，与神的公义有别。在最根本的含义上，这是 

救赎的恩典。它是神拣选的计划、罪人的称义、属灵更新的终极成因，也是一切属灵、 

永恒福祉的丰富源头。

B .  其次， “恩典”一词用来指神在基督里为人的救恩所作的客观预备。作为中 

保的基督，是神的恩典活生生的化身。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 

地有恩典、有真理” （约一 14)。当保罗说：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多 二 11),他心里想到的是基督的显现。但是这个词不仅是用来指基督是什么，更 

用来指基督为罪人所赚取的一切。使徒在他书信结尾的问安中反复提到“我们主耶 

稣基督的恩”，心中想到的就是这个以基督为功德因 （ meritorious cause) 的恩典。 

约翰说：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约一 17; 

亦参：弗 二 7)。

C .  第三， “恩典” 一词用来指神的恩惠，显明在借着圣灵所施行的救赎之工。 

它被用来指我们在称义中所领受的赦罪，那是神白白赐下的赦罪（罗 三 24,五 Z  21; 

多 三 15)。除此之外，它也是一个综合的名称，意指神的恩典所带来的一切恩赐、救 

恩的一切祝福，以及神借着圣灵的运行在信徒心中和生活中产生的属灵恩典（徒十 

一 2 3 ,十 八 27 ;罗 五 17;林前十五 10;林 后 九 14;弗 四 7 ;雅 四 5〜 6 ; 彼 前 三 7)。 

此外，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恩典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素质，更是一种积极的权势、一 

种能力、不断地在埋头苦干（林前十五 10;林后十二9 ;提 后 二 1 )。在这个意义上， 

恩典就像是圣灵的同义词，以至于在使徒行传六章5 节 和 8 节， “满有圣灵”和 “满 

有恩惠和能力” （编按：参 《新译本》）几乎没有差别。圣 灵 也 被 称 为 “恩典的灵 /  

施恩的圣灵”（来 十 29)。它尤其和圣经中关于神借着圣灵将恩典施行在罪人身上的 

教导有密切关联，以至于使教会发展出一套恩典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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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会中的恩典教义

圣经中关于神的恩典的教导，强调神是以一种白白的、至高主权的方式，丝毫不 

考虑人固有的功德，将祂的恩福分赐给人；人生命的一切祝福，都要归功于一位仁慈 

的、宽容的、恒久忍耐的神；特别是救赎之工中的一切祝福，都是神白白赐下的，绝 

不可能由人想像上的功德来决定。保罗以下面这段话清楚地表达出这一点： “你们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 

得有人自夸”（弗 二 8〜 9)。保罗特别强调，救恩不是借着行为（罗三 20〜 28,四 16; 

加二 16)。

此教义并非完全没有受到挑战。在一些早期教父，尤其是在东方教会的教父中， 

我们已经碰上一种道德主义，明显与保罗的强调不符。在这部分教会当中变得很明 

显的这种倾向，最后在伯拉纠主义里达到高峰。伯拉纠对恩典的看法是相当奇特的。 

根据韦格斯（W iggers) 的说法，伯拉纠认为恩典包括了以下内容 ： （A) “行善的能力 

(p o ssib iK ta s & o n f),因此尤其是自由意志本身。”（B) “启示、律法、基督的榜样，借 

此使美德的实践对人来说变得容易。”（C) “我们如此被造，以至于能借着我们自己 

的意志离弃罪，也在于神赐下律法和诫命帮助我们，以及祂赦免那些回转归向祂的人 

先前所有的罪。”（D) “对基督徒的超自然影响，人的理性借此得到光照，美德的实 

践也变得比较容易。” 1 伯拉纠不承认神的灵直接运行在人的意志上，只认可神的灵 

借着光照人的良心，间接运行在人的意志上。在他看来，神恩典的运行主要是外在的、 

自然的，虽然不完全如此。与伯拉纠主义的观点对立，奥古斯丁的观点经常被称为 

“恩典神学”。尽管奥古斯丁承认， “恩典” 一词也可以用于一种更宽泛的含义（天 

然的恩典），甚至在原始正直的状态 （ state of integrity) 中，使亚当有可能保持他的 

正直的也是神的恩典，奥古斯丁强调的重点永远是：恩典是神赐给堕落之人的礼物， 

表现在赦罪、人性的更新和成圣上。有鉴于人性的全然败坏，奥古斯丁将此恩典视为 

对得救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恩典是借着圣灵在人心中的运行做成的，祂住在选民心 

中，在选民心中做工，也是救恩一切福祉的原理。奥 古 斯 丁 区 分 “运行中的或在先的 

恩典” （operating orprevenient grace ) 和 “协作的或在后的恩典” （co-operating or 

subsguent grace)。前者使人的意志能够选择善，后者与已被赋予能力的意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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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行善。在他与半伯拉纠主义的论战过程中，奥古斯丁强调神的恩典所具有的完 

全 无 条 件 （gratuitous) 且不可抗拒（irresistible) 的特征。

在之后的论战中，奥古斯丁的恩典教义仅仅取得局部的胜利。席贝格如此表达 

自己的观点： “因 此 ‘唯独恩典’的教义获得了胜利；但奥古斯丁的预定论却被人 

丢弃。预定论所主张的不可抗拒的恩典，被 4洗礼的圣礼恩典’驱逐出境。” 2 在中 

世纪时期，经院神学家非常关注“恩典”这个主题，但是对这个教义的细节却没有 

一致的意见。有些人接近奥古斯丁的观点，另一些人则接近半伯拉纠主义对恩典的 

看法。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他们认为恩典是透过圣礼为媒介而赐下的，而且他们 

企 图 将 “恩典的教义”和 “功德的教义”结合在一起，然而这会严重破坏恩典的教 

义。他们强调的重点不在于恩典是神向罪人显明的恩惠，而是强调恩典是灵魂的一 

种素质，它既可以被视为非受造的（uncreated) (即 ：和圣灵一样），也可以被视为还 

没有被创造出来的（increated)，或者是靠着圣灵在人心中做成的。这 种 “注人的恩 

典”是发展基督徒美德的基础，它使人能够从神那里获取功德，以便赚取更多的恩 

典，尽管人不能赚取坚忍的恩典。这种恩典只能来自神白白的赏赐。经院神学家们并 

没有像奥古斯丁那样，极力维护恩典教义和预定论之间的逻辑关联。

改教家回到奥古斯丁派对恩典的看法，却避开他的圣礼主义（sacramentarian- 

ism )。他们再次强调恩典是神向罪人显明的、人不配得的恩惠，而且以一种排除罪人 

一切功劳的方式来描述恩典。史 梅 敦 （Smeaton) 说 ： “在奥古斯丁的信念里，恩典 

一词是暗示内心中的爱心操练，这是由圣灵运行所唤醒的爱（罗 五 5)，而在经院神 

学中，变成是指灵魂的一种素质或内在的天赋，被注入信、爱、望的习性，如今以一 

种更合乎圣经的、也更宽的含义，被理解为神心中白白的、有效的恩惠。” 3 尽管改 

教家将恩典一词用在称义上，但是在其他方面，他 们 也 经 常 用 “圣灵的工作”这个 

短语，而不是用恩典这个词。尽管他们都强调恩典在圣灵内在的、救恩运行上的意义， 

但是加尔文尤其发展出“一般恩典”的观念，也就是说，尽管它将神的恩惠表达出 

来，却是一种没有拯救功效的恩典。根据凯柏尔（H. K uiper) 博士出色的教理史研 

究 《加尔文论一般恩典 》 （ CaZvin on Common G race), 4 加尔文甚至将一般恩典分为 

三类，也就是普世性的（univesal) —般恩典、一 般 的 （general) —般恩典、圣约的

Seeberg，U ist〇7y q f Doctrine，I，p. 382。

Smeaton, ITie Doctri/ie o/the JfoZy Spfrf亡，p. 346。 

Smeaton， TTie Doctrine 〇/ 亡/ie HoZy Sp irit，pp. 179 f f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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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enant) —般恩典。在这一点上，亚米念主义者与宗教改革的教导分道扬镳。根 

据他们的说法，神将充足的（普 遍 ）恩典赐给所有人，借此使他们能够悔改、相信。 

如果人的意志赞同圣灵或与圣灵合作，人也确实悔改、相信，神就赋予人更多恩典， 

也就是顺从福音的恩典和坚忍的恩典。因此，神恩典的工作，取决于人的意志的赞同 

与否。没 有 “不可抗拒的恩典”这回事。在前面引用过的著作里，史梅敦说： “亚米 

念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顺服或抗拒；与其说回转的成因在于圣灵，倒不如说是在于人 

的意志的赞同或合作；后者才是回转的直接成因。” 5 邵玛学派的亚目拉督并没有真 

的改进亚米念主义的立场，他假设，根据神的普遍定旨，尽管罪人缺乏行善的能力， 

却仍然有天然的相信的能力。借着爱德华滋（Edwards)、贝 拉 米 （B ellam y) 和富勒

(F u ller) ,这种令人遗憾的区分被保留在新英格兰神学里。帕 宏 (Pajcrn) 是亚目拉 

督的门徒，他否认圣灵工作的必要性，也就是圣灵在罪人心中的内在光照、目的是为 

了引发救恩性的回转。他认为唯一必要的，是理性必须要被外在启示的光照所打动， 

因为理性本身已经具有足够清楚的观念。沃 伯 顿 （Warburton) 主教在他的《恩典论 

或圣灵的职分和圣灵的运行 》 （ The Doctrine 〇/ Grace or the and Operations 〇/

the S p irit) 中，完全木承认众所公认的救赎恩典，而 是 将 “恩典”一词限定为 

圣灵在使徒时代的特殊运行。容 克 海 姆 （Junckheim) 在他一本重要著作中，否认神 

在使罪人回转所做的工作中具有超自然的特征，并确认这个词所具有的道德能力会 

使一切生效。英格兰循道派奋兴运动（M ethodistR evival)和美国的大觉醒运动 （ Great 

A w akening),也带来拯救恩典教义的恢复，尽管在一些情况下，它或多或少带着亚米 

念主义的色彩。对施莱马赫而言，罪的罪咎 （ guilt o f sin) 的问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因为他否认罪咎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他几乎完全不懂什么是神的拯救恩典。麦敬道 

说 ： “关 于 （神对罪人的怜悯）这个核心的圣经真理，施莱马赫多半沉默以对，或者 

是敷衍了事地一笔带过，这表明他对它的理解有多欠缺。” 6 在立敕尔的神学中，神 

圣恩典的教义也必然是含糊不清的。这可以说是整个现代自由派神学的一项特征， 

由于自由派神学强调人的良善，就会忽视神的拯救恩典的必要性。 “恩典” 一词逐 

渐从许多神学家的著作和言谈中消失，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普通的民众，只知道这 

个 词 的 意 思 是 “优雅”和 “亲切”，此外就一无所知了。甚至连奥图都在他的《论神 

圣 》（Otto, ITieIdea —书中呼吁我们注意，人们未能意识到恩典这个词

系统神学

第四部分救赎之工的施行

Smeaton, TTie Doctrine 〇/ the ifoZy Spirit, p. 357。
Mackintosh, Types o f Modern Theology, p. 96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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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刻的含义。7 转折点神学重新强调神圣恩典的必要性，以 致 “恩典”一词再度被 

人使用，这一点是值得称道的。

进深研究问题

头三个世纪所强调的是救恩次序中的哪些要素？

这几个世纪显露出偏向道德主义和仪式主义（ceremonialism) 的程度有多深？

该如何理解称义的教义？

奥古斯丁是如何看待“称义”的？他 对 “信心”的看法是什么？他 将 “恩典”区分 

为几类？在他的神学体系中，恩典是否排除一切的功劳？他是否认为救恩是可失丧 

的？

哪些因素有利于“善行”这一教义的发展？

经院神学家如何描述称义的教义？

救恩次序在反律法主义者的手中受到什么待遇？

理性主义和敬虔主义式的新律法主义者（pietisticneonom ians) 如何看待这一点？ 

除了救恩的运行之外，圣经还将哪些运行归给圣灵？

“恩典” 一词在圣经中有哪些不同的含义？关于救赎之工，它所指的是什么？

历史上自由意志的教义和恩典的教义之间有何关联？

参考书目

Bavinck, Geref. Dogm. I l l, pp. 551-690.

Kuyper, Diet. Dogm., De Salute, pp. 15-20.

McPherson, Chr. Dogm., pp. 367-371.

Kaftan, Dogmatik, pp. 525-532, 651-661.

Warfield, The Plan of Salvation.

Seeberg, Heilsordnung (Art. in Hauck5s Realencyclopaedie).

Pieper, Christl. Dogm. II, pp.. 473-498.

H. Schmid, Doct. Theol., pp. 413-416.

K . D ijk, Heilsorde (Art. in Chr. Enc.).

7 pp. 32 f f.，145 = 鲁道夫 • 奧图著，成穷、周邦宪译，《论神圣》（成 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 

2 0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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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e, Chr. Theol. II, pp. 348-367.

N eil, Grace (A rt. in A  Protestant Dictionary).

Easton, Grace (A rt. in the Intern. Standard Bible Ec.). 

Smeaton, The Doctrine of the Holy Spirit, pp. 1-99, 291-414. 

Buchana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pp.339-364. 

Moffatt, Grace in the New Testament.

Bryan, W. S ., An Inquiry into the Need of theGrace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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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一般恩典

第3章

'一般恩典

与圣灵的一般运行有关，一般恩典这个主题也值得关注。然而，我们应当明白， 

改革宗神学并非像亚米念神学那样，将一般恩典的教义视为救恩论的一部分。与此 

同时，它也承认，圣灵在创造领域的运行和圣灵在救赎领域的运行有非常密切的关 

联，因此，它感到不应当将这两者彻底分离。

1. “一般恩典”要处理的问题

一般恩典教义的起源是由一个事实引发的，即在世上有一种自然的生命历 

程 ，是与基督徒的生命历程连同其一切的祝福齐头并进的，前者虽然无法提供救 

赎，却仍然展现出真、善、美的诸多痕迹。问题产生了，既然整个世界都在罪的咒 

诅之下，我们又该如何解释世上相对来说算是井然有序的生活呢？地上如何结出 

丰盛富饶的珍贵果实，而不是单单长出荆棘和蒺藜？罪 人 仍 然 “保留一些对神、 

对自然事物、对善恶的差别的知识，并且显出对美德和外在妊行为的某种尊重” ， 

我们该如何解释？天然人被赋予的特殊恩赐和天赋，那些完全没有在基督耶稣里 

的新生命的人，却能够发展出科学和艺术，我们该如何解释？世界各地的人即使 

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仍然对宗教存着渴望，我们该如何解释？未重生的人为 

何仍然能够说出真理，向他人行善，并且过着外在品行端正的生活？这些正是一 

般恩典的教义试图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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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奥古斯丁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虽然奥古斯丁没有专门用“恩典” 一词来指拯救的恩典，但是他也没有教导一 

般恩典的教义。他提到亚当在堕落之前曾经享有的一种恩典，甚至承认：人作为一种 

活生生的、有知觉的、有理性的存有，其存在本身就可以称为恩典。但是与伯拉纠的 

观点相反—— 伯拉纠强调人的天然能力，并且除了人的自然天赋、律法和福音、基督 

的榜样，以及理性在神满有恩典的影响下所得到的光照之外，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恩 

典—— 奥古斯丁强调人的完全无能、人完全依赖神的恩典（作为一种内在的更新能 

力，这 种 能 力 要 么 是 “运行中的恩典”，要 么 是 “协作的恩典”，不仅光照人的心思， 

也直接作用在人的意志上）。奥古斯丁几乎完全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恩典” 一词， 

并且将这种恩典视为执行每一种善行的必要条件。当伯拉纠派指出异教徒的美 

德一 他 们 “仅仅透过与生倶来之自由的能力”，往往成为充满怜悯、仁慈、谨慎、 

朴实、温和的人—— 时，奥古斯丁的回答是，这些所谓的美德都是罪，因为它们不是 

出于信心。奥古斯丁承认异教徒可以行某些善行，这些善行本身是好的，从某种较低 

的层次来看，甚至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他仍然认为这些行为一 作为未重生之人的行 

为—— 是罪，因为它们不是出于爱神的动机或信心，无法符合正确的目的，也就是神 

的荣耀。1 奥古斯丁否认这种行为是人的天然良善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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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中世纪时期发展出来的观点

在中世纪时期，以 自 然 （或 译 “本性”）和恩典的对立取代奥古斯丁派的罪和 

恩典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基于另一种对立，也就是自然和超自然的对立，这在罗马天 

主 教 的 神 学 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原始的正直状态中，神 赋 予 人 “原始 的 义 ” 

(original righteousness) 的超自然恩赐，它被当作缰绳一样，用来约束人的低等性 

情。由于堕落的结果，人丧失了这种超自然的恩赐，但是真实的人性仍然被保留，或 

者说只稍微受到影响。犯罪的倾向虽然逐步壮大，却无法阻止人产生出许多真、善、 

美的事物。然而，没有神注入的恩典，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足以给人向神索取永生的权 

利。与自然和超自然的对立有关，罗马天主教发展出另一种区分，就 是 “道德上的美 

德”和 “神学上的美德”之间的区分：前者指谦卑、顺服、温柔、宽容、节制、贞洁、

^  ： Polman, De Predestinatieleer van Augustinus, Thomas van Aquino en Calvijn, pp. 
77f.; Shedd, History o f Christian Doctrine, II, pp. 75f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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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行善，是人借着自己的努力、也借助于神恩典的及时帮助而能够实现的；后者指 

信、望、爱，是靠着成圣之恩 （ sanctifying grace) 注入到人里面的。重洗派和苏西尼 

派也深受这种区分之害，但是因着这种区分，前者高举恩典，却以牺牲自然为代价， 

而后者高举自然，却以牺牲恩典为代价。

4 .改教家和改革宗神学的立场

在这一点上，正如其他的一些教义，路德并没有完全避免罗马天主教的“酵”。 

尽管路德转回到奥古斯丁的罪和恩典的对立，但 是 他 在 “较低等的属地领域”和 

“较髙等的属灵领域”之间作出鲜明的划分，并且主张，堕落的人尽管完全没有能 

力行任何属灵的善，却生来就有能力在较为低等的属地领域作出许多良善或 ^:得称 

赞的事。《奥斯堡信条 》 （ Augsburg Confession) 诉诸于奥古斯丁，教 导 说 ： “人的意 

志有某种自由去行公民的义 （ civil righteousness),在理性范围之内选择这类事情； 

但人的意志没有能力行神所要求的义。” 2 这条条文引用奥古斯丁的话，提到许多属 

于今生的善行，是天然人可以行的善。慈运理（Z w in gli) 将罪视为污染，而非罪咎， 

因此也将神的恩典视为成圣之恩，而非赦罪之恩。这种成圣的影响力，甚至在某种程 

度上穿透到外邦人的世界里，为世上的真、善、美提供了解释。加尔文既不同意路德 

的立场，也不同意慈运理的立场。他坚持主张天然人本身无法行任何的善，并强烈坚 

持拯救之恩的特殊性质。加尔文同时发展出特殊恩典的教义和一般恩典的教义。一 

般恩典是群体性的，无法赦罪或净化人的本性，也无法在罪人身上产生救恩。它逷制 

罪的毁灭性能力，在某种程度上，维护宇宙的道德秩序，从而使井然有秩的生活成为 

可能，在人中间分配不同程度的恩赐和天赋，促进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并且向众人的 

儿女倾注数不尽的祝福。从加尔文的时代以来，一般恩典的教义普遍得到改革宗神 

学的承认，尽管它偶尔也会遇到反对意见。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项教义并没 

有得到发展。这很有可能是由于理性主义的兴起和盛行，迫使人们不得不将强调的 

重点放在特殊恩典上。迄今为止，对于一般恩典教义的发展，凯波尔和巴文克比其他 

任何人作出了更多的贡献。

第 1 8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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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 般 恩 典 的 名 称 与 概 念

1 .名称

用 “一般恩典”这个名称特指我们目前所讨论的恩典，这种做法并不是从加尔 

文开始的。凯 柏 尔 博 士 在 他 的 《加尔文论一般恩典》一书中提到，在加尔文的著作 

中，他 只 发 现 四 处 将 形 容 词 “普遍”和 名 词 “恩典”连在一起使用，而在其中两处， 

加尔文是在讨论拯救之恩。3 然 而 ，在后来的改革宗神学中， “一般恩典” （gmtia 

communis) 这个名称一般被用来表达一个概念，即这个恩典扩及到每一个人身上， 

与 仅 限 于 部 分 人 （也就是 选 民 ）的 “特殊恩典” （gratiaparticu〖aris) 形成对比。随 

着 时 间 过 去 ， “普遍” （communis) —词明显容许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在荷兰神学 

中，它 通 常 被 视 为 “一般” （general) 的同义词。因此，在荷兰神学中， “一般恩典” 

( aZgemeenegenade) 的说法逐渐成为惯例。然而，严格来说， “普遍” （communis) 

一词被套用在恩典上的时候，尽 管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是 暗 指 “一般”，但是它却强调此 

种恩典是群体共有的，也就是说，是一切被造物—— 所有的人或生活在福音治理之下 

的人—— 共同拥有的。因此，凯柏尔博士将加尔文提及的一般恩典分为三类，也 就 是 ：

( 1 )普世性的一般恩典，延伸到一切受造物的恩典；（2) —般的一般恩典，全体人类 

和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适用的恩典；（3 ) 圣约的一般恩典，生活在圣约范围下的每一 

个人都享有的恩典，无论是选民，还是非选民。很明显，改革宗神学家通常将一种非 

一般性的恩典，包 含 在 “一般恩典”这个语词下，也就是那些生活在福音治理下的 

人所享有的外在特权，包括外在的普世呼召。同时，他们指出，这种恩典和一般性的 

一般恩典有所不同，因为它乃是属于救赎经世的范畴。4 最后应当注意到， “一般恩 

典”这 个 术 语 容 许 、也确实存在 不 同 的 解 释 ，不 仅 可 以 从 “量”来 解 释 ，也可以从 

“质”来 解 释 。它可以是指一种在寻常意义上的一般恩典。圣灵的这种寻常运行和 

特殊运行不同，因 此 被 称 为 “普遍运行”。圣灵的自然（natural)运行或平常的（usual) 

运 行 ，与 圣 灵 的 超 自 然 运 行 或 不 平 常 （unusual) 运行形成对比。这 是 《威斯敏斯特 

信 仰 告 白 》第 十 章 第 4 条 和 《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 六 十 问 对 “普遍” 一词的

参 ：H. ICuiper， Calvin on Gommon Grace, p. 178。
参 Mastricht， God geZeercZheft I，p. 441; Brakel， KedeZyke Godsdienst: I，pp. 729f; Hodge, 
Syst. Theol. II, p. 654; A. A. Hodge, Outlines o f Theol., p. 449; Shedd, Calvinism Pure 

and Mixed，pp. 98f; Vbs, Gere/. Dogm. IV，pp. 13f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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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參一般恩典

定义。亚历山大（W.L . Alexander)宣称：生活在福音之下的人也享有一般恩典， “如 

此赐下的恩典是普遍的恩典，但这不是指这恩典是共同赐给所有人的，而是指这恩 

典所产生的果效是寻常的，可能不足以产生真正的拯救功效。” 5 按照这样来理解， 

神的恩典就可以说是普遍的，而不是一般的或普世性的。

2 .概念

一般恩典和特殊恩典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将恩典看为神的一种属性而产生出的 

区别。神里面没有两种恩典，而是只有一种。正是因着这种全德，神才向人显出人不 

配得的、甚至会失丧的恩惠。然而，神的这种恩典会以不同的恩赐和不同的运行方式 

表现出来。这种恩典最丰富的表现，可以在神恩典的一些运行里看到，这些运行的目 

标是除去罪咎、罪污和罪的刑罚，以及罪人的终极救恩，结果也是如此。但是，尽管 

这是神的恩典最登峰造极的工作，却不是它唯一的表现方式。它也出现在一些天然 

的祝福上，也就是神在现世生活中倾注在人身上的恩惠—— 尽管人已经失去这些祝 

福，也落在死亡的宣判之下。我们从神为了限制罪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和罪在世上 

的发展，为了维护、丰富、发展人类整体和构成人类的每一个个体的自然生命所做的 

一切事情当中，也可以看到神的一般恩典。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天然的祝福是神对一 

般人表现的恩典。一些人宁可说，它们是表达神的美意、亲切、仁慈、怜悯、恒久忍 

耐，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一点：除非神首先是满有恩典的，神不可能向罪人显出良善、 

亲切、仁慈。然而，我们应当谨记一点， “一般恩典 ” （ gratia com m unis) 这个语词， 

尽管通常是指整个人类共同拥有的恩典，但它也被用来指生活在福音之下的选民和 

非选民共同拥有的恩典，例如一视同仁地临到选民和非选民的外在福音呼召，以及 

我们在希伯来书六韋4 〜 6 节所读到的内在光照和圣灵的恩赐。不过，我们的理解是， 

只能在可以一视同仁地被选民和非选民同时享用的意义上，这些特权才能称为一般 

恩典，它们也不构成特殊恩典，也就是救恩意义上的恩典。和一般恩典更笼统的表现 

形式有所不同，尽管它们并未构成必然会带来救恩的特殊恩典的一部分，却仍然与 

得救的过程有关。它们有时被称为“特殊”恩典，但 是 这 里 的 “特殊”并 不 等 于 “拯 

救”。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在 谈 到 “一般恩典”时，我们心中所想到的，要 么 是 （A ) 

圣灵的一般运行，圣灵借此在并未更新人心的情况下，借着祂的一般启示或特殊启

W. L. Alexander, System of Bib. Theol. II, p. 352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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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在人的心中施加道德影响，以至于罪受到遏制，社会生活的秩序得到维护，公民 

的义得到提升；要 么 是 （B) —般的祝福，例如，阳光和雨露、食物和饮水、房屋和衣 

月艮，这是神一视同仁地分赐给所有人的，神可以随己意决定在何处、以什么方式分配 

给人。

关于一般恩典和（拯救意义上的）特殊恩典的区别，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A .  特殊恩典的范围取决于拣选的定旨。特殊恩典仅限于选民，而一般恩典不受 

此限，而是一视同仁地赐给所有的人。拣选和遗弃的定旨对“特殊恩典”并没有决 

定性的影响。我们甚至不能说，选民比非选民获得了更大程度的一般恩典。这只关乎 

常识，也是经常被人观察到的，即恶人往往比敬虔之人拥有更多的一般恩典，享有更 

多的天然祝福。

B .  特殊恩典除去罪咎和罪的刑罚，改变人内在的生命，并借着圣灵超自然的运 

行 ，使人逐渐脱离罪的污染。特殊恩典无一例外地会使罪人得救。另一方面，一般恩 

典永远不会除去罪咎，不会更新人性，它仅仅对罪的败坏影响有抑制作用，在某种程 

度上，可以减轻罪的后果。但是它无法使罪人得救，尽管在某些形式上（外在呼召和 

道德光照），一般恩典和救赎的经世有密切的关联，也具有救恩的层面。

C .  特殊恩典是不可抗拒的。这并不是说，特殊恩典是一种迫使人违背其意愿而 

相信的一种决定性的力量，而是说，借着改变人心，特殊恩典会使人完全乐意接受耶 

稣基督，以致得救，并使人乐意顺服神的旨意。一 般恩典是可抗拒的，事实上人们总 

是或多或少地抗拒一般恩典。保罗在罗马书第一 〜二章指出，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没 

有按照自己拥有的亮光来生活。薛德说： “在一般恩典中，要人相信和悔改的呼召一 

律是无效的，因为人是罪的奴仆，不愿意相信和悔改。” 6 —般恩典对救恩无效，是 

因为它无法改变人心。

D .  特殊恩典以一种属灵的、再造的方式工作，更新整个人性，使人能够、并且 

愿意接受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邀请，结出属灵的果实。相反，一般恩典仅仅通过一种 

理性和道德的方式来运作：借着使人大致来说能够接受真理，借着为意志提供恰当 

的动机，也借着诉诸人心中的天然渴望。这相当于是说，特 殊 （拯救的）恩典是直接 

的、超自然的，因为它是借着圣灵的直接能力，直接在人的灵魂中做工；而一般恩典

系统神学

第四部分救赎之工的施行

Shedd， CaZvfnfsm Pure and Mixed, p. 99。

722



第 3 章♦ 一般恩典

是间接的，因为它是圣灵间接运行的产物—— 透过一般启示或特殊启示的真理，以及 

道德的劝说产生的。

这种对一般恩典的看法，应该小心地和亚米念主义的看法区分开来。亚米念主 

义将一般恩典视为救恩次序里的一个环节，并赋予它拯救性的意义。他们认为，因着 

神的一般恩典，未重生之人完全有能力行某种程度的属灵善行，能够在信心和悔改 

中转向神，从而接待耶稣基督以致得救。他们甚至更进一步，并且认为，一般恩典借 

着理性的光照和真理的劝说影响，会激励罪人在信心和悔改中接待耶稣基督，转向 

神，且必然会达到这个目的，除非罪人顽固地抵制圣灵的运行。《多特法典》就是针 

对这一点，拒绝一些人的错误教导:“败坏和天然的人，也能善用一般恩典（人可以 

借此领悟自然之光），或人堕落之后还残留在他里面的恩赐，以至于他可以借着善用 

这些恩赐，逐渐获得一个更大的恩典，也就是福音的恩典、拯救的恩典，以及救恩本 

身。，，7

三、一般恩典与基督的代赎工作

这自然引发一个问题：一般恩典的表现形式与基督的代赎工作是否有任何关 

联 ？就我们所知，凯波尔博士并未假设这样的关联。按照他的说法，基督身为创造的 

中保、是照亮每一个来到世上之人的真光（编按：约一 9 ) ,是一般恩典的源头。这意 

味着，一般恩典的祝福乃是源自创造之工。但是这完全不足以回答一个问题：一个圣 

洁、公义的神，会将恩典赐予在神面前已经丧失一切权利的罪人，给他们恩惠—— 甚 

至是在他们与基督的义无分、并且已经被证明是至死不悔改的时候—— 这该如何解 

释 ？真正的问题在于：神怎能将创造的恩典，持续不断地赐予被判处死刑和被定罪的 

人呢？就选民来说，这个问题已经被基督的十字架回答了，但是被遗弃的人该怎么解 

释呢？或许可以说，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假定，一般恩典的赐下需要一种具体的司法依 

据，这是因为：（A) —般恩典并没有除去罪咎，因此也无法带来赦罪；（B) —般恩典 

并没有撤销定罪的判决，仅仅是延迟审判的执行。或许神的美意是要继续显明祂的 

忿怒，并 “多多忍耐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编按：罗 九 22)，这就为一般恩 

典的祝福提供了充足的解释。

第 三 〜四 项 教 义 ，反对错误教导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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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宗神学家们一般不愿说，基督借着祂代赎的宝血，为不悔改和被遗弃之人 

赚取了这些祝福。与此同时，他们确实相信，整个人类从基督之死得到了许多重要的 

天然祝福，不信之人、不悔改之人、被遗弃之人也与这些福祉有分。在圣经所记载的 

每一个圣约协议 （ covenant transaction)中，恩典之约似乎都不仅附带着属灵的祝福， 

也伴隨着物质的祝福，而这些物质的祝福是非信徒很自然也可以分享的。孔宁汉说： 

“许多祝福是间接地、偶然地从基督之死涌流到整个人类的，如果从整体的角度来 

看，这是由于人和人之间是彼此相连的。” 8 理所当然应该如此。如果基督想要拯救 

一群选民，而这个族类是经过几个世纪，逐步从人类的世界中呼召出来的，那么神宽 

容、抑制邪恶的走向，提升人类天然能力的发展，维持人心对公民的义、外在的美德、 

良好的社会秩序的渴望，并向整个人类群体倾注数不尽的祝福，就 是 必 要 的 。赫 

治博士如此表达： “显而易见，像人类这样要靠生育来繁衍、且生活在一起的族类， 

任何一个为了拯救其中一部分选民、确保他们得救而设计的计划，不管怎么说，如果 

不对这个族类其余的非选民，对他们的性格和命运施加强力的影响—— 使他们更好 

或更坏—— 就无法确保这个计划最终的结局。”孔宁汉引用甘礼奇士的话，大意是 

说 ： “人类的整个历史，从背道到最后的审判，对被遗弃的人来说，是一个宽容忍耐 

的时期，许多的祝福—— 物质层面的祝福，和道德层面的祝福—— 都在影响着他们的 

性格和永恒的命运，这些祝福甚至加给异教徒，也赐给许多受过髙等教育的人和基 

督教社群中的高雅公民。这些祝福是以基督为媒介而临到他们的，而且是现在就临 

到他们身上，这必定是神从一开始就为他们计划好的。” 9 人类这些间接源自基督代 

赎工作的普遍祝福，不仅是神预知的，更是神设计的，是神要赐给所有相关的人的祝 

福。当然，神在基督的工作中所定的计划，最首要和最直接的目的，不是针对整体人 

类在现世生活的福祉，而是针对选民的救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就次要和间接的 

目的来说，此计划也包含要一视同仁地赐给人类的一切天然的祝福。除了咒诅和死 

亡之外，天然人所领受到的一切祝福，都是间接地源自基督的救赎之工。1(5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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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nningham，ffist. TTieoZ. II，p. 333。

Hodge, The Atonement, pp. 3 5 8 f〇

参  Turretin，Opera, Locus X IV，Q. XIV，par. X I; W itsius， Pe Verboncien，B. II，Kap. 9, s. 4; 

Cunningham, Hist, Theol. II, p. 332; Symington, Atonement and Intercession, p. 255; 

Bavinck，Gere/ ‘ Dogm. III，p. 535 ; Vos，Ger. Dogm. III，p.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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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恩典与一般恩典之间的关系

第 3 章♦ 一般恩典

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提出一些问题，以下是其中最重要的几点：

1 .特殊恩典与一般恩典的差异是本质上的，还是只是程度上的？

亚米念主义者除了承认充足（一般）恩典之外，也承认顺服福音的恩典，但是 

他们断言，这两者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而非本质上的不同。两者都与救恩有关，因 

为它们都构成了神拯救大工的一部分。前者使人有悔改和相信的可能，而后者与人 

的意志协作，使人能够悔改、相信。两者都是可以抵挡的，以至于连后者都不必然能 

使人得救。然而，改革宗神学坚持认为，一般恩典和特殊恩典之间有本质上的不同。 

特殊恩典是超自然的、属灵的：它除去罪咎和罪污，撤销定罪的判决。另一方面，一 

般恩典是天然的，尽管它的一些形式与拯救之恩有密切的关联，但是它无法除去罪， 

也无法使人得自由，仅仅是抑制罪的外在表现，提升外在的美德和礼仪、良好的社会 

秩序和公民的义，促进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等等。它仅仅在自然的领域作工，而非属 

灵领域。因此我们应当主张：尽管这两者在现世的生活中有密切的关联，但它们在本 

质上是不同的，绝非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再多的一般恩典，也无法引领罪人进人在 

基督耶稣里的新生命。然而，一般恩典有时候会以一种很难和特殊恩典的表现方式 

区分开来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在 “暂时的信心”的例子上。薛德博士心中似乎不 

接受这两者之间有本质的不同，尤其是当他说： “非选民也可以获得一般恩典，如果 

人的意志没有打败一般恩典，一般恩典必然要影响人的意志。要不是罪人心怀恶意 

地反对， 一 般恩典就会等同于拯救之恩。”他在一个地方补充说： “我们说，如果罪 

人不抗拒一般恩典，一般恩典就等同于重生之恩。这不等于说：如果罪人获得协助， 

一般恩典就等同于重生之恩。在第一种情况下，神 是 4重生’的唯一创始者。但在第 

二种情况下却不是。” 11这会使人想起路德宗神学，但作者的意思并不是十分清楚， 

因为在其他的地方，他也将罪人的不抗拒，归功于圣灵的运行。12

Shedd, Dogm. Theol. II, p. 4 83〇

Shedd ， C aM n fsm  Pure and M ixed, p.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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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哪一个是主要的，一般恩典还是特殊恩典？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如此回答:从时间的意义来看，我们很难说哪一个优先。 

创世记第三章清楚地显明，人堕落之后，两者都立刻开始运行。然而，特殊恩典在逻 

辑上先于一般恩典，因为神使一般恩典在世上的运行附属于特殊恩典在世上的运行。

3 .  —般恩典是否具有独立的目的？

毫无疑问，一般恩典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工里找到它部分的目的；它从属 

于神在选民的生命和教会的发展过程中所设立之计划的执行。但是除此之外，它也 

具有独特的目的，亦即：它揭露并驾驭隐藏在大自然界里的力量，以造福人类，并发 

展人类潜在的能力和天赋，好叫人对低等受造物的统管可以日益不断地增长，并归 

荣耀给创造世界的神。13

4 .  特殊恩典和一般恩典是否各有特定的领域，彼此完全不同？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特殊恩典有其特殊的领域，就是在有组织的教会 

(organized C hurch) 里，尽管它未必局限于此，而一般恩典也运行在教会中，因为 

神将它赐给了所有的人。两者都在世界中运作，尽管在更寻常的意义上，一般恩典与 

自然界的事物和现世的生活有关，而特殊恩典则是对新创造的事物有影响，但是它 

们不免会彼此影响。一般恩典的祝福会使教会更加丰盛；教会也借着重生生命的影 

响，将一般恩典的果实提升到一种更高的水平。

五 、一 般 恩 典 运 行 的 途 径

我们可以区分出一般恩典发挥其功效的几个途径。在论到一般恩典限制罪恶的 

影响力时，加尔文提出了其中的一些途径，他 说 ： “因此，有人因为羞耻之心，有人 

因为畏惧法律，而不致肆无忌惮地尽情作恶，然而他们终究不能完全掩饰自己的污 

秽。有人追求诚实的生活，因为觉得这样最合乎自己的利益；还有人修身养性，胜过 

一般大众，好用自己的威严体面约束庸俗人安分守己。这样，神透过护理约束我们本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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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Kuyper， Gemeezie Gm tie II，pp. 622, 628, 633; B avinck， Ge7iade，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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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般恩典

性的邪恶，阻止它为所欲为，然而，并没有给予本性以内在的纯洁。” 14以下几点是 

一般恩典发挥其功效最重要的途径。

1 -神的启不之光

这一点是最基本的，因为如果没有它，所有其他的途径就不可能存在，即便有可 

能存在，也无法正常地运转。我们这里想到的主要是神照进自然界的启示之光，它光 

照生在世上的每一个人。它本身是一般恩典结出的果实，但转而成为一种进一步彰 

显一般恩典的途径，因为它可以引导天然人的良心。保罗提到外邦人顺着本性行律 

法上的事， “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 

的思想互相较量，或作控告、或作辩护” （罗 二 14〜 1 5;《新译本》）。加尔文在解释 

此处经文时说：外 邦 人 “证明，他们心中刻印着一种判断与分辨的法则，他们借此区 

分什么是义的、什么是不义的，什么是诚实的、什么是不诚实的。” 15然而，除此之 

外，在更加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说一般恩典也按照神的特殊启示来运作，它本身不是 

一般恩典的果实，而是特殊恩典的果实。

2 .  政府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说，政府既是一般恩典的果实，也是一般恩典的途径。 

根据罗马书十三章，政府是神所设立的，用以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抵挡政府就是抵 

挡神的命令。保罗说，执 政 者 “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 （罗 十 三 4)。保罗在人 

的良心中找到支持（第 5 节），而 政 府 也 “不是空空地佩剑”。关于这一点，《比利时 

信条》如此说： “我们相信：由于人类的败坏，恩慈的神就委派了君王、诸侯与地方 

长官，借着法律与政策来治理人；目的在于约束人的放荡，并在他们中间施行美好的 

秩序与规矩。” 16

3 .  舆论

照射在人心中的自然之光，尤其在受到神的特殊启示影响而再次得到强化时， 

会导致外表符合神的律法的舆论的形成；而这会对人的行为造成巨大的影响，因为

14 Cahdn， Institutes I I . i i i . 3 = 《麦 种 基 督 教 要 义 》，226 页。

15 Calvin，Comm, on R o m a n s=加尔文著，赵 中 辉 、宋华忠译，《麦 种 基 督 教 要 义 》（台 北 ： 

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1978再 版 ），3 9 页 。

1 6 第三十 六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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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舆论的判断非常敏感。很自然地，只有在神圣启示的影响下形成的舆论，才能够 

成为一般恩典的途径。如果舆论不受良心的管制，或与自然之光或神的话相悖，它就 

成为一种支持邪恶的强大影响力。

4 .神的刑罚和奖赏

借着护理之工的安排，神在今生追讨人的罪，奖赏那些在外表上符合神的律法 

的行为，这符合一项重要的目的，即约束世上的邪恶。刑罚具有吓阻的作用，奖赏则 

用来激励善行。透过这些途径，世上一切的道德良善都会受到极大的鼓励。许多人逃 

避罪恶、寻求良善，并不是因为他们敬畏神，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善行能够带来奖赏， 

且最能符合他们的利益。

六、一般恩典的果实

前面已经提到，堕落之后遗留在人心中的自然之光之所以还在运作，只是因为 

神的一般恩典。它是一般恩典最重要的果实之一，如果没有自然之光，一般恩典的其 

他果实就是难以设想的。在这里可以提一下其他的果实：

1 .  延迟执行判决

神判处罪人死刑。论到分别善恶树，神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人确实吃了， 

而这个判决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开始执行，但是显然没有得到完整的执行。这是由 

于一般恩典，以至于神并没有立刻在罪人身上完整地执行死刑，现在也是如此；神维 

持、延长人的自然生命，给人悔改的时间。神并没有立刻断绝罪人的生命，而是给人 

悔改的机会，借此除去罪人的一切借口，并且证明那将要显明在那些不断犯罪、终身 

不悔的人身上的怒气是合理的。以下经文可以充分证明神乃是按照这个原则行事， 

如 ：以赛亚书四十八章9 节 ；耶利米书七章23〜 2 5 节 ；路加福音十三章6〜 9 节 ；罗 

马书二章4 节，九 章 2 2节 ；彼得后书三章9 节。

2 .  遏制罪

透过一般恩典的运行，个人生活和社会中的罪受到了遏制。进人到人类生活的 

腐败元素目前是被禁止的，无法完成其使人类生活解体的工作。加尔文说： “我们应 

当记得，尽管我们的本性已经败坏，却仍然存留神的一些恩典，此恩典没有洁净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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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将本性置于内在的约束之下。因为如果主任凭人放纵自己不法的情欲，那么毫 

无疑问，没有一个人会不显露保罗对本性所指控的一切罪恶（比较罗三章与诗十四 

3 等 ）。。” 17这种逷制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内在的，或者是内外兼具，但它并未 

改变人心。有一些经文提到：神的灵与人争斗，并未带来人的悔改（创 六 3 ;赛六十 

三 10;徒 七 51);最终撤离圣灵的运行（撒上 十 六 14;来 六 4〜 6 ) ;以及在一些例子 

里，神最终放弃人，任凭他们随从自己心中的情欲（诗八十一 12;罗一 24、26、28)。 

除了上述的经文之外，还有一些经文清楚地表明，神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限制罪恶，例 

如 ：创世记二十章6 节，三十一章7 节 ；约伯记一章12节，二 章 6 节 ；列王纪下十九 

章 27、2 8节 ；罗马书十三章1〜 4 节。

3 .  保存一些真理、道德、宗教的意识

正是因着一般恩典，人仍然留有某种真、善、美的意识，往往会欣赏这些事物， 

到一种相当令人惊讶的程度，并显露出内心对真理、外在的道德、甚至某种形式的宗 

教的渴望。论到外邦人，保罗说： “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有他们 

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作控告、或作辩护”（罗 二 15;《新译本》)。 

保罗甚至说，那些任意发泄、过邪恶生活的人，即使他们以不义压制真理、将真理换 

成谎言，仍然知道神的真理（罗一 18〜 25)。雅典人完全不敬畏神，但是保罗对他们 

说 ： “众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凡事敬畏鬼神” （徒十七22)。关于这一点，《多特法 

典》的观点如下： “然而，人堕落之后，天然之光在他里面还留下一点微弱佘晖，使 

他还能稍微认识神、认识自然界事物、分辨善恶，关心人性美德，留意维持外表行为 

的规矩。但是如果要认识神到得救、真正回转的地步，这天然之光就太微弱了，不足 

以担此重任，以致即使在自然界和公共事务上，他们也不能善用这天然之光。更何况 

其实人用各种办法全力污染这光，用不义抵挡这光，以致他在神面前没有任何脱罪 

的借口” （第三 〜四项教义，第 4 条 ）。

4 .  履行外在的善和公民的义

一般恩典使人有能力履行一般所谓的公民的义（ju s t it ia c fv ifc)，也就是公民事

务或自然事务上的善行（与宗教事务上的善行有别），尤其是社会关系中的自然善

Calvin，J 7 i s t im t o I I . i i i .3 = 《麦 种 基 督 教 要 义 》，2 2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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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符合神律法的外在的、客观的善行，尽管它们完全缺乏属灵的素质。这和我们改 

革宗的信条是一致的。《比利时信条》在 它 第 1 4条标题论到人没有能力行真正的善 

时，说到人只保留了他优越恩赐的小部分残余，为的是使人无可推倭，也拒绝了伯拉 

纠的错误，即人可以依靠自己，行属灵的善行或使人得救的善行。《多特法典》第三、 

四项教义第3 条的论述，延续相同的脉络： “因此，每个人都生在罪中，生来都是可 

怒之子，没有能力行使人得救的善行（sa vin g g o o d) ”等等。有人可能提出异议说： 

《海德堡要理问答》在第八问中以非常绝对的语词论到，除非我们得着重生，否则 

我们无法靠自己行任何的善。但是从邬新努本人所写的《海德堡要理问答评注》中 

很明显可以看到，他并不否认人可以行公民的善，只否认人可以行要理问答第9 1 条 

所定义的善行。改革宗神学家们大致主张，未重生之人也可以行天然之善、公民之善、 

和外在的宗教善行。18然而他们要人注意到，从 实 质 的 （material) 角度来看，未重 

生之人的这类善行也是好的，如同神所吩咐的善行，但是从形式的（form al) 角度来 

看，这些行为不能被称为善行，因为它们并不是出自正确的动机，也不是对准正确的 

目的。圣经反复提到未重生之人的善行是好的、正确的：列王纪下十章 29、3 0 节， 

十二章 2 节 （对 比 ：代下二十四 17〜 2 5),十 四章 3、14〜 16、20、2 7节 （对比：代下 

二十五 2 ) ;路加福音六章3 3 节 ；罗马书二章14、1 5节。

5 .许多天然的祝福

人在现世所领受的一切天然祝福，也应该进一步归功于一般恩典。尽管人已经 

丧失神的一切祝福，但是人仍然天天领受神的良善的大量象征。圣经中有几处经文 

表明，神一视同仁地将许多美善的恩赐倾注给所有的人，也就是好人和恶人、选民和 

被遗弃之人，例如：创世记十七章2 0节 （比较：1 8 节），三十九章5 节 ；诗篇一四五 

篇 9、15、1 6节 ；马太福音五章44、4 5 节；路 六 章 35、3 6 节 ；使徒行传十四章16、17 

节 ；提 摩 太前书四章 1 0 节。这些恩赐原先是要作为祝福的，不但要给好人，也要给 

恶人。有人说神从来不赐福给被遗弃之人，但根据圣经，这种立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神确实把本身就是好的许多事物赐给他们。我们在创世记三十九章5 节读到：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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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 

赐福。”在马太福音五章44〜 4 5 节，耶稣如此劝诫祂的门徒： “为那些逼迫你们的 

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这里只能有一个意思，就是神赐福那 

些咒诅祂的人（另参：路 六 35、3 6 ;罗 二 4)。

七 、对 改 革 宗 一 般 恩 典 教 义 的 反 对 意 见

过去、甚至是现在，一些人提出了一些异议，反对我们前面介绍的一般恩典的教 

义，以下是一些最重要的反对意见：

1„亚米念主义不满意这个教义，认为它还不够深入

他们将一般恩典视为拯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是充足的恩典，足以使人 

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以致得救，而在神的计划中，它的目的是为了要引导人相信、悔 

改，尽管人可以阻挠神的计划。一种恩典若其目的并不在此，也实际上无助于人的救 

恩，就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因此，卫斯理派的亚米念主义者波普说：加尔文体系中的 

一 般 恩 典 是 “普世的，却非特定的；必然、或至少实际上对神的计划中的救恩是起不 

了作用的”，并 且 称 之 为 “徒劳的影响”。他更更进一步说到， “如果恩典没有包含 

4恩典施予者’的拯救意图，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 19但是圣经肯定没有如此限定 

“恩典”一词的用法。诸如创世记六章8 节，十 九 章 1 9节 ；出埃及记三十三章12、 

1 6节 ；民数记三十二章5 节；路加福音二章4 0节，还有许多其他的经文，都没有提 

到我 们 所 谓 的 “拯救之恩”，也没有提到亚米念主义者所说的“充足的恩典”。

2.有时候会有人辩称，改革宗的一般恩典教义含有普世代赎教义的意涵，因 

此引入亚米念主义的阵营

但是这种断言并没有足够的根据。一般恩典的教义从来没有说、更没有暗示，神 

的目的是要借着耶稣基督代赎的宝血拯救所有的人。这种反对意见尤其是以福音的 

普世宣讲为基础，而福音的普世宣讲被认为只有在普世代赎的根基上才成为可能。 

在多特会议期间，亚米念主义者本身已经暗示这种观点，他们断言，改革宗用他们限 

定代赎的教义，无法一视同仁地向所有的人宣讲福音。但是，多特会议并不承认这种

Pope，CTir加 an rheoZogy II，pp. 387 f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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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的矛盾。《多特法典》教导特定代赎，2()伺时也要求福音的普世宣讲。21这是完 

全与圣经相符的，圣经一方面教导，基督只为选民代赎（约 十 15;徒 二 十 2 8 ;罗八 

32〜 33;另参：约 十 七 9);另一方面，福音的呼召必须一视同仁地扩展到所有的人（太 

二十二 2 〜 14,二 十 八 19;可 十 六 15〜 16)。如果有人反对说，我们无法完全调和“以 

信心和悔改为条件的、一视同仁的、真诚的救恩邀请”和 “特定代赎的教义”，我们 

确实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一 项教义是否为真理，并非取决于我们是否有 

能力将它与圣经中所有其他的教义相协调。

3 .另一个针对一般恩典教义的反对意见是，它预设神里面有某种癖好，甚至 

喜 人 ，然而猶 ]无樹叚 © | « 面敍样的倾向

这种指摘的出发点是神永恒的计划，也就是神的拣选和遗弃。神借着拣选彰显 

祂的慈爱、恩典、怜悯、恒久忍耐，结果是人的救恩；而祂在历史中实现祂的遗弃时， 

只是为了显明祂的厌恶、不喜悦、憎恨、忿怒，结果是人的灭亡。但是，这看起来像 

是理性主义对神的内在生命所做的一种过分的简化，没有充分考虑到神的自我启 

示。在论到这个主题时，我们应当非常小心，必须受圣经明确陈述的指引，而不是受 

我们对神的隐秘计划的妄自推断的误导。神里面的丰盛，远超我们的逻辑范畴所能 

简化的。选民在今生仅仅是神所爱的对象，在任何意义上从来都不是神恼恨的对象 

吗 ？当摩西说：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忿怒而惊惶” （诗 九十 7 ) ,他想到 

的岂是被遗弃之人？ “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约 三 36)。 

耶稣的陈述岂不是暗示， “信子的人”在臣服于基督仁慈的统治之前，神的震怒也 

在他们身上，但一旦臣服了，神的震怒就从他们身上除去了？保罗岂没有对以弗所人 

说， “你们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弗 二 3 ) ?显然，选民并非总是、毫无例 

外地被视为神的爱的对象。而如果神救赎之爱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神 

忿怒的对象，那么神忿怒的对象，为什么不能在某种意义上也与神的恩惠有分？ 一位 

同时也是法官的父亲，当人将他的儿子以罪犯的身分带到他面前时，这位父亲可能 

憎恨自己的儿子、感到不得不使公义的忿怒落在他身上，然而仍会可怜自己的儿子， 

对他显出恩慈的行动，尽管他是被定罪的。为什么这些对神来说是不可能的？华盛顿 

将军恨恶那个被带到他面前的叛国贼、判他死刑，但同时向他显明自己的仁慈，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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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席上的美味珍馐赐给他。神难道不能仁慈地对待被定罪的罪人，赐予他恩惠吗？答 

案不需模棱两可，因为圣经清楚地教导，神向众人倾注数不尽的祝福，也清楚表明， 

这些祝福是表达神里面某种赞许的倾向，但这与神积极想要赦免他们的罪、撤除他 

们的刑罚、赋予罪人救恩的意志，还有一段距离。以下经文清楚表明神有这种赞许的 

倾向：箴 言 一 章 2 4 节 ；以赛亚书一章1 8节 ；以西结书十八章23、3 2 节，三十三章 

1 1节 ；马太福音五章43〜 4 5 节，二十三章3 7节 ；马可福音十章2 1 节 ；路加福音六 

章 3 5 节 ；罗马书二章4 节 ；提摩太前书二章4 节。如果这些经文不能证明神具有赞 

许的倾向，这样的措辞似乎就会失去其意义，在这个主题上，神的启示也会变得不可

罪 。

4.重洗派人士拒绝一般恩典的教义，因为_ 般恩典涉及承认事物的自然秩序 

中美善的因素，违背了他们的基本立场

他们藐视自然的受造物，并强调亚当是源自地上的尘土，而在自然秩序的本身 

中也只看到不洁。基督设立了一种新的、超自然的事物秩序，而重生之人—— 不只是 

个被更新的人，更是一个崭新的人一 -也属于这个新秩序。这个新人和他周遭的世界 

没有共同之处，因此不应当参与世俗的生活：不可起誓、不可参与战争、无需承认政 

府的权威、避免穿戴属世的衣物，等等。基于这种立场，除了拯救之恩外，再没有任 

何其他的恩典。拉巴第主义（Labadism)、敬虔主义（Pietism)、摩拉维亚弟兄会 （ the 

Moravian brethren)、还有若干其他的宗派，也共享这种观点。巴特对一般恩典的否 

认，似乎也是沿着相同的脉络。这也难怪，因为对他而言， “受造”和 “罪性”实际 

上是等同的。卜仁纳如此概括巴特的观点： “若我们承认基督是神唯一的拯救之恩， 

那么，从创世以来一直还在运作的、而且借由神对这个世界的维护管理表明出来的 

创造和维持的恩典就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两种、甚至 

三种恩典，而这将会与基督恩典的独一性相冲突……。同样地，新造根本不是一种成 

全，而完全是一种替换，是借由彻底消灭之前的事物来达成的，用新人来代替旧人。

这个命题---即 gratia non toHft naturam (恩典不会破坏本性，而是使本

性完善）—— 在任何意义上都是错误的，而完全是异端之首 （ an arch-heresy)。” 2 2 卜 

仁纳拒绝这种观点，在这点上，他的看法更符合改革宗的思想。

Brunner, N a tu r und G nade, p. 8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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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深研究问题

希 伯 来 文 和希腊文的“恩典” 一词是否永远指拯救之恩？它们是否曾被用来指我们 

所 谓 的 “一般恩典”？

一般恩典的教义是否预设普世性的代赎？

一般恩典的教义是否暗示了否认人天生就处在神的忿怒之下？

它是否涉及否认人的全然败坏、人没有能力行属灵的善？

天然人所能行的善，仅仅是人眼中的善，还是在神的眼中也是善行？

一般恩典的教义是否会打破世界与神国度之间的对立？如果没有，你如何解释这一 

点 ？

参考书目

Calvin ， Institutes II. 2 and 3 = 加尔文著，《麦种基督教要义》，199-237页。

Kuyper, De Gemeene Grade.

Bavinck, De Algemeene Genade.

ibid., Calvin and Common Grace (in, Calvin and the Reformation).

Shedd, Calvinism Pure and Mixed, pp. 96-106. 

ibid., Dogm. Theol. I, pp. 432, 435; II, pp. 483 f f..

Hodge, Syst. Theol. EC, pp. 654-675.

Vos, Geref. Dogm. TV, pp. 11-17.

Alexander, Syst. of Bib.Theol. II. pp. 343-361.

Dabney, Syst. and Polem. Theol., pp. 583-588.

ibid., Discussions, pp.282-313 {God" s IndiscHminate Proposals of Mercy).

H. Kuiper, Calvin on Common Grace.

Berkhof, De Drie Punten inAlle Deelen Gereformeerd.

Hepp, A rt. Gemeene Grade in the Christelijke Encyclopae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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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章♦ 奥秘的联合

弟4章

奥 秘 的 联 合

加尔文反复地表达一个观念：除非罪人与基督联合，否则罪人就与基督救赎之 

工所带出的救恩益处 （ saving benefits) 无分，因而强调一项非常重要的真理。正如 

亚当是代表旧人的头，同样，基督则是代表新人的头。恩典之约的一切祝福都是从圣 

约的中保而来。甚至连我们最初得到的救恩祝福，也已经预设了我们与中保位格的 

联合。我们正是在这点上看到，特殊恩典和一般恩典在运行及祝福上最具特色的差 

异之一。特殊恩典是只有与基督联合的人才能领受、享受的，而一般恩典却是那些不 

被算在基督里、因而没有与基督联合的人也可以领受、分享的。信徒获得的一切属灵 

祝福都是源自基督。因此，耶稣在论及将要来的保惠师时，对祂的门徒说： “祂要荣 

耀我，因为祂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约 十 六 14)。从主观层面来看，基督和信徒 

之间的联合，是圣灵通过一种隐秘的、超自然的方式使之生效的，出于这种原因，我 

们一般将这种联合称为 im iom ystica，或 “奥秘的联合”。

一 、奥 秘 联 合 的 性 质

路德宗一般是从人论的角度来处理奧秘联合的教义，因此认为奥秘的联合是由 

信心建立的。因此，他们自然是在他们救恩论的后半段才讨论这个观念。但这种方法 

并没有公正地对待我们与基督联合的观念，因为它既忽视这个联合的永恒根基，也 

忽视此联合在基督里的客观实现，并且仅仅处理此联合在我们生命中的主观实现， 

甚至只处理信徒在进人这个联合时的个人意识。另一方面，改革宗神学是从神论的 

角度，来处理信徒与基督之间的联合，如此就更加公平地处理了这个重要的主题。在 

这样作的同时，改革宗神学是以一种更广的意义来使用“奥秘的联合”一词，不单 

指基督与信徒之间的主观联合，也用来指主观联合背后的一种联合—— 后者是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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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而前者仅仅是后者最高峰的表现—— 那就是基督和那些属祂的人在救赎筹 

算 中 的 “圣约的联合 ” （ federal union) ,即理论上在那个永恒筹算中已经确立的奥 

秘联合，以及在基督成了肉身和救赎之工中已经客观生效的联合。

1. 基督和父所赐给牠的人，在救赎筹算中的圣约联合

在和平筹算中，基督自愿地承担起成为选民的头和保证人的责任，选民被命定 

要构成新的人类，如此，借着为选民的罪偿付刑罚，也借着付出对律法的完美顺服， 

基督在神的面前就为选民建立起公义，并确保选民获得永生的权利。在这个永恒之 

约中，祂百姓的罪被归算给基督，而基督的义被归算给他们。在救赎筹算中，基督的 

义这样归算给祂的百姓，有时被描述为来自永恒的称义 （ justification from eternity )。 

这当然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永恒根基，也是我们领受一切属灵的祝福和永生恩赐的基 

础。既然如此，奧秘的联合就是整个救恩论的基础，甚至是施行救赎之工初始阶 

段~— 例如重生和内在的呼召—— 的基础。

2. 理论上，生命的联合在救赎筹算中已经确立

在首先的亚当的例子里，亚当和他的后裔之间不仅有一种圣约的联合，而且有 

一种天然的、生机的联合。亚当和他所有的后代之间有一种共同生命的纽带，这使得 

行为之约的祝福（如果这些最终都实现了），可能以一种生机的方式，传递给人类的 

整个生机体。在末后亚当的例子里，也有类似的情况，末后的亚当是救赎之约的代表 

性的头。正如第一个亚当，祂所代表的并不是彼此脱节的个体所组成的一个聚合体， 

而是由无数的男男女女组成的身体，他们都从基督获得生命，通过属灵的纽带结合 

在一起，因此形成一个属灵的生机体。理论上，这个身体—— 也就是教会一 已经在 

救赎之约中形成，而且是借着与基督的联合而形成，这个联合也借着一个生机的方 

式，将基督赚取的一切祝福传递给祂所代表的人。他们被视为一个荣耀的身体，一种 

新的人性，分享耶稣基督的生命。正是因着这种联合，当它在历史过程中兑现时，基 

督才可以说： “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 （来 二 13)。

3 .  生命的联合在基督里客观地实现了

由于在救赎之约中已经确立的法律性或代表性的联合，基督就成为肉身，作祂 

子民的替代者，为他们赚取救恩的一切祝福。祂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祂也照样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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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奥秘的联合

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 

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来 二 14〜 15)。基督之所以能够为其子民赚取救恩，是因为两 

者之间的关系已经确立，基督是祂子民的保证人和中保，是他们的头和替代者。整个 

教会都包含在基督里面，基督是她的头。在客观意义上，教会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与基督同死，与祂一同从死里复活，与祂一同坐在天上。拯救之恩的一切祝福，已经 

在基督里为教会预备好了；人无法添加分毫；他们现在只是在等候着圣灵的运行，将 

这些祝福主观地施行在他们身上，这是基督已经赚取的，而在历史过程中肯定会逐 

步实现。

4.生命的联合是借着圣灵的运行主观实现的

基督已经为祂的子民赚取救恩，获得救恩一切祝福的实际产权，但基督的工作 

尚未完成。在救赎筹算中，基督承担起使祂所有子民拥有这一切祝福的责任，如今基 

督借着圣灵的运行来完成这事，圣灵从基督领受一切祝福，将它们赐予我们。我们不 

应当以为，奧秘的联合在教会中的主观实现是“原子论式地” （atom istically)，# 仿 

佛这是借由今天带领这个人归向基督，之后带领那个人归向基督，彼此毫无关联的 

方式来实现的。我们应当从基督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从客观层面来说，整个教会都在 

牠里面，祂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从祂生出的。教会不是一种物理机制（mechanism), 

仿佛是先有局部的分部（parts),然后才有整体，而是一个生机体（organism) ,也就 

是先有整体，才有其中的分部。局部的分部是借着圣灵的重生工作从基督生出的，然 

后继续与基督维持生命的关系。耶稣要我们注意这种生机的关系，祂说： “我是葡萄 

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们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约 十 五 5)。鉴于以上的讨论，以为奥秘的联合是人借着相信 

而接受基督所结出的果实，仿佛信心不是从基督的丰盛涌流到我们身上的恩典之约 

的祝福之一，而是人必须部分或全部靠自己的力量去满足的一种条件，以便和耶稣 

基督建立生命的关系，这种说法很明显是错误的。信心最要紧的是神的一种恩赐，因 

此是隐藏在基督里的无尽宝藏的一部分。信心使我们有能力，支取在基督里赐给我 

们的一切，越来越有意识地享受到与基督联合的福分，因为这个联合是我们一切属 

灵丰富的源头。

编 按 ：原子论认为， “整体 ” 只 不 过 是 “许多个体加起来的总和 ” ，因此， “原子论式 

地 ” 可以引申为互不连贯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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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联合可被定义为：基督与祂子民之间亲密的、充满活力的、属灵的联合，因 

着这种联合，基督成为他们生命和力量、救恩和祝福的源头。从圣经用来描述它的各 

种图像就可以充分看到，这是一种非常亲密的联合。这种联合就像葡萄树和枝子的 

联 合 （约 十 五 5 ) ,就像根基与竖立在其上的建筑之间的联合（彼 前 二 4〜 5 ) ,如同 

丈夫和妻子的联合（弗 五 23〜 32)，如同头和身上的肢体的联合（弗 四 15〜 16)。甚 

至这些图像都无法充分表达其实际。这种联合是过于人所能理解的。赫治博士说： 

“神学上专门用来指称此联合的术语是‘奥秘的’ （m ystical) ,因为无论是联合的 

亲密度、联合的影响力所带出的更新改变的能力、联合的结果的优越性，它都大大地 

超越了一切属地关系的类比。”1 在讨论救恩次序时，如果首先从奧秘联合的这个面 

向开始，我们应当谨记：（A ) 与 “奥秘联合”的前面两个阶段—— 理论上是救赎的筹 

算，客观上是基督的工作—— 连起来考虑，似乎是可取的。（B ) 救恩次序是逻辑的次 

序，而不是时间的顺序。既 然 信 徒 是 “新造的人”（林后五 17)，或 唯 独 在 基 督 里 “称 

义” （徒 十 三 39)，因此，在逻辑上，与基督联合先于重生和因信称义。然而，从时 

间顺序来看，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刻，也正是我们重生和称义的时刻。

二 、奥 秘 联 合 的 特 征

从前面的论述来看， “奥秘的联合”这个词似乎可以、也经常是以一种更广的 

含义来使用的，包括基督与信徒之间联合的多种不同层面（司法的、客观的、主观的)。 

然而，最普遍的用法是：它所指的只是这个联合的最高层面，也就是借着圣灵的运行 

所实现的主观联合，在救恩论中占据最突出地位的自然也是这个层面。本章其佘部 

分所谈的，都和这个主观联合有关。以下几点是这个联合的主要特征：

1. 它 是 一 种 生 机 的 （ORGANIC) 联 合

基督和信徒组成一个身体。以下经文清楚地教导这个联合的生机特性：约翰福 

音 十 五 章 5 节 ；哥林多前书六章 15〜 1 9 节 ；以弗所书一章22、2 3 节，四 章 15、16 

节，五 章 29、3 0节。在这个生机联合中，基督服事信徒，信徒也服事基督。身体中的 

每一部分服事其他的所有部分，也受其他部分的服事。他们借着一种牢不可破的联 

合，共同从属于一个整体。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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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它是一种充满活力的（V IT A L) 联合

第4 章♦ 奥秘的联合

在这种联合中，基督是使信徒所组成的整个身体充满活力、并主导这个身体的 

原则。不是别的，而是因着基督那住在信徒心里、使信徒充满活力的生命，因此，保 

罗才会说， “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加 四 19)。借此，基督成为塑造信徒生命的原 

理，带领信徒的生命向着神的方向前进（罗 八 10;林后十三5 ; 加 四 19〜 20)。

3. 这是以圣灵为媒介的联合

圣灵是中保所得的奖赏的一部分，但却是在一个特殊的地位上，因此，圣灵在五 

旬节那日被浇灌下来，以形成耶稣基督属灵的身体。基督如今借着圣灵住在信徒心 

中，使信徒与祂联合，并以一种神圣的合一，将信徒团结在一起（林 前 六 1 7 ,十二 

13;林 后 三 17〜 18;加 三 2〜 3)。

4. 这是一种暗示着相互行动的联合

最初的行动是由基督发动的，祂使信徒重生，因而在信徒心中产生信心，使信徒 

与祂自己联合。另一方面，信徒也透过一种出于信心的有知觉的行动，使自己与基督 

联合，并且在圣灵的影响下，通过持续不断地运用信心，维持这种联合（约 十 四 23, 

十 五 4 〜 5 ;加 二 20 ;弗 三 17)。

5. 这是一种个人的联合

每个信徒都亲自直接与基督联合。这种描述—— 即教会中的生命，乃是借着基 

督、从教会涌流到个别信徒身上的—— 无疑是不合圣经的，无论是借由圣礼主义+ 的 

形式，或是借由泛神论的形式（罗马、施莱马赫、许多当代神学家）。每一个重生的 

罪人都直接与基督联合，并且从祂那里领受生命。因此，圣经总是强调信徒与基督之 

间 的 联 合 （约十四20 ,十 五 1〜 7 ; 林 后 五 17;加 二 2 0 ;弗 三 17〜 18)。

6. 这是一种具有转化能力的联合

借着这种联合，信徒按照基督的人性，被转变成基督的形象。基督在祂子民身上 

所成就的，在某种意义上是重现在基督身上发生的一切，或是其复制品。信徒不仅在

编 按 ：见 下 文 ：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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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层面上与基督一同受苦、背负十字架、被钉十字架、受死、在新生命中与基督一 

同复活，在主观层面上也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信徒与他们的主的一切经历有分（太 

十 六 2 4 ;罗 六 5 ; 加 二 2 0 ;西一 2 4 ,二 1 2 ,三 1 ; 彼 前 四 13)。

三 、奥 秘 联 合 的 一 些 错 误 概 念

关于奥秘的联合，有几种错误的概念是我们应当警戒的。在这点上发生错误，不 

应当被当作是无关紧要、因此是无足轻重的，因为这些错误充满着危险，会妨碍我们 

对基督徒生活的正确理解。

理性主义的谬误

我们必须避免理性主义者的谬误，他 们 认 为 ：奧秘的联合就是作为逻各斯（道 ） 

的基督与整个被造界之间的联合，或认为奥秘的联合就是神内蕴在所有人类的灵魂 

中。这 种 错 误 观 念 可 以 在 以 下 的 陈 述 中 找 到，这 是 史 特 朗 从 坎 柏 的 《内住的基督》 

( Campbell, TTie IhdweHfng： —书 中 摘 录 的 ： “从基督在自然界中的内蕴，我

们可以找到基督在人性中内蕴的基础。…… 一个人可能不在基督里，但基督从来不 

在他以外。那些赶走基督的人，基督并没有拋弃他们。”按照这种看法，奥秘的联合 

在救恩论中的意义就被剥夺了。

2.  神秘主义的谬误

另一种危险的错误是神秘主义的错误。神秘主义者将奥秘的联合理解为信徒与 

基督认同。根据这种观点，奥秘的联合是一种本质上的联合，在联合的过程中，一方 

的位格融人另一方的位格里，以至于基督和信徒不再是两个不同的位格。甚至一些 

路德宗人士也走向这种极端 。 一 个极端分子毫不犹豫地说： “我是基督耶稣，神的活 

道 ；我已经借着无罪的受苦救赎了你。”

3 .  苏西尼派和亚米念主义的谬误

我们从苏西尼派和亚米念主义的教导中可以找到另一种极端，他们仅将奥秘的 

联合描述为一种道德的联合、或一种出于爱和同情的联合，如同老师和学生之间的 

关 系 ，或者朋友之间的关系。这种联合从不涉及基督生命和信徒生命之间的相互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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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它不过是信徒对基督的一种爱的依附，是对基督无条件地、友善地服事，随时做 

好准备要接受神的国的信息。这种联合从来不需要一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P

4 .圣礼主义者的谬误

另一种应当避免的谬误，是圣礼主义者# 的谬误，罗马天主教、一些路德宗人士 

和圣公会的高派教会 （ High Church Episcopalians) 是典型代表。史 特 朗 说 这 “可能 

是对此联合的性质最严重的曲解。”它使神的恩典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由教会 

托管，而且可以透过圣礼传递给信徒。然而，它完全忽视了，圣礼无法使这种联合生 

效，因为圣礼已经预设了基督与信徒之间的联合。

四、奥 秘 联 合 的 诛 意 乂

1 .  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奥秘的联合，不是我们据以有分于在基督里的一切丰盛的 

司法依据。人们有时会说，只要我们不在基督里，基督的功德就无法归算给我们，因 

为只有在我们与基督成为一体的基础上，这种归算才是合理的。但是，这种观点没有 

正确地区分我们与基督在法律上的联合，和我们与祂在属灵上的联合，这是对救赎 

教义的一个基本元素—— 也就是称义教义—— 的曲解。称义永远是神的一项宣告，不 

是根据任何现存的条件，而是仅仅取决于一种满有恩典的归算：即这种宣告完全不 

符合罪人的现状。我们领受一切特殊恩典的司法依据是：基督的义白白地归算给我 

们。

2 .  但是，罪人本身是一无所有的，却从基督那里白白地领受了一切，这种情况 

也必须反映在罪人的意识上，而这是以奥秘的联合为媒介而发生的。尽管这种联合 

在罪人借着圣灵的运行得到更新之时已经生效，但是人尚未意识到这种联合，也不 

会主动地培养它，直到人开始有意识地运用信心为止。之后，人开始意识到，他自己 

里面没有任何的义，使人在神的眼中显为清正的公义乃是归算给他的义。但即便如 

此，神仍然要求额外的事情。罪人必须从他最深之处—— 也就是在潜意识的生活 

里一 察觉到自己对基督的依赖。因此，罪人被纳人基督里，结果是经历到他领受的

编 按 ： sacrarnentarian ( 圣餐形式论者）原是强调圣餐之象征意义、否认基督之真实临 

在的人。伯克富在这里的用法实际上是指圣礼主义者（sacram entalist)，故如此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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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恩典都是从基督那里涌流而来的。如此产生的一种持久的依赖感，是消除一切 

自义的一副解药。

3 .  与基督的奥秘联合，也确保信徒会源源不断地从基督的生命得到转化更新的 

能力，不仅更新灵魂，也更新身体。灵魂逐渐变化更新、成为基督的形象，正如保罗 

所说的： “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林 后 三 18)。我们的身体如今被分别 

为圣，成为被更新之灵魂的合用器皿，而且会在末日复活，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腓 

三 21)。既然在基督里，信徒就分享基督为祂子民所赚取的一切祝福。对信徒来说， 

基督是涌流不断的源泉，直涌到永生。

4 .  由于这种联合，信徒拥有与基督的相交。正如基督分担祂子民的劳苦、患难 

和试探，他们如今也分享基督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基瞥的受苦会在跟隨祂之人的 

生命中再现，并得以完全。他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也在生命的新样中与基督一同复 

活，基督最终的胜利也成为他们的胜利（罗 六 5、8 ,八 17;林后一 7 ; 腓 三 10;彼前 

四 13)〇

5 .  最后，信徒与基督之间的联合，为所有信徒的属灵联合提供了依据，因此也 

为圣徒相通提供了基础。他们是被一灵所感，充满同样的爰心，站在同样的信心中， 

参与同一场战争，走向同一个目标。他们都对与基督和祂的教会、神和神的国有关的 

事 情 感 兴 趣 （约 十七 20〜 2 1 ;徒 二 4 2 ;罗 十 二 15 ;弗 四 2〜 3 ;西 三 1 6 ;帖 前四 18, 

五 11;来 三 1 3 ,十 24〜 2 5 ;雅 五 16;约壹一 3、7)。

进深研究问题

将 “奥秘”一词套用在信徒与基督的联合上，其含义是什么？

这恩典在法律领域和道德领域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有人主张，罪人不可能与神特殊恩典的祝福有分，除非他先在主观层面上被纳入基 

督里，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个论点？

有人主张信心先于重生，因为信心使信徒与基督的联合生效，而重生仅仅是这种联 

合的果实，我们如何回答这种断言？

奥秘的联合是压抑人的人格，还是保护人的人格（参 ：弗 四 13) ?

是不是所有的信徒都从这个联合中获取同样的祝福？

如果这种联合是牢不可破的，我们该如何理解约翰福音十五章1〜 7 节 ？

施莱马赫怎样看待信徒与基督之间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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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一 般 呼 召 与 外 在 呼 召

一 、先 谈 论 呼 召 的 原 因

呼召和重生的相对次序，是人们经常讨论的问题。但这个讨论时常因为缺乏分 

辨，以至于造成误解。 “呼召”和 “重生”这两个词的用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 

我们有可能一方面主张呼召先于重生，另一方面也可以主张重生先于呼召，而彼此 

不相矛盾。我们会简短地考虑：（1 ) 圣经和我们的信仰认信标准中的描述；（2 ) 改革 

宗神学家一般遵循的次序；（3 ) 我 们 赞 成 把 “透过神的话发出的外在呼召”单独拿 

出来讨论，并将它放在重生和内在呼召之前，我们也许可以提出的一些理由。

1 .圣经的描述

圣经的顺序主要是通过一些非常著名的经文表明出来的。首先是以西结书三十 

七 章 1〜 1 4节中枯干骸骨的异象。以西结正在对以色列家枯干的骸骨说预言的时候， 

生命的气息就进入骸骨里。这段经文是指以色列家的归回 （ civil restoration) 和属灵 

的复兴，可能也暗示死人的复活。它将先知的话描述为出现在以色列百姓新生命的 

起源之前。很自然地，这意思并不是说前者和后者有因果的关系。……使徒行传十六 

章 1 4节也是一处相当有启发性的经文，那里说到吕底亚的归信。在保罗讲道的过程 

中，主开导吕底亚的心，她就留心听使徒所讲的话。这节经文清楚地暗示，开导内心 

之 前 先有外在的呼召，然后才有内在的呼召。双重呼召的统一性在这里清晰可 

见。……在这方面，保罗在罗马书四章1 7 节的陈述也经常被人引用，但是那里很难 

被认为与此有关，因为它既没有提到外在呼召，也没有提到借着宣讲神的话所带来 

的内在呼召，它也没有提及万物借以被召而存在的创造谕令，也没有提到神使无变 

为有的命令，甚至是使死人复活的命令。……另一处经文是雅各书一章1 8节 ：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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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祂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毫无 

疑问，这 里 所 提 及 的 “真道” （编按：《新译本》作 “真理的道”；《中文标准译本》 

作 “真理的话语”）正是宣讲的道，这里的假设是，这 “道” （话语 ）先 于 “重生”， 

在某种意义上， “道” （话语）是使人重生的工具。……最后，有一节非常著名的经 

文是彼得前书一章2 3 节，使徒在那里说：信 徒 “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从 第 2 5 节来看，这里提到的 

“道” （话语），只能是指使徒在听众中间所传讲的福音的话，不可能指其他任何东 

西。彼得的话也暗示，宣讲的道先于重生，且与重生紧密相连，是重生的工具。鉴于 

以上经文，就有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个结论：在成年人的情况中，讲道的外在呼召通常 

先于重生。至于这些经文是否也保证这个断言，即内在呼召先于新生命的植人，并不 

是我们目前需要考虑的问题。

2 .我们的认信标准所陈述的观点

我们的认信标准也暗示，在成年人的情况下，圣道的宣讲先于重生。但 是 们 应  

当谨记，信条标准并不是按照我们现在所用的限定含义来使用“重生” 一词的。《比 

利时信条》在 第 2 4 条论到： “我们相信：此真实的信心既是借着聆听神的圣言以及 

圣灵的运行而成就在人身上，重生他，使他成为新人，使他过一个全新的生活，释放 

他脱离罪的捆绑。”信心是借着聆听神的圣言而在人里面产生的，然后使人重生，也 

就是借着回转和成圣使人得到更新。《多特法典》在第三至四项教义第11〜 1 2 条包 

含更加详细的描述： “但是，当神成就祂对选民的美意，或者说使他们内心真正回转 

时，神不但使他们经由外界管道听到福音，使他们内心被圣灵大大光照，可以正确明 

白神圣灵的事；神更以使人重生之圣灵的大能，充满人的内心；……这就是圣经高度 

赞许的重生，并称之为新造：从死里复活；使人活过来—— 这是神在我们里面作成的， 

不用我们的帮助。但是这绝不是仅仅靠着福音的外在宣讲、道德劝戒就能完成的，也 

不是在神做完祂的部分之后，还要由人的能力来决定是否要重生，是否要回转。”在 

这些信条中， “重生”和 “回转”是可以互换使用的。然而，这是很明显的，它们都 

是指灵魂中主导倾向的根本改变，以及对生活的外在表现所造成的改变；而这种改 

变虽然不仅仅是借着福音的宣讲，但是至少在部分上是如此。因此福音的宣讲在先。

745



3 .改革宗神学家一般遵循的顺序

在改革宗神学家当中，相当习惯于将呼召放在重生之前，尽管少数人颠倒了这 

个顺序。连麦考维、佛依狄、柯姆里—— 都是堕落前拣选论者—— 也遵循一般的次序。 

以下的几点考量促使改革宗神学家一般将呼召放在重生之前：

A .  改革宗恩典之约的教义。他们认为恩典之约是最伟大的、最全面的良善，是 

神借着无限的怜悯赐给罪人的，这种良善包括救恩的一切祝福，因此也包括重生。但 

是恩典之约与福音是紧密相连、无法分开的。它是由福音所宣告的，人在福音中认识 

恩典之约，而基督是福音活泼的核心，因此，没有福音，恩典之约就不复存在。没有 

对福音的认识，恩典之约就无法实现；但是，哪里有福音的宣讲，神就在那里设立祂 

的约、使祂的恩典得到称赞。福音的宣讲和圣约的施行，都先于圣灵拯救性的运行， 

先于信徒参与借着基督作成的救恩。

B .  改革宗对基督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之间关系的看法。重洗派未能公正地对待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福音将基督和祂的救赎之工呈现在我们面前。由于基督是神和 

人之间的中保，是我们救恩的功德因，因此，圣灵从基督那里获得祂要传递给罪人的 

一切。结果，祂将基督的工作和福音的宣讲结合在一起，祂就只会在神的救赎信息被 

带到之处以一种拯救的方式运行。圣灵的工作无法脱离借由福音呈现出来的基督而 

独立运作。

C .  改革宗对重洗派神秘主义的回应。重洗派是从一个假设出发的，即重生所实 

现的不仅是人性的更新，更是全新的创造。既然如此，他们认为神不可能使用任何属 

于这个天然被造界的事物，例如，人的语言—— 神的道是借此被带给人的—— 绝无可 

能成为神将新生命传递给罪人的工具。在他们看来， “重生”本 身 就 排 斥 以 “圣道” 

为媒介，因为圣道终究仅仅是死的文字。改革宗神学家强烈反对这种神秘主义的倾 

向。

D .  成年人属灵更新的相关经历。在婴孩时代就过世的圣约孩童是已经重生的， 

因此是得救的，这已经是一个定论；但是，圣约孩童长大成人，是在何时与重生之恩 

有分的，却没有一致的见解。一些人和佛依狄一样认为，所有蒙拣选的孩童，在受洗 

之前就已经重生，但是这种新生命可能会隐藏多年，甚至到了成年也是如此。然而， 

大多数人不乐意釆用这种立场，而是主张，新生命如果存在，就会以某种方式将自己 

表明出来。经验告诉他们，许多人并没有显出新生命的迹象，除非等到他们听了多年 

的福音之后。

系统神学

第四部分救赎之工的施行

746



4 .将外在呼召视为在重生之前发生而分开讨论的理由

第 5 章♦ 一般呼召与外在呼召

A .  描述的清晰性。外在呼召和内在呼召在本质上是一个呼召，然而它们可以、 

也应当仔细地加以区分。也许有人会争论说，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我们可能会质 

疑，在成年人身上，内在呼召是否在逻辑上先于重生？尽管在这方面，借着福音而来 

的外在呼召并没有任何的不确定性。因此，可取的做法是先处理外在呼召，然后才在 

讨论重生时讨论与之相关的内在呼召。

B .  外在呼召的预备性质。如果我们从一个假设出发，即救恩次序是处理基督所 

作成之救赎的有效应用，我们立刻会感觉到，神的话所带出的外在呼召，严格来说， 

不能被称为救恩次序中的一个阶段。只要外在呼召尚未靠着随之而来的圣灵运行， 

被转化为一种内在的、有效的呼召，它就仅仅具有初步的、预备性的意义。若干改革 

宗神学家将它说成一种一般恩典，因为它不是源自永恒的拣选，也并非源自神的拯 

救恩典，而是源自神的普遍良善；也因为尽管它有时候会产生某种对人心的光照，但 

是它却无法用神的拯救之恩丰富人心。1

C .  外在呼召的一般性质。尽管圣灵在救恩次序中的其他所有活动，都只终止在 

选民身上，但是由福音而来的外在呼召，却具有更广的对象。无论在何处宣讲福音， 

外在呼召都毫无差别地临到选民和被遗弃之人。外在呼召的目的，不仅在于使选民 

相信、回转，它也彰显出神对一般罪人的大爱。透过外在呼召，神表明自己有权要求 

一切理性受造物顺服，抑制罪的外显，促进公民的义、外在的道德、甚至外在的宗教 

礼俗。2

二 、整体呼召

既然外在呼召仅仅是整体呼召的一个层面，因此在进行外在呼召的相关讨论之 

前，我们必须简单地探讨整体的呼召。

参 ：上 文 pp. 3 0 4 f 之 参 考 资 料 （编 按 ：原 著 在 此 似 乎 误 植 ）；亦 参 a M arck，

GodgeZeerdheid. XX III. 3〇 

参 ：Bavinck, Gere/. Dogm. IV, pp. 7 f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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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呼召的创始者

呼召是三一真神的工作。它首先是父的工作（林前一 9 ;帖前二 12;彼 前 五 10)。 

但是父乃是借着子成就万事，因此呼召也归于子（太十一 2 8 ;路 五 3 2 ;约 七 3 7 ;罗 

一 6〔 ？〕)。然后，基督借着神的话和圣灵呼召人（太 十 20;约十五 26;徒 五 31〜 32)。

Z 具体的呼召和圣道的呼召

改革宗神学家一般会论到 vocatio reaKs (具体的呼召），以 此 与 vocatio verbaZis 

(圣道的呼召）区分。这是指借着神的一般启示而临到人的外在呼召，这种呼召是 

律法的启示，而非福音的启示，它要人承认、敬畏、荣耀神这位创造者。这种呼召是 

借 着 “事物” （r以）临到人，而 非 借 着 “话语”临到人：在自然界和历史中、在人所 

生活的环境中以及人类生活的一切经验和变迁中（诗 十 九 1〜 4 ;徒 十 六 16〜 1 7 ,十 

七 2 7 ;罗一 19〜 21，二 14、15)。这种呼召对基督一无所知，因此也无法引至救恩。 

同时，在限制罪恶、发展自然生活、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等问题上，它却是最重要的。 

但这并不是我们目前所关注的呼召。在救恩论中，我们仅考虑 vocatio verbaKs (圣道 

的呼召）；而这可以被定义为：神满有恩慈的行动，祂借此邀请罪人接受祂在基督耶 

稣里所提供的救恩。

3 .圣道呼召的不同概念

正如这个语词本身所暗示的，圣道的呼召是借着传讲神的话而临到人的神圣呼 

召。根据罗马天主教的观点，这种呼召也可以通过洗礼的施行而临到人。事实上，他 

们将此圣礼视为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最重要的途径，并且明确地将一种从属的重要性 

归属于福音的宣讲。罗马教会的中心是祭坛，而非讲台。久而久之，对这个问题有南 

辕北辙的看法也变得越来越明显：为什么福音的呼召在一些人身上被证明是有效 

的，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却无效呢？伯拉纠尝试用人武断的意志来解释这个问题。人天 

生拥有一种完全自由的意志，因此人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接受或拒绝福音，也 

因而获得救恩的祝福或丧失救恩的祝福。另一方面，奥古斯丁则将此差异归因于神 

恩典的运行，他说： “听见神的呼召，就是神的恩典本身在那先前抗拒的人身上所产 

生 的 ；然后，当他不再抗拒时，对美德的爱也在他心中点燃。”半伯拉纠主义试图调 

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既避免奧古斯丁派对自由意志的否认，也防止伯拉纠主义对 

神恩典的藐视。它的假设是，人里面有美德的种子，这种子本身有结出善果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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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參一般呼召与外在呼召

但是他们主张，这些种子需要神的恩典的影响，才能生长发育、结出果实。神白白地 

将结果实所必要的恩典赐给所有的人，人才能靠着这些恩典的帮助，接受福音的呼 

召，以致得救。因此，人若是靠着神的恩典的帮助接受了这个呼召，这个呼召就会生 

效。这成为罗马天主教流行的教义。后来的一些罗马 天 主 教 徒 引 进 了 “调和论” 

( congruism) 教义，贝拉尔阂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根据这种观点，人能否接 

受福音的呼召取决于人所处的环境。如果这些环境是协调的，也就是适合的或有利 

的，人就会接受，如果是不协调的，人就会拒绝。当然，环境的特征主要是取决于先 

行 的 恩 典 （ prevenient grace)。路德发展出一种观点，即律法产生悔改，而福音的呼 

召会伴随着圣灵的恩赐。圣灵在圣道之中，因此呼召本身总是充足的，其意图也总是 

有效的。这种呼召未必总是会造成所渴望的、意图达到的结果，原因在于，在很多情 

况下，人会在半路上放置绊脚石，以至于到头来的结果是由人的消极态度来决定的。 

尽管一些路德宗人士仍然会谈到外在呼召和内在呼召，但是他们坚持，前者不会脱 

离后者而临到人。这呼召在本质上总是有效的，因此实在没有区分的佘地。路德对福 

音呼召之有效性的强烈坚持，实际上是因为重洗派对福音呼召的藐视。重洗派实际 

上是将作为恩典媒介 （ means o f grace;或 译 “恩典的媒介”）的圣言弃置一边，转 

而强调他们所谓的“内在的圣言” （ internal w ord)、 “内在之光 ” （ inner lig h t) 和 

圣灵的光照。对他们来说，外在的圣言仅仅是叫人死的字句，而内在的圣言是灵、是 

生命。在他们的体系里，外在呼召没有太大的意义，甚至完全没有意义。奥古斯丁已 

经作出了外在呼召和内在呼召的区分，加尔文又借用了奥古斯丁的观点，因此使它 

成为改革宗神学的重要观念。根据加尔文的看法，福音呼召的本身并不是有效的，而 

是要靠圣灵的运行才能使之生效一 •当祂以救恩为目的将神的圣言施行在人心中 

时；但是这种施行只限于在选民的心中和生命中。因此，人的救恩从一开始就是神的 

工作。神借着拯救之恩，不仅使选民能够、而且确实使他们留心福音的呼召，以致得 

救。亚米念主义不满意这种立场，实际上反而转回到罗马天主教的半伯拉纠主义里。 

根据他们的观点，福音的普世宣讲会伴随着普世性的充分恩典， “神实际上、也普世 

性地赐下满有恩慈的帮助，足以使所有的人能够—— 如果他们这样选择—— 获得完 

整的属灵祝福，最终使人得救。” 3 这是再次使救恩的工作取决于人。这标志出理性 

主义回归到伯拉纠主义立场的开始，它完全否认圣灵的内在运行以致得救的必要性。

Cunningham, Hist. TTieoZ. II，p.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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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外 在 呼 召

圣 经 并 没 有 使 用 “外在”这个词，却清楚地提到有一种呼召是无效的。大使命 

预设了这一点，从马可福音十六章15〜 1 6 节就可以看到：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 

音给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和合本》小字）。马太 

福音二十二章2 〜 1 4节那个婚筵的比喻也清楚地教导，一些被邀请的人并没有赴宴， 

并以众所周知的名言结束： “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大筵席的比喻也教导同样 

的真理（路 十 四 16〜 24)。另一些经文明确地提到人拒绝福音（约 三 36 ;徒 十三 46; 

帖后一 8)。还有一些经文以一种清楚的方式表明，有 些 人 会 犯 下 “不信”这个可怕 

的 罪 (太 十 1 5 ,十一 21〜 2 4 ;约 五 4 0 ,十 六 8〜 9 ; 约 壹 五 10)。外在呼召是在于： 

向罪人表明并提供在基督里的救恩，并伴随着一种热切的劝告，要人借着信心接受 

基督，以便获得赦罪和永生。

1 .外在呼召的组成要素

A .  对福音事实和救赎教义的介绍。在基督里显明的救赎之路，必须通过所有其 

他的关系获得清楚的解释。神的救赎计划、基督的拯救大工、圣灵之更新和改变的运 

行，都必须借由其相互关系来解释。然而，我们应当谨记，仅仅介绍救赎的真理，无 

论多么精彩，都还不算是福音的呼召。这种介绍不仅是福音呼召的基础，甚至是福音 

呼召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与此同时，它也绝非福音呼召的全部。根据我们改革宗 

的观念，外在呼召还包括以下要素：

B .  邀请罪人以悔改和信心接受基督。在描述得救的方法之后，我们必须附加一 

个诚恳的邀请（林 后 五 11、20 ) ,甚至是庄严的命令（约 六 28、2 9 ;徒 十 九 4)，要人 

悔改、相信，即借着信心接待基督。但是，奋兴主义者（revivalists) 对 于 “到基督面 

前来”的描述通常很肤浅，为了避免这一点，我们应当清楚地阐明悔改和信心的真正 

性质。我们必须让人充分明白，罪人本身无法真正地悔改和相信，而是神在人心里运 

行，使 人 “立志行事……为要成就祂的美意。”

C .  应许赦罪和救恩。外在呼召也包含一种应许，即神会接纳所有符合条件的 

人，但这不是凭着人的能力做成的，而是靠着神恩典的大能，借着圣灵在罪人心中做 

成的。那些靠着恩典为自己的罪悔改、借着信心接受基督的人，就会领受赦罪和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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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命一般呼召与外在呼召

的确据。应当留意的是，这应许绝不是绝对的，而总是有条件的。因此，除非借着真 

正由神作成的信心和悔改，没有人可以预期这应许会得到应验。

外在呼召包含以上那些要素，根据这项事实，我们很容易可以推论说，那些拒绝 

福音的人，不仅是拒绝相信某些事实和观念，而是抵制与外在呼召相连的圣灵的普 

遍运行，也是犯了顽固、不顺服的罪。人拒绝接受福音，实际上是加添自己的责任， 

为自己积蓄审判日子的忿怒（罗 二 4〜 5)。从以下的经文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外在呼 

召实际上包含了以上要素：（A ) 根据使徒行传二十章2 7节，保罗将宣讲神全备的计 

划视为呼召的一部分；而在以弗所书三章7 〜 1 1 节，保罗重述了他已经向读者申明 

过的一些细节。（B) 在以下经文中可以找到呼召人悔改和相信的例子：以西结书三十 

三 章 11节；马可福音一章15节；约翰福音六章2 9节;哥林多后书五章2 0 节。（C) 应 

许则包含在以下的经文中：约翰福音三章16〜 18、3 6节，五 章 24、4 0 节。4

2 .外在呼召的特征

A . 它是普遍或普世性的。我们不能按照一些老辈的路德宗神学家持守的观点， 

来理解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外在呼召实际上曾不止一次地临到所有人，例如，在亚 

当时代，在挪亚时代，在使徒时代。麦克弗森所说的是正确的： “这类的普世呼召并 

不是事实，仅仅是一种理论，是为特定目的编造的。” 5 有人说，福音的呼召是普遍 

的或普世的，但是在这种描述中， “普遍”或 “普世”的用法，并不是这些词汇本来 

想要表达的含义。此外，这种描述至少在部分上与事实相悖。外在呼召是普遍的，仅 

仅意味着福音不加区分地传给所有人。它不限于任何时代、国家或等级的人。它同时 

临到义人和恶人、选民和被遗弃之人。以下经文证明了外在呼召的普遍性质：以赛亚 

书五十五章1 节，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來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 

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另参：6〜 7 节 ）。与这段经文有关， 

我们可以想像，有人会说，只有那些在属灵上够资格的人才是蒙召的；但这显然不是 

以赛亚书四十五章2 2 节的看法： “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 

再没有别神。” 一些人也如此解释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28节发出的类似邀请：“凡 

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们认为，这里的邀请仅 

限于那些真正关心自己的罪、真正悔改的人。但是这种限定是没有根据的。圣经最后

4 也 可 参 考 ：《多特法典》，第二项教义，第 5, 6 条 ；第 三 〜四 项 教 义 ，第 8 条 。

5 McPherson，Chr. Dogm. p.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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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书以一个优美的普遍邀请来结束： “圣灵和新妇都说： ‘来 r 听见的人也该 

说 ： 4来 ！’ 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启二十二 17)。 

福音的邀请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只限于给选民的，从如下经文可以明显看到这一 

点 ：诗篇八十一篇 11〜 1 3 节 ；箴言一章 24〜 2 6 节 ；以西结书三章1 9节；马太福音 

二十二章 2〜 8、1 4节 ；路加福音十四章16〜 2 4 节。

《多特法典》也教导外在呼召的普遍特性。6 然而，改革宗教会中的一些个人和 

群体总是一再抵挡这项教义。在十七世纪的苏格兰教会中， 一 些人否认这种一视同 

仁的邀请，全盘否认救恩的邀请（offer) ,而另一些人盼望将此邀请限定在有形教会 

的范围内。精华派，例如波士顿和两位厄斯金 （ the two Erskines) ' 则反对上述的限 

定，而为普遍呼召辩护。在荷兰，这个议题在十八世纪的争议尤其多。那些主张普世 

邀约的人，被称为 新 光 （ new light) 的讲道者；而那些维护特定邀约的人，则以旧光 

(o ld lig h t) 的讲道者著称，这种邀约是给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显出有特殊恩典， 

因此可以算为选民的人。即使在目前，我们偶尔还是会遇到反对这点的人。有人说， 

这种普遍的邀请和邀约，与预定论和特定代赎的教义相悖；他们认为，讲道者应当以 

这些教义作为出发点。但是，圣经并没有教导传讲福音的人应当以这些教义为起点， 

无论这些教义多么重要。讲道者的出发点和依据完全在于他的君王的托付： “你们 

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可十 

六 15〜 16;《和合本》小 字 ）。此外， 一 些人要求我们，任何人在宣讲福音时，应该只 

限于将福音传给选民，这是绝无可能办到的，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些人才是选民。耶稣 

确实知道谁是选民，但是祂并没有限制救恩的邀请（太二十二 3〜 8、14;路 十 四 16 

〜 2 1 ;约 五 38〜 40)。如果福音的邀请宣告，神定意拯救每一个听见福音的个人，而 

且基督确实赎了他们每一个人的罪，那么，一方面是改革宗所教导的预定论和特定 

代赎的教义，另一方面是普世的救恩邀约，这两方面就会是寘正的矛盾。但是，福音 

的邀请根本不涉及这样的宣告。它是一种满有恩典的呼召，呼吁人借着信心接受基 

督，它也是一种有条件的救恩应许。这个条件只在选民身上得到了成全，因此只有选 

民获得了永生。

系统神学

第四部分救赎之工的施行

第 二 项 教 义 ，第 5 条 ；第 三 〜四 项 教 义 ，第 8 条 。

编 按 ：应 该 是 以 便 以 谢 . 厄 斯 金 （E ben ezerE rsk in e，1 6 8 0 - 1 7 5 4 )与 他 的 弟 弟 饶 夫 •厄  

斯 金 （ Ralph Erskine，1685-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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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般呼召与外在呼召

B . 它是一种真诚的（bona/ id e) 呼召。外在呼召是一种真诚的 （ in good faith) 

呼召，是一种具有诚意的呼召。发出这个邀请的呼召，不是盼望人不接受的。当神呼 

召罪人借着信心接受基督，祂乃是真诚地盼望这事会发生；而当神向那些悔改和相 

信的人应许永生时，神的应许是可靠的。这是源自神的本性、源自神的诚实。若说神 

犯了含糊其辞和欺骗的罪，言行不一，祂诚恳地乞求罪人悔改和相信、以致得救，与 

此同时却盼望这事会不按照字面含义发生，这是相当亵渎的。以下经文可以证明外 

在呼召的真诚性：民数记二十三章1 9节；诗篇八十一篇13〜 1 6节；箴 言 一 章 2 4节 ； 

以赛亚书一章18〜 2 0 节 ；以西结书十八章23、3 2 节，三 十 三 章 1 1节 ；马太福音二 

十一章3 7节 ；提摩太后书二章1 3节。《多特法典》在第三、四项教义的第8 条也清 

楚地申明这一点。关于救恩邀请的真诚性，有人提出以下几种异议。（1 ) 有一种异议 

是源自神的诚实。有人说，根据这项教义，神向一些人提出赦罪和永生的邀请，但实 

际上并不打算给他们这些恩赐。不可否认，在这一点上确实存在真正的难题，但是这 

个难题是我们已经面对的，这是当我们尝试调和“神定旨的旨意 ” （ decretive w ill) 

和 “神劝诫的旨意 ” （ preceptive w ill) 所遇到的难题，这个难题是反对者也无法解 

决且经常只是置之不理的。然而，我们不能假设这两者真的是矛盾的。 “神定旨的旨 

意”决定将来必然发生的事情（不必然暗示神真的喜悦所发生的一切，例如，各种的 

罪 ），而 “神劝诫的旨意”是人生活的准贝!J, 它告诉人什么是蒙神喜悦的。此外，我 

们应当谨记，神并非无条件地向罪人提供赦罪和永生，而是以信心和悔改归正为条 

件 ；尽 管 “基督的义”不是要给所有的人，却足以拯救所有的人。（2 ) 第二项异议是 

源自人属灵的无能。按其本性，人根本不可能相信和悔改，因此，如此要求他，看起 

来就像是一种嘲讽。但是与这项异议有关，我们应当谨记，归根究柢，人在属灵的事 

上无能，是因为人不愿意服事神。事情的真实情况并非：只要有能力，许多人就会愿 

意悔改、相信基督。所有不信的人，都是因为不愿意相信（约 五 40)。此外，要求人 

悔改、相信基督，并不比要求人守全律法更不讲道理。一些人基于人属灵的无能，反 

对救恩的普遍邀请，却毫不犹豫地将罪人放在律法的要求之下，甚至坚持非这样做 

不可，这是非常不一致的。

3 .外在呼召的深远意义

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神为什么使救恩的邀请一视同仁地临到所有人，甚 

至包括被遗弃之人？这个外在呼召要满足的不只是一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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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在外在呼召中，神坚持自己对罪人的要求。身为宇宙的全权统治者，神有权 

要求人顺服—— 这是绝对正确的。尽管人的罪将他撕离了神，他如今也没有能力向他 

合法的全权君王提供属灵的顺服，但是，人故意犯罪，并没有废除神要求理性受造物 

服事袖的主张。神仍然有权要求人绝对顺服祂，祂同时在律法和福音中声称这种权 

利。神呼召人相信并悔改，也表现出袖对人的要求。而如果人不留心这种呼召，人就 

是在藐视或轻忽神的公义要求，因此是在为自己增添罪咎。

B .  它是神所指定的、引领罪人回转的手段。换句话说，它是神从地上列国中招 

聚出选民的手段。因此，它必然是普遍的或普世性的，因为没有人可以指出谁是选民。 

当然，最终的结果是，选民—— 也唯独选民—— 借着信心接受基督。这并不意味着， 

宣教士可以出去，向他们的听众保证，基督已经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死了，而且神 

定意拯救每一个人；但是它确实意味着，宣教士可以传扬这个大喜的信息，即基督已 

经为罪人死了，祂如今邀请罪人归向祂，并向所有真正为自己的罪悔改、带着活泼的 

信心接受基督的人提供救恩。

C .  它也启示出神的圣洁、良善、怜悯。因着祂的圣洁，神在各地劝阻人不要犯 

罪，而因着祂的良善和怜悯，袖警告人不要自取灭亡，延迟死刑的执行，以救恩的邀 

请赐福人。毫无疑问，这个满有恩慈的邀请本身就是一种祝福，并非像一些人所说的， 

是对罪人的一种咒诅。它清楚地显明神对罪人的怜悯，神的话也这样描述：诗篇八十 

一 篇 1 3节 ；箴言一章 2 4 节 ；以西结书十八章23、3 2 节，三十三章 11节 ；阿摩司书 

八 章 1 1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20〜 2 4 节，二 十 三 章 3 7 节。与此同时，人确实会拒绝 

神的邀请，甚至将这个祝福转为咒诅。这自然会加重罪人的责任，人若不接受、不悔 

改，就会加添自己当受的审判。

D .  最后，它清楚地强调出神的公义。为了杜绝罪人倾向于为自己找的一切借 

口，神甚至在自然界中将自己启示出来（罗一 20)，那么指明得救途径的特殊启示， 

就更加使人无可推诿了。当罪人藐视神的宽容忍耐，并拒绝袖满有恩慈的救恩邀请， 

人的罪污和罪咎的深重，以及神在定他们有罪的事上所显出的公义，就会在最清楚 

的亮光中显得更加突出了。

进深研究问题

在哪些情况中，改革宗假设重生甚至先于外在的呼召？

他们如何将外在呼召和圣约教义连在一起？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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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令一般呼召与外在呼召

多特会议时期的亚米念主义者宣称，改革宗教会并没有贯彻始终地教导神严肃地、 

一视同仁地呼召罪人来得救，他们有何依据？

罗马天主教如何看待圣道的呼召？

路德宗对呼召的看法是什么？

有人认为：圣道本身足以引发属灵的改变，而圣灵仅仅是除去人接受圣道的障碍（与 

Alexander, Syst. TTieoL II，pp. 357 ff. 的说法一致），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参考书目

Bavinck, Geref. Dogm. IV, pp. 1-15. 

ibid., Roeping en Wedergeboorte.

Kuyper, Diet. Dogm., De Salute, pp. 84-92.

Mastricht, Godgeleerdheit 111, pp. 192-214. 

aM arck, Godgeleerdheid, pp. 649-651.

W itsius, De Verbonden III, c. 5.

Hodge, Syst. Theol II. pp. 639-653.

Dabney, Theology., pp. 553-559.

Schmid, Doct. Theol., pp. 448-456.

Valentine Chr. Theol. II, pp. 194-204.

Pope, Chr. Theol. II, pp. 335-347.

W. L . Alexander, Syst. ofBibl. Theol. II, pp. 357-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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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重 生 与 有 故 呼 召

一 、重 生 的 圣 经 用 词 及 其 义

1 .  我们将要考虑的词

希 腊 文 的 “重生” （TTocAiyYevecria〔patoigenesfa〕）一词只出现在马太福音十九章 

2 8 节和提多书三章5 节，而且只有在后一处经文才是指个别基督徒新生命的开始。 

圣经较常使用动词 Y v̂vd:a) (gennad;在约三 3 与 fiv〇)0e v 〔 〕连 用 ）或它的复

合 词 dv〇Yevv(ia)(anagennad) 来表达这个新生命开始的观念。这些词要么是指出生、 

再生，要么是指结出果实、生 产 （约一 13 ,三 3〜 8 ;彼前一 2 3 ;约 壹 二 2 9 ,三 9 ，四 

7，五 1、4、1 8 )。有一处经文（即雅一 1 8 ) 使 用 (broKi ĉo ( apofcyed) —词，意指结出 

果实或生出。此外，Krf〈〇) —词也传达出这种产生新生命的观念（弗 二 10)，

创造的产物被称为 Kaiv îKtfau; 〔新的受造物〕；林 后 五 1 7 ; 加 六 1 5 )，或

kociv6(； 5v0p〇)7t〇(；( fcafnos anthr^p os〔新 人 〕；弗四 24 X 最后，有两处经文使用 cju〈a)〇iioi& i) 

( syzdopoied) —词，意指：使活过来、使 复 苏 （弗 二 5 ;西 二 13)。

2 .  这些词的含义

这些语词有几种重要含义，是我们应当注意的。（A ) 重生是神的创造工作，因此， 

在这项工作中，人是完全被动的，也完全没有与神合作的佘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它强调救恩完全出于神。（B ) 神的创造工作产生一个新生命，人借此与基督同 

活，同享复活的生命，而且可以被称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是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 

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弗 二 10)。（C ) 在重生中有两种 

要素，是我们需要区分的，那就是生殖（generation)或新生命的诞生 （ beggeting o 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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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life)，和 结 出 果 实 （bearing) 或 生 出 （ bringing forth);这个新生命也借此从其

隐秘幽微的深处产生出来。 “生殖”将新生命的法则植入灵魂中， “新生”则使这种 

生命法则以行动来表现自己。这种区分对正确理解重生是非常重要的。

二 、 “重 生 ”一 词 在 神 学 中 的 用 法  

L 早期教会与罗马天主教神学

在早期教会的思维中， “重生” 一词尚未代表一种明确定义的概念。它被用来 

指一种与洗去罪恶密切相关的转变，人们并没有清楚划分重生和称义。重生被视为 

与洗礼的恩典等同，尤其被理解为指罪得赦免，尽管某种道德更新的观念也没有被 

排除在外。连奥古斯丁也没有清楚划分重生和称义，但他确实区分重生和回转。对奧 

古斯丁来说，除了罪得赦免之外， “重生”只包括内心最初的（initial) 改变，接着 

才是后来的回转。奥古斯丁将重生视为一种严格的、神恩独作的（m onergistic)工作， 

是人这个主体无法与神合作，也是人不可抗拒的。当然，对伯拉纠来说， “重生”的 

意思不是生出一种新的人性，而是在洗礼中的赦罪、真理对人心的光照、神的应许对 

人意志的激励。将重生和称义混为一谈，在奥古斯丁的观念中已经非常明显，而在经 

院神学中甚至变本加厉。事实上， “称义”成为这两者中更为突出的概念，也被认为 

包括了重生，并且被视为神人协作的行动。根据一般的描述，称义包括了恩典的注入 

(也就是说，一种新的受造物的出生或重生），以及罪得赦免和除去附加在罪上的罪 

咎。不过，至于这两种元素在逻辑上何者优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根据阿奎那，恩 

典的注入在先，而罪得赦免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基于前者；但是根据苏格徒，罪得赦 

免在先，而且是恩典之注人的基础。这两种要素都是通过洗礼本身的功效 （ exopere 

operato) 而生效的。阿奎那的看法在教会中占了上风。迄今为止，罗马天主教会对 

重生和称义仍然留有一些混淆，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称义并未被视为法庭上 

的行动，而是被视为更新的行动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不是被宣告为义，而是被 

造成为义。罗马天主教耶稣会神学家卫墨斯（W ilm ers) 在 他 的 《基督宗教手册》 

(ffandboofc o/ t/ie ChristianReKgion) 中说： “由于称义是一种属灵的更新和重生， 

因此罪实际上会被称义摧毁，而不是像改教家所主张的那样，仅仅是被遮盖、也不再 

被归算了。”

757



2 .改教家和更正教众教会

路德并没有完全避免对重生和称义的混淆。此外，他是以一种相当广义的方式 

论及重生或新生的。加尔文也是以一种相当全面的方式来使用这个词，意指人被更 

新的整个过程，除了神产生新生命的行动之外，还包括回转（悔改和相信）与成圣。

1 几位十七世纪的作者未能没有区分重生和回转，而是互换地使用这两个词，将我们 

现 在 所 说 的 “重生”，放 在 “呼召”或 “有效呼召”之下来处理。《多特法典》也将 

这两个词当作同义词来使用，1 2 《比利时信条》似乎是以一种更广义的方式来论及重 

生。3 “重生”一词的这种全面性用法，经常导致混淆或漠视一些非常必要的区分。 

例如，虽然将重生和回转等同，但是重生仍然被宣告为神单方面的工作（moner- 

g istic),尽管在回转的过程中，人当然是与神合作的。重生和称义之间的区分变得越 

来越清楚，但是以一种更狭义的方式来使用“重生”一词，也逐渐成为必要和习惯。 

杜仁田定义了两种回转：首 先 是 一 种 “习惯性的” （habitual) 或被动的回转，这是 

灵魂的倾向或习惯的产物，杜仁田评论说，它 最 好被称为“重生”。其次，是 一 种 “真 

实的” （actual) 或 “主动的” （active) 回转，在回转的过程中，这个被植人的习惯 

或倾向也借着信心和悔改而变得活跃。在目前的改革宗神学中， “重生”一词一般 

是以一种更狭义的方式来使用的，意指神的行动，借此赋予罪人属灵的新生命，也借 

此使新生命的原则开始产生行动。如此理解，重 生 既 包 括 “再次产生 ” （ begetting 

again),也 包 括 “新生” （n ew b rith),新生命就在后者显明出来。然而，若要完全符 

合这个词的字面含义， “重生”一词有时候是按照一种更狭义的方式来使用的，单 

单是指将新生命植入到人的灵魂中，不包括这新生命初始的表现。在当代自由派神 

学里， “重生”这个词获得了一种不同的含义。施莱马赫将重生区分为两个层面，艮P: 

回转和称义。他认为，在重生时， “借着共同的基督教社群精神，在信徒的心中产生 

出一种新的宗教意识，这 是 为 新 生 命 或 ‘成圣’作预备” （弗雷德尔）。 “基督教社 

群精神”是神的生命透过基督涌流人教会的结果，施 莱 马 赫 称 之 为 “圣灵”。尤茨 

(Y o u tz) 的话很精彩地说明了现代神学的观点： “现代的解释倾向于回到一种作 

法，即象征性地使用重生的概念。我们的伦理实况 （ ethical realities) 处理一些被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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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lvin ， institutes I I I . i i i . 9 = 《麦 种 基 督 教 要 义 》 ， 457 页 。

2 第 三 〜四 项 教 义 ，第 11、1 2 条 。

3 第 2 4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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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特征。因此，重生表达出一种彻底的、重大的、伦理的改变，而不是一种绝对的、 

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新开始。重生是属灵生命自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生命 

的道德改良过程中的一种彻底的重整。” 4 宗教心理学的学生一般都没有区分重生 

和回转。他们将其视为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人对生命的态度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变 

到以他者为中心。他们主要是通过潜意识生活来解释，不认为它必然涉及到任何超 

自然的事物。威 廉 *詹姆斯说： “回转、重生、领受恩典、经历敬虔、获得确据，都是 

表明这个过程的一些语词，这是一种渐进的或突发的过程，借此，一个迄今为止还是 

分裂的、自觉错误的、低下的、不幸的自我，成为一个统一的、自觉正确的、高等的、 

幸福的自我，这是人的自我更稳固地抓住宗教实际的结果。” 5 根据克拉克（C lark),

“学生们一致同意将回翁区分为三个不同的步骤：（1) 一 个 充 满 ‘风暴和压力’的 

时期，或意识到罪，或感觉到内在的不协调，在 神 学 上 称 为 ‘知罪’ （ conviction of 

s in),詹 姆 斯 称 之 为 ‘灵魂之疾 ’ （ soul sickness)。（2) —种情感的危机，它标志着一 

个转折点。（3) —种紧接其后的放松，伴随着一种和平、安息、内在和谐、蒙神接纳 

的意识，以及并非罕见的各式各样的动作或感官的反射作用。” 6

三 、重 生的性质

我们应当避免与重生之性质相关的几种错误概念。在描述神的这个再造之工的 

正 面 特 质 （qualifications) 之前，我们最好先提及对重生的这些错误概念。

1 . 一 些 错 误 概 念

(A) 摩 尼 教 （Manichaeans) 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弗拉求斯 （ Flacius Illyricus) 的 

教导错误地主张，重生是发生在人性实质中的改变，他们将原罪视为一种实质，通过 

重生被另一种实质所取代。重生并没有在人里面植入新的、物理层面的种子或胚芽， 

也没有增加或减损灵魂的任何机能。（B ) 重生也不仅是除去人对神圣事物的厌恶， 

造成灵魂中一种或多种机能的改变，例如，情 感 生 活 （感觉或内心）的 改 变 （正如

Youtz, A DictioTiaTyo/EeZigion and Art. “Regeneration”。

William Jam es, Varieties o/_ReZigiows Experience，p. 189 = 威 廉 • 詹姆斯著，尚新建译，《宗 

教 经 验 种 种 》（北 京 ：华 夏出版社，20 0 8)。

Clark,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us Awakening, p. 38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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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福音派人士所认为的）；重生也不仅是光照人因罪而昏暗的思想，造成理性上的 

改 变 （正如理性主义者所认为的）。重生影响人心，按照圣经的含义来理解， “心” 

是灵魂的中枢和控制器官，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编按：箴 四 23)。这意味 

着它影响整个人性。（ C) 它也不是指整个人性或人性的任何部分发生全部或彻底的 

改变，以至于人丧失犯罪的能力，正如极端重洗派和一些狂热宗派所教导的。这不是 

说重生没有在原则上影响整个人性，只 是 指 “重生”尚未构成圣灵的运行在人里面 

所做的全部改变。重生不包括回转和成圣。

Z 重生的正面特性

关于重生，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的正面断言：

A .  重生在于将属灵新生命的原则植人人里面，在于灵魂的主导倾向的彻底转 

变，它是在圣灵的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朝向神的新生命。原则上，这种转变会影响全人： 

理 性 （林 前 二 14〜 1 5 ;林 后 四 6 ;弗一 18 ;西 三 10);意 志 （诗—— 〇 3 ;腓 二 13; 

帖后三 5 ; 来 十 三 21 ) ;情感或感觉（诗四十二 1〜 2 ; 太 五 4 ; 彼前一 8)。

B .  重生是人性的即时改变，立刻影响整个人—— 理智、情感、道德。重生是一种 

即刻的改变，这个断言暗示两件事情 ： （ 1 ) 重生不是人灵魂中渐进的预备工作，正如 

罗马天主教和半伯拉纠主义所教导的；生和死之间不存在中间阶段，一个人不是活 

的，就是死的。（ 2 ) 重生不是如成圣那样的渐进过程一些改革宗作者使用的“重生” 

一词，有时确实包括成圣，但 这 种 用 法 仅 限 于 “救恩次序”的教义尚未发展成熟的 

日子，而非今日。

C .  在最狭义的意义上，重生是发生在潜意识生活中的转变。它是神奥秘的、不 

可言说的工作，人从来无法直接察觉。这种转变可以在人暂时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 

发生，尽管这不属于重生和回转同时发生的情况；甚至到后来，人只能借着重生的效 

力察觉到重生的确发生了。这解释了一个事实，即一个基督徒可能一方面长时间带 

着怀疑和不确定地挣扎，另一方面却能逐渐战胜怀疑，并上升到有确据的髙度。

3 .重生的定义

关 于 “重生”一词在现代的用法，根据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的，现在可以通过 

两种方法来定义重生。在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重生是神的作为，神借此将新 

生命的原则植入人里面使灵魂的主导倾向成为圣洁。但 是 为 了 同 时 将 “新生 ” （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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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重生与有效呼召

birth) 和 “再次产生” （ begetting again) 包含在内，我们有必要如此补充上述的定 

义 ：…… “也确保这种新倾向之首次的、圣洁的运行。”

四 、有 效 呼 召 与 外 在 呼 召 和 重 生 之 间 的 关 系

1 .  有效呼召与外在呼召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

神的呼召可以说只有一个。外在呼召和内在呼召（或有效恩召）之间的区分， 

仅仅是为了使人注意到，同一个呼召有两种不同层面。这意思不是说这两种层面总 

是统一的、总是一起发生的。我们不会如路德宗人士那样主张“内 在 呼 召 总 是 和 ‘听 

道’同时发生”。7 然而，它确实意味着，每当内在呼召临到成年人，必 定 都 是 以 “圣 

道的宣讲”为媒介。在外在呼召里听见的圣道，和借着内在呼召在人心中生效的圣 

道，是同样的圣道。借着圣灵大能有力的施行，外在呼召就直接转化为内在呼召。8 但 

是，尽管有效呼召和外在呼召之间有密切的关联、而且与它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两 

者之间仍然有一些不同：（A ) 有效呼召是靠着圣道，借着圣灵的运行施行拯救（林 

前一 23、24;彼前二 9); (B ) 有效呼召是一种满有能力的呼召，一种有效的、使人得 

救的呼召（徒十三48;林前一 23〜 24); (C) 有效呼召是一种没有后悔的呼召，也就 

是说，这种呼召是无法更改、永不撤回的（罗十一 29)。

2 .  内在呼召的特性

我们应当注意以下的特性：

A . 内在呼召是借着道德劝说加上圣灵大能的运行来完成的。一个问题产生了：

在这种呼召（与重生不同）中，神的话是以创造的方式工作，还是借着道德劝说的 

方式工作？毫无疑问，圣经有时候说到，神的话会以创造的方式工作（创一 3 ;诗三 

十 三 6、9, 一四七 15;罗 四 1 7 〔尽管这处经文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这些经文 

是指神权能的话语、神满有权威的命令，而非我们在这里关注的宣讲的圣言。神的灵 

只会以一种道德劝说的方式，借着圣道的宣讲运行，使圣灵的劝说生效，好叫人聆听 

他的神说话的声音。这是从圣道的性质本身作出的推论，因为它向人的理性和意志

Valentine, C/ir. TTieoL II，pp. 197 f 。

Bavinck, R o e p in g  en  W e d erg eb o o rte , p. 215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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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9 然而，我们应当谨记，这种道德劝说仍未构成内在呼召的全部。在此之外， 

必须借着圣灵权能的运行，将圣道施行在人的心中。

B .  内在呼召在人的意识生活中运行。这一点和我们之前所说的有最密切的关 

联。如果宣讲的圣道不是以富有创造力的方式运行，而是仅仅以道德、劝说的方式运 

行，它就只能在人的意识生活中工作。它向人的理性说话，圣灵同时将属灵的洞见赐 

予理性，使之认识真理，并借着人的理性有效地影响人的意志，以至于罪人会转向神。 

内在呼召必然会导致归正，也就是一种有知觉的转变，转离罪、转向圣洁。

C .  有效呼召是目的论导向的（teleological)。内在呼召具有目的论的特性，也就 

是说，它呼召人朝向某种结局：朝向圣灵要带领选民到达的伟大目标，因此也是带领 

选民度过朝向最终命运的中间阶段。这个呼召的目的是要我们与耶稣基督相交（林 

前一 9)、承受祝福（彼 前 三 9)、得自由（加 五 13)、和 睦 （林 前 七 15)、成为圣洁（帖 

前 四 7)、同有一个指望（弗 四 4)、持定永生（提 前 六 12)、进神的国、得神的荣耀（帖 

前二 12)〇

3 .有效呼召和重生之间的关系

A . 这两者在十七世纪神学中的等同。如众所周知的，在十七世纪的神学中，经 

常将有效呼召和重生等同，即使不是完全等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将重生视为呼召 

的一部分。几位老一代的神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为“呼召”设立专章，但没有人为 

“重生”设立专章。根 据 《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 十 章 第 2 条，有效呼召包括了 

重生。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保罗虽然只有一次使用“重生”这个词（编 

按 ：多 三 5 ) ,但他在罗马书八章3 0 节显然认为重生包括在呼召当中。此外，在某种 

意义上，呼召和重生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一样。然而 , 我们应 

当谨记，在说到呼召包括重生，或呼召和重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时，我们想到的不仅 

仅 是 “内在呼召”或 “有效恩召”这种专业术语，也包括一般性的呼召，甚至包括一 

种具有创造力的呼召。改教后时期广泛使用“呼召”一词，而 不 用 “重生”，来指恩 

典在罪人生命中的工作的开端，这是因为人们渴望强调神的圣道和祂恩典的运行之 

间的密切关联。使 徒 时 代 流 行 使 用 “呼召”一词，可以从一个事实得到解释与合理 

的理由：因为在那个宣教时期，那些被招聚到教会里的人，从他们的情形来看，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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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重生与有效呼召

和有效呼召一般都是同时发生的，而反映在他们的意识生活里的转变正是从神而来 

的大能呼召的明证。然而，在系统描述真理的过程中，我们应当仔细地区分呼召和重 

生。

B .  重生和有效呼召之间的差异之处。从最严格的意义来说，重生—— 亦 即 “再 

次产生 ” （ beggeting again) —— 乃是在人的潜意识生活中发生的，完全独立于人对 

这一事件可能采取的态度。另一方面，呼召是对人的意识说话，并暗示意识生活的某 

种倾向。这可以从一个事实推论出来，即重生的工作是从里到外的，而呼召则是从外 

面来的。在孩子身上，我们会说是重生，而不是呼召。此外，重生是圣灵创造性的运 

行，是一种超物理（hyper-physical) 的运行，人借此从一种状况被带人另一种状况， 

从属灵死亡的状况进入属灵生命的状况。另一方面，有效呼召是有其目的的，就是要 

带出新生命，并引导新生命朝向神。它确保新倾向的运行，使新生命产生行动。

C .  呼召和重生的相对次序。如果我们注意以下几个阶段，可能最容易理解这一 

点 ：（1 ) 从逻辑来看，在圣道宣讲里的外在呼召，一般先于圣灵的运行，或与圣灵运 

行 同 时 发 生 （除了孩童的例子以外），新生命借此在人的灵魂中产生。（2 ) 之后，借 

着神具有创造力的话语，产生了新生命，改变灵魂的内在倾向，光照人的思想，唤醒 

人的情感，更新人的意志。借着这项行动，神将耳朵栽种在人心中，使人能够听见神 

的呼召，以致灵魂得救。这是最严谨意义的“重生”。在重生时，人是完全被动的。

( 3 )获得属灵的耳朵之后，罪人如今可以在福音中听见神的呼召，神的呼召有效地打 

动他的心。抵制的渴望已经被转化为顺服的渴望，借着圣灵的运行，罪人臣服于圣言 

之劝说性的影响。这就是以宣讲之圣言为工具的有效呼召，借着神的灵有效地施行 

在罪人身上。（4 ) 最后，这个以真理为媒介的有效呼召，会确保在灵魂中生成的新倾 

向首次的、圣洁的运行。新生命开始显明自己，被植入的生命带来“新生”。这是更 

广意义之重生工作的完成，也是它开始进入归正的转折点。

我们不应该犯一种错误，就是将这种逻辑次序视为可以适用在一切情况下的时 

间次序。在孩童能够听到福音的呼召之前，这个新生命往往已经被植入他们内心有 

一段时日了；然而，只有在福音被宣讲的地方，他们才会被赋予这个新生命。当然， 

新生命的产生总是要靠神具有创造力的呼召。那些生活在福音+施行之下的人，就他 

们的情形来说，早在他们成长到能够分辨的年龄之前，很可能就已经接受了重生的

编 按 ： “福音 ” 疑 为 “圣约 ” 之误植。

763



种子，因此很有可能，有效呼召也早已穿透到他们的意识之中。然而，如果他们已经 

重生，却仍然经年累月地活在罪中，甚至在长大成人以后，仍然没有表现出在他们心 

里的新生命的任何迹象，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在那些未曾生活在圣约施行 

之下的人，就他们的情形来说，我们没有理由假设他们的重生和有效呼召之间会有 

时间上的间隔。在有效呼召中，他们立刻会意识到自己被更新了，也立即会发现重生 

的种子正在萌发、长成新生命。这意味着重生、有效呼召、回转是同时发生的。

五 、重 生 的 必 要 性

当代自由派神学否认重生的必要性

基督教会认为重生是必要的，而当代自由派神学自然会否认这点，因为它与卢 

梭 （Rousseau) 的教导不符，卢梭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良善的。要使一个本质良善之人 

的生活发生彻底的改变或完全的转向，只能是往坏的方面转变。自 由 派 提 到 “人因 

品格得救 ” （ salvation by character) ,他们只承认一种重生，并 将 其 设 想 为 “属灵生 

命自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生命的道德改良过程中的一种彻底重整” （尤 

茨)。许多人教导一连串的道德更新。艾 莫 顿 （Emertcm) 说 ： “如此获得的、得到证 

实的、被 持 守 的 品 格 就 是 ‘救赎’。没有其他定义更配得上‘救赎’这个词了。这是 

由人高级自我的统治支配所成就的低级自我的救赎。这是属灵的救赎属物质的，在 

每个人里面的神性，救赎自身之中的兽性。” 1()

2 .它是从圣经中关于人的天然状况的教导所得出的推论

人若想确保神的恩待、获得良心的平安、享受神的相交，圣洁或遵行神的律法是 

不可或缺的条件（来 十 二 14)。根据圣经，人天生的光景，无论是其倾向或行动，都 

是直接与这种必不可少的圣洁抵触的。人被描述为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中（弗 二 1), 

而这种状况所需要的正是生命的恢复。一种彻底的、内在的改变是必要的，借着这种 

改变，灵魂的整个倾向都被改换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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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它也是圣经清楚断言的

第 6 章♦ 重生与有效呼召

关于重生的必要性，圣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怀疑的余地，而是以最清楚的语词断 

言这一点。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约三 

3)。11我们救主的这个陈述是绝对的，没有留下任何例外的佘地。保罗的一些陈述 

也清楚地说明同样的真理，例如，在哥林多前书二章1 4 节 ：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 

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 

透。”加拉太书六章1 5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另参：耶 十三 23 ;罗 三 11;弗 二 3、4)。

六 、重 生 的 有 效 因

这里只考虑三种本质不同的观点，所有其他观点不过是这三种观点的修正版。

h 人的意志

根据伯拉纠的观点，重生仅仅是人意志的行动，实际上等同于人的自我改造。这 

与当代自由派神学的观点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半伯拉纠主义和亚米念主义对此观念 

作了稍许的修正，他 们 （至少在部分上）认为重生是人的行动，是人与神借着真理 

所施加的影响合作。这 是 重 生 的 “神人协作论 ” （ synergistic theory)。这两种观点都 

否认人的全然败坏，而那是神的话语清楚教导的（约 五 4 2 ;罗 三 9〜 18,七 18、23, 

八 7 ;提后三 4 ) ;它们也否认圣经教导的一个真理，即神使人的意志低头（罗 九 16; 

腓二 13)〇

2 .真理

根据这种观点，真理是使人由不圣洁变为圣洁的直接成因，因为真理是由许多 

动机所构成的系统，由圣灵将它呈现给人的意志。这是莱曼 *毕奇尔 （ Lyman Beecher) 

和 芬 尼 （ Charles G. Finney) 的观点。这个理论假设，圣灵的工作和传道人的工作仅 

仅是程度上的不同。两者都只靠劝说来工作。但这种理论是相当令人失望的。只有人 

喜爱真理，真理才能成为人走向圣洁的动机，而天然人非但不爱真理，反倒恨恶真理 

(罗一 18、25)。因此，外来的真理无法成为重生的有效因。

也 可 参 考 ：第 5〜 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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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圣灵

圣灵才是重生的有效因，这是历世历代教会一致接纳的唯一正当的观点。这意 

味着圣灵直接在人的心中做工，改变人的属灵状况。在这项工作中，完全不需要罪人 

的合作。这完全是圣灵直接的工作（结十一 19;约一 13;徒 十 六 14 ;罗 九 16;腓二 

13)。如此说来，重生应当被视为神单方面的工作。神单独作工，完全没有罪人的参 

与。当然，这不是说在救赎工作的后期阶段不需要人的合作。我们从圣经可以明显看 

到，人确实有参与。

七 、神 的 话 被 用 作 重 生 的 工 具

问题产生了，在重生时，神的话是否被当作工具来使用？或者，按照一般常见的 

说法，重生是间接的（有媒介的），还 是 直 接 的 （无媒介的）？

1 .此问题的正当含义

为了避免误解，仔细的区分是有必要的。

A .  老一代的改革宗神学家坚决主张，重生具有直接的特性；这么说时，他们经 

常 赋 予 “直接”一个与我们今天不同的内涵。邵玛学派的一些代表—— 如卡梅隆和 

帕宏—— 教导，在重生时，圣灵超自然地以一种大能有力的方式光照人的心思或理 

性，使人信服，以至于意志不能不遵循实际的判断（practicaljudem ent) 之占尽优势 

的命令。圣灵只是直接在人的理智上作工，并借此间接地影响人的意志。根据他们的 

观点，圣灵不会直接运行在人的意志上。与这些人的观点相反，改革宗神学家一般强 

调，在重生的工作中，圣灵也直接运行在人的意志上，而不是单单以理性为媒介。今 

天，有关直接重生还是间接重生的问题，是一个略微不同、尽管是相关的问题。这是 

关于圣灵在使人重生的过程中如何使用神的话为工具的问题。

B .  我们应当仔细留意这个问题的确切形式。问题不是：神是否以具有创造力的 

圣道为媒介来使人重生？因为一般人都同意神的确以圣言为媒介。问题也不是：神是 

否在新生中使用真理的道，即宣讲的圣言，以 此 和 “神生出新人”作出区分，后者是 

确保新生命首次的、圣洁的运行。真正的问题是，神在植入新生命或产生新生命时， 

是否使用圣经中的话或宣讲的圣言作为工具或媒介？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经常 

因为缺乏恰当的分辨而遭到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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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支持否定答案的一些考量

第 6 章參重生与有效呼召

薛德博士说： “圣灵的影响和真理的影响，圣灵的影响和人对人的影响，圣灵的 

影响和来自任何工具或手段的影响都是可以区分的。圣灵的大能直接作用在人的灵 

魂本身。它是灵对灵的影响；是三一神中的一个位格对人的位格的影响。因此，无论 

是真理或人类同伴，都无法直接作用在灵魂的本质上。” 1 2以下的几点考量支持这 

种看法：

A .  重生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作为，在灵性上死亡的罪人得以借此恢复生命。但 

是福音的真理只能以一种道德和劝说的方式工作。这种工具对死人是无效的。断言 

这个工具有效，似乎是暗示，他们否认人的灵性是死的；当然，这不是釆取此立场的 

人的意思。

B .  重生发生在潜意识的领域，也就是说，在意识能注意到的范围之外，发生在 

真理向人的意识说话的同时。只有当人将注意力集中在真理上，真理才能施展其劝 

说性的影响。

C .  圣 经 在 “圣灵的影响”和 “神的圣道的影响”之间作出区分，并且宣称，为 

使人正确地领受真理，圣灵的影响是必要的（约 六 64〜 6 5 ;徒 十 六 14;林 前 二 12〜  

15;弗 一 17〜 2 0 ：U 青特别留意吕底亚的例子，路加说：“她听见了（fiKouev〔欲oue/il 

不完成式），主就开导（5i小/oi《s v 〔di^ io ix e n〕，不定过去式，单一的行动）她的心， 

叫她 留 心 （ixpoĉ x^ v 〔prosec/iei/i 〕，不定词，表示结果或目的）听保罗所讲的话。”

3 .似乎是反证的经文

A .  在雅各书一章18节，我们读到： “祂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 

在祂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这段经文并未证明“新生”是以神的话为媒 

介 ，因 为 这 里 使 用 的 语 词 是 &7teKi3ri(j£v ( apefcy红e n )，它 并 非 指 “成 为 父 亲 ”

(begetting)，而 是 指 “生产” （ giving birth)。那 些 相 信 “直接重生”的人并没有否 

认 新 生 （ new birth) 是靠圣道来保证的，在新生的过程中，新生命会首次表现出来。

B .  彼得热心地劝勉信徒要彼此相爱，是 因 为 他 们 “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 

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常存的道” （彼前一 23)。一些人说， 

这 节 经 文 里 的 “道”是具有创造力的话语，或三一神的第二位格，但这种说法是错

Shedd，Dogm. TTieoZ. II，p.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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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因为彼得亲自告诉我们，他所指的是传给听众的话语（2 5 节）。但是，即使是 

Y£VV<ico(gem ia6;这里使用的词汇）也并非总是指男性的“生 ” （ masculine begetting), 

它也可能指女性的生孩子，指出这一点是完全恰当的。以下经文可以完美地证明这 

一点：路加福音一章 13、5 7节，二十三章2 9节；约翰福音十六章2 1节；加拉太书四 

章 2 4 节。因此，宣称保罗在此处经文中指的是重生的最初行动（in itia lact)，也就是 

怀 胎 （begetting)，是毫无根据的。而如果它是指广义上的“重生”，此处经文就不 

会引发任何与这里讨论的事情有关的难题。有人认为这里指的是新生 （ new birth), 

这个观念有以下事实的支持，即圣经将读者描述为已经从种子重生的，这种子显然 

已经植入人的灵魂里（参 ：约一 13)。因此，没 有 必 要 将 “种子”视 为 与 “圣道”等 

同。

C . 撒种的比喻有时会促使人支持这个概念，即重生是借着圣道。这个比喻中的 

“种子”是天国的道。这个论证是：生命蕴含在种子之中、是从种子生成出来的。因 

此，新生命是从神话语的种子出来的。但是首先，这是言过其实的说法，因为我们很 

难说圣灵或新生命的原则被封闭在圣道之中，如同活着的胚芽被封闭在种子中一 

样。这使人想起路德宗对“呼召”的看法，根据路德宗的观点，圣灵蕴含在圣道之中， 

因此，如果人不在中途放置绊脚石，呼召就总是有效的。其次，这是在过度强调一个 

根本不在素质相互比较 （ tertium com parationis) 中的论点。在这个比喻中，我们救 

主真正想要解释的是，在一些情况下圣道会结出果实，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并没有，这 

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只有当种子落在好土地里，种子才会结果实：落在已经作好准备 

的人心里，才会结果子，以至于他们会明白真理。

4 .我们的信仰告白标准中的相关教导

在这里我们会考虑以下的章节：《比利时信条》第 24、3 5 条，《海德堡要理问答》 

第 5 4 问，《多特法典》第三至四项教义、第 11、12、1 7 条，最后是我们教会在1908 

年所采用的《乌特勒支大会结论》。根据这些章节，显然我们信仰告白的诸多著作是 

以一个广义的意义来论及重生的，它既包括新生命的起源，又包括新生命在回转中 

的表现。它们甚至告诉我们：信 心 使 罪 人 “重生”。13有些章节似乎是说，在重生的 

工作中，使用神的道作为工具。14然而，他们的措辞仍然十分可疑，他们是否实际地

《比利时信条》，第 2 4条。

《比利时信条》，第 2 4条，尤其是第26条；《多特法典》，第三 〜四项教义，12、1 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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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新生命的原则是以圣道为工具而被植人人的灵魂中？他们没有仔细区分我们 

在重生里所区别出来的不同要素。在 《乌特勒支大会结论》中，我们读到： “至于第 

三点，也就是直接的重生，大会宣告：我们可以明智地使用这种表达，就我们教会一 

贯的认信来说，是与路德宗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相反的，即 ‘重生’不是借着圣道 

或圣礼生效的，而是借着圣灵全能的、使人重生的作为；然而，圣灵的这个重生工作 

与圣道的宣讲是不可分离的，仿佛两者是彼此分开的。因为，尽管我们的信仰告白教 

导，关于那些死于婴孩时代的孩童的救恩，尽管他们尚未听闻福音的传讲，我们心中 

也不必疑惑；在这些孩童和其他孩童身上，重生是如何生效的，我们的信条从来没有 

明确表达—— 然而，在另一方面，福音确实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在成年人 

的情况下，圣灵的重生工作总是伴随着福音的宣讲。” 15

八 、对 重 生 的 分 歧 观 点

1 .  伯拉纠主义的观点

根据伯拉纠主义者，人拥有自由和个人责任；这暗示，在任何时候，人都有能力 

弃绝罪，正如有能力犯罪一样。只有出于有意识的意志所作出的行动才能够被视为 

罪。因此，重生仅仅是在于道德上的改善。它的意思是：先前选择违背律法的人，如 

今选择要顺服律法，按照律法生活。

2 .  洗礼的重生

人们不总是以同样的方式描述这一点。

A . 罗马天主教会。根据罗马天主教的观点，重生不仅包括属灵的更新，更包括 

称义或赦罪，而且是借着洗礼生效的。在孩童的情况下，重生的工作总是有效的；但 

是在成年人身上未必如此。成年人可以心存感激地接受并使用重生的恩典，但也可

以下的改革宗神学家教导直接重生 ： Synopsis Pwriosis TTieoZogie (of the Leyden 

Professors), 31:9; Mastricht, Godgeleerdheit VI. 3,26; Brakel, Redelijke Godsdienst l, p. 

738。这是三个权威的代表，然而，他们所使用的“直接”一词显然具有不同的含义。此 

夕卜还有：Turretin， Opera XV. 4,23 f.; Shedd, Dogm. rheoZ. JJ，pp. 500，506; Hodge, Sys亡. 

Theol. I ll, p. 31; Kuyper, Diet Dogm., De Salute, p. 74; Bavinck, Roeping en 

Wedergeboorte, pp. 219 ff.; Vos, Gere/. Dogm. IV，pp. 46 f f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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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抵挡重生的恩典，使它失去果效。此外，已经支取此恩典的人，也总是可能会再次 

失去它。

B.  英国圣公会。英格兰的教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致的看法，但呈现出两种不 

同的倾向。所 谓 的 蒲 赛 派 （Puseyites) 在本质上赞同罗马教会的观点。但是教会中也 

出现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群体，他们将重生分为两类：一种仅仅在于人与教会、人与 

恩典媒介之间关系的转变；另一种则在于人性的彻底转变。根据这一派的观点，只有 

第一种重生是借着洗礼生效。这种重生不包括属灵的更新。以洗礼为媒介，人仅仅与 

教会建立起一种新关系，成为神的儿女，和犹太人透过以割礼为印记的约成为神的 

儿女 ，具有相同的含义。

C.  路德宗教会。关于这一点，路德和他的造随者并没有成功地从他们的教会中 

清除罗马天主教的旧酵。整体而言，与罗马天主教的观点相对，路德宗人士主张，重 

生具有神恩独作的特性。他们认为，在重生时，人是完全被动的，没有能力对此作出 

任何的贡献，尽管成年人可能长期抵制神的工作。与此同时，一些人教导，洗礼可以 

借着它本身的功效而生效，它是神使重生生效的寻常媒介。它是寻常的媒介，但不是 

睢 一 的 媒 介 ，因 为 圣 道 的 宣 讲 也 可 以 使 重 生 生 效 。他 们 谈 及 两 类 重 生 ，也就是  

regeneratioprima (初 次 的 重 生 ；新生命借此产生）和 regeneratio secmida (第二次 

的重 生 ）或 renovatio (更 新 ）（借此新生命开始朝向神）。孩童借着洗礼获得初次的 

重生 ，而成年人则首先借着圣道接受初次的重生，然后透过洗礼有分于第二次的重 

生。根据路德宗人士的观点，重生是可能丧失的。但是借着神的恩典，重生可以在忏 

悔的罪人心中得到恢复，无需借着重新受洗。洗礼是神的保证，祂乐意继续不断地更 

新受洗之人、赦免他们的罪。此外， “重生”并非总是立刻完成，在成年人的生命中， 

它往往是一种渐进的过程。

3 .亚米念主义的观点

根据亚米念主义者的观点，重生并非完全是神的工作，也不完全是人的工作。它 

是人选择与神以真理为媒介所施加的影响合作结出的果实。严 格 来 说 ，人的工作先 

于神的工作。他们并未假设，先有神的工作，才使人的意志低头而愿意行善。他们自 

然也相信重生的恩典是可能丧失的。卫斯理式的亚米念主义者修改了这种观点，到 

一个程度，他们强调重生是圣灵的工作，只是人的意志要与圣灵合作。他们确实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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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圣灵的运行光照人、唤醒人、吸引人。然而，他们也相信，人可以抗拒圣灵的这 

个工作，只要人抗拒，他就会一直留在未重生的状况中。

4 .  中间神学家的观点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以泛神论为模板。在成为肉身之后，基督里面不存在两种独 

立的本性，而是只有 一 种 “神一人”的本性，也就是神性和人性的混合物。在重生时， 

“神一人”生命中的一部分传递给罪人。无论罪人在何时重生，这项工作都无需借 

助于圣灵的独立运行。新生命已经一次而永远地传递给教会，如今成为教会永久的 

产权，也从教会传递给个人。与教会相通也确实与这个新生命有分。这种观点完全忽 

视基督工作的司法层面。此外，它也使人不可能认为，在 基 督 “神一人”生命形成之 

前，有任何人可以被重生。旧约圣经的圣徒不可能得到重生，施莱马赫是这种观点的 

鼻祖。

5 .  三元论的观点

一些神学家以人性的三重区分为基础，构建出一种奇特的重生理论。这种观点 

是从一个假设出发的，即人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身体、魂、灵。一般的 假 设 是 （尽管 

在这点上有一些变异）：罪 只 在 人 的 “魂”中作王，而 不 是 在 “灵” （TCVS〇|iOC〔 

pneum ci〕）里作王。如果罪已经穿透到人的灵里，人必定已经无可挽回地失丧了，就 

和鬼魔一样—— 他们是纯灵性的存有。在人里面， “灵”是高等的、神性的生命，注 

定要掌管低等的生命。罪进人世界，大 大 地 削 弱 了 “灵”对低等生命的影响。但是借 

着重生，这种影响力再次得到加强，人生命中的和谐也得到恢复。当然，这是一种纯 

粹的理性主义的观点。16

6 .  当代自由主义的观点

对于重生，当代的自由派神学家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其中一些人使用的语 

词使人想起施莱马赫的观点。然而，他们更提倡一种纯自然主义式的观点。他们厌恶 

一种概念，即重生是神超自然的、创造性的工作。因着内蕴的神，每一个人里面都具 

有神性原则，因而都潜在地拥有得救所必须的一切。唯一必要的事，就是人意识到自

参 Heard, rhe Tripartite Nature 〇/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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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潜在的神性，因此他神志清醒地臣服于他心中的高等原则，受它的引导。重生仅仅 

是性格在伦理上的一种转变。

进深研究问题

圣经还用哪些语词或表达方式，来指称重生的工作？

圣经是否清楚地区分呼召、重生、回转、成圣？

罗马天主教甚至将称义包含在重生之中，你会如何解释这一点？

重生和回转有何不同？

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的“先行的恩典”，它先于重生、为重生做准备？

什么是主动的重生，它与被动的重生有何不同？

人在重生中的被动，是否会持续一定的时间？

在有效重生的过程中，并没有以神的圣言作为工具，这种观点是否使圣道的宣讲变 

得似乎徒劳无益的、甚至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岂不是会滑向神秘主义的边缘吗？

参考书目

Kuyper, Diet. Dogm., De Salute, pp. 70-83.

ibid., Het Werk van denHeiligen Geest, II, pp. 140-162.

Bavinck, Geref. Dogm, IV, pp. 11-82. 

ibid., Roeping en Wedergeboorte.

Mastricht, Godgeleerdheit, VI, 3.

D ick, Theology, Lect. L X V I.

Shedd, Dogm. Theol. II, pp. 490-528.

Dabney, Syst. and Polem. TheoL, Lect. X LV II.

Vos, Geref. Dogm. IV,pp. 32-65.

Hodge, Syst. Theol. I l l, pp. 1-40.

McPherson, Chr. Dogma, pp. 397-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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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拿

回转

从重生和有效呼召的讨论，自 然 会 过 渡 到 “回转” （conversion; 或译为归信、 

归正）的讨论。借着圣灵特殊的运行，前者产生出后者。在个体的生命中，回转可能 

是一种有鲜明标记的危机，但也可能会以一种渐进的过程出现。在宗教心理学中，这 

两者经常会被视为同一回事。这些都表明两者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 、回 转 的 圣 经 用 词

旧约圣经的用词

旧约圣经尤其使用两个词来形容“回转”，那就是：

A . DD? (nd&cim) ,它被用来表达一种深切的感情，要么指哀伤（简单被动字干〔 

n ip h al〕)，要么指安慰（加强主动字干〔p ie l〕)。它的简单被动字干意指悔改，这种悔 

改经常伴随着计划和行动的改变，而它的加强主动字干是指安慰或安慰自己。作为 

对悔改的称呼—— 这是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意思—— 它不仅用来形容人，也用来形 

容 神 （创 六 6〜 7 ; 出三十二 14; 士 二 18;撒上 十 五 11)。

B . r m K M b ),这是最常用来形容回转的语词，意思是转向、回头、转回。它经常 

按照字面含义来使用，以形容神和人，但是它很快就获得宗教上和伦理上的意义。这 

种含义在先知书中最为突出，它在那里是指以色列在离弃耶和华之后转向祂。旧约 

圣 经 称 之 为 “回转”，这个词清楚地说明，旧约圣经所谓的回转是指人转离罪、归向 

神，因为罪使神与人分离。这是回转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元素。我们可以从浪子的话中 

看到这种表达方式， “我要起来，回到父亲那里去” （编按：路 十 五 18,《现代中文 

译本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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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回转

我们在这里特别要考虑三个词汇：

A . Mei：(iv(n a (metcmofa;动词形式，pei:avo& a 〔 metanoe^ 〕)。这是新约圣经最常用 

来描述回转的词汇，也是所使用的最重要的语词。这 个 词 是 由 (m eta) 和 

(nous) 复合而成的，而 (7iou5;理性）和动词 yivcknco) (gindsfcd〔认 识 〕；拉丁 

文 m w cere) 有 关 ，这两个词都是指人的意识生活。英 文 圣 经 把 这 个 词 翻 译 为  

“repentance”（ “悔改”），但是这种翻译并没有公正地对待原文，因为它过分突出了 

情感的要素。崔 伦 奇 （Trench) 指出，在古典著作中，这个词的含义是 ： （ 1 ) 之后认 

识 到 （ to know after)，后见之明（after-know ledge); ( 2 )由于这个后见之明而改变心 

思 ；（3 ) 因为心思的改变，人对过去追寻的方向感到懊悔；（4 ) 源于上述所有步骤， 

人就为将来作出行为上的改变。然而，这可能指变好，也可能指变坏，不必然包括一

种 resipiscentia ( =  conversion/ 回转）----再次变聪明。然而，它在新约圣经中具有

更深的含义，主要是指心思的改变、以更明智的观点看待过去，包括为自己过去的恶 

行懊悔，带来更好的生活。这 里 有 re冲 iscentia (回转）的元素。瓦 尔 登 （W alden) 

在 他 的 著 作 《悔改的重大意义》（T T ieG reatM ean in gqfM eton oia) —书中得出结论 

说，这个词传递出的概念是， “总体的思想改变，在其最完整的发展中，会成为一种 

理智和道德的重生。” 1 尽管我们主张，这个词主要是指心思的改变，但不应当忽视， 

这个词的含义并非局限于理性、理论上的意识，也包括道德意识，就是良心。人的思 

想和良心都被罪玷污了（多一 15)，当一个人的 V〇0(；( flOU5 ;心思）被改变，他不仅 

获得新知识，他意识生活的方向、及其道德特质也发生了改变。更具体来说，神的话 

所表明的改变，与这些方面有关：（1 ) 理 性 生 活 （提 后 二 25)，更好地认识神和祂的 

真理，并在救恩的层面上接纳此真理（等同于信心的行动 i  ( 2 )清醒的意志生活（徒 

八 2 2 )，转离自我、转向神（这再次包括信心的行动）。（3 ) 情感生活，只要这种改变 

会伴随着圣洁的忧愁（林后七 10)，就会为罪人开辟一些愉悦的新领域。在所有这些 

层面，lienivoioKmetanofa;悔改）都包括：有意识地反对先前的状况。这是回转中的 

一项本质要素，因此值得小心留意。 “回转” （ to be converted/ 被转变）不仅仅是 

从一种意识方向过渡到另一种意识方向，而是清楚地、有意识地厌恶之前的方向。换 

句话说，]iST(ivcmx(metanofa; “回转/ 悔改”）不仅具有积极层面，也具有消极层面。

Walden， TTie Great Meaning o/M etanofa，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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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面回顾过往，一面展望未来。回转之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和错误、自己的固 

执和愚蠢。他的回转既包括信心、也包括悔改。遗憾的是，教会逐渐忘却了 ] iei:dvoia 

(metanoia； “回转/ 悔改”）的原始含义。在拉丁神学中，拉 克 唐 修 （Lactantius) 

将它翻译为 resfpiscentia, “再次变得明智”，仿 佛 这 个 词 是 从 (m eta) 和 Svoux 

( cmofci) 而来的，并暗示从疯狂或愚蠢中转回。然而，大多数拉丁作者偏爱将它翻 

译 为 poenftentia ( = mpeiit/ 悔改），这个词是指做错事或犯任何类型的错误之后， 

人的忧伤和后悔。到 了 《武加大译本》，用这个词来翻译 Vierdvoioc (m etanoia) ,而在 

《武加大译本》的影响下，英文圣经的译者将这个希腊词汇翻译为“repentance” 

( “悔改”），因此是强调其情感要素，并且使 lierdvoioc(m etanoia) 等 同 于 } 入 eia 

(metometeici;懊悔)。在一些情况下，这种退化甚至变本加厉。罗马天主教会借由其 

忏悔的圣礼（编按:告解礼 )，将 “悔改的观念”外在化，因此希腊文圣经的V^cwoeTre 

(metanoeite, “你们要悔改”，太 三 2 ) ,在拉丁文译本就变成了 poenitentiam agite 

(行忏悔礼）。

B . ’Emarpocpi ( epfstrophg; 动词形式，dmdTp細〇)〔epi^tre p M 〕）。这个词的重要性 

仅次于 |ieT(ivoioc( metanoia )〇 在 《七十士译本》中，]ierd;voi(x( m etanofa)是 D〇5(汀设iczm) 

的翻译之一 ， 〖 mcrrpocpA ( eP istr°p M ) 和 这 两 个 词 则 用 来 翻 译  

希 伯 来 文 单 词 和 n初（纽b )。它们总是指再转向或回头。在解读希腊 

文时，我们必须参照希伯来文，以便阐明真正的要点，即 这 里 所 指 的 “转向”，实际 

上是一种转回。在新约圣经中，名 词 n̂cnrpocpyi ( epistrop/i^ )仅出现一次（徒十五 3), 

动词则出现几次。它 比 |xeT〇cvo& o (m etanoed) 具有更广的含义，且真正表明回转的最 

终行动。它不仅是指 vo0(；(nou5 ) 或心思的转变，也强调一种新关系的建立，使积极 

的生命转向另一个方向行动。我们必须谨记使徒行传三章1 9节的解释，在那里，这 

两个词汇并排使用。有时候，|i£T〇cvĉ a)(metam)e6 )仅仅包含悔改的观念，而 〖Tucrrp細〇)

(epistrep/id) 总是包含信心的元素〇 MeTcxvo&o (metcmoeJ) 和 TU(JTa5a) (pi^teuJ) 可 

以并排使用，〖mcnrp̂ cpa) (epistreph^ ) 和 TncjTak*) (pisteu^ ) 则不能放在一起使用。

C . Mara# 入eioc (metameZefa;动词形式 ， jieTqi爸入ojioci〔 nietameZomal〕）。新约圣经 

仅仅使用动词形式，它的字面含义是：后来成为某人操心的事。它 是 《七十士译本》 

用来翻译希伯来文 D印 （niifidm) 的词汇之一。在新约圣经中，它只出现五次，也就 

是马太福音二十一章29、3 2 节，二十七章3 节 ；哥林多后书七章1 0节 ；希伯来书七 

章 2 1 节。从这些经文可以明显看出，这个词强调悔改的元素，尽管它未必指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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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改。尽 管 petavoioo (metanoe^ ) 也包括意志因素，表明意志充满活力的转向，但是 

在这个词中，最主要的是消极的、回顾性的、情感的因素。尽管坪 

有时候会用在命令语气，但 是 ]ieT〇qi£Vqiai(metame〖oma〇则从来没有出现这种用法。 

感情从来不会任人摆布。这个词比 VieT〇cvo&o ( metonoed) 更接近拉丁词汇 poenitentia 

(忏悔、悔改）。

二 、回 转 在 圣 经 中 的 观 念 及 其 定 义

当然，回转的教义和所有其他的教义一样，都是基于圣经，也必须在这个基础上 

受人接纳。在许多人的生命中， “回转”是一种有知觉的经验；既然如此，我们可以 

在神的话语之外加上经历的见证，但是，这种见证无论多么有价值，都无法为神话语 

所教导的教义加添确定性。我们或许可以心存感激，因为宗教心理学近年来对回转 

的事实付出了相当的关注，但也应当谨记，尽管它使我们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实，但 

是 它 对 于 解 释 “回转”这种宗教现象，并没有作出多少贡献，甚至可以说是毫无贡 

献。圣 经 中 的 “回转”教义，不仅仅是基于一些经文，是包含前面提到的一个或更多 

语词的，也是基于其他更多的经文，是以生动的例子描写或具体陈述了回转的现象。 

圣经并非总是在相同的意义上论到回转。我们可以区分如下：

1.全国性的回转

在摩西时代、约书亚时代、士师时代，以色列百姓一再悖逆耶和华，在经历到神 

的怒气之后，又为自己的罪悔改，回转归向上主。在希西家的日子，犹大国发生全国 

性的回转，这一幕在约西亚的时代又再次上演。因着先知约拿的讲道，尼尼微人为自 

己的罪悔改，主就不再降祸与他们（拿 三 10)。这些全国性的回转在本质上仅仅是道 

德改革。在全国性的回转中，可能伴随一些个人的、真正宗教层面的回转，但是距离 

国中所有的人都真正回转，还有很大的距离。多数情况下，这一类的回转是非常肤浅 

的。这种回转是在敬虔统治者的带领下出现的，一旦邪恶之人继位，百姓就会立刻回 

到他们的旧习里。

Z 暂时的回转

圣经也提到一些个人的回转，这些回转并没有表现出内心的转变，因此仅具有 

短暂的意义。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提到，一些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

777



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一旦遭受患难、试炼、逼迫，立刻就被冒犯而跌倒了（太十三 

20、21)。保罗提到许米乃和亚历山大，他 们 “在真道上如同船坏了一般” （提前一 

19、2 0 ;另参：提 后 二 17〜 18)。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1 0节提到，底马贪爱现今的 

世界，就离弃了他。希伯来书的作者谈到一些跌倒的人：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于圣灵有分、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人” （来六 

4〜 6)。最后，约翰提到一些人背离信仰：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 

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 （约 壹 二 19)。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暂时的回 

转和真正的回转从表面看来可能没有什么两样。

3二寘麵回装

按照神的意思忧伤，就会生出真正的悔改回转，并产出委身于神的生活（林后 

七 10)。这是根植于重生工作的转变，并且是借着神的灵在罪人的意识生活中产生果 

效 ；这也是思想和观念的改变、愿望和意志的改变，其中涉及一个信念，就是人深信 

自己之前的人生方向是不明智的、错误的，故此改换人生的整个方向。这种回转包括 

两方面，主动的一面和被动的一面;前者是神的作为，神借此改变人生命的意识方向， 

而后者是神的作为所引发的结果，表现在罪人改变其人生路向、转向神。因此，我们 

必须赋予回转一种双重的定义：（A ) 主动的回转是神的作为，神借此使重生的罪人 

在其意识生活中、借着悔改和信心转向神。（B) 被动的回转是重生之人所产生的有知 

觉的行动，罪人借此透过神的恩典、在悔改和信心中转向神。这种真实的回转才是我 

们在神学中主要关注的回转。神的圣言中包含许多惊人的例子，例如，乃缦的回转（王 

下 五 15);玛拿西的回转 （代 下 三 十 三 12〜 13);撒 该 的 回 转 （路 十 九 8〜 9 ) ;生来 

瞎眼之人的回转（约 九 38);撒玛利亚妇人的回转（约 四 29、39);太 监 的 回 转 （徒 

八 3 0起 ）；哥尼流的回转（徒 十 4 4起 ）；保罗的回转（徒 九 5 起 ）；吕底亚的回转（徒 

十 六 14)。还有其他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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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复的回转

圣经也谈到一种重复的回转，已经回转之人，在暂时堕入罪恶之路以后，回转归 

向神。史 特 朗 宁 可 不 用 “回转” 一词来形容这种转变，而 是 使 用 “中断、背弃疏忽或 

过犯，从它们转回”和 “回头归向基督、重新相信祂”诸如此类的词汇和短语。但是， 

对这类案例，圣 经 本 身 是 用 “回转”一 词 （路二十二 32 “回头”；启 二 5、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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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三 3 、 19 “悔改”）。然而，我们应当明白，在严格的救恩论意义上， “回转”是 

不可能重复的。那些已经经历过真正回转的人，有可能会暂时受邪恶的蛊惑、或堕入 

罪中；他们有时甚至会迷途，离开家乡很远；但是新生命势必会重新发挥自己的影响 

力，最终使人带着悔改的心转向神。

三 、回 转 的 特 性

回转仅仅是得救过程的一部分。然而，因为回转是一个具有生机之过程的一部 

分，它自然和其他的所有部分有密切的关联。有时候这种倾向会变得很明显，尤其是 

在美国，人们常常将回转和救恩过程的其他部分视为同一件事，或者过分髙抬回转， 

仿佛它是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这是众所周知的，有一些人在谈论自己的得蒙 

救赎时，从来没有超过自己回转的故事，忘了讲述自己在后来年岁中的属灵成长。这 

无疑是由于，在他们的经历中，回转突显为一个有鲜明标记的关键时机，一个驱使人 

釆取行动的关键时机。有鉴于现代有一种忽视救恩过程中的分界线的趋势，我们最 

好谨记这句古老拉丁格言的真理：Q uibe7ie d i5ti7iguit，b en ed o cet(善于区分的人，就 

善于教导）。我们应当注意回转具有以下的特性：

回转属于神的再造行动，过于神的司法行动

它并没有改变人的状态（state) ,而是改变人的状况（condition)。同时，回转与 

神在司法领域的运行有密切关联。含 “回转”中，人意识到，自己是应当被定罪的， 

人也开始承认这个事实。尽管这已经预设信心的存在，但是它也进一步彰显了对耶 

稣基督的信心，一种对于信靠基督而得救的确信。这种信心又支取耶稣基督的义，而 

成为罪人称义的工具。在回转的过程中，人意识到一种充满喜乐的确据，即基于耶稣 

基督的功劳，他一切的罪都得到了赦免。

2 .正 如 两 d v o i a (METAiVOM) —词清楚表明的，回转不是发生在罪人的潜意 

识生活中，而是发生在他的意识生活中

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是根植于人的潜意识生活。回转是重生直接的影响，自然 

包含了新生命的运行而从潜意识到意识生活的过渡。因此，我们可以说，回转始 

于潜意识，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行动，它必然要进人意识生活的范围内。这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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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重生和回转之间的密切关联。一种并非根植于重生的回转，就不是真正的回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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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回转标志出意识开始脱去旧人、逃离罪，也标志出意识开始穿上新人、追 

求圣洁生活

在重生中，旧生命的犯罪法则已经被新生命的圣洁法则所取代。但是只有在回 

转中，这种转折才会穿透到人的意识生活内，将它转换成一种新的、朝向神的方向。 

罪人有意识地放弃旧的、有罪的生命，转向一种与神相通的、委身于神的生命。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旧生命和新生命之间的斗争会立刻终止；只要人活着，这种斗争就会 

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

4 .如果按照其最具体的含义来理解回转这个词，它是指一种瞬间的改变，而 

不是一个像成圣那样的过程

它是一种一次性完成的改变，不可能重复，尽管，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圣经 

也谈到基督徒在他犯罪堕落后回头归向神的回转。这是信徒再次转向神、转向圣 

洁—— 在他暂时忽略这些之后。与重生连起来看，我们不能说回转是可重复的；但是 

与基督徒的意识生活连起来看，就有了上下起伏，有时候与神之间有密切的相通，有 

时候会与神疏远。

5. —些人认为回转只不过是人生中的一种确定的时机，与这些人相反，尽管 

回转可能是有鲜明标记的时机，但也可能是一种非常渐进的转变

老一派的神学总是在突然的回转和渐进的回转之间作出区分（例如，耶利米、 

施洗约翰、提摩太的情形）；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回转的心理学也强调同样的区分。 

在关键时机的回转最常出现在宗教衰退的年代，出现在那些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宗教 

教育特权的人的生命中，还有那些远离真理、公义、圣洁的道路，四处徘徊的人的生 

命中。

6 .  最后，每当我们提到回转，我们思想的是神的超自然工作，会带来宗教性 

的转变

我们有必要指出这一点，因为我们时代的许多心理学家表现出一种倾向，想 

要将回转简化为青少年时期的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心理学家有时候会暗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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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转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要人注意到，人的理性和道德生活也可能产生一 

些突发性的转变。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认为，性别观念的出现，在回转中扮演重要 

的角色。与这种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相反，我 们 必 须 维 护 “宗教回转” 的 

具体特性。

四、回 转 的 不 同 要 素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回转是由两种要素构成的，也就是悔改和信心。前 

者是回顾性的，后者是前瞻性的。悔改与成圣直接相连，信心则与称义密切相关， 

尽管不是仅仅与称义相连。由于信心会以专章来讨论，我们在这里就仅限于探讨 

悔改。我们将悔改定义为：在罪人的意识生活中造成的改变，罪人借此转离罪。

1 .悔改的要素

我 们 在 “悔改”中区分出三种要素：

A .  理性要素。悔改包括观点的改变，人承认罪，包括个人的罪咎、玷污、无助。 

圣经称之为 ^ dyvcoai^ (ipapTiou; ( epfgTidsfs h am artias〔知 罪 〕，罗三 2 0 ;参 ：一 32)。 

如果不伴随以下的要素，它可能会表现为对刑罚的恐惧，尽管还缺乏对罪的憎恶。

B .  情感要素。悔改包括情感的改变，其表现是为了对一位圣洁公义的神所犯的 

罪而忧伤（诗五十一2、10、14)。 “懷悔” （砰1：0̂ 人〇]̂ 0[1〔771€£(17?16【〇771(1£〕）一词表明 

了悔改的这个因素。如果它伴随下一个要素，就是人— i K〇r治此“ 执6071; 

按照神的意思忧伤），但是如果它不伴随下一个要素，就仅仅是一种入 t37tr| roO K6〇]i〇u

( z>pg toufcosm ou;世俗的忧愁），体现为懷悔和绝望（林 后 七 9〜 10;太二十七 3; 

路十八 23)。

C .  意志要素。悔改也包括意志要素，主要在于目的的更改、发自内心地转离罪、 

主动寻求赦免和洁净（诗五十一 5、7、10;耶二十五5)。这包括另外两种要素，因此 

是悔改最重要的层面。在圣经中是由 Wrdvcna (m etanofa; 悔改）一词表明出的（徒 

二 3 8 ;罗二 4)。

Z 罗马教会的告解礼

罗马教会已经将悔改的观念完全外在化。他们的告解礼中最重要的一些要素 

是忏悔（contrition)、认 罪 （confession)、补 罪 （satisfaction) 和 赦 罪 （abso lu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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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种要素当中，只 有 忏 悔 是 属 于 “悔改”，在悔改这件事情上，罗马天主教甚至 

将人对于生来就有的罪的忧伤排除在外，只保留人对个人过犯的忏悔。而由于只 

有少数人经历真正的忏悔 （ contrition )，因此人们仅仅满足于自我折磨 （ attrition )。 

这 是 “在理性上承认罪应当受到惩罚，但是这不包含对神的信心，也不包括下定 

决心转离罪。这仅仅是对地狱的恐惧。” 2 罗马天主教的认罪是向神父认罪，神父 

可 以 赦 免 （ab so lves) ,不是宣告他无罪，而是从司法上判他为无罪。此外，补罪主 

要是在于罪人亲自行补赎礼，也就是说，承受一些痛苦，或执行一些艰难的、令人 

厌恶的任务。它的核心思想是，此种外在的行为确实构成一种对罪的补偿。

3 .圣经对悔改的看法

与这种外在化的悔改看法相反，我们应当坚持圣经的观念。根据圣经，悔改纯粹 

是一种内在的行动，而且不应当将悔改与从悔改而来的生命改变混为一谈。承认罪 

和弥补错误是悔改的果实。悔改仅仅是一种消极的状况，而非得救的积极途径。尽管 

它是罪人目前的责任，但是它并没有抵消律法对过去罪行的要求。此外，真悔改只有 

与信心同时发生才会存在；然而，另一方面，哪里有真信心，那里就有真悔改。信心 

和悔改是同一种转变的两种不同层面—— 这种转变是指转离罪、朝向神。路德有时提 

到一种先于信心的悔改，但是他似乎仍然与加尔文有一致的看法，也就是将真正的 

悔改视为信心的果实之一。路德宗人士惯于强调，悔改是律法所塑造的，而信心是福 

音所塑造的。然而，我们应当谨记，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只是同一个过程中的 

互补部分。

五 、回 转 的 心 理 学

最近几年，心理学家针对回转的现象，作了一项非常特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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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ff， Our Fathers’ Faith cmd Ours, p.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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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回转

1 .这项研究的本质3

长期以来，心理学完全忽视宗教生活的事实，但是从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 

以来，心理学开始关注它们。一开始，关注的焦点主要是（不能说完全是）回转的事 

实—— 这必定是宗教经验最重要的核心事实。心理学家已经用归纳法研究了许多回 

转的案例，也已经尝试为那些在回转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影响力加以分类，以区分宗 

教经验的不同类型，判断回转最容易发生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并找出支配回转现象 

的规律。尽管心理学家将他们的研究描述为一种纯归纳式的调查，探究出现在个人 

经验中的宗教现象，而且在一些案例中，他们表现出某种值得赞扬的意图，以便将他 

们自己的哲学和宗教信念隐藏起来，但是在若干案例中，他们仍然明显流露出一种 

倾向，要将回转视为一种纯粹自然的过程，正如其他任何心理学事实一样，是可以按 

照一般的心理学法则进行修正的，并且企图忽视回转的超自然层面，甚至明确否认 

它们。他们当中较严谨的学者会忽略回转的超自然因素，却不会否认。对于这种宗教 

经验之核心事实更深的层面，他们通常保持沉默，并诉诸于自己作为心理学家的局 

限性来解释它。他们只能处理可观察到的事实，以及明显支配这些现象的心理学规 

律，但是没有权利探查这些现象背后可能或非常可能存在的属灵背景，以解释这些 

事实。他们指出，回转并不是基督教独特的现象，而是在其他宗教里也可以发现到的； 

而且它不必然是一种宗教现象，也会发生在非宗教的领域内。事实上，它仅仅是青少 

年时期发生的多种改变中的一项，是 “对更大属灵环境的一种突然间的重新适 

应”，是老我对更真实的自我的一种降服。斯 塔 巴 克 （Starbuck) 说 ： “充其量，回 

转是指个人的意志与自己感觉到的神的旨意和谐一致。” 4 如同普拉特（Pm tt) 所理 

解的， “关乎回转，至关重要的事就只是性格的整合，是新自我的成就。” 5 至于回 

转是否超自然的，心理学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寇 伊 （C o e) 提出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结论：回转实际上是一种自发的表现？ ”他的答案

我们可以从以下的著作中准确得知这项研究的本质：Coe, TTze SpirituaZ J^/e ; Starbuck， 

TTie ■ Psyc/ioZogyo/ReZigion; Jam es, Varieties o/jReZigious 五:x p er ien ce =威 廉 。詹姆斯著， 

《宗教经验种种》；Ames, The PsychoZogy o/ReZigious Experience; Pratt，I7ie ReZigious 

Consciousness; Clark,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us Awakening; Hughes, The New 

PsychoZogy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Horton, 77ie Psyc/ioitogicaZ Approach to ITieoZogy。 

Starbuck， TTie o/ReZfgio/i，p .162。

Pratt, TTie ReZigioiis Consciousness，p .123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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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不是，除非我们首先给回转下一个定义，以便忽略回转和神与良善生活原则之 

间的深刻关系，……宗教经验的实质远超过它们的情感形式，正如人超越他外在的 

衣着。”6 詹姆斯觉得，一个持正统信仰的基督徒或许会问他：你所提到的人在潜意 

识中的回转现象，是否没有完全排除一个含义，即神会直接临在于人的潜意识中？对 

于这个问题，詹姆斯这样回答： “我必须坦白地说，作为一位心理学家，我看不到为 

什么一定要排除神在潜意识中的临在。”7 他认为， “如果真的存在某些能支配我们 

的更高能力，它们也只能通过潜意识这个大门进入。”8 新心理学的一些代表人物， 

也 就 是 行 为 主 义 学 派 （ Behaviourist School ) 和 精 神 分 析 学 派 （ School o f 

Psychoanalysis) ,坦率地采取一种立场：回转可以借由一种完全自然的方式发生，不 

需要借助于任何超自然的影响。詹姆斯和另一些人议为：回转中的突发改变，其真正 

的秘密在于人潜意识中的活动，这个潜意识的自我可能受制于某种神圣的影响，也 

可能没有。心理学的学生大致都同意，在回转中有三个不同的步骤，艾 穆 斯 （A m es) 

将它们描述如下： “首先是一种困惑和不安的感受，其次是一个巅峰和转折点；第三 

是一种以安息和喜乐为标记的放松。” 9 人们一般认为，回转至少存在两种突出的类 

型，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来称呼。论及这两种回转，斯塔巴克说，有一种回转会伴随 

着强烈的罪恶感，另一种则伴随着一种亏欠感， 一 种心灵的挣扎，想要争取更广阔的 

生活，并渴望属灵的光照。有人区分孩童的回转和成年人的回转、逐渐的回转和突发 

(急 剧 ）的回转、理性的回转和情感的回转。但是这些不过是这两种回转的不同名 

称而已。尽管回转一般可以视为相当正常的经验，但是它偶尔会具有一种异乎寻常 

的层面，尤其是在奋兴时期，之后就会变成一种病态的现象。至于回转发生的时间， 

他们指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回转发生的机率是不同的，但是绝大多数发生在 10 

到 2 5 岁中间，3 0 岁以后就很少发生了。这意味着回转是青少年时期的独特现象。环 

境、教育、宗教训练都影响回转的性质和发生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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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 TTie Spiritual Z i/e，p. 140 〇
James， TTie Varieties 〇/ Religious Experience, p. 242 = 詹姆斯著，《宗教经验种种》。 

同上，p. 243。
Ames,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p. 258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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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对这些研究的评估

第 7 章♦ 回转

我们无需否认这些针对回转的心理学研究的价值。认为这些研究只有很少或没 

有任何价值而把它们丢在一边，或仅仅因为这些研究没有恰当地考虑回转的超自然 

因素就无视它们，这种做法是非常愚蠢的。这些研究阐明了可以应用在人精神生活 

中的一些法则、伴随着发生在人意识生活的灵性关键时机的一些现象、不同类型的 

回转，和决定这些回转的一些因素。这些都会帮助我们更深人地观察不同类型的回 

转 （这是改革宗神学一贯承认的），使我们进一步确信回转中包含了三种不同的要 

素。这些研究也相当符合我们在神学上的认知，即回转深植于人的潜意识；尽管它们 

没有明确地确认，并且在一些情况下甚至会否认，回转可以通过圣灵在人的潜意识 

领域的神圣工作—— 重生的工作—— 获得解释。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当过分高估这些 

研究。它们当中有一些是非常片面的，例如，詹姆斯的作品完全是基于对异乎寻常的 

回转的研究，他发现这些回转是最有趣的。此外，他们没有躲过一个危险，即过分强 

调心理定律在回转中的运作，也没有躲过这个危险，即忽视在回转这个重要的过程 

中神圣的、超自然的层面。詹 姆 斯 将 “回转”完全当作一种道德改变来处理，用一般 

的方式将回转定义为“一种渐进的或突发的过程，借此，一个迄今为止还是分裂的、 

自觉错误的、低下的、不幸的自我，成为一个统一的、自觉正确的、高等的、幸福的 

自我，这是人的自我更稳固地抓住宗教实际的结果”。1()其他人将它简化为一种纯 

自然现象，甚至用唯物主义的方式将回转解释为受物理定律掌控。他们并没有深人 

到事情的根源，甚至从情况的性质来说，无法深人到事情的根源，他们没有、也无法 

直探事物隐藏的深幽之处，也就是回转的发源地。如今有一种明显的趋势，要挑战古 

老的、正统的回转观，认为这种教导—— 人的宗教性是通过神迹植入到人里面的——  

是不合科学的。他们不接受神的圣道之光，因此缺乏判断人生命中深层事物的标准。 

斯 诺 登 （Snowden) 说 ： “正如一些心理学家试图发展出一种没有任何灵魂的灵魂 

心理学，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同样试图构建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心理学。根据他们的 

处理方法，宗教就消失了，变成一种纯粹主观的感觉或没有任何客观实际的幻象，这 

种宗教心理学，无论是作为心理学，还是作为宗教，都是没有根基的、毫无价值的。”

Jam es, The Varieties o/R ehgious jExperfence, p. 189 = 詹姆斯著，《宗教经验种种》。 

Snowden,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p. 20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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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回 转 的 创 始 者

1 .神是回转的创始者

唯有神才能够被称为回转的创始者。这是圣经清楚的教导。在诗篇八十五篇 4 

节，诗人祈祷说： “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18 

节，以法莲祈祷说： “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在耶利米哀歌五章2 1 节也可以 

看到类似的祷告。在使徒行传十一章 1 8 节，彼得要人注意到，神赐恩给外邦人，叫 

他们悔改得生命。在提摩太后书二章2 5 节可以找到类似的陈述。在罪人的回转过程 

中，神的运行是双重的，一是道德上的，另一是超越物质的（hyper-physical)。大体 

而言，我们可以说，神是以律法为媒介，作成悔改（诗十九7 ;罗 三 20),以福音为媒 

介，作 成 信 心 （罗 十 17)。然而，我们不能将这两者分开，因为律法也包含了对福音 

的描述，而福音也证实律法、以律法的可怕来警告人（林 后五 11)。但是，在回转中， 

神也以一种直接的、超越物质的方式工作。被植人到重生者心里的生命新原则，并不 

是透过其内在固有的能力，产生有意识的行为，而是只能借着圣灵的光照、使人结出 

果实的影响力（参 ：约 六 4 4 ;腓 二 13)。不这样教导，就会变成路德宗和亚米主义  

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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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在回转过程中的合作

尽 管 神 是 “回转”的唯一创始者，但是为了避免一种错误的、被动的回转观念， 

强调人在回转过程中有某种程度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凯波尔博士要人注意到，在 

旧约圣经中，：1初（M b ) 有 7 4 次是用来指回转是人的作为，而 只 有 15次，指回转是 

神满有恩慈的行动；而新约圣经有2 6 次 将 “回转”描述为人的作为，只 有 2 次 或 3 

次将它说成是神的行动。12然而，我们应当谨记，人的这个行动永远是神先在人心 

中作工的结果（哀 五 21;腓 二 13)。从以下经文可以相当明显地看出，人在回转过程 

中是主动的：以赛亚书五十五章7 节 ；耶利米书十八章11节 ；以西结书十八章23、 

3 2 节，三十三章 11节 ；使徒行传二章3 8节，十 七章 3 0节 ；还有其他经文。

ICuyper，Diet. JDogm.， De Saiute, p.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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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回 转 的 必 要 性

第 7 章♦ 回转

圣经以绝对的语词论及重生的必要性，却没有如此说到回转的必要性。圣经清 

楚地告诉我们， “人若不重（再次、从上头）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约 三 3)，但是 

却没有以同等普遍、不允许任何特例的方式论及回转的必要性。很自然地，那些将回 

转和重生视为等同的人，并不承认这种区分。毫无疑问，有一些经文包含了回转的呼 

召，好叫人享受神的恩福，例如：以西结书三十三章11节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7 节， 

这些经文暗示所针对或提到的对象必须回转。最接近绝对宣告的经文可以在马太福 

音十八章3 节读到：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 

进天国。”但是，即使是在这个例子里，我们仍然可以坚持说，这里只是指经文当初 

所针对的对象。圣经中明确或含蓄要人回转的劝勉，都只会临到这些劝勉所针对的 

对象身上，不必然是指每个人都必须经历一种有意识的回转，才能得救。关 于 “回转 

的必要性”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有所区分地来回答。那些在婴孩时期过世的人，必定 

重生以致得救，却很可能无法经历回转，无法有意识地转离罪恶、转向神。然而，在 

成年人的情况下，回转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它无须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出现在一个 

强烈的、鲜明的时刻。一 般来说，我们只能期待这种明确的时刻会发生在一类人身上， 

就是那些在过了有罪的、羞耻的生活之后，靠着圣灵的重生大能、也靠着回转的有效 

呼召，邪恶的人生路向被制止的人。在他们身上，神志清醒地过着与神为敌的生活， 

立刻被转变为与神为友的生活。然而，在那些从幼年时期就开始服事主的人—— 例 

如，施洗约翰和提摩太—— 的生命中，就很难看到这种表现。与此同时，在所有成年 

人身上，回转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生命中必须有回转的要素，即悔改和信 

心。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以某种形式经历回转的实质。

八 、回 转 与 救 赎 进 程 中 其 他 步 骤 的 关 系

1 .与重生的关系

我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指出这一点。一些人将重生和回转当作同义词来使用。 

然而，在当代神学中，它们一般是指不同的事，尽管二者有密切的关联。罪人回转时， 

在重生时植入人里面的新生命法则，开始主动地表现在罪人的意识生活中。在重生 

时在人潜意识生活里生效的改变，在回转时开始进入人的意识生活。从逻辑上来说， 

回转在重生之后。对于那些在婴儿时期重生的人，两者必然有时间上的分隔；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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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在成长到能够分辨的年龄之后才重生的人，这两者一般是同时发生的。在 

重生上，罪人是完全被动的；但是，在回转上，人既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重生是 

绝对不可重复的，但是回转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重复的，尽管真正的回转只会发生 

一次。

Z 与有效呼召的关系

回转是内在呼召的直接后果。作为一种发生在人里面的作用，内在呼召和回转 

的开始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真实的情况并不是，神呼召罪人，之后罪人凭自身的力 

量转向神。正是在内在呼召中，人开始意识到神在他里面作成了回转。真正回转的人， 

自始至终都会感觉到他的回赞是神的工作。这使他有别于那些致力于肤浅的道德改 

良的人。后者其实是靠自身的力量。

3 .与信心的关系

正如前面指出的，回转主要是在于悔改和信心，因此信心确实是回转的一部分。 

然而，我们应当在这里作出区分。真正的信心有两种，它们各自有独特的对象，艮P : 

(A ) 认识神所启示的有关救赎的真理，不仅仅是在一种超然的、历史意义上的认识， 

而是认识到真理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实际，一旦忽视它就会受惩罚，因为真理会以一 

种极重要的方式影响人的生命。（B) 承认并接受在耶稣基督里所提供的救恩，这才是 

恰 当 意 义 上 的 “使人得救的信心”。毫无疑问，按照第一种含义，信心在回转的那一 

刻就立刻存在了。当圣灵将真理应用在人的生命中，使罪人看见真理，罪 人 就 “感到 

扎心”，并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但是人可能持续停留在这个阶段，以至于很难说 

“使人得救的信心”—— 即相信基督以致得救—— 在多大程度上会立刻被包括在回 

转当中。毫无疑问，在逻辑上，先有悔改和知罪，才 有 “以信赖的爱臣服于基督”的 

信心。

进深研究问题

为什么 伯 撒 偏 爱 称 “回转”为 redpiscentia, 而不是称之为 poenftentia?

为 什 么 “悔改” 一词不足 以 表 达 “回转”的观念？

路 德 对 “悔改”的看法与加尔文有何不同？

是 否 总 是 先 有 “知罪”，才 有 “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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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回转

我 们 能 否 说 “先行的恩典”与 “回转”有关？

“回转”是一个即刻的行动，还是一个过程？

“天天回转” 一语有怎样的含义？

如何看待回转的必要性才是正确的？

圣 约 讲 道 （covenantpreaching) 是否倾向于压制“回转”的呼召？

循道宗是怎样看待“回转”的？

奋兴大会的方法是否值得赞扬？他们夸耀说， “回转”可以持续很久，该如何解释？ 

关于这一点，心理学对于回转的统计资料能否给我们任何资讯？

参考书目

Bavinck, Geref. Dogm. IV, pp. 127-181.

Kuyper, Diet. Dogm., De Salute, pp. 93-91.

ibid” Het Werfc van den JfeiZige7i Geest II，pp. 197-203.

A . A . Hodge, Outlines of Theology, pp. 487-495.

Strong, Syst. Theol., pp. 829-849.

McPherson, Chr. Dogm., pp.393-397.

Shedd, Dogm. Theol. II, pp. 529-537.

Alexander, Syst. of Bib. Theol. II, pp. 38-384.

Litton, Introd. to Dogm. Theol., pp. 249-258.

Yos, Geref. Dogm. IV, pp. 66-81.

Pope, Chr.Dogm. II, pp. 367-376.

Schmid, Doct. Theol. of the Ev. Luth. Church, pp. 465, 466, 470-484.

Drummond, Studies in Chr. Doct., pp. 488-491.

Macintosh, Theol. as an Empirical Science, pp. 134-136.

Mastricht, Godgeleerdheit, IV, 4.

Walden, The Great Meaning of Metanoia.

Jackson, The Fact of Conversion.

C oe, The Spiritual Life.

Starbuck, The Psychology of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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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es,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s Experience, pp. 25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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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ristian Soul, pp. 14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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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 章♦ 信心

第8章

前一章大致处理了回转，也简短描述了回转的消极要素，也就是悔改。本章将致 

力于探讨回转的积极要素，也就是信心。在救恩论中，信心具有核心性的意义，以至 

于有必要以专章来讨论。在这里开始讨论是最好不过的了，不仅因为信心是回转的 

一部分，更因为信心是称义的工具，与称义有密切的关联。探讨信心，会自然而然地 

过 渡 到 “因信称义”的教义。

― 、 “信 心 ”的圣经用词

1 .旧约圣经中的用词及其含义

旧 约 圣 经 中 不 包 含 “信心”的名词形式，除 非 把 哈 巴 谷 书 二 章 4 节 的 呼嗎 

当作名词。这个词一般的涵义是“信实” （申 三 十 二 4 ; 诗 三 十 六 5 ,三 

十 七 3 , 四 十 11)，但是，新约圣经使用哈巴谷这个陈述的方式（罗一 17 ;加 三 11; 

来 十 3 8 ) 似乎表明，先 知 是 以 “信心”的意义来使用这个词的。旧约圣经中用来表 

达 “相信”的最普遍用词是 p 節 即 轉 （W m an)的使役主动字干（hiphil) 

形式。在基本 字 干 （q a l)，它 意 指 “护理”或 “滋养”；在简单被动字干（niphal), 

它 意 指 “被坚固”或 “被确立”、 “固定”；在使役主动字干，它 意 指 “认为确定 

的”、 “视为真的”或 “相信”。这个词习惯与介词3 (k t /i ) 和 5 Ucim edh) 连用。 

与前者连用，它显然指有把握地信赖一个人、一件事或一个见证；与后者连用，它是 

表示赞同一个见证，接纳它为真实的。—— 第二重要的词是 n吗 通 常 与 n 

连用，意 指 “信任”、 “依赖”、 “相信”。它 并 非 强 调 “理性赞同”的元素， 

而是强调一种有把握的依赖。与 1’??斯 （he^ n fn;此 字 在 《七十士译本》通常翻译为 

maTa3oo〔 pisteixd〕）不同，这个词一般翻译为 )或 7is{0〇]ia i(peftho- maf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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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信靠神的人，就是将他对现在与未来一切的盼望都寄托在神身上的人。一 还有 

一个词，也 就 是 npci (&办3 ) ,它使用的频率较低，意 指 “隐藏自己”或 “逃向避难 

所”。在这个语词中，信任的要素也明显被放在重要地位。

2。新约圣经中的用词及其含义

整本新约圣经使用两个词，即 iricFTiq ( p i s t i s ;信心 ）和同源动词 T iicn ^ aK p isteu d ; 

相信）。它们并非总是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

A . nfonq (p fstis; 信 心 ）的不同含义。（1 )在古典希腊文中。 (p istis) 在古 

典希腊文中有两种含义。它是指：（A ) —种基于对某个人、对他的见证的信赖而产生 

盼确信）因此与基于个人调查研究的知识有所不同。（B) 信赖的本身一这是此种确 

信的基础。这不仅是一种理智上的确信，相信某人是可靠的；它更预设了相信之人和 

相信的对象之间存在的个人关系，一种自我的出走，去倚靠另一个人。希腊人通常不 

以这种含义使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与希腊神明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认为神明对 

人是有敌意的，因此神明是人恐惧的对象，而非人信任的对象。—— (2)在 《七十士 

译本》中。n{cmq(pi5ti5;信心）在古典希腊文中的用法过渡到新约圣经中的用法（ “确 

信”或 “信赖”的含义是最为重要的），见于动词 maTei3〇)(pi5teud)在 《七十士译本》 

的用法，而 不 是 名 词 的 用 法 ；后 者 在 《七十士译本》中只有一次用于 

它在新约圣经中的类似含义。动词 TtiaTa5〇)(p i5teud)—般用来翻译单词卩〇初(/16巧71€71) 

的翻译，因 此 是 表 达 “信心”这个观念，意指赞同神的话，也指满心信靠池—— ( 3 )在 

新约圣经中。在少数的案例中，这个词有被动的含义，即 “忠诚”或 “信实”，这是 

它在旧约圣经中的一般含义（罗 三 3 ;加 五 2 2 ;多 二 10)。新约圣经一般是取它的主 

动含义来使用。我们应当区分如下几种特殊含义：（A ) —种理性的相信或确信，基于 

其他人的见证，因此信心是基于相信其他人，而不是基于个人的调查研究（腓一 27; 

林 后 四 13 ;帖 后 二 13 ;尤其是在约翰书信中）。（B ) —种对神坚定的相信或确信，尤 

其指相信基督，着眼于得赎脱离罪、获得将来的祝福，在保罗书信中尤其如此（罗三 

22、2 5 ,五 1〜 2 ,九 30、3 2 ;加 二 16;弗 二 8 ,三 12,还有许多其他的经文）。这种信 

靠 必 须 和 前 面 （A ) 所 提 到 的 “理性的相信”加以区分。信心具有连续的阶段，其顺 

序如下：（A ) 对神和基督总体的信心；（B ) 基于这种信赖，接受祂们的见证。（C) 臣 

服于基督，信靠基督，以致灵魂得救。最后一步尤其被称为“使人得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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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信心

B . nunxi3〇) (p isteud; 相 信 ）的 不 同 句 法 结 构 及 其 含 义 。有如下几种结构： 

(l ) niaTet5〇) (p fsteu d) 带间接受格的结构。这一般是指满有信心的认同。如果相信 

的对象是一个人，它一般会以一种相当丰富的含义来使用，包括一种委身的、满 

心信靠的深刻敬虔感。当对象是事物时，它通常是指神的话；但对象是人时，它一

般 指 神 或 基 督 （约 四 50，五 4 7 ;徒 十 六 3 4 ;罗 四 3 ; 提后一 12)。----⑵ nunreiJa)

(p iste u d) 带 on U o t i) 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连接词一般的作用是引进相信 

的对象。整体上，这种结构比前一种来得弱。这种结构出现在二十处经文，有十四 

处在约翰的著作中。在几个案例中，信心的对象几乎不会上升到宗教领域（约九 

18 ;徒 九 26)，而在其他的例子里，它明确具有救恩论的含义（太 九 2 8 ;罗 十 9; 

帖 前 四 14)。—— (3)marei5〇)(i^ tei^ ) 与介词连用的结构。在这种结构里，可以完 

整地体现出这个词更深的含义，即坚定的信靠。我 们 将 考 虑 以 下 的 句 法 结 构 ： 

(A ) 与 〖 v ( e n ) 连用的结构。在 《七十士译本》中，这是最常见的结构，尽管新约 

圣经几乎没有这种用法。唯一确定的例子是马可福音一章1 5节，在那里，相信的 

对象是福音。其他可能的例子有：约翰福音三章 1 5节 ；以弗所书一章 1 3节，那里 

的对象是基督。这种句法结构的含义似乎是指坚定信靠所相信的对象。（B ) 与 

(e p i) 和间接受格连用的结构。这种句法只出现在三处引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16 

节 的 经 文 中 （即 ：罗 九 33 ,十 11;彼 前 二 6)，以及路加福音二十四章2 5 节 ；提摩 

太 前 书 一 章 1 6节。它表达出一种安稳、平静安息的概念，一 种 对 “所相信对象” 

的信靠。（C ) 与 ( 印 f ) 和直接受格连用的结构。这种结构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七 

次。在一些例子中，相信的对象是神，神在基督里运行，拯救人的灵魂；在所有其 

他的案例中，相信的对象一律是基督。这种结构包含道德意向 （ moral m otion) 的 

概念、精 神 方 向 （ mental direction) 朝向信心对象的概念。主要的概念是以满心的 

信靠转向耶稣基督。（D) 与 ( e fs) 连用的结构。这是新约圣经中最具特色的结 

构。它一共出现四十九次。在这些案例中，大约有十四次出现在约翰著作，其余的 

出现在保罗书信中。除了一个例子，相信的对象都是指一个人，很少是指神，最常 

见的是指基督。这种结构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如同前述，是要表达： “信心对象 

的绝对转换，从我们自身转向另一位，将自我完全降服于神” （参 ：约 二 11，三 

16、18、36，四 3 9 ,十四 1 ;罗十 1 4 ;加二 16;腓一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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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用 来 描 述 信 心 活 动 的 象 征 性 表 达

圣经中有好几种描述信心活动的象征性表达。以下几种是其中最重要的。

1 .  它被说成是仰望耶稣（约 三 14〜 1 5 ; 比较：民二十一 9)

这是一种非常恰当的象征，因为它包含信心的不同要素，尤其是当它提及坚定 

地仰望某人，正如经文中所表明的。这其中包括知觉的行动（理性要素），刻意将眼 

目定睛在客体之上（意志要素），这种专注也证明某种的满足感（情感要素）。

2 .  它也被形容为一种饥渴、一 种 吃 唱 （太 五 6 ; 约 六 50 〜 5 8 , 四 14)

当人真的有属灵上的饥渴，他们会感觉到若有所失，意识到这种缺乏是必不可 

少的，并且会努力去获取。这些都是信心活动的特征。在饥渴当中，我们不仅确信必 

要的食物和水是存在的，而且满心盼望食物和水会满足我们，正如在借着信心支取 

基督时，我们也有某种程度的确信，相信基督会拯救我们。

3 .  最后，圣 经 中 也 有 “到基督这里来”和 “接待基督”的象征（约 五 4 0 ,七 

3了〔参 ：3 8 节 〕，六 4 4、65, — 12)

“到基督这里来”的象征，将信心描绘成一种行动，在此行动中，人将目光转离 

自己和自己的功德，穿上耶稣基督的义； “接待基督”的象征，强调信心是支取的器 

官。

三 、 信 心 教 义 的 历 史

1 .宗教改革之前

从最早期的基督教会开始，在教会领袖的心目中，信心就凸显为救恩最重要的 

条件。伴随着信心，悔改也很快变得相当凸出。与此同时，一开始很少有人思考信心 

的性质，却很少理解信心与救恩次序中其他步骤的关系，更没有普遍流行的对信心 

的定义。尽管有一种倾向，是 用 “信心”这个词来表示在听闻见证之后就接纳真理， 

在一些情况下，它也用于一种更深的含义，以至于包含了自我降服的观念，降服在理 

性所接受的真理之下。亚历山太学派（Alexandrians) 对比了 信心）和

yv^ nc; 他们主要将前者视为一种初始的、不完美的知识。特土良强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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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信心

心是基于某种权威而接受某事，而不是因为此事得到了人类理性的证实。他也以一 

种客观的含义来使用这个词，意指人必须相信的事物—— regu iciiid ei (信仰准则）。 

甚至到了奥古斯丁的时代，也很少人注意信心的性质，尽管一般人都承认，信心是支 

取救恩最重要的管道。然而，奥古斯丁对这个问题作了更大程度的思考。他提到信心 

的含义不只一种。有时候他将信心视为不过是理性上对真理的认同。但是，他认为， 

对福音的信心 （ evangelical faith) 或使人称义的信心 （ justifying fa ith) 也包含了自 

我降服和爱的元素。这种信心在爱中得到完全，因此成为善行的原则。然而，关于信 

心和称义之间的关系，奥古斯丁并没有给出一种正确的定义。部分是因为他没有仔 

细区分称义和成圣。一般教会并未共同享有奥古斯丁对信心的深刻思考。有一种倾 

向是将信心和正统混为一谈，也就是说，把信心和持守正统信仰混为一谈。经院神学 

家们区分 /ides in/ormis (未成形的信心，死的信心）和 /b/7nata (charitate) (成 

形的信心）：前者仅仅是一种理性上的认同，同意教会所教导的真理，后者是一种由 

爱 所 形 塑 （被赋予一种独特形式）的信心。他们视后者为唯一使人称义的信心，因 

为它涉及到恩典的注人。只有_/M es/brm ata (成形的信心），信仰才能变得积极、产 

生善行，成为神学美德之首，人借此被摆放到一个与神的正确关系里。严格来说，正 

是借着爱，那使人称义的信心才得以完全。因此信心本身是人类美德的基础。人被称 

义，并非单单借着基督功德的归算，也同时靠着内在固有的恩典。阿 奎 那 将 “信心的 

美德”定 义 为 “一种思维习惯，永生因此在人里面有了开端，因为它使理性认同自 

己未见之事”。

2 .宗教改革之后

尽管罗马天主教强调，使人称义的信心仅仅是一种认同，其中枢位于人的理解 

力，但是改教家们一般将它视为方ducia (信靠），其中抠是在人的意志。然而，对于 

信心内各种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即使是在更正教信徒当中，也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些 

人认为加尔文的定义优于《海德堡要理问答》的定义。加尔文说： “信心的完整定 

义是：信心是坚定地、确定地认识到神眷顾我们，这认识以神在基督里白白赏赐我 

们应许这一真理为基础，并借着圣灵向我们的心思启示、且印在我们的心上。”

1 另一方面，《海德堡要理问答》也引入信心的元素来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真信心？

Calvin, 《麦 种 基 督 教 要 义 》 ， 4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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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真信心不只是一种确定的知识，也是一种坚定的确信一 我借前者持定神在祂 

的话语里向我们启示的一切真理，后者是圣灵借着福音在我心里运行而作成的，叫 

我知道并确信，神只因祂的恩典，只因基督的功劳，将赦罪、永远的公义、救恩白白 

赐下，而且不仅赐给别人，也赐给我。”2 但是，从这方面可以明显看出，加尔文有 

意将确信的要素包含在他所提到的“坚定地、确定地认识”之内。论到我们可以大 

胆地借着祷告接近神，加尔文甚至说： “此放胆唯独从我们对神的恩宠及救恩的确 

信而来。因此， 4信心’的用法常常相当于确信。”3 加尔文坚决拒绝经院神学家的 

幻想，他 们 坚 持 “信心仅仅是赞同，并且任何轻慢神的人只要有此赞同就都可以领 

受圣经的应许”。4 然而，改教家和经院神学家之间对信心的不同观点，还有一个更 

重要Ml差异点。经院神学家认为信心本身具有某种真实的效用，甚至是具有功德的 

效 用 （m erirn m exco n gm o) ,信心倾向于、而且确实会产生或获得称义。另一方面， 

改教家一致认同并清楚地教导，使人称义的信心不是借着信心本身的功德效用或固 

有的效用使人称义，它仅仅是一种工具，使人能够领受或抓住神在基督的功德中为 

人提供的一切。改教家主要将这种信心视为神的恩赐，仅仅在次要层面上将它视为 

人在依靠神上作出的行动。亚米念主义者将信心视为人功德性的作为，在这个基础 

上，人得以在神面前蒙悦纳；他们在此显出一种罗马化的倾向。现代神学之父施莱马 

赫几乎很少提到使人得救的信心，他对于如同孩子般信靠神的信心毫无所悉。他说， 

信 心 “只不过是一种初期的经历，经历到基督满足我们的属灵需求”。它是一种新 

的心理经验，一种新的意识，根植于感觉，而非源自基督或任何教义，而是源自无限 

者 （th eln fin ite) 的和谐，源自于万物的整体（th eW h o le o fth in g s),在这当中，灵魂 

寻找到神。立敕尔与施莱马赫的观点一致，认 为 信 心 是 来 自 与 神 圣 实 际 （ divine 

reality) 接触的结果，但是信心的对象不是任何观念或教义，也不是万物的整体，而 

是基督的位格，因为基督是神至高的启示。这不是被动的赞同，而是主动的原则。在 

信心中，人 使 神 的 “自我目的” （self-end) —— 也就是神的国度—— 成为人自己的 

自我目的，并开始为这个国度工作，而在此过程中，人找到救恩。施莱马赫和立敕尔 

的 观 点 成 为 大 多 数 现 代 神 学 的 特 征 。在 这 种 神 学 中 ，信 心 不 是 天 上 作 成  

(heaven-wrought) 的经验，而是人类的成就；不是仅仅领受恩赐，而是功德性的行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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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vin, Jnstitutes I I I .i i .1 5 = 《麦种基督教要义 》 ， 429 页。 

JMd. I I I . i i . 8 = 《麦种基督教要义》，4 2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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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信心

动 ；不是接受一种教义，而是尝试在个人生活中效法基督的榜样， “以基督为夫子 

(M aster) ”。然而，这种观点遭到转折点神学的强烈反对，转折点神学强调，使人 

得救的信心从来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心理经历，严格来说，它是神的作为，而非人的 

作为，从来不会构成人的永久财产，信心本身只是一个 hoWraum (真空），信心本身 

无法使救恩生效。巴特和卜仁纳仅将信心视为人对神在基督里的话做出的神圣回 

应，是神在人里面作成的，也就是说，与其说是对任何教义的回应，不如说是人对神 

的命令或神在救赎之工中的作为的回应。这是一个肯定的回答，是对神的呼召说 

“是”，这 个 “是”，是神亲自引导人作出的回应。

四、圣 经 中 “信 心 ”的观念

1 .在旧约圣经中

很明显，新约圣经作者在强调信心是宗教生活的基础原则时，并没有意识到背 

景的转换，也不认为自己已经离开了旧约圣经的描述。他们将亚伯拉罕视为一切真 

信徒的预表（罗四章；加三章；来十一章；雅二章），那些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 

罕真正的后裔（罗 二 28〜 2 9 ,四 12、16;加 三 9)。信心从来没有被当作新约的新发 

明，他们也没有在旧约的信心和新约的信心之间作出任何划分。两约之间有一种连 

贯性，旧约时期和新约时期把信心的宣告视为相同的事（约 五 4 6 ,十 二 38、3 9 ;哈 

二 4 ; 罗一 17,十 16;加 三 11;来 十 38)。在新旧约圣经中，同样把信心视为彻底地 

将自己献给神，神不仅仅被视为灵魂至高的善，更是罪人满有恩慈的救主。唯一明显 

的差异是来自于救赎之工是逐渐作成的，即使在旧约圣经本身的范畴中，这点也或 

多或少是很明显的。

A .  族长时代。在旧约圣经前面的部分，只有少量的关于得救途径的抽象描述。 

族长所信奉的宗教，其实质是透过他们的行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神的应许被放在 

最重要的地位上，亚伯拉罕的例子旨在阐明一种观念：对神的应许的正确回应是信 

心的回应。挪亚的一生可以用信靠神、信靠神的应许来盖棺论定，但亚伯拉罕尤其被 

当作一位典型的信徒摆在我们眼前，他将自己献给神、坚定地信靠神的应许，并且因 

着信被称为义。

B .  律法时代。律法的赐下并没有对以色列的宗教带来根本的改变，而是仅仅在 

外在形式上引进一种改变。并没有以律法取代应许，信心也没有被行为代替。许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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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人确实以纯粹的律法主义精神看待律法，并企图把律法当成一组外在的律例， 

借着一丝不苟地遵行律法来作为获取救恩的基础。但是，在那些明白律法的真正性 

质、察觉到律法的内在性和属灵性的人身上，律法则被用来加深人对罪的意识，使人 

更深地确信，救恩只能从神的恩典而来。人越发认识到，真敬虔的实质在于满心地信 

靠为人带来救恩的神。旧约圣经清楚地强调人要敬畏耶和华，许多种的表达方式——  

例如：盼望、信靠、投靠神、仰望祂、依赖祂、将心安定在主身上、忠于祂—— 都清楚 

表明，这种敬畏并不是胆怯，而是如孩子一般的、崇敬的惧怕；圣经也强调，人在爱 

中将自己奉献给神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使人得救之信心的实质。甚至在律法时期，信 

心也明显是与救恩有关的，是仰望弥赛亚的救恩。它是信靠那赐下救恩的神，坚定倚 

靠神对将来的应许。

2 .在新约圣经中

当弥赛亚降临，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带来人所盼望的救恩，神启示所使用的工具 

就有必要指引神的百姓到他们救赎主的位格上。由于应许的应验以许多人完全没有 

料到的方式临到，从表面上看来也与应许不符，这种指引就显得更有必要了。

A .  在福音书中。要求人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人所盼望的救赎主，是新约 

时代的一大特色。 “相信耶稣”的意思就是成为基督徒。这种要求似乎是在旧约时 

代和新约时代之间创造出一道鸿沟。新约时代的开始甚至被称为“这 ‘信’ • 来 

到” （加 三 23、2 5 ;参 ：《和合本修订版》)。福音书的典型特征是，在福音书中，耶稣 

经常以自己作为人相信的对象，这也与灵魂最关切的事有关。比起对观福音，约翰福 

音更强调这信心更高的层面。

B .  在使徒行传中。在使徒行传中， 一 般意义上的信心也是必要的。借着使徒的 

讲道，人就信服基督的真道；这种信心成为新社群的形成法则。教会中发展出不同的 

倾向、产生出处理信心的不同模式，这在新约圣经的著作中逐渐变得明显。

C .  在雅各书中。雅各必须指责犹太人的倾向，他们认为，讨神喜悦的信心仅仅 

是在理性上认同真理，是一种没有结出适当果实的信心。雅 各 对 “使人称义的信心” 

的观念，与保罗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同，但雅各强调，使人称义的信心必须在善行中彰 

显自己。如果信心没有带出任何善行，它就是一种死的信心，而这种信心事实上是不 

存在的。

D .  在保罗书信中。保罗尤其必须与犹太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律法主义争辩。犹太 

人以律法的公义作为夸口。因此，使徒必须维护信心的地位，以信心为得救的唯一工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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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当他这样作的时候，使徒自然要花很多时间详论基督是信心的对象，因为信心只 

能从这个对象身上收到其果效。信心使人称义、使人得救，仅仅是因为它抓紧耶稣基 

督。

E.  在希伯来书中。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将基督视为得救信心的真正对象，并教导 

说，除非借着信心，否则不可能有真正的义（十 38,十一 7)。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 

要人提防的危险，不是从依靠信心堕入依靠行为，而是从信心陷入绝望。他论到：“信 

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来十一 1)。他劝勉读者保持相信的态度， 

这能使他们将眼界从所见之事上升到未见之事，从现在过渡到未来，从短暂的转向 

永恒的，使他们能够在苦难中忍耐到底。

F.  在彼得书信中。彼得的读者也面临着灰心的危险，尽管不是堕回到犹太主义 

里。当时读者所处的环境，促使彼得特别强调信心和完满实现的救恩之间的关系，以 

便他们心中恢复盼望，支撑他们挺过当时的试炼。什么盼望呢？对未见之事和永恒荣 

耀的盼望。第二封书信强调信心知识的重要性，因为它有助于防止普遍流行的谬误。

G.  在约翰书信中。约翰不得不与刚刚萌芽的诺斯底主义（G nosticism) 争辩， 

诺斯底主义错误地强调知识（Yv^ n q〔gn& i5 〕)、藐视单纯的信心。他们认为，知识所 

带出的祝福，在程度上远超信心所带出的祝福。因此，约翰刻意要放大信心的祝福。 

他所坚持的，与其说是信心所确保的未来产业的确定性和荣耀，不如说是救恩带来 

的现世喜乐之丰盛。信心接受知识，仿佛是坚定的确信，并且使信徒立时成为新生命 

和永恒救恩的拥有者。与此同时，约翰并没有忽视：信心也必将延伸至未来。

五 、信 心 总 论

“信心”一词不完全是一个专门的宗教术语或神学术语。它也经常被用在一般 

的、非宗教的含义上，即便如此，它的含义也不只一种。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以下的用 

法。它可以用来表7K :

1 .信心仅仅略多于意见

“信心”一词有时候是以一种相当宽松、相当普遍的含义来使用的，表示真理 

的劝勉，其力度比单纯的意见要强，却比知识的力度来得弱。洛克甚至将信心定义为 

“在理性上同意一些有可能是正确的、但不必然是正确的命题”。按照通俗的说法， 

对于我们没有绝对把握、却同时感到不得不承认那是真的事情，我们一般会说：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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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但是我无法确定。”因此， 一 些哲学家发现，信心的独特特征，是在于信心所 

产生的一种较低程度的确定感，例如洛克、休谟、康德、和其他一些人。

2 .  信心是直观的确定感

与科学相关联，信心经常被说成是一种直观的确定感 （ immediate certainty)。有 

一种确定感是人可以通过知觉、经验、逻辑推理来获得的，但是也有一种确定感是来 

自于直觉。每一种学科都有一些无法证明的公理，还有一些不靠知觉或逻辑推理来 

获得的直觉式的信念。巴文克博士说： “直观确定感的范围比论证确定感的范围大 

得多，而且后者总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其成败也都取决于前者。比起透过知觉和 

逻辑证明的方式所得到的确定感，这种直觉式的确定感的范围要大得多。” * 直观确 

定感的范围大过论证确定感的范围。在这里所提到的两种情况中，信心都被视为完 

全是理性的活动。

3 .  信心是一种基于见证的确信，且包含信任

照一般的说法， “信心” 一词经常被用来指一种信念，即相信另一个人的见证 

是真的，相信这人所应许的必然会成就，而这种信念的唯一基础是这人的诚实和忠 

诚是众所公认的。它实际上是满怀信心地接受另一个人所说的话，这当然是基于对 

方所引发的信赖感。而这种信心，这种基于信赖感的信念，经常会带来更进一步的信 

任：在患难之中对朋友的信赖；相信医生有能力帮助生病的人；相信导航员会引导船 

只进入海港，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信心不仅仅是属于理智的事，意志也参与其中， 

而信靠的要素被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

六 、宗 教 意 义 上 的 信 心 ，特 别 是 使 人 得 救 的 信 心

人们并不总是以同样的方式来陈述信心在神学意义上的显著特征。当我们思考 

信心的概念、信心的要素、信心的对象、信心的基础时，这种差异就会显明出来。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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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富在此引用巴文克的荷兰文原文 ： Hef geWed ^  veeZ

grooter dan dat der demonstratieve， en deze laatste is altijd weer op de eerste gebouwd， en 

staat en valt met deze. Ook is deze intuitieve zekerheid niet minder maar grooter dan die, 

/angs dew weg vaw Wflame/mng won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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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心的概念：信心可以区分为四种

第 8 章♦ 信心

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宗教意义上的信心和一般的信心并没有不同。如果一般的 

信心是对真理的信服—— 这真理乃是建立在一位受我们信任、依赖的人的见证基础 

上，因此是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那么，在最全面的意义上，基督徒的信仰就是人信 

服圣经的真理，而这种信服是建立在神的权威这个基础上的。圣经并不总是以同样 

的含义来论及宗教的信心，这在神学上引发了以下的区分：

A .  历史性的信心。这纯粹是理性上对真理的体认，完全没有任何道德或属灵上 

的目的。 “历史性的信心”这个名称，并不是在暗示它只接受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 

完全排除一切的道德真理和属灵真理；也不是说它是立足于历史的见证，因为它可 

能与同时代的事实或事件有关（约 三 2)。这个名称充分表达出一个观念，即这种信 

心会接受圣经的真理，正如一个人会接受与自己没有亲身关系的历史一样。这种信 

心可能来自传统、教育、公共舆论、对圣经崇高道德的洞见，等等，同时伴随着圣灵 

的一般运行。这种信心可能是非常正统的、合乎圣经的，但其根源并不是人心（太七 

2 6 ;徒二十六27〜 2 8 ;雅 二 19)。它 是 humana (人的信心），而非 /ides dfvfna

(神圣的信心）。+

B .  神迹性的信心。所谓神迹性的信心是指在人的头脑里造成一种信念，相 

信自己可以行神迹，或有人可以代替他行神迹。神可能赐给人一项任务，并使他 

能完成超乎人的天然能力的工作。因此，每当人尝试完成这一类的任务时，就需 

要信心。这在一些例子里是很明显的（在这些例子里，人仅仅被用作神的工具， 

或仅仅是宣称神会施行神迹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必定满心相信，神不会让他羞 

愧。归根究柢，只有神能行神迹，尽管祂可能是以人为工具来施行。这是主动意 

义上的神迹性的信心（太十七 2 0 ; 可 十 六 17〜 18)。它并不必然会伴随使人得救 

的信心，但那也是有可能的。神迹性的信心也可能是被动的，也就是说，相信神 

会为人的缘故行神迹。同样，它也可能伴随使人得救的信心，也 可 能 没 有 （太八 

10〜 1 3 ; 约十一 2 2 〔参 ：25〜 2 7 节 〕，十一 4 0 ; 徒 十 四 9)。这往往会引发一个 

问题，即这种信心在人们今日的生活中是否还有合法的地位？罗马天主教给出的

编 按 ： Fideshum cum  ( 人 的 信 心 ）是 指 人 的 一 种 天 然 能 力 ，能 对 事 物 持 有 某 些 信 念 ；而 

fid es divina ( 神 圣 的 信 心 ）是 指 神 的 能 力 在 我 们 心 中 所 产 生 的 信 心 。参 ： Richard A. 

M uller， _Dictionary o /L ati/i and Greek TTieoZogicaZ Terms，Baker，1985, 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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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肯定的，而更正教则倾向于给出否定的答案。他们指出：这种信心是没有 

圣经依据的，但是他们不否认神迹仍然可能发生。在这方面，神完全有至髙主权， 

神的话会使我们期盼将来的、新一轮的神迹。

C . 暂时的信心。这是一种对宗教真理的信念，通常伴随着良心的催促和情感的 

搅动，但这些并不是来自重生的心。这个名称是源自马太福音十三章20〜 2 1 节。它 

被称为暂时的信心，因为它不是永久的，无法在患难和受逼迫的日子保存自身。这并 

不是说暂时的信心无法在人在世的日子持续存在。很有可能，在人死亡之时，暂时的 

信心才会消失，但是，暂时的信心那时必然要终止。这种信心有时被称为“虚伪的信 

心”，但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它不一定包括故意的假冒为善。拥有暂时信心的人， 

通常相信自己拥有真信心。我 们 最 好 称 它 为 “虚构的信心”，看起来像是真的，但是 

却有终必消逝的特性。在个人对真理的关注上、在个人对真理的情感反映上，它与历 

史性的信心有所不同。在尝试区分暂时的信心和得救的信心时，我们可能经验到极 

大的困难。基督如此评论暂时相信之人：他 “心里没有根” （太十三 21)。这种信心 

并非来自在重生时植入人生命的根，因此这种信心不是深埋在灵魂深处之新生命的 

外在表现。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暂时的信心是以情感生活为基础的，是为了寻求 

个人的享乐，而非神的荣耀。

正使人彳尋远的信心。真正使人得救的信心是一种以人的心为中枢的信心， 

而且根植于重生的生命。我们经常在信心的习性（habitus) 和信心的行为（a c t o ) 

之间进行区分。然而，这两者都依赖信心的种子（semen/ idef)。首先，这种信心不是 

人的活动，而是神在罪人心中作成的潜在能力。在重生时，信心的种子被栽种在人的 

心里。一些神学家称它为信心的习性，而另一些人则更正确地称它为信心的种子。只 

有在神将信心的种子植入人里面以后，人才可能运用信心。这显然也是巴特的想法， 

当他想要强调救恩完全是神的工作时，他 说 ：信心的主体是神，而不是人。有意识地 

运用信心，就会逐渐形成一种习性，而这会为进一步运用信心获得一种根本的、决定 

性的意义。当圣经说到信心的时候，它一般是指信心是人的行动，尽管是借着圣灵的 

工作产生的。使人得救的信心可以定义为一种确信—— 对福音真理的确信，是圣灵在 

人心中作成的，并发自内心地信赖（信 任 ）神在基督里的应许。归根究柢，没有错， 

基督才是使人得救之信心的对象，但是祂只能借由福音提供给我们。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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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信心的要素

第 8 章♦ 信心

在论到信心的要素时，我们不应当忽略一个事实，即信心是整个人的活动，而不 

只是人里面任何一部分的活动。此外，灵魂在信心中是透过它寻常的机能来发挥作 

用，而不是透过任何特殊的机能。信心是灵魂的一种操炼，和所有类似的操练一样， 

信心看起来很简单，然而，仔细审视，我们发现它是复杂且微妙的。因此，为了获得 

信心的正确概念，我们有必要区分信心所包含的各种不同要素。

A . 理性要素（notitici)。信心中有知识的要素，与此相关联，我们应当注意以下 

几点：

( 1 )  这种知识的特性。信心的知识在于积极地承认真理:凡是神在祂话语中所传 

讲的，人都当作真理来接受，尤其是与人的深层败坏和基督耶稣里的救赎有关的话 

语。与罗马天主教的立场相反，我们必须坚守的立场是，这种确定的知识属于信心的 

本质。与桑德曼（Sandeman)、华德洛、亚历山大（Alexander)、查麦士这一类神学家 

的观点相反，单单在理性上接受真理并不是信心的全部。一方面，如果把信心的知识 

视为对信心对象的一种完整的、全面的理解，就是高估了这种信心的知识。但是另一 

方面，如果认为它仅仅是注意到所信事物，并 缺 乏 “它们是真实的”这样的信念，就 

是低估了这种信心的知识。在当代自由派当中，有一些人采取后一种观点，因此他们 

喜欢将信心说成一种冒险。它是一种对基督教信仰的属灵洞见，罪人在心中对此信 

仰作出回应。

( 2 )  这种知识的确定性。我们不应当认为，信心的知识不像其他知识那么确定。

《海德堡要理问答》向我们保证，真信心也是一种“确 定 的 （确实的、不容置疑的）

知识”。5 这也与希伯来书十一章1 节相符，那 里 谈 到 信 心 “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 

未见之事的确据”。它使得将来之事和未见之事在主观上对信徒变得真实和确定。 

信心的知识是靠着神在祂话语中的见证为我们传递、并传递给我们的，我们也基于 

神的诚实接受神的话，视它为确定的、可靠的。这种知识的确定性是以神自己作保证 

的，因此没有比神的话更确定的事物了。确定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信心关注的是 

属灵和永恒之事，在这些事情当中，确定性是不可或缺的。至于信心对象的真实性， 

也必须具有确定性；如果没有确定性，信心就是枉然的。梅 钦 （M achen) 哀叹说，今 

天有许多人忽视了这项事实。他说： “整个问题是，信心被视为灵魂里的有益特质，

第 2 1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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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信心的对象是真实的或是虚假的；一旦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信心，它也立刻就会 

遭到破坏。”6

( 3 )衡量这种知识的标准。要精确判断，在使人得救的信心里，绝对需要多少知 

识，那是绝无可能的。如果使人得救的信心是照着福音对我们的邀请来接待基督，那 

么问题自然产生了：一个人必须知道多少福音才能得救？或者，用梅钦博士的话说： 

“坦白说，一个人要想成为基督徒，最低限度的教义要求是什么？ ” 7 —般而言，我 

们可以说，给信徒一些关于信心对象的概念就必定已经足够了。一切真正使人得救 

的信心至少必须包含最低限度的知识，这不是关于神总体启示的知识，而是关于中 

保基督和祂恩典运行的知识。如果其他所有的条件都相等，一个人对救赎真理的真 

知识越多，他的信心就越丰盛、越完整。很自然，如果一个人是以真信心接待基督， 

他也会随时准备好并乐意接受神整体的见证。这是最要紧的，尤其是今天这个时代， 

教会务必留意，他们的成员应该对寘理有相当正确的理解，而不仅仅是含糊不清的 

理解。尤其是在这个反教义的时代，人们应当更加殷勤地教导青少年学习教义。

B . 情 感 要 素 （o^ em u s)。巴特呼吁人注意，人借着信心接受基督的时刻，正是 

他 生 命 中 的 “存在时刻”，在那个时刻里，人不再以一种抽离的、冷漠的方式看待信 

心的对象，而是开始对信心的对象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们不需要接受巴特对信心教 

义的解释，就可以承认巴特在这一点上所说的真理。当人借着信心接受基督，他就对 

真理和信心对象的真实性有深刻的信念，感觉到它满足了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需 

求，意识到真理中有一种引人入胜的乐趣—— 这就是赞同（assent)。我们很难区分这 

种赞同和刚才描述的信心的知识，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恰恰是因为使人得救 

之信心的知识所具有的这种明显特征，它才会伴随着对真理和信心对象的真实性的 

信念。因此有一些神学家显出一种倾向，想要将信心的知识限定为仅仅是对信心对 

象的认知；但是，（1 ) 这与经验相悖，因为在真信心中，没有一种知识是不包含发自 

内心对真理和信心对象的真实性的确信，对它充满兴趣。（2 ) 这会使得在使人得救之 

信心里的知识等同于在纯粹历史性信心里的知识，然而，历史性的信心和使人得救 

的信心之间的不同，恰恰在于这一点。因为作出清楚的划分是如此困难，一些神学家 

宁可说，在使人得救的信心里只有两种要素，即知识和个人的信靠。这 是 《海德堡要 

理问答》所提到的两种要素，它说：真 信 心 “不只是确定的知识，让我借以持定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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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en, What is Faith, p. 174〇

7 同 上 ，p.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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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信心

祂的话语里向我们启示的一切真理；它也是真心的信靠，是圣灵借着福音在我心里 

作成的”。8 将知识和赞同简单地视为信心中同一种要素的两个层面，可能是值得优 

先考虑的做法。这样，知识可以被视为更多属于被动的、接待的层面，而赞同则被视 

为更多属于主动的、有直接对象的（transitive) 层面。

C . 意志要素（yiducia)。这是信心的最高要素。信心不仅关乎理性、或理性与情 

感的结合，信心也关乎意志，这个要素决定着灵魂的方向，并且是灵魂走出自我、向 

着信心的对象前去的一种行动，将信心的对象据为己有。如果没有这项活动，即便罪 

人承认信心的对象是正确的、真实的、完全适合他现在的需要，信心的对象仍然与他 

无关。在使人得救的信心中，是否将信心的对象据为己有，是攸关生死的问题。这第 

三种要素主要是在于个人信靠基督为自己的救主和主，包括灵魂的降服，人承认自 

己的罪咎和污秽，接受并支取基督作为赦罪和属灵生命的源头。将所有这些要素放 

在一起考虑，很显然不能把信心的中枢放在理性上，也不能放在感情上，也不能完全 

放在意志上，而是只能放在人的心上， “心”是人属灵存有的核心器官，人生命中的 

一切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在 这 种 /iducici (信靠）中，是否必然包括个人确据的因 

素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或许可以说，情况无疑是如此，这与罗马天主教和亚米念 

主义相反。信心自然会伴随着确凿的安全感和安稳感、伴随着感激和喜乐。信心本身 

就是确定感，它倾向于唤醒灵魂中的安全感和确据感。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起初是较 

含蓄的、几乎不会穿透到意识思维的范围；人可能模糊地感觉到它，却不会清楚地察 

觉到。但是随着信心的增长和信心活动的増加，它所带来的安全意识和安稳感也会 

跟 着 提 升 。甚 至 神 学 家 一 般 所 说 的 “寻 求 庇 护 的 信 靠 ” （t〇ev〖uchmemend

vertrouwen)也给灵魂带来某种程度的安稳感。这与巴特的立场非常不同，巴特强调， 

信心是一种经常重复前行动，是 不 断 更 新 的 “绝望的跳跃 ” （ a leap o f despair) 和 

“在黑暗中的跳跃”，从来不会变成人持续拥有的财产；因此，巴特认为信心不可能 

产生任何主观的确据。

3 .信心的对象

什么是真正使人得救之信心的对象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应当有所区分， 

因为我们可能在一般意义上谈到使人得救的信心，也可能在特殊意义上谈到使人得 

救的信心。使人得救的信心有：

第 2 1 问。编 按 ：伯克富在这里的用词与注脚 5 的用词稍有不同，故翻译也略作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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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总 体 的 信 心 （A 卢d e s g e n e r a l)。这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使人得救的信心。这种 

信心的对象是神的话所包含的全部启示。圣经里明确教导的一切，或借着良好的、必 

要的推理从中演绎出的一切，都属于这种一般意义上的信心的对象。根据罗马教会， 

凡是教导的教会（e cck sfa d o c e n s) + 所宣告为神启示的内容，教会成员都有义务相 

信，其中包括所谓的使徒传统。 “教导的教会”并未声称有权制订新的信仰条款，这 

确实是真的，但是它的确声称有权烕决定什么是圣经的教导，以及根据传统，什么是 

属于基督和使徒的教训。这给人很大的灵活性。

B . 特殊的信心（A /W e ssp e ck fe)。这是在更局限意义上的使人得救的信心。真 

正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这是绝对必要的，但这还不是信心的特殊行动，也就是使人称 

义、因此直接使人得救的信心。它必须、事实上也确实会引致一种更特殊的信心。有 

一些关乎基督和基督工作的教义，还有一些在基督里向罪人作出的应许，是罪人必 

须接受的，也必须引导罪人信靠基督的。如此，特殊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和神借着 

基督赐下的救恩应许。信心的特殊行动在于接待基督、信靠基督，也就是福音中所描 

述 的 基 督 （约 三 15、16、18 ,六 40)。严格来说，它本身不是信心的行动，而是人借 

着信心领受的事物，会使人称义、也因此会拯救罪人。

4 .信心的基础

信心所倚靠的终极基础在于神的真实性和神的信实，连同福音的应许。但是，离 

开神的话，我们就无法获得任何知识，因此，这个基础也可以被称为信心的终极基础， 

也经常被人如此称呼。然而，与前者有别，它也可以被称为最靠近的基础 （ proxim al 

ground)。这意味着，归根究柢，我们乃是靠圣灵的见证来认识圣经—— 神的圣言本 

身—— 所体现的启示（约 壹 五 7: “并且有圣灵作见证，因 为 圣 灵 就 是 真 理 另 参 ： 

罗 四 20〜 21 ,八 16 ;弗一 13;约 壹 四 13 ,五 10)。罗马天主教认为信心的终极基础 

是教会；理性主义者只承认信心的终极基础是理性；施莱马赫在基督徒的经验中寻 

找信心的终极基础；康德、立敕尔和许多当代自由派则将信心的终极基础放在人性 

的道德需求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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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按 ：在罗马教会的神学里，教导的教会（ecde沐idocens) 是由教宗和训导当局所组 

成的，有别于聆听的教会（ecc〖esiaaudiens)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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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信 心 与 确 据

第 8 章♦ 信心

这里引发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 “确据”是否属于信心的本质？或者 

“确据”仅仅是额外的添加，没有包含在信心之中？因 为 “信心的确据”这种表达 

方式并非总是用于相同的含义，我们有必要进行仔细的区分。确据是双重的，那就是：

( 1 )  信心的客观确据，这 是 “一种确定的、毫无疑问的信念，即基督正是祂自己宣告 

的那一位，也必将完成祂一切的应许”。普遍的看法是，这种确据是出于信心的本质。

( 2 )  信心的主观确据，或恩典与救恩的确据，它主要是在于一种安全感和安稳感，在 

很多情况下，上 升 到 “一种有保证的信念，以至于个别的信徒相信自己的罪已经被 

赦免，自己的灵魂已经得救”。至于这种确据和信心本质之间的关系，有许多不同的 

观点。

1 .  罗马天主教不仅否认个人的确据属乎信心的本质，甚至否认个人的确据 

是 信 心 的 actusre/Zexus (反射动作）或信心的果实。罗马教会教导，信徒不可能 

拥有救恩的确据，除了在极少数的案例中，确据是借着特殊启示赐下的。这种论 

调是半伯拉纠主义和罗马告解体系的自然结果。早期的亚米念主义与罗马的半伯 

拉纠主义拥有共同的见解，采用一种非常相似的立场。他们的立场受到多特大会 

的定罪。

2 .  改教家强烈反对罗马教会错误的、有害的立场。在他们的抗议过程中，改教 

家有时片面地强调“确据”是信心中最重要的元素。他们的说法有时候似乎是说， 

如果一个人缺乏得救的确据，即使他积极地相信自己的罪已经被赦免，仍然不曾拥 

有真正的信心。他 们 有 时 将 “信心的 iM ucici(信靠）”描述为罪人满有把握的确信， 

相信自己一切的罪都因基督的缘故得到了赦免。然而，从改教家的著作中可以明显 

看到， （A ) 他们无意教导，这种 iMucfci (信靠）不包含其他要素；（B ) 他们不是要故 

意否认，神真正的儿女必须经常与各种疑惑和不确定感进行斗争。9

3 .  改革宗的信仰认信标准之间有一些差异。为了回应罗马的教导，《海德堡要理 

问答》教导说，信心的月 d u ck (信靠）主要是在于赦罪的确据。它的立场与改教家 

完全一致，相信救恩的确据是信心本质的一部分。《多特法典》采取的立场是，选民 

所拥有的这个确据，并非特殊启示的果实，而是源自相信神的应许，源自圣灵的见证， 

源自良心的运用，源自行善，是人根据个人信心的程度所享有的。这当然是在暗示，

参 ：拙著 ， TTie A ssurance o /F a it/i，pp. 23 f 。

807



确据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属于信心的本质。然而，《多特法典》清楚说明，信徒必须 

经常与各种属肉体的疑惑进行斗争，因此他们并非总是意识到信心的确据。论及信 

心充分的确据，《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断言，它不属于信心的本质，因为一个真信 

徒可能等待很长的时间，最终才获得救恩的确据。这给了一些长老会神学家一个机 

会，否认个人的确据是属于信心的本质。然而，信仰告白并没有这样说，而我们有理 

由认为，信条并没有打算教导这一点。苏 格 兰 的 “精华派”对这个立场当然作出了 

不同的解释。1(3

4 . 在信仰告白的时期之后，有几次偏离这个立场。

A .  反律法主义者认为这种确据是信心本质的全音他们无视信心所有其他的行

动，并认为信心纯粹是在理性上接受这个命题，即你的罪赦了（编按：太 九 5)。拉巴 

第 （荷兰神学家）不承认没有完整确据的人是教会的成员。11 .

B .  另一 方 面 ，敬虔派的律法主义断言，这 种 确 据 不 属 于 信 心 的 本 质 （ very 

being) ,但属于信心的健康状态（w ell-being) ;除了通过特殊启示之外，只能通过持 

续不断的、诚实的反省，才能够确保心中的确据。各 式 各 样 “属灵生命的标记”并非 

源自圣经，而是因为一些被人认可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成了自省的标准。然而，结 

果证明，这种方法并不适合用来产生确据，反而倾向于引发日益增加的怀疑、困惑和 

不确定。

C .  循 道 宗 信 徒 （M ethodists) 致力于一种循规蹈矩的（m ethodical) 回转，这

种回转伴随着直接的确定感。他们将人放在律法之前，使人看到自己彻底的罪恶 

和可怕的罪咎，使人对主的威吓产生恐惧。他们先将人带到律法可怕的感化力之 

下，然后立刻将完全的、 白白的救赎福音介绍给他们，而这只需要存着乐意的心 

接受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在一瞬间，罪人被情感的浪潮带动，从最深的忧伤进入 

至高的喜乐中。这种突然的转变会伴随着救赎的直接确据。那相信之人，也有把 

握自己是得蒙救赎的。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也确信自己拥有终极的救恩。这是 

立场前后一致的循道宗信徒不可能达到的一种确定感，因为他们相信圣徒有可能 

从救恩中失落。 -

D .  在改革宗神学家当中有不同的观点。许多长老会神学家否认信心本身包含确 

据 ；而改革宗圈子的一些人也有同样的否定。然而，凯波尔、巴文克、魏司坚正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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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 The Assurance o/Faith，pp. 24-29。
参 ：Heppe，Geschfc/ite des Pietismits, pp. 24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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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真信心因为包含了信赖，会伴随着一种有程度上差异的安稳感。然而，还有一 

种信心的确据是反思所结出的果实。将信心本身当作反思的对象是可能的，这样便 

会得出一种不属于信心本质的主观确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生命经 

历得出结论：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工作（参 ：约壹二 9〜 11，三 9、 10、 18、 19，四 

7、20)。12

八 、罗 马 天 主 教 对 “信 心 ”的看法

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三点：

1 .  罗马教会抹杀了“历史性的信心”和 “使人得救的信心”之间的区分，他们 

教导说，信心仅仅在于认同教会的教义。这种信心是为洗礼中的称义所作的七项准 

备之一，因此必然会发生在洗礼之前；但是作为纯粹的理性活动，它自然无法带来救 

恩。一 个人可能拥有真信心，也就是符合圣经的信心，但最终仍是失丧的。罗马教会 

如何将她的原则套用在外在仪式上，她也同样将此原则套用到信心上。

2 .  它也实际上除去了信心中的知识要素。如果一个人愿意相信教会所教导的一 

切 ，却不真正明白那是什么，他仍然可以被视为真信徒。这 种 信 心 被 称 为 烈  

impZicfta (潜在的信心），与 /ides exp^cita (明确的信心）不同，后者包含知识。罗 

马天主教教导，只要相信 ecde也idocens (教导的教会）的教导就已经足够。通过这 

样的教导，罗马天主教实际上是在应用神职主义（clericalism) 的原则。

3 .  还有一点也是罗马天主教信心教义的典型特征，那就是 : /ides in/ormi5 (未

成形的信心）和卢 des/ormcim (成形的信心）之间的区分。前者是仅仅同意教会的 

教义，后者则是一种包含爱的信心（爱是形成信心的法则），并在爱中得到成全。这 

才是真正能使人称义的信心。 ，

进深研究问题

早期教会如何看待“信心”？奥古斯丁的观点和之前教父的观点是否有所不同？ 

未成形的信心和成形的信心之间的区分是如何产生的？

至于信心和悔改的次序，路德和加尔文的观点有何不同？

至于信心和重生的次序，路德宗和改革宗的观点是否一致？

可 进 一 步 参 考 The A ssurance o /F a ith ，第 三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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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维护正确次序是极其重要的？

信心的行为和信心的习性之间的区分是如何产生的？它为什么很重要？ 

“我已得救”—— 这个命题能否作为使人得救之信心的对象？

施莱马赫和立敕尔对信心的看法是什么？

救恩取决于信心，这种说法为什么是非常恰当的？

巴 特 过 度 的 “行动主义” （activism) 如何影响他的信心教义？

巴特说人从来不是信徒或基督徒，人从来都是罪人，他要表达什么意思？ 

巴特否认信心包含确据，你如何解释这一点？

目

Bavinck, Geref. Dogm. IV, pp. 83-127.

Kuyper, Diet. Dogm., De Salute, pp. 98-131.

ibid., Het Werk van den Heiligen Geest II, pp. 233-297.

Vos, Geref. Dogm. IV., pp. 82-154.

H odge, Syst. Theol. I l l, pp. 41-113.

Shedd, Dogm. Theol. II, pp. 531-534.

Dabney, Syst. andPolem. Theol., pp. 600-612.

M cPherson, Chr. Dogm., pp. 388-393.

Schm id, Doct. Theol. of the Ev. Luth. Ch., pp. 416-430.

Valentine, Chr. Theol. II. pp. 232-241.

Kaftan, Dogm., pp. 656-681.

Litton, Introd. to Dogm. Theol, pp. 282-296.

Pope, Chr. Theol. II, pp.376-385.

Pictet, Theol., pp. 298-309.

Inge, Faith and Its Psychology.

M achen, What is Faith?

O B̂rian, The Nature and Effects of Faith.

M oehler, Symbolism or Doctrinal Differences.

Bavinck, De Zekerheid des Geloofs.

Berkhof, The Assurance of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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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necke, ̂ Faith!" in the New Testament.

W arfield, The Biblical Doctrine of Faith (in Biblical Doctrines,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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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拿

称义

— 、 “称 义 ” 的 圣 经 用 词 及 其 含 义

1 .旧约圣经的用词

“称义 ” （ to ju stify) 的 希 伯 来 文 单 词 是 (hi^d fg)，在大多数情况下，它 

的 意 思 是 “在司法上宣告一个人的状态符合律法的要求”（出二十三7;申二十五 1; 

箴 十 七 15;赛 五 23)。加强主动字干（p ie l) p p  ( # ddeg) 偶尔具有相同的含义（耶 

三 11;结 十 六 50〜 51)。因此，这些字词具有严谨的司法性或法律性的含义。因为罗 

马天主教中有一些支持代赎之道德影响论的代表（例如爱丁堡的杨约翰和布士纳）， 

还有神体一位论者和当代自由派神学家，否 认 “称义” 一词在法律上的含义，并赋 

予它一种道德含义，也 就 是 “使人成为公义、正直的人”，因此，特别留心一些可以 

支 持 “称义”一词之法律含义的理由，就变得十分重要了。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出这 

是这个词的正确含义：（A ) 根据一些与之形成对比的语词，例 如 “定罪” （申二十五 

1 ;箴 十 七 15;赛 五 23); (B ) 根据一些与之并列使用的相关语词，这些语词经常暗 

示一种审判的过程（创十八 2 5 ;诗一四三 2); (C ) 根据圣经有时使用的一些对等表 

达 （创 十 五 6 ;诗 三 十 二 1〜 2); (D) 根据这个事实，即类似箴言十七章1 5节的经文 

( “定恶人为义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如果这个词的涵义是“使人成为 

公义”，就会产生不合情理的意思，这样，经文的含义就会变成：从道德上改善恶人 

生命的，为耶和华所憎恶。不过，在另外几处经文中，这个词的含义不仅仅是简单的 

“宣告为义” （即 ：赛五十三 11;但 十 二 3)。但是，即使在这些例子中，这个词的含 

义 仍 然 不 是 “使人变好或变为圣洁”，而 是 “改变其景况，好叫人可以被视为公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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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新约圣经的用词及其用法

在这里，我们有：

A .  动 词 5iKai6(〇(dffcaic^ )。总的来说，这个动词的含义是“宣告一个人是公义 

的”。它有时候是指一种个人性的宣告，声称人的道德品性与律法相符（太 十 二 37; 

路 七 29 ;罗 三 4)。在保罗书信中，这个词在救恩论上的含义，明显被摆在最重要的 

地位上。它 是 “在法庭上宣告，就某人来说，律法作为获取生命的条件已经完全得到 

满足了” （徒十三 39;罗 五 1、9 ,八 30〜 3 3 ;林 前 六 11;加 二 16 ,三 11)。就这个词 

来说，和 旧 约 圣 经 的 —样，我们可以根据以下事实证明这个词在司 

法上的含义：（1)在许多例子中，它不可能有其他含义（罗 三 20〜 2 8 ,四 5〜 7 ,五 1; 

加 二 16,三 11，五 4 ) ;⑵ 在 罗 马 书 八 章 33〜 3 4节，它 被 放 在 与 “定罪”对立的关 

系上。（3 ) 它的同义词或可以替换的表达方式传达出司法观念或法律观念（约 三 18, 

五 2 4 ;罗 四 6〜 7 ;林 后 五 19); (4)如果它不具有这种含义，称义和成圣之间就不存 

在区分。

B . Akocicx; (difcafos) 这个词。与我们刚才讨论的动词有关， 5{kcxick; (dffcafos) 这

个词是很特殊的，因为它从来不是表达事物本身是什么，而总是通过这件事物与其 

他事物、与在它之外的某种标准、与应该和它旗鼓相当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它 

是什么。在这方面，它 与 <iy(x06<;(agat/io s) 是不同的。例如，在古典希腊文中，5kocioq 

(dffcczbs) 用在一辆马车、 一 匹马、或其他事物，表明它们符合其预期用途。’AYcxe6q 

( agcitfios) 则表达出一种观念：一件事物本身符合其理想。在圣经中，只有当人与 

律法之间的关系是它原本应该有的样子，或是当人的生命符合人与神之间的司法关 

系所要求的，人才能在神的审判中被称为5{Kai〇(； (dffcafos;是义的）。这可能包含一 

种观念，即人是良善的，但这只能从某种观点来看，也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司法关系。

C .  名 词 SiKafwaic; (difcaMsi^)，称义。它在新约圣经中仅出现两次，也就是：萝马 

书 四 章 2 5 节，五 章 1 8 节。它暗指神的作为：神宣告人脱离罪咎、并蒙祂接纳人。 

AiK〇aocn3vri ( cKfcafosyn^) —词暗指所产生的状态。

3 .由此得出的称义观念

英 文 的 “justification”（ “称义”；源自拉丁文 ju s明 care, 由 ju s t l y 和 / a c e re组 

成，因 此 意 指 “使成为义”）一词，像荷兰文 rec/itvaarcKgmafcfng—样，容易给人造 

成一种印象，即称义是指发生在人身上的一种转变，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英文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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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里，这种危险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人们一般不知道这个词的来源，而在荷兰文 

里，可以通过使用相关的语词 rechtvaardfgeri和 rechtvaarcKging而避免这种危险。

“称义”这个词在圣经中的含义，是通过司法判决产生一种客观的关系，一种公义 

的状态。这可以通过双重的方式实现：（A ) 考虑一个人实际的、主观的状况（称义人 

或正直人为义，雅 二 2 1 ) ; 或 （B ) 将他人的义归算到另一个人身上，也就是说，尽管 

此人内心是不义的，但因着归算，他被算为义。后者才是新约圣经中“称义”的一般 

含义。

二、称义教义的历史

一直以来，人们并非十分了解“因信称义”的教义。事实上，直到宗教改革时期， 

人们才开始使用这种经典的表达法来描述此教义。我们应当简短地考虑：

1 .宗教改革之前的称义教义

一些早期教父已经论及因信称义，但是他们很显然对“称义”和称义与信心之 

间的关系并没有清楚的认识。此外，他们也没有在重生和称义之间作出清楚的划分。 

一种相当普遍的描述是：重生，包括赦罪，是在洗礼时发生的。连奥古斯丁也似乎还 

没有准确地认识到，称义是法律上的行动，与成圣的道德过程不同，尽管从奧古斯丁 

教导的整个大意和一些零碎的陈述中可以明显看出，他认为神在救赎罪人的过程所 

彰显的恩典是白白的、主权式的、有效的，完全不依靠人的任何功德。对称义和成圣 

的混淆，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并逐渐获得一种更肯定的、教义性的层面。根据经院神 

学家的普遍教导，称义包含两种元素：人的罪得着赦免，使人成为公义、正直的人。 

至于这两种元素的逻辑次序，则有不同的观点， 一 些人颠倒了刚才所说的次序。阿奎 

那也这样做，而他的观点逐渐变成罗马天主教中的普遍观点。恩典被注入到人里面， 

人借此成为义，而部分是基于这种注入的恩典，人的罪才得到赦免。这 已 经 向 着 “功 

德”的邪恶教义迈进，这个教义是在中世纪逐渐发展出来的，并与称义的教义密切相 

关。这种观点日益受到人的欢迎，即人被称义，部分是基于他自己的善行。另一方面， 

对称义和成圣的混淆也在另一个要点上引发不同的观点。一些经院神学家将称义说 

成神瞬间的行动，而另一些人将它描述为一个过程。例如，《天特会议教规与敕令集》 

( Canons and Decrees 〇/ the Council 〇/Trent) 我们在第十六章，第 9 条教规 （ Chapter 

X V I, Canon I X )发现以 下 这 段 话 ： “如果有人持下述主张，那么，此人应受绝罚，

系统神学

第四部分救赎之工的施行

814



第 9 章♦ 称义

即：不义之人只凭信仰〔编按：应指信心〕就可以得称为义，也就是说，不需要辅之 

以其他任何东西，即可获得称义之恩典；而且，根本不需要动用自己的意志去为之作 

任何的准备。”第 2 4条教规（C a n o n X X IV ) 论到称义是逐步增加的，因此应当将它 

视为一个过程： “如果有人持下述主张，那么，此人应受绝罚，目卩：在神面前，一个 

人所得的公义并不会通过善功而得到保存，也不会通过善功而得到增加；那些善功 

仅仅是获得称义之后的果实和表征，而不是其公义得以增加的原因。” >

2 .宗教改革之后的称义教义

称义的教义是宗教改革重要的实质原则。就称义的性质来说，改教家纠正了将 

称义和成圣混为一谈的谬误，强 调 “称义”的司法特性，并且将它描述为出于神白 

白恩典的行动，神借此赦免我们的罪，并且在祂眼中将我们视为公义的，接纳我们， 

但是并没有从内在改变我们。就称义的基础而言，他们拒绝罗马天主教的观点，后者 

认为，称义的基础至少在部分上取决于重生之人内在固有的义和善行，以此取代正 

确的教义，即称义的基础只能在救赎主的义的归算里找到。至于称义的途径，改教家 

强调，人乃是借着信心白白地称义，信心唯独接受基督、安息在基督里，以获取救恩。 

此外，改教家拒绝渐进式称义 （ progressive justification) 的教义，认 为 “称义”是瞬 

间的、完全的，称义的完成也不依赖人对罪进一步的补赎。苏西尼派否认改教家的观 

点，认为：借着神的怜悯，基于罪人自己的悔改和革新，罪人就会得到神的赦免和接 

纳。亚米念主义者不全都赞同这一点，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他们限定称义的 

范围，以便仅仅基于基督被动的顺服而将赦罪包含在内，并且排除神基于耶稣基督 

归算的义而将神儿子的名分赐给罪人。只有基于罪人的信心或顺服的生命，罪人才 

能被算为义。在这一点上，英格兰的新律法主义者（Neonomians) 大致赞同亚米念 

主义者的观点。对施莱马赫和立敕尔来说，称义仅仅意味着罪人逐渐意识到自己的 

错误，误以为神在生他的气。在当代自由派神学中，我们再次看到这个观念—— 神借 

着改善罪人的道德生活来使罪人称义。我们可以在一些著作中发现这种观念，例如 

布 士 纳 的 《替代牺牲》（Bushnell， Vicarious Sacr诉c e)、麦 敬 铎 的 《神学是一门实证 

科学》(Macintosh, TTieoZogy as an Empfricaf Science )〇

编 按 ：以上摘引自陈文海译注，《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北 京 ：商务印书馆， 

2 0 1 2 )，57 、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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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称义的性质与特征

称义是神的司法行动，神借此宣告，基于耶稣基督的义，律法对罪人的一切要求 

都得到了满足。称义在救赎之工的应用中占据独特的地位，是因为它是神的司法行 

动，一项关于罪人的宣告，而不是一种更新的行动或过程，例如重生、回转、成圣。 

尽管它与罪人有关，但是它并没有改变罪人内在的生命。它并不影响罪人的景况，而 

是影响罪人的状态，在这方面，它与救恩次序中所有其他主要部分是不同的。它只牵 

涉到赦罪、重蒙神的恩宠。亚米念主义者相信，称义仅包括前者，而不包括后者；但 

是圣经清楚教导，称义的果实远超过赦罪。被 称 义 的 人 就 “与神相和”，有 “救恩的 

确据” （罗 五 1〜 10), “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徒二十六 18)。我们应当小心 

留意，称义与成圣之间有以下的不同点：

1 .  称义除去罪的罪咎、使罪人恢复他在神儿女的状态下所当得的一切权利， 

包括永恒的基业。成圣则除去罪的污染，不断地更新罪人，使罪人越来越符合神 

的形象。

2 .  称义发生在罪人之外，发生在神的法庭里，并没有改变罪人的内在生命，尽 

管罪人可以主观地体会到这种判决。另一方面，成圣发生在人的内在生命中，逐步影 

响他整个人。

3 .  称义是一'劳永逸的。它不能重复，也不是 - ^种过程；它是一̂ 次而永；G&地完 

成的。不存在更多的称义或更少的称义；人要么完全被称义，要么完全没有被称 

义。称义与成圣不同，成圣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今生永远不会完 

成。

4 .  尽 管 称 义 和 成 圣 的 “功德因 ” （ meritorious cause) 都在于基督的功德，但是 

两 者 的 “有效因”.却是不同的。从救赎经世的角度来说，父神宣告罪人为义，而圣灵 

使罪人成圣。

四、 称义的要素

我 们 在 “称义”中区分出两种要素，一 种是消极的，另一种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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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极要素

第 9 章♦ 称义

在称义之中，首先包含消极因素，也就是罪得赦免—— 这是基于耶稣基督的 

代赎之工。更具体来说，这 个 要 素 是 基 于 （尽管不是完全基于）我们救主的被动 

顺服。加尔文和一些老一派的改革宗神学家偶尔会论及这一点，似乎认为它就是 

称义的全部。部分原因是由于旧约圣经的描述，在旧约圣经中，称义的消极层面 

被明确地放在最凸出的位置（诗 三 十 二 1;赛 四 十 三 25,四 十 四 22;耶三十一 34)， 

部分是为了反对罗马的教导，罗马天主教并没有公正地对待恩典和白白赦罪的要 

素。然而，与亚米念主义相反，改革宗神学一直主张，称义不只是赦罪。赦罪是称 

义中的一项重要元素，不仅在旧约圣经中很明显，在新约圣经里也一样，这从以 

下的经文就可以看出来：罗 马书四章 5〜 8 节，五 章 18〜 1 9 节 ；加 拉 太 书 二 章 17 

节。

在称义中所赐予的赦免，可以套用到一切的罪上，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因 

此它涉及到除去一切的罪咎和一切刑罚。这是源自一个事实，即称义是不允许重复 

的，也源自诸如下面这些经文：罗马书五章2 1节，八 章 1、32〜 3 4 节 ；希伯来书十章 

1 4节 ；诗篇一〇三 篇 1 2节；以赛亚书四十四章2 2节，这些经文向我们保证，没有人 

可以控告被称义之人，他已免受定罪，而且被设立为永生的后嗣。《海德堡要理问答》 

第 6 0 问的答案也暗示这一点。这种称义的概念尽管是非常合乎圣经的，但是它并不 

是完全没有难题的。信徒在称义之后仍然会犯罪（雅 三 2 ;约壹一 8)，而且会经常堕 

入可怕的罪中，正如圣经中的例子清楚表明的。因此，难怪巴特喜欢强调，被称义的 

人仍然是一个罪人，尽管是一个被称义的罪人。基督教导祂的门徒，要天天为赦罪祈 

求 （太 六 12)，圣经中的圣徒经常恳求赦免、并且得到赦免（诗 三 十 二 5 ,五十一 1 

〜 4, 一 三 〇 3〜4)。因此，一些人感到不得不提及一种重复的称义，就不令人感到惊 

讶了。罗马教会从我们注意的一些资料作出推论说，信徒必须通过某种方式为他们 

受洗之后所犯的罪赎罪，因此他们也相信一种逐步増加的称义。另一方面，反律法主 

义者想要尊荣神无限的赦罪之恩，主张信徒的罪只被算在旧人身上，而没有被算在 

新人身上，因此要求他们为赦罪祈求是相当没有必要的。因为担心反律法主义的这 

种立场，甚至一些改革宗神学家对这样的教导有一些顾忌，即信徒将来的罪在称义 

中也已经被赦免了，他们甚至说到一种重复的称义或每日的称义。1 然而，改革宗神

参 ： Brakel, RedeZyfce GocZsdienst I， pp. 876 f f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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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一 般 的 立 场 是 ：在 称 义 中 ，神 确 实 除 去 了 罪 咎 ，而 不 是 除 去 罪 的 可 责 性  

( culpability),也就是说，神免去了罪人理当遭受的刑罚，而不是除去人与生倶来的、 

对他也许会继续犯的罪行的罪咎感。后者会持续存在，因此始终会在信徒里面产生 

罪咎感、与神分离的感觉、忧伤的感觉、悔改的感觉，等等。因此，信徒感觉到认罪 

的需要，甚至承认自己幼年的罪（诗二十五 7 ,五十一 5〜 9)。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罪 

的信徒，会打从心里感觉有一种力量在督促自己认罪、并寻求令人安慰的赦罪确据。 

此外，这种认罪和祷告不仅是一种主观感觉到的需要，也是一种客观的需要。称义在 

本质上是一种客观的宣告，关乎罪人在神的法庭上的地位，但称义并非仅限于此；称 

义也是一种越过的行动 （ actus tra/isferis)，它渗透到信徒的意识之中。罪人彻底察觉 

到神宣告无罪的判决，这个判决也唤醒罪人因自己的罪已经得到赦免、自己也重蒙 

神悦纳而喜乐的意识。这种赦罪和恢复父子关系的意识经常会受到打搅、因着罪而 

变得模糊不清，但是透过认罪和祷告，也借着得到更新的信心操练，这种意识会再次 

得到恢复、得到强化。

2 .积极要素

称义中也存在一种积极要素，这个要素尤其是基于基督的主动顺服。像皮斯 

卡特和亚米念主义者这样的人，自然会否认基督将主动的顺服归算给罪人，他们 

也借此否认称义中的积极要素。根据他们的说法，称义没有赋予人任何获取永生 

的权利，它仅仅是将人放到亚当堕落之前的地位上，尽管裉据亚米念主义的观点， 

人处在不同的律法之下，就是顺服福音的法则，人可以根据这种法则，借着信心 

和顺服，赚取神的接纳、赚取永生。但是根据圣经的观点，称义显然超乎单纯的赦 

罪。大祭司约书亚代表以色列人，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主面前；耶和华对说： “看 

哪 ！我 使 你 脱 离 罪 孽 〔消 极 要 素 〕，要 给 你 穿 上 华 美 的 衣 服 〔积 极 要 素 〕” （亚 

三 4)。根据使徒行传二十六章 1 8节，我 们 借 着 信 心 “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 

同得基业”。罗 马 书 五 章 1〜 2 节教导我们，因信称义所带来的，不仅是与神相和， 

更是来到神面前的通道，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根据加拉太书四章 5 节，基 

督生在律法之下，为 要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将积极因素区分为两 

部 分 ：

A . 儿子的名分。首先，信徒乃是借着收养而成为神的儿女。当然，这意味着信 

徒并非天生是神的儿女—— 这正是当代自由派神学要我们相信的—— 因为一个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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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称义

可能收养自己的孩子。这种收养是一种司法上的行动，神借此将罪人提升到儿女的 

地位上，但是，并没有改变罪人的内心，正如父母亲无法借着单纯的收养行动改变被 

收养的孩子的内在生命。这种改变的生效，涉及到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借着收养， 

信徒可以说是开始进入神的家，开始生活在孝顺的法则之下，同时开始享受儿子的 

一切特权。我们应当仔细区分借着收养所获得的儿子身分和信徒在道德上的儿子身 

分，后者就是他们借着重生和成圣所获得的儿子身分。信徒不仅被收养为神的儿女， 

也是从神所生的，这两者自然是不能分开的。它们在以下经文中是一起提到的：约翰 

福音一章 12节 ；罗马书八章15〜 1 6节 ；加拉太书三章26〜 2 7 节，四 章 5〜 6 节。罗 

马书八章 15 节使用 uio0e0(a (hixiot/iesfa;来自 〔 h u ios〕和 〕）一

词，它的字面含义是： “放在儿子的地位上”，而在古典希腊文中，它总是用来指一

种客观的放置---将某人放到儿女的地位上。约翰福音一章12节 包 含 i:6a/a ( te/cna;

源自 TkO) 〔tifc坊〕， “生”）这个词，指信徒是从神所生的。这节经文借着以下的话 

表达收养的观念：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訪coksv...故oiKrfav 

〔 eddfcen ... exousicm〕)，作神的儿女。”这里所使用的希腊文短语意指“赐下司法 

权利”。紧接着在第 1 3 节，作者马上提到借着重生而来的“伦理性的儿子名分”。 

加拉太书四章5〜 6 节清楚地显示二者之间的关联：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你们既为儿子〔借着收养1 神就差祂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 ‘阿爸，父 ！ ’ ” 

圣灵使我们重生、成圣，感动我们满有信心地称神为父。

B . 享有永生的权利。这个要素实际上包含在前一个要素中。当罪人被收养、 

成为神的儿女，他们就被授予儿女一切合法的权利，成为神的后嗣、并与基督同 

为 后 嗣 （罗 八 17)。这首先意味着，他们成为救恩在今生的一切祝福的继承人，其 

中最重要的祝福被描述为“所应许的圣灵” ，也就是说，所应许的祝福是以圣灵 

的形式出现的（加 三 14);这也以一种略微不同的短语描述， “祂儿子的灵” （加 

四 6)。而他们在圣灵里、伴随着圣灵，领受了基督的所有恩赐。但 这 还 不 是 全 部 ； 

信徒的产业也包括未来生命的永恒祝福。保罗在罗马书八章 1 7节谈到，现在的受 

苦之后必有永恒的荣耀。根据罗马书八章2 3 节，身体的得赎—— 在 那 里 称 为 “得 

着儿子的名分”—— 也属于未来的产业。在罗马书八章 29〜 3 0 节的救赎次序中， 

得荣耀紧跟在称义之后。既因信称义，信徒就成为永生的后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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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称义发生的范围

至 于 “称义发生在什么范围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仔细区分地来回答。人们 

习惯将称义区分为主动的称义和被动的称义，也被称为客观的称义和主观的称义， 

两者有各自的范围。

1. 主动的或客观的称义

这是最基本意义上的称义。客观称义是所谓的主观称义的基础，它主要是在于 

神关于罪人所作出的宣告，而这种宣告是在神的法庭上作出的。这种宣告不是一种 

简单的宣判无罪，完全不考虑公义的要求，而是一种神圣的宣告，是就这个罪人的情 

况来说，律法的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罪人之所以被称为义，是由于基督的义被归算 

给人了。在这个交换过程中，神不是以一个绝对权能者的身分出现，只是简单地将律 

法丢在一旁；祂是以一位公义法官的身分出现，承认基督无限的功德是称义的充分 

基础，祂也是以一位仁慈父亲的身分出现，白白地赦免罪人、接纳罪人。主动的称义 

在逻辑上先于信心、先于被动的称义。我们信罪得赦免。

2 .  被动的或主观的称义

被动的或主观的称义发生在罪人的心中或良心之中。一个纯粹的、客观的称义 

如果没有实现在罪人身上，就不符合它的目的。对囚犯来说，除 非 “准予赦免”的喜 

讯已经传递给他，而且监狱的门已经打开，否则，这个宣告对他来说就是毫无意义的。 

此外，比起其他任何时刻，罪人只有在这一刻才开始认识到，救恩是出于神白白的恩 

典。圣经谈到称义的时候，通常是指所谓被动的称义。然而，我们应当谨记，主动称 

义和被动称义是无法分开的。其中一个是基于另一个。之所以作出这种区分，仅仅是 

为了使人正确地理解称义的行动。在逻辑上，被动的称义紧接在信心之后；我们是因 

信而称义。

六、 称义的时间

一些神学家在时间上将主动称义和被动称义分开。如此，主动称义就被说成发 

生在永恒之中，或者发生在基督的复活之中，而被动称义是借着信心发生的，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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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意义上，被动称义就是发生在主动称义之后。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考虑：永恒中的 

称义、在基督复活中的称义、因信称义。

h 永恒中的称义

反律法主义者认为，罪人的称义发生在永恒中或发生在基督的复活中。他们或 

者将之与拣选的永恒定旨混淆，或者将它与基督的客观称义—— 基督从死里复活 

时—— 混淆。他们没有正确地区分神在永恒中的计划和此计划在时间中的执行，也没 

有正确地区分基督在确保救赎福分里所做的工作，和圣灵在施行救赎福分里的工 

作。根据这种立场，我们甚至在信以前就已经被称义，尽管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而信心仅仅将这项事实的宣告传达给我们。此外，我们的罪被归算给基督的事实，使 

基督亲自成为罪人，而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使我们本人成为义人，因此神在信徒身 

上看不到任何的罪。一些改革宗神学家也提到永恒中的称义，但同时拒绝认同反律 

法主义对这项教义的解释。改革宗神学家相信永恒中的称义，他们认信的基础值得 

简短的考虑。

A . “在永恒中称义”之教义的根据。

(1) 圣经提到神的恩典或怜惘从亘古就有（诗二十五 6, 一 〇 三 17)。如果一切 

恩典或怜悯从亘古就有，作为恩典的司法依据或法律基础的“称义”也必定是从亘 

古就有的。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说，神永恒的怜悯和慈爱并非基于罪人 

的称义，就像神的救赎计划、神赐下祂的儿子、基督在救赎之约（p a c t u m 中 

甘愿承担的保证人责任（suretyship),也不是基于罪人的称义一样。

(2) 在救赎之约中，选民的罪咎被转移到基督身上，而基督的义被归算给选民。 

这意味着罪的担子从选民的肩膀上被卸下，而选民得以被称为义。毫无疑间，确实存 

在某种义的归算—— 基督的义在救赎筹算中归算给罪人，但不是所有的归算都可以 

被称为圣经意义上的称义。我们必须区分神计划中的理想和在历史过程中所真正实 

现的。

(3) 罪人最初获得的重生恩典是基于基督之义的归算。因此，重生之前，基督的 

义必定已经归算给人。但是，尽管这种考量所引致的结论是：称义在逻辑上先于重生， 

但是它无法证明称义在时间上的优先性。罪人可以在称义的基础上领受重生之恩， 

称义在理论上存在于神的计划之中，也必定会实现在罪人的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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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孩童也需要称义，以致得救，然而，他们几乎不可能经历到因信称义。尽管 

尚未长大成人的孩童无法经验到被动的称义，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在 

神的法庭上可以积极地被称为义，因此可以拥有绝对必要的“主动的称义”。

( 5 )  称义是神的一项内蕴行动，正因如此，它必定是从永恒开始的。然而，说称 

义是神里面的 actus immanens (内在行动），是相当不正确的；它实际上正如创造、 

道成肉身，等等，是 一 个 actus traRsfens (及物行动）。# 支 持 “永恒中称义”的人感 

觉到这种考虑的重要性，因此急忙向我们保证，他们教导选民在永恒中被称为义，不 

是指实际上 U c m a K te r) 如此，而是仅仅在神的意图之中，在神的定旨之中。这带我 

们 回 到 “神的计划”和 “计划之执行”之间常见的区分。如果在神的意图中的这个 

称义可以成为我们论及“永恒中称义”的依据，那么我CT绝对没有理由不能论及永 

恒中的创造。

B . 反 对 “永恒中称义”教义的意见。

( 1 )  圣经前后一贯地教导，称义是借着信心或出于信心而发生的。当然，这适用 

于被动的或主观的称义，然而，除了在孩童的情况外，它无法在时间上与主动的或客 

观的称义分开。但是，如果称义的发生是借着信心，从时间上来说，它必定无法先于 

信心。拥 护 “永恒中称义”教义的人们确实也提到借着信心的称义，但是在他们的 

描述中，这意思仅仅是说：借着信心，人开始意识到神在永恒中所做的。

( 2 )  在罗马书八章29〜 3 0节，我们发现救恩次序的一些“阶梯 ” （ s c d c ie i “称 

义”在时间上处于神的两项作动之间，也就是呼召和得荣耀，它们都在时间中开始、 

而在将来的永恒中得到完全。这三者都是另外两者〔编按：即预知和预定〕的结果， 

而另外两者都明确被表明是永恒的。凯波尔博士说，罗马书八章3 0节是指重生之人 

在重生之前发生的事情，他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这 是 连 相 信 “永恒中称义”的 

德 莫 尔 （ De M oor) 博士也非常乐意承认的。2

( 3 )  在教导永恒中称义时，神关于罪人之称义的定旨，被视为与称义相同的行 

动 ；但前者是一个内在行动，后者是一个及物行动。这种教导只会导致混淆。发生在 

救赎计划里的定旨，不能视为和它所造成的结果是同一回事。并非所有的归算都是

编 按 ：内在行动，指主体心灵中的行动，如思考、意愿、良心的分辨、宗教的感受，或 

生物的内在成长活动等。及物行动则指某一存有物向别的存有物的行动。参 ：辅仁神 

学著作编译会，《基督宗教外语汉语神学语词汇编》（台北：光启，2005)。

参 ： De Moor, De Rechtvaardfgmafcing Fan Eeuwigheid, p. 20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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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义。称义是基督救赎工作的果实之一，由圣灵施行在信徒身上。但是圣灵没有、也 

不可能在永恒中施作基督工作的任何果实。

2 .在基督复活中的称义

有一些反律法主义者强调一种观念，即罪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基督的复活里称 

义的，那 些 相 信 “在永恒中称义”的改革宗神学家也教导这点，其他一些改革宗学 

者也持同样看法。这种观点是基于以下的理由：

A .  借着代赎之工，基督满足了律法对祂子民的一切要求。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 

活，父公开宣告，律法对选民的一切要求已经得到满足，因此父称选民为义。但是这 

里也需要仔细的区分。尽管在基督的复活中，基督和基督的整个身体确实都有一种 

客观的称义，但是我们不应当将此与圣经所提到的罪人的称义混为一谈。当基督为 

祂一切子民的缘故向父神交付完整的补偿时，选民的罪咎并没有自然就终止了。在 

这方面，刑罚性的债务和金钱上的债务是不同的。即使在偿付赎价之后，除去罪咎的 

工作仍然取决于某些条件，不会紧随其后，.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按照圣经的道理来说， 

直到他们借着信心接受基督、并因此支取基督的功德之前，选民本人并没有被称义。

B .  我们在罗马书四章2 5节读到，基 督 “是 为 （5u i〔 d id〕，因果关系，因为）我 

们称义复活了” （《和合本》小字），也就是使我们的称义生效。毫无疑问，5id (出a ) 

在这里带直接受格，是一种因果关系。与此同时，它不必然是回顾性的，而是也可以 

是前瞻性的，因 此 意 指 “着眼于我们的称义”，这 等 于 是 说 “为了使我们称义”。回 

顾性的解释会与紧接的下文形成冲突，因为下文清楚地说明：（1)保罗思想的不是基 

督整个身体的客观称义，而是罪人个人的称义。(2)保罗认为称义的发生是借着信心。

C .  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五章1 9 节读到： “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 

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有人从这节经文推论：世人在基督里的客观和好，涉及 

到不将罪人的罪归算到他们身上。但是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使徒的意思明显是：神是 

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正如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到的，神没有将人的过犯归到 

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托付给祂的仆人。注 意 m H ogi^om enos;

“不归到”；现在式）指持续不断在发生的事情。这不能被视为客观和好的一部分， 

因为如果这样解释，接 下 来 的 子 句 “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也必须以同样 

的方式来解释，但这是相当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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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说，基督的整个身体在基督的复活中称义。但这完 

全是客观的，我们不应当将此与罪人的“个人称义”混为一谈。

3 .因信称义

A •信心和称义之间的关系。圣经说我们是 5iA t%  Tricnrecoq (d i a 你 pisteds)、 dK 

irfaTeax; ( efcpisteds)、或 iriarei (p iste i) (间接受格）称 义 （罗三 25、28、3 0 ,五 1 ;加 

二 16;腓 三 9)。介 词 (d fa;借着）强调，信心只是一种工具，我们借此支取基督 

和基督的义。介 词 &  ( efc; 出于）表明，信心在逻辑上先于我们个人的称义，因此， 

称义是源自信心。间接受格是按照工具的含义来使用的。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称义 

是 因 为 信 心 ）。这意味着，圣经从来没有将信心描述为 

称义的基础。如果是那样，就应当将信心视为人的功德。而 这 将 会 引 进 “因行为称 

义”的教义，这正是使徒坚决反对的（罗 三 21、27〜 28,四 3〜 4;加 二 1汰 21,三 11)。 

圣经确实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信心算为他的义（罗四 3、9、22 ;加 三 6)。但是从整 

个论证来看，这意思肯定不是说，在亚伯拉罕的情况下，信心本身作为一种行为，取 

代神在基督里的义。使徒的观点是不容置疑的，严格来说，唯独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 

才是我们称义的基础。但是在支取基督功德的过程中，信心始终乐于接受基督之功 

德，因此，信心也可以被象征性地描述为信心所接受的对象，也就是基督的功德。这 

样， “信心”就被等同于信心的内容，也就是基督的功德或基督的义。

然而，人们经常说，在这一点上，雅各的教导和保罗的教导相冲突，而雅各在雅 

各 书 二 章 14〜 2 6 节明显支持因行为称义的教义。人们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协调这两 

者。一些人从一个假设出发，即保罗和雅各都论及罪人的称义，但是雅各^5调，如果 

信心未能借着善行彰显自己，它就不是真信心，因此也不是使人称义的信心。这无疑 

是正确的。保罗和雅各描述之差异，毫无疑问一部分是源自二人所面对之对手的性 

质是不同的。保罗不得不与律法主义者抗争，律法主义者企图将他们的称义建立在 

遵行律法的基础上，至少一部分如此。另一方面，雅各在与反律法主义者辩论，反律 

法主义者宣称自己有信心，但是他们的信心仅仅是在理性上认同真理（二 19),他们 

完全否认善行的必要性。因此，雅各强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因此这种信 

心完全不能使人称义。真正使人称义的信心一定会结出善行的果实。但是有人反对 

说，这并没有解释整个难题，因为雅各在第2 4 节明确地指出人称义是借着行为，不 

是单单借着信心，并且用亚伯拉罕的例子说明这一点， “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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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称义

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 （2 1 节），他 在 第 2 2节说，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 

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然而，显而易见，在这个例子中，作者并 

不是在讲罪人的称义，因为亚伯拉罕这个罪人在献以撒以前很久就已经被称义了 

(参 ：创十五章），而是在说有信心的亚伯拉罕进一步的称义。真信心会在善行中把 

自己彰显出来，同时这些善行会在人面前将拥有真信心之人的义（也就是生命之义） 

显明出来。义人借着行为被称义，会 坚 固 他 的 “因信称义”。如果雅各在他书信的这 

一部分真的是在说，亚伯拉罕和喇合的称义是罪人基于他们善行的称义 

p eccatoris)，雅各的教导就不仅仅是与保罗的教导冲突，也与自己的教导矛盾，因为 

他明确地说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

B . 用来表达信心和称义之间关系的神学用语。我们在这里尤其要考虑三个术 

语。

( 1 )工具因。这个名称起初得到广泛的使用，但是之后遇到相当多的反对。一个 

问题产生了， “信心”是神的工具还是人的工具？有人说，它不可能是神的工具，因 

为我们提到的信心不是指神的信心；它也不可能是人的工具，因为称义不是人的作 

为，而是神的作为。然而，我们应当谨记：（A ) 根据圣经明白的教导，我们是借着信 

心 〔d ia t办 勿 〕）称义，这 里 的 (d ia ;借 着 ）只能按照工具的 

意义来理解（罗 三 2 8 ;加 三 8); (B ) 圣经明确地说明，神借着信心称罪人为义，因 

此将信心描述为神的工具（罗三 30); (C) 信心也被描述为人的工具，信心是人领受 

称义的途径（加 二 16)。信心可以被视为神的工具，这有双重含义。它是神在罪人里 

面做成的恩典，为要使罪人称义。此外，借着在罪人里面做成信心，神也在罪人的心 

中或良心中宣告赦罪。但是信心也是人的工具，人借着信心支取基督和祂所有宝贵 

的 恩 典 （罗 四 5 ;加 二 16)。这也是我们在《比利时信条》3 和 《海德堡要理问答》4 

中见到的描述。借着信心，我们拥抱基督、保持与基督—— 基督是我们的义—— 之间 

的联系。 “工具因”这个名称经常用在更正教的信仰告白中。然而，一些改革宗神学 

家宁可避免这个语词，以避免给人造成错误的印象，仿佛称义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 

信心，人的一种行为。

3 第 一 +  — 牟--* I —» 〇

4 第 6 0 和 6 1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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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支取的官能。这个名字表达一种观念，即罪人借着信心支取基督的义、并且 

在他与基督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意识的联合。基 督 的 功 德 构 成 “称义” （5皿*〇押〔 

dikaioma ) ) —— 即神称义行动之正式宣告所倚靠的法律基础。借着信心，罪人支取 

中保的义，而中保之义在理想上已经在救赎之约里归算给了罪人；在这个基础上，人 

如今在神面前正式地被称为义。信心之所以能使人称义，是因为它拥有基督。 “支取 

的官能”这个名称包含了工具的概念，因此与我们信仰告白中的陈述是完全一致 

的。它比更常见的名称具有一个优势，因为它排除了一种错误观念，即信心是称义的 

基础。它 可 以 称 为 “支取的官能”，有两种意义：（A ) 它是一种官能，我们借此抓住 

并支取基督的功德，并且接受它们作为我们称义的功德基础。就其本身而论，它在逻 

辑上先于称义。（B ) 它是一种官能，我们也借此有意识地认识我们的称义，并获得主 

观称义的产业。在这个意义上，它在逻辑上紧跟在称义之后。整体来看，这个名字值 

得受人青睐，尽管我们应当谨记，严格来说，信心是一种官能，我们借此支取基督的 

义作为我们称义的基础，而非借着这种官能支取称义本身。

( 3 )  必 要 条 件 （ Conditio sine qua non)。这个名称是一些改革宗神学家提出的， 

并不是非常受人欢迎。它表达一种观念：脱离信心，人根本无法称义，信心是称义的 

必要条件。这种观念本身是非常正确的。但这个名字并没有传达出任何正面信息，此 

外，它容易造成误解。

七 、称 义 的 基 础

罗马教会和改教家之间、改革宗神学和亚米念主义之间最重要的争议之一，就 

是称义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改教家的教导是：

1 .从消极面来看，称义不可能基于人的任何功德，也不可能基于人的善行

我们今天也必须坚持这种立场，以抵挡罗马教会和各式各样具有伯拉纠主义倾 

向的教会。罗马教会教导，罪人的称义是基于人与生倶来的义，这种义是注人到人心 

里的，它又是人的意志与先行的恩典合作所结出的果实。这 适 用 于 所 谓 的 “首次的 

称义”；在所有接下来的称义中，人的善行开始被视为称义的正式成因或基础。然而， 

重生之人与生倶来的义和他的善行要想构成称义的基础，根本是不可能的，因 为 （A ) 

这种义是一种非常不完美的义，终其一生也都会是如此；（B) 它本身已经是基督的义 

和神的恩典的果实；（C) 连信徒最好的善行也是被罪污染的。此外，圣经非常清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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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命称义

教导我们，人乃是借着神的恩典白白地称义（罗 三 24),人不可能因遵行律法称义（罗 

三 2 8 ;加二 16,三 11)。

2 .从积极面来看，称义的基础只能在耶稣基督完美的义里面找到，它是在称 

义中归算给罪人的

圣经中有几处经文清楚地教导这一点，例如：罗马书三章2 4 节，五 章 9、1 9 节， 

八 章 1 节，十 章 4 节；哥林多前书一章3 0节，六 章 11节；哥林多后书五章2 1节 ；腓 

立比书三章9 节。在基督的被动顺服中，祂替我们成了咒诅（加 三 13)，我们也在其 

中找到赦罪的基础。借着主动的顺服，基督赚得恩典的一切赏赐—— 包括永生—— 和 

儿子名分的基础，罪人借着后者成为永生的承受着。亚米念主义者是违反圣经的，因 

为他们主张，我们蒙神悦纳唯一的基础是我们的信心或对福音的顺服。

八 、对 称 义 教 义 的 异 议

当代自由派神学，连同其理性主义的倾向，针对称义的教义提出好几项异议，值 

得我们简短地探讨。

1 .  有一些仍然相信得救是本乎恩典的人，为了承认神的恩典，表面上拒绝称义。 

他们说，称义是一种法律上的交易，因此将恩典排除在外，而圣经清楚地教导，罪人 

得救是本乎恩。但是我们很容易证明，称义的一切前因和后果都是神的恩典工作。神 

允许基督代替罪人，基督代替性的受苦和顺服，祂的义归算给不配的罪人，神将信徒 

当作义人来对待—— 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白白的恩典。

2 .  称义有时候会被人称为一种不敬虔的程序，因为它违反事实地宣告罪人为 

义。但是这种异议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神的宣告，意思不是说这些罪人本身是公义的， 

而是说神使罪人披戴耶稣基督完美的义。这个由基督作成的义，乃是白白地归算给 

罪人的。归算给那些本身是不义之人的，不是基督个人主观的义，而是祂代理性的圣 

约之义，这一切都是为着神的荣耀。

3 .  经常有人说这项教义会颠覆伦理，因为它导致放荡。但是这种说法完全不符 

合事实，甚至称义之人的生活都清楚地证明。称义的确切根基，是为罪人与基督之间 

生命的、属灵的联合而预备的，这种联合会确保我们的成圣。它确实会立刻带领我们， 

走上使我们在原则上可以真正成为圣洁的一些仅有的条件。被称义之人同时获得使 

人成圣的灵，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多多地行善，而这些善行会使神得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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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对 称 义 的 不 同 看 法

1_罗马天主教的观点

罗马天主教的观点将称义和成圣混为一谈。他们将以下的要素包含在称义之 

中 ：（A ) 除去内住的罪。（B) 神恩典的正面注人。（C) 赦罪。先行的恩典为罪人的称 

义做准备，人这边没有任何的功德可言。先行的恩典致使罪人产生未成形的信心 

( 卿 sfn/brmi5)，使他知罪、悔改、满有信心地仰赖神在基督里的恩典、开始新的生 

命、渴望受洗。在洗礼中罪污被移除，之后称义包括新美德的注人。在除去内住的罪 

以后，赦罪或罪咎的移除必然紧随其后。在这之后，基督徒在美德上逐渐进步，有能 

力行功德之善，并领受更大程度的恩典和更完满的称义作为奖赏。称义的恩典可能 

失丧，但也可以借着告解礼得到恢复。

2 .皮斯卡特的观点

皮斯卡特教导，在称义中，只有基督的被动顺服被归算给了罪人，使罪得赦；基 

督的主动顺服不可能归算给罪人，使罪人获得儿子名分和永恒的基业，因为这顺服 

也是基督耶稣这人自己应该归给神的。此外，如果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律法，神就 

不会要我们担负遵行律法的责任。皮斯卡特认为，在担当罪的刑罚和遵守律法二者 

之间必须选择一个，因为二者是互相排斥的。他开启这道方便之门，使人认为罪人自 

己的、个人的顺服才是将来盼望的唯一基础。这种观点很像亚米念主义的观点，也相 

当符合中世纪安瑟伦的教义。

3 .  欧西安德的观点

欧西安德显露出一种倾向，要在路德宗教会中复兴罗马天主教称义概念的一些 

基本要素，尽管有一些显著的差异。他断言，称义不是在于基督代替性的义归算到罪 

人身上，而是将一种新生命原则植入到人里面。根据他的观点，我们借以称义的义是 

父神的永恒之义，靠着圣子耶稣基督，这种义被分赐给我们，或注入到我们里面。

4 .  亚米念主义的观点

亚米念主义者认为，基督并没有向神的公义作出完全的补赎，而是为罪提供了 

一种真实的挽回祭，神满有恩典地接纳了这个挽回祭，并且以它作为赦罪的补赎，因

828



第 9 章參称义

而称罪人为义。尽管这仅仅是将旧账一笔勾销，但是神同时也为将来作了预备。神也 

同样满有恩典地将信徒的信心算为他的义，这种信心包括信徒的整个宗教生活，也 

就是对福音的顺服。按照这种观点，信心就不再仅仅是称义的积极要素的工具，而是 

神满有恩典地接纳信心作为称义的基础。如此，称义就不再是神司法上的行动，而是 

神主权的行动。

5 .巴特派的观点

尽管巴特确实将称义说成瞬间的动作，然而他并不认为称义是一劳永逸、已经 

完成的行动，称义之后接着是成圣。裉据巴特的观点，称义和成圣永远是结伴而行的。 

包 克 （Pauck) 说 ，根据巴特的观点，称义不是一种成长或伦理上的进步；称义会不 

断重新发生，每当人到达完全绝望的边缘，对建造自己生命所仰赖的信念和价值感 

到绝望，称义就会再次发生。图尼森也否认称义是一劳永逸的，他将其称为敬虔主义 

的观点，宣称它对宗教改革的教义具有毁灭性的影响。

进深研究问题

在古典希腊文中，动 词 5mn6co (difcafc^ ) 具有怎样的含义？

称义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行动，还是一种宣告的行动？

我们有可能将称义视为仅与过去的罪有关，而不是一种司法上的宣判无罪吗？

对人来说，称义应该被视为是完全是客观的、外在的吗？

在神学中，称义的正式成因 （ formal cause) 具有怎样的含义？

在这一点上，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有何不同？

罗马天主教认为称义是因成形的信心，这是因信称义，还是一种以信心为幌子的因 

爱称义？

反律法主义者“在永恒中称义”的教义是什么？

布 坎 南 （Buchanan) 和孔宁汉对主动称义和被动称义之间作出区分，并将这种区分 

视为实际称义和宣判式称义的区分，这种做法是否正确？

我们能否说，在宣告式的称义（被动的称义）中，神仅仅宣判罪人他现在的本相？ 

施莱马赫、立敕尔和当代自由派神学中的称义教义变成什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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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0章♦ 成圣

第10章

成圣

— 、 “成 圣 ”和 “圣 洁 ” 的圣经用词

1 .旧约圣经中的用词

旧约圣经中用来形容“使成圣”的词汇是的 (？ 这个动词被用于简单 

被 动 字 干 （niphal)、加强主动字干（p ie l)、使役主动字干（hiphil) 和加强反身字干 

(hithpa’e l) 等类型。相 对 应 的 名 词 是 ， (矽 d d ) ,而相对应的形容词是 

U d d & l 。各种动词形式都是从名词形式和形容词形式衍生而来的。这些单词的原 

始含义都无法确定。一些人认为的 i? (扣 d d )与 的 〇(iEiddasv)有关，意 指 “发光”。 

这与圣经对圣洁观念的定性相符合，也就是纯洁。另一些人认为这个词是源自词根 

np ( g a d ) ,意 指 “切开”，这种可能性更大。这 将 会 使 “分别出来”的观念成为原始 

的含义。如此，这个词就是表明超然、分离或威严。尽 管 “成圣”和 “圣洁”的这个 

含义对我们而言似乎颇不寻常，但这很有可能是这些语词所表达的基本含义。葛铎 

斯 东 （Girdlestone) 说 ： “ ‘成圣’和 ‘圣洁’这些词汇如今经常被用来描述道德特 

质或属灵特质，以至于它们几乎很少向读者传达一种概念，即神和某个分别为圣的 

人或物之间所存在的地位或关系；然而，这才是这个词真正的含义。”1 同样，克里 

默 （Crem er) 与寇格尔（K (5g e l) 要人注意到， “分开”的 观 念 是 “圣洁”一词最基 

本的观念。 “圣洁是一种关系上的概念 ” （ Heiligkeit ist ein verhaeltnisbegriff )。同时，

Girdlestone，0 [d  restamentSynonynLS, p.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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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承认，圣洁和分离这两个观念是不能融合在一起的，也不会彼此吸纳，而是 

前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来修饰后者。2

Z 新约圣经中的用词

A •动词  )和它的各种含义。动词 )是 hagios )

的派生词，像希伯来单词折 ip (geld沉）一样，它主要表达分开的观念。然而，在新 

约圣经中，它被用在若干不同的含义上。我们可以区分出以下几种：（1 ) 它被用在 

精神意义上的人或物（太 六 9 ;路十一 2 ;彼 前 三 1 5 X 在这类例子中，它 的 意 思 是 “将 

某种事物视为圣洁的”， “把圣洁归给它”或 “借着言语或行为承认它的圣洁”。（2) 

它也偶尔用在宗教仪式的含义上，也就是说， “从一般的用途中分别出来，供神圣的 

用途使用”，或 “放在一旁，供某种职分使用” （太二十三 17、1 9 ;约 十 3 6 ;提后二 

21)。（3 ) 它也被用来表示神的运行，尤其指神借着祂的灵在人心中作成的、圣洁的 

主 观 特 质 （约 十 七 1 7 ;徒 二 十 3 2 ,二 十 六 18;林前一 2 ; 帖 前 五 2 3 )。（4 ) 最后，在 

希伯来书中，它似乎用在一种赎罪的含义，以及与保罗书信中的5m n6〇)(difcai〇d, 

称义）相 关 的含义上（来 九 13,十 10、2 9 ,十 三 12)。3

B . —些表达圣洁观念的形容词。（lV le P(5(；(hi^ o s)。使用次数最少、表达力最弱 

的单词就是 kp6q (h ieros)。它仅出现在哥林多前书九章1 3 节 ；提摩太后书三章 15 

节—— 不是用来形容人，而是用来形容物。这个词不是表达道德上的优越，而是表达 

所指的事物之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征，这种特征乃是源自此物与神之间的关系。在英 

文中，它 最 佳 的 翻 译 是 “83<^(1”（神圣的）。（2)〇0(110(；(/10^05)。̂ 0(_；(/105丨05)—词 

出现的频率稍高。它可以在以下经文中找到：使徒行传二章 2 7 节，十 三 章 34〜 35 

节 ；提摩太前书二章 8 节 ；提多书一章8 节 ；希伯来书七章2 6 节 ；启示录十五章 4 

节，十 六 章 5 节，它不仅应用在事物上，也应用在神和基督身上。它乃是描述一个人 

或一件物品完全没有污秽或邪恶，或更积极地描述一群人履行宗教层面的每一个道 

德义务。（3) Ayvbq (h agnos)。这个词出现在哥林多后书七章1 1节，十一章 2 节 ；腓 

立比书四章 8 节 ；提摩太前书五章2 2节 ；雅各书三章 17节 ；彼得前书三章2 节 ；约 

翰 一 书 三 章 3 节。这个词的基本观念似乎是指在道德意义上脱离不洁和污秽。（4) 

"Ayioq (Tiagios)。然而，新约圣经中真正典型的词汇是和 ioc; (hagios)。它主要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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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mer and K ogel, Biblisch-Theologisches Worterbuch (10th ed.) p. 41 〇

参 ：Denney， The D eath  〇/ Christ, p. 220; Kennedy, TTie TTieoZogy 〇/ the 邱中5沒以，p. 2 1 4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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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0章♦ 成圣

是分别为圣和忠心服事神。与之相关联的概念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献给神的，应该 

也要将自己从世界的污秽中分别出來并且与神的圣洁有分。这说明了，5YKX；U c ig i〇S) 

一词为什么迅速获得一种伦理上的意义。在新约圣经中，这个词并非总是具有相同 

的含义。（A ) 它被用来指一种外在的、职分的关系，从一般用途中分别出来服事神， 

例如，我 们 读 到 “圣先知” （路一 70)， “圣使徒” （弗 三 5)， “神的圣者” （彼后 

一 21)。（B) 然而，它更常用在一种道德含义上，描述与神建立密切关系、并使侍奉 

蒙神悦纳所必须的道德特质（弗一 4 ,五 27;西一 2 2 ;彼前一 15〜 16)。应当谨记的 

是，在处理成圣时，我们主要是在后一种含义上使用这个词。每当我们谈及与成圣有 

关的圣洁时，我们所思想的，既包括外在的关系，也包括内在的、主观的特质。

C . 表示成圣和圣洁的名词。新 约 圣 经 用 来 形 容 “成 圣 ”的 单 词 是 dyiaavA 

(hagiosnms)。它一'共出现十次，也就是在罗马书六章19、2 2 节 ；哥林多前书一^章 

3 0 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3〜 4、7 节 ；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1 3节 ；提摩太前书二 

章 1 5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14节；彼得前书一章2 节。尽管它是指道德上的纯洁，但 

是它也包含了分离的观念，也 就 是 “将灵魂从一切不洁和污染中分离开来，摒弃肉 

体和心中的私欲牵引我们所犯的罪”。尽 管 dyiaa|i6c;(hagiasm os)是指成圣的工作， 

但是另外还有两个词描述这个过程的结果，那 就 是 (hagiot^s ) 和 dyuj〇cn3vri 

(hagidsynS)。前者出现在哥林多前书一章3 0 节 #和 希 伯 来 书 十 二 章 10节 ；后者 

出现在罗马书一章4 节 ；哥林多后书七章1 节和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1 3节。这些经 

文说明，圣洁的特质或远离败坏和不洁，对神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耶稣基督展示出 

这个特质，也将它分赐给基督徒。

二 、成 圣 教 义 的 历 史

1 .宗教改革之前

在成圣教义的历史开展当中，教会主要关注三个问题：（A ) 在成圣当中，神的恩 

典和信心之间的关系。（B) 成圣和称义之间的关系。（C) 成圣在今生的完满程度。早 

期教父的著作中很少提到成圣的教义。有一种道德主义的说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 

人被教导要倚靠信心和善行获取救恩。受洗之前所犯的罪在洗礼中被洗净，但是受

编 按 ：原著此处有误。这 节 经 文 所 用 的 是 ( hagiasmos; 见上文），而 不 是 和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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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之后所犯的罪必须借着忏悔和善行除去。人必须过道德髙尚的生活，以此赚取神 

的认可。史 考 特 （Scott) 在 他 的 《尼西亚神学 》 （ TTieMcene Theology) 4 —书中说， 

“这种二元论使成圣的领域仅仅与基督的救赎有间接的关连；在这个领域中，自然 

会生出有缺陷的罪的概念、律法主义、圣礼主义、圣职的权术 （priestcraft) ,以及所 

有过度的、修道士的献身。”禁欲主义逐渐被视为最重要的事。同时也有将称义和成 

圣混为一谈的趋势。奥古斯丁是最早发展出一种相当明确之成圣观念的人，而他的 

观点对中世纪教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并没有在称义和成圣之间作出清楚的划 

分，而是认为后者包含在前者之中。由于他相信，堕落之后，人性已经全然败坏，因 

此他将成圣视为神性生命的一种全新的、超自然的分赐，一种全新的、注人的能量， 

仅仅在教会的范围内、借着圣礼运作。尽管他没有忽视个人对基督的爱的重要性，将 

它视为成圣的构成要素，但是他表现出一种倾向，釆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神在成 

圣中的恩典—— 将其视为神放在人里面的定金（deposit)。他并没有充分强调持续不 

断借着信心专注于救赎之基督的必要性，将其视为转化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因素。 

在奥古斯丁的教导中非常明显的这些倾向，在中世纪神学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它 

最髙的发展形式可以在阿奎那的著作中找到。称义和成圣并没有被清楚地区分开 

来，而称义被认为包含了神的恩典作为一种实质性的事物而注人到人的灵魂里。这 

恩典是某种额外的恩赐（dom im superadditum) ,灵魂借此被提升到一种新水平，或 

更高等次的存有，能够实现其属天的命运，也就是认识神、拥有神、享受神。恩典则 

源自基督的功德这个永不耗竭的宝库，并借着圣礼分赐到信徒里面。从神的观点来 

看，在灵魂之中的这个成圣之恩会确保原罪得到赦免、赋予人一种内在公义的永久 

习性，它本身也带着进一步发展、甚至达到完美的潜能。新生命从这恩典发展出一切 

的美德。道德上的罪恶可以中和或破坏善行；但是受洗之后的罪咎，如 果 是 “可饶恕 

的罪” （ venial sins) ,可以借着圣餐除去，但如果是致死的罪 （ motal sin s),则需要 

借着告解礼 （ sacrament o f penance) 除去。从人的视角来考虑，借着爱心运作之信心 

的超自然工作，在神面前是有功德的，会确保恩典的加增。然而，如果没有神恩典的 

持续运行，这种工作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整个过程的结果被称为称义，而非成圣； 

它主要是在于使人在神面前成为公义。这些观念被收录在《天特会议教规与敕令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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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t, 77ieMcene TTieoZogy，p. 200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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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宗教改革之后

第 1 0章♦ 成圣

论到成圣，改教家强调罪和救赎之间的对立，而不是自然和超自然之间的对立。 

他们在称义和成圣之间作了清楚的划分，将前者视为神恩典的法律行动，影响人的 

司法地位，而将后者视为道德或再造的工作，改变人的内在性情。但是，尽管他们在 

这两者之间作出仔细的划分，他们也强调二者不可分离的关联。尽管他们深信人唯 

独借着信心称义，他们也明白，使人称义的信心并不是单独的。称义之后会紧接着成 

圣，因为属神之人一旦被称义，神就立刻差派祂儿子的灵进人他们心中，而这个灵也 

是使人成圣的灵。他们并没有将成圣之恩视为一种超自然的实体，仿佛可以借着圣 

礼注人人里面，而是将它视为圣灵超自然和满有恩典的工作，神主要借着圣道、其次 

借着圣礼，越来越多地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使我们能够行善。尽管绝对不是混淆 

称义和成圣，他们仍感觉到有必要维护称义和成圣之间最密切的关联—— 在论及称 

义时，他们特别强调神白白的、赦罪的恩典；而在论及成圣时，则强调人的合作一 - 

以避免因行为称义的危险。敬虔主义和循道主义则非常强调不断与基督相交，将其 

视为成圣的最重要途径。他们以牺牲称义为代价，过度高举成圣，并没有始终避免落 

人自义的危险之中。卫斯理不仅区分称义和成圣，更实际上将二者分离，将完全成圣 

说成是恩典的第二个礼物，在一段或短或长的时期之后，会跟在恩典的第一个礼 

物一 也就是因信称义—— 后面。他也提到成圣是一个过程，但是他认为信徒应当祷 

告，仰望靠神的另外一个行动，立刻全然成圣。在理性主义和康德的道德主义的影响 

下，成圣不再被视为圣灵更新罪人的超自然工作，而是被贬低到仅仅是借着人的自 

然 能 力 改 善 道 德 的 水 平 。对 施 莱 马 赫 来 说 ，成 圣 只 不 过 是 “神 的 意 识 ” 

(God-consciousness)逐渐在我们里面掌权，胜过仅仅是有知觉的、在道德上永远有 

缺 陷 的 “世界意识”（world-consciousness)。而对于立敕尔来说，成圣是基督徒生活 

在道德上的完全；基督徒是神国度的成员，通过完成国度成员的召命，基督徒会获得 

这种完全。在大多数当代自由派神学中，成圣仅仅是在于一种不断増长的救赎，即人 

的低等自我逐渐被人的髙等自我所统辖。 “人因品格得救赎 ” （ Redemption by 

character) 成为今天的口号之一， “成圣” 一词也逐渐被用来仅仅代表道德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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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圣 经 中 的 圣 洁 与 成 圣 观 念  

在旧约圣经中

在圣经中，圣洁的特质首先适用于神，当它用在神身上时，其基本的含义是不可 

接近。这种不可接近是基于神是神圣的，因此是与受造物绝对不同的。这种意义上的 

圣洁不仅是一种属性，与神里面的其他属性并列。更确切来说，它可以用来形容神一 

切的属性。神的恩典是圣洁的，神的公义也是圣洁的；神的爱是圣洁的，神的忿怒也 

是圣洁的。严格来说， “圣洁”一词只有在之后的伦理意义上才变成一种属性。这个 

词 的 伦 理 含 义 是 从 其 “威严”的 含 义 （majesty-meaning) 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是 

从一个观念开始的：有罪的存有者会比无罪的存有者更加敏锐地意识到神的威严。 

罪人在神威严圣洁的对比下，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不洁（参 ：赛六章）。奥图在原始意 

义 上 说 圣 洁 是 “神圣的” （mimenous;编按：现代英文多作“imminous”），并提议将 

人对圣洁的典型回应称为“受造物的感觉，或受造物的意识”，将自己贬低为无有， 

他也在一种衍生的伦理意义上 ，将 人 对 圣 洁 的 回 应 说 成 是 “一种完全亵渎的感 

觉”。因此，圣洁是烕严的纯洁或伦理上的崇高的观念就得到了发展。这纯洁是神里 

面的一种积极原则，它必然为自己辩护，并维护自己的荣耀。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圣 

洁在圣经里也被描述为神荣耀的光辉，会转变为吞灭的烈火（赛 五 24 ,十 17,三十 

三 14〜 15)。与神的圣洁对比，人不仅感觉到自己的无足轻重，而且正面地认识到自 

己的不洁和罪恶，意识到自己是神的忿怒倾泻的对象。在旧约圣经中，神以许多的方 

式启示出自己的圣洁。祂透过向以色列的仇敌施行可怕的审判，来启示自己的圣洁 

(出 十 五 11〜 12)。牠也透过将一群百姓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归自己所有，来启示自己 

的圣洁（出十九 4〜 6 ;结 二 十 39〜 44)。通过将这群选民从不洁、不敬虔的世界中带 

领出来，祂向这个世界和它的罪提出抗议。此外，祂也一再怜惜祂不忠的百姓，借此 

启示出自己的圣洁，因为神不希望看到不圣洁的世人因着误以为神的工作失败了而 

欢 呼 雀 跃 （何十一 9)。

在衍生的意义上，圣洁的观念也被套用在事物和人的身上，这些事物和人与神 

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迦南地、耶路撒冷城、圣殿山、会幕和圣殿、安息日和以色 

列的庄严节期，这些都被称为圣洁的，因为它们是被分别为圣、献给神的，而且被放 

在祂威严圣洁的光辉之中。同样，众先知、利未人、众祭司都被称为圣洁的，因为他 

们是被分别出来为耶和华作特殊服事的人。以色列有一些圣地、神圣节期、神圣礼仪、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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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0 章♦ 成圣

圣人。然而，这些都不算是伦理观念上的圣洁。一个人可以是神圣的，然而，他的内 

心深处可能完全缺乏神的恩典。无论是在旧约时代，还是在新约时代，伦理上的圣洁 

都源自圣灵更新和成圣的影响力。然而，我们应当记得，即使圣洁的概念被彻底属灵 

化，它永远是要表达一种关系。就其本身来看，圣洁的观念从来不是指道德的良善， 

而总是指透过与神之间关系所表现出来的伦理的良善。

2 .在新约圣经中

从旧约圣经过渡到新约圣经，我们逐渐意识到一个显著的差异。尽管在旧约圣经 

中，没有哪一个属性像神的圣洁这样凸出，但是新约圣经却很少将圣洁的属性归给 

神，除了少数几处引用旧约圣经的经文之外，而这仅出现在约翰的著作中（约十七 

11;约壹二 20,•启 六 10)。这一点的解释很有可能是在于，新 约 圣 经 将 “圣洁”凸显 

为神的灵的独特特征，借着圣灵，信徒被分别为圣，有资格服事神，也被引导走向其 

永恒的命运（帖 后 二 13;多 三 5 ) 。 "Ayioq (Ziagios;圣洁的）一词与神的灵连起来使 

用，差不多出现了 100次。然而，圣洁和成圣的概念，在新约圣经与旧约圣经中并无 

二致。新约圣经与旧约圣经都在一种衍生的意义上，将圣洁一词用在人身上。在新旧 

约圣经中，伦理的圣洁都不仅仅是道德上的正直，成圣也绝不仅仅是道德的改良。今 

天当人们谈到人因品格而得救，就常常将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一个人可能因极大的 

道德改良而夸口，却对成圣一无所知。圣经并没有鼓励人追求纯粹的道德改良，而是 

鼓励人在与神的关系中、为着神的缘故、以服事神为目的追求道德改良。圣经坚持人 

的成圣。在这点上，今天许多道德式讲道完全是在误导人；要纠正这种误导，其关键 

在于提出真正的成圣教义。成圣可以被定义为圣灵满有恩典的、持续不断的运行，祂 

借Itb拯救已经被称义的罪人脱离罪的污染，按照神的形象更新他的整个本性，并使 

他能够行善。

四、成 圣 的 性 质

1 .成圣是神的超自然工作

有些人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成圣仅仅是借由一种劝服的方式，将各种动机呈 

现给人的意志，以引出新的生命—— 这新生命是透过重生植人到灵魂中的。但这是错 

误的。成圣在根本上、主要是在于神在灵魂中的运行，在重生中生出的圣洁倾向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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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强化，它的圣洁运行也逐步增加。成圣在本质上是神的工作，尽管就神使用工具 

来说，人可以、也应该透过正确使用这些工具来与神合作。圣经以多种方式清楚地显 

明成圣的超自然特性。圣经将成圣描述为神的工作（帖前五 23;来十三 20〜 21)，是 

人的生命与耶稣基督联合所结出的果实（约十五4 ; 加 二 2 0 ,四 19)，是神在人里面 

做成的工作，因此它不可能是人的工作（弗 三 16;西一 11);圣经也说成圣在基督徒 

美德中的表现是圣灵的工作（加 五 22)。成圣永远不应该被描述为仅仅是人属灵发 

展的自然过程，也不应该被贬低为仅仅是人类的成就，如同许多当代自由派神学的 

做法。

系统神学

第四部分救赎之工的施行

2 .成圣斑两部分组成

圣经描述成圣有以下两部分：

A .  治 死 “旧人”，也就是罪的身体。这个圣经用词是指神的一种作为，借此， 

来自于罪的人性污染和败坏逐渐被除去。圣经经常将其描述为钉死旧人，因此与基 

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连在一起。人性只要还被罪所掌控，就可以被称为旧人（罗 六 6; 

加 五 24)。在加拉太书的经文背景中，保罗对比了肉体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然后说，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意 

味着，在他们身上，圣灵已经获得主导的地位。

B .  新人的复苏，这新人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行善。尽管成圣的前一部 

分的特性是消极的，但是这一部分的特性却是积极的。这部分是神的作为，借此使灵 

魂中的圣洁倾向刚强起来，增加圣洁的运行，因此产生并提升一个新的生命路向。罪 

的古老结构逐渐被拆毁，神的全新结构则被建立起来，取代旧的结构。成圣的这两部 

分不是按照顺序先后发生的，而是同时发生的。感谢神，新建筑的逐步建造，无需等 

到旧建筑完全被拆除。如果必须等旧建筑完全拆除，新建筑在今生将永远无法开始。 

随着旧建筑的逐渐瓦解，新建筑也渐渐崭露头角。这就像为一间里面充满有害气体 

的房屋充气的情况。在旧气体被排出的同时，新气体也涌流而人。成圣的这个积极层 

面 通 常 被 称 为 “与基督同复活” （罗 六 4〜 5 ; 西 二 12,三 1〜 2 ) ,它带来的新生命 

则 被 称 为 “向神活着” （罗 六 11;加 二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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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圣影响整个人：身体和灵魂；理性、情感、意志

第 1 0 章♦ 成圣

这乃是从这件事的性质推论而来的，因为成圣发生在人的内在生命中，发生在 

人的内心，人心的改变必然带来人的整个机体的改变。如 果 里 面 的 人 （ inner m an; 

编按：见罗七22;林 后 四 16;参：《新译本》）被改变了，生命的外围也必然会被改变。 

此外，圣经清楚、明确地教导，成圣既影响身体，也影响灵魂（帖前五 23;林 后 五 17; 

罗 六 12;林 前 六 15、20)。身体在这里被视为罪恶灵魂的器官或工具，罪恶的倾向、 

习性和情欲透过身体将自己表现出来。身体的成圣尤其发生在死亡的时刻，和死人 

复活的时刻。最后，从圣经也可以看出，成圣也影响灵魂的所有能力或官能：理性 （耶 

三十一 34;约六 45 ) ;意 志 （结三十六—25〜 2 7 ;腓 二 13);感 精 （加 五 2 4 ) ;良 心 （多 

一 15;来九 14)。

4 .成圣是神的工作，信徒在此过程中与神合作

我们说人参与成圣的工作，这并不是说，人在这项工作中是独立的行为主体，以 

至于使成圣的工作一部分是神的工作，一部分是人的工作；而仅仅是说，在一定程度 

上，神是以人这个有理性的受造物为工具来完成这项工作，人被要求要借着祷告和 

理性与圣灵合作。人必须与圣灵合作，是这样推论而来的：（A ) 圣经一再警告人要抵 

挡邪恶和试探，这清楚地暗示，人必须主动避免生命中的各样陷阱（罗 十 二 9、16〜  

17;林前六 9〜 10;加 五 16〜 23); (B) 圣经不断劝勉人过圣洁的生活。这些都暗示， 

信徒必须按照神的命令，殷勤地使用各种手段，以便在道德和属灵上改善自己的生 

命 （弥 六 8 ;约十五 2、8、16;罗 八 12〜 1 3 ,十 二 1、2、17;加 六 7〜 8、15)。

五 、成 圣 的特性

1 .正如我们在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到的，成圣工作的创始者是神，而不是人。只 

有拥护所谓自由意志的人，才会宣称成圣是人的工作。然而，成圣与重生之间的不同 

在于，人可以、也有义务使用神所赐下的成圣媒介，为日益加增的成圣而努力。圣经 

清楚地教导这一点（林 后 七 1;西 三 5〜 14;彼前一 22)。立场前后一贯的反律法主 

义者忽视这项重要的真理，感到无需谨慎地避免罪恶，因为罪只会影响旧人，而旧人 

已经被判处死刑了，罪不会影响新人，这新人随着基督的圣洁也是圣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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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成圣有一部分是发生在人的潜意识生活中，因此它本身是圣灵直接的运行； 

但是成圣也有一部分是发生在人的意识生活中，因此有赖于使用某些媒介，例如：持 

续地运用信心、研读神的话、祷告、与其他信徒来往。

3 .  成圣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今生永远无法达到完全。与此同时，在 

一些案例中，成圣可能会在一段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甚至是在一个瞬间，例如：在 

重生和回转之后马上就去世的那些人的例子里。如果我们可以从一个假设出发，即 

信徒的成圣是在死后即刻完成—— 就灵魂而言，圣经似乎有教导这一点—— 那么，在 

这些案例中，灵魂的成圣必然几乎是即刻完成的。

4 .  就灵魂而言，信徒的成圣似乎是在死亡的那一刻完成，不然就是在死后即刻 

完成；但是就身体而言，则是在复活时完成。这似乎是源自以下的事实：圣经一方面 

教导，在今生没有人可以宣称完全脱离罪（王上八 46 ;箴二十 9 ;罗 三 10、12;雅三 

2 ; 约壹一 8 ) ;而另一方面则教导，那些已经去世之人是完全成圣的。圣经将他们说 

成 “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来 十 二 23;《中文标准译本》作 “成为完全的义人的 

灵魂”）， “没有瑕疵的” （启十四 5)。此外，圣 经 告 诉 我 们 “凡不洁净的、并那行 

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入属天的城（启二十一 27 ) ;并且，基督再来之时，

“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袖自己荣 

耀的身体相似” （腓 三 21)。

六 、成 圣 的 创 始 者 与 媒 介

成圣是三一真神的工作，但是圣经更具体地将这项工作归给圣灵（罗 八 11,十 

五 16;彼前一 2)。今天这个时代强调以人类学为进路研究神学的必要性，片面地呼 

召人要服事神的国；因此，强调成圣的创始者是神，而不是人，就特别重要了。尤其 

是 因 为 行 动 主 义 （A ctivism ) 已经成为美国宗教生活的典型特征，它所荣耀的是人 

的工作，而不是神的恩典，因此我们有必要反复地强调，成圣是称义的果实，没有称 

义，就不可能有成圣，而且两者都是神的恩典在救赎罪人的过程中结出的果实。尽管 

人被赋予这个特权，可以与神的灵合作，但是人只能借着圣灵每日赐下的力量来完 

成自己的工作。人的属灵成长不是人的成就，而是神恩典的工作。无论人间接地作出 

怎样的贡献，都不配拥有任何的功劳。就着发生在潜意识生活中的成圣而言，乃是圣 

灵直接的运行所产生的。但是作为在信徒意识生活中的一项工作，它是靠圣灵使用 

一些媒介来作成的。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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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的话

第 1 0章♦ 成圣

与罗马教会相反，我们应该主张，圣灵使用的主要媒介是神的话。真理本身当然 

没有足够的效力使信徒成圣，但是圣灵仍然使用神的话，很自然地将它调整为使人 

成圣的途径。圣经描述了圣洁的操练和行动的一切客观条件。神的话借着呈现各种 

动机和诱因，激发属灵活动，借着禁止、劝勉和树立典范，为属灵活动提供方向（彼 

前一 2 2 ,二 2 ;彼后一 4)。

2 .  圣礼

罗马教会认为圣礼是最卓越的（par* exceHence) 成圣媒介，而更正教认为圣礼 

从属于神的话，有时甚至说它们是“有形的圣道 ” （ visible W ord)。圣礼将神的话语 

中用口语表达出来的真理象征出来，也向我们印证这同样的真理，而且可以被视为 

一种行动的圣言 （ an acted w ord)，包含着对真理的生动描述，圣灵也利用这个场合 

供人作圣洁的操练。圣礼不仅从属于神的话，更是离开它就无法存在，因此总是伴随 

着神的圣言（罗 六 3 ;林前十二 13 ;多三 5 ;彼前三 21)。

3 .  护理之工的引导

神 的 护 理 （providences; 或 译 为 “眷佑”、 “运筹”），无论是有利的还是不利 

的，往往都是成圣的有力媒介。与圣灵借着圣道的运行相关联，神的护理在我们的自 

然情感上动工，因此经常会加深我们对宗教性真理的印象，并让人心领神会。应当谨 

记的是，要想解释神护理之工的引导，神的启示之光是绝对必要的（诗 一 一 九 71; 

罗二 4 ; 来 十 二 10)。

七 、成 圣 和 救 恩 次 序 的 其 他 阶 段 的 关 系

对成圣与救赎之工的其他阶段之间的关系有正确的观念，是相当重要的。

1 .与重生的关系

这里既有差异，也有相似之处。重生是即刻完成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更多或更 

少地重生；人的灵性不是活的，就是死的。成圣是一个过程，会带来逐步的改变，因 

此可以根据圣洁的程度，将成圣分为不同的等级。圣经劝勉我们，当存着敬畏神的心， 

达到全然成圣的地步（林 后七 1)。《海德堡要理问答》也 预 设 “成圣”具有程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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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它说： “在今生，即使是最圣洁的人，在这顺服上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5 

与此同时，重生是成圣的开端。更新的工作，始于重生，在成圣中得到延续（腓一 6)。 

史特朗说： “成圣与重生之间的不同，正如成长和出生之间的不同，或者如圣洁倾向 

的强化与圣洁倾向原始的授予之间的不同。” 6

2 .与称义的关系

在恩典之约中，称义先于成圣，也是成圣的基础。在行为之约中，公义和圣洁的 

次序正好相反。亚当被造时，就具有服事神的圣洁性情和倾向，但是在这种圣洁的基 

础上，他必须行出公义，使他有资格获得永生。称义是成圣的司法基础。神有权利向 

我们要求圣洁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无法为自己行出这种圣洁，神就基于耶稣基督 

的义，也就是在称义中归算给我们的义，白白地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产生圣洁。神白 

白的恩典在称义中尤其凸显出来，而成圣是基于称义；这个事实就完全排除了我们 

可以在成圣中赚取任何功德的观念。罗马天主教认为称义使人能够做出功德性的行 

为，这观点是违反圣经的。称义本身并没有对人的内在存有造成任何的改变，因此需 

要成圣作为补充。罪人在神面前有义的地位是不足够的；在他内心深处的生活里也 

必须是圣洁的。对于称义和成圣之间关系，巴特有一种相当不寻常的描述方式。为了 

避免一切的自义，巴特主张，称义和成圣永远必须连起来考虑。它们是连在一起的， 

不应该以定量的方式来考虑，仿佛一个紧接在另一个之后。称义不是人经过的一个 

站点，一 个既成的事实，人可以在此基础上，接着往成圣的髙速道路飞奔。它不是一 

件已完成的、人可以带着确信回顾的事实，而是每当人到达完全绝望的顶点，会不断 

重新发生，然后伴随着成圣。正如人在称义以后仍然是罪人，人在成圣当中也仍然是 

罪人，甚至人最好的行为也仍旧是罪。成圣并没有产生一种圣洁的倾向，也不会逐渐 

净化人。成圣不会使人拥有任何的个人圣洁，也不会使人成为圣徒，而是让他留在罪 

人的状态里。它实际上变成像称义一样，是一种宣告式的作为。麦康纳祺是一位对巴 

特满怀同情的诠释者，他 说 ： “因此，对巴特而言，称义和成圣是神向人做的同一个 

工作的两个不同层面。称义是对罪人的赦免（j’listi/ica tio fm p ff)，神借此宣告罪人为 

义。成圣是对罪人的圣化（sane明 ca tio im p fi),神 借 此 宣 告 罪 人 为 ‘圣’。”巴特想 

要 清 除 掉 “因行为称义”的蛛丝马迹，无论这种意图多么值得称赞，但他无疑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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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4问。

Strong，Syst. TTieoZ”  p.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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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0 章♦ 成圣

了一种毫无根据的极端，实际上将称义和成圣混为一谈，否定了基督徒的生活，排除 

掉拥有信心确据的一切可能。

3 .与信心的关系

信心既是称义的间接因或工具因，也是成圣的间接因或工具因。正如信心无法 

赚取称义，信心也无法赚取成圣，但是借着圣灵的运行，信心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使 

我们与基督保持联系，祂是新人类的元首，是我们里面新生命的源头，也是我们逐步 

成圣的源头。成圣是基于称义，不可能基于任何其他的基础；要在圣洁之路上有长进， 

持续运用信心是必要的。意识到这两个事实，会在我们努力想要在圣洁和敬虔上进 

步时保护我们，免于一切的自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最微弱的信心也是完全称 

义的媒介，而成圣的程度则与基督徒信心的强度和基督徒是否坚持不懈地认识基督 

成正比。

八 、今 生 中 “成 圣 ”的 不 完美特性

1 .  成圣在程度上是不完美的

当我们说成圣在今生是不完美的，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成圣在其组成部分上是不 

完全的，仿佛源自重生的圣洁的人只有一部分受到影响。整个新人，尚未发展的新人， 

必须长大到成熟的身量。除了一些例外，一个新生的婴孩在组成部分上是完全的，但 

是在程度上还没有发展到它想要达到的程度。正如新人在组成部分上是完全的，但 

是在今生之中，在属灵发展的程度上，仍然是不完全的。只要他们还活着，信徒就必 

须 与 罪 争 战 （王上八46 ;箴二十9 ; 传 七 2 0 ;雅三 2 ;约壹一 8)。

2 .  完美主义者否认这种不完美

A . 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 或 译 为 “完全主义”）的教义。总体而言，这项教 

义的大意是说，人可以在今生达到宗教性的完美。伯拉纠主义者、罗马天主教人士或 

半伯拉纠主义者、亚米念主义者、卫斯理宗人士、一些奧秘派（例如拉巴第派、寂静 

主义者〔quietists〕、贵格会，和其他一些宗派）、一些欧柏林（O berlin) 的神学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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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马 汉 〔M ah an〕、芬尼）# 和立敕尔，这些人都以不同的形式教导完全主义。他们 

一致主张，信徒在今生达到一种能够遵守律法—— 这里的律法是指：信徒如今生活在

其下，或者已经经过调整、能够适应他们当前的能力和需要的律法----- 切要求的

状态是可能的，人也可以因此脱离罪。然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1 ) 在对罪的 

看法上，伯拉纠主义者与所有其他人的观点不同，他们否认人与生倶来的败坏。不过， 

他们一致同意将罪外在化 （ externalize sin)。（2 ) 在他们对律法的观点上，也就是信 

徒如今有义务履行的律法，亚米念主义者，包括卫斯理派，与所有其他人的观点不同， 

他们认为，这个律法不是原始的道德律，而是福音的要求或信心和顺服福音的新律 

法。罗马天主教和欧柏林的神学家则主张，这个律法就是原始的律法，但是他们承认， 

这律法的要求如今已经经过调整，以适应人退化的力量和人现在的能力。立敕尔扬 

弃了人乃是受制于外在强加的律法的整个观念。他维护道德行为的自主性，并且认 

为我们现在不受任何律法的管辖，只有一种律法除外，也就是人在为了完成自己的 

召 命 （vocation) 的活动过程中，从其自身的道德倾向中演化出来的律法。 （3 ) 在他 

们对罪人倚靠神更新的恩典的看法上，罪人需要靠这个恩典获得遵行律法的能力。 

除了伯拉纠主义者，他们所有的人都承认，人在某种意义上都要倚靠神的恩典，以便 

达到完全。

意味深远的是，完美主义者的所有主要理论（唯一的例外是伯拉纠主义者的理 

论，这个理论否认人天生就是败坏的），都不得不将完美的标准降低，并且在很大程 

度上，并不按照那毋庸置疑的原始道德律法来定人的罪。同样意味深远的是，他们都 

感到必须把罪这个观念外在化，他们宣称，只有故意犯的恶行才可以被算为罪，并且 

在极大程度上，拒绝承认圣经所指为“罪”的是罪。

B . 完美主义援引的经文证据。

( 1 )圣经命令信徒要圣洁，甚至命令信徒要完全（彼前一 16;太 五 4 8 ;雅一 4), 

并敦促信徒效法基督的榜样，因为基督是没有犯罪的（彼前二 21〜 22)。如果不可能 

达到无罪的完全，这些命令将是不合理的。但是，圣经不但命令重生之人要圣洁和完 

全，也同样如此命令未重生之人，因为神的律法从一开始就要求圣洁，神的命令从来 

没有撤回。如果这项命令是在暗示，此命令所临到的对象有能力按照律法的要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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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按 ：马汉和芬尼先后任教于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 （ Oberlin College of Ohio),也 

都担任院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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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那么必定每个人都有能力。然而，只有教导伯拉纠主义式的完美主义的人才能够 

认同这种观点。我们不能够根据圣经的命令来推断我们的能力到达什么程度。

(2) 圣经经常将圣洁和完全归于信徒（歌 四 7 ;林 前 二 6 ;林 后 五 17 ;弗 五 27; 

来 五 14;腓 四 13;西 二 10)。然而，当圣经说信徒是圣洁的、完全的，这并不必然意 

味着信徒是无罪的，因为两个词（圣洁和完全）都经常用于不同的含义，不仅在日 

常的用语中如此，在圣经的用词中也是如此。在圣经中，被分别出来从事特殊服事神 

的工作的人也被称为圣洁，这种圣洁与人的道德状况及其生活无关。信徒之所以能 

够并且确实被称为圣洁，是因为他们在客观上、在基督里是圣洁的，或者是因为靠着 

神的灵，信徒在原则上、在主观上是被分别为圣的。在保罗书信中，使徒前后一贯地 

称读者为圣徒，也 就 是 “圣洁的人 ” （ holy ones),然后一些案例中，接下来就呼吁 

他们处理自己的罪。而当信徒被描述为完全的，在一些例子里， “完全”仅仅意味着 

他们已经完全长大成人了（林 前 二 6 ;来 五 14)，在其他的一些案例中， “完全”仅 

仅意味着信徒得到了充分的装备，能够执行自己的任务（提 后 三 17)。这些例子当然 

都 无 法 支 持 “无罪完全论”。

(3) 有人说，圣经中有一些圣徒的典范，他们过着完全的生活，例如挪亚、约伯 

和 亚 撒 （创 六 9 ; 伯一 1;王上十五14)。但是，这些例子显然无法证明这一点，理由 

很简单，即他们并不是无罪之完全的榜样。圣经甚至将最一些著名的圣徒刻画为会犯 

罪的、有缺陷的人，在一些例子中，他们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这才是挪亚、摩西、 

约伯、亚伯拉罕和所有其他人的真实光景。这些确实未必能证明，只要他们还活在地 

上，他们的生活就仍然是有罪的，但这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即圣经并没有让我 

们认识到任何一个无罪的人。所罗门的问题至今仍然是非常中肯的： “谁能说，我洁 

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 ” （箴二十 9)。此外，约翰说：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约壹一 8)。

(4) 使徒约翰明确地宣告，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约壹三 6、8〜 9 ,五 18)。但 

是，当约翰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他是在对比分别由旧人和新人代表的两种状态， 

对比它们的性质和原则。新人的本质特性之一是：他不犯罪。有鉴于约翰始终一贯地 

使用现在式来表达这个概念，即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有可能他想要表达的观念是： 

神的儿女不会像魔鬼那样，持续不断地、习惯性地犯罪（约壹三 8)。7 他肯定不是有

参 A，T. Robertson, TTie Minister and ffls Greek New r e s亡ament，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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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宣称，信徒永远不会犯任何一项罪行（参 ：约壹一 8〜 10)。此外，完美主义者无法 

很好地使用这些经文证明自己的观点，因为它们并没有完美主义者所说的意思。完 

美主义者肯定不敢大胆地说，所有信徒实际上都是无罪的，而只是说他们可以达到 

一种无罪完全的状态。然而，根据完美主义者的解释，约翰的这些经文似乎可以证明， 

一切信徒都是无罪的。除此以外，这些经文也证明，信徒绝不会从恩典的状态中失落 

(因为这是犯罪）；然而完美主义者却恰恰是那相信“连最完美的基督徒也可能从 

恩典状态中失落”的人。

C . 对完美主义理论提出的异议。

( 1 )  根据圣经，完美主义的教义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圣经向我们作出清楚、明确 

的保证，世上没有一个人不会犯罪（王上八 46;箴 二十 9;传 七 20;罗 三 10;雅 三 2; 

约壹一 8)。有鉴于这些清楚的声明，我们很难明白，那些宣称相信圣经是神无误圣 

言的人，怎么可能相信信徒在今生能够过无罪的生活，以及有一些人实际上成功地 

避免一切的罪。

( 2 )  根据圣经，在神儿女的生命中，肉体和圣灵之间有一场持续不断的争战，即 

使是他们当中最圣洁的人，也仍然在力求完美。在罗马书七章7〜 2 6 节，保罗对这个 

挣扎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这段经文肯定是指处于重生状态中的保罗。在加拉太书 

五 章 16〜 2 4 节，保罗提到同样的挣扎，这种挣扎是神一切子民共有的特征。在腓立 

比书三章 10〜 1 4 节，保罗提到他自己，基本上是在他生涯的末了，他说自己尚未达 

到完全，而是向着标竿直跑。

( 3 )  圣经持续不断地要求人认罪和祷告，使罪得赦免。耶稣毫无例外地教导祂的 

门徒，要为赦罪祈求，为脱离试探和脱离那恶者祈求（太 六 12〜 13)。约翰并且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 

不义” （约壹一 9)。此外，圣经经常描绘圣徒承认自己的罪（伯 九 3、2 0 ;诗三十二 

5，一二〇3, —四 二 2 ; 蔵 二 十 9 ;赛六十四 6 ;但 九 16;罗 七 14)。

( 4 )  完美主义者自己认为，必须降低律法的标准并将罪的观念外在化，这样才能 

够维护他们的理论。此外，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对于他们估算中信徒能够达到的理想， 

反复地修正。一开始，这 个 理 想 是 “脱离一切的罪”，之 后 是 “脱离一切有意识的 

罪”，接 下 来 是 “完全奉献给神”，最 后 是 “基督徒的确据”。这本身就足以定他们 

的理论为有罪。不过，我们自然不会否认基督徒可以获得信心的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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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成 圣 与 善 行

第 1 0 章♦ 成圣

成圣和善行之间具有最密切的关联。正如旧生命会借着一些恶行显露自己， 

新生命也自然会借着一些善行彰显自己，这新生命乃是起源于重生，并且会在成 

圣中得到提升和强化。这些善行可以称为成圣的果实，那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考 

虑的。

善行的性质

A .  特殊神学意义上的善行。当我们论及与成圣相关的善行时，我们并不是指 

—些完美的蓍行，仿佛它们完全符合神道德律法的一切要求、且具有内在的固有 

价 值 ，以至于使人在行为之约的条件下有资格得到永生的奖赏。不过，我们的确 

是指那些在道德素质上与未重生之人的行动有本质差异的善行，它们是新的、圣 

洁本性的一些表现，这些善行的原则是从这个本性而来的。这些善行不仅是神认 

可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神会给予奖赏的。属灵的善行具有以下的特征：（1) 

它们是重生之心所结出的果实，因为人若不重生，就不可能拥有神所要求的倾向

(顺 服 神 ）和 动 机 （荣耀.神）（太 十 二 33 ,七 17〜 18)。（2 ) 它们不是仅仅在外表 

上符合神的律法，也是在有意识地顺服神启示的旨意的情况下完成的，因为这些 

是神所要求的。善行是源自对神的爱、源自渴望遵行神的旨意（申 六 2 ;撒上十五 

2 2 ;赛一 12 ,二 十 九 13;太 十 五 9)。（3 ) 无论它们最近的目标是什么，这些善行 

的终极目标都不是人的福祉，而是神的荣耀，那才是人生的最高目标（林 前 十 31; 

罗 十 二 1 ;西 三 17、23)。

B .  较一般意义上的善行。尽 管 “善行”这个词通常是用于严谨的神学意义，正 

如我们刚刚指出的，但是未重生之人仍然可以行出一些事，可以从肤浅意义上称之 

为善，这确实是真的。未重生之人往往会行一些在外表上符合神律法的善，而且可以 

被称为客观的善，与公然干犯律法的恶行有所不同。这类善行可以满足获得神认可 

的短暂目标。此外，由于天然人的心中仍然有神的形象的遗迹，和自然之光的遗迹， 

在和他人的关系上，罪人仍可能受到某种可夸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带着神认可的 

戳记的动机的引导。然而，这些善行不能被视为人败坏的心所结出的果实。我们只能 

从神一般恩典的角度来解释这些善行。此外，我们应当谨记，尽管这些善行可以在某 

种意义上被称为良善的，而且在圣经中也被称为良善的（路 六 33)，它们在本质上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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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有缺陷的。未重生之人的善行，乃是脱离了爱神的这个属灵根源。它们不代表内 

心对神律法的顺服，也不代表服从统管天地的权能者的旨意。它们没有属灵目标，因 

为这些善行不是为了荣耀神而作的，而是仅仅对天然生命的各样关系有意义。当然， 

行动的真实素质，取决于其终极目标的素质。因此，人们经常否认未重生之人有能力 

行某种意义上的善。巴特则更进一步，走到另一个极端，他否认信徒有能力行善，并 

断言信徒所作的一切都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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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善行的功德特性

甚至从基督教会最早的时代开始，就有要将某种功德归给善行的倾向，但是功 

德论其实是在中世纪才得到发展。宗教改革时期，功德论在罗马天主教神学中是非 

常显著的，而在实际生活中，功德论也被推至荒谬的极端。改教家立刻就这一点与罗 

马教会展开争论。

A .  罗马天主教对争议中的论点的立场。罗 马 天 主 教 在 “义理功德 ” （ meritum 

d eco n d ign o) 和 “情谊功德” （m eritum decongruo) 之间作出区分，前者代表内在 

固有的尊贵和价值，后 者 则 代 表 一 种 “准功德” （quasi-m erit),某种适合获得奖赏 

的功德。前者只与在重生之后借助于神的恩典的行为有关，这种功德本身就配从神 

的手中领受奖赏。后者与人可以在重生之前发展出来的倾向或行为有关，它仅仅是 

借助于先行的恩典；这是与神的作为—— 将恩典注人到行为主体心中、借此奖赏这个 

行为主体一 -相称或合适的功德。然而，由于天特会议在这一点上的裁决是相当可疑 

的，因此对于教会的确切立场，总是有一些不确定性。一般的观点似乎是，在严格意 

义上，行善的能力乃是源自为着基督的缘故注人罪人心中的恩典；然后，这些善行配 

得到—— 也 是 说 ，给人一种正当的权利，获得一 -救恩和荣耀。罗马教会甚至更进 

一步教导，信徒可以行超出他本分的善，可以行超出本身得救所必须的善，从而将额 

外的善存到善行库中，这会给其他人带来益处。

B .  圣经的立场。圣经清楚地教导，信徒的善行并非确切意义上的功德。然而， 

我们应当谨记， “功德” 一词可以用在双重含义上，一个是严谨意义上的、正当 

意义上的功德，另一个是宽松意义上的功德。严格来说 ，一 种功德性的行为就是 

指，基于此行为之固有的价值和尊贵，它理所当然可以根据对交公平 （ commutative 

ju s tic e) 的原则接受的奖赏或回报。然而，广义来说，一个值得受到认可的，而且 

多 少 也 附 带 着 奖 赏 （借着应许、赞同，或其他方式）的行为，有时候也会被称为

848



第 1 0 章♦ 成圣

具有功德的。这种行为是值得赞扬的，神也会给予奖赏。但是，无论如何，它们肯 

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功德。它们不可能因其固有的道德价值使神成为行善之人的 

债务人。按照严格公义的标准，信徒的善行并无法赚取任何事物。圣经中可以证 

实这一点的最确凿经文如下：路加福音十七章 9〜 1 0节 ；罗 马 书 五 章 15〜 1 8节， 

六 章 2 3 节 ；以弗所书二章 8〜 1 0 节 ；提摩太后书一章9 节 ；提 多 书 三 章 5 节。这 

些经文清楚地表明，信徒无法依靠个人的善行来领受救恩的产业，因为救恩是神 

白白的恩典。这类的善行不可能具有功德，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 ：（1 ) 信徒的整 

个生命都是神所赐的，因此信徒不可能通过善尽自己的本分来赚取任何事物（路 

十 七 9〜 10)。（2 ) 信徒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行善，只能依靠神每日赐给他的力量行 

善，因此，信徒不应当期盼因这些善行获得任何功劳（林 前 十 五 10;腓 二 13); (3) 

信徒在今生最好的善行仍然是不完美的，所有的善行全部加在一起，也只能代表 

一部分的顺服，而律法要求的却是完美的顺服，差一丝一毫都不行（赛 六 十 四 6; 

雅 三 2)。（4 ) 此外，信徒的善行与永恒荣耀的奖赏完全不成比例。暂时的、不完美 

的顺服永远无法赚得永恒的、完美的奖赏。

3 .  善行的必要性

按照正确的理解，善行无疑是必要的。善行不应该被视为赚取救恩所必要的，也 

不能被视为维持救恩的媒介，甚至不能被视为通往永恒荣耀的唯一途径，因为神的 

儿女没有行任何的善行就进入救恩之内。圣经并没有教导，人离开善行就不能得救。 

与此同时，善行必然源自信徒与基督之间的联合。 “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 

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约十五5)。善行是必须的，也因为它们是神所要求的（罗七

4 ,  八 12〜 13;加 六 2 ) ;善行是信心的果子（雅 二 14、17、20〜 22)，人通过行善表达 

感 激 之 情 （林 前 六 20 ) ;善行产生信心的确据（彼后一 5〜 10),使 神 得 荣 耀 （约十 

五 8 ;林 前 十 31)。我们必须维护善行的必要性，以对抗反律法主义者，他们宣称， 

既然基督不仅担当了罪的刑罚，也满足了律法的正面要求，所以信徒就免除了遵行 

律法的义务，这是今天仍然存在的错误，以时代主义的一些形式出现。这是一种彻底 

错误的立场，因为在基督的死亡中已经废去的，只是作为刑罚制度和得救方法的律 

法。作为我们道德生活标准的律法，则是神的圣洁的文字记录，因此也对信徒永远有 

效，尽管信徒对律法的态度已经发生彻底的改变。信徒已经领受神的灵，这灵是顺服 

的灵，以至于没有任何的强迫，信徒会心甘情愿地顺服律法。史特朗总结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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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说 ：基 督 释 放 我 们 （1) “脱离作为咒诅和刑罚制度的律法；祂乃是通过亲自担当

咒诅和刑罚来实现这一点…… ；（2 ) 脱离作为得救方法的律法；祂乃是通过使祂的顺 

服和功劳成为我们的来完成这一点……；（3 ) 脱离作为外在强制手段的律法；祂乃是 

通过赐给我们顺服的灵和儿子名分的灵、通过逐步将律法实现在我们心里来完成这 

一点。，，8

进深研究问题

以色列人当中的神权主义的圣洁、与道德的圣洁有怎样的关联？

各种礼仪式的洁净与成圣有怎样的关联？

谁是成圣的主体，旧人还是新人，或者两者都不是？

今生中的成圣是否同等地影响人的每一个部分？

成圣的过程是从哪里开始的？

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会在成圣中经历稳定的进展？

成圣和道德改善之间有何差异？

成圣在今生无法达到完全，这是否必然引致炼狱的教义，或引致人死以后仍然需要 

继续成圣的教义？

卫 斯 理 对 “全然成圣”的看法为何？

巴 特 是 否 也 将 “圣洁”视为信徒的一种道德品质？

基督徒从来没有脱离作为生活准则的律法，关于这一点有何经文证据？

总的来说，更正教是否教导善行是不必要的？

至于善行的必要性，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的教导有何不同？

毫无保留地说善行是得救所必要的，这种说法是否明智？

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有永生的产业，在何种意义上基督徒的善行是衡量其奖赏的标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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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救赎之工的施行

第 1 1 章

圣 捷 的 坚 忍

—、圣 徒 忍 教 义 的 历 史

圣 徒 坚 忍 （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或 译 为 “信徒的恒忍”）的教义，其大意 

是说 / 神已经重生并通过有效呼召带进恩典状态的人，既不可能完全从那状态中失 

落，也不可能最终从那状态中失落，必然会坚忍到底，以致永远得救。最先明确教导 

这项教义的人是奧古斯丁，尽管在这一点上，他并不像我们可能期望一位严谨的预 

定论者那样地前后一致。对奧古斯丁来说，这项教义并未采用我们刚才所描述的形 

式。奥古斯丁认为，选民不可能背离神，以致最终失丧，但同时认为，那些被赋予新 

生命和真信心的人，有可能从恩典中完全失丧，最终遭受永恒的咒诅。罗马教会以其 

半伯拉纠主义—— 包括自由意志的教义—— 否认圣徒坚忍的教义，使圣徒的坚忍取 

决于人不确定的顺服。改教家使这项教义恢复到其正确的地位上。然而，路德宗教会 

再次使这个教义变得不确定，因为路德宗教会使圣徒的坚忍必须取决于人持续不断 

的信心活动，也假设真信徒可能从恩典中完全失丧。只有在加尔文主义的教会里，这 

项教义才以一种正确的形式得到维护，这个形式为圣徒的坚忍提供了绝对的确据。

《多特法典》在要人注意神儿女的许多软弱和失败之后如此宣告： “但是，神有 

丰盛的怜悯，根据祂永不改变的拣选计划，即使自己的子民落人悲惨的光景里，祂也 

不会从他们那里完全收回圣灵；祂也不会让他们继续堕落，以致丧失儿子名分的恩 

典，失去称义的状态，或犯下至于死的罪或亵渎圣灵的罪；祂也不会让他们完全被遗 

弃，陷人永远的灭亡中。”1 亚米念主义者拒绝这种观点，他们使信徒的坚忍取决于 

启己相信的意志、取决于他们的善行。亚米念本人避免了这种极端，但是他的跟从者

第五项教义，第 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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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1章♦ 圣徒的坚忍

们却毫不犹豫地维护他们“神人协作”的教义，及其所有的推论。卫斯理式的亚米 

念主义者有样学样，正如若干其他派别所做的那样。基督徒能否从恩典的状态中完 

全坠落，以致最终失丧？改革宗或加尔文主义的教会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基本上是单 

枪匹马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不 ！

二、 坚忍教义的陈述

圣徒坚忍的教义，必须给予谨慎的陈述，尤 其 是 因 为 “圣徒的坚忍”一词易于 

造成误解。我们首先应当注意，这项教义的大意不仅是说，选民最终必然得救，尽管 

奥古斯丁赋予它这个形式，但是却非常具体地教导，那些一旦得到重生并借着神的 

有效呼召进入恩典状态的人，尽管他们有时会被罪恶所胜并堕入罪中，却绝不会从 

这种状态中完全失落、并因此丧失永恒的救恩。此教义主张，重生的生命和从它发展 

出的习性，在成圣的过程中绝不会完全消失。此外，我们应当警偈一种可能的误解， 

即这种坚忍被视为信徒固有的属性，或被视为人持续不断的活动，人借此在救恩的 

道路上坚忍到底。当史特朗提到坚忍到底，说 它 是 “从基督徒这一面，在信心和善行 

上自动自发作出的坚持”，是 “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称为成圣的属灵过程中，属人 

的这一面或面向”—— 这种说法必然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坚忍到底乃是取决 

于人。然而，改革宗人士首先不会将圣徒的坚忍视为信徒自身的一种倾向或活动，尽 

管他们当然相信，在坚忍的过程中，人确实与神合作，正如他在成圣过程中所作的那 

样。他们甚至强调，如果任凭信徒自行其是，他很有可能会失丧。严格来说，坚忍到 

底的并不是人，而是神。 “坚忍”可以定义为：圣灵在信徒心中持续不断地运行，借 

此，神在人心中开始的恩典工作得以继续并达到完全。正是因为神永不放弃自己的 

工作，信徒才能持续不断地坚忍到底。

三、 坚忍教义的证据

圣经中的某些陈述证明了坚忍的教义，我们也可以从其他教义推论出这一点。

1 .圣经的直接陈述

我们在这里仅考虑一些最重要的经文。我们在约翰福音十章27〜 2 9 节读到：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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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牠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 

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2 9节说： “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 

有后悔的。”这意味着，神在袖的呼召中所显明的恩典是绝不会撤回的，仿佛祂会对 

这个呼召后悔一样。这是一个笼统的陈述，尽管在这个陈述的上下文里，它是指对以 

色列的呼召。使徒如此安慰腓立比的信徒：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 

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腓一 6)。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3 节，保罗说：

“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在提摩太后书一章 1 2 节， 

保罗欢呼说：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直到那日。” 

在提摩太后书四章1 8节，保罗归荣耀与神，因为主必救保罗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 

救保罗进祂的天国。

Z 推论性的证据

我们也可以通过推理的方式证明坚忍的教义。

A .  从拣选的教义来推论。拣选不仅意味着，有些人会享有某种的外在特权、有 

可能得救，只要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务；而是说，凡属于拣选数目的人，最终必将得救， 

永远不会缺乏完美的救恩。这是一种有目标的拣选，也就是以致得救的拣选。为了作 

成拣选，神赐予信徒圣灵，影响他们、引导他们，不仅使他们接受基督，而且坚忍到 

底，直到末了，并使他们获得最终极的救恩。

B .  从救赎之约的教义来推论。在救赎之约中，父神将袖的百姓赐给祂的儿子， 

作为圣子顺服和受苦的奖赏。这个奖赏在永恒中已被确定，它并非取决于人不确定 

的忠诚。神不会背弃自己的应许，因此，凡是被算为在基督里的人、被算为构成基督 

奖赏的一部分的人，就不可能与基督分离（罗 八 38〜 39),凡是已经进入生命交通的 

圣约里的人，就不可能从救恩中失落。

C .  从基督的功德和代求的有效性来推论。基督在其代赎工作中偿付了赎价，为 

罪人赚取赦罪和神的接纳。基督的义构成了罪人称义的完美基础，借着这样完美的 

赔偿、借着这样有效的赎价被称为义的人，根本不可能再次落入定罪之中。此外，基 

督持续不断地为父所赐给祂的人代求，而基督为祂百姓献上的代求祷告总是有效的

(约十一 4 2 ;来 七 25)。

D .  从与基督的奥秘联合推论。凡是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的人，就与基督的灵有 

分，也因此与基督同为一体，与圣灵的生命有同样的脉动。信徒分享基督的生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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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1章♦ 圣徒的坚忍

因为基督活着，所以信徒也活着。将信徒从基督的身体中再次除去，因此挫败神的完 

美计划，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信徒与基督之间的联合是永恒的，因为它源自一种永恒 

的、永不改变的成因，也就是神白白的、永恒的爱。

E.  从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来推论。达博尼的说法是非常正确的： “如果假设， 

圣灵在人心中开始自己的工作，现在却半途而废；从天而生的生命火花仅仅是一种 

幻 火 （ig n is/atuu5)，仅够燃烧一个短短的季节，之后就消逝在无尽的黑暗中；在新 

生中传递给人的属灵生命，是某种间歇性的、波动的生命力，在死去的灵魂中产生外 

在的生命表相，之后便迅速死亡，这实在是低估了圣灵的智慧和祂在人心中的工 

作。” 2 根据圣经，信徒在今生已经拥有救恩和永生（约 三 36 ,五 24 ,六 54)。我们 

岂能进一步假设，永生不是永恒的？

F.  从救恩的确据来推论。从圣经中明显可见，信徒在今生就可以获得救恩的确 

据 （来 三 14,六 11，十 22;彼后一 10)。信徒若可能在任何时刻从救恩中失落，这确 

据就完全不可能了。那些在确信中站立稳固的人应当欢呼雀跃，因为神必要完成祂 

已经开始的工作。

四、对坚忍教义提出的异议

1 .它与人的自由相悖

有人说坚忍的教义与人的自由相冲突。但是这种反对意见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 

设，即真正的自由在于冷漠的自由，或在道德领域或属灵领域作相反决定的能力。然 

而，这是错误的。真正的自由恰恰在于人自己决定走向圣洁。只有当人有意识地向神 

的方向移动，这才是最大的自由。借着神的恩典，基督徒如今站在这种自由之中。

Z 它会导致懒惰和道德败坏

有人自信地宣称，坚忍的教义导致懒惰、放荡、甚至是道德败坏，因为它导致一 

种错误的安全感。然而，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尽管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借 

着神的恩典得蒙保守，但圣经从来没有鼓吹一个概念，说神会保守我们，因此我们无 

需持续不断地警醒、勤勉、祈祷。很难理解，这样一项确保信徒在成圣上坚忍的教义，

Dabney, Sy st. and  PoZem. TTieoZ., p. 6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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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会成为犯罪的诱因？在积极追求成圣的过程中，成功的确定感似乎是最好的刺 

激，激励信徒作出更大的努力。

3 .它违背圣经

人们经常宣称这项教义违背圣经。被引用来支持这个论点的经文可以简化为三 

类。

A .  如果信徒不可能失丧，圣经中关于背道的警告（太 二十四 12;西一 23 ;来二 

1 ,三 14 ,六 11;约 壹 二 6 ) 似乎就完全没有必要了。但是这些警告是从人的角度来 

看这整件事，它们也都是认真的。这些警告鼓励人自省，也是保守信徒走在坚忍道路 

上的工具。它们不是要证明听众中的一部分人必定会背道，而仅仅是说，为了防止他 

们犯这个罪，使用此警告的手段是必要的。请比较使徒行传二十七22〜 2 5 节 和 31 

节，可以说明这项原则。

B .  圣经中也有一些劝勉，督促信徒在成圣的道路上要继续不断地前行，如果信 

徒必然会坚持到底，这些劝勉就显得非常不必要了。但是，我们通常发现这些劝勉与 

(A ) 中所提到的警告密切相关，而且正是为了达到相同的目的。这无法证明，凡是被 

劝勉的信徒都无法坚忍到底，而仅仅是说，神使用道德的媒介来完成道德的目的。

C .  此外，有人说圣经记录了若干真实的背道案例（提前一 19〜 2 0 ;提 后 二 17 

〜 18，四 10;彼 后 二 1〜 2 ; 另参：来 六 4〜 6)。但这些案例无法证明这个论点，即拥 

有真正得救信心的真信徒可能从恩典中失落，除非我们能证明这些经文中所指的人 

确实拥有在基督里的真信心，而不仅仅是暂时的信心，这种暂时的信心并不是根植 

于重生。圣经教导我们，有一些人宣称自己拥有真信心，但他们却不是属于这个信仰 

的 人 （罗 九 6 ;约 壹 二 19 ;启 三 1)。约翰提到这样的人，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 

并补充解释说， “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 （约壹二 

19)〇

五、否认这项教义会使救恩倚靠人的意志

否认圣徒坚忍的教义，实际上使人的救恩必须仰赖人的意志，而非神的恩典。当 

然，这种考虑对那些拥有伯拉纠式的救恩观、认为人可以自救的人—— 这样的人非常 

多—— 没有任何影响，但这项教义必定会使那些以靠恩典得救而夸耀的人驻足深 

思 ！这种观念是这样的：在人唯独借着圣灵的运行，或者借着圣灵和人意志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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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1章♦ 圣徒的坚忍

运行，被带人恩典的状态之后，要继续留在这个信仰里，还是丢弃这个信仰，完全在 

于人的选择，看他认为哪一样比较合适。这会使人的救恩变得非常不稳固，使人不可 

能获得信心的确据。因此，维护坚忍的教义是极其重要的。用 霍 维 （H o vey) 的话说， 

“此教义是一切安慰和动力的源头，它是使人生发感激之情的诱因，使人自我牺牲 

的动力，以及在危难时刻（庇护人的）火柱。”

进深研究问题

关乎圣徒坚忍的真正问题是：坚忍到底的是选民，或重生的人？

奥古斯丁和路德宗人士是否教导选民最终可能失丧？

自然生活中的类比如何支持圣徒坚忍的教义？

希伯来书六章4〜 6 节，十章 2 9节；彼得后书二章1 节，此类经文是否证明丧失救恩 

是可能的？约翰福音十五章1〜 6 节呢？

坚忍的恩典是不是与生倶来的，必然伴随着新人性赐下的，还是神特殊的、满有恩典 

的、保守的作为所结出的果实？

这项教义是否意味着，一个活在习惯性犯罪和蓄意犯罪下的人，仍然是一个在称义 

状态中的人？

这项教义是否排除了堕人罪中的可能？

参考书目

Bavinck, Geref. Dogm. IV, pp. 289-294.

V os, Geref. Dogm. IV., pp. 24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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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ck, Theology, Led. LXXIX.

Litton, Introd. To Dogm. TheoL, pp. 338-343.

Finney, Syst. Theol., pp. 544-619.

H ovey, Manual of Theology and Ethics, pp. 295-299.

Pieper, Christ. Dogm. I l l, pp. 107-120.

Pope, Chr. Theol. I l l, pp. 13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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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神学

第五部分教会论与恩典的媒介

导论

基督功德的施行自然会引出教会论，因为教会是由与基督有分、以及与在基督 

里的救恩祝福有分的人组成的。改革宗对教会的观念是：基督借着圣灵的运行，使信 

徒与祂联合，将真实的信心赐予信徒，以此建造教会，祂的身体，即信徒相通，或圣 

徒 相 通 or sanctorum)。然而，在罗马天主教的神学中，有关教 

会的讨论犹先于所有其他的主题，甚至优先于神论和启示论。据他们说，教会是用来 

产生圣经的工具，因此教会优先于圣经。此外，教会是一切超自然恩典的分配者。不 

是基督带领我们进入教会，而是教会引领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所有的强调点不是落 

在作为信徒相通的无形教会之上，而是落在作为信徒之母（m ater月deKum) 的有形 

教会之上。宗教改革与这种罗马天主教的教会观分道扬镳，使人们的注意力再次聚 

焦在作为属灵生机体的教会。它强调，离开了基督的救赎之工与圣灵不断更新的运 

行，教会就无法存在；因此，在我们考虑教会教义之前，在逻辑上应当先考虑这些。

似乎非常古怪的一点是，实际上美国一切杰出的长老会教理神学家，例如赫治 

父子、亨利 •史 密 斯 、薛德和达博尼，在他们的教理学著作中，都没有将教会论设为 

独立的章节，事实上，他们很少注意这个论题。只有桑威尔和薄瑞肯瑞琪的著作是特 

例。这可能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在这些神学家们看来，教会论不应当在教理学中 

占据一席之地。但这是非常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在其著作中反对将 

教会论纳入教理学当中。此外，杜仁田和这些长老会神学家的苏格兰先祖们，都对教 

会论投注了许多心力，美国长老会的系统神学家们就是在他们的根基上建造的。华 

尔克说， “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这样，对各式各样的教会问题有大量的 

讨论。” 1 最后，亚历山大 •赫治博士告诉我们，他父亲在不同的课堂上教导教会论 

的各个主题，实际上覆盖了教会论的方方面面，并且曾想要出版第四卷的教会论，来 

完成他的系统神学，但因为年迈体弱而未能实现。2 达博尼说，他之所以省略教会论，

Walker， Scottish Theology and TheoZogians，p. 95。也可参考•• McPherson， The Doctrine 〇/ 

the Churc/i in Scottish T/ieoZo^y ，pp. 1 f f。

A . A . H odge, Pre/ace to Hodge’s work on CTuzrc/i PoZ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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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他会在神学院另一个部门的授课中处理这个科目。3 薛德提出了他的架构， 

他说教会论应当与恩典的媒介连起来考虑。4 然而，他很少注意恩典的媒介，而且完 

全没有探讨教会论。史密斯的《基督教神学体系 》 （ System q f Christian Theoiogy) — 

书的编辑，在这部著作中补充了作者在其他著作中所表达的对教会的看法。5

D abney, L ect.  on T h e o l . ,  p. 726〇 

Shedd，Dogm. TTieoZ. I, p. 10。

Smith， System 〇/ Christian T7ieo[ogy，pp. 590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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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教会论与恩典的媒介

第1章

圣 经 对 教 会 的 称 呼 与 教 会 教 义 历 史

一 、圣 经 对 教 会 的 称 呼

1 .在旧约圣经中

旧约圣经使用两个词来指教会，也 就 是 力 P ( gdhdf) 和 n节 （$ d d ) ,前者源自 

一个已经废弃的词根 $ ( gcz!)，意 指 “呼召”；后 者 则 源 自 n$ ( y ^ cid) ,意 指 “指 

定”或 “在指定的地点见面或集合”。这两个词起初并不是严格的同义词，但有时却 

不加区分地被人使用。n” （$ d d) 实际上是指按照约定聚集，当它被套用在以色列 

身上时，则是指以色列社会本身，也就是由以色列的首领或以色列百姓形成的社会 

(无论是否被招聚在一起）。另一方面，力 i? ( gdh泣）恰当地指百姓实际上聚集在一 

起。因此，我们偶尔也可以发现 nn; 力jp( geha i % M ) 这种表达法，也 就 是 “会众的 

聚集” （出十二 6 ;民十四 5 ;耶二十六 17)。它的实际含义有时候似乎是指由百姓的 

代表所组成的会议（申 四 10,十 八 16;参：五 22〜 23;王 上 八 1〜 3、5;代 下 五 2〜 6)。 

n” （$ d d ) 在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约书亚记中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词，但是 

在申命记中则完全没有出现，在后期的经卷中也很少出现。 一词在历代 

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中大量出现。在 《七十士译本》中，ouvoywyA 妙获） 

一 词 是 —般的翻译（几乎都是这么翻译的），在摩西五经中，力P (的 M Z) 

一 般 也 翻 译 为 （juvocycoyil (53^1<1和获）一词。然而，在后期的经卷中， ( g d M i) — 

般 翻 译 为 〖 KKXricrfa ( efcfcKsia)。舒 瑞 尔 （Schtirer) 宣称，后期的犹太主义已经指出 

cjuvaycoy^ ( syna戚砍）和 k̂kAt]cj{〇c ( efcfcẐ s fa) 之间的区分，auvaY〇>Yi1 (synagdgg) 是指 

以色列会众这个实证经验上的事实，而 〖 KKAricrfa ( efcfc反s fa) 则指从理念上来考虑同 

一群会众。巴文克博士追随舒瑞尔的观点。然而，克里默与寇格尔对这种观点提出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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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贺 特 （Hort) 说，在被掳之后，为p (gdM O —词似乎揉合了力|? ( gdhdZ) 本身 

一 部 分 的 含 义 和 ( 泡 M) —部分的含义；因此， “对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来说，

会kk入tiG(a (efcfcfeia) 作 为 在 希 腊 文 中 的 典 型 代 表 词 ，自然是指以色列 

会众，差不多也就是指会众的聚集。” 1

2 . 在新约圣经中

新约圣经也用两个词汇来形容教会，它们是源自《七十士译本》，也 就 是 〖 KKXnafcx 

(efcfcẐ sia) 和 cjuvaycoYii (synagdgg)，前者源自 ^c (efc) 和 kocM a) (fcaied)，意 指 “召 

集出来”，后 者 源 自 ai5v (syn) 和 5Y〇) (ag^)，意 指 “聚在一起或集合在一起”。后 

者专门用来指犹太人的宗教聚会，或他们聚集在一起举行公共崇拜的建筑物（太四 

2 3 ;徒十三 4 3 ;启 二 9，三 9)。然而 ， 〖 KKXricrfa (efc/d^sfa) 这个词一般指新约圣经的 

教会，尽管在少数几个地方，它是指一般的公民聚会（徒十九 32、39、41)。’EKK̂ jjcrfoc 

(efc/d^sia) / dKKaAia) (efcfcaied) 中的介词纟K (efc),通常被解释为意指“从一般民 

众当中出来”，并且与 dKKAricrfocUfcW办ic〇 —词在圣经中的用法有关，都是指从人类 

世界中被呼召出来的选民所组成的教会。然而，这种解释是相当可疑的，因为这个介 

词原来只是指希腊公民从他们的家庭中被召唤出来。如果圣经的这整个观念已经在 

神的启示中放在这个词汇里，这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但事实上，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事 

实就是如此。复合动词〖KKcxX&) (efcfca〖ed) 从来没有如此使用，〖kkAjicKoc ( efcfc反- sfa) 

一词也从未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中，以暗示作者的头脑中有这种独特的思维。戴斯曼 

(Deissmann) 简单地将会KKXrjcrfa ( efcfci细 a ) 翻 译 为 “（被召集出来的）会众”，将 

神视为召集者。既然教会的概念是一个多面向的概念，当 〖KKAridcxUfcfctê a ) —词用 

来指教会时，并不总是含有完全相同的含义，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在新约圣经中， 

耶稣是第一个使用纟KKXriak (efc/d办fa) 这个词的人，耶稣用它来形容聚集在祂身旁 

的人群（太 十 六 18)，这些人公开地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并接受神的国的原则。它 

是 弥 赛 亚 的 纟 教 会 ），真正的以色列。后来，因着教会的扩张，这个 

词就获得多种不同的含义。地方上的教会在各处被建立起来，这些教会也被称为 

会KKATi〇(a (efcfcfeia)，因为它们是基督独一的、普世性的教会的彰显。这个词最重要的 

用法如下：

Holt, The Christian Ekklesia， p.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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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EkkAji0(cx ( efcfcMsfa;教会）一词最常用来指在某个特定地点的信徒圈子，也 

就是地方上的教会，无论这些信徒是否集合在一起举行崇拜。 一 些经文含有额外的 

观念，即他们是被招聚在一起的（徒 五 11,十一 26;林前十一 18,十 四 19、28、35), 

而另一些经文则没有这种附加的观念（罗 十 六 4 ; 林 前十六 1 ;加一 2 ; 帖 前 二 14, 

等等）。

B .  在一些案例中，这个词是指家庭中的教会 （ domestic efcfc〖esfa),在个别信徒 

家中的教会。似乎在使徒时代，一些富有或者有重要地位的人，经常在自己的家中留 

出一个大房间供敬拜神之用。我们可以在以下经文中发现这种用法：罗马书十六章 

2 3 节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19节 ；歌罗西书四章1 5节 ；腓利门书2 节。

C .  如 果 蒂 申 多 夫 （Tisschendorf) 的文本读法是正确的（现在一般将其视为理 

所当然的），那么这个词至少有一次是用单数形式来指一群教会，也就是犹太、加利 

利和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有这种用法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九章3 1 节。自然，这里 

并不表示这些教会共同构成了一个组织（organization),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宗派

( denomination) 那样。耶路撒冷的教会和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也由不同的群体组 

成，并习惯性地在不同地方聚会，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D .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这个词是指用来基督的整个身体，遍及整个世界，包括 

所有以外在的方式承认基督、为了敬拜而聚集、在被指派的圣职人员带领下的教会。 

在哥林多前书中，这种含义多多少少是被摆在最重要的地位上的（林 前 十 32 ,十一 

2 2 ,十 二 28 ) ,但是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人时，他的思想中似乎也有这种观点，尽管 

在那封书信中，他强调的重点在于教会是一个属灵的生机体（尤其可以参考弗四11 

〜 16)。

E .  最后，这个词最全面的含义是指信徒所组成的整个身体，无论是在天上的还 

是在地上的，一 切在过去已经、以及在未来会称基督为主、在属灵上与基督联合的人。 

这种用法主要出现在保罗写给以弗所人和歌罗西人的书信中，最常见的是在以弗所 

书中：以弗所书一章2 2 节，三 章 10、2 1 节，五 章 23〜 25、27、3 2 节 ；歌罗西书一章 

18、24 节。

我们应当谨记 ， “Church”、“Kerk”和 “Kirche”这几个名称并不是源自单词 

K̂KAridia (efcW^sia;教 会 ），而是源自单词 Kupuncr̂  ( fcyriafcg) ,意 指 “属主的”。这些 

词强调，教会是神的产业。t6kupicxk6v ( to  fcyriafcon) 或 ^KupuxKyj (M fcyriafcg) 这个 

名称首先是指教会聚集的地方。这个地方被视为属主之地，也因此被称为 t6ki；pkxk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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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fcyr^1̂ 071)。但这个地方本身是空的，并没有真正成为 T6KUPl0CK6v 

属主的），直到教会为敬拜的缘故聚集时。因此，这个词被转移到教会身上，指神的 

属灵的建筑。

3 .圣经中用来指称教会的其他用词

圣 经 中 包含好几个特指“教会”的象征性称呼，分别强调教会的某种特殊层 

面。教会被称为：

A .  基督的身体。今天，一些人似乎要将这个称呼视为新约圣经教会的完整定 

义，但它的目的并非为此。这个词不仅被套用在普世教会（弗一 2 3 ;西一 18)，更用 

来指单独的教会（林前十二27)。它强调教会的合一性（unity)，无论是地方上的教 

会还是普世的教会，尤其强调教会的合一是生机的合一，教会这个生机体和耶稣基 

督之间有生命的关联，以基督为教会荣耀的头。

B .  圣灵的殿或神的殿。哥林多教会被称为“神的殿”，圣灵居住在其中（林前 

三 16)。在以弗所书二章21〜 2 2 节，保罗提到信徒渐渐长大成为“主的圣殿”，靠 

着主同被建造，成 为 “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个名称被套用在将来理想的教 

会上，也就是普世的教会。彼得说信徒是用来建造“灵宫”的 活 石 （彼 前 二 5)。这 

个关联清楚地表明，彼得想到的是圣殿。这个象征强调教会是圣洁的、是不可侵犯的。 

圣灵的内住赋予教会一种尊贵的特性。

C .  在上的耶路撒冷，或新耶路撒冷，或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三种描述方式在圣 

经中都可以找到（加 四 26;来 十 二 22 ;启二十一 2 ,与 第 9、1 0 节比较）。在旧约圣 

经中，耶路撒冷被形容为神的居所，神住在二基路伯之间，神象征性地在那里与祂的 

百姓相会。新约圣经明显将教会视为旧约圣经耶路撒冷的属灵对应体，因此将同样 

的名字套用在教会身上。根据这种描绘，教会就是神的居所，在这里神的百姓被带到 

与神的相交之中；尽管这个居所仍然有一部分是在地上，但是它实际上属于属天的 

领域。

D .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圣经中只有一处经文将这个名称套用在教会身上，即提 

摩太前书三章1 5节。它显然指一般的教会，因此也可以用来指教会的每一部分。这 

个比喻是表明，教会是真理的守护者、真理的堡垒、真理的捍卫者，以抵挡神国度的 

一切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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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会教义的历史 

1D宗教改革之前的教会论

A . 教父时期。使 徒 教 父 （ Apostolic Fathers) 和 护 教 士 （Apologetes) —般将教 

会 描 述 为 “圣徒相通 ” （ communfo sanctorum) ,即神所拣选作为自己产业的子民。 

作出区分的必要性起初并不是非常明显。但是早在第二世纪后半叶，就已经出现可 

觉察到的改变。异端的兴起，迫使人们列举真教会的特征，好叫人知道何为真正的大 

公教会。这种趋势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教会的外在表现上。教会逐渐被视为一种 

外在的体制，由使徒的直接继承人担任主教、治理教会，独占真正的使徒传统。人们 

相当强调教会的大公性（catholicity)。地方上的教会并非被视为许多彼此分割的单 

元，而是被视为同一个普世教会的不同部分。教会的日益世俗化和腐败逐渐引发一 

些 反 应 ，并 导 致 不 同 教 派 兴 起 的 趋 势 ，例 如 第 二 世 纪 中 叶 的 孟 他 努 主 义  

(Montanism),第三世纪中叶的诺洼天主义（Novatianism),第四世纪初的多纳徒主 

义 （Donatism) ,他们都以教会成员的圣洁作为真教会的标记。早期教父在与这些教 

派 （sectaries) 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越来越强调教会的主教制（episcopalinstitution)。 

居 普 良 （C yprian) 以成为第一个发展出完整主教制教义的人著称。居普良认为，主 

教才是使徒真正的继任者，由于他们所作的类似于献祭的工作，就赋予主教祭司的 

特性。这些人共同形成了一个团体，称为主教团（episcopate),如此就构成了教会的 

合一。因此，教会的合一是基于主教的合一。那些不服从主教的人，就等于放弃教会 

的相交，同时也放弃了自己的救恩，因为教会之外没有救恩。奧古斯丁对教会的看法 

并不是完全前后一致的。他与多纳徒主义者的辩论，迫使他更深人地思考教会的性 

质 。 一 方面，奥古斯丁证明自己是一个预定论者（predestinariaii) ,他认为教会是选 

民的集合，圣 徒 的 相 通 （ commixnio sanctorum),选民拥有神的灵，因此以真爱为特 

征。最重要的事情是成为这样的教会里有生命的成员，而不只是在外在意义上的成 

员。但另一方面，奧古斯丁是教会的圣职人员（Church-m an) ,至少在一般层面上， 

他持守居普良的教会观。真教会就是大公的教会，借着主教的传承，使徒的权威得到 

延续。教会是神恩典的受托者（depositary),借着圣礼将恩典分赐给信徒。如今的教 

会是一个混合体，真信徒和假冒者都占有一席之地。在与多纳徒主义者辩论的过程 

中，奧古斯丁承认，真信徒和假冒者虽然都是在教会里，但是其意义却不相同。奥古 

斯丁也为罗马天主教对教会和神的国的定义铺好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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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中世纪。经院神学家们很少谈到教会。由居普良和奥古斯丁发展出的教义体 

系是相当完整的，仅需要少许的润饰和涂色，就可完成最后的发展阶段。罗马天主教 

历史学家奥腾（Otten) 说 ： “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家接管了这个体系，并且传递给他 

们在天特会议之后出现的继任者；他们当初怎样领受这个体系，也在同样的条件下 

传递它。” 2 有几个要点也凑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尽管教会论没有得到更 

多的发展，教会本身实际上却发展成一个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团体，有严密的组织和 

绝对的等级制度。这种发展的种子已经存在于居普良的教会观和奧古斯丁所描述的 

教会的某一层面里。这位伟大教父另一个更基本的观念—— 认为教会是圣徒相通

( communio sanctorum) ---大致受到忽视，因此一直保留在一种休眠状态。这并不

是说经院神学家完全否认属灵的要素，只不过是没有将它当得的显赫地位归给它。 

他们的强调非常明确，即教会是一种外在的组织或体制。圣维克托的休格说，教会和 

国 家 是 神 所 设 立 的 两 种 权 力 ，用来统治祂 的 百 姓 。两 者 在 体 制 上 都 是 君 主 制  

(monarchical) ,但是教会拥有更高的权力，因为教会服务于人的救恩，而国家仅仅 

为人类提供暂时的福祉。君王或皇帝是国家之首，但教皇是教会之首。教会中拥有明 

确权利和责任的人可以分成两类：神 职 人 员 （clerics) 和 俗 家 教 友 （la ic s) ;前者指 

致力于服事神的人，他们形成一个群体；后者是由来自生活中每一个领域的普通民 

众所组成，他们构成另一种完全独立的等级。教皇的教义循序渐进得到了发展，直到 

最后实际上成为一种绝对的君主制（monarch)。这项教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乃是 

借助于一种观念，也就是天主教教会是神在地上设立的国度，因此罗马的主教教区 

也是一个地上的国度。将有形的、有组织的教会等同于神的国，这种观念具有影响深 

远的后果：（1 ) 它要求一切事情都必须受教会的控管：家庭和学校、科学和艺术、商 

业和工业，等等。（2 ) 它涉及一种观念，即救恩的一切祝福都需要借助于教会的法令 

(ordinances)，尤其是借着圣礼才能传递给人。（3 ) 它导致教会逐渐世俗化，因为教 

会开始更多地关注政治，而非罪人的救恩，教皇最后宣称自己有权管辖世俗的统治 

者。

Otten, Manual of the History o f Dogmas, II, p. 214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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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宗教改革时期和宗教改革之后的教会论

A . 宗教改革时期。改教家与罗马天主教对教会的观念分道扬镳，但是在一些具 

体细节上，在改教家当中也存在差异。路德完全不支持这种无误的、等级式的教会观， 

他也否认教会中存在特殊的祭司职分，由他们透过圣礼分赐救恩。他将教会视为由 

相信基督之人所构成的属灵相通，并且恢复了信徒皆祭司的圣经观念。路德维护教 

会的合一性，但区分出教会的两个层面，一个是有形的（visib le) ,另一个是无形的 

( in visib le)。他谨慎地指出，这不是两个教会，而是同一个教会的两种不同层面。无 

形教会并不是通过主教和枢机主教的统治，也不是通过教皇的领导而成为有形教 

会，而是单单借着宣讲圣道和执行圣礼。他承认有形教会中总是会包含由真信徒和 

假冒者组成的混合体。然而，为了反对罗马天主教主张教会有权统治国家的观点，路 

德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实际上使教会除了圣道的宣讲之外，在所有其他的事务上都 

必须听命于国家。重洗派人士对路德的立场非常不满，坚持教会只能由信徒组成。在 

很多情况下，他们甚至嘲笑有形教会和恩典的媒介。此外，他们要求教会和国家要完 

全分离。加尔文和改革宗神学家认同路德的观点，一致认信教会在本质上是圣徒的 

相 通 （commi/nfo sanctorum)。然而，他们并不像路德宗人士那样，试图主要在教会 

的客观法令中寻求教会的合一和圣洁，例如：圣 职 （offices)、圣道、圣礼，而是主要 

在信徒的主观相交中寻求教会的合一和圣洁。他们也将教会区分为有形教会和无形 

教会，尽管在方法上有稍许不同。此外，他们发现，真教会的标记，不仅包括忠心地 

宣讲圣道和正确地施行圣礼，也包括忠心地执行教会纪律。但是甚至连加尔文和十 

七世纪的改革宗神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教会从属于国家的观念。然而，与当 

时所知的路德宗教会相比，他们所设立的教会治理形式，使教会具有更大程度的独 

立性和权柄。尽管路德宗和改革宗神学家都努力维护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之间的正 

确关联，其他人则忽视了这一点。尽管十七世纪的苏西尼派和亚米念主义确实有提 

到无形教会，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前者仅仅将基督教视为一种可 

以接受的教义，后者主要使教会成为一种有形的社群，并追随路德宗教会，将执行惩 

戒纪律的权利交给国家，只为教会保留了宣讲福音和劝诫教会成员的权利。另一方 

面，拉巴第派和敬虔主义者则表现出漠视有形教会的倾向，试图寻找一个单单由信 

徒组成的教会，对于具有良善和邪恶混合体的体制化教会，他们则表现出漠不关心 

的态度，并试图在一些秘密集会（conventicles) 中寻求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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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十八世纪和十八世纪以后。在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影响力也将它的魔爪伸 

入到教会论里。理性主义对信仰的事不感兴趣，对教会缺乏热情，将教会与其他的人 

类社团放在同等水平上。它甚至否认基督有意建立公认意义上的教会。循道主义对 

理性主义作出了敬虔主义式的回应，但是循道主义并没有为教会论的发展作出任何 

贡献。在一些案例中，循道主义乃是通过鄙视现存的教会来找到力量，而在其他一些 

案例中，它又企图使自己适应于这些教会的生活。对施莱马赫来说，教会在本质上是 

基督教的社群、是被一灵所感的信徒组成的身体。他觉得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区 

分没有什么用处，认为教会的本质在于基督徒团契的精神。神的灵越能深人到基督 

徒的主要群体里，分歧就会越少，这些分歧也会越发失去其重要性。立敕尔用国度和 

教会之间的区分代替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之间的区分。他将国度视为由神的百姓组 

成的社群，是以爱为动机来行动的社群，而将教会视为同一个社群，是为了敬拜而聚 

集的社群。因此， “教会”之名仅限于一种外在的组织，它只有一种功能，也就是敬 

拜 ；这种功能仅仅是为了使信徒能更好地认识彼此。这种观点当然与新约圣经的教 

导相去甚远。它马上导致当代自由派的教会观，仅仅将教会视为一种社交中心，人所 

建立的机构，而非神的栽种。

进深研究问题

教会历史是从五旬节那一天开始的，还是在五旬节之前已经开始？

如果教会的历史是从五旬节之前开始的，那么五旬节之前的教会和五旬节之后的教 

会有何不同？

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17节提到的教会是什么教会？

奥古斯丁是将作为属灵生机体的教会等同于神的国，还是将作为外在制度的教会等 

同于神的国？

罗马天主教强调教会是一种外在的组织，你会如何解释这一点？

改教家们为什么不坚持教会必须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在这方面，路德和加尔文的 

观点有何不同？

苏格兰产生了哪些有关教会的争论？

英格兰和苏格兰对教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该如何解释？

理性主义是如何影响教会论的？

如今教会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有哪些？

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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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教会 的 性 质

― 、教 会 的 性 质

1 .罗马天主教的观念

早期的基督徒说到教会是圣徒的相通（commixn )̂ sanetorum )，尽管他们尚未将 

这件事情完全想明白，但这种说法已经将教会的本质（essence) 具体表达出来。但 

是，甚至早在第二世纪末，因着各种异端的兴起，何为真教会的问题已经迫使早期基 

督徒关注教会作为外在体制的某些特征。从居普良的时代到宗教改革时期，人们日 

益不断地透过教会之外在的、有形的组织来寻找教会的本质。教父们认为，大公教会 

包含了基督教会一切真正的分支，通过外在的、有形的合一连结在一起，而连结的纽 

带则在于主教团 （ college ofb ish op s)。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作为一个外在组织的观 

念变得日益突出。人们越来越强调教会的等级组织，并且随着教皇的设立，一块房顶 

石也被加在这个组织之上。罗马天主教现在将教会定义为： “所有已经受洗、承认同 

样的信仰、参与同样的圣礼、受合法的牧者管理、在地上服在同一个有形元首之下的 

会众。”他们在教导的教会 （ eedesia docens) 和聆听的教会（ecc〖esia audfens) 之 

间作出区分，前 者 指 “由负责治理、教导、造就的群体所构成的教会”，后 者 指 “由 

受教导、受管制、领受圣礼的群体所构成的教会”。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构成教会的 

并不是聆听的教会，而是教导的教会。后者直接享有教会荣耀的属性，而前者只是间 

接地以这些属性为装饰。天主教乐意承认教会具有无形的一面，但 宁 可 保 留 “教会” 

这个名称来称呼信徒组成的有形相通。他 们 经 常 提 到 “教会的灵魂”，但是对于这 

个词的确切含义，却没有一致的看法。狄凡（D evine)将 “教会的灵魂”定 义 为 “蒙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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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基督、借着超自然恩赐和恩典与基督联合的人所构成的群体”。1 然而，卫墨斯 

在 “教会的灵魂”里 找 到 “构建基督教会、并使教会成员能够达到他们最终目标的一 

切属灵的、超自然的恩典”。他 说 ： “我们一般所谓的灵魂，是指一种赐生命给身体 

并使其肢体能够执行它们独特功能的普遍原则 （ pervading principle)。而 属 于 ‘教会 

灵魂’的则有：信心，所有的人都达到同样目标的共同志向，在上位者无形的权威、 

成圣的内在恩典、超自然的美德和恩典的其他恩赐。” 2 前一位作者在一些够资格的 

人身上寻找教会的灵魂，而后者则将教会的灵魂视为一种遍及一切的原则，有点像 

人里面的灵魂。但无论罗马天主教如何乐于同意，但他们实际上绝不会承认，所谓的 

“无形教会”在逻辑上先于有形教会。莫 勒 （M6h le r)说 ： “天主教教导：有形教会 

是最早的，之后才有无形教会；有形教会生出了无形教会。”这意味着，教会在成为 

commmiio卢deiium (信徒的相通 = 信徒的群体）之前，她已经是 mater/ideKum (信 

徒之母）。然而，穆勒承认，在某种意义上， “内在教会” （thein tem alcliurch) 先于 

“外在教会 ” （ the exterior church),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直到我们先归属于“内 

在教会”，我 们 才 可 能 成 为 “外在教会”中有生命的成员。他 在 《象征主义或教义分 

歧》（Sym&oZism orDoctrinaZD的 êrences) —书中讨论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整个话题。

3 他强调有形教会等同于基督： “因此，就这里采用的观点来看，有形教会就是神的 

儿子自己，在人间以人的样式永远地彰显自己，不断地得到更新，永远地轻健壮——  

即永恒的道成肉身，正如圣经中所记载的，甚 至 信 徒 也 被 称 为 ‘基督的身体’。” 4

2 .希腊正教的观念

希腊正教对教会的看法与罗马天主教有密切的关联，然而在一些重大要点 

上 ，两者是不同的。希腊正教不承认罗马天主教是真教会，而是将此荣耀归属于 

自己。如果只有一个真教会，那个真教会就是希腊正教。尽管希腊正教比罗马天 

主教更坦率地承认教会具有两种不同的层面，有形的和无形的，它仍然将强调的 

重点放在作为外在机构的教会之上。它并没有在她作为圣徒群体的教会来寻找教 

会的本质，而是在自身所保留的主教制等级制度 （ Episcopal h ierarch y) 找到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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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同时拒绝罗马教皇的权威。希腊正教仍然维护教会的无误性，但这种无 

误性仅属于众主教，因此是属于教会会议和大会。盖 文 （G a v in) 说 ： “身为无形 

教会，她承载着神的恩赐和能力，致力于将人类转化成神的国。身为有形教会，她 

是由认信同样的信仰、遵守同样的习俗、使用有形的恩典媒介的人组成的。”与 

此同时，希腊正教也拒绝一个观念，即 “有一个无形的或完美的教会，由不同的 

基督徒群体所形成的不同组织、并 称 自 己 为 ‘教会’ 的，都是属于这个教会，是 

它部分的、不完整的化身”。教 会 是 “一个实际的、有形的、可见的实体，而不是 

一种未实现的或不可能实现的理想”。5

3.更正教的观念

宗教改革总的来说反对罗马的形式主义（extem alism)，具体来说，也反对它的 

外在教会观 （ external conception of the Church)。宗教改革再次将这个真理摆在最重 

要的地位上：我们不能在教会的外部组织中寻找教会的本质，而是应当在作为圣徒 

相 通 （ commimfo sanctorum) 的教会中寻找。对路德和加尔文来说，教会仅仅是圣 

徒的群体，也就是那些相信基督并在基督里成圣的人所构成的群体，他们乃是以基 

督为首，与祂联合的人。这也是改革宗信仰告白所釆取的立场。例如，《比利时信条》 

说 ： “我们相信并承认一个大公或普世的教会，她 （教 会 ）是由真信徒所组成的圣 

洁群体，他们都盼望在耶稣基督里得救，被牠的血洗净，并靠着圣灵成圣、受圣灵的 

印记。” 6《第二瑞士信条》表达出同样的真理，它说，教 会 是 “从世界中被宣召、被 

召集出来的真信徒所组成的群体；是众圣徒的相通，也就是由那些在救主耶稣基督 

里，靠着圣灵的话，真正认识、正确敬拜并服事真神的圣徒所组成的，他们借着信心， 

与神借着基督白白赐下的一切美善恩典有分”。7 《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从拣选的 

角度来定义教会，它说： “无形的大公教会或普世教会，是由过去、现在与将来在教 

会的元首基督之下所召集而成为一体的选民总数所构成的。这教会就是那充满万有 

者的配偶、身体和丰盛。” 8 普世教会，也就是存在于神计划中的教会，只有在历史 

进程中逐步实现，才被视为由选民所构成的整个身体，也就是在时间的进程中被呼

5 Gavin，Gree/c Ort/iodox TTiought，pp. 241-242。

6 第 2 7 条 。

7 第 十 七 章 。

8 第 二 十 五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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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得永生的选民。但是，实际在地上存在的教会，是被视为圣徒的群体 （ community of 

the saints)。被如此看待的不是只有无形教会，有形教会也一样。它们并非两个教会， 

而 是 一 个 教 会 ，因此只有一个本质。两 者 在 本 质 上 都 是 圣 徒 的 相 通 （ communio 

sanctorum),但无形教会是神所看到的教会，单单由信徒构成的教会，而有形教会是 

人所看到的教会，由所有承认基督的人以及他们的儿女所构成，因此也被判定为圣 

徒的团体。有形教会中可能、也总是包含未重生之人—— 教会中可能既有麦子、又有 

稗 子 —— 但 不 会 容 忍 公 然 的 非 信 徒 和 邪 恶 之 人 。保 罗 的 书 信 是 写 给 实 体 教 会  

(em pirical churches) 的，而他毫不犹豫地称他们为“圣徒”，同时也坚持要求他们 

除去邪恶之人和挑衅之人（林前五章；帖 后 三 6、14 ;多 三 10)。教会形成一个以基 

督为首的属灵统一体。它乃是被一灵所感，也就是基督的灵；它宣认同一种信仰，共 

享同一种盼望，服事同一位君王。教会是真理的堡垒，以及代表神向信徒传递一切属 

灵祝福的机构。作为基督的身体，教会命定要反映出神在救赎之工中所彰显的荣耀。 

理想意义上的教会，也就是神要它成为的教会，也必将成为信心的对象，而非知识的 

对象。正如信条中所写的：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二、教会的多面性

论及教会，我们必须考虑几种区分。

1 .争战的教会与得胜的教会之间的区分

当代的教会是一个争战的教会，也就是说，她蒙召要参与、也实际上参与一场神 

圣的战争。当然，这意思并不是说教会必须在自我毁灭式的、自相残杀的争斗中耗尽 

力量，而是说她有义务进行一场持续不断的争战，抵挡一个以各种形式显明的为充 

满敌意的世界（无论是在教会内还是在教会外），并抵挡一切属灵的黑暗权势。教会 

不可能将一切时间都花费在祷告和默想上，无论这些有多么重要、有多么必要，教会 

也不可能悠闲、平静地享受自己的属灵产业。教会必须竭尽所能地参与她的主的争 

战，在一场攻守兼备的战役中争战。如果地上的教会是争战的教会，在天上的教会则 

是得胜的教会。在天上，刀剑要被象征得胜的棕榈枝所替换，争战的呐喊要转为得胜 

的凯歌，十字架要被冠冕所取代。斗争已经结束了，战争已经得胜了，圣徒要与基督 

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教会在这两种阶段中的存在状态，反映出她在天上的主的 

降卑与升髙。罗马天主教不仅提到教会是争战的教会和得胜的教会，它也是受苦的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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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根据他们的观点，这个教会还包括如今已经不在地上、但尚未进人天国的喜乐， 

如今在炼狱中净化残余罪恶的信徒。

Z 有形教会与无形教会之间的区分

这意味着神的教会一方面是有形的，另一方面是无形的。据说路德是第一个作 

这种区分的人，但是其他的改教家也认识到这一点，并将它应用在教会上。这种区分 

并未总是得到恰当的理解。改教家的对手们经常控告他们，说他们教导有两个分开 

的教会。路德提到一种包含在“有形教会 ” （ visible eccfez'a ) 中 的 “无形小教会” 

(invisible eccZesfoZa)，或许是招致这种指控的理由。但是路德和加尔文都强调，当 

他们提及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时，他们的意思都不是指两个不同前敦会，而是指耶 

稣基督唯一的教会的两种不同层面。 “无形”这个词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可以适用 

于 ：（A ) 得胜的教会；（B) 理想的或已完成的教会，在时代末了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教 

会；（C) 万国和各地的教会，人不可能看到的教会：（D) 遭迫害之时隐藏起来的教会， 

被剥夺了圣道和圣礼的教会。对于在地上的人来说，得胜的教会是无形的，这无疑是 

正确的；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中也认为，得胜的教会乃是包含在无形教会 

之中，但这区别主要是为了将得胜的教会应用在争战的教会上。一般来说，改革宗神 

学也是如此应用的。它强调，地上的教会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这教会之所以被称 

为无形的，因为她本质上是属灵的，而她属灵的本质是肉眼无法辨识的；也因为人不 

可能正确无误地判断出谁属于无形教会、谁不属于无形教会。信徒与基督的联合是 

一种奥秘的联合;使基督与信徒联合的圣灵，构成了一种无形的纽带；而救恩的祝福， 

例如重生、真正的回转、真信心、与基督的属灵相通，都是无形的、是肉眼无法看到 

的；—— 然而这些事物构成了教会真正的样式（/brm a) (理想的特征）。我们应当按 

照这种意义来理解“无形” 一词，从宗教改革时期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之间区分的 

历史渊源就可以明显看见。圣经将某些荣耀的属性归给教会，并且将教会描绘为救 

恩和永恒祝福的媒介。罗马天主教将这些套用在作为外在体制的教会身上，尤其套 

用在代表性的教会（ecc[esfarepresentative! )上，或套用在作为救恩祝福分配者的等 

级制度上，并且将一种以人为媒介的祭司制度放在神与祂子民的中间，因此忽略了、 

实际上是否认了神与祂子民之间无媒介的、直接的相通。这是改教家们试图根除的 

谬误，他们强调，圣经所描述的拥有上述荣耀的教会，并不是指作为外在体制的教会， 

而是指作为耶稣基督属灵身体的教会，她目前在本质上是无形的，尽管她在有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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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有一种相对的、不完美的体现，而且在时代的尽头，无形教会命定要拥有一个完 

美、有形的体现。

无形教会很自然地釆用一种可见的形式。正如灵魂适应于身体，并通过身体表 

达自己，无形教会也是如此，无形教会并非仅仅由灵魂构成，而是由拥有灵魂和身体 

的人构成，因此无形教会必然采用一种可见的形式，并借着外在组织表现自己。教会 

在基督徒的认信和行为中、在圣道和圣礼的施行中、在外在的组织和治理中，都成为 

有形的。麦克弗森说，借着区分无形教会和有形教会， “更正教主义试图在罗马教会 

魔法般的、超自然的形式主义观念，与狂热和宗派性的唯灵主义过度贬低一切外在 

仪式的观念中间，寻找合适的途径。”9 尽管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都可以被视为普世 

性的，但这两者并非在任一方面都是互相对应的，谨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属 

于无形教会的人，有可能从来没有成为有形教会组织中的成员，例如：在临终时回转 

的宣教对象，和其他暂时被排除在教会之外的人，例如因为犯错而暂时被排除在有 

形教会的团契之外的信徒。另一方面，可能会有未重生的孩童或成年人，尽管他们口 

里承认基督，归属于作为外在组织的教会，但却没有在基督里的真信心；而这些人， 

只要他们仍然处在这种状况中，就不属于无形教会。在 《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中， 

可以找到有关无形教会和有形教会极佳的定义。

3 .作为生机体的教会与作为体制的教会之间的区分

这种区分不应当被视为和前一种区分等同，但人们有时会这么做。这是一种适 

用于有形教会的区分，使人注意到教会—— 被视为一个有形的身体—— 的两种不同 

层面。1()有人认为，只有在教会的职分、圣道和圣礼的施行与某种形式的教会行政 

上，教会才会变成有形的，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即使所有这些事情都不存在，教会 

在相交生活上，在信徒的信仰告白上，在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世界的行动上，仍然是有 

形可见的。尽管我们强调我们目前所讨论的区分是一种在有形教会内的区分，但是 

我们不应当忘记，教会作为一个生机体，和教会作为一个体制（也 被 称 为 qpparitio 

和 instiftxtio) ,它们的属灵基础都在无形教会。然而，尽管这两者的确是同一个有形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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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两种不同层面，两者之间仍然存在重要的差异。教会作为生机体是指信徒的 

相 通 （coetus/ ideKum)，信徒借由圣灵的纽带联合在一起；而教会作为体制是指信徒 

之 母 （m ater/ideKum)，一种救恩媒介（_Ffe^ san5ta〖t )，要使罪人回转、使圣徒得到成 

全的代理机构。教会作为生机体，乃是以圣灵恩赐的形式存在：在其中，各样的恩赐 

和天赋变得明显，也被用在主的工作中。另一方面，教会作为一个体制，乃是以建制 

的形式存在，并透过神所设立的圣职人员和媒介来运作。在某种意义上这两者是对 

等的，然而两者之间也有某种的从属关系。作为体制或组织的教会（信徒之母）是 

实现最终目标的媒介，这个目标是在作为生机体的教会中找到的，即信徒的群体（信 

徒的相通）。

三 、教 会 的 不 同 定 义

由于教会是一个多面体，自然可以从多个角度为教会下定义。

1 .  从选民的角度来定义

根 据 一 些 神 学 家 的 观 点 ，教 会 是 选 民 构 成 的 群 体 （选 民 的 相 通 〔coetz/5 

efectorum〕)。然而，这个定义容易引发误解。它只适用于理想的教会，也就是存在于 

神的理念中的、将会在时代尽头完成的教会，却不适用于现在就可以经历到的实体。 

拣选含括了属于基督身体的所有人，无论这些人现在是否与基督的身体有实际的关 

联。但是那些尚未出生的、仍然不认识基督的、在教会范围之外的选民，仍然不能说 

是 真 正 地 （reaKter) 属于教会。

2 .  从有效呼召的角度来定义

为了避免前一种定义所引发的异议，按照属教会之人的某种主观属灵特征这个 

视角来定义什么是教会，逐渐变成惯例，尤其是从有效呼召或信心的视角，要么是在 

拣选之外加上这种特征的名称，要么是用它来代替拣选。因此，教会被定义为：神的 

灵选召出来的选民的集合（蒙召之选民的相通 〔 coems e〖ectomm vo ca to m m 〕)，蒙有 

效呼召之人所构成的整体（蒙召之人的相通〔coetusvocatorum〕），或甚至是更常见 

的，信徒的群体（信徒的相通〔c〇etu5 / id d iu m 〕)。前两种定义被用来指教会无形的 

本质，但没有表明教会也拥有有形层面的这个事实。最后提到的定义，则表明教会无 

形层面的事实，因为信心会通过信仰认信和行为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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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洗礼和认信的角度来定义

从洗礼和认信的角度来看，教会一直被定义为：已经受洗并宣认真信仰的人所组 

成的社群；或者指承认真信仰的人与他们的儿女所组成的社群。很容易看出，这是根 

据教会的外在表现形式所作的定义。加尔文将有形教会定义为“散布于世界的一群 

人，他们宣告自己敬拜独一神和基督，借着洗礼表明开始信仰；借着领受圣餐宣告在 

寘道和爱心上的合一，愿意共同持守主的道,并履行基督为传讲圣道而设立的职分”。11

四、教 会 与 神 的 国  

1 •神的匿的观念

神的国主要是与末世有关的概念。在圣经中， “国度”的基本观念不是在基督 

里重建的一种神权统治国度—— 本质上这是以色列国一如同前千禧年主义者所宣 

称的；它也不是一种新的社会状况，被基督的灵所充满，人可以透过外在的手段实现， 

例如，良善的法律、文明、教育、社会改革，等等，如同现代主义者要我们相信的。 

在圣经中，神的国度的主要观念是借着圣灵的重生大影响，在罪人心中所设立的、被 

罪人承认的神的统治，并且向罪人保证一切无法估算的救恩祝福一 这种统治，原则 

上是在地上实现的，但是直到耶稣基督有形有体的、荣耀的再来之时，它才能达到最 

髙峰，而在目前是以一种属灵的、无形的方式实现的。耶稣把握住这种末世论的观念， 

使它在自己的教导中占据重要地位。耶稣清楚地教导，这个国度目前是以属灵的方 

式实现的，且具有普世性的特征。此外，耶稣本人用前所未见的方式促成国度的实现， 

并大大增加国度的今世祝福。同时，耶稣也提出一种有福的盼望—— 国度将在外在的 

荣耀中显现，并带来救恩的完美祝福。

Z 历 史 上 对 “国度”的看法

在早期教父的看法里，神的国、至髙的善，主要被视为一种将来的实体，是教会 

目前发展的目标。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将神的国度视为弥赛亚在将来的千禧年的统 

治，尽管历史并未证明一些前千禧年主义者的夸大之辞，说早期教父当中有许多千 

禧年主义者。奧古斯丁将国度视为现今的实际，认为国度就是教会。对他来说，国度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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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与敬虔而圣洁之人等同，也就是作为信徒群体的教会；但是奥古斯丁所使用的 

一些表达方式似乎表明，他也认为国度已经体现在主教制的组织教会之中。罗马天 

主教坦率地将神的国等同于他们等级制度的组织，但是改教家们转回到一个观点， 

即在当今的时代，神的国等同于无形教会。在康德、尤其是在立敕尔的影响下，神的 

国被剥去其宗教的特性，被视为一个有多重目标的伦理国度。它在目前经常被定义 

为一种被引进到社会中的新原则，注定要借由社会中的一切关系来改变社会，或者 

被定义为人类的道德机构，透过发自爱的动机的行动来改变社会，因为爱是创造的 

终极目标。

3 .  神的国与无形教会

尽管神的国与无形教会在某种程度上是等同的，然而，我们也应当对两者进行 

仔细的区分。神国的公民身分和无形教会的成员身分都是同等地由重生来决定的。 

在神的国度里，却不在作为耶稣基督奥秘身体的教会之中，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 

也可以这区分两种视角：从一种视角称信徒为国度，从另一个视角称信徒为教会。信 

徒在基督里、以基督为自己的统治者，透过他们与神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国度；也透 

过从世界中分离出来，将自己献给神，彼此具有生机地联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教会。 

作为一个教会，信徒蒙召作神的器皿，预备并引进事物的理想秩序；作为一个国度， 

信徒代表这种理想的秩序在他们当中的初步实现。

4 .  神的国与有形教会

由于罗马天主教坚持不加区分地将神的国等同于教会，他们的教会宣称自己有 

权柄和司法权管辖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例如，科学和艺术、工业和商业、社会组织和 

政治组织。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概念。因着认为教会是一个生机体的错误观念，一些 

改革宗基督徒主张，基督教学校协会、为学习基督教原则并将其应用到生活中所成 

立的青年人或老年人的志愿组织、基督教劳工工会、基督教政治组织，都是教会作为 

生机体的外在表现，这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会再次将它们带到有形教会的领域之下， 

并直接受教会圣职人员的直接管理。很自然地，这意思不是说教会对这些组织没有 

任何责任。然而，这的确意味着，这些组织是神国度的彰显，在神的国度中，许多基 

督徒群体试图将神国度的原则应用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同样，有形教会和国度在 

某种程度上也许是等同的。有形教会当然可以说是归属于神的国，是神国度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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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它甚至是国度势力最重要的、有形的体现。作为实现神国度的手段，它与无形教 

会的特性有分（两者原为一）。和有形教会一样，神的国也同享罪恶的世界给它带来 

的不完全。这一点十分清楚地体现在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与鱼网的比喻中。就有形教 

会是建立和扩展神国度的工具来说，有形教会当然是从属于神的国度的，是通往最 

终目标的途径。神的国度可以说是一种比教会更加广阔的观念，因为国度恰恰是致 

力于完全掌控生活中的每一种表现形式。它代表着神在人所致力的每一个领域中的 

统治。

五 、在 不 同 时 代 中 的 教 会

1 .  在族长时期

在族长时期，信徒的家庭构成了宗教的聚会。敬虔的家庭最能代表教会，由家中 

的父亲担任祭司。那时根本不存在定期的崇拜，尽管创世记四章2 6节似乎暗示一种 

公开:tfe呼求神的名。神的儿女和人的儿女之间也存在区分，而且后者逐渐占上风。在 

洪 水 期 ，教会透过挪亚的家得蒙拯救，特别是借着闪的后裔得到延续。而当真宗教 

差不多要再次消亡的时候，神就与亚伯拉罕立约，赐给他割礼的印记，将他和他的后 

裔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使他们成为神自己特殊的百姓。到摩西时代，族长们的家庭仍 

然是真信仰的真正宝库，对耶和华的敬畏和对上主的服事都在其中得到了保存。

2 .  在摩西时期

出埃及之后，以色列百姓不仅组成一个国家，也组成神的教会。他们的生活因各 

种习俗制度而变得丰富，不仅仅是家庭礼拜或部落的信仰，而 是 整 国 家 的 宗 教 ，都 

借着这些制度得到表达。教会在当时尚未成为一种独立的机构，但已经在以色列的 

国 家 生 活 中 获 得 一 种 体 制 性 的 存 在 。它 所 釆 用 的 独 特 形 式 是 “教 会 一 国 家 ” 

(Church-State) 的形式。我们不能说两者融合在一起。在国家的范围中，民事与宗 

教上各有独立的功能和各种机构。但与此同时，整个国家又构成教会；教会仅限于在 

以色列国的界限内，尽管外邦人可以进人教会，被并入到以色列国里。在这个时期已 

经有高度发展的教义，已知的宗教真理的数量逐渐增加，对真理的认知也更加清楚。 

对神的敬拜，连最微小的细节也得到规范，这种敬拜也大多是礼仪性和仪式性的，并 

且是集中在单一的中央圣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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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新约圣经时期

新约圣经教会和旧约时期的教会在本质上是一个教会。至于教会的本质属性， 

两者都是由真信徒组成的，而且单单由真信徒组成。它们的外在组织，都代表一种良 

善和邪恶的混合体。然而，耶稣基督完成的工作带来了多项重要的改变。教会从以色 

列的民族生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与此相连，教会的民族界限也被打 

破了。在此之前原本是民族性的教会，如今已显出普世性的特征。为了实现普世扩张 

的理想，教会必须成为宣教的教会，将救恩的福音带到世上的万国。此外，过去仪式 

性的敬拜已经让位给一种更加属灵的敬拜，这种敬拜与新约圣经更大的特权是一致 

的。

前面的描述是在一个假设上进行的，即教会既存在于旧约时代，也存在于新约 

时代，而且在本质上是同一个教会，尽管两者在公认的制度和治理方式上有差异。这 

与我们信仰告白的教导是一致的。《比利时信条》在 第 2 7 条提到： “教会既然从世 

界开始就有，并且一直存到世界的终了;这一点从基督是永远的王就可以明显看见； 

如果没有祂的臣民，祂就不可能是王。” 《海德堡要理问答》也与此完全一致，它在 

主 日 第 2 1 日说： “神的儿子，借着祂的灵和祂的话，从世界开始直到末了，在全人 

类当中为自己招聚、护卫、保守一个以真信仰联合的教会，是为了永生而蒙拣选的。” 

正如在前面所指出的，教会在本质上是信徒的群体，这个群体从旧约时代的一开始 

就存在，一直延续到今日，并将持续在地上存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一点上，我 

们无法赞同前千禧年主义者的观点，他们在引发分歧的时代主义的影响下声称，教 

会纯粹是新约圣经的体制，直到五旬节那一日圣灵浇灌下来时，教会才开始形成，而 

在千禧年开始之前，教会将要从地上除去。他们喜欢将教会定义为“基督的身体”， 

这是新约圣经典型的名称，但他们似乎忘记，教 会 也 被 称 为 “神的殿”和 “耶路撒 

冷”，这很明确是具有旧约圣经风味的名称（参 ：林 前 三 16〜 1 7;林 后 六 16 ;弗二 

2 1 ;加 四 2 6 ;来十二 22)。我们不应当对一个明显的事实视若无睹，即 “教会” （希 

伯 来 文 在 《七十士译本》翻 译 为 K̂KXricrfa〔efcfcfefa〕）这个名称，在 

旧约圣经中反复用来指以色列国（书 八 35;拉 二 65;珥 二 16)。在中英文的圣经译 

本中，旧约圣经将原文翻译为“聚集”、 “集会”、 “会众”，而新约圣经将它翻译 

为 “教会”，这个事实可能在这点上引发了误解；但是事实仍旧是：在旧约圣经和新 

约圣经中，原文都表示神百姓的聚集或集合，也因此用来表明教会的本质。耶稣一方 

面提到自己在未来要建立教会（太 十 六 18)，但也将教会视为已经存在的体制（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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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17)。司 提 反 提 到 “旷野的教会” （徒 七 38 ,《钦定本》)。在罗马书十一章17〜  

2 1 节和以弗所书二章 11〜 1 6 节，保罗清楚地为以色列与教会在属灵上的合一作见 

证。在本质上，以色列构成了神在旧约圣经中的教会，尽管在外在体制上，旧约圣经 

的教会与新约圣经的教会有很大的不同。

六 、教 会 的 属 性

根据更正教信徒的看法，教会的属性主要是归给作为无形的生机体的教会，其 

次才将教会的属性归给作为外在体制的教会。然而，罗马天主教却将教会的属性归 

给他们等级制度的组织。更正教提到教会的三种属性，而罗马天主教在这三种属性 

之外加上了第四种。

1 ■教会的合一性（UNITY)

A .  罗 马 天 主 教 的 观 点 。罗 马 天 主 教 一 般 只 承 认 按 照 等 级 来 组 织 的 教 会  

( e cck^ d ) 才是教会。这个教会乃是通过其壮观的普世组织来表现其合一性，其目

标是将所有国家的教会囊括在内。教会的真正核心不在信徒身上，而在于它同心圆 

式的等级制度。首先，最外层的圆圈代表底层的神职人员、神父和其他较低等的神职 

人 员 ；然 后 ，较 小 一 点 的 圆 圈 代 表 主 教 ；接 下 来 更 小 一 点 的 圆 圈 代 表 大 主 教  

( archbishops);最后，最小的圆代表抠机主教—— 整个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其顶峰 

是教皇，他是整个组织有形的元首，对其下的所有神职人员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 

罗马天主教在人的眼中呈现出一种非常壮观的结构。

B .  更正教的观点。更正教信徒断言，教会的合一性主要不在于教会的外在特 

性，乃在于教会内在的属灵特性。这是耶稣基督之奥秘身体的合一，而所有信徒都是 

基督身体里的肢体。这个身体只受一个元首的掌控，也就是耶稣基督，祂也是教会的 

君王；这身体被一灵所感，也就是基督的灵。这种合一性暗示，所有属乎教会的人都 

同享一样的信仰，以爱为共同纽带凝聚在一起，并且对将来有同样荣耀的盼望。相对 

而言，这个内在的合一性会寻求并获得外在的彰显，通过信徒口里承认和基督徒的 

行为，在基督里公开敬拜同一位真神，参与同样的圣礼。毫无疑问，圣经不仅断言无 

形教会的合一性，也断言有形教会的合一性。身体的比喻暗示这种合一性，我们可以 

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12〜 3 1 节看到这一点。此外，在以弗所书四章4 〜 1 6节，保罗 

强调教会的合一性，他心中想到的显然是有形教会，因为他谈到教会中圣职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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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以及他们为了教会理想的合一所付出的一切劳苦。因着教会的合一，保罗劝告 

某个地方的教会要补足另一间教会的需要，而耶路撒冷会议的召开，是为了解决安 

提阿教会所出现的问题。罗马天主教强烈地强调有形教会的合一，并通过其等级制 

度的组织来表达这种合一。而当改教家们与罗马天主教分道扬镳，他们并没有否认 

有形教会的合一，反而维护有形教会的合一。然而，他们认为，联合的纽带不在于教 

会的教制组织，而在于正确地传讲圣道和正确地施行圣礼。这 也 是 《比利时信条》 

的教导。12我们只从中引用以下的陈述： “我们相信并承认一个大公或普世的教会， 

她 （教会）是由真信徒所组成的圣洁群体，他们都盼望在耶稣基督里得救，被祂的 

血洗诤，并靠着圣灵成圣、受圣灵的印记， 13借着以下的标记，我们知道何者是真 

教会： “是否在这教会中宣讲福音的纯正教义；是否纯正地施行圣洁的洗礼，正如基 

督所设立的；是否执行教会纪律以惩治罪恶；简言之，是否凡事按照神纯净的话语而 

行，凡与这相违背的，都当予以拒绝；并要承认耶稣基督为教会唯一的元首。这样就 

可以确知这是真教会，没有人有权与这教会分离。” 14改教后时期的改革宗神学家 

也教导有形教会的合一，苏格兰神学总是尤其强调这一点。华尔克甚至说： “基督的 

真教会，彼此并列，形成独立的组织，配备独立的行政部门，这 对 他 们 （苏格兰神学 

家 ）来说似乎是完全不被认可的，除非是在非常局限的范围，为了暂时的权宜之计。” 

15近年来，这项教义在荷兰已经黯然失色，为了捍卫历史事实和现存的状况，人们 

在某种程度上强调教会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目前，在盛行的一些讨论中，人们再次强 

调教会的合一>性。考虑到教会目前的分裂，相当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这些是否会妨 

碍有形教会的合一这个教义？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说，有些分裂，例如由地 

域差异或语言差异造成的分裂，完全不违背教会的合一性；但是另一些分裂，例如因 

曲解教义或滥用圣礼所造成的分裂，确实会破坏教会的合一。前者源自神护理式的 

引导，后者是由于罪的影响：使理性昏暗，错谬的权势或人的顽固；因此，教会应当 

努力克服这些问题。这仍然会引发一个问题，即独一的无形教会是否应当以单一的 

机构来表现？很难说神的话语明确要求这一点，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不可行的，它的 

价值也遭到质疑。至今为止唯一一次想要用一个庞大的外在机构将整个教会联合在

第 27 〜 2 9 条 。

IlI 〇 

第 2 9 条 。

"Walker, S c o 亡tis/i TTieoZo^y (rnd TTieoZogians, pp. 97 f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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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的企图，并未被证明能产生什么好结果，反而导致形式主义、礼仪主义和律法主 

义。此外，教会的多样性—— 更正教的主要特征一 就它是神护理式的引导并借由合 

法 的 方 式 产 生 的 来 说 ，是 最 自 然 的 ，也 非 常 符 合 分 化 的 法 则 （ law of

differentiation ) ---根 据 这 个 法 则 ， 一 个 生 机 体 在 其 发 展 过 程 中 会 从 同 质

(hom ogeneous) 演化为异质（heterogeneous)。很有可能，比起单一的外在组织，教 

会目前所呈现出来的多样性，可以更好、更完满地表现出教会这个生机体固有的丰 

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教会不应该努力追求更大程度的外在合一。最充分地表达出 

教会的合一性，永远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目前有一种相当有力的教会合一运动， 

但是，按照目前发展的态势来看，尽管这个运动无疑是源自值得称赞的动机，但它的 

价值仍然是相当可疑的。无论达成了怎样的外在合一，都必须是内在合一的自然表 

达，但是目前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企图伪造一种外在的合一，却找不到内在的合 

一，忘 了 “任何企图统一天然差异的人造聚合物，都无法为消除聚合物内部各个分 

部的冲突提供保证”。只要它是以牺牲真理为代价来寻求合一，而且是乘着宗教主观 

主义的浪潮，它就是不符合圣经的。除非它改变颜色，并在真理上寻求更大程度的合 

一，否则它就无法制造真正的合一，而只能产生形式上的统一，从商业的角度来看， 

它可能使教会事工更有效率，但却无法提升教会真正的属灵功效。巴特表达出正确 

的看法，他说： “追求教会的合一性，必须在事实上等同于使基督作教会实实在在的 

元首和主。合一的祝福与分赐祝福的基督是分不开的，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有合一 

的源头和现实，合一已经借着祂的道和祂的灵向我们启示出来，也只有借着信心，合 

一才能在我们当中成为实际。” 16

Z 教 会 的 圣 洁 性 （HOLINESS)

A . 罗马天主教的观点。罗马天主教认为教会的圣洁主要属于一种外在特征。它 

最看重的不是圣灵透过成圣的工作在教会成员中作成的内在圣洁，而是外在的、礼 

仪式的圣洁。根据狄凡神父，教会的圣洁首先在于“教会的教理、教会的道德规章、 

教会的敬拜、教会的纪律”，在这当中， “一切都是完全的、无可指摘的，一切都有 

这样的本质，目的是除去邪恶和败坏,提升最尊贵的美德。” 17只有在次要的地位上， 

教会的圣洁才被视为道德层面的圣洁。狄 哈 伯 （Deharbe) 神父说，教会是圣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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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教会里包含所有时代的圣徒，神已经借着神迹和各样超自然的恩典证实他们 

的圣洁。” 18

B . 更正教的观点。然而，对于教会的圣洁性，更正教信徒具有相当不同的看法。 

他们主张，在一种客观意义上，教会是绝对圣洁的，也就是说，是照着她是在耶稣基督 

里来考虑的。由于基督的中保式的公义，教会在神面前就被算为圣洁。在相对的意义 

上，他们也认为教会具有主观的圣洁，也就是教会生活的内在法则，实际上是圣洁的， 

并预定要成为完美的圣洁，因此教会真的可以被称为圣徒的群体。这种圣洁首先是 

里面的人的圣洁，同时也表现在外在生活中的圣洁。因此，在次要的意义上，圣洁的 

属性也被归给了有形教会。在某种意义上，教会是圣洁的，因为教会已经从世界中被 

分别出来，奉献给神，并且在伦理意义上，致力于、在基督里圣洁的行事为人，并且 

在原则上达到了。既然地方上的有形教会是由信徒和他们的后裔组成的，他们就理 

当将一切公然的非信徒和邪恶之人排除在外。保罗毫不犹豫地称它们为圣徒的教会。

3 .教会的大公性（CATHOLICITY)

A .  罗马天主教的观点。罗 马 天 主 教 将 “大公性”这个属性据为己有，仿佛只有 

它才能被称为大公教会。像所有其他的属性一样，天主教将教会的大公性应用在有 

形组织上。天主教宣称自己有权利被视为独一的、真正的、大公的教会，因为她遍布 

整个世界，并使自己适合于一切的国家和一切形式的政府；因为她从一开始就存在， 

也一直拥有臣民和忠心的儿女，尽管其内部的派别变化无定；因为她掌握丰盛的真 

理和恩典，注定要将这些分发给人；也因为她的成员在数量上超越所有持不同意见 

的派别的总和。

B .  更正教的观点。更正教信徒再次将这种属性主要应用在无形教会，在更真实 

的意义上，无形教会远比现存的一切组织—— 甚至连罗马教会也不例外—— 更可以 

被称为大公教会。改教家公正地憎恶罗马天主教的傲慢自大，因为他们非法占用这 

个属性，只归给他们等级制度的组织，并且把所有其他的教会排除在外。更正教信徒 

坚持认为，首先，无形教会才是真正的大公教会，因为她包含了地上任何时代的全部 

信徒，无一例外；因为她使她的成员遍布世界的万邦，即福音所到之处；因为在人一 

生的每一个阶段中，教会都对人施加主导性的影响。其次，他们也将大公的属性归给

Deharbe， Catechism 〇/ the CathoZfc _ReHgion，p. 140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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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教会。在讨论有形教会的合一时，我们已经很明显看到，改教家和改革宗的信仰 

告白都承认自己相信大公的有形教会，而迄今为止，荷兰的、苏格兰的、美国的改革 

宗神学家们，都曾经重申这个观点，尽管近年来一些荷兰的神学家对这项教义表示 

质疑。我们必须承认，这项教义呈现出许多难题，这些难题仍有待解决。要明确指出 

这个独一的、大公的有形教会在何处，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此外，也有人提出以下的 

问题：（1)这项教义本身是否附带着一种对宗派主义的全面定罪，正如范戴克 （ Henry 

Van D y k e )博士所认为的那样？（2 ) 它是否意味着只有一个宗派是真教会，而所有其 

他的宗派都是假教会，或更好的是将有体制的教会区分为较纯正的与较不纯正的？ 

(3) —个地方上的教会或一个宗派，到什么地步就不再能被算是独一的有形教会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呢？（4) 一个单一的外在体制或组织对有形教会的合一是必要的 

吗？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七 、教 会 的 标 记

1 .总论教会的标记

A .  教会标记的必要性。如果教会只有一个，就没有必要探讨真教会的标记 

(m arks;或 译 为 “记号”）了。但是当异端兴起，人们就有必要指出，要靠哪些标记

才能识别出何为真教会。早期教会已经意识到这个需要，中世纪自然较少提到这个 

问题，但是到了宗教改革时期，人们再次感到强烈的需要。当时，现存的、独一的教 

会不只分裂为两大派别，而且更正教本身也分裂成许多教会和宗派。因此，人们越发 

感觉到有必要指出真教会的标记，以便区分何为真教会、何为假教会。宗教改革的事 

实本身就证明了，改教家们在不否认神会保护祂的教会的情况下，深深地意识到一 

个实体的教会可能走向错误、可能离弃真理、可能完全败坏。他们假设教会必须遵守 

的某种真理标准是存在的，并承认这个标准就是神的话。

B .  改革宗神学中的教会标记。至于教会标记的数目，改革宗神学家中间也有不 

同的观点。一些人只提到一个，也就是宣讲纯 正 的 福 音 教 义 （伯撒、艾 尔 斯 特 〔 

A ls te d〕、亚米修、海 达 努 斯 〔H eidanus〕、马瑞修）；另一些人提到两个，即纯正地宣 

讲圣道和正确地施行圣礼（加尔文，约 翰 •布 灵 格 、赞裘斯、云纽斯、戈马汝斯、马 

斯垂克、阿马克）；更有其他一些人则在这两者之外加上了第三种，也就是忠心地执 

行教会纪律（海 普 流 斯 〔H yperius〕，马 提 尔 〔M artyr〕、邬新努、崔卡修、海德格、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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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林纳）。我们的信仰告白也提到这三点；19但是在提到这三项标记之后，信仰告白 

将它们合并为一项，并且说： “简言之，是否凡事按照神纯净的话语而行。”随着时 

间的推移，尤其是在苏格兰，人们在下列两者之间作出区分，即对于教会的存有 （ the 

来说绝对必需的特征，和 只 有 对 教 会 的 福 祉 来 说 必 要 的 特 征 。 

一些人开始感觉到，无论教会纪律对教会的福祉来说有多么必要，但是说一间没有 

纪律的教会就完全不是教会，这种说法却是错误的。一些人甚至对正确地施行圣礼 

也有同样的看法，因为他们对于要将浸信会和贵格会视为假教会感到不自在。我们 

可 以 在 《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中看到同样的效果，那里提到，对于教会的存有来 

说，唯一必不可少的是“承认真实宗教”，它也提到其他的事情，例 如 ：教义、敬拜、 

教会纪律的纯洁性，以这些作为特定教会的卓越品质，以此来衡量它们的纯洁度。2() 

凯 波 尔 博 士 只 承 认 宣 讲 圣 道 （praedfcatio verbi ) 和 施 行 圣 礼 （admfnlstratio 

scicram entO,将这两者视为教会的真标记，因为只有它们：（1 ) 是独特的，也就是说， 

是教会的特征，而非其他群体的特征；（2 ) 是工具，基督借此以祂的恩典和祂的灵在 

教会里运行。（3 ) 是教会章程的构成要素。其他群体也有纪律，但是无法被放在和这 

两者的同一个等级上，与它们并列。然而，我们应当谨记，凯波尔并不反对将忠心地 

执行纪律视为教会的标记之一。这三项标记并非总是被摆在同等地位，这无疑是真 

的。严格来说，正确地宣讲圣道并将圣道视为教义和生活的准则，才是真教会的一项 

标记。缺少这一点，教会就不会存在，并且它决定了教会能否正确地施行圣礼和忠心 

地执行教会纪律。尽管如此，正确地施行圣礼也是教会的标记之一。而尽管执行纪律 

并非仅限于教会，不是只有在教会里才能找到，然而它对维护教会的纯洁性却是绝 

对必要的。

2 .教会的具体标记

A . 真正地宣讲圣道。这是教会最重要的标记。尽管宣讲圣道不依赖圣礼，圣礼 

的执行却必须依赖圣道。正确地宣讲圣道是维护教会的重要手段，使教会能够成为 

信徒之母。从以下经文可以清楚看到这是真教会的特色之一：约翰福音八章31、32、 

4 7 节，十四章2 3节 ；约翰一书四章1〜 3 节 ；约翰二书9 节。将这项标记归给教会， 

并不意味着教会中圣道的宣讲必须先达到完全，它才能被承认是真教会。地上的教

1 9 《比利时信条》，第 2 9 条。 

2 Q 第二十五章，2、4、5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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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根本无法达到这个理想；任何教会都只能说自己拥有相对纯全的教义。 一 个教会 

在讲解真理时，相对而言也许是不纯全的，但她仍然是真教会。但是，如果教会超出 

了一定的界限，误解或否认真理，她就丧失了真教会的特征，成为一个假教会。当信 

仰的基本条款被公开否认，教义和生活不再受神的圣言所管制，就会发生这种情形。

B .  正确地施行圣礼。圣礼绝对不能离开圣道，因为圣礼本身没有自己的内涵， 

而只能从神的圣言得出它们的内容；圣礼事实上等于圣道的有形宣讲，因此必须由 

合法的话语执事来施行，并且仅限于向合格的对象—— 即信徒和他们的儿女—— 施 

行。否认福音的核心真理，自然会影响圣礼的正确施行；当罗马教会使圣礼与圣道分 

离，并赋予圣礼某种魔术式的功效，当它允许接生婆在必要的时候执行洗礼，当然就 

是脫离了正当故形式。正确地施行圣礼之所以是真教会的一项特征，乃是由圣礼和 

圣道的宣讲之间有一层不可分离的关联推论而来的，也是从以下经文推论而来的：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1 9 节 ；马可福音十六章15〜 1 6 节；使徒行传二章42 ;哥林多前 

书十一章23〜 3 0 节。

C .  忠心地执疔纪律。对维护教义的纯正和捍卫圣礼的圣洁来说，这是非常必要 

的。在纪律上放松的教会，在他们的圈子里迟早会发现真理之光已经黯淡，并且会滥 

用神圣的事物。因此，一 个教会在地上若要竭尽全力、尽可能忠于她理想的目标，就 

必须努力地、勤勉地执行教会纪律。神的话坚决主张，在基督的教会里应当有正当的 

纪律：马太福音十八章18节 ；哥林多前书五章1〜 5、1 3节，十四章33、4 0 节 ；启示 

录二章 14、15、20 节。

进深研究问题

’EKKAr]—  (efcfc〖̂?£a ) —词在马太福音十六章18节，十 八 章 1 7节有怎样的含义？ 

KupiaKT̂ ( fcyriafcg) —词什么时候被用来指教会，如何被用来指教会？

荷 兰 文 “kerk”和 “gemeente”有何不同？它们和希腊文语词有何关联？

圣经中是否存在一些经文，无 疑 是 用 K̂Klila(a 一词来指遍布全世界的、

表面上承认基督的人所构成的整体？这个词是否曾被用来指在一个共同的治理权 

之下的一群教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宗派？

教会是有形的，是否仅仅在于教会的成员是有形的？如果不是，教会是有形的，主要 

是在于什么？

有形教会与基督之间是否仅仅存在一种外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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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教会是否仅仅享有一种外在的应许和特权？

有形教会的本质和无形教会的本质是否有所不同？

对于教会作为一个体制和教会作为一个生机体之间的区分，人们曾提出哪些异议？ 

罗马天主教对教会的看法和改革宗对教会的看法有怎样的本质差异？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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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教 会 的 治 理

一 、有 关 教 会 治 理 的 不 同 理 论  

贵格会和达秘派的观点

贵格会 和 达 秘 派 （Darbyites) 拒绝一切形式的教会治理，他们认为这是原则问 

题。根据他们的观点，一切外在的教会体制必然导致腐败，并且会造成与基督教精神 

相反的结果。它以牺牲神的作为为代价，抬高人为因素。它忽视神赐下的圣灵恩赐， 

并代之以人所设立的职分，因此提供给教会的只是人类知识的空壳，而非圣灵的生 

命交通。因此，他们认为组建有形教会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罪的。因此，教会 

的职分被人完全忽略，而在公共崇拜中，每个人仅仅随从圣灵的感动。在这些教派中 

变得明显的这种倾向，清楚证明了神秘主义的酵，也必须被视为对英国国教中的等 

级制度和形式主义产生的反动。在美国， 一 些贵格会人士经常按立牧师，他们的敬拜 

仪式也和其他的教会非常相像。

2 .伊拉斯塔斯体制

这是以伊拉斯塔斯 （ Thomas Emstus, 1524-1583)的名字命名的。伊拉斯塔斯派 

( Erastians )将教会视为一个社群 （ society ),其存在和形式来自国家所制订的规章。 

教会中 的 圣 职 人 员 （officer) 仅仅是圣言的教导者或宣讲者，除非从国家官员那里 

获得授权，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或权势来管理教会。治理教会、执行纪律和开除教会会 

籍都是国家的职务。教会的谴责就是民事的刑罚，尽管其执行是交托给教会中合法 

的圣职人员。这个体系已经被应用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德国（路德宗教会 )。它与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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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基督是教会之首的基本原则相冲突，也不承认一个事实：在起源、主要对象、所行 

使的权力和此权力的施行上，教会和国家都是不同且彼此独立的。

3 .  圣公会的体制

圣公会信徒认为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已经将教会的治理权直接地、完全地委 

托给一个教士团或主教团，作为使徒的继任者；基督设立这些主教成为一个分开 

的、独立的、自我接续的教团。在这种体制中，信 徒 群 体 （ coetus / id eiium ) 绝对 

不能参与教会的治理。在最初的几个世纪中，这就是罗马天主教采用的体制。在 

英格兰，这个体制与伊拉斯塔斯体制结合在一起。但是圣经并没有授权这样一种 

分开的、由高等神职人员组成的教团，他们拥有与生倶来的任命权和管辖权，因 

此都不代表一般的会众，他们的职分也绝不是来自会众。圣经清楚地表明，使徒 

职分不具有永久性。使徒确实形成一种明显不同的、独立的等级，但治理和处理 

教会事务并不是他们的特殊工作。他们的职责是将福音带到未曾听闻福音的地 

区，建立教会，然后从会众中指派其他人来担负治理这些教会的职责。到了第一 

世纪末，使徒职分已经彻底消失了。

4 .  罗马天主教的体制

这是主教制带出的逻辑结论。罗马天主教的体制假装自己不仅是使徒的继任 

者，而且是彼得的继任者，认为彼得在使徒中具有最高的地位，因此彼得的继任者是 

基督特别的代表。罗马教会在本质上是一种绝对的君主制，受一位无误的教皇所统 

管，教皇有权裁定并制订教会的教义、敬拜和行政。在教皇之下，有较低的阶层和教 

团，他们被赋予特殊的恩典，他们的职责是治理教会，严格地向他们的上司和罗马教 

宗负责。在教会的治理上，民众没有任何的发言权。这种制度也与圣经相抵触：罗马 

体制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即彼得有至髙的权位；但圣经完全不承认这一点，而且显 

然承认民众在处理教会事务上有发言权。此外，罗马天主教宣称，从彼得的时代直到 

今日，有一个不曾间断的继任统绪，这显然与历史不符。从释经学和历史的角度来看， 

教皇体制都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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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会众制（Congregationalsystem; 或 译 为 “公理制”）

这种体制也被称为独立制（independency)。根据这种观点，每一个教会或全 

体会众都是完整的教会，独立于所有其他的教会之外。在这种教会中，治理权完 

全落在教会成员的手中，他们有权管理自己的事务。圣职人员仅仅是本地教会的 

工作人员，被指派作教导和执行教会中的事务，但是除了拥有作为教会成员的治 

理权之外，没有其他的治理权。如果认为不同教会的彼此相通是有利的（有时候 

会有这种情况），这种团契相通就会体现为教会会议，以及地区或省级的会议，这 

当然是考虑到这些教会的共同利益。但是这种联属的身体所采取的行动，被认为 

只是谘询式的和宣告式的，它们对任何特定的教会都不具有强制力。这 种 “民众 

治理 ” （ popular governm ent)的理论，使教会职事的职分完全取决于百姓的行动， 

这显然与我们从圣经上学到的不符。此外，这种认为每一个教会都独立于所有其 

他 教 会 的 理 论 ，无 法 体 现 基 督 教 会 的 合 一 ，而 且 具 有 一 种 使 教 会 解 体 的 果 效  

(disintegrating e ffe c t)，为教会治理中的各种专制武断开启了一扇大门。地方教 

会的一切决定都无法上诉。

6■国家教会制（National-Churchsystem)

这 种 制 度 也 被 称 为 合 议 制 （ Collegial system ) (它 取 代 了 辖 域 制 〔 Territorial 

system 〕），是在德国—— 尤其是由普法夫（C . M . P faff，1686-1780)—— 发展出来的， 

之后被引进荷兰。这种制度继续设想，教会是一种志愿的联合组织，等同于国家。个 

别的教会或教会群体，仅仅是同一个国家教会的分支。教会的原始权力属于一个国 

家性的组织，这个组织有权管辖地方上的教会。这恰恰是长老制的反转，根据长老制， 

教会的原始权力属于由教会长老组成的合议会（consistory; 或 译 “小会”）。辖域制 

认为国家拥有与生倶来的权利，可以改革公共崇拜、判定关于教义和行为上的纠纷， 

并召开会议，而合议制仅将监管权当作一种与生倶来的权利归给国家，而将所有其 

他的权利（也就是国家插手教会事务的权利），视为教会以默许的方式或借着正式的 

条约授予国家的权利。这个体制完全不理会地方教会的自主权（autonomy),忽视地 

方教会自治的原则，也忽视地方教会直接对基督负责的原则，这会引发形式主义，并 

透过一些形式上的、地理上的界线，捆绑一个表面上是属灵的教会。这种类似于伊拉 

斯塔斯体制，自然最能符合今天的极权主义国家观念。

系统神学

第五部分教会论与恩典的媒介

894



教会

第 3 章♦ 教会的治理

二 、改 革 宗 或 长 老 会 体 制 的 基 本 原 则

改革宗教会不认为，他们的教会治理体制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由神的话决定 

的，但是他们确实断言，其一切的基本原则都直接源自圣经。他们并未宣称，在每一 

个细节上都具有神圣权柄O'usdfvim/m )，而是宣称这个体制大体上的基本原则具有 

神圣权柄，并且非常乐意承认，这个体制的许多细节都是根据权宜之计和人类的智 

慧决定的。从这点可以推论说，尽管教会的总体结构必须严格地维护，但其中的一些 

细节可以透过适当的教会程序来改变，这是基于慎重的缘故，例如教会的总体益处。 

以下是最基本的一些原则。

1. 基督是教会之首，也是教会一切权柄的来源

罗马教会认为，维护教皇是教会之首这项教义是最为重要的。而改教家们主张 

并桿卫的立场，与罗马天主教的主张完全相反，改教家们认为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 

首。然而，他们没有彻底避免一个危险，即或多或少地认为国家的权柄高于教会。因 

此长老会和改革宗教会随后必须打另外一场战争，也就是为耶稣基督的元首身分 

(Headship; 或译为元首权）作战，抵挡国家毫无根据的侵害。这场战事首先从苏格 

兰开始，之后扩展到荷兰。这场战事乃是对抗外在的权势，例如：教皇、国家或国王， 

因为他们都宣称自己是有形教会的元首；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参与这场战争的人， 

是特别致力于确立并维护这个立场，即基督是有形教会唯一合法元首的人，因此基 

督是教会独一、至高的立法者，教会唯一的君王。很自然地，他们也承认，基督是无 

形 教 会 “具有生机的” （organic; 或译为有生命的）元首。他们意识到这两者是不 

可分离的，但是，既然教皇和国王都不能宣称自己是无形教会具有生机的元首，这点 

并不真的是争议的要点。华尔克向苏格兰的教师们致敬说： “他们的意思是，基督才 

是教会真正的君王和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一个有形的组织，基督透过祂的律例、典章、 

神职人员、一切的能力来统治它；正如大卫或所罗门真正地、按照字面地统治旧约的 

圣约子民。” 1

圣经教导我们，基督是万有的头/ 元首：祂是宇宙之主，不仅仅是因为祂是三位 

一体的第二位格，更是因着祂的中保职分（太二十八 18;弗一 20〜 22;腓 二 10〜 11; 

启 十 七 14,十 九 16)。然而，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意义上，基督是教会的头 / 元首，教

Walker， Scottish  TTieoZogy and iTieoZogians, p. 130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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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祂的身体。基督和教会之间有一种生命的、具有生机的关联，基督以自己的生命 

充满教会，以属灵的方式掌管教会（约 十 五 1〜 8 ; 弗一 10、22〜 2 3 ,二 20〜 2 2 ,四 

1 5 ,五 3 0 ;西一 18 ,二 19 ,三 11)。前千禧年主义者宣称，只有在这种意义上，基督 

才是教会的元首，因为他们否认我们改革宗列位先辈坚决主张的观点，那就是，基督 

是教会的君王，因此基督是在教会里所承认的唯一的至高权威。然而，圣经清楚地教 

导，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不单是因为基督与教会之间的生命关联，也因为基督是教会 

的立法者和君王。在具有生机和生命的意义上，基 督 主 要 是 （尽管不单单是）无形 

教会的头—— 无形教会构成了基督属灵的身体。但基督也是有形教会的头，祂不仅是 

具有生机意义上的教会之首，更因为基督有权柄统治教会（太 十 六 18〜 1 9,二十三 

8、1 0 ;约 十 三 13;林前十二 5 ; 弗一 20〜 2 3 ,四 4 〜 5、11〜 1 2,五 23〜 24)。基督对 

有形教会的元首身分，是父神因着基督的受苦所赐予祂的治理权的主要组成部分。 

基督的权柄体现在以下几点上：（A ) 基督设立了新约教会（太 十 六 18)，因此，与我 

们这个时代许多人的观点不同，它不仅仅是一种自愿的社群，以教会成员的同意为 

它唯一的保证。(B ) 基督设立了教会必须施行的恩典媒介，也就是圣道和圣礼（太二 

十 八 19〜 2 0 ;可 十 六 15〜 16;路二 十 二 17〜 20;林前十一 23〜 29)。在这些事务上， 

没有其他人有立法权。（C) 基督将教会章程和一切圣职人员赐予教会，为他们披上神 

圣的权威，好叫他们能够奉基督的名说话并行事（太 十 1，十 六 19;约 二 十 21〜 23; 

弗 四 11〜 12)。（D ) 当教会为敬拜而聚集，并透过圣职人员说话和行事时，基督就在 

教会当中。保证他们带着权威说话和行事的，正是身为君王的基督（太 十 40 ;林后 

十 三 3)。

2 .基督以祂君尊的圣言为媒介，执行自己的权柄

基督的统治并非在各个方面都与地上的君王类似。基督不是靠武力统治教会， 

而是在主观方面借着祂在教会中运行的灵，并在客观方面借著作为权柄标准的神的 

圣道来治理教会。所有信徒都应当无条件地顺服君王的话。由于基督是教会唯一的、 

至高主权的统治者，唯有祂的话才算是绝对意义上的律法。因此，教会中一切的专权 

都是走私货。没有任何的统治权可以独立于基督之外。罗马教皇应当受到谴责，因为 

他宣称自己是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实际上却取代基督，用人的发明取代基督的圣 

言。教皇不仅将传统放在和圣经同等的地位上，并且宣称自己在传统和圣经上是无 

误的诠释者，宣称他是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坐在宝座上（e x ca th e d ra)说话的。圣经

系统神学

第五部分教会论与恩典的媒介

896



教会

第 3 章♦ 教会的治理

和传统也许是信仰间接或遥远的法则，但教会的教导却是信仰的直接法则，因为教 

皇的无误性确保了教会教导的无误。2 教皇的话就是神的话。但是，尽管基督的确借 

着圣职人员在教会中执行自己的权柄，这一点却不能被理解为基督将权柄转移给祂 

的仆人们。在每一个世代中，基督都亲自统治教会；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基督乃是 

使用教会中的圣职人员当作自己的官能。他们并没有绝对或独立的权力，只拥有派 

生的、服事教会的权力。

3 .基督是君王，祂赐给教会权力

这里产生一个相当微妙的问题，那就是：教会权力最首要和真正的对象是谁？基 

督最先将这种权力赐给谁？罗马天主教和圣公会的回答是：特殊阶级的神职人员，有 

别于教会中的一般成员。一些杰出的长老宗神学家也持这种观点，例如卢瑟福和贝 

利 （B a illie)。独立教派（Independents) 的理论与这种观点恰好相反，他们认为教会 

的权力乃是授予教会全体，神职人员仅仅是作为整个身体上的一些官能。伟大的清 

教徒神学家欧文，采用了这种观点的修正版。近年来，一 些改革宗神学家显然支持这 

种观点，尽管他们不接受独立教派的分离主义（separatism)。然而，还存在另一种观 

点，代表两种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这种观点似乎更值得受到偏爱。根据这种观点， 

基督将教会权力托付给整个教会，也就是既赐给了普通成员，也赐给了圣职人员；但 

是除此之外，圣职人员领受了的是更大程度的权力，以便执行他们在基督教会中相 

关的责任。他们同享基督赐予教会的原始权力，并且以圣职人员的身分领受直接来 

自基督的权柄和权力。他们不只是会众的代理人或特派员，而是会众的代表。老派的 

神学家们经常会说： “教会一切的权力，在主要的实践上 G n a c tu p r im o)，或在根本 

上，是在于教会本身；而在次要的实践上（in a ctu secu n d o)，或者在权柄运用上，是 

在那些特别为此蒙召的人身上。”佛依狄、吉 列 士 比 （在他论教会仪式的著作中）、 

班 纳 曼 （Bannerman)、波 蒂 奥 斯 （Porteous)、巴文克和霍志恒，基本上都采用这种 

观点。

参 W ilmers， Handbook 〇/  the Christicm ReZfgion，p.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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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了在教会中具体执行这个权力，基督为教会提供了代议机构（REPRESEN

TATIVE ORGANS )

尽管基督将权力托付给整个教会，祂也为教会预备了代议机构，好叫这个权力 

可以按照正常的、具体的方式获得执行，这些代议机构是为维护教义、敬拜和纪律而 

被分别出来的。教会的圣职人员是会众借着投票选出来的代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是从会众那里领受权柄，因为会众发出的呼召只不过是证实主亲自发出的内在 

呼召；他们的权柄乃是从主那里领受的，他们必须向主负责。他们被称为代表，仅仅 

是表明他们是由会众拣选的，以担当他们的职分，这并非暗示他们的权柄是从会众 

那里获得的。因此，他们不是仅仅用来实现会众愿望的代理人或工具，而是治理者， 

他们的责任是殷勤地理解并应用基督的律法。同时，他们有义务在重要的事务上寻 

求会众的认可或同意，承认在整个教会里授予的权力。

5•教会的权力主要存在于地方教会的治理机构 （ GOVERNING BODY)

改革宗或长老会的教会治理，其中一项基本原则是，教会的权力或权柄首先不 

是存在于任何教会的整体会众，仅仅是在次要意义上来自教会的会众、也派生自这 

个会众，而且是由地方教会的治理机构所授予的；它原始的中枢是在地方教会的法 

庭的合议会或小会（session),并借此转移给一些“大型议会 ” （ major assem blies)， 

例如：长老会系统的区会（classes)、总 会 （synods) 或 大 会 （ general assem blies)。 

因此，改革宗体制尊重地方教会的自主权，尽管它始终认为，这种自主权会因为这个 

地方教会与同一宗派的其他教会的关联，而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并确保地方教会 

能够通过其圣职人员拥有最完整的权利来治理教会的内部事务。同时，改革宗体制 

也坚持主张，地方教会有权利和责任，必须与具有相同认信基础的类似教会联合，为 

着教义、司法和行政管理的缘故，形成一个更大的组织，并恰当地规定彼此的权利和 

义务。这种更大的组织无疑为地方教会的自治权加上了一些限制，但是也促进了教 

会的增长和福祉，确保了教会所有成员的权利，更完满地表现出教会的合一。

三 、教 会 中 的 圣 职 人 员

在教会中可以区分出不同类型的圣职人员（officers;或译为教会职员）。一个非 

常笼统的区分是特殊的圣职人员和一般的圣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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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特殊的圣职人员

A .  使徒。严格来说，这个名称仅适用于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和保罗；但 是 ， 

它也可以用来指某些具有使徒功能的人，他们协助保罗的工作，被赐予使徒的一些 

恩赐和恩典（徒十四 4、14;林前九 5〜 6 ; 林后八 23;加一 1 9〔？〕)。使徒具有特殊 

的任务，也就是为历世历代的教会奠立根基。接下来所有世代的信徒，只能通过使徒 

的话与耶稣基督相交。因此，他们是早期教会的使徒，他们也是现今这个时代教会的 

使徒。使徒具有某些特殊的条件：（a) 他们直接从神或耶稣基督那里接受委任（可三 

14;路 六 13;加一 l );(b) 他们是基督生命的见证人，尤其是为基督的复活作见证（约 

十 五 27 ;徒一 21〜 2 2 ;林 前 九 1); (c) 他们意识到县己一切的教导都是源自圣灵的 

默示，无论是口头的教导还是书面的教导（徒十五28;林 前 二 13;帖 前四 8;约壹五 

9〜 12); (d) 他们有能力行神迹，并且在若干场合中以神迹印证自己的信息（林后 

十 二 12;来 二 4); (e) 他们的工作蒙神丰盛赐福，作为他们的劳苦得到神认可的记 

号 （林 前九 1〜 2 ;林后三 2〜 3 ;加 二 8)。

B .  先知。新约圣经也谈到先知（徒十一 2 8 ,十 三 1〜 2 ,十 五 32 ;林 前 十 二 10, 

十 三 2 ,十四 3 ;弗 二 20 ,三 5 ,四 11;提前一 18 ,四 14;启十一 6)。显然，说话造就 

教会的恩赐在这些先知身上大大得到发展，他们有时候也被用来作为揭开奥秘并预 

言未来事件的工具。这种恩赐的第一部分在基督教会中是永存的，改革宗教会清楚 

地承认这个恩赐（先知讲道〔prophesyings〕)，但是这个恩赐的最后部分具有一种灵 

恩 的 （charismatic)、暂时性的特性。他们与一般的牧师不同，因为他们是在特殊的 

灵 感 （ special inspiration) 之下说话。

C .  传福音的。除了使徒和先知，圣 经 也 提 到 “传福音的” （徒二十一 8 ; 弗四 

11;提后四5)。腓利、马可、提摩太和提多都属于这一类。我们对这些传福音的人了 

解不多。他们伴随并协助使徒，有时被差派出去执行特殊的使命。他们的工作是讲道 

和施洗，但是也按立长老（多一 5 ;提 前 五 22)，执行教会纪律（多 三 10)。他们的权 

柄似乎比一般的牧师更广，有时候甚至高于一般的牧师。

2. —般的圣职人员

A . 长老。在教会的一般圣职人员中，npajPi5Tq)〇i (p re s b y te r o t长老）或 〖 irfoKcmoi 

(episfcopof，监督）是最为重要的。前者简单的意思就是“年长的” （elders)，也就 

是长者，后 者 的 意 思 是 “监督” （overseers)。ripsc^ixpcn (presbyterof，长 老 ）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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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中用来指老人，指称某一等级的圣职人员，与在犹太会堂行使职责的人类似。 

作为对职分的特指，这个名称逐渐消失，甚 至 被 〖7i{〇K〇i io i( episfcopc)f, 监督）一词所 

取代。这两个词经常交换使用（徒 二 十 17、2 8 ;提 前 三 1，四 14 ,五 17、19;多一 5、 

7 ; 彼 前 五 1〜 2)。npecj(3ikepoi (presbyterof, 长老）最先是在使徒行传十一章3 0 节提 

到的，但是，当保罗和巴拿巴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职分显然已经广为人知了，它 

的存在甚至先于执事职分的设立。最 后 ，在 使 徒 行 传 第 五 章 的 d  veckepoi ( hof 

ne5tero i, 少 年 人 〔编 按 ：见 徒 五 6 〕）一 词 ，似 乎 表 明 这 些 职 分 与 Tipea^repoi 

(pres&yterof, 长老 ）的不同。使徒行传经常提到这些词（十 四 23 ,十 五 6、2 2 ,十六 

4 , 二 十 17、2 8 ,二十一 18)。有可能长老或监督的职分最先是在犹太人的教会中设 

立 的 （雅 五 14;来 十 三 7、17)，不 以 后 ，外邦人的教会中也开始设立这两个职分。 

另外几个名称也被用来称呼这些圣职人员，即 ：7ipoiicn:d|ievoi (profctomenoi, “治理 

的”，罗十二 8 ;帖前五 12); fcybem^seis, “治理事的”，林前十二 28 );

TlY〇u|i£V〇i ( hegoumenoi, “引导的”，来十三 7、17、24);和 (poimenes, “牧

师”，弗 四 11)。这些圣职人员显然要照管主托付给他们照顾的羊群。他们必须供应、 

管理、保护羊群，有如神的家本身。

B . 教师。长老原来显然不是教师。起初并不需要专门的教师，因为那时有使徒、 

先知、传福音的。然而，5i5aaK〇c入{〇c(didasfcaKa，教导 / 教训）逐渐与监督的职分有越 

来越密切的关联；但是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教师并未立即构成专门的圣职人员。保罗 

在以弗所书四章1 1节的陈述，即升上高天的基督赐下“牧师和教师”，是当作同一 

个类别提到的，清楚地表明这两者并非构成两类不同等级的圣职人员，而是具有两 

种相关功用的同一类圣职人员。提摩太前书五章1 7节 提 到 “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 

长老，而根据希伯来书十三章7 节，纟丫0知 ^ 01 (&印01皿抓0丨， “引导的”）一词也是 

指教师。此外，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2 节督促提摩太，必须把这职分指派给忠心能 

教导别人的人。随着时间过去，有两种情况造成必须区分只受托治理教会的长老或 

监督，以及那些同时蒙召作教导的人：（1 ) 使徒过世后，异端兴起且日益加增，那些 

蒙召教导之人的职责就越发艰巨，且需要受特别的装备（提 后 二 2 ; 多一 9); ( 2 )由 

于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的（那些从事话语职事的人—— 这是一种要求他们投注所有 

时间的全面性的任务一 -从其他工作中被释放出来，好叫他们能够更加专心地致力 

于教导的工作）。在写给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的书信中，被 称 为 ŶYeAoi (angeioi, 使 

者 ）的，很可能是指那些教会中的教师或传道人（启 二 1、8、12、18 ,三 1、7、14)。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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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在改革宗的圈子里，传道人与长老一同治理教会，但是除此之外，也要传讲圣道 

和施行圣礼。为了治理教会，传道人和长老一起制订必要的规章。

C . 执事。除了 npajp^tepoiXpresbyterot 长老 )，新约圣经也提到 5idK〇voi( diafconc^ 

〔执事，腓一 1 ;提 前 三 8、10、1 2〕)。根据流行的观点，使徒行传六章 1〜 6 节含有 

设立执事职分的相关记录。然而，一些现代学者质疑这一点，他们认为，使徒行传第 

六章提到的执事职分，要么是一种一般的职分，结合了长老和执事的功用；要么仅仅 

是一种为特定目的而暂时设立的职分。他们让我们注意到，这七个被选出来的人当 

中有几位—— 例如腓利和司提反—— 显然从事教导的工作;而在安提阿教会为耶路撒 

冷的穷人所募集的款项，乃是被交付到长老手中。使徒行传十一章3 0 节完全没有提 

到执事，如果执事是以一种独立的职分存在，他们自然会是接收款项的人。然而，使 

徒行传第六章确实可能是指执事职分的设立，因为：（1 ) 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所叙述的 

事件之前，5i^K〇v o i( cKa/cono〇 这个名称总是用来指一般意义上的仆人，之后随着时 

日的推移，开始被人用来指那些从事怜悯和慈善工作的人，并且逐渐专门用于这个 

意思。唯一可以被指定为这个用法的理由，就见于使徒行传第六章。（2 ) 那里提到的 

七个人，他们被赋予的职责是恰当地分配因信徒之爱Uyditi! 〔a g ap W ) 所带来的馈 

送，圣经经常在其他地方使用 Sumovfa ( cfeifconia) —词更具体地描述这种职事（徒 

十一 29;罗 十 二 7;林后八 4 ,九 1、12、13;启 二 19)。（3 ) 如同使徒行传第六章提到 

的，对这种职分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在这方面，与提摩太前书三章8〜 10、1 2节提 

到的要求相符。（4) 一 些 反 者 认 为 ，执事的职分是到后期才发展的，大概是监督的 

职分出现的时候；但我们很难认同这种有趣的观点。

3.圣职人员的蒙召和就职仪式

我们应当区分特殊圣职人员（例如使徒）的呼召和一般圣职人员的呼召。前者 

以一种不寻常方式、从神那里直接领受呼召，后者则通过一般的方式、透过教会居间 

蒙召。我们更关注一般圣职人员的蒙召。

A . —般圣职人员的蒙召。这是双重的呼召：

( 1 )内在呼召。有时候人们会以为，教会职分的内在呼召主要是在于神赐下的一 

些超自然的迹象，表明某人蒙召了—— 某种的特殊启示。但这是不正确的。相反，内 

在呼召主要是在于神所赐下的一些相当寻常的、护理式的迹象，尤其包括三件事：（a) 

意识到被催逼从事神国度中的某种特殊工作，这是因为爱神和神的事业；（b ) 确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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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在理智层面和属灵层面上，能够胜任自己所寻求的这个职分。

(C) 经历到神清楚地为实现这个目标铺路。

( 2 )外在呼召。这种呼召乃是通过教会的媒介临到人的。这个呼召不是教皇发出 

的 （罗马天主教），也不是主教或主教团发出的（圣公会），而是由地方上的教会发 

出的。教会中的圣职人员和一般的会众都可以参与这种呼召。教会圣职人员在这个 

呼召的过程中具有主导地位，但不完全排除会众，这一点从以下经文来看是很明显 

的：使徒行传一章 15〜 2 6 节，六 章 2〜 6 节，十 四 章 2 3节。根据使徒行传一章15〜  

2 6 节，会众甚至参与在拣选使徒的过程中。在使徒时代，似乎是教会圣职人员引导 

会众的选择，要他们注意职分所需的必要条件，但教会圣职人员允许会众参与选择 

的 过 程 （徒一 15〜 2 6 ,六 1〜 6 ;提 前 三 2〜 13)。当然，在马提亚的例子里，神亲自 

作出最终的选择。

B . 职员的就职仪式。与此相关的主要有两种仪式：

( 1 )  按立。这个仪式预先假设就任职分的候选人已经蒙召，并通过了考验。这是 

长 老 议 会 （classis) 或 长 老 团 （prebytery) 的一个行动（提 前 四 14)。赫治博士说：

“按立仪式是教会的判断的庄重表达，由那些被指派的人宣达教会的判断—— 这位 

候选人乃是真正蒙神呼召，参与这个职事—— 借此向会众证实神的呼召。” 3 —般情 

况下，这种认证是执行教牧职分的必要条件。它可以简单地称为：公开承认和证实候 

选人蒙召担任某种职分。

( 2 )  按手。按立仪式伴随着按手。在使徒时代，这两件事情显然是同时发生的（徒 

六 6 ,十 三 3 ;提 前 四 14,五 22)。在早期教会时代，按手显然暗示两件事情：它象征 

一个人被分别出来从事某种职分，以及某种特殊的属灵恩赐被授予他。罗马教会如 

今仍然认为按手包含这两种要素，它实际上赋予接受者某种属灵的恩典，并因此赋 

予它圣礼的意义。然而，更正教主张，按手仅仅是一种象征，表明一个人被分别出来， 

在教会中从事教牧职分。尽管他们认为按手是一种合乎圣经的礼仪，对某人施行按 

手礼是完全恰当的，但他们并不认为它是绝对必须的。长老教会将它当作一种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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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dge， Church Polity, p.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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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 会 议 会 （ The Ecclesiastical A ssem blies)

1. 改革宗体制中的治理机构（教会法庭〔Churchcourts〕）

改革宗教会的治理是一种教会议会体制，但其特征究竟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 

而下，乃是根据这些议会是从哪个观点来考虑的。这 些 议 会 （assem blies) 包括教会 

的合议会（或称小会）、长老议会或长老团（编按：或称中会、区 会 ）、大会、和总会。 

合议会是由地方教会的传道人（或传道人们）和长老们组成的。长老议会是由某一 

个地区之内的每一个地方教会中的一位牧师和一位长老组成。然而，在长老教会中， 

这点稍徽有些不词。在长老教会中，长老团是由其统辖范围内所有的传道人和从每 

一个地方教会中挑选出来的一位长老组成。大会包括从每一个长老议会或长老团选 

出来的等量的传道人和长老，最后，总 会 （在长老会的案例中）是由从每一个长老 

团选出来的同等数目的传道人和长老的代表所组成，而不是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 

从每一个特定的大会选取。

2. 地方教会的代议政体和它的相对自主权

A . 地方教会的代议政体 （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改革宗教会一方面与那 

些将教会治理权完全交给一个主教或主理长老的教会不同，另一方面，也与那些将 

教会治理权完全交给一般会众的教会不同。他们不相信任何独裁的统治，无论他是 

长老、牧师，或者是主教；他们也不相信会众治理。他们挑选治理的长老作为会众的 

代表，和传道人（们 ）一同形成地方议会（council) 或合议会，以便治理地方教会。 

当使徒在他们所建立的不同教会中设立长老时，他们很可能是受犹太会堂中令人尊 

敬的传统所引导，而不是根据任何直接的命令。耶路撒冷教会有长老（徒十一 30)。 

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旅程所建立的各教会中设立长老（徒 十 四 23)。以弗所 

教 会 （徒 二 十 1 7 )和腓立比教会（腓一 1 ) 中显然都有长老在发挥作用。教牧书信 

反复提到长老（提 前 三 1〜 2 ;多一 5、7)。值得注意的是，经文总是以复数形式提到 

他们（林前十二28;提 前 五 17;来十三 7、17、24;彼前五 1)。长老是会众选出来的、 

特别有资格治理教会的人。圣经明显是要表明，会众在挑选长老的事情上可以发表 

意见，尽管在犹太会堂中的情况并不是如此（徒一 21〜 26,六 1〜 6 ,十 四 23)。然而， 

在最后一处经文中， ( chefrotone^ ) —词可能已经丧失其原始含义，即借 

着伸手来任命，而是可能简单地指任命。与此同时，非常明显地，主亲自将这些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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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放在百姓之上，并为他们披上必要的权威（太 十 六 19;约 二 十 22〜 2 3 ;徒一 24、 

2 6 ,二 十 28;林前十二 28 ;弗 四 11〜 12;来 十三 17)。会众的挑选仅仅是一种外在的 

确认，印证主亲自发出的内在呼召。此夕卜，尽管长老是会众的代表，长老的权威并非 

源自会众，而是源自教会的主。他们奉君王的名治理神的家，并且仅仅向祂负责。

B . 地方教会相对的自主权。改革宗教会的治理制度认可地方教会的自主权。这 

意味着：

( 1 )  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是一个完整的基督教会，完整配备着治理教会所需要的 

一切。从外头强加给教会任何的行政统治，都是绝对没有必要的。不但如此，这种外 

在的施加与教会的本质也绝对是互相冲突的。

( 2 )  尽管与临近的教会可以扼有一种恰当的隶属或统一的关系，但是没有破坏 

地方教会自主权的任何联合。因此，最好不要将长老议会或大会说成是更高的议会， 

而应当将它们描述为大型的、或更大范围的议会。它们并非代表一个更高的权力，而 

是与合议会里固有的权力相同的权九尽管行使这权力的尺度更大。麦基尔（M c G ill) 

说它们只不过是更高的、更远的法庭。4

( 3 )  这些大型议会的权威和特权并不是无限的，而是要受各小会或各合议会的 

权利限制。它们无权凌驾在地方教会和地方教会的成员之上，不顾合议会在教会章 

程上的权力；它们不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干涉地方教会的内部事务。当不同的教会紧 

密联系，就需要以一种教会法规 （ Church Order) 或治理制度 （ Form of Governm ent) 

来规范彼此的权利和义务。这就规定了这些大型议会的权利和义务，但也确保了地 

方教会的权利。一个长老议会（或长老团）或大会可以简单地随己意将一些要求强 

加在特定的地方教会身上，这本质上是罗马天主教的观念。

( 4 )  地方教会的自主权会受到与它有紧密联系的不同教会之间的关系所限制， 

以便维护联属教会的共同利益。教会法规是每一个地方教会，通过其合议会的代表 

庄严签署的某种章程。一方面，这会保护地方教会的权利和利益，另一方面，也保护 

了联属教会的集体权利和利益。任何一个教会都无权忽视彼此同意、出于共同利益 

的事务。地方教会有时候甚至会被要求放弃自身的权利，以维护整体教会更大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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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cGill, Church Government, p. 457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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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些大型议会 （ THE MAJOR ASSEMBLIES)

A .  大型议会的圣经根据。同一个地区的众地方教会必须形成一种具有生机的联 

盟，在圣经中并没有明确的命令。圣经也没有为我们提供这种联合的例子。事实上， 

圣经将各地方教会描述为个别的实体，没有任何外在联合的纽带。与此同时，圣经所 

描述的教会的本质特性，似乎要求要有这样的联合。教会被描述为一个属灵的生机 

体，她所有的组成部分都活泼有力地彼此关联。她是耶稣基督属灵的身体，基督是教 

会尊贵的元首。这种内在的联合应当以某种有形的方式展现出来，而且在这个不完 

美的、罪恶的世界中，甚至应当尽可能将这种合一体现在相应的外在组织中，这是最 

自然不过的了。圣经不仅将教会说成一种属灵的身体，也将教会说成一种有形的身 

体，是圣灵的殿，是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这些语词，每一个都表明教会有形的联合。 

公理会或独立制的人，以及无宗派主义者，都忽视了这项重要的事实。目前在有形教 

会里存在的分歧，不应当使我们忽视一项事实，即圣经中某些经文似乎相当清楚地 

表明，不仅无形教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有形教会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 ’EKKAriafa

( efcfcfeia) 这个词的单数，用于比纯粹的地方教会更广意义的有形教会（徒 九 31

〔根据目前公认的版本〕；林前十二 28 ,也可能包括林前十32)。在哥林多前书十二 

章 12〜 5 0 节和以弗所书四章4〜 1 6 节对教会的描述中，使徒想到的也是教会有形 

的合一。此外，我们有理由认为，耶路撒冷教会和安提阿教会是由若干独立的群体组 

成的，这些群体共同形成了某种的合一体。最后，使徒行传十五章让我们认识到耶路 

撒冷会议的例子。这次会议是由使徒和长老组成的，因此无法成为当代意义上的长 

老议会或大会的恰当范例或模式。同时，这是一个大型议会的案例，也是一个以权威 

说话，而不单单以顾问地位说话的大型议会的案例。

B .  大型议会的代议特性。理论上可以说，大型议会是由这些议会辖区内的所有 

地方教会的所有代表组成的；但是，由于教会代表的数目过于庞大，这种议会在大多 

数情况下是笨拙而效率低下的。为了将代表的数目降低到合适的比例，选派代表的 

原则也贯彻到这些大型议会里。不单是地方教会差派代表参加大会，长老议会或长 

老团也差派代表去参加大会。这种逐步的缩减对一个完美紧凑的体制来说是非常必 

要的。会众的直接代表构成合议会或小会，他们自己也选派代表出席长老议会或长 

老团；然后这些人也选派代表出席大会或总会。议会的范围越大，它与一般会众的距 

离就越远；然而，它们都不会过于遥远，以至于无法表达教会的合一性，无法维护良 

好的秩序，无法保持其工作的总体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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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落在这些议会管辖范围内的事务。我们应当时常谨记这些议会所具有的教会 

特征。正因为它们是教会的议会，因此纯粹的科学、社会、工业和政治事务等并不在 

它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只有教会事务属于它们的管辖范围，例如；有关教义或道德、 

教会行政和纪律的事务，以及任何关乎维护耶稣基督教会的合一性和良好秩序的事 

务。更具体来说，它 们 是 处 理 （1 ) 本质上属于小议会（编按：即堂会）的管辖范围， 

但为了某种原因，无法在那里得到解决的事务。（2 ) 本质上属于大型议会管辖范围的 

事务，因为这些事务与一般教会有关，例如那些触及信仰告白、教会法规或教会崇拜 

礼仪的事务。

D .  这些议会的权力和权柄。大型议会并非代表一种比授予合议会或小会的权力 

更高的权力。改革宗教会不承认任何比存在于合议会里的权力更高的会权力。与 

此同时，它们的权柄在程度上比堂会的权柄更大，在范围上比合议会的权柄更广。大 

型议会所代表的教会权力，在程度上大过堂会所代表的权力，正如十二个使徒所代 

表的权力，在程度上比单个使徒所代表的权力更大。十个教会必定比一个教会有更 

大的权柄；这是一种权力的累积。此外，这些大型议会的权柄不是仅只应用在个别的 

教会，而是会扩展到所有的联属教会。因此，一个大型议会所作的决定会带着巨大的 

分量，不能随意搁置在一边。有些人断言，这些决定只具有谘询的特征，因此没有必 

要执行；这种断言是独立制的酵的一种表现。这些决定是有权柄的，除非在一些案例 

中，清楚地声明这些决定仅仅是提供建议。这些决定对众教会具有约束力，因为它们 

是对律法—— 教会的君王基督的律法—— 的正确解释和应用。唯有当这些决定明显 

违背神的话，它们才不再对教会具有约束力。

进深研究问题

^moKonoc; Cepiskopos, “监督”）一词在新约圣经中的含义与它之后的含义有何不 

同 ？

为什么教会中必须有一般的圣职人员？

圣经是否支持会众应当参与一部分的教会治理的观念？

主 教 制 （Prelatism) 有哪些主要特征？

罗马天主教的圣秩等级制度 （ hierarchy o f order) 和 治 权 等 级 制 度 （ hierarchy of 

jurisdiction ) 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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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 域 制 （ Territorial system s) 和 合 议 制 （ Collegial system s) 分别源自什么？它们有 

何不同？

亚米念主义者釆用哪种体制？这如何影响他们的立场？

路德宗教会目前采用哪种形式的教会治理方式？

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只在生机的意义上影响教会的圣职人员和权威，这种观念如何？ 

基 督 的元首权（包括牠的王权）对教会生活、教会立场和教会治理有何重要的、实 

践意义上的影响？

能否说任何教会都享有绝对意义上的自主权？

改革宗的大型议会 （ major assemblies )如何有别于公理会的联合大会 （ Congregational 

conferences) 和全体理事会 （ general counci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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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教 会 的 权 力

一 、教 会 权 力 的 来 源

耶稣基督不仅建立教会，也赐予教会必要的权力或权柄。基督是教会的头，不仅 

是 生 机 （organic) 意义上的头，也 是 行 政 （administrative) 意义上的头，也就是说， 

基督不仅是整个身体的头，更是全体属灵国民 （ spiritual commonwealth) 的君王。身 

为教会的君王，基督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为教会披戴权力或权柄。基督自己说到， 

教会乃是牢牢地建立在磐石之上，以至于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她（太 十 六 18); 

在同一个场合，也就是祂第一次提到教会时，祂也应许要赐给教会权力，袖对彼得说：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梱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 

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太 十 六 19)。很明显， “教会”和 “天国”这两个语词在 

这里是互换使用的。钥匙是权力的象征（参 ：赛 二 十 二 15〜 22)，通过天国的钥匙， 

彼得领受了捆绑和释放的权力，这似乎意味着，在教会的范围内，可以判定哪些事物 

是被禁止的，哪些是被容许的。1 彼得所作的裁定—— 在这里不是指哪些人，而是指 

一些行动—— 会在天上得到认可。彼得以众使徒代表的身分领受了这个权力，这些使 

徒有能力担任教会中的教师，成为教会的核心和根基。历世历代的教会都要受使徒 

的话的约束（约十七 20;约壹一 3)。基督不仅赋予彼得权力和审判的权利，也赋予 

所有使徒这个权利；这不仅包括行动，也包括人，这一点从约翰福音二十章2 3 节可 

以明显看出：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 

了。”基督首先、而且是在最完整的程度上，将这种权力赐给使徒，祂也将此权力扩

#  Vos, The Kingdom of God and the Church, p. 147; Grosheide, Comm, on Matthew, in 

loco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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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一般的教会，尽管是在较低的程度上。教会有权将不悔改的罪人逐出教会。但是， 

教会可以这样做，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住在教会中，并透过使徒居间将正确的 

判断标准提供给了教会。基督将权力赐给整个教会，这一点从新约圣经的若干处经 

文中可以明显看出来：使徒行传徒十五章23〜 2 9 节，十六章 4 节 ；哥林多前书五章

7、1 3节，六 章 2〜 4 节，十二章2 8节 ；以弗所书四章11〜 1 6节。教会中的圣职人员 

从基督那里领受权柄，而不是从人那里获得权柄，尽管是以会众为媒介委派他们担 

任圣职。这意味着，一 方面，他们不是通过任何行政当局获得这个权柄，因为行政当 

局根本无法干涉教会事务，因此无法赐予这种权柄；另一方面，他们的权柄并不是来 

自一般的会众，尽管他们是会众的代表。波蒂奥斯的评论是非常正确的： “长老被称 

为会众的代表，说明长老是会众所挑选的统治者。 ‘代表’这个头衔是指获得职分 

的方式，而非职分权力的来源。” 2

二 、教 会 权 力 的 性 质  

1 •属灵的权力

教会的权力被称为属灵的权力，意思不是说它完全是内在和无形的，因为基督 

既统治身体又统治灵魂，祂的圣道和圣礼都是针对整个人的，执事的侍奉甚至特别 

涉及到物质的需求。教会的权力是一种属灵的权力，因为它是神的灵赐下的（徒二 

十 28),这种权力只能奉基督的名、靠着圣灵的能力执行（约二十 22〜 23;林 前 五 4), 

这是信徒专有的权力（林 前 五 12),而且只能以道德和属灵的方式执行这种权力（林 

后 十 4)。3 国家代表神对人外在和暂时产业的治理，而教会代表神对人内在和属灵 

产业的治理。前者的目的在于确保人拥有并享受外在的、公民的权利，而且经常不得 

不使用强制力来对抗人的暴行。后者则是为了抵挡邪灵，目的是为了拯救人脱离属 

灵的捆绑—— 通过传授人真理的知识、在人的内心培养属灵的恩典，并带领人过顺服 

神的命令的生活。既然教会的权力是完全属灵的，就不能诉诸于武力。基督不止一次 

暗示，祂乃是借着属灵的权力统治祂在地上的国度，而不是透过国家政府的权力（路 

十 二 1 3起 ；太 二 十 25〜 2 8 ;约 十 八 36〜 37)。罗马教会忽视了这个重要的事实，他 

们坚持教会扼有现世的权力，下决心要掌控人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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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行政权

从圣经可以非常明显看到，教会的权力不是一种独立的和至高主权式的权力（太 

二十 25〜 2 6 ,二十三 8、10;林后十 4〜 5 ;彼前五 3)，而是一种 5ioncov{aTfi<;A£iT〇upYfo(； 

( dfafconiat红 Zeitourgias;编按：林 后 九 12,《和合本》作 “供给”），一种行政权（徒 

四 29〜 3 0 ,二 十 24;罗一 1)，这种权力是源自基督，从属于基督对教会的至髙权柄 

(太二十八 18)。这种权力的执行必须与神的话相一致，也必须受圣灵的引导—— 因 

为基督乃是透过圣道和圣灵来统治教会—— 并且是奉基督这位教会君王自己的名 

(罗 十 14〜 1 5 ;弗 五 2 3 ;林 前 五 4)。然而，这是一种非常真实且全面的权力，主要 

是在于圣道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太二 十 八 19)，判断什么可以进人神的国，什么不 

可以进入神的国（太 十六 19)，赦罪或不赦罪（约二十 23),在教会中执行纪律（太 

十 六 18,十 八 17;林前五 4 ;多 三 10;来 十 二 15〜 17)。

三 、教 会 权 力 的 不 同 类 别

与基督的三重职分相关，教会里也有三重的权力，即：教理权力或教导的权力 

Cpotestas dogmatica ^  potestas docendiX (potestas gubemans ^

potestas ordinans) ( i potestas iudicans ^  potestas disciplinae 1

是 其 分 支 ），和 侍 奉 的 权 力 或 怜 恫 的 权 力 （ potestos m^iis te r iw m 或 potestos 

misericordiae )〇

1 .教理或教导的权力

教会有一种与真理有关的神圣职责。教会的责任是向教会之外的人作真理的见 

证人，而向教会内的人，不仅作见证人，而且作老师。教会必须通过以下的方式执行 

这种权力：

A . 保存神的圣言。借着将祂的圣言赐给教会，神任命教会为真理的宝贵存放处 

的看守人。尽管敌对势力反对真理，谬误的权势随处可见，教会却必须确保真理不会 

从世上消失，确保体现这真理之受默示的书卷可以保持纯全和完整，好叫其目的不 

至于被破坏，也忠心地将神的话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教会的重责大任是维护真理， 

为真理辩护，以抵挡一切的不信和谬误（提前一 3〜 4 ; 提后一 1 3 ;多一 9〜 11)。教 

会并未总是留心这项神圣的职责。在上个世纪当中，教会中的许多领袖甚至欣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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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对圣经充满敌意的批判和攻击，并且为了圣经被贬低到一种纯粹是人的作品的水 

平、一种真理和谬误的混合体而感到欢喜。他们完全缺乏路德那样的决心，不会像路 

德一样呼喊： “你们要让神的话站立。”#

B . 圣道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教会不仅有责任保存神的圣言，也应当在世上、 

在神百姓的聚集当中宣讲神的圣言，使罪人回转，并造就圣徒。教会在地上负有传福 

音和宣教的使命。教会的君王，披戴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将大使命托付给教会：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 

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编按：太 二 十 八 18〜 20)。透过教会的服事，神的儿 

子不断地从全人类中招聚出一个教会，也就是蒙拣选以承受永生的人。任何时代的 

实体教会都必须努力参与宣教工作，以积极地扩大或扩张教会；教会必须成为神从 

世上万国中召集选民的工具，在建造属灵圣殿的过程中不断地加添活石，而且必须 

不断地为得救数目的添满而努力，因为这些得救的人数最终要构成未来的理想教 

会，基督完美的新娘，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新耶路撒冷。如果耶稣基督的教会玩忽职守， 

不执行这项伟大的使命，她就会被她的主视为不忠诚的。这项工作必须持续不断地 

进行，也必须在救主荣耀再来之前完成（太 二 十 四 14)。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教会可 

以自行支配的重要手段，不是教育、不是文明、不是人类文化、也不是社会改革——  

尽管这一切都有次要的意义—— 而是天国的福音，也就是白白恩典的福音，借着羔羊 

的宝血所带来的救赎（无论前千禧年主义者会怎么说 )。但是教会不应该只满足于不 

断地借着福音使罪人降服于基督；她也必须在已经归向基督的百姓的集会中，努力 

地宣讲圣道。在执行这项任务时，教会的主要职责并不是呼召罪人归向基督，尽管在 

建制良好的教会中，邀请人归向基督是必不可少的。教会的主要任务是造就圣徒，坚 

固他们的信心，带领他们走在成圣的道路上，从而巩固神属灵的圣殿。当保罗说基督 

将教导的职分赐给教会时，他心中想到的正是这一点，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的身量” （弗 四 12〜 13)。教会不应当满足于教导信心的基础原则，而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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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按 ：这 句 话 出 现 在 路 德 的 诗 〈坚固保障〉中，伯 克 富 引 用 的 是 德 文 原 文 ：

仰//抓 iSre 英文可直译作  “the Word they shall leave unmoved”，或 “You

should let the Word stand” 。由于这句话的意思很含糊，学者对它的含义有许多争论，最 

通用的英译干脆翻成别的意思 ： “That Word above all earthly pow ers” （中 译 作 “主言权 

能无边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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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紧提升到更髙的境界，好叫那些在基督里的婴孩，可以长大成人，成为满有基督身 

量的男人和女人（来 五 11〜 六 3)。只有一个真正刚强的，可以牢牢地掌握真理的教 

会，才能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宣教机构，为主克敌制胜。因此教会的工作是一项全面 

的工作。她必须指出得救的道路，必须警告恶人，使他们知道自己即将到来的厄运， 

必须不断地借着救恩的应许鼓励圣徒，必须扶持软弱的人，鼓励胆怯的人，安慰伤心 

的人。为了使这些工作能够在全地和列国中进行，教会必须将神的圣言翻译成各种 

语言。当然，圣礼的职事必须与圣道的职事同步进行。圣礼的职事仅仅是对福音的象 

征性描述，它是针对人的眼睛，而非针对人的耳朵。圣经中多处经文清楚地教导教会 

宣讲圣言的职责，例如，以赛亚书三章10〜 11节；哥林多后书五章2 0节 ；提摩太前 

书 四章 1 3节 ；提摩太后书二章1 5节，四 章 2 节；提多书二章 1〜 1 0节。根据她的君 

王的清楚教导，教会绝不容许任何极权主义政府对她发号施令，告诉她必须传讲什 

么信息；就她传讲的信息内容而言，教会也不应当使自己顺应自然科学的要求，或顺 

应反映出世俗精神的文化的要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现代主义者就是采用这种自 

杀式的行为，努力调整自己的讲道，使它符合理性主义者的高等鉴别学的要求，符合 

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要求，符合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要求，直到最后，完全丧失了他们的 

君王托付给他们的信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现在开始发现，《再思宣教》

和 緋 农 *怀 特 （ Vernon W hite) 的 《新的宣教神学 》 （ AiVew JTzeoZogy/br 

所推荐的信息，与圣经的原始信息非常不同，而且几乎不包含只有讲台能 

传讲的信息；正如现在发生在他们圈子里的现况，教会没有自己可以传扬的信息。现 

代主义者作了许多疯狂的尝试，想要为自己发现一些可以带到教会的信息，然而，他 

们应当寻找的是那原始的信息，并谦卑地降服在耶稣的脚前，聆听祂的信息。

C . 信 条 （sym bols) $ 和信仰告白（confessions) 的构建。每个教会都应当自觉 

地努力认信真理。为了做到这一点，教会不只必须深入地反思真理，而且应该以条文 

的方式将自己所信的内容表达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教会的成员对自己的信仰有 

清楚的概念，并且将教会对教义的确切理解传递给教会外的人。因着真理在历史里 

遭受的扭曲，大大地提高了这样作的必要性。各种异端的兴起，必然要求人们构建各

编 按 ：“Sym bol” 这个词来自罗马军营作为通行口令的词。从第二世纪下半叶起，就有 

信经流传于教会之间，称为罗 马 信 经 （ Roman C r e e d )或 罗 马 行 政 （ Roman Sy m b o ls)。 

诵读信经成为加人教会、成为教会一份子的象征，故 “ symbol”也可以用来称呼信经或 

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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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信条和信仰告白，以便清楚地制订教会的信仰陈述。因着谬误的潜人，连使徒们有 

时 候 也 觉 得 有 必 要 更 加 明 确 地 重 申 某 些 真 理 。为 抵 挡 初 期 的 诺 斯 底 主 义  

(G nosticism),约翰重申了基督在世上显现的核心真理（参：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 

保罗重申复活的教义，因为一些人否认这项教义（林前十五章；提前一 2 0 ;提后二 

17〜 18),也因为人们的误解而重申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帖后二章）；耶路撒冷会议 

不得不重申有关基督徒自由的教义（徒十五章）。很自然地，圣经中并没有信经的例 

子。信经并不是通过启示赐下的，而是教会反思神启示的真理所结出的果实。今天许 

多人厌恶信经和信仰告白，推崇一种无信条式的教会。但是，针对信经所提出的异议 

一点都不难反驳。信经并非像一些人所影射的那样，被视为与圣经拥有同等的权柄， 

更不用说高于圣经了。信经并没有加添圣经的真班，无论是透过明确的陈述或透过 

暗示。信经并不会对良心的自由产生不利的影响，也不会阻碍神学的系统研究。信经 

也不应当被视为引发教会分裂的原因，尽管信经可能显出了这些分歧。一开始先有 

分裂，然后才会产生各种信经。事实上，信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提髙有形教会某种 

程度的合一。此外，如果一个教会不想沉默不语，它必定会发展出一个信经，无论它 

是成文的还是未成文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信经不可能被滥用。

D . 促进神学研究。教会不应当固步自封，满足于已经获得的神圣真理的知识， 

以及教会在信仰告白中制订的条文。教会必须更深入地挖掘圣经中的矿藏，以便阐 

明其隐藏的宝藏。透过科学的研究，教会必须寻求对生命之道有更深人的认识，更好 

的理解。这都要归功于真理—— 神的启示—— 本身，也归功于对教会未来传道人的训 

练。教会有义务为接下来几个世代的教师和牧师提供训练（至少要监管）。保罗对提 

摩太所说的话似乎暗示了这一点：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 

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提后二 2)。

Z 治理权

治理权可以分为管制权和裁判权。

A . 管制权。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林前十四 33)。因此，保 

罗 盼 望 教 会 中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4 0 节)。这点从一个事实可以明 

显看出，即基督已经为教会事务的适当管制作了充分的预备。基督赐给教会的管制 

权柄包括以下的权力：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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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强制执行基督律法的权力。这意味着教会有权使基督为教会颁布的律法生 

效。在这一点上，罗马天主教会和更正教会之间有重大的差异。罗马天主教实际上宣 

称自己有权柄制订约束人良心的律法，触犯这种律法，就应当受与触犯神圣律法同 

等的刑罚。然而，更正教公开否认这样的权柄，而是主张教会有权执行基督这位教会 

君王的律法。即使如此，他们也宣称自己只有行政的权力或宣告的权力，认为：律法 

之所以能够约束人，仅仅是因为它有基督权柄的支持，并且除了基督所认可的谴责 

之外，不会发出其他的谴责。此外，他们感觉到这种强制力与他们权力的性质相冲突， 

也绝不能带来真正的属灵益处。教会中的所有成员都在某种程度上拥有这种权力（罗 

十 五 14;西 三 16;帖 前 五 11),但它却是在某种特殊程度上被授予教会的圣职人员

(约二十一 15〜 17;徒二十28;彼前五2 i 这种权力的服事特性 （ ministerial character) 

在哥林多后书一章2 4节 ；彼得前书五章2〜 3 节清楚地阐明出来。

( 2 )  起 草 法 典 （canons) 或教会法规 （ church orders) 的权力。许多诱因促使教 

会 制 订 法 令 （enactment) 或 规 章 （regulations),这些通常被称为法典或教会法规。 

这些法令不应该被视为新的律法，而仅仅是为了正确应用律法所制订的规章。为了 

给教会的外在体制（polity) —个明确的形式，这些规章是有必要的，以规定人们被 

许可在教会中担任圣职必须遵守的条款，规范公共敬拜，裁定教会纪律的恰当形式， 

等等。圣经规定了敬拜神的总原则（约 四 23 ;林前十一 17〜 3 3 ,十 四 40 ,十 六 2; 

西 三 1 6〔？〕；提前三 1〜 13);但是在规范敬拜的细节中，圣经赋予教会很大的自由 

度。人们可以根据环境的情况釆用适合自己的方法，然而，总是要谨记在心的是，应 

当釆用最适合造就教会的方式来敬拜神。在任何情况下，教会的规章都不应当违背 

基督的律法。

B . 裁判权。裁判权是在捍卫教会圣洁时所使用的权力，借着接纳那些经过考验 

并被认可的人，并驱逐那些离弃真理或过可耻生活的人。这是特别在处理纪律问题 

时所使用的权力。

( 1 )圣经中有关纪律的教导。在以色列人中，无意的罪可以借献祭提供赎罪，但 

是 “明知故犯” （故意）的罪（编按：民十五30,《和合本》作 “擅敢行事”，《新译 

本》作 “胆大妄为”）就应当受死亡的刑罚。希 伯 来 文 灭 绝 净 尽 或 被  

奉献之物〔编按：申七 1〜 2 〕）一词不仅是一种教会性的惩罚，也是一种民事性的刑 

罚。神不许未受割礼之人、淋疯病人、不洁之人进入圣所（利 五 〜六 章 ；结四十四 9)。 

以色列在丧失其民族独立以后，作为一个宗教集会的特征就变得更加显著，因 此 “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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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净尽”就仅仅是将不悔改的罪人排除在聚会之外（革除会籍），也成为执行教会纪 

律 的 手 段 （拉 十 8 ; 路 六 2 2 ;约 九 2 2 ,十 二 4 2 ,十 六 2)。当耶稣赐给使徒（与他们 

所说的话有关），也赐给总体的教会释放和梱绑的权利，可以宣告什么是被禁止的、 

什么是被许可的，并宣告哪些罪可蒙赦免、哪些罪不蒙赦免，耶稣就是在牠的教会中 

设立纪律的制度（太 十 六 19 ,十 八 18;约 二 十 23)。也仅仅是因为基督赐给教会这 

个权力，教会才能够执行这个权力。新约圣经中有若干经文提到这种权力的执行（林 

則 五 2、7、13;林后 一  5〜 7 ; 帖 后 二 14〜 1 5;提目!] 一' 2 0 ;多 二 10)。哥林多目丨J书五章 

5 节和提摩太前书一章2 0 节这类的经文，并不是指常规的纪律，而是指以某种特殊 

的方式仅仅托付给使徒执行的纪律，而且是将罪人交给撒旦，让他们暂时承受身体 

上的刑罚，以便拯救他们的灵魂。

( 2 )  纪律的双重目的。教会纪律的目的是双重的。首先，教会试图借着接纳和驱 

逐教会成员来执行基督的律法；其次，它的目标是确保教会成员顺服基督的律法，以 

提升他们的属灵造就。这两个目标都效力于一个更高的目的，那就是维护耶稣基督 

教会的圣洁。关于教会中患病的成员，纪律的执行首先是医疗性的，因为它的目标是 

治愈，但纪律也可能是外科手术式的（chim rgical),为了维护教会的健康，需要割除 

患病的成员。我们几乎不可能判断，执行纪律的过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否会带 

来医治，或者生病的成员最终是否应当被移除。教会有可能成功地使罪人悔改，这当 

然是比较理想的结果；但是也有可能必须诉诸极端的手段，将罪人逐出教会。在执行 

纪律的所有时候，教会都必须估算两种可能。即使釆用最极端的手段，教会仍然必须 

想到这是为了拯救罪人（林 前 五 5)。同时，我们永远必须记得，执行纪律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维护教会的圣洁。

( 3 )  教会纪律由圣职人员执行。尽管教会中的一般成员也经常蒙召参与执行纪 

律的过程，但是纪律一般是通过教会的圣职人员执行，而且当纪律成为公开谴责时， 

只能由圣职人员执行。有两种方式会使合议会（或 译 “小会”，即堂会）有责任处 

理执行纪律的事宜。（A ) 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15〜 1 7节所表明的方式，从严格法律 

上的意义来说，私下犯的罪也可以成为执行纪律的原因。如果一个人犯罪得罪弟兄， 

被得罪的人必须告诫罪人；如果这无法产生预期的果效，他必须当着一个或两个见 

证人的面再次警告；如果这种做法也失败，他就必须告诉教会，教会中的圣职人员就 

有责任处理这件事。然而，我们应当谨记：这种方法只是为私下犯的罪规定的。公开 

犯罪所带来的冒犯，不能以私下的方式解除，只能公开地处理。（B ) 公开的罪行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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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使罪人成为堂会执行纪律的对象，即使没有正式的控告，也不需要任何事先的、私 

下告诫的手续。公开的罪，意思不仅是指在公开场合所犯的罪，也包括侵犯公共利益 

的罪行，而且是对一般大众所犯的罪行。堂会甚至不应该等到有人注意到这些罪行 

才釆取行动，而应当主动执行。对哥林多人来说，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因为在他 

们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保罗必须呼吁他们注意他们当中的丑闻（林 前 五 1 起 ）；对别 

迦摩和推雅推喇教会来说，这也是不光彩的，因为他们没有斥责散布异端的教师，也 

没有将这些教师从他们当中驱逐出去（启 二 14、15、20)。在公开犯罪的情形下，堂 

会没有权利等到有人提出正式的控告才去处理。堂会也没有权利要求任何到最后觉 

得不得不呼吁人注意此等罪行的人先私下告诫那个罪人。有关公开罪行的事宜不能 

以私下的方式解决。

堂 会 执 行 纪 律 的 行 动 通 常 会 经 过 三 个 阶 段 ：（A ) 小 绝 罚 （ excommimfcatio 

mfnor)，即禁止罪人领圣餐。这不是公开的，而且是在堂会一再提出告诫之后，目的 

是为了使罪人悔改。（B ) 如果之前的措施没有生效，接下来是三次公开的声明和告 

诫。第一次是公开提及这种罪，但并不指出罪人是谁。第二次是根据长老议会的建议 

指出罪人是谁，但必须先取得长老议会的意见。第三次是宣布即将到来的、最终的革 

除会籍，以便获得会众的同意。当然，在整个过程中，堂会必须持续不断地告诫罪人。 

(C ) 最后一步是大绝罚（excommix/ifcatio ma_/o r; 或译为革除会籍），也就是将某人 

从教会的团契中剪除（太 十 八 17;林 前 五 13;多 三 10〜 11)。纪律的执行有可能使 

罪人恢复原状，如果他表现出应有的悔改并承认自己的罪（林 后 二 5〜 10)。

( 4)恰当执行纪律的必要性。圣经强调恰当执行纪律的必要性（太 十 八 15〜 18; 

罗十六 17;林前五 2、9〜 13;林 后二 5〜 10;帖后三 6、14、1 5 ;多 三 10〜 11)。主称 

赞以弗所教会，因为她不容忍恶人（启 二 2)，别迦摩和推雅推喇的教会则被主责备， 

因为她们窝藏异端的教师，并容忍异教的可憎之物（启 二 14、20、24)。整体上，改 

革宗教会在执行教会纪律这方面表现得非常杰出。他们极力强调基督的教会必须有 

独立的治理和纪律。路德宗教会不强调这一点。在教会治理上，他们釆用伊拉斯塔斯 

派的体制，甘愿将严格意义上的教会纪律的执行权交在政府手中。教会仍保留执行 

纪律的权利，但仅仅是透过话语的职事，也就是借由对教会整体的告诫和劝勉。这个 

权利被交托给牧师，但他们无权将任何人从教会的相通中驱逐出去。目前，在我们周 

围的教会中呈现出一种放松纪律的明显趋势，片面地强调透过话语的职事改造罪 

人，在一些案例中，也借着与罪人进行个人接触来改变罪人，但却避免使用任何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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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出教会相通的手段。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倾向是强调教会是大使命的代理人，但却 

忘记了教会首先是圣徒的集会，因此教会不应当容忍那些公开生活在罪中的人。有 

人说，罪人必须被召集进人教会，而不是被排除到教会之外。但是我们应当谨记，罪 

人必须以圣徒的身分被召集进入教会，如果罪人不认自己的罪、不努力追求圣洁的 

生活，他们在教会中就没有合法的地位。

3 .怜悯的权力

A .  医病的灵恩恩赐。当基督差派使徒和七十个门徒出去，祂不仅吩咐他们传讲 

福音，而且赐给他们赶鬼和医治各样疾病的能力（太 十 1、8 ;可 三 15;路 九 1〜 2, 

十 9、17)。早斯的基督徒含中，有一些人有医病和行神迹的恩赐（林前十二 9、10、 

28、3 0 ;可 十 六 17〜 18)。然而，这种异乎寻常的状况很快被一般状况所取代，教会 

开始借由寻常的媒介执行自己的工作。认为神有意要让教会中的医治恩赐延续到所 

有时代，这种观点是没有经文根据的。很明显，圣经中记载的神迹和神迹的记号，仅 

仅是用来作为神的启示的记号或凭据，神迹本身是这启示的一部分，它们的作用在 

于证实和确认早期传福音者的信息。因此当特殊启示的时期结束，神迹自然就终止 

了。罗马教会和若干教派确实宣称自己有行神迹医病的能力，但事实上并没有证据 

证明这种宣告。市面上流传着许多神迹医治的神奇故事，但是要让人相信这些故事， 

必须先证明：（1)它们治愈的不是虚构的疾病，而是真实的疾病或身体的缺陷；（2 ) 它 

们不是指幻想的或伪装的治愈，而是指真实的治愈。（3 ) 这种治愈是借着超自然方 

法，而非使用自然的途径，无论是物理的手段还是精神的手段。4

B .  教会中一般的慈惠职事 （ ordinary ministry of benevolence )。主清楚地教导， 

教会应当供应其中的穷人。主对门徒所说的话暗示了这一点：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 

们同在” （太 二 十 六 11;可 十 四 7)。早期教会借助于凡物公用，以确保教会中的每 

一个人都拥有生活的必需品（徒 四 34)。使徒行传五章6、1 0节 的 vecin:epoi( nedteroi, 

少年人），不无可能就是后来的执事的先驱。当希腊人中的寡妇在日常饮食上受到忽 

视，使徒就确保由七个有充分资格的人负责这项必要的事工（徒 六 1〜 6)。他们要

“管理饭食”，这似乎意味着他们要监管并负责穷人的饭食，或者公平地分配摆在 

桌上的饮食。圣经中反复提到执事和女执事（罗 十 六 1;腓一 1 ;提 前 三 8〜 12)。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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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新约圣经里有多处经文强烈主张必须为穷人募捐和供应穷人（徒 二 十 35 ;林前 

十 六 1〜 2 ;林 后 九 1、6、7、12〜 1 4 ;加 二 10 ,六 10;弗 四 2 8 ;提 前 五 10、16;雅一 

2 7 ,二 15〜 16;约 壹 三 17)。教会在这方面的职责是毋庸置疑的。执事是被委任以这 

个责任重大和棘手任务的职员，要执行关于教会中一切有需要的人的基督教慈惠事 

工。他们必须制订方法和策略来搜集必要的款项，管理筹集到的资金，并谨慎地分发 

这些款项。然而，他们的职责并非仅限于提供物质的帮助。他们也必须教导并安慰穷 

人。在执行自己职责的时候，他们必须知道自己有责任将属灵的原则应用到一切事 

工中。我们有理由担心，在今天的许多教会中，教会的这种功用很不幸已经被人忽视 

了。有一种倾向是从一个假设出发的，即甚至连供应教会里的穷人的工作，也可以被 

安全地交托给国家。但是，按照这种假设来行动，教会就是在忽视一项神圣的职责， 

是在使自己的属灵生命遭受亏损，是在剥夺自己的喜乐—— 在服事遭遇穷困者的需 

要上所经历的喜乐—— 是使那些正在经历苦难、被生活的缠累所压倒、彻底灰心之 

人，无法享受源自基督徒的爱的属灵服事所带来的安慰、喜乐和温暖的权利，而这些 

照例是国家所做的慈善事工完全无法提供的。

进深研究问题

改革宗与路德宗对基督是教会元首的观念有何不同？

旧约圣经中是否包含任何迹象，说明基督是教会的君王？

什么样的教会治理体系否认或贬低基督的元首权，或基督的王权？

基督的元首权如何影响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如何影响信仰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

认为教会的权力完全是属灵的，这个教义是否与罗马主义和伊拉斯塔斯主义一致？ 

对教会的权力有哪些不同的描述？高 派 教 会 （ High Churchm en) 如何高估教会的权 

力，低 派 教 会 （ Low Church m en) 如何低估教会的权力？

独 立 制 （Independents) 如何看待神职人员的权柄？教会的权力如何会受到限制？

执行教会权力为要达到怎样的目标？

马太福音十八章17节 的 “教会”是什么意思？

执行纪律的钥匙所阻挡的只是罪人在教会中所享受的外在特权，还是也阻挡了罪人 

在基督里所享受的属灵益处？

在罗马天主教、英国圣公会、循道宗和公理会教会中，分别是谁执行纪律？如何执行？ 

教会能否安全地拋弃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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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神学

第五部分教会论与恩典的媒介

第1章

恩 典 的 媒 介 总 论

―、恩典媒介的观念

因着耶稣基督的功德，借着圣灵的运行，堕落的人从神恩典的永恒源泉获得救 

恩的一切祝福。尽管圣灵可以直接运行在罪人的灵魂，也确实在某种层面上如此，但 

圣灵在很大程度上约束自己，使用某些媒介传递神的恩典。圣 经 中 并 没 有 “恩典的 

媒介 ” （ means o f grace;或译蒙恩之道）这个词，但它却是对圣经所表明的恩典媒 

介的一种恰当称呼。与此同时，这个术语并不是非常明确，而且它可能含有一种远比 

它在神学里的一般含义更加全面的含义。教会可以被描述为最重要的恩典媒介，基 

督借着圣灵动工，使用教会召集选民、造就圣徒并建造祂属灵的身体。基督赐予教会 

各种属灵的恩赐，设立宣讲圣道和施行圣礼的职分，使教会有资格胜任这项伟大的 

任务，所以，这些媒介都是为了引导选民走向他们永恒的命运。但是这个语词甚至具 

有更广的含义。神以护理引导圣徒，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也经常成为圣灵引导选民 

归向基督、或与基督更密切交通的途径。将神对人用来接受或继续享受圣约祝福所 

要求的一切—— 例 如 ：信心、回转、属灵争战和祷告—— 也包括在恩典的媒介中，甚 

至也是可行的。然而，将这一切包括在恩典媒介这个语词下，既非惯例，也不是可取 

的做法。教会不是与圣道和圣礼并列的恩典媒介，因为教会在促进神恩典工作的能 

力，只在于宣讲圣道和施行圣礼。教会本身不是传递恩典的工具，除非是以圣道和圣 

礼为媒介。此外，信心、回转、祈祷首先是神恩典结出的果实，尽管它们可能反过来 

成为强化属灵生命的工具。它们并不是客观的律例，而是拥有和享受圣约祝福的主 

观条件。因此，最好不要跟随赫治，将祷告包含在恩典的媒介中，也不要跟随麦克弗 

森，他不仅将圣道和圣礼当作恩典的媒介，还加上了教会和祷告。严格来说，只有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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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圣礼才能被视为恩典的媒介，也就是基督在教会中设立的客观管道，基督通常 

约束自己使用这两个媒介来向教会传递祂的恩典。当然，圣道和圣礼绝不能与基督 

分离，也不能与圣灵的权能运行分离，更不能与教会分离，因为教会是神所设立来散 

布神恩典祝福的机构。恩典的媒介本身是没有功效的，唯有借着圣灵有效的运行，才 

能产生属灵的结果。

二 、作 为 恩 典 媒 介 的 圣 道 和 圣 礼 的 特 征

由于人们可以在相当笼统的意义上说到恩典的媒介，因此有必要在专门或严格 

的意义上表明恩典媒介的不词特^£。

1 .  恩典的媒介不是一般恩典的工具，而是特殊恩典的工具，也就是除去罪、更 

新罪人、使罪人符合神形象的特殊恩典。神的圣言可以用最严格意义上的一般恩典 

中最上等的祝福，来充实生活在福音之下的人，在某些方面也确实如此；但是，这里 

考虑的，仅仅是在专门意义上将圣道和圣礼视为恩典的媒介。这种意义上的恩典媒 

介总是与神的特殊恩典—— 也就是发生在罪人心中的救赎恩典—— 的开始和渐进的 

运行有关联。

2 .  圣道和圣礼本身就是恩典的媒介，而不是因为它们与自身之外的事物有关 

联。一些异乎寻常的经历，可能会强化神在信徒心中所做的工作，有时候无疑也确实 

如此，但是这些经历并不能构成专门意义上的恩典媒介，因为它们之所以能发挥作 

用，完全是因为透过圣灵的运行，并在神话语的光照下来解释的。圣道和圣礼本身就 

是恩典的媒介；它们的属灵功效仅仅取决于圣灵的运行。

3 .  它们是神的恩典绵延不断的工具，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例外。这意味着，它 

们并非仅仅偶尔与神恩典的运行有关，或者或多或少偶然地与恩典的运行有关，而 

是神惯常指定的传递神拯救恩典的途径，因此具有永恒的价值。《海德堡要理问答》 

在 第 6 5 问题问道： “我们既然是单单因着信，而在基督及其恩典上有分；那么，这 

信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回答： “从圣灵而来，是圣灵借着神圣福音的宣讲，在我 

们心里运行，使我们有信心；又借着圣礼的施行，确认这信心。”

4 .  圣道和圣礼是耶稣基督教会的正式媒介。圣道的宣讲（或所宣讲的圣道）和 

圣礼的施行（或所施行的圣礼）是基督在教会中正式设立的媒介，圣灵借此在罪人 

心中造作信心并确认信心。一些改革宗神学家更严谨地限制恩典媒介的观念，他们 

说，圣道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仅限于有形教会，它们也预设了灵魂中已经存在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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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法则。薛德和达博尼都说到，圣道和圣礼是没有任何条件限制的“成圣媒介”。 

薛德说： “当未重生之人的世界声称自己拥有恩典的媒介，他们的意思是指在一般 

恩典之下使人知罪的媒介，而不是指在特殊恩典之下使人成圣的媒介。”1 侯尼格也 

区分作为恩典媒介的圣言，和包含回转的呼召、并用来呼召外邦人服事永生神的圣 

言。2 凯波尔博士也认为，恩典的媒介仅仅是强化新生命的手段，他说： “恩典的媒 

介 （ media g ratiae) 是神所设立的媒介，祂使用这些媒介，既是针对个人、也是针对 

社群，既是为我们的良心、也是借着我们的良心，来显明祂直接在我们本性中所做的 

再 造 之 工 （m-cireaticm)。” 3 当然，在这个描述中包含了一项真理。新生命的法则是 

在灵魂中直接造成的，也就是说，不需要以所宣讲的圣道为媒介。但是，由于新生命 

的起源也包括新生和内在呼召，我们可以说，圣灵造作了新生命或信心的开端，正如 

《海德堡要理问答》所说的， “借着神圣福音的宣讲。”

三 、历 史 上 有 关 恩 典 媒 介 的 观 点

关于恩典媒介，耶稣基督的教会中存在相当多不同的意见。关于这一点，早期教 

会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明确的观点。人们对圣礼的强调远超对圣道的强调。洗礼 

被相当普遍地当作使罪人重生的媒介，圣 餐 （eucharist)则凸显为成圣的圣礼。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明确的观点也得到了发展。

系统神学

第五部分教会论与恩典的媒介

1 .罗马天主教的观点

尽管罗马天主教甚至将圣物和圣像也视为恩典的媒介，他们却特别挑选出圣道 

和圣礼。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给予圣道应有的重视，仅仅赋予它在恩典工作中的预 

备意义。与圣道相比，圣礼被视为真正的恩典媒介。在逐渐发展出来的体制中，罗马 

教会承认一种甚至比圣礼更髙等的恩典媒介。教会本身被视为主要的恩典媒介。基 

督在教会中，继续自己在地上的神而人者的生命，执行祂先知、祭司、君王的工作， 

并透过教会传递丰盛的恩典和真理。这种恩典尤其是用来将人从自然界 （ natural 

order ) 提 升 到 超 自 然 界 （ supernatural order )。它 是 一 种 “提升的恩典 ” （ gratia

Shedd，Dogm. TTieoZ. II，p. 561。

Honig，ffam iboefc van  de Gere/. Dogm.，p .  6 1 1。

Kuyper, Diet. Dogrn., De Sacramentis, p. 7 (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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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vans)，一种超自然的物理能力，借着圣礼注入到天然人里面，并由圣礼本身的功 

效 （ ex opere operato) 发生效用。在圣礼中，有形的记号和无形的恩典乃是不可分 

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神的恩典被当作一种实体，包含在这些媒介之中，也借 

这些渠道传递出来，因此必然与这些媒介绑定在一起。洗礼使人重生，这是洗礼本身 

的 功 效 （e x o p ereo p era to)，但是甚至更加重要的是，圣餐将人的属灵生命提升到一 

种更高的水准。离了基督、离了教会、离了圣礼，就没有救恩。

2 .  路德宗的观点

随着宗教改革，强调的重点从圣礼转移到了神的圣道。路德将神的圣言视为主 

要的恩典媒介，并将其摆在极重要的地位上。路德指出，离了圣道，圣礼就失去了意 

义；事实上，圣礼仅仅是有形的圣道。罗马天主教将外在的媒介和透过它们传递给人 

的内在恩典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路德并没有完全成功地纠正这个错误。路德也 

认为，神的恩典是某种包含在恩典媒介内的实质，不能离开恩典的媒介而获得。神的 

圣道本身永远是有功效的，能够在人里面产生属灵的改变，除非人在半路上放置一 

个绊脚石。而基督的身体和血乃是在饼和酒这两种元素的“里面、当中和下面”，因 

此，人们吃饼和喝酒，就等于在吃喝基督的身体和血，尽管唯有按照合适的方式领受 

饼和酒才能给他们带来益处。尤其是路德反对重洗派的主观化观点，促使他强调圣 

礼的客观性，并使圣礼的功效取决于神的设立，而非取决于领受者的信心。路德宗并 

非总是避开圣礼本身的功效（exop ereo p erato) 的观点。

3 .  神秘主义的观点

路德不得不与许多信奉神秘主义的重洗派争论，特别是他对重洗派观点的反 

应，决定了他对恩典媒介的最终观点。重洗派和改教时期、并之后其他的神秘主义派 

别，实际上否认了神会使用这些媒介来分配祂的恩典。他们强调，神在传递祂的恩典 

时是绝对自由的，因此很难想像神会与这些外在的媒介绑在一起。这些媒介终究属 

乎自然界，与属灵世界毫无共通之处。神、或基督、或圣灵、或内在之光，直接在人 

心里作工，而圣道和圣礼只能用来表明或象征这种内在的恩典。这整个概念是由自 

然和恩典的二元式观点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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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理性主义的观点

另一方面，宗教改革时期的苏西尼派走过了头，朝向了另一个极端。苏西尼本人 

甚至并没有将洗礼视为注定会在耶稣基督教会中永存的仪式，但他的跟从者却没有 

走向了这种极端。他们将洗礼和圣餐视为永远有效的仪式，却仅仅将道德的有效性 

归给它们。这意味着，他们认为恩典的媒介仅仅透过道德的说服来运作，而没有将恩 

典的媒介与圣灵的奥秘运行连接在一起。事实上，当他们将恩典的媒介说成仅仅是 

认信的外在象征和圣礼的纪念仪式，他们就是将强调的重点更多置于人在恩典媒介 

中做了什么，而不是神借着恩典的媒介为人成就了什么。十七世纪的亚米念主义者 

和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者也同享这种观点。

5 .改革宗的观点

尽管对重洗派的回应使路德宗信徒转向罗马天主教的观点，以绝对的方式将神

的恩典与恩典的媒介绑在一起---圣公会中的高派 （ High Church A n glicans) 也采用

这种立场—— 但是改革宗教会则延续宗教改革的原始观点。他们否认恩典的媒介本 

身能够授予恩典，仿佛它们本身具有一种魔法式的能力，能够产生圣洁。神，也唯有 

神，是救恩的有效因。在分配和传递恩典之时，神并非与祂所指定的恩典媒介绝对绑 

在 一 起 （祂一般是使用这些媒介来动工），而是根据祂自己的自由意志，使用这些恩 

典媒介，以达到祂满有恩典的目的。但是，尽管他们并不认为恩典的媒介是绝对必须 

的或不可或缺的，他们却强烈反对用纯粹偶然的和冷漠无情的态度对待这些恩典媒 

介，仿佛忽视这些媒介的人可以免受刑罚。神已经将它们设立为寻常的媒介，借此在 

罪人心中作成恩典，故意忽视它们只能带来属灵的损失。

四、改 革 宗 恩 典 媒 介 教 义 的 特 征 要 素

为了正确了解改革宗的恩典媒介教义，以下几点尤其值得强调：

1 .神的特殊恩典仅仅在恩典媒介的运作范围内运行。我们必须捍卫这项真理， 

以抵挡神秘主义者，因为他们否认恩典媒介的必要性。神是一位有秩序的神，在施作 

祂的恩典时，一般是使用自己设立的媒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神自己附属于祂所 

指定的这些媒介，缺少他们，神就无法传递祂的恩典；它仅仅意味着，神喜悦约束自 

己使用这些媒介，除了婴儿的情形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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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只有在一点上，也就是在新生命的植人上，神的恩典才是直接运行的，也就 

是说，神并没有使用这些媒介作为工具。但是，即便如此，神的恩典仍然只在恩典媒 

介的范围内运作，因为在引发出新生命和喂养新生命的过程中，恩典的媒介是绝对 

必要的。这是直接否认理性主义立场，它将重生描述为道德说服产生的结果。

3 .  尽管神的恩典一般是以间接的方式运行，但是恩典的媒介本身并不是储存恩 

典的手段，但恩典会伴随着恩典媒介的使用。我们必须捍卫这一点，以抵挡罗马天主 

教、圣公会高派教会和路德宗的观点，他们是从一个假设出发的，即恩典的媒介本身 

具有与生倶来的能力，尽管接受者的状况和态度可能使恩典媒介的运行失效。

4 .  神的圣言绝不能与圣礼分离，而是必须永远伴随着圣礼，因为圣礼实际上只 

是借着圣道向我们传达之真理的有形描述。在罗马教会里，圣道隐退到背景当中，被 

视为仅仅具有预备性的意义，而被认为与圣道分离的圣礼，则被视为真正的恩典媒 

介。

5. —切通过领受神的恩典所获得的知识，都是神借着圣道为媒介作成的，也是 

从圣道而来的。我们必须维护这个立场，以抵挡各式各样的神秘主义者，他们声称自 

己拥有特殊启示，也拥有不以圣道为媒介的属灵知识，从而将我们带进到一个无边 

无际的主观主义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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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章

作 为 恩 典 媒 介 的 圣 言

—、 “神的圣言”一词在这方面的含义

很难说罗马天主教将神的圣言视为恩典的一种媒介。他们认为，对罪人来说，教 

会才是最大、最充足的恩典媒介，所有其他的媒介都附属于教会。神在教会中所设立 

的、任教会使用的两种最有能力的媒介是祷告和圣礼。然而，宗教改革的教会，包括 

路德宗和改革宗，都极其尊荣神的圣言，甚至认为它的地位比圣礼更优先。一些老派 

改革宗神学家，例 如 莱 顿 （Leyden) 大学的教授们（《概要》〔S yn o p sis〕*)、马斯垂 

克、阿马克、杜仁田和其他一些人，甚至一些较晚期的神学家，例如达博尼和凯波尔， 

都 没 有 将 “神的圣言”视为独立的恩典媒介，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已 

经在其他课题下讨论神的圣言。他们自由地将神的圣言说成一种恩典媒介。并且当 

他们将神的圣言视为恩典的媒介时，他们心里想到的并不是逻各斯（L o g o s) ,有位 

格 的 道 （约一 1〜 14)。他们想到的也不是从耶和华口中所出的有权能的话（诗三十 

三 6 ; 赛 五 十 五 11;罗 四 17 ) ,或任何直接启示的话，例如先知所领受的启示（耶一 

4 ,二 1 ;结 六 1 ;何一 1)。他们是将神所默示的圣言—— 即圣经中的圣道—— 视为恩 

典的媒介。而甚至当他们将神的话说成恩典的媒介时，他们也是从非常特殊的视角 

来思考的。默示的圣经构成了知识论原理（princ轵iixm cogno- scend i)，是我们一切神

编 按 ： 指 办 n o p s isP u r io r is  T7ieo〖ogiae — 书 ， 以 之 名 着 称 ， 是 多 特 会 议  

时 期 莱 顿 大 学 的 四 位 教 授 的 论 文 合 集 。 英 文 神 学 界 正 在 将 它 翻 译 成 英 文 （ 共 三 册 ）， 第  

一 册 已 经 于  2014  年 出 版 ，R.T. te Velde and R iem er Faber (ed .)， PM rfork 

/  Synopsis of a Purer Theology Latin Text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Volume 1, D isputations 

1-23 (B rill，20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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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的媒介

第 2 章♦ 作为恩典媒介的圣言

学知识的源头，但是当我们说神的圣言是一种恩典媒介时，我们心中所想的并不是 

这个层面。圣经不仅是神学的知识论原理，也是圣灵所使用来拓展教会、造就并喂养 

圣徒的媒介。圣经最凸出的是神恩典的话，因此也是最重要的恩典媒介。严格来说， 

奉神的名，也因为是出于神的差遣而宣讲的圣言，才能在专门的意义上被视为恩典 

的媒介，与之并列的是奉神的名所施行的圣礼。很自然地，神的圣言也可以被视为较 

一般意义上的恩典媒介。当它以许多额外的方式被带给人的时候，也可能是真实的 

祝 福 ：例如在家中所读的，学校所教导的，或借着福音单张所传播的。作为正式的恩 

典的媒介，任由教会来使用，圣道和圣礼都只能借着合法的、有正当资格的教会圣职 

人员来施行。但是与圣礼不同，圣道也可以由所有的信徒带到世人当中，并以多种不 

同的方式来运作。

二 、圣 道 与 圣 灵 的 关 系

在历史的进程中，关于圣道的有效性，已经发展出相当不同的观点，因此，关于 

圣道的有效运作和圣灵的工作之间的关系，也有相当不同的观点。

1 .  各种不同形式的律法主义，例如：犹太主义、伯拉纠主义、半伯拉纠主义、亚 

米念主义、新律法主义和理性主义，将圣道对于理性、道德和美学的影响当成圣道仅 

有的影响。他们不相信圣灵借着圣道的超自然运行。神的圣道所启示的真理，仅仅透 

过道德劝服动工。律法主义的一些形式，例如伯拉纠主义和理性主义，甚至不觉得在 

救赎工作中需要圣灵的特殊运行，但是在它较温和的形式里，例如：半伯拉纠主义、 

亚米念主义和新律法主义，认为圣道的道德影响是不足的，因此必须由圣灵的工作 

来补充。

2 .  另一方面，反律法主义认为外在的圣言是完全不必要的，并且展现出一种神 

秘主义的倾向，期盼从内在的话或内在之光中，或者从圣灵的直接运行获得一切。它 

的口号是， “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 （编按：林 后 三 6)。外在的圣言属于自 

然的世界，对真正的属灵人是没有价值的，因此无法产生任何属灵的结果。尽管各种 

形式的反律法主义都表现出一种倾向，藐 视 （即便不是完全忽视）恩典的媒介，但 

是这种倾向是在一些重洗派人士的手里最清楚地表现出来。

3 .  与上述两种观点相反，改教家主张，单凭圣道不足以产生信心和回转；圣灵 

无需透过圣道也能作成信心和回转，但那不是寻常的情形；因此，在救赎之工中，圣 

道和圣灵会一起动工。在这一点上，尽管路德宗和改革宗的观点起初并没有什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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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前者从一开始就强调，圣灵是以圣道为工具、借 着 圣 道 （ per v^ & um ) 做工，而 

后者喜欢说，圣灵的运行乃是时常伴随着圣道（cu m verbo)。后来，路德宗神学家发 

展出真正的路德宗教义，即神的圣言包含了圣灵使人回转的大能，这种大能是神所 

托付的（deposit),如今圣灵的大能与神的圣言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是无法分离的， 

以至于即使没有使用圣道，或者不合理地使用圣道，这种能力还是存在的。但是为了 

解释向不同的人宣讲圣言常常产生不同的结果，他们不得不诉诸于人的自由意志的 

教义，尽管是以一种较温和的方式。改革宗确实将神的圣言视为永远大有能力的，或 

作活的香气叫人活，或作死的香气叫人死，但是改革宗主张，唯独借着圣灵在罪人心 

中伴随的运行，圣道才能有效地产生信心和回转。他们拒绝将这种功效视为驻留在 

圣道之中的不具位格的权能。

三 、神 的 圣 言 被 视 为 恩 典 的 媒 介 ，它 包 含 两 部 分  

1 .神的圣言中的律法与福音

从一开始，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就将作为恩典媒介的神的圣言区分为两部分， 

也就是律法和福音。我们不应当将这种区分理解为新旧约圣经之间的区分，而应当 

视为同时适用于新旧约圣经的区分。旧约圣经中有律法和福音，新约圣经中也有律 

法和福音。律法包含了圣经中一切以命令或禁令的形式启示出来的神的旨意；而福 

音则包括了一切关乎和好的工作，以及关于神在基督耶稣里寻找并救赎罪人之爱的 

宣告—— 无论是在旧约圣经中，还是在新约圣经中。在恩典的经世中，这两部分有它 

们各自的功用。律法试图唤起人心中对罪的痛悔，而福音则致力于唤醒在耶稣基督 

里使人得救的信心。律法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福音工作的预备。律法加深罪的 

意识，因此使罪人察觉到救赎的必要性。两者都服务于同样的目的，而且是恩典媒介 

必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人们并非总是充分地认识到这项真理。律法的定罪层面有 

时候被过分强调，忽略了律法本身是恩典媒介的一部分。从马吉安的时代以来，就有 

一些人只看到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对比，并且假设律法和福音是互相排斥的。他们的 

观点部分是基于保罗对彼得的责备（加 二 11〜 14),部分是因为保罗偶尔在律法和 

福音之间作出清楚的划分，并明显将两者视为对立的（林 后 三 6〜 11;加 三 2〜 3、10 

〜 1 4 ;另参：约一 17)。他们忽略了一项事实，即保罗也说过，律法是训蒙的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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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的媒介

第2 章♦ 作为恩典媒介的圣言

为要引人到基督那里（加 三 24)，而且希伯来书并没有将律法描绘为和福音之间存 

在一种对立的关系，相反，是将律法描述为福音的预备状态和不完全的状态。

一些古老改革宗神学家将律法和福音描述为绝对对立的。他们认为律法是圣经 

中一切命令和要求的体现，而福音不包含任何要求，仅仅是无条件的应许，因此福音 

将一切要求排除在外。这有一部分是由于圣经有时候会将福音和律法相对比，一部 

分是与亚米念主义论战的结果。亚米念主义的观点使救恩取决于信心和对福音的顺 

服，将它们视为人的行为，这使得改革宗神学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说恩典之约并没 

有向人作出任何的要求，没有规定任何的责任，也不要求或吩咐任何事物，甚至不要 

求人对上主的信心、信靠和朌望，等等，而是仅仅向人传达神将要为人作什么的应许。 

然而，其他人正确地主张，甚至连摩西的律法也不缺乏应许，而福音也包含了某些要 

求。他们清楚地看到，当人被引入恩典之约时，人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蒙召要主动 

地接受圣约和圣约的一切特权，尽管是神在人心里动工，赐给人满足这些要求的能 

力。人所支取的应许，必然会将一些责任强加在人身上，而在这些责任中，包括人有 

顺服神的律法作为生命原则的义务，也带着神的保证，即神会在人里面做工，使他们 

“立志行事” （编按：腓 二 13)。在我们这个时代，立场前后一致的时代主义者，仍 

然将律法和福音描述为绝对对立的。他们认为，以色列在先前的时代是在律法之下， 

但是目前这个时代的教会则在福音之下，因此完全不受律法的捆绑。这意味着，如今 

福音是得救的唯一途径，而律法则不再是得救的途径。教会的成员没有必要关注律 

法的要求，因为基督已经为他们满足了律法的一切要求。他们似乎忘记了，尽管基督 

为人担当了律法的咒诅，也满足了律法作为行为之约的条件的要求，但是基督并没 

有为他们履行作为生命法则的律法，这是由于人被造就必须遵行这律法，不在任何 

圣约的安排之内。

2 .有关律法和福音的必要区分

A .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区分并非等同于旧约圣经和 

新约圣经之间的区分。它也并非等同于今天的时代主义者在律法时代和福音时代之 

间所作的区分。如果说旧约圣经中没有福音，或者说旧约圣经在涵盖律法时代的那 

个部分尤其没有福音，便是与圣经中明显的事实相悖的。在 最 初 的 应 许 （ maternal 

prom ise;编按：指 创 二 1 5 )中有福音，礼仪律中有福音，许多先知书中有福音（例 

如，赛五十三和五十四章，五十五 1〜 3、6〜 7;耶三十一 33〜 34;结三十六 2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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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有一股福音的浪潮流贯整本旧约圣经，并在弥赛亚的预言中达到最高峰。说 

新约圣经中不存在律法，或者说律法不适用于新约圣经时代，这也同样是与圣经相 

悖的。耶稣教导律法是永久有效的（太 五 17〜 19)。保罗说，为了使律法的一切要求 

成就在我们的生活中，神已经作了万全的准备（罗 八 4 ) ,并且认为他的读者们有义 

务 遵 行 律 法 （罗 十 三 9)。雅各向他的读者保证，凡触犯律法中一条诫命的（雅各在 

这里提到了几条 )，就是违背律法的人（雅 二 8〜 11)。约 翰 将 “罪”定 义 为 “不法”， 

他说：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爰神（约壹三4 ,五 3)。

B .  基督徒在某些方面已经脱离了律法，这样说是可能的。圣经并非总是在同样 

意义上提到律法。圣经有时候认为律法是神的本性与旨意的恒常不变的表达，可以 

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但是，有时彳戾，圣经提到律法，是指律法在行为之约中 

的作用，在行为之约里永生的礼物是以律法的成全为条件的。人未能满足这个条件， 

从而也丧失了满足这些条件的能力，如今生来就处在咒诅的刑罚之下。当保罗在律 

法和福音之间作出清楚的对比，他心里想到的就是这种层面的律法，即遭到破坏的 

行为之约的律法，这种律法不再能称人为义，却只能定罪人有罪。如今，信徒在基督 

里已经得到了释放，脱离了这种意义上的律法—— 既是作为获取永生的途径，也是作 

为一种定罪的权能一 因为基督已经为他们成为咒诅，也代表他们满足了行为之约 

的一切要求。这种特殊意义的律法，是和白白恩典的福音相互排斥的。

C .  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基督徒却不是脱离律法的。当我们把律法视为人对 

神天然的义务，也就是甚至在行为之约之外也适用于人的律法，情况就非常不同了。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可能想像出有任何的情况，是人可以宣称完全脱离律法的。坚 

持说基督为祂的子民满足了作为生命法则的律法，因此他们可以髙枕无忧，从此不 

必为这件事担心，这是纯粹的反律法主义。神的律法宣称它有权管理人生命的每一 

个层面，包括人与耶稣基督的福音之间的关系，这乃是理所当然的。当神向人发出福 

音的邀请，律法就要求人接受福音。一些人会说这是包含在福音中的律法，但这是完 

全不正确的。福音本身是由应许组成的，因此不是律法；然而确实存在一种与福音相 

关的律法的要求。律法不仅要求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并接受福音，也要求我们过一种 

符合律法要求的感恩的生活。

四、律 法 的 三 重 功 用

神学上习惯将律法分为三重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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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作为恩典媒介的圣言

1.三重功用的定义

A .  政治或民事用途（usu^poZiticw sorcfvffis)。律法的目的是抑制罪恶并提升公

义。从这个观点来考虑，律法预设了罪的存在，也因为罪而成为必要的。律法是为了 

达到神的一般恩典在整个世上的目的。这意味着，从这种角度来看，律法不能被视为 

专门意义的恩典媒介。

B .  训诫或教导用途 （ usas e〖enchticu5 orpedagogicus)。从这个立场来看，律法 

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知罪，让人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满足律法的要求。如此，律法就成 

为训蒙的师傅，引人到基督那里去，因此，律法就是服务于神满有恩慈的救赎计划。

C .  教育或准则用途（U5ii5 d fd acticu so r7iorm ativus)。这是所谓的律法的第三重 

功 用 （ tertius U5U5 〖egis)。律法是信徒的生命法则，使信徒想起自己的责任，引领他 

们走在生命和救恩的道路上。反律法主义否认律法的这种第三重功用。

Z 在这一点上，路德宗和改革宗之间的差异

关于律法的这三重功用，路德宗和改革宗之间存在一些差异。 方都接受这种 

三重区分，但是路德宗强调律法的第二重功用。他们认为律法主要是神所指定的媒 

介，为了使人知罪，因此间接地指向通往罪人救主耶稣基督的道路。虽然他们也承认 

律法的第三重功用，但他们对这一点有所保留，因为他们认为信徒不再处于律法之 

下。根据他们的观点，律法的第三重功用之所以是必要的，仅仅是因为信徒仍然是罪 

人 ；信徒必须接受律法的检验，也应当日益地更加意识到自己的罪。因此，难怪律法 

的第三重功用在他们的体系中并非占据重要地位。他们通常仅仅将律法和人类苦难 

的教义连起来处理。改革宗完全公平地对待律法的第二重功用，他 们 教 导 “律法是 

为了叫人知罪”，律法使人意识到救赎的必要性。但是他们更关注律法与成圣教义之 

间的关系。他们坚定地相信，信徒仍然在作为生命法则和感恩法则的律法之下。《海 

德堡要理问答》用了不下于十一个主日的篇幅，致力于探讨律法，这是在第三部分 

中，处理的是如何感恩。

进深研究问题

为什么罗马天主教将教会视为最杰出的恩典媒介？他们忽视了作为恩典媒介的圣 

言，该如何解释这一点？

神秘主义者为什么轻视恩典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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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恩典媒介的圣道和圣礼与所有其他的恩典媒介有何不同？

圣礼只能在教会中施行，圣礼并非使新生命产生，而是为了使新生命刚强，这种说法 

是否正确？

神的圣言是否可以单独用作恩典的媒介？

作为圣言的不同层面的律法和福音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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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的媒介

第 3 章命圣礼总论

第 3 章

圣 礼 总 论

― 、圣 道 与 圣 礼 之 间 的 关 系

与罗马天主教不同，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强调神的圣言的优先性。前者是基于 

一个假设，即圣礼包含罪人获取救恩所需的一切，不需要解释，因此使得圣道成为非 

常多余的恩典媒介;但是，后者却将圣言视为绝对必要的，而且仅仅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必须在圣道之外加上圣礼？ 一些路德宗信徒宣称，圣礼传达一种特殊恩典，与 

圣道所产生的恩典不同。但是改革宗信徒普遍否认这种观点，除了一些苏格兰神学 

家和凯波尔博士之外。他们指出，神造人就是如此，人尤其通过视觉和听觉来获取知 

识。圣道适用于耳朵，而圣礼适用于眼睛。而因为眼睛比耳朵更加灵敏，我们可以说， 

神因此在圣道之外加上了圣礼，以便帮助罪人。在圣道中向耳朵传达的真理，在圣礼 

中以象征的方式呈现给眼睛。然而，我们应当谨记，在完全没有圣礼的情况下，圣道 

也可以存在，而且是完整的；但是，若没有圣道，圣礼就永远不会完整。圣道和圣礼 

之间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l 相似之处

它们在下列几点是一致：（A ) 共同的创始者，因为神同时将圣道和圣礼设立为 

恩典的媒介。（B ) 同样的内容，因为圣道和圣礼的核心内容都是基督。（〇 部是借着 

信心来支取其内容。信心是罪人与在圣道和圣礼中所提供的恩典有分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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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之处

它们在下列几点上不同：（A ) 在必要性上：圣道是不可或缺的，而圣礼不是。（B ) 

在目的上：因为圣道是为了产生并强化信心，而圣礼仅仅是为了强化信心。（C) 在 

延伸范围上：因为圣道可以向外进人全世界，而圣礼只能向教会里的人施行。

二 、  “圣 礼 ”一 词 的 起 源 与 含 义

圣 经 中 并 没 有 “圣礼” （sacrament) —词。它源自拉丁文 sacramentum, 原先是 

指诉讼双方上缴的金钱的总和。法院作出裁决之后，胜诉一方的钱将会被归还，而败 

诉一方的钱将会被没收。这 似 乎 被 称 为 一 种 因 为 它 的 目 的 是 一 种 献 给  

神明的某种挽回祭式的奉献 （ propitiatory offerin g)。这个词向基督教用法的过渡可 

能是由于：（A ) 这个词在军事上的用法，它暗示士兵庄严地宣誓要效忠自己的指挥 

官;而在洗礼中，基督徒宣誓效忠主耶鰍（B ) 拉丁文的《武加大译本》用 scicmmenmm 

一词来翻译希腊文的 VUKjx̂ piov (myst^rio n; 奥秘），因此获得一种特殊的宗教含义。 

用 jiucrn^nov (myst^rio n;奧秘）这个希腊术语来指圣礼，有可能是因为圣礼和希腊 

宗教的神秘故事有少许的相似之处。在早期教会中， “圣礼” 一词首先用来指各种 

教义和典章。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一些人拒绝使用这个名称，偏 爱 将 它 说 成 “记号”、 

“印记”或 “奧秘”。甚至在宗教改革时期和紧接着宗教改革之后，许多人也不喜欢 

“圣礼”这个名称。墨兰顿（Melanchton) 使 用 sfgni, 路德和加尔文也认为有必要叫 

人注意这项事实，即 神 学 上 的 “圣礼”一词并不是以它的原始含义来使用的。但是 

这个事实—— 我们无法在圣经中找到这个词，以及用它来指耶稣所设立的仪式时， 

并不是用这个词的原始含义—— 并不能阻止我们使用这个词，因为用法常常决定一 

个词的含义。我们可以将圣礼定义如下：圣礼是基督所设立的神圣仪式，神在基督里 

的恩典和恩典之约的益处，借着可感知的记号描绘出来、印上印记，而且应用到信徒 

身上，而这些记号也反过来表达信徒对神的信心和忠诚。

三 、 圣 礼 的 组 成 部 分

圣礼必须区分为三个部分：

936



恩典的媒介

第 3 章♦ 圣礼总论

1 .  外在的或有形的记号

每一种圣礼都包含感官可感知的物质元素。在相当宽松的意义上，这有时被称 

为圣礼。然而，在严格意义上，这个词的包容性更大，同时包括了记号本身和记号所 

象征的事物。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应当谨记这种不同的用法。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 

可以说一个非信徒已经接受了圣礼，但却尚未真正接受圣礼。在完整意义上，他并没 

有接受圣礼。圣礼的外在事物不仅包括圣礼中使用的元素，也就是水、饼、酒 ，也包 

括神圣的仪式，也就是用这些元素所完成的仪式。从这个外在的观点来看，圣经称圣 

礼为记号和印记（创 九 12〜 13,十 七 11;罗 四 11)。

2 .  圣礼象征并印证内在的属灵恩典

记号和印记预先假设了某种被象征、被印证之物的存在，这通常被称为圣礼的 

内在之物 （ m ateria fn tem a)。这在圣经中以各种方式描述为恩典之约（创 九 12〜 13, 

十 七 11)，因信而得的义（罗 四 11)，罪得赦免（可一 4 ; 太二十六28)，信心和回转 

(可一 4 ,十 六 16)，在基督的死和复活上与祂联合（罗 六 3)，等等。简而言之，可 

以说这是在于基督和基督一切属灵的丰盛。罗马天主教在圣礼里找到添加在人性之 

上、使人成圣的恩典，这恩典使人能够行善，并上升到神的视角（v^io D e i) 的高度。 

圣礼不仅象征一般的真理，更象征着神赐给我们的、并由我们领受的应许，而且是用 

来坚固我们对那应许实现的信心（创 十 七 1〜 1 4 ;出 十 二 13;罗 四 11〜 13)。它们以 

有形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使我们更深入地意识到圣约的属灵祝福、我们的罪已经被 

洗净、我们与在基督里的生命有分（太 三 11;可一 4〜 5 ;林 前 十 2〜 3、16〜 1 7 ;罗 

二 28〜 2 9 ,六 3〜 4 ; 加 三 27)。身为记号和印记，它们是恩典的媒介，也就是说，是 

强化圣灵在我们心中所作成的内在恩典的媒介。

&在记号与所象征的事物之间的“圣礼的联合”

这通常称为圣礼的本质（/〇rm asacram en ti;/orm a在这里是指本质），因为它确 

切地反映出记号和记号所象征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圣礼的本质。根 

据改革宗的观点，这种本质：（A) 不是物质性的，不像罗马天主教所宣称的那样，仿 

佛记号本身就包含了记号所象征的事物，而若接受了外在之物 （ materia e x te m a)， 

必然会伴随着有分于内在之物 （ materia interna); (B ) 也不是局部的，不像路德宗人 

士描述的那样，仿佛记号和记号所象征的事物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地方，以至于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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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信徒在接受这种记号时都同时领受到完整的圣礼；（C ) 而是属灵的，或者如杜仁 

田所表达的，它是相对的、合乎道德的，以至于每当人借着信心接受圣礼时，神的恩 

典便会伴随着圣礼。根据这种观点，外在的记号就成为圣灵所使用的媒介，借此传递 

神的恩典。记号和记号所象征之物之间的密切关联，解释了我们一般所说的“圣礼 

语言”的用法，以记号代表它所象征的事物，或 反 过 来 （创 十 七 10;徒 二 十 二 16; 

林 前 五 7)。

四、 圣 礼 的 必 要 性

罗 马 天 主 教 认 为 ，洗礼对一切想要得救的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5 而告解礼 

(sacrament of penance;或译为仟悔礼）对受洗之后犯道德罪行的人来说，也是同等 

必要的；但是坚振礼、圣 餐 （eucharist) 和临终敷油礼 （ extreme unction) 只有在它 

们是神的命令、而且特别对人有帮助的这层意义上才是必须的。另一方面，更正教教 

导，圣礼对救恩并不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从神的命令来看，却是义不容辞的。故意忽 

略圣礼的使用，会造成属灵的贫瘠，而且具有一种毁灭性的倾向，正如一切故意且 

顽梗地不顺服神所具有的。圣礼对救恩并不是绝对必要的，这是推论自：（1 )福音 

时代无条件的属灵特性，神并未将祂的恩典与某种外在形式的使用绑在一起（约四 

21、2 3 ;路 十 八 14); (2) —项事实，即圣经仅将信心说成是得救的工具式条件（约 

五 2 4 ,六 29 ,三 36 ;徒 十 六 31); (3) —项事实，即圣礼无法引发信心，而是预设了 

信心，并且是在预设有信心的情况下才施行圣礼（徒 二 4 1 ,十 六 14、15、30、33;林 

前十一 23〜 32); (4) —项事实，即许多人没有实际使用圣礼，却是得救的。例如亚 

伯拉罕时代以前的信徒，和在十字架上忏悔的强盗。

五 、 旧 约 圣 经 圣 礼 与 新 约 圣 经 圣 礼 之 间 的 对 比  

1 .本质上的统一

罗马教会宣称旧约圣经的圣礼和新约圣经的圣礼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异。它认 

为，与旧约中的整个礼仪一样，旧约圣经的圣礼也仅仅是预表式的。它们产生的成圣 

不是内在的，而仅仅是法律上的，而且是在预示要在未来因着基督的受难才会授予 

人的恩典。这意思不是说圣礼的使用完全不会伴随着任何内在的恩典，而仅仅是说 

圣礼本身无法产生内在恩典，不像在新约时代那样。圣礼不具有客观功效，它们使领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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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圣礼的人成圣，并不是由本身产生功效（ex o p e re o p e ra to)，而只是靠领受者本身 

所 作 的 工 作 （ exop ere operantis)，也就是说，是因为接受圣礼者领受圣礼时的信心 

和仁爱。因为圣礼所预表之恩典的完满实现乃是取决于基督的降临，因此旧约圣经 

的圣徒是被关在义人的居所（Lim busPatrum)，直到基督将他们从那里领出来。然而， 

事实上，旧约圣经圣礼和新约圣经圣礼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以下几点可以证 

明：（A ) 在哥林多前书十章1〜 4 节，保罗将新约圣经圣礼中的要素应用在旧约圣经 

教会。（B ) 在罗马书四章11节，保罗说亚伯拉罕所受的割礼是因信称义的印记。（C) 

由于一项事实，即旧约圣经圣礼和新约圣经圣礼代表同样的属灵实际，因此两个时 

代的圣礼的名称常常互换使用；割礼和逾越节被归给新约圣经的教会（林 前 五 7;西 

二 11)，而洗礼和圣餐则被归给旧约圣经的教会（林 前 十 1〜 4)。

2 .形式上的差异

尽管两个时代的圣礼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还是有一些差异之处。（A ) 在以色 

列人当中，圣礼除了作为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记所具有的属灵意义之外，还具有国 

家层面的意义。（B ) 伴随着圣礼，以色列还有许多其他的象征礼仪，例如一些献祭和 

洁净礼，基本上与圣礼类似，然而，新约圣经中的圣礼是绝对独立存在的，没有其他 

类似的礼仪。（C ) 旧约圣经的圣礼指向未来的基督，是仍然有待赚得的恩典的印记， 

而新约圣经的圣礼则是回头指向基督和祂已经完成的救赎祭。（D) 与整个旧约圣经 

时代相符，伴随着使用旧约圣经圣礼的神圣恩典，在程度上要稍微次于新约圣经时 

代借着信心领受圣礼所获得的恩典。

六 、圣礼的数目

1 .在旧约圣经里

旧约时代有两种圣礼，即割礼和逾越节。一些改革宗神学家认为，割礼源自以色 

列，而其他国家的割礼是从这个古老的圣约百姓衍生出来的。但是这显然是一种站 

不住脚的立场。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埃及的祭司就是受割礼的。此外，割礼在亚洲人、 

非洲人，甚至是澳洲人当中也可以找到，他们不大可能从以色列人那里得到割礼。然 

而，唯独在以色列人中，割礼才成为恩典之约的圣礼。由于割礼属于旧约圣经时代， 

它是流血的献祭，象征除去罪咎和罪污，并且使神的子民有义务要让神恩典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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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到他们的整个生活中。逾越节也是流血的圣礼。为了逃避埃及人即将面对的浩 

劫，以色列人借着祭物来取代他们的长子，祭物则预表基督（约一 29、36;林前五 7)。 

蒙拯救的家庭一起吃被杀的羊羔，这象征信心支取的行动，就像在圣餐中吃饼，也有 

同样的含义。

2 .在新约圣经里

新约圣经教会中也有两种圣礼，即洗礼和圣餐。与整个新约时代相符，它们都是 

不流血的圣礼。然而，它们与旧约时代的割礼和逾越节象征同样的属灵祝福。罗马教 

会以一种毫无根据的方式，扩大了圣礼的数目。在基督所设立的两个圣礼之外，加上 

了坚振礼、告解礼、圣 秩 礼 （orders;编 按 ：指神职人员的按立礼）、婚礼、临终敷油 

礼。他们认为坚振礼的经文依据如下：使徒行传八章 17节，十四章 2 2 节，十九章 6 

节 ；希伯来书六章 2 节。告解礼的经文依据是：雅各书五章 1 6节。圣秩礼的经文依 

据是：提摩太前书四章 1 4节 ；提摩太后书一章6 节。婚礼的经文依据是：以弗所书 

五 章 3 2 节 ；临终敷油礼的经文依据是：马可福音六章 1 3节 ；雅 各书五章 1 4节。这 

些圣礼除了传达成圣的一般恩典之外，也 传 达 出 一 种 特 殊 的 “圣礼的恩典”，而且 

每一种圣礼所传达的都不同。这种圣礼的添加也为罗马教会制造了一个难题。人们 

一般承认，圣礼必须是基督设立的，才是有效的；但是基督只设立了两种圣礼。因此， 

其他的要么不是圣礼，要么设立其他圣礼的权柄必须被归给使徒。在天特会议之前， 

许多人确实断言另外五个圣礼不是基督直接设立的，而是透过使徒设立的。然而，天 

特会议大胆地宣称，七个圣礼都是基督亲自设立的，因此给罗马教会的神学强加了 

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罗马天主教信徒必须基于“教会的见证”来接受这一点，但这 

却是无法证明的。

进深研究问题

Mwri^piov (mys泛rio n; 奥秘）在神秘宗教和新约圣经中是否具有相同的含义？ 

新约圣经关于圣礼的教导是否是从神秘宗教借用过来的，如同最近的新约鉴别学派 

所宣称的？此学派宣称，保罗曾说圣礼本身就有功效 （ ex opere o p erate),这种宣 

称是否正确？

为什么路德宗偏好将圣礼说成礼仪和行动，而非记号？他们是怎么理解所谓的圣礼 

的属天元素 （ materia coeZestis ) ?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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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天主教中，与圣礼的施行有密切关联的意图（intention) 的教义#是指什么？ 

罗马教会认为在接受圣礼时必须满足哪些负面要求？

将记号和记号所象征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圣礼的联合（u n io sacram en tafo)，这 

是否正确？

罗马天主教的七个圣礼中的每一个，分别构成怎样的圣事恩宠 （ gratia sacram en- 

tal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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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基 督 教 的 洗 礼

•、有关基督教洗礼的类比

1 .在外邦世界中的类比

在耶稣的时代，洗礼并不是一种全新的礼仪。埃及人、波斯人、印度人都有宗教 

上的洁净礼。这些洁净礼在希腊宗教和罗马宗教中甚至更为凸出。这些洁净礼有时 

候是采用在海水里的浸礼，有时候是借着洒水而生效的。特土良说，在一些情况下， 

“新生”的观念是与这些洁净礼仪关联在一起的。许多当代的学者认为，基督教的 

洗礼，尤其是保罗所教导的洗礼，起源于神秘宗教中的类似礼仪，但是这种推论根本 

找不到任何支持的迹象。尽管一些神秘宗教的人教仪式并未牵涉到承认相关的神 

明，但是根本不存在受洗归人某种神明的名的迹象。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神秘宗 

教中相当凸出的神圣的灵（Trv6 % a 〔p n eu m a〕）的影响力，是和洁净礼连在一起的。 

此外，保罗将死与复活的观念与洗礼关联在一起；但这种观念是与神秘宗教的仪式 

格格不人的。最后，牛 祭 （tauroboKum) 仪式，被认为是可以引证的最突出的类比， 

但它与新约圣经中的仪式是如此的不同，因此，认为新约圣经的仪式是源自牛祭仪 

式，似乎是彻底荒谬的。这些异教的洁净礼与基督教的洗礼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即使 

在它们的外在形式上也大异其趣。此外，在保罗的时代以前，这些神秘宗教并没有出 

现在罗马帝国中，这是已经确立的事实。

Z 在犹太人当中的类比

犹太人有许多礼仪性的洁净和洗濯，但这些并没有圣礼的特征，因此也不是圣 

约的记号和印记。所 谓 的 “皈依犹太教的洗礼”与基督教的洗礼极为相似。当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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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纳入以色列时，他们会受割礼，也会接受洗礼（至少在后来的时代）。这种习俗 

在耶路撒冷被毁以前是否非常流行？这是长期以来极具争议的问题，但是舒瑞尔引 

用 《米示拿》（Mis/mci) 的话，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情况确实是如此。根 据 沃 尔 （W all) 

在 他 的 《婴儿洗礼的历史》（Histo/y o / Jn/d n tB o p fem ) —书所引用的犹太权威的说 

法 ，飯依犹太教的洗礼应当在两个或三个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施行。接受这种洗礼 

的人，如果儿女是在施行这个洗礼之前出生的，只要他们尚未成年（男孩是十三岁， 

女孩是十二岁），而父亲提出请求，这些孩童就应当受洗，但是如果他们已经成年， 

就只有在他们自己提出这个要求时，才需要接受洗礼。父母中有一方或双方已经受 

洗，在这之后所生的孩童，都被算为洁净的，因此无需受这种洗礼。然而，这种洗礼 

似乎也仅仅是一种礼仪式的清洁，与所有其他的洁净礼类似。人们有时说，约翰的洗 

礼正是源自这种皈依犹太教的洗礼，但这显然与事实不符。无论两者之间存在怎样 

的历史关联，约翰的洗礼显然具有全新的和更丰富的属灵含义。论及犹太人的洁净 

礼时，蓝 伯 特 （Lambert) 的说法是非常正确的，他 说 ： “它们的目的在于，借着除 

去礼仪上的污秽，恢复人在犹太群体的等级中正常的地位；另一方面，约翰的洗礼的 

目标是将受洗的人转移到全新的领域里—— 一个为即将到来的神的国做好充分预备 

的领域。但是最重要的，两者的差异是在于：约翰的洗礼永远不能被视为仅仅是一种 

礼仪，它从里到外总是充满了道德含义。从内心中除去罪，不仅是这种洗礼初步的条 

件，也是它不变的目标和目的。约翰的洗礼总是伴随着敏锐的、透彻的讲道，以防止

洗礼本身沉沦到纯粹的4事效性’ （〇pii5 operatum) # 的水准---因为若不这样作，

洗礼就会倾向于沉沦到这种光景。” 1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约翰的洗礼和耶稣的洗礼之间的关系。在 《天特教 

规 》 （ Canons of Trent) 里，2 罗马天主教咒诅那些说约翰洗礼的功效等同于耶稣洗 

礼的人，并且将它视为和旧约圣经中的圣礼一样纯粹是预表性的。它宣称，受约翰洗 

礼的人，并没有在这种洗礼中获得真正的洗礼的恩典，并且到后来又重新受了洗，或 

者更正确地来说，第一次真正按照基督教的方式受洗。老一辈的路德宗神学家主张，

编 按 ：施 行 圣 礼 带来神所应许的恩典 ，即圣礼的恩典，故 有 “事 效 性 ” （ opus opem rnm ); 

但是 ，接 受 恩 典 也 要 视 乎 领 受 人 的 操 守 和 准 备 ，故 有 “人效性 ” （opixsopercm tis)。参 ： 

《天 主 教 教 理 》 1127-1128条。

Lambert, The Sacraments in the New Testament, p. 5 7〇 

Sess. Y II. De Baptismo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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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洗礼，就其功效和目的来说，是完全相同的，尽管后来有一些人拒绝老一辈路 

德宗神学家所认为的，这两者之间的相同是完整的、本质上的相同。同样的情况也可 

以套用在改革宗神学家身上。老一辈的改革宗神学家一般将这二者视为等同，较近 

期的神学家则将注意力放在两者的差异上。约翰自己在马太福音三章11节似乎也要 

我们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异。一 些人也从使徒行传十九章1〜 6 节找到两之间有本质 

差异的证明，根据他们的观点，这段经文记录了一个例子， 一 些受约翰洗礼的人，后 

来又重新受洗。但是这种解释是备受质疑的。说这两者在本质上等同，似乎是正确的， 

尽管两者在某些点上有差异。约翰的洗礼和基督教的洗礼一样，（A ) 都是神亲自设 

立 的 （太二十一 2 5 ;约一 33); (B) 都与生命的彻底改变有关联（路一 1〜 1 7 ;约一 

20〜 30); (C) 都与赦罪有圣礼上的关联（太 三 7〜 8;可一 4;路 三 3;比较：徒 二 28);

(D) 使用同样的物质元素，也就是水。同时两者之间也有若干差异点：（A ) 约翰的洗 

礼仍然属于旧约时代，因此它乃是指向未来的基督；（B) 与整个律法时代相符，约翰 

的洗礼强调悔改的必须性，尽管不完全排除信心；（C) 约翰的洗礼原先只是要给犹太 

人的，因此代表了旧约圣经时代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或译为特殊救赎论，特 

殊神宠论），而非代表新约圣经时代的普世主义（imiversalism); (D ) 因为圣灵尚未 

在五旬节完整地浇灌下来，所以约翰的洗礼尚未伴随着与后来的基督教洗礼同等程 

度的极大属灵恩赐。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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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教洗礼的设立 

1.洗礼是以神的权威设立的

洗礼是基督在完成了和好的工作之后亲自设立的，并且通过复活得到了父的认 

可。值得注意的是，基督以这些话当作大使命的序言，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 

我了。”基督披戴着这个充分的中保权威，设立了基督教的洗礼，并要求接下来的所 

有世代遵行。大使命是以下列这段话来表达的： “所 以 〔也就是说，因为万国都降服 

我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 

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太 二 十 八 19〜 20)。马可福音十六章15〜 1 6 节的补充形 

式是这么说的：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 

必被定罪。”因此，这项权威的命令清楚表明了以下的要素：（A ) 门徒应当出去，进 

到整个世界里，向万国列邦传讲福音，以便引人悔改，并使人承认耶稣就是圣经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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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的救主。（B ) 那些借着信心接待基督的人，也应当奉三一真神的名受洗，作为一个 

记号和印记这，表明信徒已经与神建立了全新的关系，因此信徒有义务要根据神国 

度的法则生活。（C ) 门徒要受话语的职事管辖，话语的职事不仅仅是宣讲好消息，而 

且是阐明新约的奥秘、特权、义务。为了鼓励门徒，耶稣加上了以下这段话， “我 〔 

身上披着颁布这条命令的权威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2•洗礼套语（T he Baptismal formula)

主具体地教导使徒，施洗是 Svopa to6 Ttcrcp6(； K〇d ro。 uioO K〇d roC (Scyfou irv£i3iiaT〇(； 

( eis to onomcLtoiLpatros kai tou huiou kai tou hagioupneumatos ； “归于父、子、圣 

灵的名” 〔《和合本小字》〕)。《武加大译本》将头三个字 d q d &v/opa (eis to onoma)

翻译为拉丁文 in nomine (奉 ....的 名 〔《和合本》〕)，路德沿袭这个译法，将它译为

“ im namen”。因此，这 些 词 被 视 为 具 有 “基于三一真神的权威”的含义。罗勃晨 

(Robertson) 在 他 的 《新约希腊文文法 》 （ Grammar 〇/ the Greek iV ew restam en t) 

一 书 64 9页，将此当作这几个词的含义，但却没有为此观点提供任何证据。事实是， 

从解经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解释是没有根据的。 “基于……的权威”的观念是用短 

语 h r a 6v6|iaT：i ( en t行 onomati) 或 6v6|icra ( en onom ati) 来 表 达 的 （太二十一 9; 

可 十 六 17;路 十 17;约十四26 ;徒 三 6 ,九 27 ,等等）。介 词 dc; (ei5 ;归 人 ）更是表 

明一种结果，因此可以解释为意指“在与……的关系上”，或 “宣认对某人的信心 

和真诚地顺服某人”。这 与 艾 伦 （A llen) 在他的马太福音注释中所说的是相当吻合 

的 ： “受洗的人被象征性地被引‘人基督的名里’，也就是说，成为基督的门徒，也 

就是说，进入效忠基督、与基督相交的状态里。”这正是泰尔和罗炳森（Robinson) 

在他们的希腊文辞典中所给的含义，实质上也是克里默与寇格尔、以及包宏（B aljon) 

在他们的希腊文辞典中所给的含义。一些注释书作者也采用这种含义，例如梅尔 

(M eyer)、奧福德、艾伦、布 鲁 斯 （B ruce)、葛 若 谐 （Grosheide) 和 范 李 文 （ Van 

L eeu w en i —些平行的表达法也充分证实了这个语词的含义，例如:eiqT̂ vMcowfjv(eis 

亡on 林前十 2; “归 了摩西” ） 、 dq t6 3v〇|ia n〇a3入ou ( to onoma PauZou;林

前一 13; “归入保罗的名下”〔《新译本》〕)、riq v̂ a (i)|i〇t(ei5/ie7i 切m a;林 前 十 二 13;

“成了一个身体”）；和 rigXpiat6v (ei5  C / iristo n ;罗 六 3 ; 加 三 27 ; “归人基督”）。

凯波尔博士关于这一点的论证，见 于 W t/ietWoorcZ, EersteSerfe, EersteBimdeZ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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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话》，第一集，第一卷）。3 我们似乎应当将介词 ri(；( eis) 翻 译 为 “归人” （in to) 

或 “向” （to, 也 就 是 “与……有关”）这名。’'Ovc—  (onom a; “名”）一词，是以 

希 伯 来 文 “名”）的意义来使用的，神借以表明祂向人启示的一切特质， 

对祂的敬拜者来说，也构成了祂本体的一切的总和。戴斯曼在他的《圣经研究》（M&Ze 

Studies) 4 中，提 到 了 关 于 3v〇]ia (onom a) —词在蒲草纸文献（papyri) 中的特殊 

用法一些有趣的例子。在这个亮光下来解释，洗礼的套语是表明，借着洗礼（也就是 

说，借着洗礼所象征的事物），受洗者被放在与神的自我启示的特殊关系里，或者是 

放在与神的关系里，是照着神已经启示祂自己、已经启示祂对祂的百姓来说将会是怎 

样的一位神的关系，与此同时，受洗者变得责无旁贷，必须不辜负这个启示的亮光。

我们没有必要假设，当耶稣使用这些语词时，祂打算将这些语词当作以后要使 

用的套语。祂只不过是用它们来描述祂所设立的洗礼的特征，正如用来描述其他洗礼 

的类似表达法（徒 十 九 3 ;林前一 13,十 2 , 十 二 13)。有时候会有人诉诸于以下的 

经 文 ：使徒行传二章4 8 节，八 章 16节，十 章 4 8节，十九章5 节，还有罗马书六章3 

节和加拉太书三章2 7 节，说使徒们显然没有使用三一论的套语；但是他们未必暗示 

这一点（尽管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把耶稣在大使命中所说的话理解为 

是在规定一个明确的套语。然而，也有另一种可能，即这些经文所使用的表达法是为 

了强调使徒洗礼的某些特色。应当注意，所使用的介词是不同的。使 徒 行 传 二 章 38 

节谈到一种洗礼，是 ra 6 v 6 ] i a T i XpicnroO ( epi 沾 onomati 1办〇1/ C h risto u ;编 按 ：

直 译 作 “基于耶稣基督的名”），可能是指一种基于公开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洗礼。 

根据使徒行传十章4 8 节，哥尼流家里 的 人 坤 6v6]iaT：rir|cj〇0 XpiaroD ( en td onomati 

编按：直 译 作 “在耶稣基督的名里”）而受洗，表明他们是基于耶稣 

的权威受洗的。剩下的经文提到的洗礼都是 dqi:6 3v〇|ia’Ir]cj〇15 XpicnroG或 toC Kup丨ou ’iTjcrof) 

(e is  to onoma Msou C h risto ix或 tow fcyrfoix I办o u ;编按：直 译 作 “归入耶稣基督的 

名”，或 “归人主耶稣的名”），或单纯是 dqXpiGT6v (eis C/iriston; “归入基督”）。 

这些表达法可能仅仅是为了强调，受洗者被带人与使徒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特殊关 

系里，受洗者也借此臣服于基督，以祂为他们的主。但是无论使徒时代的做法是怎样 

的，很显然，当后来的教会感觉到需要一种套语时，我们会发现，没有比主耶稣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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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yper，C/it het Wbord, Eerste Serie, Eerste BuruieZ，pp. 263 f f。 

Deissman， BibZe Studies，p. 146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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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礼时所说的话里面包含的更好的用词了。当 《十二使徒遗训》（Didcic/i e ) 写成的 

时 候 （大约在主后 100年），这个套语已经是习惯用法了。5

三、历史上有关洗礼的教义 

1.宗教改革之前

早期教父将洗礼视为进入教会的仪式，而且通常认为洗礼与赦罪和传递新生命 

有密 切 的 关 联 。他们所使用的一些表达法似乎表明，他 们 相 信 “洗 礼 重 生 论 ” 

(baptism al regeneration)。与此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在成年人的情况下，他们认为， 

除非灵魂有正确的倾向，否则洗礼将是无效的，而且他们不认为洗礼对新生命的开 

始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而是将洗礼视为在更新的过程中使更新得以完成的要素。婴 

儿洗礼在俄利根和特土良的时代已经非常流行，尽管特土良为了权宜之计，并不鼓 

励婴儿洗礼。普遍的看法是，洗礼是永远不应当重复的，但是，关于由异端分子所施 

行的洗礼是否有效，并没有一致的观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为那些奉三一 

真神之名受洗的人再次施洗，就成为一种固定的原则。洗礼的方式 （ mode o f baptism) 

是没有争议的。从第二世纪开始，一种错误观点逐渐开始占据优势，即洗礼或多或少 

具有魔法般的功效。连奥古斯丁似乎也认为，在孩童的情况下，洗礼本身也可以产生 

功 效 （ex o p ereo p era to)。他认为洗礼是绝对必要的，并且认为未受洗的孩童是失丧 

的。根据奥古斯丁的观点，洗礼会抵消原罪，但是并没有完全除去本性的败坏。经院 

神学家们起初与奥古斯丁的观点一致，他们认为，在成年人的情况下，洗礼预设了信 

心的存在，但是后来另一种观点逐渐占上风即洗礼本身始终可以产生功效 （ e x o p e a  

operate)。主 观 条 件 （编按：指受洗者的信心）的重要性因此受到忽视。因此，罗马 

天主教对圣礼的典型看法逐渐占上风，根据这种观点，洗礼是重生的圣礼，是进人教 

会的礼仪。洗礼包含了它所象征的恩典，并将这种恩典赋予一切没有在半路放置路 

障的人。这种恩典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因为：（A ) 它在受洗者身上留下了一个不可 

磨灭的记号，标志着受洗者成为教会的成员。（B) 拯救人脱离原罪的罪咎和受洗之前 

所犯的一切实际罪行的罪咎，除去罪的污染（尽管贪欲还继续存在），并使人脱离永 

远的刑罚和一切确实的、今世的刑罚。（C) 向人注人成圣之恩和超自然的功德——

参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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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望、爱，借此实现属灵的更新；（D) 将受洗者纳人圣徒的相通中，纳人有形教会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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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宗教改革以来

路德的改革并没有完全剔除罗马天主教式的圣礼观。路德并未将洗礼中所使用 

的水视为普通的水，而是将它视为借着圣道和圣道固有的神圣能力而变成满有恩典 

的赐生命的水，一种使人重生的洗涤。借着圣道的神圣效力，圣礼会带来重生。在成 

年人的情况下，路德认为洗礼的功效取决于受洗者的信心。就孩童的情况来说，他意 

识到自己不能这样来考虑，因为孩子无法运用信心，因此他一度认为神乃是借着先 

行的恩典在无意识的孩童里面产生信心，但是之后承认自己在这一点上的无知。之 

后的路德宗神学家保留了“婴孩信心”作为洗礼的先决条件的观念，而其他人则认 

为洗礼会直接产生这种信心。在一些情况下 ,这就导致了一种观点，即圣礼会借由其 

本身产生功效（e x o p e re o p e ra to)。重洗派斩断了路德的这个难解的结，直接否认婴 

儿洗礼的合法性。他们坚持对申请进入自己圈子的每一个人施洗，尽管他们在婴孩 

时代已经受过洗，而且不将这种洗礼视为重洗，而是将其视为第一次真正的洗礼。对 

他们而言，孩子在教会中是没有地位的。加尔文和改革宗神学是从一个假设出发的， 

即洗礼是为信徒设立的，无法产生新生命，却能坚固新生命。他们自然会面对一个问 

题，即婴儿如何能被视为信徒？而他们还无法运用信心，如何能以属灵的方式坚固他 

们的生命？ 一些人只是简单地指出，相信的父母亲所生的婴孩是圣约之子，因此是神 

一切应许的后嗣，也包括了重生的应许；而洗礼的属灵效力，不是只局限在施行洗礼 

的当时，而是继续贯彻到一生。《比利时信条》也以这些话来表达这个观念： “这洗 

礼也不仅仅在我们领受洗礼、当水浇灌在我们身上的那一刻才对我们有益，而是在 

我们整个生命过程中也持续对我们有益处。” 6 另一些人则超出这个立场，主张圣约 

中的孩童应该被假定为已经重生。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接受洗礼时都已经重生了，而 

是说他们被假定为已经重生了，直到他们的生命显出与此相反的证据。还有少数人 

将洗礼视为不过是外在圣约的记号。在苏西尼派、亚米念主义、重洗派和理性主义的 

影响下，在许多圈子里，人们逐渐习惯否认洗礼是神恩典的印记，仅仅将洗礼视为人

第 2 3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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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面宣认信仰的行动。今5^，许多认信的基督徒，完全没有意识到洗礼的属灵意义。 

洗礼已经变成仅仅是一种礼仪而已。

四、洗礼的合宜方式

关于洗礼的方式，浸信会与其余基督教世界的立场不同，他们认为唯一正确的 

洗礼模式是先浸人（dipping) 或 浸没（immersion),然后浮出水面；而且这种施洗方 

式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此仪式的目的是象征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以及随之而来的 

接受洗礼的人与基督的同死、同复活。因此，这会引发两个问题，我们最好按照以下 

的顺序来考虑：（1 ) 洗礼的象征中最重要的事物是什么？（2) “浸没”是不是唯一恰 

当的施洗方式？这种顺序是更可取的，因为第一个问题是两者中较重要的问题，也因 

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会有一部分取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1.洗礼的象征中最重要的事物是什么？

根据浸信会信徒的观点，先浸没、再浮出水面，是洗礼象征中最重要的事物。放 

弃这一点就等于放弃洗礼本身。他们说，洗礼真正的观念是在浸入水中、从水中上来 

的过程所表达的。这种浸没自然牵涉到某种的洗濯和洁净，但这纯粹是附带的。即便 

一个人被浸入某种没有净化性质的物质中，洗礼仍然是洗礼。他们的观点是基于以 

下的经文：马可福音十章38〜 3 9 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5 0 节 ；罗马书六章 3〜 4 节 ； 

歌罗西书二章12节。但是前两处经文仅仅表达一个观念，即基督会被祂即将到来的 

苦难所压倒，完全不是在讲洗礼。后两处经文才具有真正的关联，但是这两处经文仍 

然没有切中要害，因为它们完全不是直接说到用水施洗的洗礼，而是在说洗礼所代 

表的属灵洗礼。它们是在描述隐藏在死和复活象征之下的重生。它们并没有提到洗 

礼是象征基督的死和复活，这肯定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这里所描绘的洗礼算得上象 

征，它也一定是在象征信徒的死和复活。而既然这仅仅是描述重生的一种象征方式， 

这将会使洗礼成为一种象征的象征。

关于洗礼的象征中最重要的事物，改革宗神学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改革宗 

神学是在洁净的观念里找到这个最重要的事物的。《海德堡要理问答》在 第 6 9 问论 

到 ： “洗礼怎样表明并印证，你有分于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的牺牲呢？答案是： 

“乃是这样：基督指定了这外在的水洗，并加上祂的应许，说我灵魂的污秽（就是我 

一切的罪恶）因祂的宝血和圣灵得以洗净，就好像我们身体上的污秽一般是用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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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洗净一样。”这种洁净的观念与旧约圣经中一切的洗濯和约翰的洗礼有关（诗 

五十一 7 ; 结 三 十 六 2 5 ;约 三 25〜 26)。我们可以假设，在这方面，耶稣的洗礼和之 

前所有的洗礼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耶稣所设立的洗礼是打算要象征某种完全不同的 

事物，祂就一定会清楚地表明，以便消除一切可能的误解。此外，圣经清楚地说明， 

洗礼乃是象征属灵的净化或洁净（徒 二 3 8 ,二 十 二 16;罗 六 4 〜 5 ; 林 前 六 11;多三 

5 ;来 十 22 ;彼前三 2 1 ;启一 5)。圣经正是将一切的强调都放在这一点上，而从来没 

有将浸入和浮出水面视为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事。

2. “浸入”是不是唯一怡当的施洗方式？

浸信会圈子外普遍流行的观点是，只要洗礼仪式表达出最根本的观念，也就是 

洁净的观念，洗礼的方式就是无关紧要的。洗礼可以借由浸没、浇灌或洒水来施行。 

圣经只是用一个通用的词来指一种旨在产生某种效果的行动，也就是清洁和洁净， 

但是从来没有认定这种果效必须通过何种具体的方式来产生。耶稣并没有规定一种 

确定的施洗方式，祂也明显没有像浸信会信徒那样，为洗礼的方式附加上同等的重 

要性。圣经中洗礼的例子也没有强调任何特定的施洗方式。圣经中从来没有一个例 

子清楚地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施行洗礼。然而，浸信会信徒断言，主确实命令人以浸 

没的方式施行洗礼，所有以其他方式施行的洗礼，都是公然不顺服基督的权威。为了 

证明他们的断言，他们诉诸于圣经用来描述“施洗”的用词 P(feTO)(&〇p td)和 P(X7I成0) 

(bopti^ ) 。第二个词似乎是第一个词的加强形式或表示反复动作的形式，尽管在一 

般的用法，它们并不总是有所区别。旧约圣经经常使用 Pd7IT0)(baptd) —词，但它在 

新约圣经中仅出现四次（即：路 十 六 24 ;约 十 三 2 6 〔 2 次 〕；启 十 九 13),而在这些 

案例中，并不是指基督教的洗礼。浸信会信徒曾经一度非常自信地认为，这个动词只 

有一个意思，就 是 “蘸 / 浸人 ” （ to dip );但是，从亚历山大 v 卡森 （ Alexander Carson) 

以来，许多人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卡森是他们中间最重要的权威之一，他得出一项结 

论说，这个动词也具有一种次要的含义，也 就 是 “染色”，所 以 它 也 可 以 指 “借着浸 

入来染色”，甚 至 可 以 指 “以任何方式染色”，在这个情况下，它就不再表达洗礼的 

方式。7 —个更难的问题产生了，即 从 P(4ixt〇) (boptd) 而 来 的 (bopti^ ) 这 

个词—— 它一共使用了 7 6 次，也是主在设立洗礼时所使用的词汇—— 究竟是从它的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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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son, Baptism in its Mode and Subjects, pp. 44 f f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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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含义，还是次要含义衍生而来的？卡森博士回答说，它是从％盯〇)( &〇p奶）的 “蘸 

，浸人”的含义衍生而来的。他说； “我已经证明，词 根 PdTirco(baptd) 有两种含义， 

也只有两种，就 是 4浸入’和 ‘染色’。而 (b o p fe d )，我已经断言，只有一 

种含义。它是建立在词根的主要含义之上的，从来不接受它的次要含义。……我的立 

场是，它 从 来 都 只 意 指 4浸入’；除了表达方式以外，从来没有传达其它的含义。” 8 

如果浸信会信徒想要证明主命令人要借着浸水礼给人施洗，他们必定要坚决主张这 

一点。

但是出现在古典希腊文和新约圣经希腊文的所有事实，都不支持这种立场。甚 

至 盖 尔 （G ale) 博士也感到受这些事实所迫，不得不修改他的立场，盖尔博士可能 

是企图维护浸礼立场中最博学的作者。威 尔 逊 （W ilson) 的 精 彩 著 作 《婴儿洗礼》 

(Jn/cint Baptism )，部分是在回应卡森博士的作品，他在书中引用盖尔的话说： 

、〇〇1成〇) (b a p fe d ) 这个词也许并非必然传达‘浸入水中’的行动，反而通常是指 

一件物品是处于这种状况下，无论它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无论它是被放到 

水里的，还是水渐渐漫过它的；尽管放在水里确实是最自然、最常见的方法，因此也 

是通常、不断被人暗示的方式，但不必然非如此暗示不可。” 9 威尔逊确切证明了， 

根据希腊文的用法，洗礼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生效。他说： “让洗礼的元素包围受洗 

者 ，在使用液体的情况下，无论这个相对的状态是借着浸没（im m ersion)、浇水 

(effusion)、淹 没 （overwhelming)，或者以任何其他的方式产生的，希腊文的用法都 

承认它是有效的洗礼。”他进一步详细证明，要维护以下的立场是不可能的，即 

(bapti^G) —词在新约圣经中永远是意指“浸没”。1()

很明显，̂ mx〇)(bapt6 )和 ponrri〈oa(bapti^ ) 都具有其他的含义，例 如 “清洗”， 

“沐浴”和 “借着洗濯来洁净”。这种清洗或洁净的观念，逐渐成为最凸出的观念， 

而使用什么方式实现这种洁净，则越来越隐退到背景里。这种洁净有时候是通过洒 

水来完成的，这从以下经文就可以明显看出来：民数记八章7 节，十 九章 13、18〜 20 

节 ；诗篇五十一篇7 节 ；以西结书三十六章2 5 节 ；希伯来书九章 1 0 节。在犹滴传

8 同上，p. 5 5。

9 Wilson, Inf ant Baptism, p. 97〇

1 G 关 于 Pcair^co ( b a p f e d ) 的 各 种 可 能 含 义 ，除 了 上 文 提 及 的 威 尔 森 的 论 述 之 外 ，参考 

Armstrong, The Doctrine of Baptisms; Seiss, The Baptist System Examined; Ayres, 

Christian Baptism ; Hibbard， Christicm Baptisni 之 类 的 作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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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th) 十 二 章 7 节和马可福音七章3〜 4 节，我们根本不可能想到蘸 / 浸入，它 

也不可能与新约圣经的下列经文有关：马太福音三章11节；路加福音十一章37〜 38 

节，十 二 章 5 0 节 ；罗马书六章 3 节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1 3节 ；希伯来书九章1 0节

(参 ：13、14、19、2 1节 ）；哥林多前书十章1〜 2 节。既 然 pa7rri〈o> (boptisd) —词不 

一 定 指 “浸没”，也因为新约圣经中没有任何案例明确地断言，洗 礼 是 透 过 “浸没” 

的方式发生的，所以举证的责任似乎是落在浸信会信徒的身上。施洗约翰是否有能 

力将蜂拥而至的人群全都浸人约旦河中，或者正如一些早期的碑铭似乎表明的，约 

翰仅仅是将水倒在人们身上？使徒能否在耶路撒冷找到足够的水，以及他们是否有 

必要的设备，能在一天之内以浸人的方式给三千人施洗？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证据， 

证明他们遵循不同于旧约圣经中的施洗方式？使 徒 行 传 九 章 1 8 节是否以任何方式 

表明，保罗离开了亚拿尼亚寻见他的地方，以便在某个水池或河里接受浸水礼？哥尼 

流受洗的记录，岂不是会造成一种印象，即水被带进哥尼流的家，在场的人都立即在 

他家中受 了 洗 （徒 十 47〜 48) ?是否有任何证据证明，腓立比的狱卒不是在监狱中 

或监狱的附近受洗，而是带着他的众多囚犯出去到河里，好叫他可以被浸到水里？他 

奉命要安全看守保罗，他岂敢将保罗带出城（徒 十 六 22〜 23) ?甚至是太监受洗的 

记 载 （徒 八 36、3 8 ) —— 经常被视为浸水礼最重要的经文证据—— 也不能被视为确 

凿的证据。仔细研究路加对介词 d q (ei5 ) 的使用方法说明，路加使用这个介词时， 

不只取它进入……里的含义，也取它朝……方向的含义，因此完全可以这样来解读 

第 3 8 节的相关陈述： “腓利和太监二人都下到水那里，腓利就为太监施洗。”即使 

此处经文是打算要传递这个观念，即他们同时下到水里面，也无法证明这里采用的 

是浸水礼，因为根据最初几个世纪的插画的描绘，使 用 浇 水 （effusion) 的方式施洗 

的人，常常也站在水中。当然，在使徒时代，一些人以浸没的方式受洗，这完全是可 

能的，但是圣经中没有一个地方坚持这点，证明浸没并不是绝对必要的。浸没是洗礼 

的一种合宜的方式，但是用浇水或洒水的方式施洗也一样合适，因为它们都象征洁 

净。前面所提到的一些经文证明了，旧约圣经中的许多洗濯（洗礼）是通过洒水发 

生的。在一个有关新约圣经时代的属灵更新的预言中，主如此说： “我必用清水洒在 

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结三十六25)。洗礼所象征的事物，即使人洁净的圣灵， 

已经被浇灌在教会身上（珥 二 28〜 2 9 ;徒 二 4、33)。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读者，他 

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来 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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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洗 礼 的 合 法 执 行 者

罗马天主教认为，洗礼对救恩是绝对必须的；而由于他们认为，如果使任何人的 

救恩必须取决于神父的偶然在场或缺席，这是非常残忍的，因此在一些紧急情况下， 

他们也容许洗礼可以由其他人施行，尤其是接生婆。他们承认异端分子的洗礼，除非 

他们的异端涉及到否认三位一体，尽管居普良持相反的看法。改革宗教会总是根据 

一个原则来行动，即宣讲圣道和施行圣礼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教导的长老或传道人 

是洗礼唯一合法的执行者。圣道与圣礼是通过设立洗礼的话语结合在一起的。而因 

为洗礼并不是一种私人事务，而是教会中的一种仪式，改革宗教会也认为，洗礼应当 

在信徒的公开集会中施行。他们一般会承认其他教会的洗礼，并没有把罗马天主教 

的洗礼排除在外，也承认各种不同教派的洗礼，除了那些否认三位一体的教会或教 

派以外。因此，他们拒绝承认苏西尼派和神体一位论者的洗礼。总的来说，他们认为， 

由一位充分受到认可的传道人、奉三一真神的名所施行的洗礼，都是有效的。

万 、洗 礼 的 合 适 对 象

洗礼是只打算给有适当资格的理性受造物的，也就是给信徒和他们的儿女。罗 

马教会忽视了这一点，因为他们也将此圣礼施行在钟表、建筑，等等。洗礼应该施行 

在两类人身上，那就是成年人和婴孩。

1 .成人洗礼

在成年人的情况下，在受洗之前必须宣认信仰（可 十 六 16;徒 二 41，八 3 7 〔 

未见于一些抄本，参 《和合本》〕，十 六 31〜 33)。因此，教会坚持，在给成年人施洗 

之前，必须要求受洗者承认信仰。当人公开承认信仰，教会就应当按照此认信的字面 

意义接纳受洗者进入教会，除非教会有足够的客观理由，质疑此认信的真实性。打探 

人内心的奥秘、考核这种认信的真实性，并不属于教会的职责范围。这个责任乃是落 

在认信之人自己身上。窥探人心的内在状况，以便判断某人信仰的真实与否，是拉巴 

第主义的方法，与改革宗教会的惯例不符。由于洗礼不仅仅是一种记号和印记，更是 

恩典的媒介，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即洗礼所带出的恩典具有怎样的性质？这个问题只 

和成人洗礼有关。因为根据我们改革宗的观念，这种洗礼预先假设了重生、信心、回 

转和称义的存在，这些当然不能被认为是由洗礼产生的。在这方面，我们和罗马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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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是不同的。虽然与改革宗相比，路德宗赋予作为恩典媒介的洗礼更大的能力，但是 

在这一点上，路德宗完全赞同改革宗的观点。洗礼也不能产生一种特殊的、圣礼的恩 

典，这种恩典在于受洗者被植人耶稣基督的身体里。洗礼也预设了信徒已经被纳入 

与基督的奧秘联合中。圣道和圣礼所造作的实际上是同一种恩典，只除了一点，即圣 

道同时也是产生信心的工具，这是圣道不同于圣礼之处。洗礼的圣礼会强化信心，而 

因为信心在神的其他恩典的运行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也大大得益于信心。洗礼所 

代表的主要是神恩典的作为，但是因为认信的基督徒必须自愿地受洗，洗礼也可以 

从人的这方面来考虑。洗礼中有神的邀约和恩赐，但是也有人这方面的接受。因此， 

洗礼也象征人接受圣约，并承担圣约的义务。洗礼是一个印记，不仅仅是神所提供的 

圣约的印记，更同时是神所提供并被人接受的圣约一 也就是说，是一个已经缔结的 

圣约一 的印记。

Z 婴儿洗礼

正是在婴儿洗礼上，可以发现到我们和浸信会之间最重要的差异。正如浸信会 

作家霍维博士所表达的，浸信会的观点是： “唯独在基督里的信徒有资格受洗，只有 

那些给出信靠祂的可靠证据的人，才应当受洗。”这意味着孩童会被排除在圣礼之 

外。然而，所有其他的宗派都接受婴儿洗礼。关于这个主题，我们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A . 婴儿洗礼的经文根据。可以说，从一开始，圣经就没有为婴儿施洗的明确命 

令，圣经中也没有一个例子，清楚告诉我们应当为孩童施洗。但是这未必说明婴儿洗 

礼是不符合圣经的。从以下资料可以看到婴儿洗礼的圣经根据：

( 1 )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主要是一种属灵的约，尽管此约也具有国家的层面 

(编按：即一种国家性的盟约），而割礼是这种属灵之约的记号和印记。浸信会信徒 

将此约分割为三种不同的约中的两种，是没有根据的做法。圣经多次提到神与亚伯 

拉罕所立的约，但总是使用单数形式（出 二 24 ;利二十六 42 ;王下十三 23 ;代上十 

六 16;诗 一 〇 五 9 ) ,从来没有例外。新约圣经解释此约之诸多应许的方式，证明了 

此约的属灵性质（罗 四 16〜 18;林 后 六 16〜 18;加 三 8〜 9、14、16;来 八 10,十一 9 

〜 10、13)。这也是从一个事实作出的推论，即割礼显然是一种具有属灵意义的礼仪 

(申 十 16 ,三 十 6 ;耶 四 4 , 九 25〜 2 6 ;徒 十 五 1 ;罗 二 26〜 2 9 ,四 11;腓 三 2 ) ;此 

外，圣约的应许甚至被称为“福音” （加 三 8 ) ,这个事实也可以作出相同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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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约至今仍然有效，因为它在本质上等同于目前这个时代的“新约”。这个 

约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是统一的、是连续的，是从一个事实得到的推论，即它们的 

中保是同一位（徒 四 12,十 43,十 五 10〜 11;加 三 16;提前二 5〜 6;彼前一 9〜 12); 

约的条件是相同的，也就是信心（创 十 五 6 〔罗 四 3 〕；诗三十二 10;来 二 4 ;徒 十 43; 

来十一章）。约的祝福是相同的，也就是：称 义 （诗二十_  ̂1〜 2、5 ;赛一 1 8 ;罗 四 9; 

加 三 6)，重 生 （申三十6 ;诗五十一 10)，属灵 恩 赐 （珥 二 28、32 ;徒 二 17〜 2 1 ;赛 

四 十 31)，永 生 （出 三 6 ;来 四 9 , 十一 10)。彼得向五旬节那天信耶稣的人保证，这 

应许是赐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的（徒 二 39)。保罗在罗马书四章13〜 1 8节和加拉太 

书 三 章 13〜 1 8节论证说，律法的赐下并没有使应许归于虚空，因此应许在新约时代 

仍然有效。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神借着起誓确认祂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因此新约 

圣经的信徒可以从这里获得安慰，因为神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来 六 13〜 18)。

(3) 靠着神的约定，婴孩也同享圣约的益处，也因此可以接受割礼的记号和印 

记。根据圣经，圣约很明显是一种具有生机的概念，它的实现是沿着具有生机的历史 

脉络进行的。有一群属神的百姓、一个属神的国，是由许多家庭组成的一个具有生机 

的整体。在旧约圣经中，这种国家性的观念自然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引人注意的是， 

当以色列国已经完成其目的之后，这个国家性的观念并没有消失。它被属灵化，因此 

被带进新约圣经里，因此神在新约圣经中的百姓也被描绘为一个国家（太二十一 43; 

罗 九 25〜 2 6〔参 ：何 二 2 3〕；林 后 六 16;多 二 14;彼前二 9)。在旧约时代，婴孩被视 

为以色列、神的百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圣约被更新之时，婴儿也是在场的（申二 

十 九 10、13;书 八 35;代下二十13),他们在以色列的会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会出现 

在他们的宗教集会中（代下二十 13 ;珥 二 16)。有鉴于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1 3节 ；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3 4节；约珥书二章2 8节的那些丰富应许，我们很难预期，这些孩 

童的特权在新约时代会被缩减，当然也不会期待把孩童排除在教会之外，在教会中 

没有任何地位。耶稣和使徒并没有将他们排除在外（太十九 14;徒 二 39;林 前 七 14)。 

这种将孩子们排除在外的做法，似乎需要一个非常明确的声明。

(4) 在新约时代，洗礼已经靠着神的权威，取代割礼成为进人恩典之约的记号和 

印记。圣经强烈主张，割礼已经不再具有这样的功能了（徒 十 五 1〜 2 , 二十一 21; 

加 二 3〜 5 ,五 2〜 6 ,六 12、13、15)。如果洗礼没有取代割礼，新约圣经就没有这样 

的入门仪式。但是基督清楚地以洗礼来取代此仪式（太二十八 19〜 2 0 ;可 十 六 15〜  

16)。在属灵含义上，洗礼与割礼是一致的。正如割礼是指割去罪，也是指内心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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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申 十 16,三 十 6;耶 四 4 ,九 25〜 26;结四十四 7、9)，洗礼也同样是指洗去罪（徒 

二 2 8 ;彼 前 三 2 1 ;多 三 5 ) ,和属灵的更新（罗 六 4 ; 西 二 11〜 12)。最后一处经文清 

楚地将割礼和洗礼连在一起，并且教导，基督的割礼，也就是由肉身的割礼所象征的 

内心割礼，已经借着洗礼实现了；也就是说，由洗礼所象征的实现了（另参：加 三 27、 

29)。但是，如果孩童在旧约时代接受了圣约的记号和印记，这里的假设就是，他们 

必定也有权在新约时代接受圣约的记号和印记，这是旧约圣经时代的敬虔之人受教 

导要盼望的，因为新约是一个更完满、更丰盛的时代。将孩童排除到圣约之外，就必 

须要有清楚的、毫不含糊的声明，然而我们所找到的却是刚好相反的（太 十 九 14; 

徒 二 39;林 前 七 14)。

( 5) 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新约圣经不包含使徒时代执行婴儿洗礼的直接证 

据。蓝伯特在考虑并权衡一切可以获得的证据之后，用以下的一段话表达了自己的 

结论： “如此，新约圣经的证据似乎是表明这个结论，即婴儿洗礼至少不是使徒时代 

的惯例。” 11但是，圣经没有直接提到婴儿洗礼，我们无需因这点感到吃惊，因为像 

使徒时代这样的宣教时期，强调的重点自然要放在成人的洗礼上。此外，当时的条件 

也并非总是有利于婴儿洗礼。回转者可能并没有立刻对自己的圣约职责与责任有正 

确的观念。有时候父母双方中只有一方回转，而另一方会反对他们的儿女受洗，这是 

相当可以理解的。常见的情况是，根本无法合理地保证，父母亲会敬虔地教导自己的 

儿女，然而这种保证却是必要的。与此同时，新约圣经的用语与圣约持续具有生机的 

施行是完全一致的—— 后者要求孩童接受割礼（太 十 九 14;可 十 13〜 1 6 ;徒 二 39; 

林 前 七 14)。此外，新约圣经反复提到全家受洗，圣经从来没有暗示这种洗礼被视为 

异乎寻常的，反而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徒 十 六 15、33 ;林前一 16)。当然，这些家庭 

中都没有孩子是完全可能的，但机率不高。如果这些家庭中有婴孩，从伦理上来说， 

他们必然会与父母亲一同受洗。新约圣经当然没有证据证明，那些生在基督徒家中、 

在基督徒家中抚养长大的孩童不可以受洗，直到他们长到能分辨的年龄，并且宣告 

自己在基督里的信心，才能受洗。圣经中丝毫没有暗示这种做法。

(6) 沃 尔 （W all) 在 他 的 《婴儿洗礼的历史》（M sto ryo/ J/i/cmt Baptism) 的序 

言中指出，皈依犹太教的人受洗时，他们的儿女经常和父母亲一同受洗；但是埃德希 

姆 （Ederslieim) 说，在这一点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12很自然，即便事实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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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基督教的洗礼来说，它也无法证明什么，只能证明这种程序不是什么怪事。我们可 

以在第二世纪后半叶的著作中，找到有关婴儿洗礼的最早史料。《十二使徒遗训》提 

到了成人洗礼，但没有提到婴儿洗礼；游 斯 丁 提 到 从 幼 年 时 期 efcpciid^ i 〕） 

就成为基督门徒的一些女人，但是这一段并没有提到洗礼，而 且 K̂rori5cov( e/cp afd Jn) 

不必然是指婴孩时期。论及基督，爱任纽说： “基督降临，为要借着祂自己，拯救所 

有借着祂重生并归给神的人，包括婴儿、孩童、小男孩、青年人、老人。” 1 3尽管这 

个段落并没有明确地提到洗礼，一般认为它是有关婴儿洗礼的最早参考文献，因为 

早期教父如此紧密地将洗礼和重生联系在一起，所 以 他 们 常 常 用 “重生”一词来代 

表 “洗礼”。从特土良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婴儿洗礼是第二世纪后半相当普 

遍的做法，尽管特土良本人认为延迟洗礼是更安全、也更有益处的。14俄利根说婴 

儿洗礼是使徒的传统。他说：“因为事实一贯如此，教会从使徒时代就有一种传统（或 

吩咐），甚至要给婴儿施洗。” 15迦太基会议（主 后 25 3年 ）认为婴儿洗是理所当然 

的，它只是简单地讨论，婴儿可否在出生的第八天之前受洗。从第二世纪开始，婴儿 

洗就得到普遍的认可，尽管在实际的做法上，它有时候会被忽略。尽管教会会议并没 

有设立婴儿洗礼，但是全世界的教会一般都施行婴儿洗礼，奥古斯丁从这项事实作 

出推论：婴儿洗礼的争论很可能是通过使徒的权威定案的。从来没有人否认婴儿洗 

礼的合法性，直到宗教改革时期，重洗派反对婴儿洗为止。

B . 对婴儿洗的反对意见。我们在这里简短地考虑有关婴儿洗礼的几种重要反对 

意见。

(1 )割礼仅仅是一种属肉体的、预表性的礼仪，因此注定要被废弃。用洗礼取代 

割礼，只不过是延续属肉体的礼仪而已。这种属肉体的礼仪，在新约圣经教会中并没 

有合法的地位。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时代主义者提出这种异议，例如艾瑟伯特 •布 

灵格和欧黑尔（O’H air)，他们宣称：由耶稣设立的洗礼是与神的国相连的，只有圣 

灵的洗在教会中具有合法的地位。使徒行传标志着水洗向灵洗的过渡。很自然地，这 

种观点会证明，所有的洗礼—— 无论是成人洗或婴儿洗—— 都是非法的。在这种描述 

中，犹太时代和基督时代被放在对立的位置上，犹太时代是属肉体的，基督时代是属 

灵的，而割礼则被描述为属犹太时代的。但是这种论点是错误的。将割礼完全贬低为

Irenaeus，Adv. ffaereses II，2 2 , 4 = 爱任纽著，《反异端》。

Tertullian, De Baptismo, c. X Y III〇

Origen，ComrrL in Epist. ad _R〇77ianos，lib.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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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律法中属肉体的条例，是毫无根据的。班纳曼说：“割礼乃是独立于引进或废除 

摩西的律法之外，与它们完全无关的；若不是洗礼已经被明确指定为替代割礼的仪 

式，割礼就还会继续作为进人神的教会的固定仪式，作为恩典之约的印记。”16我们 

可以承认，割礼在摩西时代确实获得了某种预表性的意义，但是它主要是神与亚伯 

拉罕所立的约的记号和印记。就它仅仅是一个预表来说，随着预表所要表征的事物 

( antitype;或译为对范、实体）的出现，预表很自然就终止了，即使身为圣约的印记， 

它也要让位给基督明确为教会设立的不流血的圣礼，使徒们也如此承认，因为基督 

已经一劳永逸地终止了与救赎工作有关的流血献祭。根据圣经，这种立场—— 即洗礼 

乃是与神的国有关，而不是与教会有关，因此洗礼是犹太人的礼仪，而非基督教的礼 

仪——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圣经中有关设立洗礼的话，谴责这种观点，以下事实也谴 

责这种观点，即新约圣经教会诞生的那一天，彼得要求所有加入教会的人应当受洗。 

而如果说，身为犹太人的彼得依然效法施洗约翰的榜样，我们也可以指出，作为外邦 

人使徒的保罗，也要求他带领归主的人受洗（徒 十 六 15、3 3 ,十 八 8 ;林前一 16)。

( 2 )  圣 经 中 没 有 “孩童必须受洗”的明确命令。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却无法反 

驳婴儿洗礼的有效性。应当留意的是，这个反对意见是基于一条连浸信会信徒自己 

都不遵守的解经规范，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有义务庆祝七日的头一日，将这一天当 

作他们的安息日，而且妇人也必须参与主餐；因为这些都不是明确的命令。圣经的沉 

默难道不能被解释为支持婴儿洗礼，而非反对婴儿洗礼吗？在那之前的二十个世纪， 

孩童已经被正式介绍加入教会，而新约圣经并没有说这种情况应当终止，尽管它确 

实教导，割礼已经不再能为这种目的效力了。主亲自设立了另一种礼仪，而在五旬节 

当天，彼得对加入教会的人说，这应许是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的这个陈述至少证明了，他头脑中仍然有一种具有生 

机的圣约观念。此外，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即浸信会信徒如何根据圣经明确的命令， 

来证明自身立场的正确性？圣经中可有任何经文命令将婴儿排除在洗礼之外？圣经 

是否命令，所有生在基督徒家庭、并在基督徒家庭中抚养长大的孩童，必须先承认自 

己的信心，之后才能受洗？很显然，圣经中根本没有这样的命令。

(3) —种与此密切相关的异议是：新约圣经中没有婴儿洗礼的案例。圣经没有明 

确提到婴儿接受了洗礼，这是完全正确的，尽管它的确告诉我们，这个礼仪是对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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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的。圣经没有明确提到婴儿洗礼，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可以通过一个事实来解释， 

即圣经给我们的是使徒宣教工作的历史记录，但没有给我们在有组织的教会里所进 

行的工作的记录。这里也一样，很容易就可以扭转本来对浸信会信徒有利的局面。他 

能否为我们找出一位生在基督徒家庭中、在基督徒家庭中抚养长大的成人接受洗礼 

的案例？他是不可能找到这样的案例的。

(4)浸信会信徒针对婴儿洗礼所提出的最重要异议是：根据圣经，洗礼的条件是 

主动的信心，这信心以一种可靠的信仰宣告的方式表现出来。圣经表明，信心是洗礼 

的先决条件，这是完全正确的（可 十 六 16;徒 十 44〜 4 8 ,十 六 14、15、31、34)。如 

果这意思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受洗者在洗礼之前必须表现出主动的信心，那么孩童 

自然会被排除在外。但是，尽管圣经清楚地表明，只有相信的成年人才能受洗，但是 

圣经没有一处明确规定，主动的信心对接受洗礼来说是绝对必要、不可或缺的。浸信 

会信徒对我们提到马可福音十六章15〜 1 6节的大使命。有鉴于这是一个宣教命令， 

我们可以假设，主在这些话中想到的是主动的信心。尽管圣经没有明确地这么说，但 

是基督完全有可能将这种信心视为受洗者受洗的先决条件。但是这些人到底是谁？ 

显然是列国中需要听到福音的成年人，因此浸信会信徒将这节经文理解为反对婴儿 

洗礼的论据，是毫无根据的。如果他仍然坚持这么做，我们应当指出，根据他的解释， 

这些话即使对他来说都是犯了过度论证的逻辑谬误，因此无法证明任何事情。我们 

救主所说的话暗示，对于那些将要借着教会的宣教工作被带到基督面前的人来说， 

信心是洗礼的先决条件，但是这并未暗示信心也是为婴儿施洗的先决条件。浸信会 

信徒将我们救主的陈述推而广之，进而教导说，所有的洗礼都是以受洗者的主动信 

心为先决条件。他的论证如下：主动信心是洗礼的先决条件。婴儿无法运用信心。因 

此婴儿不应当受洗。但是根据这种论证方式，这些话也可以理解为反对婴儿救恩的 

论证，因为它们不仅暗示，并且明确地声明，说 信 心 （主动信心）是得救的条件。因 

此，为了保持前后一致，浸信会信徒发现自己不得不背负以下的三段式论证：信心是 

得救的必要条件 （ conditio sine qua no/!)。孩童还没有能力运用信心。因此孩童不可 

能得救。但是，即使是浸信会信徒自己，都不敢得出这样的结论。

C . 婴儿洗礼的根据。

(1)我们的认信标准的立场。《比利时信条》在 第 3 4条宣告，信主的父母的婴孩 

“也应当受洗，并被印上圣约的记号，正如从前以色列人的孩童也要受割礼一样， 

这同样的应许，也应验在我们的孩童身上”。《海德堡要理问答》如此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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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孩也应该受洗吗？”回答： “是的。因为他们既然和成人一样，都被包括在神的 

圣约和教会里，而既然得着救赎脱离罪和赐人信心的圣灵，这两者都已经借着基督 

的宝血应许给孩童，正如赐给成人一样，因此，他们也必须借着洗礼（作为圣约的记 

号 ），被植入基督的教会里，而有别于不信者的儿女，正如在旧约中借着割礼所达成 

的，但是这割礼已经被新约的洗礼取代了。”17《多特法典》第一项教义第十七条包 

含下面这个陈述： “我们既然是从神的圣言来判断神的旨意，而袖的圣言表明，信徒 

的儿女是圣洁的，不是因他们的本性而圣洁，而是因恩典之约而圣洁，因为他们和他 

们的父母都已经被包含在恩典之约中，因此，如果神按照祂的美意，在敬虔父母的儿 

女还在婴孩时期就呼召他们离开今生，父母应当确定他们的儿女是蒙拣选的、是得 

救的，不 须 怀 疑 （创 十 七 7 ;徒 二 3 9 ;林 前 七 14)。”我们的认信标准的胨述与加尔 

文的立场完全一致，即信主父母的婴孩，或父母双方中只有一方是信徒的婴孩，在父 

母圣约关系的基础上就可以受洗。18我们的《婴儿洗礼申请表》(Form /or the Baptism 

o/ In/cmte) 也有一致的看法： “如此，既然洗礼取代了割礼，所以孩子们应当以神的 

国度和祂的圣约的后嗣的身分受洗。”应当指出的是，所有这些陈述都是基于神的命 

令，要为圣约的孩童行割礼，因为归根究柢，这项命令才是婴儿洗礼的根据。按照我 

们的认信标准,可以说，信主的父母亲的婴孩受洗的根据，是因为他们是圣约的儿女， 

也因此是神一切圣约应许的后嗣，也包括赦罪的应许，和圣灵使人重生和成圣的恩 

赐的应许。在此圣约中，神以正式且客观的方式，将一定金额的补助款（grant) 或捐 

赠 （donation) 让渡给婴儿，要求他们在适当的时间借着信心接受这笔款项，并应许 

要借着圣灵的运行，使这笔款项在他们的生命中成为活生生的实际。因此，教会必须 

将孩童视为救恩潜在的后嗣，也必须将孩童视为有义务按照圣约的方式生活，教会 

有权期盼，在忠心施行圣约下，总的来说，他们都会活在圣约之中，但是如果他们不 

能满足圣约的要求，教会就有义务将他们视为背约者。唯独在这种方式下，才算是公 

正地对待神的诸多应许，而这些孩童成年以后，可以借着信心来支取神丰盛的应许。 

因此，圣约、包括圣约的应许，就构成婴儿洗礼的客观基础和法律依据。洗礼乃是包 

含在一切应许里的事物的记号和印记。

( 2 )改革宗神学家在意见上的差异。对于婴儿洗礼的根据的表述，以往的改革宗 

神学家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见解，甚至现在也没有统一的看法。十六和十七世纪的许

系统神学

第五部分教会论与恩典的媒介

l o r d ’ s D ay  X X V II，Q. 7 4〇

C alvin ， Institutes IV.xvi.6 , 1 5 = 加尔文著，《麦 种 基 督 教 要 义 》，982、9 8 7 -8 8页 。

960



恩典的媒介

第 4 章♦ 基督教的洗礼

多神学家，采用前面所描述的观点，g卩：信徒的婴孩应当受洗，因为他们身处圣约之 

中，也因此是神丰盛应许的后嗣，包栝有资格获得重生，也包括有资格获得称义的一 

切祝福，和圣灵所带来的更新和成圣的一切祝福。然而，另一些人虽然认可这种表述 

里的真理，却并不是完全满意。他们强调，洗礼不仅是应许的印记，或甚至是圣约一 

切应许的印记；洗礼不仅是未来益处的印记，也是现今属灵产业的印记。这种看法变 

得相当流行，也就是为婴儿施洗是基于“假设性的重生”。但是，即使那些接受这种 

观点的人，他们的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一些人将这种观点与其他观点结合在一起， 

另一些人则将这种观点替换为其他的观点。一些人会假设，所有受洗的婴孩都是重 

生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唯独蒙拣选的婴儿是重生的。一些人认为，信徒的儿女之应当 

受洗，是基于他们与圣约的关系，基于圣约的应许；另一些人则认为，给信徒的儿女 

施洗，是基于他们假设性的重生。这两群人在看法上的差异，一直持续到今日，并且 

成为引发热烈争论的根源，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荷兰。凯波尔博士 

一开始曾经提出假设性的重生是婴儿洗礼的根据，许多人欣然接受这种观点。柯拉 

墨 （G. K ram er) 在 书 写 《洗礼与重生之间的关联》（ffet: Verband van en 

W edergeboorte) 的出色论文时，尤其捍卫这种立场。后来，凯波尔博士再也没有使 

用这种表达法，而他的一些跟随者感觉有必要作更仔细的区分，他们提到圣约关系 

是婴儿洗礼的法律根基，而假设性的重生是婴儿洗礼的属灵根基。但是，这仍然不是 

令人满意的立场。侯尼格博士是凯波尔的学生和仰慕者，他 在 最 近 的 《改革宗教理 

学手册 》 （ ■ Handboefc van de Gere/ormeerde Dogmatiefc ) —书中所说的话是正确的思 

路 ：19 “我们为信徒的孩子施洗，并不是基于某种假设，而是基于神的命令和神的作 

为。因着神的圣约，孩子们必须受洗” （这是笔者的翻译）。假设性的重生自然不能 

被视为婴儿洗礼的法律根据；婴儿洗礼只能立足于神在圣约中的应许。此外，它无法 

成为任何意义上的根基，因为洗礼的根据必须是客观的，这是目前所讨论的观点的 

拥护者们不得不承认的。如果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会假设受洗的婴孩是重生的？他们 

只能回答，因为他们是信主的父母所生的婴孩，也就是说，因为他们乃是生在圣约之 

中。很自然，否认假设性的重生是婴儿洗的根据，并不等于是说，假设信徒的婴孩已 

经重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是一个必须根据其本身的价值来考虑的问题。

19 Honig, Jfandboefc van de Gere/ormeerde Dogmatie/c，p. 655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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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引用我们教会在1908釆 纳 的 《乌特勒支大会结论》第四点的上半是

非常好的。我们将其翻译为： “最后，就第四点而言，即关于假设性的重生，大会宣

告：根据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因着神的应许，圣约的后裔必须被假定为已经在基督

里重生，而且已经被分别为圣，直到随着年龄的增长，相反的情况出现在他们的生活

或教义上；然而，说为信徒的儿女施洗，是基于他们已经重生的假设，却不是太正确，

因 为 洗 礼 乃 是 基 于 神 的 命 令 和 应 许 ；而 进 一 步 作 出 仁 慈 的 判 断 （ judgment o f

charity) —— 教会借此假设圣约的后裔是重生的—— 绝不是有意要说，因此每一个孩

子都是真正重生的，因为神的话教导我们，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惟独从

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罗 九 6〜 7 ) ,以至于在讲道中，总是有必要坚持宣讲，

人必须进行严格的自省，因为只有那些将来要相信的，和已经受洗的人才能得救。”
20

( 3 )对 “婴儿洗礼乃是基于他们的圣约关系”这种观点的异议。前面已经说过， 

如果婴儿洗礼是基于婴儿乃是生在圣约之中，因此他们是圣约之应许的后嗣，那么 

他们受洗的根据就和成人不同，因为成人是基于他们的信心或基于他们的信仰宣 

告。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同加尔文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指出的。这位伟大的改教家 

对这个反对意见的回应非常切中要害。以下一段话是翻译柯拉墨对加尔文的立场的 

评论： “加尔文在这里寻找婴儿洗的理由，他采取了圣约的立场，进一步划定界限。 

在此之前，他并没有要人注意到，成年人也是根据圣约的规定受洗。因此，成人洗礼 

和婴儿洗礼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差异。成年人是基于他们的信心受洗，而婴孩则是基 

于神的圣约受洗。不，这位改教家宣称，教会施行洗礼的唯一准则和法律根基是圣约。 

这对成人洗礼和婴儿洗礼的情况来说，都是适用的。成年人之所以必须先宣告自己 

的信仰和回转，是因为他们本来是在圣约之外。为了获允进入圣约的相通，他们必须 

首先学习圣约的要求，之后信心和回转就开启了进人圣约的道路” 20 2 1巴文克表达完 

全相同的观点。2 2这意味着，在成年人找到借着信心和回转进入圣约的通道之后， 

他们就在这个圣约关系的基础上领受洗礼的圣礼。对他们来说，洗礼也是圣约的记 

号和印记。

20 Acts o f Synod, 1908, pp. 82 f 〇

21 Kramer, Het Verband van  Doop en W edergeboorte, pp. 122 f 〇

22 B avinck， Gere/. Dogm, IV. p. 581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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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婴儿洗礼是一种恩典媒介。洗礼是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记。它并非象征一件 

事情，却保证另一件事情，而是将神的印记印在它所象征的事物上。根据我们的认信 

标准和施行洗礼的申请表，洗礼象征洗去罪孽，而这不过是简短表达借着称义除去 

罪咎、借着成圣除去罪的污染，然而，这些在今生都是不完全的。如果这是洗礼所象 

征的，那么它也是洗礼所印证的。正如我们改革宗的作品有时候会说的，洗礼印证了 

神的应许；如果这样，就不仅仅意味着它确保了应许的真理，而是也向受洗者保证， 

他们是神所应许的祝福的指定继承人。这不必然意味着，他们已经在原则上拥有应 

许 的 益 处 （尽管这是可能的、甚至非常有可能的），而是必然意味着，他们是被指定 

的继承人，将来必要接受遗产，除非他们证明自己不配得这份遗产，并拒绝这份遗产。 

达博尼要我们注意到，这些印记通常会附加在神应许性的圣约之上，.而在这些圣约 

里，神将这些应许的益处赐予人，也是有条件的。

但是洗礼不仅仅是一种记号和印记；洗礼本身也是一种恩典的媒介。罗马天主 

教宣称，洗礼是神在人心中开始恩典的工作时所使用的媒介。根据改革宗神学，洗礼 

仅仅是强化恩典工作的媒介，或者如同人们通常说的，是为了加增恩典。这引发了一 

个与婴儿洗礼有关的相当困难的问题。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洗礼如何强化成年 

受洗者的信心，但是在婴儿的情况下，洗礼如何能作为恩典的媒介发挥功效，就不是 

那么明显了，因为孩童完全不明白洗礼的意义，而且还无法运用信心。少数改革宗学 

者否认洗礼仅仅是强化恩典的先行条件；对他们来说，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难题自 

然是不存在的，他们宣称： “洗礼是以一种特殊形式授予恩典的媒介，是为了服务于 

一种特殊的目的，也就是使我们重生并且移植到基督里。” 2 3当然，其他所有的人也 

必须面对上述的难题。路德也和这个问题不断角力。路德认为洗礼的有效性取决于 

受洗者的信心；但是，当他深入思考一项事实，即婴儿根本无法运用信心，他开始倾 

向于相信，神借着洗礼，透过牠的先行恩典，在受洗的婴儿心里造作一种初始的信心； 

最后，他将这个难题转介给教会中的博士们。改革宗神学家通过要人注意三件事来 

解决这个难题，这三件事可以视为三种选项，但也可以结合起来考虑：（1 ) 我们可以 

假 设 （不是确定的知识），奉献来受洗的孩童是重生的，因此拥有信心的种子 （ semen 

/id ef);我们也可以主张，神借着洗礼，以某种我们无法明白的奥秘的方式，强化孩童 

里面的这个信心的种子。（2 ) 我们也可以注意，洗礼作为恩典媒介的效力，不必然只

The Divine l i / e  in the Church，pp. 9-196 为此立场做了  长 篇 的 辩 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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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施行洗礼的那一刻，正如主餐的效力不会只限于庆祝主餐的那一刻一样。它可 

以就在那一刻、以某种奥秘的方式加増神在人心中的恩典（如果存在的话），但是也 

可以在后来成为强化信心的工具，就是在孩童清楚明白洗礼意义的时候。《比利时信 

条》和 《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都清楚教导这一点。（3 ) 再次，我们可以指出，正如 

一些神学家所做的（例如达博尼和魏司坚），对于那些使婴儿接受洗礼的父母来说， 

婴儿洗礼也是一种恩典的媒介。它可以增强父母亲对神应许的信心，使他们心里产 

生确据，确信他们所负责照管的孩童有权利承受恩典之约的产业，它也加强父母亲 

对他们的儿女进行基督教教育的责任感。

E 将洗礼扩大到为非信徒的儿女施行。自然，唯独信徒的儿女是婴儿洗礼的合 

适对象。然而，这个圈子被以好几种方式扩大了。（1 ) 罗马天主教和英国圣公会的仪 

式主义者假设，洗礼对救恩来说是绝对必须的，因为它所传递的恩典是无法以其它 

方式获得的。因此，他们认为有义务为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孩童施洗，无需调查他 

们父母亲的属灵状况。（2) —些人让我们注意到，这个应许适用于父母亲和孩童，以 

及孩童的孩童，甚至直 到 千 代 （诗一〇五 7 〜 1 0 ;赛五十九 21 ;徒 二 3 9)。因着这些 

应许，他们认为，一些孩童的父母亲虽然离开了教会，但是这些孩子并没有因此丧失 

圣约儿女的特权。（3 ) 有些人将圣约外在化，使它借由国家一教会（State-Clmrch) 

的方式，与国家有同样的范围。正如一个英国的孩童有权受国家保护，这个孩子也同 

样有权受洗，无论他的父母亲是不是信徒。（4) 一些人采取一个立场，即父母亲已经 

受洗的这个事实，也确保了孩童有受洗的权利。他们认为父母亲与圣约之间的个人 

关系是无关紧要的。有些教会偶尔根据这个原则来行动，最终，成为一类人的避风港， 

他们自己不愿意承担盟约的责任，但仍然为自己的儿女寻求圣约的印记。这在新英 

格 兰 被 称 为 “半途之约” （the half-way covenant)。⑶ 最 后 ，为了使那些没有权利 

受洗的婴儿也能够接受洗礼，领养的原则也派上了用场。如果父母亲不适合或不愿 

意保证使他们的孩子接受基督教教育，其他人可以介人，来保证这件事一定会发生。 

他们的根据主要是从创世记十七章12节而来的。

进深研究问题

Bdbtro) (baptd)、Pcnrri〈co (baptizd) 和入oi5〇) (〖oud ) 这些词有怎样的不同含义？ 

施洗约翰是 否 釆 用 “浸没”的方式施洗？太监（徒 八 38〜 39)是否以这种方式受洗？ 

新约圣经中可有任何地方强调采用某种方式受洗的必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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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洗礼的教义是否合乎圣经？

宗教改革之前，婴儿洗礼的正当性是否曾经受到质疑？

宗教改革时期的重洗派否认婴儿洗礼，如何解释这种现象的产生？

浸信会信徒如何看待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们如何解释罗马书四章1 1节 ？ 

关于婴儿洗礼的根据，我们改革宗的认信标准是怎么说的？

关于婴儿洗礼和成人洗礼的根据，加尔文的立场是什么？

“假设性的重生”这个教义会带来怎样的实践危机？

达博尼的立场认为，洗礼既是赐给父母亲的圣礼，也是赐给孩童的圣礼，该如何看待 

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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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圣餐

一 、 以色列人中有关圣餐的类比

正如以色列人当中有类似基督教洗礼的仪式，以色列人当中也有类似圣餐的仪 

式。不仅在外邦人当中，以色列人也一样，献祭经常会伴随着献祭的用餐。这尤其是 

平安祭的典型特征。在这些献祭当中，只有祭物内脏的脂油要被烧在坛上；摇祭的胸 

要赐给祭司，举祭的右腿赐给主持献祭仪式的祭司（利 七 28〜 34),而剩下的肉则赐 

给献祭者和他的朋友，条件是他们在利未律法上必须是洁净的（利 七 19〜 2 1 ; 申十 

二 7、12)。这些进餐以象征的方式教导，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 

督与神相和”（编按：罗 五 1)。它们生动地传达出一个事实，即神基于所献并蒙悦纳 

的祭而接纳百姓，视他们为祂家中的宾客，并且在喜乐的圣餐（communion) —— 也 

就是圣约的群体生活—— 与中他们联合。以色列人被禁止参与外邦人的献祭进餐， 

正是因为这是表达他们对其他神明的忠诚（出三十四 15 ;民二十五 3、5 ; 诗一〇六 

28)。献祭的进餐见证耶和华与祂子民之间的联合，是欢喜快乐的时节，因此有时候 

会被滥用，并被作为狂欢宴乐和醉酒的理由（撒上一 13;箴 七 14;赛 二 十 八 8)。逾 

越节的献祭也伴随着这种献祭的进餐。与罗马天主教的观点不同，更正教有时试图 

为一个立场辩护，说这种进餐构成了逾越节的全部，但这是站不住脚的立场。逾越节 

首先是一种赎罪祭（出十二27 ,三十四25)。它不仅被称为献祭，在摩西时代，它也 

与圣所有密切的关联（申十六2)。羊羔由利未人宰杀，羔羊的血则由祭司处理（代 

下 三 十 16,三 十 五 11;拉 六 19)。但是，尽管这主要是一种献祭，但它不只是献祭， 

也是一种进餐，人们同时食用烤好的羊羔、无酵饼和苦菜（出 十 二 8〜 10)。献祭立 

刻转化为进餐，这种进餐在后期也变得比起初更为复杂。新约圣经将预表的意义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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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逾 越 节 （林 前 五 7 ) ,因此，在逾越节里不仅看到一个提醒，使人想起耶和华拯救 

祂的子民离开埃及，也看到逾越节是耶和华拯救人脱离罪的梱绑的记号和印记，也 

是罪人借着应许的弥赛亚与神相通的记号和印记。正是因为与逾越节的进餐有这种 

关联，耶稣才设立了圣餐。耶稣使用了前者的要素，使逾越节晚餐很自然地过渡到主 

的晚餐。最近以来，一些批判者企图让人怀疑圣餐是耶稣设立的，但是却找不到好的 

理由来怀疑福音书的见证，或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3〜 2 6 节的见证。

二 、圣 餐 教 义 的 历 史  

宗教改革之前

甚至在使徒时代，圣餐庆典都会伴随着 dy&Tni (呀apg) 或 爱 宴 （love-feasts), 

人们会带来一些必要的菜肴，但是这有时候会导致可悲的滥用（林前十一 20〜 22)。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带来的礼物逐渐被称为祭品（oblations) 和 祭物（sacrifices), 

而神父会用感恩祷告为这些礼物祝福。这些名称逐渐被应用在圣餐的要素上，因此， 

这些物品采用了由祭司带来之祭物的特征，而神父的感恩也被视为将这些要素分别 

为圣。尽管一些早期教父（俄利根、巴 西 流 〔Basil〕、拿先斯的贵格利）保留了圣礼 

的象征或属灵概念，其 他 人 （区利罗、女撒的贵格利、屈梭多模）则认为，督的身体 

和宝血以某种方式与圣礼的饼和酒结合在一起。奧古斯丁将圣餐教义往“实在论” 

方 向 的 发 展 （the realistic development) 延迟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奥古斯丁的确将 

饼和酒视为基督的身体和血，他仍然在记号和它象征的事物之间作出区分，并不相 

信饼和酒的本质发生了任何的改变。他否认，恶人因为领受了圣礼中的元素，就领受 

了基督的身体，他强调圣餐的纪念层面。在中世纪时期，奥古斯丁的观点逐渐被“化 

质说” （doctrineoftransubstantiation) 取代。早在主后 818 年，罗博图斯（Paschasius 

Radbertus) 已经正式提出这种教义，但是遭到矛儒思（Rabanus Maurus) 和拉特兰 

努（Ratramnus)的强烈反对。关于这一点,在第十一世纪，图尔斯的贝伦格尔（Berenger 

of Tours) 和 兰 弗 朗 克 （Lanfranc) 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后者愚蠢地宣称， 

“神父手中真正拿着的、信徒的牙齿所咀嚼的，正是基督的身体。”这种观点最终 

( 1 1 3 4年 ）由图尔斯的希德博（Hildebert of Tours) 定义，称之为化质说。它 在 1215 

年被第四次拉特兰会议（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 正式采纳。经院神学家们辩论 

了与这项教义相关的许多问题，例如：饼和酒变成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会持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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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这两种元素中临在的方式、实质和偶有属性（substance and accidents) 之间 

的关系、圣 体 〔圣 饼 〕的 敬 拜 （adoration of the host)，等等。《天特会议》制订了这 

项教义的最终形式，记 载 在 其 《教规与敕令集》的第十三次会议（SesWo XIII)里 。 

共有八章、1 1 条教规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只能提及最重要的几点。耶稣 

基督真实地、实在地、实 质 地 （truely，really，and substantially) 存在于圣礼之中。基 

督坐在神的右边，这事实并没有排除祂以实质的、圣礼的方式同时临在于许多地方 

的可能性。透过祝圣的话语，饼和酒的实质被转化为基督的身体和血。完整的基督同 

时存在于饼和酒这两个形态（species) 之中，而且存在于饼或酒的每一个粒子之中。 

凡领受圣饼中的一个粒子的人，就领受了整个基督。甚至在领圣餐者领受圣餐之前， 

基督就已经存在于这些元素之中。因着这种临在，敬拜圣饼就是非常自然的。圣礼的 

作 用 是 “加添成圣的恩典、特殊的真实恩典，赦免可饶恕的小罪、保守人不犯致死的 

大 罪 （道德上的罪 )，使人对永恒救恩的盼望有把握。”

2 .宗教改革时期和宗教改革之后

改教家们一概拒绝圣餐的献祭理论和中世纪的化质说。然而，在正面阐释合乎 

圣经的圣餐论时，他们却有不同的看法。与慈运理的观点相左，路德坚持按照字面含 

义解释主设立圣餐时所说的话，以及基督在圣餐中身体的临在（bodily presence)。 

然而，他 用 同 质 说 （consubstantiation) 代替了化质说，俄 坎 （Oc c a m ) 在 他 的 《祭 

坛的圣礼》（DeSacranientoAZtam) —书中，为此作了详尽的辩护，根据这个观点， 

基督临在于圣餐元素的“里面、当中和下面” （in，with, and under)。慈运理坚决否 

认基督的身体临在于圣餐之中，他用象征的方式解释设立圣餐时所说的话。他认为 

圣礼主要是一种纪念的行动，尽管他没有否认，对信徒的信心而言，基督确实以属灵 

的方式临在于圣餐当中。加尔文采用一种中间立场。他和慈运理一样，否认基督的身 

体临在于圣礼之中，但与慈运理不同的是，他坚持基督真实地临在于圣礼之中，尽管 

是以属灵的方式，他坚持基督的临在是属灵美德和属灵功效的源泉。此外，他并不强 

调圣餐是人的行动（无论是为了纪念，还是为了宣认信仰），而是强调圣餐主要是表 

达神赐给人的满有恩典的恩赐，只有在次要的意义上，它才是纪念式的餐饮，也是宣 

认信仰的行动。对加尔文和路德来说，圣餐主要是神所指定的、用来强化信心的媒介。 

苏西尼派、亚米念派和门诺会信徒（Meimonites) 都认为圣餐仅仅是纪念的活动，宣 

认信仰的行动，道德改良的媒介。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这种观点逐渐成为流行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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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施莱马赫强调圣餐仅仅是一种媒介，与基督生命的相通，借此以一种特别充满活 

力的方式保存在教会的怀抱中。许 多 “中间神学”的神学家尽管属于路德宗教会， 

却拒绝同质说，并且接受加尔文的观点，即基督以属灵的方式临在于圣餐之中。

三、圣经中用来描述圣餐的术语

尽管新约圣经仅仅用一个名称描述进人教会的圣礼（initiatory sacrament;编按： 

即洗礼），但是对我们这里所要考虑的圣礼则使用了几个名称，这些名称都源自圣 

经，包括：（1) KupiaK6v Sdkvov (fcyriafcon de中n o n ) ,主 的 晚 餐 （the Lord’s Supper), 

它源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 0节。这是更正教圈子里最常用猶术语。此处经文似乎表 

明，使徒想要强调圣礼和爱宴（dY(kr|〔agapg〕）之间的不同，哥林多人似乎将这两 

者连在一切，也滥用圣餐，因而使得这两者变得非常不搭调。这个名称特别强调圣餐 

是主的圣餐。它不是富人邀请穷人做客，然后吝啬地对待他们，而是主丰盛地提供给 

所有人的筵席。（2) Tpdbte〈 a Kupfou ( trapeza )，主的筵席（the table of the Lord )，

这个名称出现在哥林多前书十章2 1节。哥林多城的外邦人献祭给偶像，在他们的祭 

祀之后会坐下来享用献祭的饮食；哥林多教会中的一些人似乎认为，可以参与这些 

人的筵席，因为所有的肉都是一样的。但是保罗指出，向偶像献祭就是向魔鬼献祭， 

而参与这些献祭的餐饮就等同于与魔鬼相交。这与坐在主的筵席前是绝对冲突的， 

因为圣餐象征宣告效忠于基督并与基督相交。（3) KMaiqroO知rou (fc〖a si5 to u a rto u ), 

擘饼，使徒行传二章 4 2 节使用的词（另 参 ：徒 二 十 7)。然而，这个词很有可能不是 

专指圣餐，也用来指爱宴（love-feasts),但是它肯定有圣餐的含义。这个名称甚至可 

以 借 由 耶 稣 命 令 的 擘 饼 行 动 来 解 释 。（4) Eiytoyicx (E u〖o g i a ,祝 福 ）和 eT3xaput{a 

(eu c/iari5 tia ,祝 谢 ），这两个词源自哥林多前书十章16节，十一章 2 4 节。在马太福 

音二十六章26〜 2 7 节，我们读到：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又拿起杯来，祝谢 

了。这两个词很可能被替换使用，并用来指已经结合在一起的祝福和感谢。感谢和祝 

福的杯也就是被分别为圣的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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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圣 餐 的 设 立

有关设立圣餐的不同记载

关于圣餐的设立，圣经中有四处不同的记载，对 观 福 音 （Synoptics) 各有一处 

记载，另一处出现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约翰只提到吃逾越节晚餐，但没有提到新 

圣礼的设立。这些记载是彼此独立的，同时也相互补充。很明显，主设立圣餐时，祂 

尚未吃完逾越节的晚餐。这个新圣礼与逾越节的餐饮（paschal meal) 中的核心元素 

是连在一起的。与羊羔同被食用的饼被分别为圣，供新用途使用。从一个事实就可明

显看见这一点：第三杯----- 般 被 称 为 “祝福的杯” （the cup of blessing ) ----被作

为新圣礼中的第二种要素来使用。因此，旧约圣经中的圣礼以一种最自然的方式过 

渡到新约圣经的圣礼。

2 .  用饼代替羔羊

逾越节的羔羊具有象征的意义。正如旧约圣经中所有流血的献祭，它教导百姓， 

若要赦罪，就必须流血。此外，它有预表的含义，向前指向时候满足时、将要除去世 

人一切罪孽的伟大献祭。最后，它也具有民族性的意义，纪念以色列人蒙拯救。很自 

然，当神真正的羔羊出现，并且被杀害的那一刻，象征和预表就应当消失。耶稣基督 

完全充足的献祭，使一切进一步的流血都没有必要了；因此，流血的要素让位给不流 

血的要素是完全合适的，而饼和羔羊一样，都具有滋养的性质。此外，通过基督的死， 

中间隔断的墙已经拆毁，救恩的祝福扩展到全世界。有鉴于此，具有民族风味象征的 

逾越节，理当被不带有民族主义涵义的象征所取代，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3 .  圣餐中各种不同的行动和用词的意义

A . 象征的行动。所有与设立主餐有关的记录都提到了擘饼，而耶稣清楚地表 

明，这是要象征基督的身体为了救赎罪人而破碎。因为基督乃是当着门徒的面擘饼， 

更正教神学一般主张，应当在众人的面前擘饼。这个重要的交换（transaction;编 按 ： 

指基督的身体代替罪人被擘开）是要成为一个记号，而记号必须是可见的。在分饼 

之后，基督拿起杯，祝谢了，就赐给牠的门徒。基督似乎并没有当着门徒的面倒酒， 

因此，这并未被视为庆祝圣餐时必要的行动。然而，魏林加（Wielinga) 博士推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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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必须当着领餐者（communicants) 的面擘饼，也必须当着领餐者的面倒酒。1 耶 

稣自然是使用无酵饼，因为那是手头唯一可以找得到的饼，也使用一般的酒，那是巴 

勒斯坦当地通用的饮品。圣经并没有强调要用什么饼，也没有强调要用什么酒，所以 

我们不能推论说，圣经不允许使用有酵的饼和其他类型的酒。门徒无疑以一种斜躺 

的姿势领受饼和酒，但这并不意味着，信徒不能以坐、跪或站立的姿势享用饼和酒。

B .  命令的话语。耶稣用命令的话伴随着祂的行动。当祂将饼递给门徒时，祂说： 

“你们拿着吃。”在发出这项命令时，毫无疑问，祂并非仅仅指一种物质的食用，更

是指借着信心在属灵上支取基督的身体。尽管这项命令首先是赐给使徒的，然而基 

督也打算要赐给历世历代的教会根据路加福音二十二章19节（比较:林前十一 24) 

主加上了这样的话： “为的是纪念我。”一些人从这句话作出推断：耶稣所设立的圣 

餐，不过是纪念式的餐饮。然而，尤其是从约翰福音六章32〜 33、50〜 5 1节；哥林多 

前书十一章26〜 3 0 节可以明显看出，它的目的远远不止于此；而就圣餐具有纪念意 

义来说，它更多是为了纪念基督的献祭工作，而不是纪念祂的位格。另外还有一句与 

圣杯有关的命令的话。在分发圣饼之后，主拿起杯，祝谢了，并且说： “你们都喝这 

个” （太 二 十 六 27 ) ,或者根据路加的记载是： “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 （路二 

十 二 17)。显然，这 里 的 “杯”代表杯中所盛的，因为杯子是无法分的。这些话可以 

充分证明，主有意以这两种（su&utrague specie) 来当作圣礼使用，但是罗马禁止平 

信徒领杯，这显然是错误的。使用这两种元素，使基督能生动地描绘一个观念，即祂 

的身体被破碎，血和肉被分离，而此圣礼既能滋养灵魂，也能使灵魂苏醒。

C .  解释的话语。在与圣饼有关的命令话语之后，紧接着是一句解释的话语，这 

句话曾引发激烈的辩论，那就是： “这是我的身体。”这些语词有各式各样的解释方 

法。

( 1 )罗马教会强调联系动词“是”。耶稣的意思是说，祂手里所拿的，真的是祂 

的身体—— 尽管它看起来、尝起来都像是饼。但这是一种完全没有根据的立场。耶稣 

说的话很有可能是亚兰文，因而完全没有使用联系动词。当祂以肉身站在门徒面前 

时，袖不大可能严肃地跟门徒说，祂把祂的身体拿在手中。此外，即使从罗马天主教 

的观点来看，耶稣也不可能真实地说“这是我的身体”，而只可能是说， “这现在成 

为我的身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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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卡尔斯塔特（Carlstadt)相信一种新奇的观点，即当耶稣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祂是同时指着自己的身体。他主张，中性词 to〇T〇( touto,这 ）不可能是指 &pr〇(；( artos， 

饼 )，因为饼是阳性词。但是饼完全可以被视为一样东西，因此可以用中性词来指称。 

此外，这种陈述在这些情况下是相当愚蠢的。

( 3 )  路德和路德宗人士也强调“是”这个词，尽管他们承认耶稣是以象征的方 

式 讲 话 。根 据 他 们 的 观 点 ，这 里 的 象 征 不 是 一 种 隐 喻 （metaphor )，而是提喻

( synecdoche)。主只是要对袖的门徒说：你们在哪里吃这饼，我的身体就在饼里面、 

下面，并伴随这饼，尽管两者的实质仍旧是有区别的。这种观点背负着一种不可能存 

在的教义，即主的物质的身体是无所不在的。

( 4 )  加尔文和攻革宗教会是以隐喻来理解耶稣的话： “这 是 （即：象 征 ）我的身 

体这个陈述与其他类似的陈述都是门徒很容易理解的，例 如 “我就是生命的粮”

(约 六 35)，和 “我是真葡萄树” （约 十 五 1)。与此同时，他们拒绝另一种通常被归 

给慈运理的观点，即饼仅仅象征基督的身体；他们也强调，圣饼是用来印证神圣约的 

怜悯，并传递属灵的滋养。在这些话之外，耶稣加上了进一步的声明： “为你们舍的” 

(路二十二 19)。这些话很有可能是在表达一个概念，即耶稣的身体是为门徒的益处 

而舍的。它是主赐下的，以确保他们的救赎。很自然地，这个牺牲不仅仅是赐给主直 

接的门徒的，也是赐给所有信徒的。

还有一句话是解释圣杯的。主作出这个意味深远的陈述： “这杯是用我血所立 

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路二十二20)。这些话传递出一个隐含的对比，即救 

主的血，也就是新约的血，与出埃及记二十四章8 节所提到的旧约的血之间的对比。 

后者仅仅是对新约圣经实际的一种模糊的描述。 “为你们”这几个字的应用范围， 

比起与圣饼有关的陈述“这是为你们舍的”的应用范围，并没有更广。它们不应当 

被理解为不受限制意义上的“不加区分地赐给所有人”，而应当被理解为有限意义 

的 “这是赐给你们和一切真门徒的”。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 6节的结论， “你们每逢 

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来”，乃是指向圣餐永久的意义，就是纪 

念基督献祭的死亡；并且清楚地暗示，门徒应当有规律地守圣餐，直到主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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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圣 餐 所 象 征 、印 证 的 事 物  

1 .圣礼所象征的事物

圣礼是用可感知的外在记号为媒介，来描绘一个或多个的属灵真理，这是圣礼 

的特征之一。圣餐的外在记号，不仅包括圣礼所使用的有形元素（也就是饼和酒）， 

也包括擘饼和倒酒、借着吃喝支取这饼和酒，以及与他人相通，一同参与圣礼。这里 

应当提到以下几点：

A .  圣餐是象征性地描述主的受死（林前十一 26)。旧约圣经的献祭所预示的救 

赎的核心事实，借着新约圣经圣礼意味深远的象征清楚地阐明出来。耶稣在设立圣 

餐时所说 ^^话， “为你们擘开的”、 “为多人流出来”，表明基督的死是献祭式的死 

亡，是为着祂百姓的益处，甚至是代替祂的百姓而死。

B .  圣餐也象征信徒有分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在庆祝圣餐时，参与者并非仅仅 

仰望这些象征，而是领受它们、并且食用它们。就象征的意义来说，他 们 是 “吃人子 

的肉，喝祂的血” （约 六 53 ),也就是说，他们乃是象征性地支取基督献祭的死亡所 

确保的益处。

C .  它不仅将基督之死描绘成信心的对象，是使信徒与基督联合的信心行动，也 

将这个行动的果效描绘为赐生命、力量、喜乐给灵魂。这里使用的象征正暗示出这一 

点。正如饼和酒会滋养、激励人肉身的生命，基督同样维持、苏醒人的灵魂。圣经经 

常描述信徒在基督里得到生命、力量和幸福。

D .  最后，这圣礼也象征信徒彼此之间的联合。作为耶稣基督奧秘身体上的肢 

体，组成了一个属灵的统一体，信徒也吃同一个饼、喝同一 杯 酒 （林 前 十 17 ,十二 

13)。借着领受这些要素，信徒也操练彼此之间亲密的相通。

Z 圣餐所印证的事物

圣餐不仅是一个记号，也是一个印记。今天许多人忽视这项真理，他们用一种非 

常肤浅的观点看待这个圣礼，将它视为仅仅是纪念基督的仪式，和基督徒认信信仰 

的徽章。圣礼的这两个层面，即记号和印记，不能离开彼此而独立存在。圣礼作为一 

个记号，或者，换一种方式说，圣礼连同它所象征的一切，构成了一个印记。印记是 

附属于印记所象征的事物的，是对神在圣礼中所启示的圣约恩典的保证。《海德堡要 

理问答》说，基 督 的 目 的 是 要 “以这些有形的记号和誓言向我们担保：当我们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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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用我们身体的口领受这些圣洁的表记时，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真的在分享祂 

真实的身体、真实的宝血；而且祂一切的苦难和顺服，也确实成为我们的苦难和顺服 

就好像是我们自己受苦，并且为我们自己的罪向神作出补偿。” 2 在此，我们要考虑 

以下几点：

A .  圣餐向参与者印证基督伟大的爱，这份大爱显明在一个事实上，即基督为了 

他们，使自己降服在一个羞辱的、苦涩的死亡之下。这不仅意味着圣礼见证了基督献 

祭式的自我降服的实际，它也向借着信心参与圣餐的人保证，他正是这无与伦比的 

爱的对象。

B .  此外，它向那些借着信心参与圣礼的人保证，基督的爱和恩典如今不仅使基 

督透过祂救赎工作的一切丰盛，将自己献给他们，作为他们的救赎主；而且何罪人作 

出个人的保证，因着神的赠与（donation)，圣约的一切祝福和福音的一切丰盛都赐 

给了他，因此基督可以宣称对罪人的主权。

C .  此外，圣餐不仅向所有借着信心参与圣礼的人确认福音的丰盛祝福，也向他 

保证，救恩的一切祝福都是他确实拥有的。正如身体必然会因着饼和酒而得到滋养、 

获得更新，同样，借着信心领受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的灵魂，即使是现今，也拥有永生， 

而且将来要领受得必然更加丰盛。

D .  最后，圣餐是一种相互的印证。它是参与圣礼者这一方的认信徽章。每当他 

们吃这饼、喝这杯，都是在宣告自己信靠基督作他们的救主，宣告自己效忠于他们的 

王，他们庄严地宣誓要一生顺服祂神圣的命令。

六 、圣 礼 的 联 合 或 基 督 在 圣 餐 中 的 真 实 临 在 的 问 题

通过这个问题，我们进人一个场合，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一直以来（至今还是） 

都有着相当不同的看法。关于记号和记号所象征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关于 

基督在圣餐中的临在的性质，绝对不存在一种一致的看法。我们在这里尤其要考虑 

以下四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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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罗马的观点

罗马教会从物质的角度来了解圣礼的联合（sacramental union;编按：指记号和 

所象征的事物的联合）。然而，很难找到理由来谈论任何圣礼的联合，因为根据罗马 

教会的描述，根本不存在恰当意义上的联合。记号并没有与它所象征的事物结合在 

一起，而是让位给它所象征的事物，因为前者变成了后者。每 当 神 父 说 出 hoc est 

co?piLsmeixm (这是我的身体）这个套语，饼和酒就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罗马教会 

承认，即使在这种改变发生之后，这些元素看起来、尝起来仍然像饼和酒。尽管两者 

的实质已经发生改变，但它们的属性并没有改变。基督物质的身体和血，以饼和酒的 

样式临在于圣礼当中。他们认为，可以在设立圣餐的话一 “这是我的身体”—— 和 

约翰福音六章5 0 节起找到支持这个说法的经文基础。但是，前一句经文显然是转义 

的 （tropical) ,正如约翰福音十四章6 节，十 五 章 1 节，十 章 9 节和其他的经文；而 

后者，若按照字面意义理解，会教导一些连罗马天主教自己都不乐意承认的教义，即 

每一个吃圣餐的人都会上天堂，而没有吃圣餐的人就无法获得永恒的生命（参 ：53 

〜 5 4 节 ）。此外，第 6 3节清楚地表明一种属灵化的解释。再者，根本不可能将耶稣所 

擘开的饼当作祂正在拿着饼的身体；而且我们应当注意，甚至当它在想像中已经化 

质 了 （trans-substantiated) 之后，圣经仍然称它为饼（林 前 十 17 ,十一 26〜 28)。罗 

马教会的这种观点也违反了人的感官，因为罗马教会要求我们相信，那看起来、尝起 

来像饼和酒的，其实是身体和血；它也违反了人的理性，因为罗马教会要求我们相信， 

实质和属性已经分开，也要我们相信有一个物质的身体会同时临在于多个地方，这 

两者都是与理性相悖的。因此，高举并敬拜圣饼，也是没有任何适当依据的。

2 .  路德宗的观点

路德拒绝化质说，并 代 之 以 相 关 的 “同质说” （consubstantiation)。根据路德的 

说法，饼和酒仍然保持原样，但是基督的整个位格仍然以一种奥秘却真实的方式临 

在于圣餐之中，基督的身体和血，在这些元素的里面、下面，且伴随着这些元素。路 

德和他的追随者主张，基督物质的身体和血当场临在（localpresence) 于圣礼之中。 

路德宗人士有时候会否认他们教导基督当场临在于圣餐之中，然而他们接着将另一 

种 含 义 归 给 “当场”，而这种含义并不是那些将此理论归给他们的人所意指的含 

义。每当人们说，路德宗教导基督物质本性的当场临在，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其他的身 

体都被排除到相同的空间之外，也不是说基督的人性不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例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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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但是它的意思确实是基督的物质本性当场临在于圣餐之中，如同磁力当场临在 

于磁场之中，也如同灵魂当场临在于身体之中。因此，他们也教导所谓的用嘴吃 

(mcmdwcatio orafc)，意思是，那些分享圣餐中的元素的人， “用身体的嘴”吃喝主 

的身体和血，而非仅仅凭着信心支取它们。以不配的态度领餐者也领受了饼和酒，但 

这却会定他们的罪。这种观点不算是在罗马天主教的观念之上有了重大进展，尽管 

这种观点不涉及经常重复的神迹，即实质发生改变、但属性并没有改变。这个观点其

实使得耶稣的话的意思变成是说“这伴随着我的身体”------种比另外两种解释更

不可能的解释。此外，它也得担负起另一种错误教义的重担，即主得荣耀的人性是遍 

在 的 （ubiquity),这是好几位路德宗神学家乐于拋弃的教义。

3 .慈运理的观点

慈运理对圣餐的看法有重大的瑕疵，这是个非常笼统的印象，虽然并非完全空 

穴来风。一般的说法是，慈运理教导，圣礼只是空洞的记号或象征，比喻性地描述或 

象征属灵的真理或祝福；领受圣餐仅仅是纪念基督为罪人所做的一切，最重要的是 

基督徒宣认信仰的徽章。然而，这种说法并没有公平地对待这位瑞士的改教家。他的 

一些陈述无疑会传达出一种观念，即对他而言，这圣礼仅仅是纪念性质的礼仪，是信 

徒在这个仪式中所宣誓之事的记号和印记。但是，他的著作中也包含一些陈述，指向 

圣餐更深刻的含义，也将此圣礼视为神在圣礼中为信徒所做的一切的印记或誓言。 

事实上，随着时间的进展，他的观点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很难精确判断他在这 

件事上到底相信什么。他显然想要将一切难以理解的奧秘排除在圣餐的教义之外， 

并且显示出一种倾向，就是过度地想要用直白而简捷的方式来解释圣餐。他偶尔会 

说，圣餐仅仅是一个记号或象征，是为了纪念主耶稣的死。尽管他会顺便提到圣餐是 

一个印记或保证，但他肯定没有公正地看待这种观点。此外，对他来说，强调的重点 

落在信徒在此圣礼中保证了什么，而不是神保证了什么。他将借着信心吃基督的身 

体视为等同于信靠祂、满心倚靠祂的死。他否认基督的身体临在于圣餐之中，但他并 

没有否认，因着信徒的信心，基督以属灵的方式临在于圣餐之中。基督仅仅借在祂的 

神性中、借由信主的领餐者的心领神会（apprehension) 而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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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 改革宗的观点

加尔文反对慈运理的圣餐论，因 为 （A ) 它使信徒在圣礼中所做的，遮盖了神在 

圣礼中赐下的恩赐；（B ) 它认为吃基督的身体不会比相信基督的名并仰赖基督的死 

更高。根据加尔文的看法，圣礼不仅与基督过去的工作相连，与死去的基督相连（慈 

运理似乎是这么认为的），更与基督目前的属灵工作相连，与如今活在荣耀中的基督 

相连。他相信，尽管基督的身体并没有当场临在于圣餐之中，却借着祂完整的位格临 

在于圣餐中，让信徒可以享受，包括身体和血。他强调信徒与救赎主整个位格之间有 

一种奧秘的联合。加尔文的描述并不是非常清楚，但是他似乎是指，基督的身体和血 

尽管不在现场，而只是当场临在于天上，但是当信徒领受圣餐中的元素时，基督的身 

体和血仍然传递出一种赐予生命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尽管是真实的，但是它并不 

是物质性的影响，而是属灵的、奧秘的影响，是借着圣灵作成的，而且是以信心的行 

动为条件，借此，领餐者以象征的方式领受基督的身体和血。至于信徒与基督之间的 

相通是透过什么方式生效的，有双重的描述。它有时被描述为仿佛是领餐者借着信 

心使自己的心升到天上，也就是基督今天所在之处；有时候，仿佛是圣灵将基督的身 

体和血的影响力从天上带下来给领餐者。达博尼坚决地拒绝加尔文的描述，即领餐 

者在圣礼中仿佛领受了基督自己的身体和血。在加尔文的描述中，这无疑是一项含 

糊不清的观点。有时候他似乎过于强调字面意义上的身体和血。然而，我们可能应当 

从圣礼的角度来理解他的话，也就是说，按照象征的意义来理解。加尔文的这个观点 

也是在我们的认信标准中可以看到的观点。3 对加尔文教导中的可疑观点的普遍解 

释是：基督的身体和血仅仅以虚拟的方式临在，也就是说，用赫治博士的话说， “救 

赎主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的身体献为祭所带出的功德和果效，如今存在于圣礼之中， 

并靠着圣灵的权能，实际上被传递给所有配得领受圣礼的人，圣灵乃是按照祂主权 

的旨意，使用圣礼作为媒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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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比利时信条》，第 3 5 条；《海德堡要理问答》，问答 75、76, 以及我们教会庆祝主餐 

的申请表格中。

Hodge，Comm, on the Con/essfon 〇/ Faith, p.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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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的媒介

第 5 章♦ 圣餐

七 、圣 餐 是 一 种 恩 典 的 媒 介 ，或 圣 餐 的 有 效 性

主亲自设立的圣餐礼是一个记号和印记，因此也是一种恩典的媒介。基督为了 

门徒和一切信徒的益处设立了这个圣礼。救主的心意显然是要祂的跟从者借着参与 

这圣礼而受益。这是从一个事实作出的推论，即基督设立圣餐正是要作为恩典之约 

的记号和印记。我们也可以立即从这种象征式的吃喝中作出推断，即这是表示滋养 

和更新，也可以从下列的类似经文作出推论：约翰福音六章48〜 5 8节 （无论这里是 

否直接指圣餐）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1 7节。

1 .在圣餐中领受到的恩典

圣餐是为信徒设立的，也仅仅是为了信徒，因此它不是在罪人心中产生恩典工 

作的工具。圣餐预设了领餐者心中已经有神的恩典。耶稣仅仅向那些公开承认要跟 

从祂的人施行圣餐；根据使徒行传二章42、4 6 节，凡相信的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 

训 ，彼此交接、擘饼；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8〜 2 9 节强调领圣餐前自我省察的必要 

性。信徒以圣道为媒介所领受的恩典，与在圣礼中所领受的恩典，并没有类别上的不 

同。圣礼仅仅加添圣道的功效，因此加添了领受到的恩典的程度。这是与基督越来越 

亲密相交的恩典，属灵滋养和更新的恩典，日益增加得救确据的恩典。罗马天主教尤 

其将圣礼命名为成圣的恩典，特殊的真实恩典，赦免可饶恕的小罪，保守人不犯致死 

的大罪，和得救的确据。

Z 这种恩典运作的方式

在这方面，此圣礼是如何发挥果效的？无论如何，圣餐都是神所赐予人的恩典的 

功德因吗？圣餐是否完全不顾领餐者的属灵状况而赐予人恩典，还是它不会不顾？

A . 罗马天主教的观点。对罗马天主教来说，圣餐不仅仅是一种圣礼，更是一种 

献祭；它最主要的甚至是一种献祭。它 是 “不流血地更新十字架上的献祭”。这意思 

不是说基督确实在圣餐中再次死亡，而是指基督经历一种外在的改变，这从某个角 

度来说等同于死亡。基督岂不是说，饼是祂的身体，是为祂的门徒舍的，也说酒是祂 

的血，是为他们流出的？为罗马天主教争辩的人（controversialists) 有时给人一种印 

象，说这种献祭仅仅具有代表和纪念的特征，但这并不是罗马教会真正的教导。基督 

在圣餐中的献祭被视为真实的献祭，被认为具有挽回祭的价值。每当人们提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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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即这种献祭对罪人有什么价值？罗马天主教的权威人士就开始拐弯抹角，用前 

后不一致的回答来搪塞。卫墨斯在他的《基督宗教手册》中的陈述就是典型的例证， 

那本书被许多罗马天主教学校用作教科书。他 在 第 3 4 8页说： “借着弥撒的祭的果 

实，我们明白它为我们产生什么功效，因为它是一种代赎和恳求的献祭：（A ) 不仅包 

括超自然恩典，也包括自然的恩惠；（B ) 赦免他们的罪和当得的刑罚。基督借着祂在 

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赚取的一切，在弥撒的圣礼中被施行到我们身上。”在弥撒的献 

祭被称为代赎的献祭之后，最终一句话似乎是说，弥撒终究只是一种献祭，在此献祭 

中，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赚取的一切被施行到参与弥撒的人身上。

就圣餐作为圣礼来说，罗马天主教教导，圣礼乃是借着本身发挥功效（ex opera 

opemto),这意思是说， “圣礼的有效性取决于圣礼的行动本身，而不在于接受圣礼 

者的性情或倾向，也与执行圣礼者的德行无关（exopereoperantis)。”这意味着，凡 

是领受这些元素的人，无论是敬虔的还是邪恶的，都得到了圣礼所象征的恩典，这恩 

典被认为是包含在圣礼元素中的一种实质。圣礼仪式的本身也向领受者传递恩典。 

与此同时，天主教也相当前后不一致地教导，圣礼的功效似乎可能因为以下几种情 

况而完全或部分地遭到挫败，这包括：存在某种障碍，人缺乏使灵魂能够接受恩典的 

性情，或神父不愿意按照教会的所作所为来行事。

B . 更正教流行的观点。更正教的流行观点是 •.圣礼无法由其本身产生功效。圣 

礼本身并不是恩典的成因，而仅仅是神手中的工具。圣礼的有效运行是有条件的，不 

仅取决于领受者信心的存在，更取决于领受者信心的活跃度。非信徒有可能领受了 

外在的元素，却没有领受圣礼所象征的事物。然而，一些路德宗信徒和圣公会高派教 

会信徒盼望维护圣礼的客观性，明显地表现出倾向于罗马教会的立场。《协同书》 

(Formula of Concord; 或 译 为 《协同信条》）说 ： “我们相信、教导并宣信：不仅是 

在基督里的真信徒与配得的人领受基督的真身体和宝血，连那些不配的和不信的人 

也领受了；然而，他们若未回转且悔改，那么他们所得着的就不是安慰与生命，而是 

只能为自己受审判与定罪而领受（林前十一 27、2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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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的媒介

第 5 章♦ 圣餐

八 、圣 餐 是 为 谁 设 立 的 ？

1 .  圣礼的恰当参与者

“圣餐是为谁设立的？”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海德堡要理问答》如此说： “就 

是那些赢自己的罪恶而真正厌恶自己，但仍相信这些罪都已因基督的缘故得蒙赦 

免，而剩佘的软弱也由基督的受苦、受死得蒙掩盖的人；他们也渴望信心能越来越刚 

强强，生命能越来越改进” （编 按 ：问 答 81)。根据这些话，圣餐似乎并不是不加区 

分地为所有的人设立的，甚至不是为一切在有形教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设立的， 

而是仅仅为那些真诚地为罪悔改、相信这些罪已经被耶稣基督代赎的血所遮盖、渴 

望加添他们的信心并在生命的真圣洁上成长的人设立的。参与圣餐的人必须是真正 

悔改的罪人，他们乐于承认自己本是失丧的。他们必须对耶稣基督有活泼的信心，以 

至于将自己的救赎交托给救主代赎的血。此外，他们应当对圣餐有正确的理解，并为 

圣餐感恩，必须分辨圣餐和普通饮食之间的不同，必须深刻地认识到饼和酒是基督 

身体和血的象征。最后，他们必须存圣洁的心渴望灵命成长，并日益符合基督的形象。

2 .  必须被排除在圣餐之外的人

因为圣餐是一种圣礼，而且是为教会设立的，所以教会之外的人就不能领圣餐。 

但是仍然有必要作出进一步的界定。不是一切在教会中有一席之地的人都被允许来 

到主的桌前。我们应当注意以下的例外：

A .  孩童，尽管在旧约圣经时代允许孩童吃逾越节的羔羊，但 （新约圣经）不允 

许孩童到主的桌前，因为他们无法满足按理领餐的要求。保罗坚持，在领圣餐之前， 

人必须自我省察，他说： “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林前十一 28)， 

而孩童根本没有能力作自我省察。此外，保罗指出，为了以合适的态度（《新译本》；

《和合本》作 “按理”）领圣餐，必须恰当地分辨主的身体（林前十一 29)，也就是 

说 ，正确地区分圣餐中所使用的元素和一般的饼和酒，认识到这些元素是基督的身 

体和宝血的象征。但是，这显然也超出了孩童的认知能力。唯独当他们成长到能够分 

辨的年龄，他们才被允许加入圣餐的庆典中。

B .  有可能出现在有形教会范围内的不信者，也没有权利参与主的筵席。教会必 

须要求所有想要庆祝圣餐的人，要先作出可靠的信仰认信。很自然地，教会无法查看 

人心，只能根据申请者是否承认自己相信耶稣基督，来判断可否允许他参与这圣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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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偶尔可能容许一些假冒者有完整参与这圣礼的特权，但这等人在领圣餐时，却 

是在吃喝对自己的审判。而如果他们的不信和不敬虔逐渐变得明显，教会就必须恰 

当地执行教会纪律，将他们排除在圣餐之外。我们必须保护教会的圣洁和圣礼的圣 

洁。

C . 连真信徒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心态下都可以领圣餐。他们属灵生命 

的光景、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他们对基督徒同伴的态度，都可能使他们没有资格以 

属灵的方式参与圣餐庆典。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8〜 3 2 节清楚暗示的。 

哥林多人当中有一些惯常的做法，使他们的参与圣餐成为一种笑柄。当一个人意识 

到自己与主有隔阂或与他的弟兄有隔阂，他就不应当到主的桌前，因为圣餐象征相 

通。然而，我们应当明确地声明，缺少得救的确据不应当阻止人来到主的桌前，因为 

设立圣餐的目的正是为了坚固人的信心。

进深研究问题

能否证明圣餐代替了旧约圣经的逾越节？如何证明？

可否在施行圣餐之前将饼切成方块？可否使用个别的杯子？

“真实临在”这个与此圣礼有关的词的含义是什么？圣经是否教导这种真实的临 

在 ？如果圣经确实有教导，它是支持基督的人性在降卑状态中临在，还是在得荣耀 

的状态中临在？

改革宗的属灵临在（spiritual presence) 教义有什么含义？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论述真的是指圣餐吗？

罗马教会如何为在一个形态下（under one species) 庆祝圣餐辩护？

圣餐是一种献祭，这种观念是如何产生的？针对这种观点有哪些异议？

“吃主的身体”仅仅相当于相信基督吗？

开放的圣餐仪式（open communion;编按：指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参加，没有任何限制） 

是否具有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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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导论

― 、哲 学 和 宗 教 学 中 的 末 世 论

1. 末世论（ESCHATOLOG丫）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

末后之事的教义（doctrine of last things) 并不是基督教特有的问题。无论在什 

么地方，只要有人严肃地反思人类的生命，无论是个人的生命还是人类这个种族的 

生命，他们都不仅会问：它起源于何时？它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们也会问：它 

要往何处去？他们也会提出这个问题:个人的结局或终极命运是怎样的？整个人类正 

朝向什么目标？人死的那一刻就会消失，还是会进人另一种存在状态，无论是幸福的 

状态还是痛苦的状态？ 一代一代的人来了又去，连续不断、永无穷尽，至终湮没无闻； 

还是人类种族和整个受造界都在朝向神所命定的终极目标（T a o q U d o s〕），一个由 

神所设计的结局？如果人类正在朝向某种终极目标、实现某种理想、达到某种状况， 

那么所有来去匆匆的世代是否都参与其中？如果确实如此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 

或者它们仅仅是通往顶峰的道路？很自然，只有那些相信因为世界历史有起点、因此 

也有终点的人，才能够论及最后的终极完满（consummation) ,也才能构建末世论的 

教义。

2 .  哲学上的末世论问题

即使在哲学家的思索里，个人和人类种族的终极命运问题，也占据重要地位。桕 

拉图教导灵魂的不朽，也就是说，人死以后，灵魂会继续存在，而到目前为止，这项 

教义在哲学上仍然是一项重要的原则。斯宾诺莎在他的泛神论体系中，不承认灵魂 

的不朽，但是沃尔芙和莱布尼茨以各种论证捍卫灵魂的不朽。康德强调这些论证是 

毫无根据的，但是，他仍然保留了灵魂不朽的教义，将它视为实践理性的基本假设。 

十九世纪的唯心主义哲学（idealistic philosophy) 将不朽的观念完全排除在外。事实 

上，正如黑林所说的， “各种类型的泛神论都受制于一种特定模式的冥想，无法引至 

任 何 的 4终极’。”哲学家不仅反思个人的未来，他们也深人地思考世界的未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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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葛 派 （Stoics) 谈 到 连 续 不 断 的 “世界循环” （world-cycles) ;佛 教 徒 亦 提 到 “世 

界的诸世代” （world-ages)， 而在每一个世代中，会有一个新世界产生、并再次消 

亡。连康德也曾思索过诸世界的产生和消亡。

3 .宗教上的末世论问题

然而，我们是在宗教信仰上，特别会遇见末世论的概念。连一些假宗教，无论 

是 较 原 始 的 宗 教 ，还 是 比 较 进 步 的 宗 教 ，都 有 自 己 的 末 世 论 。佛 教 有 涅 磐  

( Nirvana) ,伊 斯 兰 教 （Mo h a m m e d a n i s m ) 有 肉 欲 的 天 堂 （sensual paradise) ,印 

度教有他们的快乐狩猎场。他们相信灵魂会继续不断存在，灵魂可以通过不同的 

形式，出现在任何地方。艾 迪 生 （J.T . Addison) 说 ： “人死后，灵魂还继续活着， 

这种信仰差不多是普世性的，以至于我们找不到任何可靠的记载，说某个部落、 

民族或宗教中不盛行这种观点。” 1 它可以体现为一种信念，即 死 人 （的灵魂） 

仍然四处徘徊并且近在咫尺，体现在祖先崇拜、尝试与死人交流，或者是体现为 

一个充斥着死人的冥界的观念、或灵魂转世的观念；但是它总是会以某种形式存 

在。然而在这些宗教中，一 切都是含糊的、不确定的。唯独在基督教里，关于末后 

之事的教义，才得到了较精准的描述，并且带着属神的确定性。很自然地，那些不 

甘于将他们的信心单单倚靠在神的圣言之上，而是要仰赖他们的经历和基督徒良 

心判决的人，会让自己处在一个极大的劣势中。尽管他们可能经历属灵的觉醒、 

神的光照、悔改和回转，也可能看到神的恩典在他们生命中运行所结出的果实， 

但他们不可能经历、也不可能看到未来世界的真相。他们必须接受神对未来之事 

的见证，否则就会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如果他们不希望将自己的盼望建立在模糊 

和不确定的憧憬之上，他们就必须转向神的圣言的坚实基础。

二、基督教历史上的末世论

总体而言可以说，基督教从来没有忽略与它自己的未来和个别基督徒的未来有 

关的荣耀预言。无论是个别的基督徒还是教会，都无法避免思想这些事，并从中得着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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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按 ：有可能是指世界的“成、住、坏、空”四阶段。佛教认为世界的变化会有这四个 

阶段，不断轮回。

J. T. Addison, l i / e  Beyond Death, p. 3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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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然而，教会有时候会被今生的思虑压得喘不过气来，或者被今生的享乐缠住， 

很少思考未来。此外，教会在一段时期内，会更多地思考未来，而在另一段时期内， 

会更多地思考教会未来盼望中的某种特定要素；这是反复发生的。在叛教的时期，基 

督徒的希望有时会变得模糊而不确定，但教会却从来没有完全失去盼望。与此同时， 

必须说，在基督教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将末世论当作基督教思想核心的时期。其他 

的教理学课题都分别有自己的独特发展时期，但是末世论却不是这样。末世论的思 

想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导论

1 .  从使徒时代到第五世纪初

从最早的时期开始，教会就完全意识到基督徒的盼望里有几个独特要素，例如， 

身体的死亡还不是真正的永死，死人的灵魂会继续活着，基督将要再来，神的子民会 

有蒙福的复活，接下来会有大审判，这个大审判会宣判恶人将要承受永恒的厄运，而 

敬虔之人将要得到奖赏，承受天国的永恒荣耀。但是这些要素只被当成未来盼望的 

许多分开的部分，尚未被当成教理来解释。尽管人们对这些不同要素的理解相当到 

位，但尚未清楚看到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起初，末世论似乎有望成为基督教教 

义结构的核心，因为在最初的两个世纪里，千禧年主义（Chiliasm) 是相当凸出的， 

尽管它并非像一些人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凸出。然而，事实证明，末世论在这个时期并 

没有得到发展。

2 .  从第五世纪初到宗教改革

在圣灵的带领下，教会的注意力从未来转向现世，千禧年主义逐渐被淡忘。尤其 

是在俄利根和奧古斯丁的影响下，反千禧年主义（anti-chiliastic) 的观点在教会中成 

为主流。但是，这些看法尽管被视为正统，却还没有被彻底想清楚，也没有得到系统 

的发展。一般人相信，死后还有生命、主将要再来、死人会复活、有最后的审判、有 

一个荣耀的国度，但是很少思考它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实现。对物质国度和现世国度 

的思考，让位给了对永恒生命和未来救恩的思考。随着时间的发展，教会成为人们关 

注的核心，等级制的教会（hierarchical Church) 被视为与神的国等同。这 种 观 念 （即 

教会之外无救恩，以及由教会来判断为了未来所作的教育培训怎样才算是适当的） 

逐渐占得上风。大部分的注意力被放在居间状态（intermediate state) 上，尤其是炼 

狱 （purgatory) 的教义。与教会是救恩的“中保” （mediation) 相关的观念也被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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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出 来 ，例 如 弥 撒 的 教 义 、为 死 人 祷 告 、赎 罪 券 。为 了 抗 议 这 种 教 会 主 义  

( ecclesiasticism)，千禧年主义再次在好几个教派中出现。这有部分是一种具有敬虔 

主义性质的回应，以抵挡教会的形式主义（externalism) 和世俗化。

3 .从宗教改革到现在

宗教改革的思想主要是以救恩的施行（application) 和支取为核心，并试图主要 

从这种角度来发展末世论。许多老派的改革宗神学家仅仅将末世论视为救恩论的附 

属物，处理的是信徒如何得荣耀。因此，末世论中只有一部分内容得到研究，且得到 

进一步的发展。宗教改革采纳了早期教会关于基督之再来、复活、最后审判、永生的 

教导，忽略出现在重洗派里的千禧年主义的粗鲁形式。为了对抗罗马天主教，改教家 

也 大 量 反 思 “居间状态”的教义，并拒绝罗马天主教发展出的各种信条。很难说宗 

教改革时期的教会在末世论的发展上作出很大贡献。千禧年主义借由敬虔主义再次 

出现。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所保留的末世论，仅仅是一种苍白的、空 洞 的 “不朽”观 

念，仅仅是指人死以后灵魂继续存活。在 进 化 论 哲 学 与 其 “永无止境的进步”观念 

影响下，末世论即使没有完全被废除，至少也渐渐被淘汰。自由派神学彻底忽视耶稣 

有关末世论的教导，将一切的强调都放在耶稣的伦理教训之上。因此，没有一种末世 

论 配 得 末 世 论 这 一 名 称 。他 世 （other-worldliness ) 的 观 念 让 位 给 今 世  

(this-worldliness) 的思想；永生的有福盼望被一种完全属于今世之神国的社会盼望 

所取代；之前对死人复活和未来荣耀的确信，被一种模糊的信心所代替：神也许为人 

存留了更美好的事物，超乎人现在享有的一切祝福。杰若 •史密斯说： “在神学各个 

部分的思想改变，没有一个领域比处理未来生命的领域更加显著的。神学家在以往会 

告 诉 我 们 关 于 4末后之事’的细节，如今却只是用一些笼统的说词，提出一种合理 

的依据，说明他们为何会对生命在肉体死亡之后继续存在有一种乐观的确信。” 2 不 

过，目前有一些好转的迹象。新一波的前千禧年主义出现了，这种观念并非仅仅局限 

于一些小教派（sects)，也进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教会之中，此理论的拥护者倡 

导一种基督教的历史哲学，尤其是基于对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研究，帮助我们再次 

将注意力集中在时代的末了。韦斯和史怀哲要我们注意到，在耶稣的思想体系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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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ald Birney Smith, A  Guide to t/ie 〇/ the Christian KeZigion, p. 5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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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末世论的教导远比祂的伦理教训重要，毕竟这些教训仅仅被描述为一种“过渡伦 

理” （Interimsethik)，巴特也强调神启7K 中的末世论兀素。

三、末世论和其他教义之间的关系 

1.遮蔽这层关系的一些错误观念

当 克 莱 福 （Kliefoth) 写 他 的 《末世论》（五sc/iatoiogie) —书时，曾抱怨一个事 

实，即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全面且充分论述整体末世论的专题论文；他进一步要我们 

注意到，在教理学的著作中，末世论经常仅仅是以一种残缺不全、被忽略的附录形式 

岀现，而不是豫其他主题一样成为主要的章节，末世论中的一些问题也经常被放在 

其他论题里来讨论。他的抱怨是有十足理由的。总体而言可以说，即使是现在，末世 

论也是所有教理学论题中发展最不完善的。此外，在系统性地讨论神学时，它经常被 

赋予从属的地位。这是柯塞由所犯的错误，他根据诸约的结构来安排整个教理学，因 

此将它当作一种历史研究，而不是系统性地呈现基督教的一切真理。在这种架构下， 

末世论仅仅被视为历史的终曲，而不是被视为真理系统的构成要素之一。对末后之 

事的历史论述可能构成启示历史（Ziî toriarevekitionfs) 的一部分，但是不能被当成 

教理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教理学不是描述性（descriptive) 的学科，而是规范性 

(normative) 的学科，在教理学中，我们的目标是绝对的真理，而非仅仅是历史性的 

真理。在这一点上，改革宗神学家整体而言看得非常清楚，因此是以系统的方式来探 

讨末后之事。然而，他们也并非总是公平地将末世论当作教理学中的主要分支之一 

来处理，而是仅仅赋予它一种从属的地位，附属在另一个课题下。他们当中有几个人 

认为，末世论仅仅是处理圣徒得荣耀或基督统治的终极成全，并且将末世论当作讨 

论客观救恩论或主观救恩论的结论。结果是末世论中的一些部分获得了应有的重 

视，而其他部分则完全被忽略。在一些情况下，末世论的主题被分列在不同的论题下。 

人们有时会犯的另一种错误是，看不到末世论的神学特征。我们无法赞同波勒罗马 

天 主 教 神 学 家 （P〇hle) 在 他 的 著 作 《末 世 论 或 天 主 教 有 关 末 后 之 事 的 教 义 》 

or La*st r/uVzgy) 中所作的以下描述： “末世论

是一种人类学和宇宙学，而非神学。因为尽管它将神视为终末成全者（Consummator)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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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的审判官（Universal Judge)，严格来说，它的研究对象是被造的天地万物， 

也就是：人和宇宙。” 3 如果末世论不是神学，它在教理学中就没有合法的地位。

2 .对这层关系的正确观念

说来奇怪，这同一位天主教作者也说到： “末世论是教理神学的王冠和房顶 

石。”这是完全正确的。末世论是神学的一个课题，所有其他课题都必须在其中来到 

一个顶点，也就是得出最后的总结。凯波尔博士正确地指出，其他的每一个课题最后 

都留下一些尚未解答的问题，而末世论应当为这些问题提供解答。在神论里，这个问 

题是：神最终如何借着祂的手所作的工得着荣耀，和神的计划如何完满实现；在人论 

中，这个问题是：如何完全胜过罪的毁灭性影响？在基督论中，这个问题是：基督的 

工作如何被冠以完全的胜利？在救恩论中，这个问题是：圣灵的工作最终如何带来神 

百姓的完全救赎、得 着 荣 耀 ？在教会论中，这个问题是：教会最终如何臻于极致 

( apotheosis)。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在教理学的最后课题里找到解答，这使得末世论 

成为教理神学真正的房顶石。黑林见证了同样的事实，他说： “事实上，它 （末世论） 

确实阐明了教义的每一个部分。神的拯救计划是不是普世性的？是否可以毫无保留 

地断言，我们可以亲自与一位有位格的神相交？救赎主的永恒意义是否可以得到维 

护 ？我们领受的赦罪是否可以理解为战胜罪恶的权势？—— 末世论必须在这些要点 

上消除一切的疑惑，即使前面的章节所出现的这些意义不甚明确的陈述没有立刻被 

认出其不明确；而我们要找出为什么会这样的理由时，也不见得是什么难事。在末后 

之事的教义中，神与人之间的交通被宣告为已经完成了，因此，我们的宗教观念、基 

督教的原则都以其最纯全的方式描绘出来；不过，这不是未曾完全实现的理想的纯 

粹概念而已，而是一种完美的实际—— 这当中显然暗示了某些困难。因此，信徒与神 

之间这个相交的实际是否已经得到它应得的地位，不受任何的限制？这个问题如果 

不曾更早出现，最后也必须出现在末世论的描述中。” 4

Pohle，_Esc/iatok>gy or t/ie C7at/ioZic Doctrine o/t/ie i a s t  TTifngs，p. 1〇 

Haering, TTie Christian Faith, p. 831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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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的媒介 

第5 章♦ 导论

四、 “末世论”这一名称

不同名称曾经被套用在教理学的最后一个课题上，其 中 末 世 论 （de 

或 Eschatology ) 是最常见的。凯 波 尔 使 用 “时代的终末成全” （Consummatione 

Saecu〖i)一词。 “末世论”这个名称是基于圣经中提到“末后的日子”（& x沉饥如知似 

〔esc/iataf hSmeraf〕；赛二 2 ;弥四 1 )、 “末世” （& xar〇S XP^vcov〔 eschatos 亡汾i 

c/ironGn;彼前一 20)，和 “末时” （̂ jxckri& p a〔eschatgh行r a〕；约壹二 1 8 )的经文。 

这些表达法有时候确实是指整个新约圣经时代，但即便如此，它们也体现了一种末 

世论的观念。旧约圣经的预言仅仅区分两个时代，也 就 是 “今世” （n扣的仂〔WZcim 

ha從e/i〕；希腊文 odcbv o6tck; 〔 ai^n Tioiitos〕） 和 “将来的世代” （K|iD 的 扣 〔淡 gto 

habM。〕；希 腊 文 akbv |i纟入人a>v〔 ai汾1 〕)。由于先知将弥赛亚的降临和世界的末

了描述为同时发生的， “末后的日子”就是指紧接在弥赛亚降临和世界末日之前的 

一段时期。他们并没有在弥赛亚的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之间作出清楚的划分。 

然而，到了新约圣经就变得非常清楚，弥赛亚的降临是双重的，弥赛亚的时代会包括 

两个阶段，也就是目前的弥赛亚时代和未来的终末成全（consummation)。因此，新 

约圣经时代可以借由两个不同的层面来看待。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主未来的降 

临，在那之前的所有时期会被视为属于“今世”，那么新约圣经的信徒就都会被视 

为生活在那重大事件—— 也就是主在荣耀中再次降临和最后的终末成全—— 的前 

夕。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基督的第一次降临，那么我们自然会认为新 

约时代的信徒现在已经生活在未来的时代，尽管仅仅是在原则上如此。这种对信徒 

状况的描述在新约圣经中是非常常见的。神的国已经在我们当中，原则上永生已经 

实现了，圣灵是属天产业的凭据，信徒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然而，尽管末世的 

实际有一部分如今已经实现了，并且投射到现在，但在未来的终末成全之前，它们还 

不会完整地实现。而当我们提到“末世论”的时候，我们头脑中思想的，更具体的是 

与基督第二次降临相关的事实和事件，这些事实和事件会标志出现今时代的结束， 

并且会引进未来的永恒荣耀。

993



五、末世论的内容：普遍性的末世论与个人性的末世论 

1 •普遍性的末世论（G e n e r a l e s c h a t o l o g y)

“末世论”这个名称使我们注意到，世界历史和人类历史最终都会达到其终末 

成全。它并不是一个不确定的、永无止境的过程，而是一段朝向神所命定之结局前进 

的真实历史。根据圣经，这个结局会以一个巨大的关键时机出现，与这个关键时机有 

关的事实和事件都会构成末世论的内容。严格来说，它们也决定了末世论的范围。但 

是因为其他的要素也可能包括在概括性的标题之下，我们通常会说，构成普遍性的 

末世论的，是与耶稣基督再来和世界末了相关联的一连串事件，这是一种涉及所有 

人的末世论。在这一部分，我们所关注的主题包括：基督的再来、普遍的复活、最后 

的审判、国度的终末成全、敬虔之人和邪恶之人的最终状态。

2■个人性的末世论（丨NDMDUAL ESCHATOLOGY)

除了普遍性的末世论之外，我们也必须考虑个人性的末世论。在严格意义上，上 

述的事件可以构成末世论的全部，但是如果我们不说明已经过世的诸世代将要如何 

参与最后的事件，我们就无法公平地处理末世论。对个人来说，他们现存状态的终点 

就是死亡，这会将他从现今的时代完全转移到未来的时代。人被迁移离开现今的时 

代，也离开其历史发展，而被引人未来的时代，也就是永恒。同样，这其中包括地点 

的转换，也包括时代（seem) 的转变。从个人的死亡到普遍的复活，凡触及这一段时 

期的个人状态的事，都属于个人或个体末世论的范畴。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包括： 

形 体 的 死 亡 （physical death)、灵魂的不朽和居间状态。研究这些主题的目的，是为 

了将基督再临之前死去之人的状态，和最后的终末成全连接在一起。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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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形 体 的 死 亡

圣经中的死亡观念包括：形体的死亡（physical death)、灵魂的死亡和永死。形 

体的死亡和灵魂的死亡自然应当与罪的教义连起来讨论，永死则尤其被放在普遍性 

的末世论中来考虑。出于这个理由，在任何意义上探讨死亡似乎都与个人性的末世 

论格格不人。然而，如果试图将过去的世代和最后的终末成全联系起来，又很难完全 

忽略个人性的末世论。

一、形 体 死 亡 的 性 质

关于形体死亡的性质，圣经包晉了 = 些深真启发性的暗录。圣经以不同的方式 

提到这一点。在马太福音十章2 8节、路加福音十二章4 节，它被说成是身体的死亡， 

和灵魂（i|；ux彳〔psycM 〕）的死亡不同。在这里，身体被视为一种活生生的生机体，诈 

(psyche; 魂/ 灵 魂 ）则显然被视为人的 Tcvd}|aa (pneuma; 灵/ 灵魂），即人的属灵 

要素，人的天然生命的准则。这种自然死亡的观念构成了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14〜  

1 8 节的用语的基础。在另一些经文中，它 被 描 述 为 i(;uXiUpsy c/ ^ ;生命 / 性 命 ）的 

终结，也就是肉体生命的结束，或者指丧失生命（太 二 20;可三 4 ;路 六 9 ,十 四 26; 

约十二2 5 ,十 三 37〜 3 8 ;徒十五 2 6 ,二 十 24 ) ,还有其他的经文。1 最后，圣经也将 

它描述为身体和灵魂的分离（传十二 7 〔比较：创 二 7 〕；雅 二 26),这种观念也是以 

下经文的基础：约翰福音十九章3 0节；使徒行传七章5 9节；腓立比书一章2 3 节 （另 

参 ：路 九 3 1 和彼后一 15〜 1 6 所用的获 oSoq〔 exodus; “离世” 〕)。有鉴于这一切， 

我们可以说，根据圣经，形体的死亡是指身体和灵魂分离所带来的形体生命的终止。 

它从来不是一种灭绝（annihilation),尽管一些小教派这样描述恶人的死亡。神不会

参  Bavinck, en 尺eZ. Psyc/i.，p. 34。

996



个人14的末世论

第 1 章♦ 形体的死亡

灭绝祂所造的任何生命。死亡不是不再存在，而是斩断生命的一切自然关联。生与死 

之间的对立，不是存在与不存在的对立，而是不同存在模式之间的对立。要精确说明 

死亡是什么，是不大可能的。我们说死亡是形体生命的终止，但是一个问题会立刻产 

生：什么是生命？我们完全没有答案。我们无法借由生命的本质存有（essential being) 

认识生命到底是什么，只能透过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和它的行动来认识生命。 

经验教导我们，这些关系和行动被斩断而停止之时，就是死亡的开始。死亡意味着自 

然生命的关系被打破。可以说罪就是死亡本身（per se)，因为罪代表着按照神的形 

象被造的人和他的创造者之间的生命关系被打破了。它意味着此形象的丢失，因此 

扰S J 了生命的一切关联。这种关系的破坏，进一步带来身体和灵魂的分离，我们称之 

为形体的死亡。

二、罪和死亡之间的关系

伯拉纠派和苏西尼派教导，人被造时就是可朽坏的，不仅因为人可能成为死亡 

的猎物，而是因为人是受造物，本来就受制于死亡律，总有一天必定会死亡。这意味 

着亚当不仅会死亡，实际上在他堕落之前就受制于死亡。这种观点的拥护者的主要 

动机是想要规避原罪的证据—— 这证据源自婴儿会受苦和死亡。现代科学似乎支持 

这种立场，它强调死亡是一切生机物质的法则，因为这类物质里面埋藏着朽坏和解 

体的种子。一些早期教父和一些后期的神学家，例如沃伯顿和莱德劳所采取的立场 

是 ：亚当被造时确实是可朽坏的，也就是说，受制于解体的定律，但是在亚当的例子 

里，只因为他犯了罪，才使这个定律生效。如果亚当证明自己是顺服的，他应该可以 

被提升到不朽的状态。在这方面，罪并没有改变他的体质，但是因为受到神的审判， 

使人必须受制于死亡律，并 使 他 失 去 “不朽”这个恩惠，这是他原本无需经历死亡 

就可以拥有的。当然，根据这种观点，实际进人死亡仍然是刑罚。这种观点可能是为 

了迎合堕落前拣选论者的立场而提出的，但堕落前拣选论并不要求这种论点。实际 

上，这种理论仅仅是企图用科学的宣言掩盖神话语所启示的事实，但是即使这些也 

无法使之成为必然。假设科学已经确实证明，罪进入世界以前，死已经在植物界和动 

物界作王，这也未必可以推论出，在理性和道德生物的世界中，死亡也取得了胜利。 

即使科学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一切有形体的生物（包括人类），如今都带着解体的 

种子，这仍然无法证明，在堕落之前，人不是这个法则的特例。神借着自己的大能大 

力创造了宇宙，我们岂能说这种能力不足以无止境地延续人的生命？此外，我们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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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记以下的经文资料：（.1)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由于神的形象起初存在于一种完 

美状况中，这似乎排除了人里面带有解体和死亡的种子的可能性。（2 ) 圣经并未将形 

体的死亡描述为人继续其原始状况的自然结果，是因为人未能透过顺服的道路提升 

到不朽的高度；而是将形体的死亡描述为灵魂死亡的结果（罗 六 3 ,五 21;林前十五 

5 6 ;雅一 15)。（3 ) 圣经的措词明确地指出，死是因着罪而进入世界的，死是罪的确 

定 （positive) 刑 罚 （创 二 17,三 19;罗 五 12、17,六 23;林前十五 21 ;雅一 15)。（4) 

圣经没有将死描述为人生命中的自然事件，仅仅是未能达到某种理想，而是非常明 

确地将死描述为一种怪异的事，与人的生命敌对的：它表达出神的忿怒（诗九十 7、 

11)、审 判 （罗一 32)、定 罪 （罗 五 16)、咒 诅 （加 三 13)，使人类儿女的心中充满恐 

惧和害怕，这正是因为他们感觉到死亡是不正常的。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若没 

有罪，低等受造物就不会有某种意义的死亡，但是即使在那里，罪进入世界也明显带 

来了败坏的辖制，而这对受造物来说是不正常的（罗 八 20〜 22)。按照严格的公义， 

在人悖逆犯罪之后，神大有可能即刻将完整意义上的死亡加在人身上（创 二 17)。但 

是因着神的一般恩典，祂限制了罪恶和死亡的运行，并且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特殊 

恩典，战胜这些敌对的势力（罗 五 17;林前十五 4 5 ;提后一 10;来 二 14;启一 18, 

二 十 14)。完整意义上的死亡，如今仅仅实现在那些拒绝耶稣基督所提供之拯救的人 

身上。那些相信基督的人，如今已经脱离死亡的权势，与神恢复交通，并被赋予无穷 

的 生 命 （约 三 36 ,六 4 0 ;罗 五 17〜 21，八 2 3 ;林前十五26、51〜 5 7 ;启 二 十 14 ,二 

十一 3〜4)〇

三、信徒之死的意义

圣经将形体的死亡说成一种刑罚，是 “罪的工价” （编按：罗 六 23)。然而，既 

然信徒已经被称为义，再也没有义务要偿还任何的刑罚，一个问题自然产生了 ：信徒 

为什么还必须死亡？对信徒来说，刑罚的因素显然已经从死亡中除去了。无论律法是 

行为之约的要求，还是定罪的权势，信徒都不再处于律法之下，因为信徒所有的罪都 

已经获得了完全的赦免。基督为他们成为咒诅，因此除去了罪的刑罚。但如果确实如 

此，为什么神仍然认为有必要引导信徒经历可怕的死亡呢？神为什么不立刻将他们 

接到天上呢？我们不能说身体的灭亡是完全成圣绝对必须的，因为这种说法与以诺 

和以利亚的例子是相悖的。若说死亡将信徒从今生的疾病和苦难中释放出来，使人 

脱离尘土的束缚，将人的灵魂从目前粗俗的、沉迷于感官享乐的身体里拯救出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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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说法也并不令人满意。神也可以透过一种突然的转化来实现这种拯救，正如基督 

再临时还活着的信徒将要经历的。信徒的死亡应当被视为神为祂百姓的成圣所命定 

的管教的顶峰，这是很明显的。尽管死亡本身对神的儿女而言，仍然是真实的、自然 

的邪恶，是一件不正常的事，他们因此感到惧怕，但是在恩典的经世中，死亡是用来 

服务于信徒的属灵长进，和神国度的最佳益处。想到死亡本身、丧亲之恸、感觉到疾 

病和受苦是死亡的先锋、意识到死亡的逼近—— 这些在神的百姓身上都是有益的影 

响。它们可以使骄傲的人谦卑、治死肉体、克制世俗化、培养属灵的心思。透过与他 

们的主的奥秘联合，信徒得以分享基督的经历。正如基督借着受苦和死亡进入荣耀， 

信徒也只能借着成圣进人永恒的奖赏。死亡经常是对他们内在信心之强度的最大考 

验，常常会激发出令人惊讶的表现，使他们在看似溃败的时刻显出得胜的意识（彼 

前 四 12〜 13)。死亡使信徒灵魂的成圣得以完全，好叫他们立刻成为“被成全之义人 

的灵魂” （来 十 二 23;启二十一 27)。对信徒来说，死亡并不是终点，而是完美生命 

的开始。信徒带着确信进人死亡，深信死的毒鈎已经被除去（林前十五 55)，对信徒 

来说，死亡是通往天国的大门。信徒在耶稣里睡了（帖 前 五 7)，并且知道连他们的 

身体最终也要从死亡的权势中被抢夺出来，永远与主同在（罗 八 11;帖 前 四 16〜 17)。 

耶稣说：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编按：约十一 25)。保罗有一种蒙福的 

意识，对他来说，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编按：腓一 21)。因此，在他传道生 

涯的末了，保罗也能以欢呼雀跃的音符说道：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 

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祂显现的人” （提 

后 四 7〜 8 )。

进深研究问题

圣经对死亡的基本概念是什么？

死仅仅是罪的自然结果，或者死亡是对罪的确定刑罚？如果答案是后者，如何从圣经 

中证明？

在何种意义上，人因为是被造的，因此是可朽坏的？而在何种意义上，人是不会朽坏 

的？

你会怎样反驳伯拉纠主义者的立场？

在何种意义上，死亡对信徒不再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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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徒的生命中，死亡有什么目的？

死亡的权势何时会在信徒身上完全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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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灵 魂 的不朽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形体的死亡是指身体和灵魂的分离，它标志着我们现有 

形体之存在状态的终点。它必定涉及到、并且结束于身体的分解腐烂。它标志着我们 

今世生命的终结，也标志着我们“自然身体”的终结。但是现在会产生一个问题：灵 

魂会变成怎样？形体的死亡是否会终结灵魂的生命？还是人死亡之后，灵魂还会持续 

存在并且活着？耶稣基督的教会一直都坚定地相信，即使灵魂与身体分离之后，灵魂 

还会继续存活。 “灵魂不朽”的这个教义需要我们在这里简短地探讨。

_ 、 “不 朽 ” _ 词 的 诸 般 含 义

在讨论不朽的教义时，我们应当谨记， “不朽”一词并不总是含有相同的含义。 

某些区分是非常重要的，以避免混淆。

1 .我们只能将最绝对意义的“不朽”归给神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15〜 1 6节说，神 是 “可称颂、独有权能的万王之王、万 

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的。这意思不是说，在任何意义上，祂所造之物没有一个 

是不朽的。按照这种非限定的意义来理解，保罗的这些话也许是在教导天使并不是 

不朽的，但这肯定不是使徒的用意。保罗的陈述，其明显的含义是：神是唯一拥有不 

朽的存有者，这种不朽是一种“原始的、永恒的、必要的禀赋”。如 果 可 以 将 任 何 “不 

朽”归给祂的一些造物，也都是取决于神的旨意，是神所授予他们的，因此他们的不 

朽都有起点。另一方面，神必然不会受到时间的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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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意指持续或永无止境存在的不朽，也归给了所有的灵魂，包括人的灵魂

当身体解体，灵魂并没有随之消解，而是以个体存有的方式，保存原来的身分； 

这是自然宗教或自然哲学的教义之一。这种灵魂不朽的观念，与圣经中关于人的教 

导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圣经、宗教和神学主要关注的却不是这种纯粹量化的、苍白的 

不朽—— 仅仅是灵魂的继续存在。

3, 此外，神学用语中所使用的“不朽”一词，是指完全脱离腐朽和死亡种子 

的状态

在这种意义上，人堕落之前也是不朽的。这种状态显然并没有排除人逐渐受制 

于死亡的可能性。尽管在原始的正直状态中，人并非受制于死亡，但是人仍然有可能 

死亡。因着罪，人开始受制于死亡律，是完全有可能的；事实上，人确实成了罪的牺 

牲品。

4 .  最后， “不朽”一词，尤其在末世论的用语中，是指人完全不受死亡影响 

的状态，人不可能成为死亡的猎物

在最高的意义上，人并不是不朽的，因为人是受造物，即便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 

的。如果亚当起初履行了行为之约的条件，就会带来这种不朽，但是这种不朽如今只 

能借着救赎工作来产生，而在终末成全时才会完成。

二 、一 般 启 示 对 灵 魂 不 朽 的 见 证

“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 ” （伯 十 四 14)。约伯的这个问题是永远会令人津津乐 

道的问题。伴随着这个问题，另一个问题也经常反复出现：已死之人是否还活着？这 

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总是肯定的。尽管进化论者不会承认，相信灵魂不朽是人的一 

种原始恩赐，但是他们无法否认，这种信仰是普世性的，甚至在最低等形式的宗教中 

也可以发现这种观念。在唯物主义（materialism) 的影响下，许多人倾向于质疑、甚 

至否认人有未来的生命。然而，这种负面的态度并不是最普遍的。最近有一个关于 

“不朽”的专题研讨会，包含了大约一百位代表的观点，基本上众人的看法是一致 

支持未来的生命。支持灵魂不朽的历史论据和哲学论据并不是绝对确凿可靠的，但 

这些无疑是重要的论据，证明人的位格和意识会持续存在。以下是这些论据：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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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历史的论据

与灵魂不朽有关的人类共识（consensus gentium) 是相当强烈的，正如与神的存 

在有关的人类共识也相当强烈一样。总是有一些不信的学者会否认人的继续存在， 

但是总体而言可以说，灵魂不朽的信念在所有民族和国家之中都找得到，无论他们 

的文明处于哪种阶段。这种观点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可以被视为自然的天性，或牵涉 

到人性构造中的某种事物。

2 .  形而上学的论据

这个论据是基于人的灵魂的纯一性（simplicity ),并由此难断出灵魂的不可解体 

性 （indissolubility)。借着死亡，物质解体为不同的部分。但是灵魂是一个属灵的实 

体，不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因此它不可能分裂或解体。所以，身体的腐烂并不会伴 

随着灵魂的灭亡。甚至当身体毁坏之后，灵魂仍然是完好无缺的。这是一种非常古老 

的论据，柏拉图已经采用。

3 .  目的论的论据 （ TELEOLOGICAL ARGUMENT)

人类似乎被赋予近似无限的能力，在今生从来没有得到完全的发展。大多数人 

仿佛只是开始达成他们所盼望的一些伟大事情。总是有一些理想是人永远无法企及 

的，有一些欲望和愿望是今生没有得到满足的，一些渴望和抱负总是会令人失望。有 

人主张，神赋予人此种能力和天赋，不可能仅仅是为了让人达不到自己的目标，神不 

可能使人充满此种渴望和盼望，却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失望。神必定已经为他们预备 

了未来的存在，使人的生命结出丰硕的果实。

4 .  道德论据

人的良心证明宇宙中存在一位道德的统治者，祂会执行公义。然而，公义的要求 

不会在今生得到完全的满足。在此生中，良善和邪恶的分配是极为不均等的，也看似 

不公平的。恶人往往兴旺，财富増多，充分享受今生的欢娱，而敬虔之人经常生活在 

贫穷之中，遭受痛苦和羞耻的挫折，经受许多苦难。因此，必定存在一种未来的存在 

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公义会作王，今世的不公平将会得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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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启示对灵魂不朽的见证

证明灵魂在人死后还继续存活的历史证据和哲学证据，并没有绝对的说服力， 

因此无法迫使人相信。为了在这件事上提供更大的确据，我们有必要将信心的眼目 

转向圣经。在这件事上，我们也必须倚靠权威的声音。圣经对这件事情的立场，乍看 

之下似乎有些含糊。圣经说到神是独一不死的（提 前 六 15),却从来没有如此断言人。 

圣经并没有清楚地提到灵魂不朽，更不用说尝试用正式的方式证明这一点。罗素派 

(Russellites) 或千禱年曙光派（Millennial Dawnists) (译按：均 为 “耶和华见证人 

会”的别名）经常挑战神学家，要求指出一节教导人灵魂不朽的经文。但是，即使圣 

经并没有清楚地声明人的灵魂是不朽的，也没有试图用正式的方法证昕这一点，正 

如圣经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证明神存在的正式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圣经否认或反 

对、甚至忽视灵魂不朽。许多经文清楚地假设，人过世之后，他的意识会继续存在。 

事实上，圣 经 处 理 “人的不朽”这个真理的方式，与 处 理 “神的存在”这个真理的方 

式是雷同的，也就是说，圣经假设灵魂不朽是一项无可辩驳的前提。

1.旧约圣经中关于“不朽”的教义

不断有人作出一个断言，即旧约圣经，尤其是摩西五经，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教导 

灵魂的不朽。这项伟大的真理在旧约圣经里的启示不像在新约圣经里的启示那样清 

晰，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事实，却不能保证这个断言—— 即宣称旧约圣经中完 

全缺乏这项真理—— 是有根据的。神在圣经中的启示是渐进的，是越来越清晰的，这 

是众所周知的，也是人们普遍认可的事实；理所当然地，就永恒、蒙福生命的意义来 

说， “不朽”教义的所有涵义只能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启示出来，因 为 祂 “将不能坏 

的生命彰显出来” （提后一 10)。尽管这些都是真的，但是我们无法否认，旧约圣经 

以多种方式暗示出，在人死后，意识仍然会持续存在—— 要么是单单透过灵魂的不朽 

或存活，要么是透过将来蒙福的生命。这是借由以下的方式暗示出来的：

A . 借由旧约圣经中的神论和人论。以色列人对于不朽的盼望，其根源乃是建立 

在一个信念上，即相信神是以色列的创造者和救赎者，是与以色列立约的神，不可能 

叫他们失望。对以色列人来说，祂是永活的、永恒的、信实的神，在与神的相交中， 

以色列人找到了喜乐、生命、平安、完全的满足。如果以色列人觉得，神要给他们的 

仅仅是很短的一段时期，他们岂会那样渴望祂，将自己的生死完全交托在祂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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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歌颂神是他们永远的产业？如果他们将死亡视为自身存在的终点，他们岂能从 

神所应许的救赎中获得真正的安慰？此外，旧约圣经将人描绘为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是为生命造的，而不是为死亡造的。与野兽不同，人拥有一种超越时间的生命，这本 

身已经包含不朽的保证。人被造是为了与神交通，只比天使微小一点，神并且将永恒 

安置在世人的心里（传 三 11)。

B .  借由旧约圣经中的“阴间”教义。旧约圣经教导我们，死人降人阴间

〔浐汾〕）。我们会在下一章讨论这项教义。无 论 旧 约 圣 经 对 “阴间”的正确解释如 

何，无论降入阴间的人处在怎样的状况中，圣经都将其描述为一种或多或少有意识 

的存在状态，尽管不是一种极乐状态。人只能借着从阴间〇 1 _〔s〜況 〕）被拯救出来， 

才能进人一种完美至福的状态。在这种拯救中，我们终于抵达旧约圣经盼望的真正 

核心，一种蒙福的不朽状态。圣经中有多处经文清楚地教导这一点，例 如 ：诗篇十六 

篇 1 0节，四十九篇14〜 1 5节。

C .  借由旧约圣经的反复警告：不 可 求 问 死 者 或 “交鬼的” （/amiKar spirits),

也就是说，一些能够召唤亡灵、并将他们给的信息传达给询问者的人（利 十 九 31， 

二 十 2 7 ; 申十八 11;赛 八 19,二十九 4)。圣经并没有说求问死者是完全不可能的， 

相反，反而似乎预设了这种可能性，并谴责这种做法。

D .  借由旧约圣经中关于死人复活的教导。旧约圣经早期的书卷并没有清楚地教 

导这项教义。然而，基督指出，以下这个陈述暗示出这一点：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太二十二32;参 ：出 三 6)，祂指责犹太人未能理解圣经在这 

一点上的教导。此外，以下经文清楚地教导了复活的教义：约伯记十九章23〜 2 7 节 ； 

诗篇十六篇9〜 1 1节，十 七 篇 1 5节，四十九篇 1 5节，七十三篇 2 4 节 ；以赛亚书二 

十 六 章 19节 ；但以理书十二章2 节。

E .  借由旧约圣经中一些令人感到惊讶的经文，它们提到信徒死后享受与神之间

的交通。这些经文与前面提到的经文基本上是雷同的，即：约伯记十九章25〜 2 7 节 ； 

诗篇十六篇9〜 1 1节，十七篇 1 5节，七十三篇23〜 24、2 6节。信徒满怀信心地期盼 

在耶和华的面前福乐。

2 .新约圣经中关于“不朽”的教义

在新约圣经中，在基督将生命和不朽显明出来之后，证据自然就倍增了。含有这 

些证据的经文还可以划分为几类，例如提到以下内容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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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灵魂的存活。旧约圣经清楚地教导，义人和恶人会持续存在。信徒的灵魂会 

存活下来，从以下经文中清楚可见：马太福音十章2 8节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4 3 节 ； 

约翰福音十一章25〜 2 6 节，十 四 章 3 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1 节 ；另外几处经文显然 

说明恶人的灵魂也会存活下来：马太福音十一章21〜 2 4节，十二章 4 1 节；罗马书二 

章 5〜 1 1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10节。

B .  复活—— 身体也借着复活而得以分享未来的存在。对信徒来说，复活意味着 

身体的救赎并进入与神相通的完美生命，不朽的丰盛祝福。以下经文教导这种复活： 

路加福音二十章35〜 3 6 节；约翰福音五章25〜 2 9 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帖撒罗尼 

迦前书四章 1 6节 ；腓立比书三章2 1 节，和其他的经文。对恶人来说，复活也意味着 

身体的更新和身体的继续存在，但是这几乎不能被称为生命。圣经称之为永死。以下 

经文提到恶人的复活：约翰福音五章2 9节；使徒行传二十四章15节 ；启示录二十章 

12〜 1 5节。

C .  信徒与神联合的蒙福生命。新约圣经中有许多处经文都强调，信徒的不朽并 

不是空洞的、没有尽头的存在，而是与神和耶稣基督相通的蒙福的喜乐生命，人仍然 

在地上的时候，灵魂中就已经植入这种生命的丰盛果实。以下经文清楚地强调这一 

点 ：马太福音十三章4 3 节，二十五章 3 4节 ；罗马书二章7、1 0节 ；哥林多前书十五 

章 4 9 节 ；腓立比书三章2 1节 ；提摩太后书四章8 节 ；启示录二十一章4 节，二十二 

章 3〜 4 节。

四、对 “个 人 不 朽 ”教 义 的 异 议 与 当 代 的 替 代 品  

1 .对此教义的主要异议

在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下，灵魂不朽的信念曾一度式微。对此教义的主要反对 

意见是在生理心理学的工厂中锻造出来的，大略如下：思想或灵魂并没有独立的实 

存，仅仅是大脑活动的产物或功用。人的大脑是精神现象的成因，正如肝脏是产生胆 

汁的成因。当器官衰败了，其功用也无法持续存在。当大脑停止运作，精神生活也就 

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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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个人不朽”之教义的替代品

不朽的盼望深深地栽种在人的灵魂里，连那些接受唯物主义科学教条的人，也 

企图为他们所丢弃的个人灵魂不朽的观念寻找某种替代品。他们对将来的盼望采取 

了以下的形式之一：

A .  种族的不朽。一些人安慰自己说：个体将会持续不断地活在地上，活在他们 

的后裔中，活在他们的子子孙孙中，延续到无穷的世代。人们企图用这种观点来弥补 

他们缺乏个人不朽的盼望，即他们对种族的生命作出了贡献，因此会永远活在种族 

的生命里。但是，这 种 “人活在自己的后代中”的观念，无论它所包含的真理成分有 

多少，都很难成为个人不朽教义的替代品。它当然没有公正地处理圣经中的证据，也 

没有满足人心中最深切的盼望。

B .  纪 念 性 的 不 朽 （immortality of commemoration )。根 据 实 证 主 义 哲 学  

(Positivism),这是我们唯一应当渴望且期盼的不朽。每个人都应当致力于做一些可

以被记载在历史的编年册里的事，为自己留名。如果他这样作，他将会生活在那些懂 

得感恩的后裔的心中和头脑中。这也与圣经引导我们盼望的不朽相去甚远。此外，只 

有少数人能享有这种不朽。大多数人的名字都无法被记载在历史中，而许多被记载 

在史册中的人，也很快就被人遗忘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至善之人和极 

恶之徒都同享这种待遇。

C .  影响力的不朽。这与上一点非常接近。如果一个人在今生留下功缋，完成一 

些具有持久价值的事，他过世以后，他的影响力将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耶稣和保 

罗、奥古斯丁和阿奎那、路德和加尔文—— 他们的影响力都延续到今天，仿佛他们还 

活着。尽管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种不朽仅仅是个人不朽的一种糟糕的替代品。所有 

针 对 “纪念性不朽”的异议，也都可以套用在这个例子上。

3 .不朽信仰的复苏

目前，唯物主义对世界的解释正在让位给一种比较属灵的解释；因此，个人不朽 

的信仰再次受到欢迎。尽 管 威 廉 •詹 姆 斯 博 士 赞 同 “思维是大脑的一种功能”这个 

套语，但是他否认这在逻辑上会迫使我们不相信不朽的教义。他主张，科学家们的这 

个结论是基于错误的观点，即这个套语所说的必然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功能；他指出， 

它也可能是一种受纳的或传导的功能。大脑也许仅仅是在传送；就传递的本质来说， 

思维，正如有色眼镜、三棱镜或折射镜头，可以传递光，同时决定了光的颜色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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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乃是独立于玻璃或透镜而存在的，因此，思维也是独立于大脑而存在的。他得出的 

结论是，按照严格的逻辑，一个人仍然可以相信不朽。一些进化论者将“有条件的不 

朽”这个教义建立在生存竞争的基础上。这类的科学家如威廉 •詹姆斯、洛兹（Oliver 

Lodge) 爵士、希 斯 洛 普 （James H . Hyslop) ,将重大的意义附加在所谓与死人的交 

流上。基于通灵现象上，威廉 •詹姆斯倾向于相信不朽，而其他二人则相信不朽是一 

项已经证实的事实。

进深研究问题

我们能否在摩西五经中找到不朽的教义？

旧约圣经中证明不朽的证据箱对稀少，该如何解释？

柏拉图对灵魂不朽的信仰是基于什么？

康德如何评判常用来支持不朽教义的自然论据？

唯物主义或泛神论是否有相信个人不朽的余地？

为 什 么 所 谓 的 “社会性的不朽”教义无法令人满意？

哲学意义上的灵魂不朽是否等同于永生？

我们应当如何评判传说中的与死人之间的灵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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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末世论

第3章

居 间 状 态

一 、圣 经 对 居 间 状 态 的 看 法

i B 圣经对介于死亡和复活之间的信徒的描述

改革宗教会的一般立场是：信徒过世后，他的灵魂就立刻开始天上的诸般荣耀。

“身侔复活带给你什么安慰？”在回答这个问题时 ,《海德堡要理问答》如此说： “当 

我死后，不但我的灵魂立刻被带到元首基督那里，连我的身体也要因基督的权能活 

过来，再次与我的灵魂联合起来，并且要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1  2《威斯敏斯特 

信仰告白》持相同的立场，它说，在死亡的那一刻， “义人的灵魂既在那时在圣洁 

上得以完全，就被接入高天，在荣光中得见神面，在那里等候身体的完全得赎。”

2 同样地，《第二瑞士信条》宣告： “我们相信，身体死亡之后，信徒会直接到基督 

那里。”3 我们似乎可以在圣经中找到支持这种观点的充分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在 

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一些改革宗神学家所采取的立场是：信徒在死亡的那一刻就进 

入到一个过渡居所（an intermediate place) ,并且一直留在那里，直到复活那日。然 

而，圣经教导，信徒的灵魂与身体分离以后，会立刻进到基督面前。保 罗 说 他 “愿意 

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林 后 五 8)。在腓立比书中，他写道，自 己 “情愿离世与基督 

同在”（腓一 23>耶稣给悔罪的强盗一个欢乐的保证， “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路 二 十 三 43)。与基督同在，也就是在天上。根据哥林多后书十二章3〜 4 节， “乐 

园”只能是指天堂。此外，保罗说， “我们这地上的帐棚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

1 第 5 7问。

2 第三十二章，第 1 条。

3 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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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林 后 五 1)。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读者们思想与 

其他圣徒同在的场景， “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 （来 十 二 23)。从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8 节和腓立比书一章2 3 节 的 断 言 （于上文引述），我们可以 

清楚看到：信徒死后，他们未来的状态比现今的状态是更加受欢迎的。在这种状态中， 

信徒是真正活着的，有完整的意识（路 十 六 19〜 31;帖 前 五 10); —种安息且有无穷 

喜乐的状态（启 十 四 13)。

2 .圣经对介于死亡和复活之间的恶人的状态的描述

《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说 ：恶人死后，他 的 灵 魂 “要被拋在地狱里，留在痛苦 

与完全的黑暗中，等候大日的审判”。此外，它补充说： “除 这 两 处 （天堂和地狱） 

以外，圣经并未言及灵魂与身体分离之后别有所归。” 4 《第二瑞士信条》在上文引 

述的内容后，继续补充说： “同样，我们相信非信徒直接被丢进地狱，从那里，再无 

任何回头之路，可以借任何在世之人的职分向恶人开启。” 5 在这个问题上，圣经几 

乎没有投下任何的亮光。唯一能够拿出来探讨的是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财主和拉撒 

路的比喻，那 里 的 “阴间” （§5爪〔had办 〕）是指地狱，一个永远受折磨的地方。财 

主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受折磨的地方;他的状况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他意识到自己悲 

惨的处境，并企图缓解自己正在遭受的痛苦，他盼望自己的弟兄能够得到警告，以避 

免类似的灭亡。除了这个直接的证据，还有一个推论的证据。如果义人立刻开始他们 

永恒的状态，就是假设恶人也会立刻进人永恒状态。在这里，我们省略了几处没有确 

定解释的经文，没有加以考虑，那就是：彼得前书三章1 9节 ；彼得后书二章9 节。

二 、居 间 状 态 的 教 义 史

在基督教会的初期，很少有居间状态的思想。耶稣很快就会以审判者的身分再 

来，这种观念使居间状态似乎变得无足轻重。看见耶稣显然不会立刻再临，居间状态 

的问题自然就产生了。真正使早期教父伤透脑筋的问题是，如何调和个人死亡之时 

的审判和报应，与普遍复活之时的审判和报应。过分注重前者，似乎会剥夺后者的重 

要意义，反之亦然。早期教父当中并不存在一致的观点，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假设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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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和复活之间有一种独特的居间状态，试图借此解决这道难题。艾迪生说： “多个世 

纪以来，人们普遍接受的大致结论是：在地下的阴间中，义人享受某种程度的奖赏， 

这种奖赏在程度上比不上将来天国的奖赏，而恶人会遭受某种程度的刑罚，这种刑 

罚在程度上也比不上将来地狱的刑罚。因此，居间状态是终极惩罚的一种略微缩减 

的版本。” 6 殉道士游斯丁、爱任纽、特土良、诺 洼 天 （Novatian)、俄利根、女撒的 

贵格利、安波罗修和奧古斯丁都持这种看法，尽管有一些差异。在亚历山太学派中， 

这种居间状态的观念被转换为灵魂的逐渐净化，而随着时间的进展，这种观点又为 

罗 马 天 主 教 的 “炼狱说”铺了路。然而，有些人—— 拿先斯的贵格利、优西比乌和大 

贵格利—— 支持一种观念，即在死亡之时，义人的灵魂会立刻进入天堂。中世纪保留 

了居间状态的教义，与此相关，罗马天主教则发展出炼狱的教义。普遍的看法是，地 

狱会立刻接受恶人的灵魂，只有那些不受任何罪恶污染的义人的灵魂，才能立刻进 

入天堂，享受与神的面对面（vido Dei)。殉道者通常被算在这类少数蒙恩的人里面。 

根据流行的观点，那些需要进一步净化的人，会被扣留在炼狱中，待上或短或长的一 

段时期，被扣留的时间取决于他们残余的罪的程度，用炼狱的火炼净他们的罪。另一 

种与居间状态之思想相关的观念也得到了发展，即 “义人的居所”（LimZmspcimmi; 

编 按 ：见 1 0 1 9页 ）的教义，旧约圣经的圣徒会被拘留在这里，直等到基督的复活。 

改教家们一概拒绝炼狱的教义，也拒绝有一个真实的居间状态的整个观念，这种观 

念会附带过渡居所的观念。他们认为，那些在主里过世的人，会立刻进入天上的至福， 

而那些死在自己罪中的人，会立刻进人地狱。然而，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些神学家假设， 

在最后审判之前，天堂的福乐和地狱的审判，与大审判之后天国的终极福乐和地狱 

的终极刑罚，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在苏西尼派和重洗派人士中间，一些人接受早期教 

会里有一些人相信的古老教义，即人的灵魂从死亡开始一直到复活都一直在沉睡。 

加尔文写了一篇论文来反驳这种观点。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一些教派（Adventist 

sects) 和 “千禧年曙光派”也支持同样的观点。在十九世纪当中，一些神学家—— 尤 

其是英格兰、瑞士和德国的神学家—— 主张，对那些在今生尚未接受基督的人来说， 

居间状态是进一步考验的状态。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人持这种观点，它也是普救论 

者最喜欢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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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阴 间 ” （S h e o l-H a d e s ) 教 义 的 现 代 解 释  

1 .教义陈述

在当代的神学中，对 圣 经 的 “阴间” 啤 〔浐 ^〖〕/钟 爪 〔hcid^〕）观念有好

几种不同的描述，而且我们不大可能将它们彼此分开来考虑。目前非常流行的观点 

是，旧约圣经中的力師 O 奴 ）的概念，与新约圣经中的钟爪（Ziad办）的概念是理 

当对应的，它们都是从外邦人的“冥界” （midenvorld) 的概念借用过来的。人们相 

信，根据新旧约圣经，敬虔之人和邪恶之人都会在死亡的那一刻进入阴间这个可怕 

的居所，也就是被遗忘之地，他们在那里的存在状态注定仅仅是地上生命的一种梦 

幻般的映射。冥界本身既不是给予奖赏之地，也不是施加刑罚之处。它并没有被分割 

为不同的分区，将义人和恶人分开，而是一个没有道德区分的区域。这是一个意识被 

削弱和昏沉不活动之地，在这里，生命丧失其一切的乐趣，生命的喜乐转化为悲伤。 

一 些 人 认 为 旧 约 圣 经 将 描 述 为 所 有 人 的 永 恒 居 所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虔诚人有望逃离它。我 们 偶 尔 会 见 到 对 旧 约 圣 经 之 （s〜 的 不 同 描 述 ，将它 

划分为两个分区，即 乐 园 （paradise) 和 地 狱 （gehenna)，前者容纳全部的犹太人或 

者只容纳那些诚实遵守律法的人，后者则容纳外邦人。在弥赛亚降临时，犹太人会从 

(浐W Z )被拯救出来，而外邦人则将永远留在黑暗的居所。新约圣经中对应此 

(浐況）概念的地方，可以在它对钟爪（/me防 ）的描绘里找到。这不是仅仅因为人 

们认为希伯来人接受这样一种冥界的观念，也不是因为人们认为圣经作者在论及此 

话题时偶尔借用外邦人的观点来描述，而是因为这就是圣经对居间状态的看法。

2■对这种现代表述的批判

当然，理论上这种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的独立区域是可能存在的，所有的死 

者都被聚集在这里，他们要么永远留在那里，要么一直等到集体的复活，这种观点在 

流行的犹太思想中是或多或少存在的，也可能产生出对死者状态的一些象征式描 

述 ；但是那些相信圣经完全默示（plenary inspiration) 的人，几乎很难认为这是圣经 

正面教导中的一个要素，因为它明显违背圣经的描述，即义人死后立刻进人荣耀，恶 

人死后立刻降人永远刑罚之地。此外，以下几点考量也可以用来强烈反对这个看法：

A . —个问题产生了，1Pi_  (产况）一钟爪（心從 s ) 的这种看法如今普遍被认为 

是合乎圣经的；但看法究竟是否符合事实？如果在圣经写成的时期这确实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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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天不再符合事实，一个问题自然产生了：到底是什么引发了这种改变？如果这不 

符合事实，而且是一种确定无疑的错误观点（但这却是目前普遍的看法），那么一个 

问题立刻产生了：受到默示的圣经作者们，为什么支持、鼓励，甚至积极教导这种错 

误观点呢？ 一些人宣称，圣经的默示没有保证旧约圣经的圣徒所说的都是正确的；但 

是这种想法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不只是旧约圣经的圣徒说人死后会进人某个地下 

的世界，连受到默示的圣经作者也使用同样的说法；况且这种说法本身就可以这样 

来解释，无论圣经其他地方的清楚教导是什么（民十六 30;诗 四 十 九 15〜 16,八十 

八 3 ,八 十 九 48 ;传 九 10;赛 五 14;何 十 三 14)。这些受默示的圣经作者说义人和恶 

人 都 会 降 到 (s〜沉 ），他们难道说错了？关于人未来的命运，我们可以说，启示 

是渐进发展的，而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在这一点上，正如其他许多点，刚开始是含糊 

不清的，后来却会逐渐变得明确和清晰；但是这肯定不是说，真理是从虚假发展而来 

的。怎么会这样？圣灵是否认为这对人来说是有利的，即人一开始接受一些错误的印 

象并获得错误的看法，然后随着时间的进展，才用正确的见解来替换这些错误，看见 

死者真正的光景？

B . 如果在圣经的描述里， (浐％〖）一 priS (心 ^办）真的是一个中立的地方， 

没有道德上的区分，一方面没有祝福，另一方面也没有确实的痛苦，下到阴间的众人 

都处在相同的状况中，那么旧约圣经为什么会在好几个地方提出，坠落到阴间是对 

恶人的警告呢（伯二十一 13;诗 九 17;箴 五 5 ,七 27,九 18,十 五 24 ,二 十 三 14) ? 

圣经怎么能说神的怒火在那里燃烧（申三十二22) ?它 怎 能 将 4 啤 （浐汉）这个词 

当 作 ItlMOaiAlddTi;灭亡）的同义词（伯二十六 6 ;箴 十 五 11，二十七 2 0 ) ? 这是 

一个强烈的用词，在启示录九章11节也套用在无底坑的使者身上。一些人试图逃避 

这道难题，放 弃 ( 产 況 ）的中立特性，假定它可以被视为一个具有两个部门的 

地下世界，在新约圣经中分别被称为乐园（paradise) 和 地 狱 （gehenna) ,前者是义 

人命定的居所，后者是恶人命定的居所；但是这种尝试只能以失望告终，因为旧约圣 

经中找不到这种区分的任何痕迹，尽 管 圣 经 的 确 将 ( 产 汉 ）说成一个刑罚恶人 

的地方。此外，新约圣经显然将乐园视为与天堂等同（林后十二 Z  4)。最后，如果 

( / u i d ^ O是 新 约 圣 经 对 (s〜沉 ）的指称，所有的人都要下到那里，该如何解释 

迦百农特别的厄运呢（太十一 23) ?它又如何能被刻画为一个充满痛苦折磨的地方 

(路 十 六 23) ?有些人也许会倾向于说，这些经文中所包含的威胁是指一种快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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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到阴间，但是经文完全没有暗示这一点，除了约伯记二十一章1 3节之外，该处 

经文清楚地说到这一点。

C .  如 果 下 到 ( $ 奴 ）是对未来的可怕展望，不仅对恶人如此，对义人也一 

样，我们该如何解释圣经中的一些表达法，说到愉快的展望，或面对死亡时的喜乐， 

正如我们在以下经文中所看到的：民数记二十三章1 0节 ；诗篇十六篇 9、1 1 节，十 

七 篇 1 5节，四 十 九 篇 1 5节，七十三篇 24、2 6 节；以赛亚书二十五章8 节 （比较： 

林 前 十 五 54) ?诗篇四十九篇1 5 节的表达法可以解释为，神会拯救诗人脱离 5

(浐 ％ 或 4叫 5(产 沉 ）的权柄。也请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论及旧约圣经中的信心伟 

人时所说的（来十一 13〜 16)。当然，新约圣经多处提到信徒对将来的喜乐展望，并 

教导信徒在脱离肉体的状态中所意识到的幸福（路十六 23、25,二十三 43;徒 七 59; 

林 后 五 1、6、8;腓一 21、23;帖 前 五 10;弗 三 14〜 1 5〔 “在天上的家”，而 不 是 “在 

aSr̂  (Ziaĉ s) 的家” 〕；启六 9、11，十 四 13)。哥林多后书十二章2、4 节 把 “乐园” 

当 作 “三层天”的同义词。与新约圣经这个清楚的描述相关，有人主张新约圣经的 

信徒比旧约圣经的信徒享有更多的特权，他们领受了直接进入天国福祉的通道。但 

是我们大可问这样一个问题：釆取这种区分的根据是什么？

D .  如 果 況 ）一词总是指死人降入的阴暗区域，从来不包含任何其他的 

含义，那么旧约圣经就根本没有用来形容地狱的词汇，也就是代表灭亡和永远刑罚 

的所在，尽管它的确有一个词是形容天堂的，也就是神和圣洁天使的蒙福居所。但这 

仅仅是基于一个假设，即在一些经文中，h綱K 产況）是指恶人将要走向的刑罚之地， 

与义人的去处不同；这也是基于我们在（B ) 提到的警告有任何的意义。 (浐況） 

有 时 候 确 实 被 拿 来 与 (^a m a y i m ;天 ）作 对 比 （例如：伯十一 8 ;诗 一 三 九 8; 

摩 九 2)。圣经在申命记三十二章2 2 节 也 说 到 (浐汾）的 “极深”或最低之处。 

同样的表达也可以在诗篇八十六篇13节找到，但是那节经文显然是象征性的用法。

E .  最后，应当注意的是，关 于 下 到 (浐況）的确切主体，学者中间存在不 

同的看法。普 遍 的 观 点 认 为 降 入 ( 浐 6i) 的主体是整个人。人下到

并且以某种模糊的方式，在阴暗世界里继续存在，那里的生命关系仍然映照出地上 

的生命。这种表达法似乎最符合圣经的陈述（创三十七35;伯 七 9 ,十 四 13,二十一 

13;诗一三九8;传 九 10)。有些经文指出，身体也包含在内。雅 各 说 自 己 有 “白发苍 

苍”下 到 ( 产 況 ）的危险（创四十二3 8 ,四十四29、31);撒 母 耳 从 ( 产 6Z) 

上来时是一个老人，身穿长衣（撒 上 二 十 八 14);示每白头见杀，下 到 ( 产 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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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上 二 6、9)。但 是 如 果 (产汾）是整个死者的去处，包括身体和灵魂，那么 

被放在坟墓里的是什么？因为坟墓理当是另一个地方。为了消除这道难题，一些学者 

主 张 只 有 灵 魂 下 到 ( 浐 汉 ），但是我们很难说这种说法符合旧约圣经的描述。少 

数经文确实提到灵魂降到51—’（̂ 況 ）或 在 那 里 （诗 十 六 10 ,三 十 3 ,八 十 六 13， 

八十 九 4 8 ;箴 二 十 三 14)，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希伯来文里，_  (nepef; 灵魂） 

这个单词带有代名词后缀（pronominal suffix),尤其是在诗歌的语言中，就相当于人 

称代名词。一些保守的神学家对旧约圣经的表述采用这个解释，并且在其中为自己 

的观点找到支持，即复活大日之前，人的灵魂是在某个过渡的地方（不过，是一个有 

道德区分和不同分部的地方）。

3 -对 “阴间” （SHEOL-HADES) 的可能解释

解释这些词汇绝对不是件易事，我们提出一种解释，并不是要给人一种印象，以 

为我们乃是有绝对的把握才敢这样说。通过归纳式地研究含有这些语词的经文，会 

马上打消了一种观念，即 >鄉 （产况）和 妳 ^  (Ziacfe) 总是用于相同的含义，在任 

何情况下都可以翻译为相同的词汇，无论是冥界、死亡状态、坟墓，或者是地狱。圣 

经的不同译本也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荷 兰 译 本 在 一 些 经 文 中 将 (产况）翻译 

为坟墓，在其他经文中则翻译为地狱。《钦定本》（King James or Authorized Version) 

在翻译中使用三个词汇，也就是：坟墓、地狱、坑。《修订版》（Revised Version) 的英 

国译者在历史书的经文中保留了坟墓或坑（但相当不一致），而 将 “阴间”放在旁 

注 。他们只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将它翻译为地狱。为了避免这个难题，《修订版》的美 

国修订者在翻译中保留原来的阴间和地狱这两个词汇。尽管逐渐变得流行的意见 

是 ， 奴 ）仅仅是指所有人都要降人的地下世界，但是这种看法绝不是人们的 

共识。一些早期的学者简单地将 W 鲫 （产况）视为与坟墓等同；另一些人将它视为 

拘留死者灵魂的地方；还有一些人（包括薛德、魏司監艾尔德斯、狄朋德〔D e  Bondt〕） 

则主张， (浐況）一词并非总是具有相同的含义。最后一种看法似乎较为可取， 

而关于这个词的不同含义，似乎可以提及以下几点：

A . 圣 经 中 的 ( 浐 況 ）和 §5r](； (had红）并非总是指一个地方，而是经常被 

以抽象的意义来使用，指死亡状态，也就是身体和灵魂分离的状态。这种状态经常被 

视为一个地方，构成了死亡的领域，有时候则被描述为具有大门的要塞，只有那拥有 

钥匙的人才能开门和关门（太 十 六 18;启一 18)。这种地方式的描述很可能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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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坟墓的观念普遍化的结果，当人进人死亡状态，他就是下到其中。既然信徒和非信 

徒在他们生命的终点时都会进人死亡状态，我们可以象征地来说，他 们 在 j(产沉） 

或 在 钟 爪 （/KK^ S ) 并没有什么分别。他们同样都处在死亡状态中。一些平行经文清 

楚地说明了这种含义，例如撒母耳记上二章6 节： “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 

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 （另参：伯 十 四 13〜 14，十 七 13〜 14;诗 八 十 九 4 8 ;何十 

三 14,和其他几处经文）。在新约圣经中，§5r](；( had办）一词显然不止一次是以非地 

域意义上的死亡状态来使用的，例如：使徒行传二章27、3 1 节 ；启 示 录 六 章 8 节， 

二十章 2 8节。最后两处经文显然是拟人化的手法。既然这两个语词可以指死亡状态， 

我们没有必要证明，它们从来不是指任何与义人有关、也和恶人有关的事，而仅仅是 

说，它们并非暗指义人和恶人的灵魂都被聚集在其中的一个地方。狄朋德要我们注 

意到，在许多经文中， 这个词都用来指抽象意义上的死亡、死亡的权势、 

死亡的危险。

B . 当 ^ 娜 （尸況）和 钟 爪 （/iad办）照着字面意义指一个地点时，要么是指我 

们一般所说的地狱，要么是指坟墓。下 到 产 况 ）是圣经所警告的一种危险，是 

对恶人的刑罚（诗 九 17 ,四 十 九 14 ,五 十 五 15;箴 十 五 11、2 4 ;路 十 六 2 3 〔钟tk 

(had办）〕)。如 果 (f 奴 ）仅仅被视为恶人和义人都要前往的中立地带，这些经 

文中所包含的警告和威胁就完全消失了。我们也可以从这些经文推论出，5加^(产6Z) 

不可能被视为一个具有两个分区的地点。这 种 分 区 的 (s〜況 ）观念，是从外邦 

人的冥界观念借用来的，根本找不到圣经依据。只 有 当 ( 俨 況 ）是指死亡状态 

时，我们才能说具有两个部分，但我们这时是用象征的说法。连旧约圣经也为此作见 

证说，那些在主里死去的人会开始更充分地享受救恩的祝福，因此并不会按照字面 

意义下到任何地下世界（民二十三5、10;诗 十 六 11，十 七 15,七 十 三 2 4 ;箴十四 

32\以诺和以利亚被接去，并没有下到地下世界（来十一 5 起 1 此外， ——  

不仅仅是一种状态、更是一个地方—— 被认为与死亡有最密切的关连。如果按照其深 

层的含义、根据它的属灵含义来理解圣经中的死亡概念，我们很容易看到，W —Xs〜沉 ） 

不可能是那些在主里死去的灵魂的住处（箴 五 5 ,十 五 11，二十七 20)。

还有几段经文，其 中 的 和 钟 爪 （ZiacfeO似乎是指坟墓。然而，并 

不总是容易判断这两个词是指坟墓还是指死者的状态。我们在这里仅考虑以下这些 

经文：创世记三十七章3 5节，四十二章3 8节，四十四章29、3 1节；列王纪上二章6、

9 节 ；约伯记十四章13节，十 七 章 1 3节，二十一章1 3节 ；诗篇六篇5 节，八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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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节 ；传道书九章 1 0节。但是，尽 管 (浐況）一词也用来指坟墓，这未必表示这 

是这个语词的原始用法，由此借用来指地狱。很有可能反过来才是正确的。坟墓被称 

为 1 (产況），因为它象征着往下降，这与灭亡的观念密切相连。对信徒来说，圣 

经本身改变了其中的象征。保罗说，那些进人死亡的人，如同一粒种子种在地里，从 

此结出新的、更丰盛的、更荣耀的生命。在旧约圣经中， (S〜況 ）一词更常用来 

指坟墓，较不常指地狱，而新约圣经中的相应用词钟 !qUcicfe) 则刚好相反。

四、罗 马 天 主 教 有 关 人 死 后 灵 魂 住 处 的 教 义

1 .炼狱

根据罗马天主教，在死亡之时完全圣洁之人的灵魂，会马上进人天堂，或进入面 

见神的至福中（太二十五 46;腓一 23);但是那些还没有完全洁净的人，也就是仍然 

背负着可饶恕的小罪的罪咎，而且尚未为罪担当今世刑罚的人—— 这是大多数信徒 

临死时的境况—— 必须经历炼净的过程，之后才能进人天堂至高的恩福和喜乐。他们 

不是立刻进入天堂，而是进人炼狱。炼狱并不是一个接受考验的地方，而是净化并预 

备信徒灵魂的地方，他们确定最终必然会进入天堂，却还不适合开始这种荣福直观 

(beatific vision) 的至高福祉。这些灵魂在炼狱中逗留的时期，会遭受失丧的痛苦， 

也 就 是 被 排 除 在 神 荣 耀 的 面 容 之 外 的 极 大 痛 苦 ，也 要 忍 受 “感 官 上 的 刑 罚 ” 

(punishment of sense)，也就是遭受实在的痛苦，这会折磨人的灵魂。信徒在炼狱中 

逗留的时间长度无法预先判断。受苦持续的期间和强度随人而异，要由信徒尚待净 

化的程度来决定。地上信徒的祈祷和善行，尤其是弥撒献祭，可以缩短并减轻他们的 

痛苦。一个可能必须留在炼狱之中，直到最后的审判。教皇理论上对炼狱具有管辖 

权。他有售卖赎罪券、减轻炼狱中的痛苦、甚至终止痛苦的特权。这种教义的主要依 

据出现在《马加比二书》十二章 42〜 4 5 节，因此是在一卷没有被更正教信徒承认为 

正典的书卷里。但是这段经文是言过其实的，连罗马天主教徒自己都无法前后一致 

地承认，死于偶像崇拜之致死大罪的士兵，有可能从炼狱中被拯救出来。一些经文据 

说也支持这项教义，例如以赛亚书四章4 节 ；弥迦书七章 8 节 ；撒迦利亚书九章 11 

节 ；玛拉基书三章2〜 3 节 ；马太福音十二章3 2 节 ；哥林多前书三章13〜 1 5 节，十 

五 章 2 9 节。然而，很明显这些经文根本不能被用来支持炼狱的教义，除非是靠强解 

经文。这个教义在圣经中绝对找不到依据，此外，它是基于几种错误的前提，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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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我们必须在基督的工作上加添一些东西；（B ) 我们的善行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功 

德 ；（C ) 我们可以执行一些有额外功德的善工，即超出职责要求的工作；（D ) 教会的 

钥匙权柄在司法意义上是绝对的。根据这种权柄，教会可以缩短、减轻、甚至终止炼 

狱的苦难。

普遍14的末世论

第3 章參居间状态

2 ■ 族 长 的 前 厅 （L i m b u s P a t r u m )

中世纪使用 Kmbi!5(边缘）这个拉丁文单词来指地狱的边缘或边界的两个地方， 

也就是族长的前厅 O i m &usPdtram; 或意译为义人的居所）和婴孩的前厅（Limbus 

Jn/c r n m m )。根据罗马天主教的教导，前者是旧约圣经圣徒的灵魂被拘留的地方，他 

们被拘留在一种盼望的状态中，直到主从死里复活。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以后，理论上 

是下降到先祖的住处，将他们从暂时的监禁中释放出来，并且在凯旋中带他们进天 

堂。这是罗马天主教对基督降人钟爪（瓰 d& ) 的解释。vAi5rK(7uid办）被视为离世灵 

魂的居所，它有两个分区，一个给义人，一个给恶人。义人灵魂居住的分区被称为族 

长 的 前 厅 （LimZmsPcitrum)，犹 太 人 称 之 为 “亚伯拉罕的怀里” （路 十 六 23)、乐园 

(路二十三 43)。这种观点主张，天堂对所有人都是关闭的，直到基督真实地为世人 

的罪献上挽回祭为止。

3 ■ 婴 孩 的 前 厅 （L i m b u s In f a n t u m )

这是一切未受洗的婴孩的灵魂的居所，无论他们的父母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 

根据罗马天主教的观点，未受洗的婴儿不能进人天堂，无法进人神的国（约 三 5)。 

然而，人们总是对这种观点—— 即这些孩童应当在地狱中遭受折磨一 ^f不有一种天 

然的憎恶，因此，罗马天主教神学家企图寻找逃避这道难题的途径。一些人认为这样 

的孩童可能因他们父母亲的信心得救，另一些人认为神可能委派天使为他们施洗。 

但普遍的观点是，尽管他们被排除在天堂以外，他们会被寄放在地狱外围的某个地 

方，地狱可怕的烈火烧不到那里。他们会永远留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得救的盼望。 

教 会 从 来 没 有 明 确 定 义 婴 孩 的 前 厅 的 教 义 ，至于那些被幽禁在 

其中的孩童的确切状况，神学家们并没有一致的看法。然而，普遍的观点是，他们不 

会遭受实在的刑罚，没 有 “感官的痛苦”，仅仅是被排除在天堂的祝福之外。他们使 

用天然的能力认识神、爱神，并且拥有完整的天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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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 死 后 ，灵 魂 有 意 识 的 存 在 状 态  

1 .圣经在这点上的教导

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人死后灵魂是否仍然保持活跃清醒，能否执行理性或宗教 

行动？这点有时候已经遭到否定，一般的根据是，灵魂有意识的活动是倚靠大脑，因 

此 当 大 脑 被 破 坏 了 ，就无法继续这种功用。但 是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 

(1007-1008页 ），这种论证的说服力是值得怀疑的。用 达 勒 （Dahle) 的话说：这种 

观 点 “是基于将工人和机器混淆的错谬。”确实，在今生，人的意识作用是借着大脑 

传送的，但这未必证明它不能以其他的方式工作。人死后，灵魂继续以有意识的形式 

存在；在为此辩护时，我们不依靠今天的招魂术现象，甚至不依靠哲学上的论证，尽 

管这些并非完全没有说服力。我们乃是在神的圣言中寻找证据，尤其是在新约圣经 

里。财主和拉撒路的景况完全逆转（路 十 六 19〜 31)。保罗将这种脱离身体的状态说 

成 “与主同住”，是比今世的生命更值得渴慕的（林后五 6〜 9 ; 腓一 23)。当然，保 

罗不大可能是用这种方式谈论一种无意识的存在方式，因为那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希伯来书十二章2 3 节说，信 徒 成 为 “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当然是暗示信徒有 

意识的存在。此外，祭坛底下的灵魂呼求神要报复那些迫害教会的人（启 六 9)，圣 

经说殉道者的灵魂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启 二 十 4)。人已经以不止一种形式否认“人 

死后灵魂以有意识的形式存在”这项真理。

2■灵魂沉睡（PSYCHOPANNYCHY) 的教义

A . 此教义的陈述。这是否认人死后灵魂有意识地存在的形式之一。它主张，人 

死后，灵魂继续以个别的属灵存有的形式存在，但却处于一种无意识的休眠状态。优 

西比乌提到一个阿拉伯的小教派持这种观点。中世纪时期，有不少所谓的灵魂沉睡 

论 者 （Psychopannychians) ,到了宗教改革时期，一些重洗派人士也拥护这种错误观 

点。加尔文甚至写过一篇名为《论灵魂沉睡》（Psychopannyc/iia) 的论文反驳他们 

的观点。在十九世纪，英格兰的一些珥文派人士（Indngites) 也釆纳这种教义，在我 

们这个时代，这也是美国的罗素派或千禧年曙光派（译按：均 为 “耶和华见证人会” 

之别名）喜爱的教义之一。根据后者的观点，身体和灵魂都下入坟墓，灵魂处在沉睡 

的状态中，这其实是相当于不存在的状态。所谓的复活其实是新的创造。在千禧年期 

间，恶人会有第二次机会，但是，如果他们在第一个一百年 ^^有表现出明显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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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被彻底消灭。在那段时期里，如果他们的生命显出一些改善，他们的考验期将会 

延续，但如果仍然不悔改，就只会以彻底消灭告终。没有地狱，也没有永远受苦的地 

方。对那些难以相信意识离开了身体这个生机体还会继续存在的人来说，灵魂沉睡 

的教义似乎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B .  支持此教义的所谓的经文依据。特别是从以下几点我到支持此教义的经文证 

据 ： （ 1 ) 圣经经常将死亡描述为“睡了” （太 九 24 ;徒 七 60 ;林 前 十 五 5 1 ;帖前四 

13)。他们说，这 种 “睡了”不是身体的沉睡，因此必定是灵魂的沉睡。（ 2 ) 圣经中的 

某些经文教导，死者是没有意识的（诗 六 5 ,三 十 9, 一 一 五 17, 一 四 六 4 ;传 九 10; 

赛 三 十 八 18〜 19)。这与灵魂继续有意识地存在的观点是相悖的。（ 3 ) 圣经教导说， 

人的命运是由最终的审判决定的，而且会使一些人感到惊奇。因此，我们不可能假设， 

人死后灵魂立刻开始其终极的命运（太 七 22〜 2 3 ,二 十 五 37〜 39、4 4 ;约 五 29 ;林 

后 五 10;启 二 十 12〜 13)。（4 ) 那些从死里复活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自己的经 

历。要理解这一点，最好是假设，在脱离身体的状态中，灵魂是没有意识的。

C .  考量以上的论据。我们可以按照顺序逐一地回应前述的论据：（1 )应当注意 

的是，圣经从来没有说灵魂陷入沉睡状态中，也没有说身体沉睡，只提到垂死的人陷 

入沉睡。圣经的这种描述，仅仅是基于死者的身体和熟睡之人的身体之间的相似处。 

圣经使用这种委婉的表达，不无可能是向信徒暗示复活的美好盼望。此外，死亡是与 

我们周围的世界断绝关系，因此就死亡是沉睡来说，也是休息。最后，我们不应当忘 

记，圣经将信徒描绘为死后会立即享受与神和耶稣基督相通的有意识的生命（路十 

六 19〜 31，二十三43 ;徒七 59;林 后 五 8 ;腓一 23;启 六 9 ,七 9 ,二 十 4)。（2 ) 那些 

看似教导死者死后丧失意识的经文，显然是为了强调，在死亡的状态中，人不可能再 

参与现今世界的活动。霍维说： “工匠的工作停滞了，歌唱者的声音终止了，国王的 

王权败落了。身体转归于尘土，在这世界对神的颂赞永远停止了。”（3 ) 圣经有时仿 

佛宣称人永恒的命运取决于末日的审讯，但这显然是错误的。审判大日不必然是要 

对每一个人的奖赏或刑罚作出裁决，仅仅是为了庄严地宣告神的判决，并且在人和 

天使的面前显明神的公义。会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一些经文给出的证据是关乎审判 

所立足的依据，而非关乎审判本身。（4 ) 我们确实没有听到任何从死里复活的人谈论 

他们在死亡和复活期间所经历的一切。但这仅仅是一种诉诸沉默的论证（argument 

from silence),在这个案例中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圣经清楚地教导，死者的意识是存 

在的。然而，这也很有可能是这些人对他们的9经历保持沉默，但是基于一个假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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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就可以得到解释，即神不允许他们诉说自己的经历，或者他们无法用人类的 

语言解释自身的经历（参 ：林后十二 4)。

3_灵魂寂灭说与有条件的灵魂不朽说

A .  这两个教义的陈述。根据这两个教义，恶人死后，即使他的灵魂继续存在， 

也一定是一种无意识的存在。这两种教义对恶人死后状态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在 

几个基本要点上有差异。灵 魂 寂 灭 说 （Annihilationism) 教导，人被造时是不朽的， 

但是持续生活在罪中的灵魂，透过神的实在的行动，就被剥夺了这个不朽的恩赐，灵 

魂彻底被毁灭；或 者 （根据一些人的观点），灵魂永远丧失意识，这实际上等同于被 

化为非存在的状态。另一方面，根据有条件的灵魂不朽说（doctrine of conditional 

immortality), “不朽”并不是灵魂的天然禀赋，而是神在基督里赐给一切相信之人 

的恩典。不接受基督的灵魂终将停止存在，或丧失意识。这两个教义的一些拥护者教 

导，恶人在将来生活的某个期限中承受有意识的痛苦，也因此保留某种确实的刑罚 

的观念。

B .  这些教义的历史。亚 挪 比 乌 （Amobius) 和早期的苏西尼派，哲学家洛克和 

贺 布 斯 （Hobbes) ,都教导这种灵魂寂灭说的教义，但是它的原始形式并不受欢迎。 

然而，在十九世纪，这种灵魂寂灭的古老观念经过了一些修正，并 以 “有条件的灵魂 

不朽说”为名再次复活，而其新形式则相当受到欢迎。怀特（E . W h i t e X贺尔德（J.B . 

Heard),英格兰的神职人员康斯坦伯（Constable) 与 罗 氏 （R o w ) ,德国的若特、法 

国的萨巴提尔（A . Sabatier),瑞士的值德福（E . Petavel)和斯科里坦（Ch . Secretan), 

美国的哈德逊（C .F. Hudson)、亨 廷 顿 （W.R. Huntington)、贝 克 （L .C . Baker)、和 

培 根 （L . W . Bacon) 都倡导这种观点，因此值得特别关注。他们描述此教义的方式 

各有千秋，但是在基本立场上是一致的，那就是：由于人的原始构造，他并不是不朽 

的，但因着恩典的特殊行动或赏赐，人才成为不朽。就恶人来说，一些人主张他们仅 

仅保留一种勉强的存在（abare existence),意识是完全丧失的，而另一些人则断言， 

他们会像动物一样彻底灭亡，尽管这是在经历一段较长或较短的受苦时期之后。

C .  引用来支持此教义的论据。支持此教义的论据，有一部分是出于一些早期教 

父的说法，这说法似乎至少是在暗示，只有信徒获得了不朽的恩赐；也有一部分是基 

于最近的科学理论，这些理论否认有支持灵魂不朽的科学证据。然而，此观点的主要 

根据是在圣经里找到的。有人说，圣 经 ：（1 )教导唯有神固有就是永远不死的（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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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6); (2)从来没有提到灵魂的普遍不朽，而 是 将 “不朽”描述为神赐给在基督耶 

稣里的信徒的恩典（约 十 27〜 2 8 ,十 七 3 ;罗 二 7 ,六 22〜 2 3 ;加 六 8); ( 3 )用 “死 

亡”和 “毁灭”来威胁罪人，断言 他 们 将 要 “灭亡”，这些语词应该解释为意指非信 

徒 将 会 化 为 “非存在”的状态（太 七 13,十 28;约 三 16;罗 六 23,八 13;帖后一 9)。

D .  考量这些论据。我们不能说支持这项教义的论据是确凿可靠的。早期教父的 

说法并不总是非常精确、前后一致的，也容许另一种解释。而历世历代的思辨思维， 

整体上支持不朽的教义，而科学还没有成功地否定这一点。来自圣经的论据可以逐 

一回应如下：（1 ) 神确实是唯一具有固有的不朽的。人的不朽是派生出来的，但这并 

不等于说，人由于是被造的，就不拥有不朽。（2 ) 第 Z1种论据将空洞的不朽或灵魂的 

持续存在与永生混为一谈，其实后者是一个含有更丰富意义的概念。永生确实是神 

在耶稣基督里赐下的恩赐，是恶人无法获得的礼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恶人不会继续 

存在。（3 ) 最后一个论据武断地假设， “死亡”、 “毁灭”、 “灭亡”这些语词是指 

化 为 “不存在”。只有彻头彻尾的字面主义才能主张这一点，而且在拥护这种理论 

的人所引用的经文中，只有部分与此相关联。

E .  反驳此教义的论据。 “有条件的灵魂不朽说”显然与圣经的教导相悖:（1)罪  

人和圣徒都将永远持续存在（传 十 二 7 ;太二十五 4 6 ;罗 二 8〜 0 ; 启 十 四 11，二十 

10); ( 2 )恶人将遭受永远的刑罚，这意味着他们将永远意识到一种痛苦，而且将这 

种痛苦视为罪有应得，因此他们不会被彻底消灭（参考刚才提到的经文）。（3 ) 恶人 

所受的刑罚具有程度上的不同，而存有或意识的灭绝根本不可能造成这种程度上的 

区分，而是只能构成一体适用的刑罚（路十二47〜 4 8 ;罗 二 12)。

以下几点考量也明确地与这种特殊的教义相悖：（1 ) 灵魂寂灭说违反一切的类 

比。神并没有灭绝祂的作品，无论祂可能如何改变其形状。圣经中的死亡观念与彻底 

灭绝完全不同。在圣经中，生是死是针锋相对的。如果死亡仅仅意味着存有或意识的 

终止，生命就必定只是意味着这些的延续；但 事 实 上 “生命”的含义远远超乎这些 

(参 ：罗 八 6 ;提 前四 8 ;约壹三 14)。 “生命”这个词具有属灵的含义， “死亡”一 

词也不例外。人在成为形体死亡的猎物之前，属灵的死亡已经发生了，但这与存有或 

意识的丧失无关（弗 二 1〜 2 ;提前五 6 ;西 二 13;启 三 1)。（2 ) 灵魂寂灭说几乎不能 

被称为刑罚，因为刑罚暗示着痛苦和被遗弃的意识，然而，当存在终止了，意识也就 

不复存在了。我们最多可以说，对寂灭的恐惧是一种刑罚，但是这种惩罚与过犯并不 

相称。很自然，一个心中从来没有不朽火花的人的恐惧，与心中有永恒观念的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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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 1 )的恐惧，是不能同日而语的。（3 ) 当人逐渐厌倦生命，他会认为存有和意识的 

灭绝是一件好事，这也是经常发生的。对这些人来说，这种刑罚事实上是一种祝福。

六 、居 间 状 态 并 不 是 进 一 步 考 验 的 状 态  

1 .此教义的陈述

在十九世纪的神学界，所 谓 的 “第二次考验期” （second probation) 的理论相 

当受到欢迎。拥 护 这 种 理 论 的 人 包 括 德 国 的 穆 勒 （Mueller) ,多尔纳、和尼特西 

(Nitzsch)，瑞士的郭德（Godet) 和葛莱蒂拉（Gretillat)，英格兰的摩里斯、法拉尔 

(Farrar )和普伦普特里(Tlumptre ),美国的司麦思( N e w m a n  Smythe)、芒格（Munger )、 

柯 克 思 （Cox)、朱 克 斯 （Jukes) 和几位安多弗（Andover) 的神学家。这种理论大 

意是说，在居间状态中，对某些类别的人—— 也可能对所有人—— 来说，透过基督获 

得救恩，仍然是可能的；而得救的条件在本质上与今天是一样的，也就是相信基督是 

救主。基督使一切仍然需要借着祂得救的人认识祂，并且督促众人接受祂。没有经历 

过这种考验，就没有一个人会被判刑入地狱；只有那些继续抵挡这个恩典邀约的人 

会被定为有罪。在审判大日之前，人的永恒状态并非不能逆转。在死亡和复活之间所 

做的决定，会判定人是否会得救。这种理论所根据的基本原则是，如果人不曾得到一 

个认识耶稣、接受耶稣的有利机会，就一定不会灭亡。人只有因为顽固地拒绝神在耶 

稣基督里提供的救恩，才会被定罪。然而，至于在居间状态中，这种接受基督的满有 

恩典的机会被提供给谁？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一般的看法是，这种机会必然会给予凡 

死于婴孩时期的孩童，和今生从来没有听说过基督的成年异教徒。大多数人认为，这 

种机会甚至也会被赐予那些生活在基督教地区 ,但是今生从来没有适当考虑过基督 

的宣称的人。再说，至于这种拯救工作在未来要透过哪些代理人和哪些方法得到实 

现 ，有各式各样的看法。此外，至于这项工作的结果，一些人怀抱着最大的期望，另 

一些人则没有那么乐观。

Z 这项教义的根据

这种理论部分是基于可以预期的一般性考量（神的爰和公义），部分是基于一种 

易于理解的愿望（尽可能扩大基督恩典工作的涵盖范围），而不是建立在稳固的圣经 

基础之上。这个理论的主要圣经根据可以在彼得前书三章1 9节和四章 6 节找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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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被理解为是在教导，在祂的受死与复活之间的那段时期，基 督 向 钟 爪 （ha d e l O里 

的灵传道。但是这两处经文只能提供一个不稳固的根基，因为它们的解释可以有相 

当大的差异。7 即便这两处经文确实教导，基督实际上进入地下世界传道，祂救恩邀 

请的范围也只及于在祂钉十字架前死去的人。他们也提到一些经文，认为这些经文 

说 明 “不信”是被定罪的唯一原因（例如：约 三 18、3 6 ;可 十 六 15〜 1 6 ;罗 十 9〜 12; 

弗 四 1 8 ;彼 后 二 3〜 4 ; 约壹四 3 )。但是这些经文只能证明相信基督是得救的途径， 

绝对不等于是在证明，有意识地拒绝基督是被定罪的唯一理由。 “不信”无疑是一 

种大罪，是基督被传给他们的人生命中最明显的罪，但 “不信”并不是背叛神的唯 

一形式，也不是被定罪的唯一理由。神将基督提供给罪人之前，人已经处在定罪之下。 

另一些经文也同样不能作为定论，例如：马太福音十三章 31〜 3 2 节 ；哥林多前书十 

五 章 24〜 2 8 节 ；腓立比书二章 9〜 1 1 节。其中一些经文被过分解读，因此什么也无 

法证明。

3 .反对这项教义的论证

以下的几点考虑可以用来反对这个理论：（A ) 圣经将非信徒死后的状态描述为 

确定的状态。这里考虑到的最重要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六章19〜 3 1节。其他的一些 

经文包括：传道书十一章3 节 （此处经文的解释不是很确定）；约翰福音八章21、24 

节 ；彼得后书二章4、9 节 ；犹大书 7〜 1 3节 （比较：彼 前 三 19)。（B ) 圣经将最后的 

审判一律描述为根据人在今生所行之事来判定，从来没有提到要取决于发生在居间 

状态中的事（太 七 22〜 2 3 ,十 32〜 3 3 ,二十五34〜 4 6 ;路 十 二 47〜 4 8 ;林 后 五 9〜  

10 ;加 六 7〜 8 ; 帖后一 8 ;来 九 27)。（C ) 这种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唯独有意识地拒 

绝基督和祂的福音才会使人灭亡，但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圣经的。人生来就是失丧的， 

连原罪和实际的罪行都会使人当受审判。拒绝基督无疑是一项大罪，但从来没有被 

描述为导致灭亡的唯一罪行。（D ) 圣经教导我们，连外邦人也要灭亡（罗一 3 2 ,二 

12;启二十一 8)。根本不存在经文依据，是我们可以盼望成年的外邦人或未到分辨 

年龄的外邦孩童将会得救的。（E ) 这种未来考验的理论也被认为会浇灭一切的宣教 

热情。如果外邦人可以到未来再决定是否接受基督，这只能为许多人带来更快、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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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判（假若他们如今就置身于这个抉择面前 )。为什么不让他们尽可能地留在无知 

状态中、越久越好呢？

进深研究问题

有 人 认 为 ( 浐 M Z ) — §5rK(/iad办）总是指所有的死人都要降在其中的地下世界， 

这种立场是否站得住脚？

有 人 认 为 圣 经 中 有 关 奴 ）和 §5ri(；(/Kicte〇 的描述仅仅是反映了当时的普遍 

观念，为什么这种观点是应该反对的？

我们是否必须假设义人和恶人在过世的那一刻都会进人某种暂时的、临时的居所， 

而不是立刻开始他们永恒的命运？

在何种意义上，居间状态仅仅是一种过渡期？

炼狱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

罗马天主教如何构想炼狱中的火？这种火仅仅是为了净化，或者也是为了刑罚？

一些路德宗人士认可炼狱教义中的哪些合理要素？

我们在千禧年曙光派中遇到了怎样的异端混合体？

根据圣经，居间状态是否被描述为“今世” （aicbv〇5m;〔ĉ nh(mtes〕）和 “将来的 

世代” （aicbv|i认Aiov〔 afdn meHdn〕）之间的第三种 ak̂ v ( ai^n;世代 ）？

圣 经 强 调 如 今 是 “拯救的日子”，这 是 否 符 合 “未来的考验期”的教义？

参考书目

Bavinck, Geref. Dogm. IY., pp. 655-711.

Kuyper, Diet. Dogm., De Consummatione Saeculi, pp. 25-116.

Vos, Geref. Dogm. V, Eschatologie, pp. 3-14.

Hodge, Syst. Theol. I ll, pp. 713-770.

Shedd, Dogm. Theol. II, pp. 591-640.

Dabney, Syst. andPolem. Theol. pp. 823-829.

Litton, Introd. to Dogm. Theol., pp. 548-569.

Valentine, Chr. Theol. II,pp. 392-407.

Pieper, ChristL Dogm. Ill, pp. 574-578.

Miley, Syst. Theol. II, pp. 43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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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ff, Our FathersJ Faith and Ours, pp. 412-431.

R o w , Future Retribution, pp. 348-404.

Shedd, Doctrine of Endless Punishment, pp. 19-117.

King, Future Retribution.

Morris, Is There Salvation After Death?

Hovey, Eschatology, pp. 79-144.

Dahle, Life After Death, pp. 11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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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拿

基 督 的 第 二 次 降 临

尽管众先知并没有清楚地划分基督的双重降临，主耶稣自己和使徒却非常清楚 

地指出，基督的第一次降临之后会接着第二次降临。耶稣在祂的公开职事接近终点 

时，不止一次提到祂的再临（太二 十 四 3 0 ,二 十 五 19、3 1 ,二 十 六 64 ;约 十 四 3)。 

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指出祂将要再来（徒一 11)。此外，使徒在难以计数的经文中 

提到基督的再临（徒 三 20〜 2 1 ;腓 三 2 0 ;帖 前 四 15〜 1 6 ;帖后一 7、10;多 二 13; 

来 九 28)。有好几个词被用来指这件大事，以下是其中最重要的：（1) ’AitoKd入 

( apofca ŷpsi^ ;揭开），它是指除去如今阻碍我们面见基督的事物（林前一 7 ;帖后一 

7 ; 彼前一 7、13，四 13);⑵ ’Emcpciveia ( epfphanefa;显现，彰显），这个词是指基督 

从原本隐藏的背景中出现，带来救恩的丰盛祝福（帖后二 8 ;提 前 六 14;提 后 四 1、 

8 ;多 二 13); (3)n〇cpoucj{a (parousfa;字 面 含 义 是 “同在/ 临在”），它是指基督同在 

之前的降临或造成基督同在的降临（太二十四 3、27、37;林前十五 23 ;帖 前 二 19, 

三 1 3 ,四 15 ,五 2 3 ;帖 后 二 1〜 9 ; 雅 五 7〜 8 ;彼后一 16,三 4、12;约 壹 二 28)。

一 、基 督 的 第 二 次 降 临 是 单 一 事 件

当代的时代主义者将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划分为两部分，尽管他们有时将这两部 

分说成是指那个大事件的两种不同层面，试 图 借 此 维 护 “第二次降临”的合一性。 

但是，既然这两部分实际上被描述为两个不同的事件，中间相隔许多年，而且每个事 

件都有自己特定的目的，因此它们很难被视为单一的事件。第 一 个 事 件 是 mxpouda 

(pcirmisfd),或 者 简 单 说 是 “来临”，这会带来圣徒的被提，有 时 候 被 描 绘 为 “隐秘 

的被提” （secret rapture)。这种再临是迫在眉睫的（imminent),也就是说，随时可 

能发生的，因为在被提之前没有任何必须先发生的前兆事件。流行的观点是，那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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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不是降临在地上，而是停留在半空中。那些在主里过世的人会从死里复活，而活着 

的圣徒会改变形象，他们会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因此，这 降 临 也 被 称 为 “为祂 

的圣徒降临” （帖 前 四 15〜 16)。接下来是一个为期七年的间隔，在这段时期内，福 

音会传遍全世界（太二十四 14),以色列人会回转（罗十一 26 ) ,会 发 生 大 灾 难 （太 

二十四 21〜 22)，敌基督或大罪人将要显现（帖后二 8〜 10)。这些事件之后，主将伴 

随着众圣徒再次降临（帖前三13)，这 被 称 为 “显现” （therevelation) 或 “主的日 

子”，这时基督会降临在地上。这降临并不能被称为迫在眉睫的，因为在它之前必有 

好几个前兆事件发生。在这降临中，基督要审判当时存在的列国（太二十五31〜 46)， 

并且要引进千禧年国度。因此，主的再临就区分为两部分，两者之间相隔七年，其中 

一个是迫在眉睫的，另一个则不是；一个会紧随着众圣徒的得荣耀，另一个会紧随着 

万国的审判和国度的建立。这种第二次降临的教义解释，对时代主义者来说是非常 

便利的，因为这使他们能够为“主迫在眉睫再临”的观点辩护，然而这种观点是没 

有圣经根据的，而且附带着一些不符合圣经的结论。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1、2、8 

节，xcapoucrfocCpcirousici) —词 和 “主的日子”是互换使用的，而根据帖撒罗尼迦后书 

一 章 7〜 1 0节，第 7 节 的 “显现”和 第 1 0节所谈到的基督再临使众圣徒得荣耀是同 

时发生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29〜 3 1节的描绘是：基督再临时，选民被召聚在一起， 

这件事乃是直接紧跟在上文所提到的大灾难之后，然而根据目前所探讨的理论，这 

件事应当是发生在大灾难之前。最后，根据这种理论，教会不需要经历大灾难，而马 

太福音二十四章4〜 2 6 节所描述的大背道与这件事件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圣经在马 

太福音二十四章2 2 节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3 6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3 节；提摩太 

前书四章丨 〜3 节 ；提摩太后书三章 i〜 5 节；启示录七章1 4节的描述则非常不同。 

我们根据圣经主张，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将会是单一事件。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前千禧 

年主义者并不认同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包含两个阶段，称之为毫无根据的幻想。弗洛 

斯 特 （Frost) 说 ： “灾前复活和被提的教义是现代的解释—— 我倾向于将它说成是 

现代的发明—— 这并不是广为人知、却无可辩驳的事实。”1 根据他的观点，此教义 

可 以 追 溯 到 珥 文 和 达 秘 （Darby) 的时代。另一个前千禧年主义者，也就是里斯 

( A lexander R eese  )， 在 他 《基督即将再临》（TTie 4 Pproac/if7ig Advent 〇/ CTirist) — 

书中，提出一个非常有力的论据，反对这整个观念。

Frost,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p. 2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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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 督 再 临 之 前 的 大 事

根据圣经，基督再临之前必定会发生若干重大事件，因此它不能被称为迫在眉 

睫的。根据圣经，我们不可能主张，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没有任何预兆的事件是必 

须发生的。根据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的，我们可以预期，弗 洛斯特拒绝这种“迫在眉 

睫”的教义，尽 管 他 是 一 个 时 代 主 义 者 。他 宁 可 将 基 督 的 降 临 说 成 “逼 近 的 ”

( impending)〇 “基督再临之迫在眉睫”的教义，其经文根据是什么？人们在圣经中 

发现一些陈述，大意是说， “还有一点点时候”，基督就要再来（来 十 37 ) ;或 “很 

快” （启二十二 7 ) ;还有一些劝戒人警醒并等候主再来的经文（太二十四4 2 ,二十 

五 13;启 十 六 15);以及圣经谴责那些口称“我的主人必来得迟”（或 译 为 “推迟祂 

的来临”）的 人 （太二十四 48)。耶稣确实教导祂很快就要再来，但这并不等于是在 

教导，祂的再临是迫在眉睫的。首先，我们应当谨记，每当基督提到祂的再来，它所 

思想的并非总是末世性的再临。祂有时候是指五旬节那日祂以圣灵的能力降临；有时 

候是指祂在审判中降临，也就是耶路撒冷的毁灭。其次，基督和使徒都教导我们，基 

督在末后的日子在肉身中再临之前，必然要发生许多重大事件（太二十四5〜 14、21 

〜 22、29〜 31;帖 后 二 2〜 4)。因此，祂不可能合理地将祂的再临描述为迫在眉睫的。 

也很明显的是，当基督说袖很快就要再来，祂并不是有意将它描写为近在咫尺的 

( immediately at hand)。在才干的比喻中，耶稣教导， “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 

人来了，和他们算账（太 二 十 五 19)。而讲说才干的比喻的目的，正是为了纠正一种 

观念： “神的国快要显出来”（路 十 九 11)。在十个童女的比喻中，新 郎 被 形 容 为 “迟 

延” （太二十五 5)。这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2 节所说的是完全符合的。彼 

得预言，必有好讥诮的人起来说，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 ”他教导读者，应当 

从神的角度来看待主的第二次降临已经近了的预言，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彼 后 三 3〜 9)。 “耶稣认为祂的再临是近在咫尺的”，这种教导是将祂描绘为有错 

误的，因为从那时到如今，差不多已经过去两千年了。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一个问题： 

那么，圣经为何敦促我们，要警醒等候基督的再临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32〜 3 3 节教导我们，要借着一些兆头守望基督的再临： “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 

该知道人子近了。”此外，这里劝勉的警醒，不应当理解为劝勉人窥探天象，以便寻 

找主显现的直接兆头。我们反而应当从中看到一种警告：要警醒、要警惕、要做好准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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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要勤勉地为主做工，以免被突然的灾难压倒。主再临之前，必然会发生以下的大 

事。

1 .外邦人蒙召

新约圣经有若干经文指出，基督再临之前，天国的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太二 

十 四 14;可 十 三 10;罗十一 25)。许多经文见证了一个事实：在新约时代，将会有大 

量外邦人进人天国（太 八 11,十 三 31〜 32;路 二 3 2 ;徒 十 五 14;罗 九 24〜 2 6 ;弗二 

11〜 2 0 ,还有其他经文）。但是上面列举的经文清楚地指出，传福音给万民是历史的 

目标。但是现在我们很难说福音已经传给了万国万民，就算世上的每一个国家中都 

有一个宣教士在工作，也不能说是已经满足耶琢陈述的所有要求。另一方面，如果认 

为我们救主这话是要求我们向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每一个人宣讲福音，也同样是不可 

能的。然而，它们确实要求，这些国家应当以国家的身分，彻底地被福音化，好叫福 

音成为民众生活的能力、要求人作出抉择的指路牌。福音必须向他们宣讲，是为了得 

到一个见证，好叫我们可以说，神已经赐给他们支持或反对基督和祂国度的机会。这 

些话清楚地暗示，大使命必须在世上的万国中得到执行，使万民—— 也就是来自这些 

国家的百姓—— 作主的门徒。然而，期盼万国作为一个整体都会接受福音，并无法从 

这些陈述得到证明；它们乃是指，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都会找到基督的追随者，也因 

此成为使外邦人得救数目添满的工具。在时间的终了，说万民都要认识福音是可能 

的，而福音本身要定那些不接受福音的万民为有罪。

我们在前面说过，许多时代主义者对这件事持相当不同的观点；这其实是非常 

容易理解的。他们不相信，在基督的再临—— 这是迫在眉睫的—— 之前，福音传遍全 

世界是必须完成的，也不相信它们一定会完成。根据他们的观点，福音传遍全世界， 

那时才刚刚开始。他们指出，马太福音二十四章1 4 节所指的福音，并不是神在耶稣 

基督里的恩典的福音，而是天国的福音（与前者有很大的不同），即天国再次近了的 

好消息。教会从地上的场景被挪走之后，内住的圣灵也随之离去了—— 这实际上意味 

着，在旧约圣经的状况被恢复之后—— 耶稣开始自己的职事时所宣讲的福音将再次 

被人宣讲。一开始，福音是由那些因教会被提而回转归向基督的人宣讲，之后，可能 

是靠回转的以色列人和一位特殊的使者，2 或者，尤其是在大灾难时期，是由回转相

B lacks tone， Jesu s is Coming, p.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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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以色列余民宣讲福音。3 这种传道将产生异乎寻常的功效，远比宣讲神恩典的福 

音更加有效。正是在这段时期，启示录第七章的十四万四千人，和没有人能数得过来 

的群众将要回转。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1 4节的预言,将会以这种方式得着应验。 

必须记得，这是连老一辈的前千禧年主义者都无法接受的解释，甚至连当代的一些 

前千禧年主义者也拒绝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在我们中间肯定也不受欢迎。区分为双 

重的福音和双重的第二次降临，是站不住脚的。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的福音，是唯 

一使人得救、唯一使人进人天国的福音。倒转回旧约圣经的情况，包括没有教会和没 

有内住的圣灵，应该会比宣讲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的福音和圣灵的恩赐更加有 

效，这是绝对违背启示历史的。

2 • 以 色 列 的 全 数 （T tA iipcovia〔PLjgiW M A〕 ）的 回 转

新旧约圣经都提到以色列未来的回转（亚 十 二 10,十 三 1;林 后 三 15〜 16),而 

罗马书十一章25〜 2 9 节似乎将这点与时间的尽头连在一起。前千禧年主义者利用圣 

经的这个教导来实现自己的特殊目的。他们主张，存在一种国家式的重建和以色列 

的回转，犹太人将要在圣地重新建国，而这会发生在耶稣基督千年统治的起头，或者 

千年统治的期间。然而，圣经是否保证这种期望—— 即以色列最终将会得到重建，成 

为一个国家，并且整个国家会转向主—— 是非常可疑的。旧约圣经的一些先知预言似 

乎预告了这一点，但是这些预言必须根据新约圣经来解读。以色列将作为一个国家， 

在未来得到重建并回转，这种盼望是否能从新约圣经得到足够的支持呢？经常被引 

用来支持这种观点的马太福音十九章2 8 节和路加福音二十一章2 4 节 ，并没有教导 

这一点，甚至不必然暗示这一点。主非常清楚地提到犹太人抵挡天国的灵，一些可能 

被称为天国之子的人，必定要丧失自己在天国里的地位（太 八 11〜 1 2 ,二十一 28〜  

4 6 ,二 十 二 1〜 1 4;路 十 三 6〜 9)。主耶稣告诉邪恶的犹太人，神的国必从他们那里 

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太二十一 43)。甚至当祂提到，将要随着时间的推移 

渗入教会的腐败、教会将要遇到的困难、最后会接踵而来的背道时，祂也没有暗示未 

来会有犹太人的任何重建和回转。耶稣的沉默，其意义十分重大。也许有人认为，罗 

马书十一章 11〜 3 2 节肯定是在教导以色列国将来的回转。许多注释书作者采纳这种 

观点，但是连它的正确性也遭到质疑。使徒在九到十一章讨论的问题是：神给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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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field's Bible, pp. 1033,1036 ; Rogers, The End from the Beginning, p. 144; Feinberg, 

jRremiZZennialism or AmiHenniaZism，pp.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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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应许，和绝大部分以色列人被遗弃，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如何调和？保罗首先在第 

九章和第十章指出，神的应许并不是赐给肉身生的以色列人，而是赐给属灵的以色 

列 人 ；其次，以色列人中间仍然有神的选民，根据神的拣选之恩，以色列人中仍有余 

民 （十一 1〜 10)。甚至大部分以色列人的刚硬也并非神的终极目标，而是神手中的 

工具，要将救恩带给外邦人，其目的是为了叫外邦人在享受救恩的祝福之佘，会反过 

来激起以色列人的嫉妒。以色列人的刚硬将永远都只是局部的，因为在接下来的每 

一个世纪里，总是会有一些人接受主。在整个新约时代中，神将会持续不断地从犹太 

人当中招聚蒙拣选的余民，直到外邦人的全数满足（7î pc〇|ioc〔p ^ r d m a〕，即选民的 

数目；编按：罗十一 2 5 ,参 《中文标准译本》，《和合本》作 “丰满”）为止，因此（按 

照同样的方式），所有的以色列人（其 TiMpo^ c K p ^ rdmcz，编 按 ：罗十一 12,《中文标 

准译本》 “全数满足”，《和合本》作 “丰满” 〕，也就是说，真以色列人的全数）都 

要得救。 “以色列全家”应当被理解为不是指以色列的整个国家，而是指从古代圣 

约子民而出的选民的全数。前千禧年主义者将第2 6 节的意思理解为：神完成祂对外 

邦人的计划以后，以色列整个民族都将得救。但是使徒在他讨论的一开始就已经说 

过，这应许是赐给属灵的以色列人的；在中间插入的段落中，也没有思想转换的证据， 

因此，这样解释十一章2 6节实在会令人感到惊讶；而副词〇祝〇〇(； (hout沉）不可能是 

指 “之后”，而 只 能 指 “按照这种方式” （参 《新汉语译本》、《环球圣经译本》 “这 

样”；《和合本》作 “于是”），外邦人的全数和以色列人的全数也都要添满。

3 .大背道和大灾难

我们应当将两者放在一起讨论，因为在耶稣关于末世的讲论中，两者是互相交 

织 的 （太二十四9〜 12、21〜 24;可十三 9〜 2 2 ;路二十一 22〜 24)。在耶路撒冷遭毁 

灭之前，耶稣的话无疑已经有一部分得到了应验，而且明显会在将来的大灾难时期 

进一步应验，这个大灾难会远超过人们过去曾经历的一切灾难（太 二 十 四 21;可十 

三 19)。保罗也提到大背道（帖后二 3 ;提 前 四 1;提 后 三 1〜 5)。在保罗的时代，他 

已经看到背道的灵的蛛丝马迹，但是明显想要让他的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即这种背 

道在末后的日子会变本加厉。在这一点上，当代的时代主义者再次与我们不同。他们 

不认为大灾难是基督降临（TiapouofocCparousfa〕）的前兆，而是相信大灾难会跟在“降 

临”之后，因此教会不会经历大灾难。他们的假设是，在大灾难和一切恐怖事件袭击 

地上的居民之前，教 会 已 经 “被提”，与主同在了。他们偏爱将大灾难说成“雅各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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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日子”，因为它是以色列人遭大难的日子，而非教会遭大难的日子。但是，他们 

援引来支持这种观点的经文依据，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从他 

们先人为主的观念—— 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分为两部分—— 获得所有的力气，因此，对 

那些认定圣经中不存在这种双重降临的证据的人来说，这种说法是毫无意义的。耶 

稣确实提到，大灾难是祂的再临和世界末了的预兆之一（太 二 十 四 3)。耶稣在这整 

章中所说的就是这个降临（7tapoua(a 〔parousfa〕)，这 从 反 复 使 用 “降临”一 词 （3、 

37、3 9 节 ）就可以看出来。耶稣在第3 0节所说的是同一个降临，才是唯一合理的假 

设，而 根 据 第 2 9 节，我们可以推论出，这个降临是紧跟在大灾难之后。这个大灾难 

也会影响选民：他们有被迷惑的危险（太二十四 24 ) ;为着选民的缘故，大灾难的日 

期将要减少（第 2 2 节 ）；人子降临时，选民要从地的四极被招聚出来；当他们看到这 

些事情，他们受到鼓励要昂首挺胸，因为他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路二十一 28)。前千 

禧年主义者将选民限定为以色列人当中的选民，是没有根据的。保罗清楚地将离道 

反教描述为发生在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之前（帖 后 二 3)，他也提醒提摩太，在末后的 

时期必有这种危险的日子（提 前 四 1〜 2 ; 提 后 三 1〜 5)。启示录七章 13〜 1 4节说， 

天上的圣徒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而在启示录六章9〜 1 0 节，我们发现这些圣徒正 

在为他们还在遭受逼迫的弟兄祷告。4

4 .敌基督的显现

“敌基督” （&Tdxpicn:oc;〔am ichristos〕）一词仅出现在约翰的书信中，即约翰一 

书 二 章 18、2 2 节，四 章 3 节；约翰二书 7 节。就这个词的形式来说，它可以 形 容 （A ) 

某个取代基督的人；这样， 被 理 解 为 “代替”的含义；或 者 （B ) —个人 

伪装成基督的样子，抵挡基督；这样， ( cmti- ) 就 用 在 “抵挡”的含义。第二种 

含义更符合这个词出现的上下文。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18节使用单数，而且没有添 

加冠词，这个事实表明， “敌基督”一词已经被视为专有名称。我们很难确定，约翰 

使用单数形式时，他想到的是不是一个最大的敌基督，他所提到的其他敌基督仅仅 

是其先锋或先驱，或者仅仅意味着，将体现在许多敌基督里面的原则拟人化，也就是 

阻碍神国的进展的邪恶原则。很明显，敌基督确实是代表某种原则（约 壹 四 3)。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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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需更多为 “教会将要经历大灾难” 辩护的资料，我们推荐两个前千禧年主义者的著 

作，也就是，Frost, I7ie Second Comfng qf C/irist, pp. 202-227; Reese, The Approachfyig 

Advent 〇/ Christ, pp. 19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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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们把这一点牢记在心，也就会明白，尽管约翰是第一个使用“敌基督” 一词的 

人，但是一些更早的著作已经清楚提到过这个词所表明的精神或原则。正如圣经对 

基督和神国度的描述有一个显著的发展过程，有关敌基督的启示也是渐进的。描述虽 

有不同，但是随着神的启示的进展，清晰度却在逐渐増加。

我们在旧约圣经绝大多数的先知书中看到，不义的法则在不敬虔的列国中运 

作，这显明他们敌视以色列，并受到神的审判。在但以理的预言中，我们看到一些更 

具体的事情。那里所使用的语言，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描绘的大罪人提供了许 

多特征。但以理发现，这种邪恶的、不敬虔的法则体现在“小角”身 上 （但 七 8、23 

〜 26)，并且在十一章3 5节起非常清晰地描述它。在这里，连位格的要素也不是完全 

缺乏的，尽管我们无法完全确定，先知想到的是某个特定的君王，即安提阿古 •伊皮 

法 纽 （Antiochus Epiphanes)，将他视为敌基督的预表。基督的再临很自然地唤起了 

这种邪恶的法则，其具体形式则是敌对基督徒；耶稣将它描绘为体现在不同的人身 

上 。耶稣提到少 euSoirpocpflTai (pseixdqpropMtai; 假 先 知 ）和 4^u56xpicn:oi (psewdo- 

c/iri5toi;假基督），他们会采取反对基督和袖的国度的立场（太 七 15,二 十 四 5、24; 

可十三 21〜 22;路十七 2 3 为了纠正帖撒罗尼迦人的错误观点，保罗呼吁他们注意， 

除 非 “先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基督的日子 

不会来到。他如此描述这个大罪人： “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 

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帖 后 二 3、4)。这种描述很自然 

使我们想起但以理书十一章3 6节起，而且显然是指向敌基督。我们没有理由质疑保 

罗所谈到的大罪人，其实就是约翰所提到的敌基督。使 徒 看 到 “那不法的隐意”已 

经发动，但是却向他的读者们保证，这大罪人无法显露出来，直等到那拦阻的事（或 

人 ）被除去。当这个障碍—— 无论是什么（有多种不同的解释）—— 被除去了，这不 

法的人才会显现， “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 

虚假的奇事” （7〜 9 节 ）。在这一章中，从头到尾都预设了这种位格的要素。启示录

在两只兽身上 ------只从海中上来，一只从地上出来—— 发现敌对基督徒的原则或

权 势 （启十三章）。一般认为第一只兽是指政府、政治权势或某个世界级的帝国 

(w o r ld - e m p ir e ) ;第二只兽，不像前者那样有一致的见解，是指假宗教、假先知、伪 

科学，尤其是指前两种。约翰最后在他的书信中，将这种对手或敌对的原则称为“敌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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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一些关于敌基督的不同观点。在古代教会中，许多人主张，敌基督是 

个犹太人，伪装成弥赛亚，并且在耶路撒冷统治。近代的许多评论者认为，保罗和另 

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某位罗马皇帝会是敌基督，而约翰在启示录十三章18节所想到的 

显然是尼禄，因为希伯来单词中用来表示“尼禄皇帝”的字母，其数值恰好等于六 

百六十六（启 十 三 18X 从宗教改革时期以来，许多人—— 其中也有改革宗的学者——  

将教皇统治的罗马视为敌基督，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将某位教皇视为敌基督。教皇体 

制 （papacy) 确实彰显出圣经所描绘的敌基督的几个特征。然而，我们很难将它等同 

于敌基督。最好说教皇体制中含有敌基督的一些要素。确切而言，我们只能说：（A ) 根 

据保罗和约翰自己的见证，敌对基督徒的原则已经在他们那个时代发动；（B ) 在世界 

的末了，它将会达到最大的权势；（C ) 但以理将它描述为政治性的，保罗將它描述为 

教会性的，约翰在启示录的描述则将它描绘为同时具有这两方面：这两方面可能是 

敌对基督徒之权势前后接续的启示。（D ) 这种权势最终很可能会集中到单一的个体 

身上，是一切邪恶的化身。

关于敌基督的位格特征的问题，仍然是一个辩论的主题。一些人认为， “敌基 

督”、 “大罪人”、 “沉沦之子”的表达法，以及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的人物，都仅 

仅是对不敬虔且敌对基督徒原则的描述，它会表现在世界对神和神的国度的敌对 

上，贯穿此国度的整个历史，它的抵挡有时较弱，有时稍强，但是在时间的尽头，这 

种抵挡会变得最为强大。他们不是在寻找任何一个有位格的敌基督。另一些人觉得， 

将敌基督仅仅说成一种抽象的权势，是违背圣经的。他们认为，这种解释并没有公平 

地处理圣经的资料，圣经不仅提到一种抽象的灵，也提到一些真实的人。根据他们的 

观点， “敌基督”是一个集体概念，是对一连串人物的指称，他们共同表现出一种不 

敬虔的或敌对基督徒的精神，例如，逼迫教会的罗马皇帝，和参与类似迫害工作的教 

皇。他们甚至不认为，一切的邪恶会集中到一位有位格的敌基督身上。然而，教会中 

更普遍的观点是：归根究柢， “敌基督”一词是指末世的一位人物，他将成为一切邪 

恶的化身，因此也代表着一种或多或少始终存在于世上的精神，他在历史上有很多 

先驱或预表。这种观点在早期教会中非常普遍，似乎也是圣经的观点。以下几点可以 

说是支持这种观点的：（A ) 但以理书十一章对敌基督的描述，或多或少是有位格的， 

也可能是指一个预表敌基督的确切人物。（B ) 保罗将敌基 督 说 成 “大罪人”和 “沉 

沦之子”。因 为 希伯来文指“人”和 “子”的两个词本身可能并不是最后的结论，但 

前后文显然支持这种位格性的观念。他抵挡神，高抬自己为神，会明确地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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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法之人，等等。（C ) 尽管约翰提到现在已经有许多敌基督，他也提到一位将要来 

临的单数的敌基督（约壹二 18)。（D ) 甚至在启示录中，虽然这里的描述在很大程度 

上是象征性的，其中也不乏位格的因素，例如，在启示录十九章2 0 节，提到敌基督 

和他的随从被扔在火湖里。（E) 既然基督是有位格的，认为敌基督也会是有位格的， 

乃是理所当然的。

5 .神迹和奇事

圣经说到几个神迹将成为世界末日和基督降临的前兆。它 提 到 （A ) 打仗和打仗 

的风声，多处有饥荒和地震，这些被称为生产之难的起头（编按：太 二 十 四 8 ;可十 

三 8 , 《和合本》小 字 ），这些灾难可以说是基督降临之时宇宙再生的产难。（B ) 假 

先知的出现，他们会带领多人偏离正路；和假基督的出现，他们会显大神迹、大奇事 

迷惑人，如果可能，他连选民也要迷惑。（C ) 诸天的万象受到动摇，天上将会出现可 

怕的预兆，太阳、月亮和星宿都要发生变化（太 二 十 四 29〜 3 0 ;可 十 三 24〜 2 5 ;路 

二十一 25〜 26)。由于这些神迹中的一部分会按照事件的自然秩序反复发生，一个问 

题自然会产生，即我们如何辨别哪些是末日的特殊标记呢？我们一般会把注意力放 

在一个事实上，即末日的神迹奇事与之前所发生的事件，在强度和范围上都有所不 

同。但是，这种解释当然无法令人完全满意，因为如果没有其他的迹象，那些看到这 

些神迹的人将永远无法知道，在他们所目睹的这些神迹之后，是否还会有类似的神 

迹，比如今所看到的，在强度上更强、在范围上更大呢？因此，我们应当也注意，在 

末日临近的时候，所有这些神迹会接踵而至，而且自然事件也将伴随着超自然现象 

(路二十一 25〜 26)。耶稣说： “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 

口了” （太二十四33)。

三 、基 督 再 临 或 二 次 降 临 本 身

在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前兆发生以后，紧 接 着 是 “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 （太 

二十四 30)。与此相关，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B 基督再临的时间

基督再临的确切时间没有人知道（太 二 十 四 36)，一切企图计算出确切日期的 

做法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根据圣经，在世界的末了，基督将要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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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门徒们曾经问主，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 （太二十四 3)。门 

徒将两者连在一起，但是主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暗示这是错误的，反而在祂的讲论里 

假设了它的正确性。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29〜 31、35〜 4 4 节，耶稣认为这两者是同 

时 发 生 的 （参 ：太 十 三 39〜 40)。保罗和彼得也提到两者是同时发生的（林前十五 

23〜 2 4 ;彼 后 三 4 〜 10)。对于与基督再临同时发生的事件的研究，也得到同样的结 

果。圣徒的复活会是与基督再临同时发生的事件之一（林前十五 23;帖 前 四 16),耶 

稣向我们保证，祂在末日要叫他们复活（约 六 39〜 40、44、54)。根据泰尔、克里默 

与寇格尔、华尔克、萨 蒙 德 （Salmond)、赞 恩 （Zahn ) ,和其他一些人的观点，这只 

能指终末成全的大日—— 世界的末了。与之同时发生的另一事件，会是世界的审判 

(太 二 十 五 31〜 46)，尤其指恶人受审判（帖后一 7〜 10),前千禧年主义者将这一 

点放在世界的末了。最后，基督的再临使万物都得到复兴（徒 三 20〜 21)。 “万物的 

复兴”这种强有力的表达，只能指事物完全恢复到人堕落之前的存在状态。它是指万 

物都要恢复到自己先前的状况，而前千禧年主义者的千禧年并不包含这一点。因为 

在他们所界定的千禧年期间，甚至连罪和死亡都会继续杀害它们的牺牲品。5 正如我 

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主再临之前必然会发生几个事件。在阅读那些谈论主再临和 

末日临近的经文时，我们必须谨记这一点（太 十 六 28 ,二十 四 34 ;来 十 2 5 ;雅 五 9; 

彼 前 四 5 ; 约 壹 二 18)。它们部分是从一个事实来解释的，即从神的角度看来，神看 

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基督的再临永远很靠近；部分是基于圣经将新约时期描绘 

为构成了末日或末时；部分是因为事实上，主在谈论祂的再临时，祂所思想的并非总 

是祂的形体在末时再临，而可能是指在圣灵中再临；部分是由于典型的先知预言的 

透 视 凝 缩 （foreshortening) ,在这种凝缩中，并 没 有 清 楚 划 分 “耶路撒冷遭毁灭”和 

“祂最后再来审判世界”。 一 些小教派人士（Sectaries) 经常想要将救主的再临固定 

在某个准确的时刻，但这些尝试永远是骗人的。耶稣明确地指出： “但那日子、那时 

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太二十四 36)。 

这个关于圣子的描述可能是指，这种知识并不包含在祂作为中保必须带来的启示的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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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督再临的方式

以下几点值得在这里强调：

A .  这会是具有位格的降临。这可以从天使在耶稣被接上升的山上对门徒所说的 

话推论而得：“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穌你们见祂怎样往天上去祂还要怎样来”

(徒一 11)。耶稣的位格离开他们，而耶稣的位格还要再来。在当今的现代主义的体 

系里，根本不承认耶稣基督有位格的再临。麦敬铎认为，基 督 的 再 临 是 指 “借着基本 

的基督教信仰的道德和宗教法则，也就是说，借着基督的灵，逐步地统治个人和社 

会。” 6 威 廉 •柯 拉 克 （William Newton Clarke) 说 ： “我们不应当期盼基督在地上 

有形的再临，而是要期盼祂属灵国度长期的、稳固的进展。……如果我们的主完成祂 

所开启的属灵再临，也就不需要再用有形的降临来成全祂在地上的荣耀。” 7 根据威 

廉 • 布 朗 （William Adams Brown)， “不是借着一个突发式的大灾难，如早期基督徒 

可能盼望的，而是借着一种更缓慢、更可靠的属灵争战的方法，耶稣的理想将要得到 

它所配得的普世认同，基督的精神将要统治整个世界。这是基督再临的教义所代表 

的真理。” 8 饶申布士和马修斯以类似的说法提到基督的再临。他们全都将圣经中有 

关基督再临的绚丽描述解释为象征，认为它仅仅是在描述基督的精神将会越来越普 

遍地影响世上的生活。但是不言而喻，这种说法并没有公平地处理以下经文的描述： 

使徒行传一章11节，三 章 20〜 2 1 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4 4 节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2 2 节；腓立比书三章2 0 节；歌罗西书三章4 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1 9 节，三章 

1 3节，四 章 15〜 1 7节 ；提摩太后书四章8 节 ；提多书二章1 3节 ；希伯来书九章 28 

节。现代主义者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们说这些经文是描述古老的犹太人的思维方 

式。在思考这个话题时，他们有新的、更好的亮光，但是根据当代所发生的世界性的 

事件，这种亮光却变得越来越昏暗。

B .  这会是有形有体的降临。基督的再临会是有形有体的，其经文根据如下：使 

徒行传一章1 1节，三 章 20〜 2 1 节 ；希伯来书九章2 8 节 ；启示录一章7 节。耶稣会 

以肉身回到地上。一些人将基督的再临视为与五旬节当日的属灵降临等同，将 

raxpoucrfa (paroU5fa) 理解为指主在教会中的属灵临在。根据他们的描述，在五旬节

Douglas Clyde Macintosh, Theology as an 五mpirkaZ Science, p. 2 1 3。

William Newton Clarke， OutZine o/CTirfstian TTieoZogy，p. 444。

William Adams Brown， Christian TTieoZogy in OutZine，p.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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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主 已经在圣灵中再临，如今已经临在（因 此 用 7iapoixy{a〔p a r o u s f a 〕这个词） 

于教会之中。他们尤其强调，Ttapoucrfoc (paroi^ ia) 这 个 词 是 指 “临在/ 同在”。9 显 

然，新约圣经确实提到基督属灵的降临（太十六 28;约十四 18、23;启 三 20);但是， 

这种降临，无论是指基督在五旬节当天降临在教会之中，还是指在属灵更新的过程 

中临到个人（加一 16),都不能被视为等同于圣经所描述的基督唯一的第二次降临。 

n〇cpoucj{a (parou5ia) —词 的 意 思 确 实 是 “临在”，但是魏司坚博士正确地指出，根据 

这个词在宗教末世论中的用法，它 也 有 “到达”的含义，而新约圣经乃是凸出了到 

达的观念。此外，我们应当谨记，新约圣经还有其他用来指基督第二次降临的词汇， 

octtokccAu^ k; CapokalypsisX smcpaveia CepiphaneiaX cpavepcoaiq Cphanerosis), 

以上每一个语词都指向肉眼可见的再临。最后，我们不应当忘记，使徒书信反复将第 

二次降临说成未来发生的事件（腓 三 2 0 ;帖 前 三 13 ,四 15〜 16;帖后一 7 〜 1 0 ;多 

二 13)。这 种 说 法 与 “基督再临是已经发生的事件”是格格不人的。

C .  这会是众目可见的降临。这与前面所说的有密切关联。我们可以这样说，如 

果主的再临是有形有体的，那么它也会是肉眼可见的。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罗 

素派或千禧年曙光派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主张，基督的再临和千禧年的开启，已 

经 在 1874年以无形的方式实现了，而 在 1914年，基督带着权能再临，目的是为了移 

除教会并颠覆世上的国度。但是，当 1 9 1 4年过去，而基督却没有显现，他们就用方 

便的理论想要逃避这一难题，他们说：主仍然是隐藏的，因为人们尚未表现出充分的 

悔改。因此，基督已经降临了，但是祂是以不可见的方式再临的。然而，关于主再临 

的可见性，圣经并没有让我们留在困惑之中。无数的经文都证实这一点，例如 ：马太 

福音二十四章3 0 节，二十六章 6 4节 ；马可福音十三章2 6节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27 

节 ；使徒行传一章 1 1 节 ；歌罗西书三章 4 节 ；提多书二章 1 3 节 ；希伯来书九章 28 

节 ；启示录一章7 节。

D .  这会是突然的再临。尽管圣经一方面教导基督再临之前将会出现若干前兆， 

另一方面，它也以同样的方式强调，基督的再临是突然的，是相当难以预料的，会让 

众人感到惊讶（太 二 十 四 37〜 4 4 ,二 十 五 1〜 1 2;可 十 三 33〜 3 7 ;帖 前 五 2 〜 3 ;启 

三 3 ,十 六 15)。这不是互相矛盾的，因为这一类预兆并没有指出确切的时间。先知 

指出基督第一次降临之前将会出现某些预兆，然而基督的降临仍然让许多人感到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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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释出现在  Warren， TTie Parousia 〇/  Christ 和 J. M. Campbell, I7ie Second 
Coming o f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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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注意这些前兆到底是什么。圣经暗示，人们对基督第二次降临 

的惊讶程度，与他们的警醒程度成反比。

E . 这会是荣耀的、得胜的降临。尽管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是有位格的降临、有形 

有体的降临、可见的降临，但是第二次降临仍然与第一次降临非常不同。基督并非以 

降卑状态中的身体再临，而是以荣耀的身体再临，并且身穿王服（来 九 28)。祂要驾 

着天上的云降临（太二十四30),天使是祂的护卫（帖后一 7),天使长是祂的信使（帖 

前 四 16)，众圣徒是祂荣耀的随从（帖前三 13;帖后一 10)。祂将以万王之王和万主 

之主的身分降临，战胜一切邪恶势力，将一切的仇敌践踏在脚下（林 前 十 五 25 ;启 

十 九 11〜 16)。

3 .基督再临的目的

基督在世界末日再临，是为了引进将来的时代，万物的永恒状态，祂将以两件大 

事开始、结束祂的再临，也就是死人复活和最后的审判（太 十 二 49〜 50，十 六 27， 

二十四 3 ,二 十 五 14〜 46 ;路九 2 6 ,十 九 15、26〜 2 7 ;约五 25〜 2 9 ;徒 十 七 31;罗二 

3〜 16;林 前 四 5 ,十 五 23;林 后 五 10;腓三 20〜 2 1 ;帖前四 13〜 1 7;帖后一 7 〜 10, 

二 7 〜 8 ;提 后 四 1、8 ;彼后三 10〜 13;犹 14〜 15;启 二 十 11〜 1 5 ,二 十 二 12)。正如 

我们在前面所暗示的，根据圣经的一般描述，世界的末了、主的日子、死人的身体复 

活和最终的审判是同时发生的。这个伟大的转折点也要毁灭一切抵挡神国度的邪恶 

势 力 （帖 后 二 8;启 二 十 14)。倘若启示录二十章1〜 6 节没有被一些人设立为解释 

新约圣经其他所有经文的标准，我们可能会怀疑，能否以任何其他的方式解读相关 

的经文。根据前千禧年主义者的观点，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主要是为了在地上建立一 

个有形的统治，由基督和众圣徒一同作王，为世人开启真正拯救的日子。这将包括被 

提、义人复活、羔羊的婚礼、对神的仇敌的审判。但是其他的复活和审判会随之发生， 

中间有不同的间隔，而最终的复活和最后的审判与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之间相隔一千 

年。对此观点的反对意见，有一部分已经在前面提出，有一部分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 

提到。

进深研究问题

为什么不能将每一个地方出现的raxp〇iKj{a (parousfa) 都 翻 译 为 “临在/ 同在”？

圣经所提到的基督再临有哪些不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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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解释马太福音十六章2 8 节，二十四章3 4节 ？

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讲论，是不是指单一的再临事件？

犹太人的国家重建的教义是否必然牵涉到千禧年的教义？以下的经文是否教导这种 

重建：马太福音二十三章3 9 节 ；路加福音十三章3 5 节，二十一章 2 4 节 ；使徒行 

传三章 6〜 7 节 ？

在但以理书十一章36节起但以理是否提到安提阿古 •伊皮法纽就是敌基督的预表？ 

启示录十三章的两个兽与敌基督有怎样的关系？

保罗所提到的大罪人是否等同于敌基督？

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6〜 7 节 所 提 到 的 “那拦阻他的”是指什么？

使徒是否教导基督也许会在他们在世时再临？

有人认为， “末了” （the end) 或 “世界的末了” （the end of the world) 仅仅是指 

“时代的尽头” （theendoftheage) ,这种观念是否有新约圣经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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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千 禧 年 的 各 种 观 点

一些人将基督的再临和千禧年的观念连在一起，他们认为千禧年会紧跟在基督 

第二次降临之前或之后。虽然这种观点并非改革宗神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仍 

然值得我们在这里加以考虑，因为它在许多圈子里已经变得非常流行。改革宗神学 

不能忽视当代普遍流行的千禧年主义者观点，反而应当明确定义自己对这些观点的 

立场。一些期盼将来千禧年的人认为，主将会在千禧年之前再来，因此他们被称为前 

千 禧 年 主 义 者 （Premillennialists)。而另一些人则相信，基督的再临会紧跟在千禧年 

之后，因此被称为后千禧年主义者（Postmillennialists)。然而，还有许多人不认为千 

禧 年 盼 望 有 圣 经 的 根 据 ，最 近 人 们 已 经 习 惯 将 他 们 称 为 无 千 禧 年 主 义 者  

(Amillennialists)。正如此名称所表明的，无千禧年主义的观点纯粹是否定的。它认 

为根本找不到充分的经文依据来合理化千禧年盼望，并且坚定地相信，圣经所支持 

的观念是：神的国度在现今的时代结束后，会紧接着神国度完美的永恒形式。我们应 

当注意，耶稣基督的国度被描述为永恒的国度，而非暂存的国度（赛 九 7 ; 但 七 14; 

路一 3 3 ;来一 8 ,十 二 28 ;彼后一 11;启十一 15);进入将来的国度就是开始人的永 

恒 状 态 （太 七 21〜 2 2 ) ,进 入 永 生 （太 十 八 8〜 9 ; 参考之前的上下文），得 救 （可十 

25〜 26)。一些前千禧年主义者将无千禧年主义说成一种新观点，是最近的新奇理论 

之一，但是这肯定与历史的见证不符。这个名称确实是新的，但这种观点像基督教一 

样古老。在第二和第三世纪（被认为是千禧年主义〔Chiliasm〕的全盛时期）的教父 

中，它的拥护者至少和拥护千禧年主义的人一样多。从那时起，它曾经是人们最普遍 

接受的观点，也是教会重要的历史信条中所明确表达或暗示的唯一观点，而且一直 

是改革宗的圈子里最流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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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千禧年的各种观点

一 、前 千 禧 年 主 义

因为前千禧年主义并非总是釆用同样的形式，我们最好简短地指出此理论过去 

一般采用的形式（而不去提各种的变体 )，接下来再更详细地描述当代最主要的前千 

禧年主义理论。

L 过去的前千禧年主义

爱任纽的观点可以说是最能反映最初几个世纪的基督教思想的观点。与六日创 

造相对应，现今的世界将持续六千年。到了这段时期的末尾，敬虔人所受的苦难和逼 

迫将会大大地増加，直到最后，一切邪恶的化身会偺由敌基督的位格显明出来。当他 

完成他的破坏工作，并大胆地坐在神的圣殿中，基督就会在属天的荣耀中显现，并且 

战胜祂一切的仇敌。这将伴随着圣徒身体的复活和神国度在地上的建立。为期一千 

年的千禧年至福时期，要对应于创造的第七日，即安息日。耶路撒冷会得到重建；地 

上要结出丰盛的果实；和平和公义终将得胜。这一千年结束之后，紧接着就是最后的 

审判，一个新的创造会出现，在这个新创造中，得赎之人将永远生活在神的面前。大 

致说来，这种描述是基督教最初几个世纪典型的末世论观点，虽然在一些细节上可 

能存在差异。在接下来的所有世纪中，直到进人十九世纪，千禧年的思想在本质上维 

持一致，尽管一些小教派中仍有一些奇怪的畸形观点。然而，持续不断的研究也带来 

进一步的发展，在相关细节的描述上也更加清晰。这个普遍观点的主要特征可以描 

述为以下几点：基督即将再次降临到世间已经近了，而且会是肉眼可见的、具有位格 

的、充满荣耀的降临。然而，基督再临之前会发生一些事件，例如，福音传遍万国、 

以色列的回转、大背道和大灾难、大罪人的显现。有幽暗和试炼的时期为教会存留， 

因为教会也必须经历大灾难。二次降临会是一个伟大的、单一的、杰出的、充满荣耀 

的事件，但是却会伴随着好几个其他的事件，会对教会、以色列和世界产生影响。已 

经死去的圣徒将要复活，而活着的圣徒将要改变形象，他们都要被提，与降临的主相 

见。敌基督和他邪恶的随从将要被杀；而以色列，神古老的百姓将要悔改、蒙拯救、 

回归圣地。之后，神的国要照先知所预言的，在一个被转化的世界里建立起来。许多 

外邦人将要转向神，被纳人神的国度里。和平和公义的状况将要在全地得胜。基督在 

地上的统治结束以后，其余的死人将要复活；这种复活之后紧接着是最后的审判和 

新天新地的创造。大致说来，我们可以说这就是由以下这些人所拥护的前千禧年主

1047



义的类型，例 如 梅 德 （M e d e )、本 革 尔 （Bengel)、奥 伯 伦 （Auberlen)、克利斯理 

( Christlieb)、埃卜拉德、郭德、哈夫曼、蓝伊、斯泰尔、范乌斯特兹、范 •安 德 尔 、 

奥福德、安德鲁斯（Andrews> 艾理考（Ellicotti葛尼斯（Guinness> 凯洛格（Kellogg> 

赞恩、摩 尔 海 德 （Moorehead)、牛 顿 （Newton)、崔 伦 奇 （Trench) 和其他一些人。 

不用多说，这些人的观点在一些细节上是不同的。

2_当代的前千禧年主义

在 十 九 世 纪 的 第 二 个 二 十 五 年 ，在 达 秘 （Darby)、凯 利 （Kelly)、特罗特 

(Trotter) ,和他们在英国和美国的追随者的影响下，引进了一种新型的前千禧年主 

义，一种与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 相结合的前千禧年主义。这种新观点在美国 

尤其是借着《司可福圣经》 所 得 到 了 普 及 ，也透过艾瑟伯特 •布灵格、 

葛 兰 特 （F. W . Grant)、布 莱 克 司 通 （Blackstone)、葛 雷 （Gray)、席 尔 弗 （Silver)、 

海 德 曼 （Haldeman)、两 位 盖 柏 林 （thetwoGaebeleins)、* 布 如 克 斯 （Brookes)、莱 

理 （Riley)、罗 杰 斯 （Rogers) 和其他许多人的著作，得到广泛的传播。此类观点确 

实呈现出救赎历史的新哲学，以色列在其中扮演领头的角色，而教会仅仅是一个插 

曲。此类理论的主导原则促使他们将圣经分割为两本书， 一 本是国度之书， 一 本是教 

会之书。阅读他们对神如何对待人的叙述，人会迷失在一个由许多圣约和时代所构 

成的令人迷惑的迷宫中，没有任何可靠的指引来指点迷津。他们划分的倾向也表现 

在其末世论的纲领中：有两次第二次降临，（如果没有四次，也有）两次或三次的复 

活，和三次审判。此外，神的子民也分为两群，根据一些人的观点，两者是永远分离 

的，以色列住在地上，而教会住在天上。

以下几点会让我们对今天最流行的前千禧年主义的体系有一些概念：

A . 它对历史的看法。在历史的进程中，神是基于不同的约，并根据七个不同时 

代 （dispensation) 的原则来与人类世界打交道。每一个时代都是独特的，其中的每 

一个都代表神对天然人的不同考验；而由于人未能通过这些接续不断的考验，每个 

时代就都以审判终结。奠基在西奈山的以色列的神权政体，在神的经世里占据了特 

殊的地位。它是神的国度或弥赛亚国度最初的形式，而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是它的 

黄金岁月。如果百姓走在顺服的道路上，这个国度的力量和荣耀有可能会加增，但是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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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指安诺 • 盖柏林 （ Arno C. Gaebelein)与其子弗兰克 • 盖柏林 （ Frank E. Gaebelein)。

1048



普遍性的末世论

第 2 章♦ 千禧年的各种观点

由于百姓的不忠不信，它最终倾覆了，百姓也被流放到外地。众先知曾预言国度的倾 

覆，但也捎来了盼望的信息，并且提髙了百姓的期望，即在弥赛亚的日子，以色列会 

借着真正的悔改转向上主，大卫的宝座会在无比的荣耀中得到重建，连外邦人也要 

分享未来国度的祝福。但是当弥赛亚降临，并提议要建立这个国度时，犹太人却未能 

显示出必要的悔改。结果是弥赛亚君王并没有建立祂的国度，反而抽身离开了以色 

列，远走他乡，延迟国度的建立，直到祂的再来。然而，在祂离开地上之前，祂建立了 

与国度完全没有共通点的教会，而且众先知也从来没有提到过教会。律法时代让位 

给了神的恩典时代。在恩典时代，教会是从犹太人和外邦人中召集出来的，形成了基 

督的身体，如今与基督一同受苦，但是将来要成为羔羊的新妇，与基督一同得荣耀。 

基督并不是这个教会的王，而是她神圣的头。教会有宣讲的荣耀职分，但她在世上万 

国中所宣讲的并不是国度的福音，而是神白白恩典的福音，要从在万国中将选民招 

聚出来，他们也要进一步向万国作见证。这种方法会被证明是失败的；它不会大规模 

地引发回转。而在这个时代的末了，基督将会突然再临，并引发一种更加普世性的回 

转。

B . 它的末世论。基督的再临如今已是迫在眉睫的（imminent) ,也就是说，祂随 

时都可能再来，因为基督再临之前，没有任何必须发生的前兆事件。然而，基督的再 

临是由两个独立事件组成的，两者中间相隔七年。第 一 个 事 件 是 “再临”，基督将要 

在空中显现，与众圣徒相见。一切死去的义人都将复活，而活着的圣徒将要改变形象。 

他们要一同被提到云里，庆祝羔羊的婚宴，之后要永远与主同在。活着圣徒的改变被 

称 为 “被提”，有时也被称为“隐秘的被提”。那时基督和教会将要从地上离去，甚 

至内住的圣灵也伴随教会一同离去，会有一段七年或更久的时期，往往划分为两部 

分，几件大事将要在这段时期内发生。国度的福音将要再次被宣讲，似乎主要是借着 

犹太人中相信基督的余民，这将导致犹太人的大规模回转，尽管有许多人仍然会继 

续不断地亵渎神。主将要再次对付以色列，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尽管有人说是在 

更晚的时期），以色列会回转。在七年的后半，会有无与伦比的大灾难时期，它究竟 

会持续多久，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敌基督将要显现，神忿怒的杯将要倾倒在 

人类身上。在七年的末了，基 督 的 “显现”会紧随其后，也就是说，救主要降临在地 

上，现在不是为了祂的圣徒，而是伴随着祂的圣徒。当时存在的万国要受审判（太二 

十 五 3 1起 ），绵羊和山羊要被分开；在大灾难期间过世的圣徒将要复活；敌基督会被 

毁灭，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千禧年国度如今将要被建立起来，这是一个真实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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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的、实质的犹太国度，是神权统治国度的复兴，包括大卫王权的重建。在这个国 

度里，众圣徒将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犹太人是天生的公民，而许多外邦人将成为被收 

养的公民。基督要在耶路撒冷设立祂的宝座，耶路撒冷将再次成为敬拜的核心地点。 

圣殿要在锡安山上重建，祭坛上要再次流淌祭牲的血，也就是赎罪祭和赎愆祭的血。 

尽管罪和死亡仍然掌权，但是这将是一段丰盛和繁荣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人的生 

命将要延长，旷野将要像玫瑰一样盛开。在这段时期，世人将要迅速回转，根据一些 

人的观点，是透过福音而达成的，但是根据大多数人的观点，是借着一种完全不同的 

手段，例如，基督具有位格的显现、圣徒蒙福所引发的嫉妒，最重要的是大而可畏的 

审判。千禧年之后，撒旦将要被暂时释放，从歌革和玛各而来的群众要聚集起来，抵 

挡圣城。然而，有火从天上降下，吞灭仇敌，撒旦要被丢在无底坑中，兽和假先知之 

前已经被丢在其中。在这段短暂的时期之后，已经死去的恶人将要复活，并且出现在 

白色大宝座前，接 受 审 判 （启 二 十 11〜 15)。之后，会有一个新天新地。

C . 此理论的一些变体。在末世论架构的一些具体细节上，前千禧年主义者并没 

有完全一致的观点。研究他们的著作就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意见。许多的要点都是 

不明确的，也没有足够的把握，这证明，他们对细节的解释有多少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尽管当代大多数的前千禧年主义者相信，耶稣基督未来的统治是以可见的方式进行 

的，但是即使在今天也有一些人仅仅盼望一种属灵的统治，并不期待基督在地上有 

形有体的同在。尽管启示录二十章的一千年一般是按照字面含义来解读，有一种倾 

向是将它们视为一段不确定的时期，可以更长，也可以更短。有些人认为犹太人必须 

先回转，然后被带回巴勒斯坦，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次序应该颠倒过来。一些人 

相信，使世人回转的媒介和现在所使用的媒介是完全相同的，但普遍的观点是，其他 

的媒介将要取代现今的媒介。至于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期间，复活的圣徒居住 

在哪里，也有不同的看法，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或者两者都是。至于在千禧年期间， 

人类是否会继续繁衍、罪在那段时期中的盛行程度、死亡持续的影响和许多其他的 

要点，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

3 .对前千禧年主义的反对意见

在讨论前千禧年主义对基督第二次降临的观点时，我们已经做过专门的审视和 

批判，接下来有关复活和最后审判的章节将会提供进一步的时机，以便批判式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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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前千禧年主义对这些事件的解释。因此，在这里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会属于较笼统 

的性质，即便如此，我们也只能注意其中最重要的几点。

A . 这个理论是基于照字面解释先知对以色列的未来和神国度的描绘，这是完全 

站不住脚的。费 边 （Fairbairn)、里 姆 （Riehm) 和戴维得森（Davidson) 等人论预言 

的著作，大 卫 • 布 朗 （David B r o w n ) 论 《基督第二次降临》（TTie Second Advent) 

的杰出作品，沃尔德葛雷夫（Waldegrave) 论 《新约千禧年主义》（iVew Testament 

MiHenncir^ nism) 的重要书卷，阿 德 尔 斯 （Aalders) 博 士 最近的著作《旧约的众先 

知》（De _Pro/eten des Ouden Verbonds),和 《旧约圣经对以色列重建的看法》（Het 

ffersteZ van Israel VbZge/is Tiet OudeTestanient) 已经反复指出这一点。最后一卷书完 

全致力于以解经学的方式，详细研究旧约圣经中与以色列未来之重建有关的所有经 

文。它是一部值得详细研究的著作。前千禧年主义者主张，任何不是按照字面解释和 

按照字面应验的，都无法满足这些先知预言的要求；但是先知书本身已经包含一些 

暗示，指向属灵的应验（赛五十四 13,六十一 6;耶 三 16,三十一 31〜 34;何 十 四 2; 

弥 六 6〜 8)。有一个论点说，先知从来没有以字面以外的涵义来使用“锡安”和 “耶 

路撒冷”这两个名称，前者总是指一座山，后者总是指一座城，这显然是违背事实的。 

在一些经文中，这两个词都用来指以色列，也就是神在旧约圣经时期的教会（赛四 

十 九 14,五十一 3,五 十 二 1〜 2)。新约圣经也沿袭了这种用法（加 四 26;来 十 二 22; 

启 三 12,二十一 9)。值得注意的是，新约圣经—— 即旧约圣经的应验—— 完全没有表 

明耶稣将要重建旧约圣经的神治政权，也未包含任何与恢复神治政权相关的无可辩 

驳的正面预言，然而，新约圣经确实包含了大量迹象，表明赐给以色列的应许将要以 

属灵的方式应验（太二十一 43;徒 二 29〜 3 6 ,十 五 14〜 18;罗 九 25〜 2 6 ;来 八 8〜  

13;彼前二 9 ;启一 6 ,五 10)。若要进一步寻找圣经中有关属灵应验的细节，可以查 

询韦恩哈登（Wijngaarden)博士的著作《国度的未来》（TTie Future o/ t/ie Ki n g d o m )。 

新约圣经肯定不支持前千禧年主义者的字面主义（literalism)。此外，这种字面主义 

会使他们陷人各样的荒谬中，因为它涉及到先前以色列生活的历史状况要在未来得 

到重建，包括旧约圣经时期的世界强权（埃及、亚述、巴比伦），以色列的临邦（摩 

押、亚扪、以东、非利士）都必须再次登上历史的舞台（赛十一 14 ;摩 九 12;珥三 

19;弥 五 5〜 6 ;启十八章）。圣殿必须重建（赛 二 2〜 3 ;弥 四 1〜 2 ; 亚 十 四 16〜 22; 

结四十 〜四十八章），撒督的儿子必须再次作祭司（结 四 十 四 15〜 41，四 十 八 11〜  

14)，连赎罪祭和赎愆祭都必须再次被带到祭坛上，不是为了纪念（一些前千禧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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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这样认为），而是为了赎罪（结 四 十 二 13 ,四 十 三 18〜 27)。除此之外，情况的 

改变使万国每年都需要去拜访耶路撒冷，以便庆祝住棚节（亚 十 四 16),甚至每一周 

都必须在耶和华面前敬拜（赛六十六23)。

B . 所谓的延迟理论（postponement theory) 是前千禱年架构中的必要环节，但 

是却没有任何圣经根据。按照这种理论，约翰和耶稣宣告天国近了，也就是犹太人的 

神治国度近了。但是，因为犹太人并没有悔改和相信，于是耶稣延迟建立此国度，直 

到祂第二次降临。司可福认为，马太福音十一章2 0 节是标志这种改变的关键点，另 

一些人认为关键点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还有一些人认为在更后面的经文中。在这个 

转折点之前，耶稣并不关心外邦人，而是仅仅向以色列人传讲天国的福音；而在这个 

转折点之后，耶稣就不再传讲天国，而是仅仅预言天国将来前降临，并且应许以色列 

人和外邦人当中困乏的人，要赐给他们安息。但是我们不能主张，在这个假设的转折 

点之前，耶稣自己并不关心外邦人（参 ：太 八 5〜 1 3 ;约 四 1〜 42),也不能说在此之 

后 ，耶稣不再传讲天国（太十三章；路 十 1〜 11)。完全没有证据证明耶稣传讲两种 

不同的福音，起初是天国的福音，之后是神恩典的福音；根据圣经，这种划分是站不 

住脚的。耶稣心里所想的绝非旧约圣经神治政权的重建，而是指属灵实际的引进，旧 

约圣经的国度仅仅是这种属灵实际的预表（太 八 11〜 1 2 ,十 三 31〜 3 3 ,二十一 43; 

路 十 七 2 1 ;约 三 3 , 十 八 36〜 3 7 ;参 ：罗 十 四 17)。基督就是为此来到世上，而在祂 

降临之后，并没有延迟这项工作，反而实际建立起这个国度，并且不止一次地将它说 

成现实的情况（太十一 12,十 二 28;路 十 七 21 ;约十八 36〜 37;参 ：西一 13)。这整 

个延迟理论只是相对近代的虚构，是极具争议的，因为它以毫无根据的方式破坏了 

圣经的统一性和神子民的统一性。圣经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之间的关系描述为预 

表 （type) 和 对 范 （antitype, 或 译 “原型”），预言和应验。但是这种理论却认为， 

尽管新约圣经原先是为了成为旧约圣经的应验，但是实际上却成为完全不同的事 

物。国度，也就是旧约圣经的神治政权，并没有按照预言所说的得到恢复，但是旧约 

圣经从未预言的教会却被建立起来。因此，两者就分道扬镳了，一者成为国度的书卷， 

另一者则成为教会的书卷，只有四福音书例外。此外，神的百姓也分为两群，一群是 

天生的，另一群是属灵的；一群是属地的，另一群是属天的；仿佛耶稣从来没有说过 

“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 （约 十 6 ) ,仿佛保罗从来没有说过：外邦人将要被嫁 

接到旧的橄榄树上（罗十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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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这种理论也公然反对圣经对未来大事的描述，即复活、最后的审判、世界的 

末了。正如在前面说明的，圣经描述这些大事是同时发生的。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它们 

中间相隔一千年，除了启示录二十章4〜 6 节以外。它们显然是同时发生的（太十三 

37〜 43、47〜 5 0 〔在 世 界 的 “末了”，要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而不是在这一千 

年以前〕，二 十四 29〜 31，二十五 31〜 46;约 五 25〜 29;林前十五 22〜 2 6 ;腓 三 20、 

2 1 ;帖 前 四 15、16 ;启 二 十 11〜 15)。这些都发生在主降临之时，也就是主的日子。 

在回应这种异议时，前千禧年主义者经常暗示，主的日子可能为期一千年，因此，圣 

徒的复活和万国的审判都发生在这漫长的“一日”的早晨，而恶人复活和白色大宝 

座的审判可能发生在同一日的晚上。他们诉诸于彼得后书三章8 节 ： “主看一日如 

千年，千年如一日。”但是这几乎无法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个局面很容易被扭转过来。 

同一段经文也可能被用来证明启示录二十章的一千年仅仅是一日。

D .  前千禧年主义认为复活是二重的、甚至是三重或四重的，这种观点是他们的 

理论所要求的，而这种复活观根本没有确切的经文基础，他们用一千年的期限，将最 

后的审判分割为三种审判，也是没有经文根据的。至少可以这样说，认为启示录二十 

章 5 节 的 “头一次的复活”是指身体的复活，也是非常可疑的。上下文并不要求必 

须如此解读，甚至不支持这种观点。支持双重复活理论的根据似乎是因为，使徒经常 

单单提到信徒的复活，却完全没有提到恶人的复活。但这是由于他们是写信给耶稣 

基督的教会，是由于他们提到了与圣徒复活有关的方面，由于他们想要强调复活的 

救恩论层面（林前十五章；帖 前 四 13〜 18)。其他经文则清楚地提到义人和恶人的复 

活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但十二2 ; 约 五 28〜 2 9 ;徒二十四 15)。我们会在下一章进一 

步考虑这件事情。

E .  前千禧年主义理论使自己卷人千禧年教义各种无法克服的难题里。我们不可 

能理解，一部分的旧天地和罪恶的人性，如何能够与一部分新天地和得荣耀的人性 

共存。具有得了荣耀身体的完美圣徒，如何能与在肉身中的罪人交通？得荣耀的圣徒 

怎能生活在充满罪恶的环境之中、生活在死亡与腐败的场景之中？只要大地仍未被 

更新，荣耀的主、得了荣耀的基督怎能在地上设立祂的宝座？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告诉 

我们，天地被更新之后，神和得赎者的教会才会住进他们在地上的居所；那么怎么能 

主张基督和圣徒将要在未更新的天地中居住一千年？在肉身中的罪人和圣徒怎能站 

立在荣耀的基督面前？因为连保罗和约翰在基督的面前都站立不住（徒 二 十 六 12〜  

14;启一 17)。毕 特 （Beet) 所说的是正确的： “我们无法想像，那些尚未死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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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些已经经历过死亡、且永远不再死亡的人会掺杂在一起，并居住在同样的星球 

上。这样把今世和将来世代混为一谈是极不可能的。”1 大卫 •布朗大声疾呼： “将 

彼此完全不相容的事物混在一起。这是一种多么混杂的状态！多么可憎的混合！ ” 2

F. 支持这种理论的唯一经文根据是启示录二十章1〜 6 节 （如果我们将旧约圣 

经的内容灌注到这段经文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基础，有以下几种原因：（1) 

这段经文乃是出现在一卷高度象征性的书卷中，被公认为晦涩难解，从人们对它的 

不同解释就可以推断出这一点。（2 ) 前千禧年主义者对此处经文的字面解释，会导致 

一种观点，是在圣经其他地方找不到依据，甚至与新约圣经其他经文矛盾的。这是一 

个致命的反对意见。良好的解经学要求，应当根据圣经中较清楚明白的经文解释较 

为晦涩难懂的经文，而非倒过来。（3 ) 连前千禧年主义者的字面解经也并非前后一致 

的字面解经，因为它认为第1 节 的 “链子”、因此也包括第2 节 的 “捆绑”都是象征 

性的，它也经常认为一千年是指一段不确定的时期，并 且 将 第 4 节 的 “灵魂”转变 

成 “复活的圣徒”。（4 ) 严格来说，这段经文并没有说这两类人（也就是殉道的圣徒 

和那些不敬拜兽的人）是从死里复活的，仅仅提到他们活着、并且与基督一同作王。 

而 这 种 “活着、并且与基督一同作王”被说成构成了第一次复活。（5 ) 在这些经文中 

绝对没有暗示，基督和祂的圣徒将要在地上执行有形的统治。根据启示录四章4 节、 

六 章 9 节这类经文，这个场景更可能是被设定在天上。（6 )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处 

经文完全没有提到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圣殿、犹太人、千禧年国度中天生的公民， 

也不存在任何关于一千年统治的暗示。如果需要无千禧年主义对此处经文的详细解 

释，我们推荐凯波尔、巴文克、德莫尔、狄 杰 克 （Dijk)，桂 丹 努 （Greydanus)，魏司 

坚、和 韩 滴 生 （Hendriksen)。

二 、后 千 禧 年 主 义

关于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间，后千禧年主义的立场与前千禧年主义的立场刚好 

相反。后千禧年主义认为，基督的再临会紧跟在千禧年之后，而千禧年会发生在福音 

时代的期间或福音时代的尾声。紧接着千禧年之后，基督会降临，引进万有的永恒秩 

序。在讨论后千禧年主义时，我们有必要区分此理论的两者不同形式，一 种形式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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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将借着圣灵的超自然影响实现，另一种形式认为千禧年将借着一种自然的演 

化过程降临。

1 .后千禧年主义的不同形式

A .  早期的形式。在十六和十七世纪，荷兰的几位改革宗神学家教导一种特定类 

型的千禧年，它如今被称为后千禧年主义。他们当中有一些非常知名的人士，如柯塞 

由、阿勒丁、两位费励噶、$ 窦 屯 （d’Outrein)、魏修斯、洪 比 克 （Ho o m b e e k )、寇尔 

曼和布雷克，其中一些人将千禧年视为属于过去的，另一些人认为它是属于现在的， 

还直一些人则认为它是未来的。大多数人认为它发生在世界的末了，也就是在基督 

第二次降临之前不久。这些人拒绝前千禧年主义者的两个最重要的观念，目卩：基督要 

有形有体地再来，在地上作王一千年，以及基督再临时，圣徒将要复活，并与基督一 

同在千禧年国度中作王。尽管他们的描述在一些细节上有不同，但普遍的观点是，将 

要逐渐传遍全世界的福音，在末后之时，会变得更为有效，远超如今，其果效是无法 

估量的，它将要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引进一段具有丰盛属灵祝福的时期，一个黄金时 

代，在此期间，犹太人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同享福音的祝福。近年来，大卫 •布  

朗、柏 葛 （J. Berg)、斯 诺 登 （J. H . Snowden)、斯 塔 福 （T. P. Stafford)、和史特朗都 

拥护这种后千禧年主义。我们所提到的最后一位神学家说，千 禧 年 将 会 是 “争战的 

教会在末后日子的一段时期，那时，在圣灵的特殊影响下，殉道者的灵将要再次出现， 

真宗教将会得到极大的复苏与复兴，基督教会的成员将会意识到自己在基督里的力 

量，以至于他们会以一种前所未见的程度，战胜教会内、教会外的邪恶势力。” 3 此 

观点认为，在教会的黄金时代之后，会紧跟着一段短暂的背道，在善恶的势力之间， 

将会出现可怕的冲突，基督的再临、普遍的复活和最后的审判也会同时发生。

B .  后期的形式。今天，大多数的后千禧年主义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它不太关 

心圣经的教导，只把圣经当成历史遗迹，说明人们一度相信的是什么。现代人对过去 

的千禧年盼望缺乏耐心，对古人完全依赖神感到不耐烦。现代人不相信福音的宣讲 

和与之相伴的圣灵工作能引进新时代；他们也不相信这会是一个灾难式的变动的结 

果。一方面，现代人相信进化将逐渐带来千禧年；另一方面，相信人自己必须釆用一

编 按 ：可 能 指 老 甘 佩 裘 • 费 劬 噶 （ Campegius Vitringa S r . ) 与其幼子甘佩裘 •费劬噶  

( Campegius V itringa)。

Strong，Syst. TTieoL，p.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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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建设性的改良世界政策，借此引进新的时代。饶申布士说： “我们对千禧年的最大 

兴趣在于，我们盼望它能提供一种社会秩序，尊荣并保护每一个最微不足道之人的 

自由和价值；在千禧年中，人类的兄弟情谊将体现为共同拥有社会的经济资源；人类 

的属灵良善将要髙过一切唯物主义群体的私人利益。……至于基督教的理想社会要 

通过什么方式降临—— 我们必须从大灾难转向发展。” 4 凯 斯 （Shirley Jackson Case) 

问道： “我们是否仍然应当期盼神借着灾难的手段引进新的秩序，或者我们应当承 

担实现我们自己的千禧年的责任，相信神正在我们里面和我们的世界中运行，使你 

们又立志又行事，为要成就袖的美意呢？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他自己给出了答案： 

“历史的进程展现为一个不断进化的斗争的漫长过程，借此，人类整体在文明和成 

就时规模上，不断地提升到更高的境地，借着更好的技术和工业，精益求精。综观人 

类的各个时代，人的事业已经成为真实的逐步上升之一。世界并没有变得更糟，反而 

变得越来越好。……既然历史和科学都表明，这种改善始终是人类的成就所带来的 

结果，人也学会推测，如今仍然难以克服的邪恶，可以借着艰苦的努力和渐进的改良 

去消除，而非借着神明灾难式的干预。• 医生的技术将会治愈或预防疾病，教育和 

法律将会治疗社会的顽疾，设立处理相关问题的新标准和新方法将会避免国际灾 

难。简而言之，生活的一切顽疾应当要借着渐进的矫正治疗过程来治愈，而不是借着 

一种突发性的灭绝。” 5 这些引述相当能说明当代后千禧年主义的特征，难怪前千禧 

年主义者反对这种观点。

2 .对后千禧年主义的反对意见

对后千禧年主义的理论，有一些非常重大的反对意见。

A . 此教义的基本观念一 -即基督将要逐渐赢得全世界，随着时间的进展，福音 

将要转化列国的生活，公义与和平将成为至高的统治，圣灵的祝福要比以往更丰盛 

地浇灌下来，就在救主再临之前，教会将会经历一段史无前例的繁盛时期—— 与我们 

在圣经中所看到的时代尽头的画面不符。圣经确实教导，福音将要传遍全世界，将要 

施展一种有益的影响力，但是这不足以使我们盼望普世的回转，无论是在这个世代， 

还是在将来的世代。圣经强调，紧邻着末时之前，会有一段大背道的时期，一段大灾 

难和逼迫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许多人的信心会渐渐冷淡，对基督忠诚的人会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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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er Rauschenbusch, A  Theology o f the Social Gospel, pp. 224 f 〇 

Shirley Jackson  Case, TTie MiZZenniaZffope，pp. 229 ， 238 f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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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苦难，而在一些案例中，甚至要用自己的血印证自己的信仰（太二十四 6〜 14、 

21〜 2 2 ;路 十 八 8 ,二十一 25〜 2 8 ;帖后二 3〜 12;提 后 三 1〜 6 ;启十三章）。当然， 

圣经所提到的将要标志出历史尽头的大背道和大灾难，是后千禧年主义者无法完全 

忽视的，但是他们将它轻描淡写，并且认为这仅仅是在预言小规模的背道和灾难，并 

不影响宗教生活的主要方向。他们对于教会在末了时将达到满有荣耀状况的期盼， 

乃是基于一些包含象征式描述的经文，这种描述要么是针对整体的福音时代，要么 

是针对耶稣基督外在国度的完美祝福。

B .  相关的观念，即今世不会在一个极大的灾难性转变中结束，而是以几乎无法 

察觉的方式过渡到将来的世代，同样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非常明确地教导我们，大 

灾难，也就是神特别的干预，将会终结撒旦在地上的统治，并引进一个无法震动的国 

度 （太二十四29〜 31、35〜 44;来 十 二 26〜 2 7 ;彼 后 三 10〜 13)。这会是一个关键时 

机 ， 一 种剧烈的转变，其转变如此之大，以至于会被称为“万物更新” （太 十 九 28,

《新译本〉X 《和合本修订版》;参《思高圣经》 “重生的世代”；《和合本》作 “复兴”）。 

正如信徒在今生逐步被分别为圣，直到他们实际上已经作好准备，不需要更多的转 

变就可以进入天堂，世界也将逐步得到净化，因此为进人下一个阶段作好准备。正如 

信徒在死亡之时仍然必须经历极大的转变，同样地，世界在末世来临之时，也要经受 

巨大的变化。将来必有一个新天和新地（启二十一 1)。

C .  现代的观念说，自然演化和人在教育、社会改革和法律领域中的努力，会逐 

步带来基督教精神的完全统治，这完全违背了神的话语在这点上的教导。带来神的 

荣耀国度的，并不是人的工作，而是神的工作。这个国度无法透过自然的途径建立， 

只能透过超自然的途径。它是神在祂百姓心中建立的统治，受到神的百姓的认可，纯 

粹靠自然的途径完全无法使这种统治生效。没有得到更新的文明，人心没有超自然 

的转变，绝对无法带来千禧年，即耶稣基督有效的、荣耀的统治。过去二十五年的经 

历 （编按：本书完成于1938年），应当迫使现代人接受这项真理。被高度吹捧的人类 

发展，并没有让我们看到千禧年。

进深研究问题

前千禧年主义有怎样的历史起源？它真的是第二和第三世纪普遍流行的观点吗？ 

奧古斯丁对神的国和千禧年的看法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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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中，神的国和教会是不同的，还是等同的？是否一个是天然的和国家性的，而 

另一个是属灵的和普世性的？

路加福音十四章 1 4 节和二十章 3 5 节是否教导部分的复活？

以色列的任何一部分是否会构成基督新妇的一部分？

基督再来时新妇是否会成为完全？

后千禧年主义者是否必然是进化论者？

后千禧年主义乐观地认为世界将要逐渐变得更好，是否能通过我们的经验得到证 

实 ？

圣经是否预言，世界末日之前，神的国将会持续不断地进步？

是否有必要假设世界末日将要发生灾难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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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拿

死 人 复 活

对基督第二次降临的讨论，自然会引人思考与之同时发生的事件。其中首先要 

探讨的就是死人复活，或者，它有时也被称为“身体的复活”。

一、复 活 教 义 的 历 史

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当中对于复活有不同的观点。尽管法利赛人相信复活，撒 

都该人却不信（太二十二 2 3 ;徒二十三 8 )。保罗在雅典谈论复活时，遭到了讥诮（徒 

十 七 3 2 )。一些哥林多人否认复活（林前十五章），而许米乃和腓理徒认为复活是完 

全属灵的，断言复活已经是过去的历史（提 后 二 18)。克理索是基督教最早期的反对 

者之一，尤其使复活的教义传为笑柄；而诺斯底主义认为物质具有与生倶来的邪恶， 

自然就否认复活的教义。俄利根捍卫这项教义，以对抗诺斯底主义和克理索，但是却 

不相信存放在坟墓中的身体会复活。他将复活的身体描述为一个新的、改良的、属灵 

的身体。尽管一些早期教父和他有同样的观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强调，现今的身 

体与复活的身体是完全相同的。教 会 在 《使徒信经》中已经表明自己相信肉身 

〔rarx〕）的复活。奥古斯丁起初倾向于认同俄利根的观点，但是后来则釆用了流行 

的观点，尽管他认为没有必要相信，目前在身高和体型上的差异会延续到未来的生 

命。耶柔米强烈坚持现在的身体和将来的身体是一样的。两位贵格利（编按：大贵格 

利与女撒的贵格利）、屈梭多模、和大马士革的约翰所代表的东方教会，比西方教会 

更倾向于采用一种较属灵化的复活观念。那些相信一个即将到来的千禧年国度的 

人，提到一种双重的复活，义人要在千年统治的开端复活，而恶人要在千年统治的末 

尾复活。在中世纪时期，经院神学家对身体复活作出大量的揣测，但他们的揣测大多 

富于想像，因此没有什么价值。阿奎那似乎特别对复活身体的性质、复活的次序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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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拥有特别的资讯。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家一般都同意，复活的身体和现在的身体 

是完全相同的。教会一切重要的信仰告白也都认为，普遍的复活是和基督的第二次 

降临、最后的审判、世界末日同时发生的。这些信条并没有用一千年的时间将这些事 

件分割开来，例如，义人的复活和恶人的复活，基督的再临和世界的末日。另一方面， 

前千禧年主义者坚持认为这种分割是存在的。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并且随着自然 

科学的进步，更加凸显出复活的教义所背负的一些难题，因此，现代的宗教自由主义 

否认肉体的复活，并且将圣经对复活的描述解释为象征式的描述，意指人死后，人的 

整个位格会继续存在。

二 、复 活 的 圣 经 根 据

1 .旧约圣经

人们有时候会说，旧约圣经根本没有提到死人复活，或者它只出现在后期的书 

卷中。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以色列人的复活观念是从波斯人那里借用过来的。麦敬 

道说： “有强烈的证据支持一个假说，即复活的观念是从波斯进入以色列人的思想 

中的。” 1 威廉 •布朗也以类似的思想脉络说道： “个人复活的教义最早是在被掳之 

后出现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很可能是由于波斯人的影响。” 2 萨蒙德也提到这种观 

点，但是宣称这种观点并没有足够的根据。他说： “旧约圣经的神论本身就足以解释 

旧约圣经对未来生命的观念的整个历史。” 3 狄朋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以色列人所 

接触的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的复活教义能够作为以色列现存的复活教义的范本； 

旧约圣经所表达出来的对复活的信仰，并不是基于外邦人的宗教，而是基于以色列 

的神的启示。4 在众先知的时代以前，我们确实没有发现有关死人复活的清楚陈述， 

尽管耶稣认为出埃及记三章6 节已经暗示过这一点（参 ：太二十二 29〜 32);希伯来 

书的作者表示，连族长们也都盼望死人复活（来十一 10、13〜 16、19)。圣经并不乏 

早在被掳之前人们已经相信复活的明确证据。一 些 提 到 从 沉 ， “阴间”）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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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kintosh, Immortality and the Future, p. 34〇

William Adams Brown，C?iristia7i TTieoZogy m  Ourifne，pp. 2 5 1 f = 蒲郎著，刍？秉 _ 译 ，《基 

督 教 神学大纲》（香 港 ：香 港 圣 书 公 会 ，1953)。

Salm ond, TTie CTirZstiarz o/Jm m ortaZ ity , pp. 221 f 〇

De Bondt， I V a t ie e r t  het Oucie re sta /n en tA an gacm d e  ie v e / i  zia pp. 263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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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的经文也暗示这一点（诗 四 十 九 15 ,七 十 三 24〜 2 5 ;箴 二 十 三 14)。约伯记十 

九 章 25〜 2 7 节的著名论述也暗示这一点。此外，以赛亚书二十六章1 9节 （根据一些 

鉴别学者，这是一处较晚期的经文）和但以理书十二章2 节也清楚地教导这一点， 

以西结书三十七章1〜 1 4节可能也暗示复活的教义。

2B 新约圣经

正如人们可能预期的，与旧约圣经相比，新约圣经有更多提到死人复活的经文， 

因为新约圣经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作为神对复活教义的启示的巅峰。与撒都该人否认 

复活教义相反，耶稣根据旧约圣经为死人复活的教义辩护（太二十二23〜 3 3和平行 

经文；参 ：出 三 6)。此外，在约翰福音五章25〜 2 9节，六 章 39、40、44、54节 ，十一 

章 24〜 2 5 节，十四章 3 节，十七章 2 4 节，耶稣非常清楚地教导这项伟大的真理。新 

约圣经描述复活教义的典型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其他的重要经文有帖撒罗尼 

迦 前 书 四 章 13〜 1 6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 1〜 1 0节 ；启示录二十章4〜 6 节 （属于模 

棱两可的解释）和 二 十 章 1 3节。

三 、复 活 的 性 质

1 .  它是三一真神的工作

复活是三一真神的工作。在一些例子中，圣经只简单告诉我们，神使死人复活， 

没有具体说是谁（太 二 十 二 29 ;林后一 9)。然而，更具体来说，复活的工作尤其被 

归 给 圣 子 （约 五 21、25、28〜 2 9 ,六 38〜 40、44、5 4 ;帖 前 四 16)。圣经也间接地将 

复活说成圣灵的工作（罗 八 11)。

2 .  它是有形体的或身体的复活

在保罗的时代，一些人认为复活是属灵的（提 后 二 18)。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只相 

信属灵的复活。但圣经非常明确地教导身体的复活。基督被称为复活“初熟的果子” 

(林 前 十 五 20、23), “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西一 18;启一 5)。这暗示，神子民的

复活将要像他们在天上的主一样。基督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因此信徒的复活也将 

是身体的复活。此外，基督所作成的救赎也被认为包含了身体（罗 八 2 3 ;林 前 六 13 

〜 2 0 X 圣经在罗马书八章11节明确地告诉我们，神将要借着祂的灵使我们必朽坏的 

身体复活。而很明显的，使徒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想到的主要就是身体（尤其参：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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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9 节 ）。根据圣经，将来会有身体的复活，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全新的创造，而是 

一个在根本意义上与现在的身体完全相同的身体。神不会为每个人创造一个全新的 

身体，而是要使存放在地下的每一个身体复活。这 不 是 只 从 “复活” 一词作出的推 

断，而是罗马书八章11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5 3节清楚陈述的，使徒在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36〜 3 8 节所使用的种子撒在土里的比喻，也进一步暗示这一点。此外，基督， 

即复活初熟的果子，斩钉截铁地向门徒证实了祂的身体和以前的身体是完全相同 

的。与此同时，圣经也清楚地表明，复活的身体将要发生极大的改变。在复活和升天 

的过渡时期，基督身体尚未得到完全的荣耀；然而，它已经经历相当大的改变。保罗 

也提到将要发生的改变，他说所种的种子和所收的并不是同样的形体；我们也绝不 

会想要从地里收取与种子完全相同的果实。然而，我们确实盼望收取在根本意义上 

与储存在地下的种子完全相同的果实。尽管所播撒的种子和从其中结出的新种子之 

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但是两者之间仍然有相当大的差异。使徒说：我们必要改 

变， “因为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编 按 ： 

林前十五 53)。 “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 

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编按：林前 十 五 42〜 44)。 

改变与保留一致性并不是互相矛盾的。科学告诉我们，连我们身体中的所有分子都 

会每七年就完全改换一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仍然是同样的身体。旧的身体和 

新的身体之间会有某种形体上的关联，但是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种关联的性质是 

什么。一些神学家说，新的身体是从旧身体中存留下来的胚原基发展而来的；另一些 

人则认为存留下来的是身体的组织原则。俄利根也曾构想过类似的观点；凯波尔和 

密立根亦然。如果我们将这一点谨记在心，这个针对复活教义提出的古老反对意 

见一 -即身体不可能复活，它不可能由人死前构成身体的相同分子构成，因为这些分 

子已经转化为其他的存在形式，可能已经进入其他成千上百个身体之中—— 就完全 

丧失其效力了。

3。义人和恶人都要复活

根据约瑟夫（Josephus) 的说法，法利赛人否认恶人会复活。5 灵魂寂灭说和有 

条件的灵魂不朽说—— 至少在它们的一些形式上—— 都否认恶人的复活，并且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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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人会彻底灭绝，许多神学家接受这种观点，基督复临主义（Adventism) 和千禧年 

曙光派之类异端也支持这种看法。他们相信恶人的完全毁灭。有时候会有人断言，圣 

经并没有教导恶人复活的教义，但这显然是错误的（但十二 2;约 五 28〜 29;徒二十 

四 15;启 二 十 13〜 15)。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圣经并没有凸显恶人的复活。复 

活的救恩论层面显然被摆在最凸出的地位上，而这仅仅与义人的复活有关。与恶人 

不同，他们是复活的受益人。

4 .复活对义人和不义之人具有不同的意义

薄瑞肯瑞琪引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2 2节证明，圣徒和罪人的复活都是由基督赚 

取的。但我们很难否认，这节经文的第二个“众人”，只 有 指 “在基督里的众人”， 

才是指所有的人。这里的复活被形容为与基督有生命联合的结果。但是，肯定只有信 

徒与基督之间有这种生命的关系。恶人复活不能被视为基督的中保工作所赚得的祝 

福，尽管它有间接的关联。它是神延迟向人执行死刑的必然结果，这使救赎工作成为 

可能。这种延迟导致暂时的死亡和永恒的死亡之间会有相对性的分离，带来一种中 

间状态。在这些情况下，恶人从死里复活就成为必要，好叫死亡以最大程度和全部分 

量施加在他们身上。恶人的复活并不是救赎的行动，而是神至高主权的公义。义人的 

复活和不义之人的复活有一个共通点，即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都会再次联合。但是义 

人复活的结果是完美的生命，而恶人复活的结果是死亡的极度刑罚（约 五 28〜 29)。

四 、复 活 的 时 间

1 .前千禧年主义对复活时间的看法

前千禧年主义者的普遍意见是，圣徒的复活和恶人的复活之间相隔一千年。他 

们几乎将此视为不证自明的真理，认定这两类人不可能同时复活。不仅如此，如今占 

据主导地位的一类前千禧年主义主张基督的双重再临，甚至感觉有必要假定第三次 

的复活。前面所有时代的圣徒和现今时代的圣徒，都要在基督再临时复活。那些还活 

着的人要在一瞬间改变形象，在一眨眼之间。但是在基督再临之后的七年里，许多其 

他的圣徒会死亡，尤其是在大灾难期间。这些人也必须复活，而他们的复活会发生在 

主显现的那日，也就是基督再临七年之后。但是前千禧年主义者在这里停下来也是 

不合理的。既然世界末了的复活是为恶人保留的，因此必定有另一种复活，是保留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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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禧年期间死亡的圣徒的，他们的复活会先于恶人的复活，因为这两类人不可能 

同时复活。

Z 圣经对复活时间所作的一些暗示

根据圣经，死人复活与基督再临、主的显现或主的日子、世界末日是同时发生的， 

死人复活之后，紧接着就是最后的大审判。圣经肯定不支持前千禧年主义对这项教 

义所作的划分。圣经中若干地方都将恶人的复活和义人的复活描绘为同时发生的（但 

十 二 2 ;约五 28〜 2 9 ;徒二十四15;启 二 十 13〜 15)。所有这些经文都将复活说成单 

一事件，丝毫没有暗示义人的复活和恶人的复活之间会栢隔一千年。但是，支持两者 

同时发生的经文还不止这些。在约翰福音五章21〜 2 9 节，耶稣将复活的思想（包括 

义人的复活）和审判的思想（包括恶人的审判）结合在一起。此外，帖撒罗尼迦后 

书 一 章 7〜 1 0节清楚地描绘，基督的再临（第 10节 )、显 现 （第 7 节 ），和恶人受审 

判 （8〜 9 节）是同时发生的。如果情况不是如此，这里的说法似乎就失去了意义。 

此外，信徒的复活与主的第二次降临是直接相连的（林 前 十 五 23 ;腓 三 20〜 2 1 ;帖 

前 四 16)，圣经也描绘，复活会发生在世界的末了（约 六 39〜 40、44、54)，或发生在 

末日。这意味着，信徒将要在末日复活，末日也就是主降临的日子。信徒的复活并非 

发生在末日降临的一千年以前。庆幸的是，好几位前千禧年主义者并不接受三重复 

活的理论，但他们仍然坚持双重复活的教义。

3.探讨支持双重复活教义的论据

A . 强调的重点放在一个事实上，即尽管圣经笼统地将复活说成 t^ v w k p — (奶n 

nefcr^n )，也 就 是 “死人的”复活，但 是 却 反 复 地 将 信 徒 的 复 活 说 成 vacp.  (efc 

nefcr^ i)，也 就 是 “从死里”复活。前千禧年主义者将这种表达法翻译为“从死人当 

中”复活，这样就会是暗示，许多死者仍然留在坟墓中。赖 福 特 （Lightfoot) 也断言 

这个表达法是指信徒的复活，但是甘乃迪（Kennedy) 说， “绝对没有证据支持这种 

明确的断言。”这也是魏司坚博士仔细研究相关经文以后所得出的结论。大致而言， 

我们可以说，假 定 T̂ v̂ craxcnqr&v veKp̂ v ( M  anastasis nefcrdn) 这种表达法应当

翻 译 为 “从死人当中复活”，是毫无根据的。标准的词典完全没有这种翻译；克里默 

与寇格尔将这种表达法解释为是指“从死亡的状态中”复活，这似乎才是最自然的 

解释。应当注意的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是互换使用这些词汇的。尽管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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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信徒的复活，保罗显然并没有想要强调，信徒的复活具有特殊的性质，因为他反复 

地使用较一般性的语词（林前十五 12〜 13、21、4 2 ) 。 6

B .  前千禧年主义也诉诸于一些特殊的表达法，例 如 “更美的复活” （来十一 

35), “复活得生” （约 五 29), “义人复活” （路 十 四 14),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帖 前 四 1 6 ) —— 这些都单指信徒的复活。这些表达法似乎将义人的复 

活划分开来，当作是分开的部分。但是这些经文只能证明，圣经将义人的复活和恶人 

的复活作了区分，而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会有两次复活，而且两次复活中间相隔 

一千年。在其发动原则、本质属性和最终结果上，神的百姓的复活和非信徒的复活确 

实是不同的，因此，它确实可以被描述为不同的复活，而且远比恶人的复活更值得人 

渴慕。前者确实会拯救人脱离死亡的权势，但后者却不会。尽管非信徒复活了，他们 

本质上仍停留在死亡的状态中。

C .  前千禧年主义者用来支持双重复活最重要的证明经文之一，是哥林多前书十 

五 章 22〜 2 4 节 ：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各人 

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祂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 

与父神。”他们认为此处经文暗示了复活的三个阶段,那就是 : （1 ) 基督的复活;（2 ) 信 

徒的复活；（3 ) 复 活 的 末 了 （照他们的解释），即恶人的复活。席 尔 弗 （Silver) 相当 

生动地描述如下： “在复活当中，基督和许多在耶路撒冷城中或耶路撒冷周围复活 

的人会显现，成为第一只队伍。超 过 1，900年 之 后 ， ‘在祂来的时候，……那些属基 

督的’会显现，成为第二只队伍。 ‘再后’，但并非马上， ‘末期到了’ （2 4 节 ），也 

就是最后一大群，像是由被遗弃的受造物所组成的一只队伍，会结束这场游行。” 7 必 

须注意到， “并非马上”的观念已经被带进原文里。这个论据是说，因 为 第 2 3 节的

以后）是指至少 1，90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而 第 2 4 节的单词 dTa( eitci， 

再 后 ）是 指 1，00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但这仅仅是一种假设，没有任何证据。’'Eirevra 

( epefta) 和 droc ( efto) 这两个词确实是指同一件事，但它们都不必然暗示一段漫 

长的、夹在中间的时期。请 留 意 Sierra (epefta) 在路加福音十六章7 节和雅各书四 

章 1 4 节的用法，和 eItoc ( efta) 在马可福音八章2 5 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5 节，十九 

章 2 7 节，二十章 2 7 节的用法。这两个词都可以用来代表立刻就要发生的事情，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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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只会在一段时期之后才发生的事，因此，假定信徒的复活与末日之间要相隔一 

段很长的时间，纯粹是一种假想。另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是： “末期”是 指 “复活的 

末了”。但是根据圣经的类比，它乃是指向世界的末了，终末的成全，那时，基督要 

把国交与父，并将一切的仇敌都放在祂的脚下。这是一些注释家所采用的观点，例如： 

奥福德郭 德 赫 治 、巴赫曼(Bachmann) 芬德磊(Findley) 罗勃晨与布鲁默(Plummer) 

和爱德华滋。8

D .  前千禧年主义者诉诸的另一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1 6节， “因为主 

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 

的人必先复活。”他们由此推断，那些尚未在基督里死去的人将要在后来的日期复 

活。但是，很明显地，这不是使徒心里想到的对比。接下来的陈述并不是： “之后那 

些尚未在基督里死去的人将要复活”，而 是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 

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 样 ，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贝德伍

(Biederwolf) 曾坦率地承认这一点。9 在这节经文和之前的经文中，保罗仅仅说到 

信徒的复活，恶人的复活根本不在保罗讨论的范围内。

E .  前千禧年主义者所提到的最重要的经文是启示录二十章4〜 6 节 ： “他们都 

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佘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等 

到那一千年完了。”在这里，第 5、6 节提到了头一次的复活，有人说，这是暗示着将 

会有第二次的复活。但是，假设作者在这里所说的是身体的复活，是非常可疑的。第 

4〜 6 节的场景显然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这里所使用的语词也并没有暗示身体 

的复活。先 见 （the seer) 并没有提到复活的人或身体，而 是 提 到 “复活的”和 “作 

王的”灵魂，而且他称他们“都复活了，并与基督一同作王”为 “头一次的复活”。 

魏司坚博士主张，这些话—— 即 “这 （强调用法）是头一次的复活”—— 甚至可能是

“直截了当地否认对相同语词的一种更现实的（千禧年式的）解释”。1(3这里的表 

达法很有可能是指，圣徒在死亡那一刻，灵魂进人与基督同在之生命的荣耀状态中。 

约翰的启示录是一本充满象征的书，缺乏双重复活的观念，很可能会使我们感到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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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不决，不敢肯定在这样晦涩含糊的经文中会有双重复活。无论圣经在何处同时提 

到义人和恶人的复活（例如：但 十 二 2 ;约 五 28〜 2 9 ;徒二十四 15)，圣经从来没有 

包含丝毫的暗示，说义人的复活和恶人的复活之间相隔一千年。另一方面，圣经确实 

教导，复活将要发生在末日，之后紧接着就是最后的审判（太 二 十 五 31、3 2 ;约五 

27〜 2 9 ,六 39、40、44、5 4 ,十一 2 4 ;启二十 11 〜 15)。

进深研究问题

《使徒信经》所说的是身体的复活，还是肉体的复活？你会如何解释其中一个转变 

到另一个？

除了基督再临和基督显现时所出现的义人复活之外，是否所有的前千禧年主义者都 

必须假定有另一次的义人复活？

前千禧年主义者如何将但以理书十二章2 节解释为支持双重复活的论据？他们如何 

从腓立比书三章 11节寻找支持双重复活的论据？

当代自由派反对形体复活的教义的主要论据是什么？

当保罗说复活的身体是 cj(2>]iocTtv£P]icxTiK6v (切mapneumatifcon, 灵性的身体，林前十五 

4 4 ) 时，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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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拿

最 后 的 伞 判

与基督再临同时发生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最后的审判，它也具有普遍的性质。 

主再临的目的正是为了审判活人，并且使每一个个体进人其永恒的命运。

一 、 最后审判教义的历史

从基督教最早的时期开始，最后的普遍审判的教义就与死人复活的教义连在一 

起。普遍的看法是，死人将要复活，好叫人可以借由身体，按照自己的行为受审判。 

作为一种严肃的警告，它强调了这种审判的确定性。《使徒信经》中已经包含这项教 

义 ：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当时流行的观念是，这种审判将伴随 

着世界的毁灭。整体而言，关于最后审判的性质，早期教父并没有作太多的揣测，尽 

管特土良是一个特例。奥古斯丁曾尝试解释圣经中一些有关最后审判的象征性陈 

述。在中世纪，经院神学家们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个主题。他们也相信死人复活之后紧 

接着就是普世性的审判，对人来说，这就标志出时间的尽头。它之所以是普遍性的审 

判，是因为一切理性的受造物都会在此审判中出现，它将会带来一个普遍性的启示， 

显明每一个人的行为，无论善恶。基督会是审判者，尽管会有其他人与基督一同参与 

审判；然而，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审判官。紧接着大审判之后，将出现一场宇宙 

性的大火。我们在这里不会考虑其他的一些细节。改教家们大致上都有同样的看法， 

但仅仅是在流行的观点上添加少许的内容，或者什么也不添加。在更正教所有的信 

仰告白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同样的观点，它们明确地肯定，世界的末了将有审判的日 

子，但是并没有探讨其中的细节。直到今日，这一直是教会的官方看法。这并不意味 

着，其他的观点无从得到表达。康 德 根 据 “定言令式” （categorical imperative) 推 

论说，一位至髙无上的审判官是存在的，祂会在未来的生命中纠正一切错误。谢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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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的末世论

第 4 章♦ 最后的审判

一句至理名言： “世界的历史正是世界的审判”，这句话很明显仅仅将审判视为当 

前的内在过程（present immanent process )。有些人倾向于不认可宇宙具有道德结构， 

也不相信历史将要走向某种道德终结点，也因此否认未来的审判。冯 哈 特 曼 （Von 

Hartmann) 赋予这种观点一个哲学的解释。在当代自由神学里，由于它强调一个事 

实，即神临在于整个的历史进程，因此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要 将 审 判 主 要 （如果不 

是完全）视为当前的内在过程。贝克维兹说： “祂 〔神 〕在和人打交道时，并没有 

暂时搁置或中止祂存有中的任何属性。因此，审判确实是将来的，也确实是现在的。 

就神是审判的创始者来说，审判和神在人类生活中的行动一样，既是持续不断的，也 

是永恒不变的。要将审判延迟到未来的某个公开时刻，实际上是误解了公义，仿佛审 

判已经休眠或已经被搁置了，完全受到外在条件的约束。恰恰相反，我们不应当首先 

从外部寻找公义的范畴，而应当从内部去寻找，从内在生命中，从意识世界中。” 1 时 

代主义者全心全意地相信未来的审判，但是他们提到会有多次的审判。根据他们的 

说法，基督再临时会有一次审判，基督显现时又有另一次审判，还有一次审判会发生 

在世界的末了。

二 、最 后 审 判 的 性 质

圣经所说的最后审判，不应当被视为一个属灵的、无形的、没有尽头的过程，等 

同于神在历史中的护理。这并不等于否认，在个人和民族的变迁中，有神护理式的审 

判，尽管我们不总是会认出这是审判。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神甚至在今生用刑罚惩 

治恶人、用祝福奖励善人，这些刑罚和祝福在一些例子里是正面的，但是在另一些例 

子中，这仅仅是所犯的恶和所行的善之自然的、护理式的结果（申九5 ;诗 九 16,三 

十 七 28,五 十 九 13;箴十一 5 ,十 四 11;赛三十二 16、17;哀 五 7)。人的良心也为此 

事实作证。但是圣经也显明，神在今生的审判并不是最终的审判。在今生，恶人有时 

候并没有受到应得的刑罚，好人也并非总是照着神所应许的祝福得到奖励。玛拉基 

时代的恶人大胆地喊叫， “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 （玛 二 17)。在那个时代也会听到 

这样的抱怨： “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 

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 

神，却得脱离灾难”（玛 三 14〜 15)。约伯和他的朋友在义人受苦的问题上互相较量，

Beckwith, ReaZfties o /C /iristian  TTieoZogy，pp. 362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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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萨在诗篇第七十三篇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圣经教导我们盼望最后的审判，因为它 

是神对这类问题最终的回答，是所有此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它除去了目前表面上所 

有 的 不 一 致 （太 二 十 五 31〜 4 6 ;约 五 27〜 2 9 ;徒二十五 24 ;罗 二 5〜 11;来 九 27, 

十 2 7 ;彼 后 三 7 ; 启 二 十 11〜 15)。这些经文并不是指一个过程，而是指发生在末日 

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事件。圣经也描述它会伴随着其他的历史事件，例如耶稣基督的 

降临、死人的复活和天地的更新。

三 、关 于 “审 判 ” 的 错 误 观 点

L 这 种 审 判 纯 粹 是 比 喻 式 的 （METAPHROICAL)

根据施莱马赫和许多其他德国学者的观点，圣经对最后审判的描述应当理解为 

象征性的，说明教会与世界最终会被分离开来。这种解释是用来消除公开裁决人最 

终状态的司法审判的整个观念。这种解释无疑并没有公平地处理圣经中有关未来审 

判的强有力的论述，圣经说它是正式的、公开的、最终的宣判。

2 ■ 这 种 审 判 完 全 是 内 在 的 （丨MM AMENT)

谢林的格言说， “世界的历史正是世界的审判”，无疑含有真理的要素。正如我 

们在前面所指出的，在个人和民族的历史中，有神报应式公义的各种表现。奖赏或刑 

罚可能具有正面特性，也可能是行善或作恶的自然结果。但是当许多自由派学者宣 

称神的审判完全是内在的，完全要靠世界的道德秩序决定，他们就肯定没有公平地 

处理圣经中的描述。这 种 将 审 判 视 为 “自我行动” （self-acting) 的观点，使神成为 

一个无用的、多佘的神，祂仅仅观看并同意奖赏和刑罚的分配。这种观点完全破坏了 

一个观念，即审判是外在的、肉眼可见的事件，会发生在将来某个确切的时间。此外， 

它无法满足人心对完美公义的渴望。历史上的审判永远都只是局部的，有时候会给 

人留下歪曲公义的印象。这一直是、也仍然是约伯和亚萨的困惑。

3 .这 种 审 判 并 不 是 单 一 事 件

当代的前千禧年主义者谈到未来三种不同的审判。他 们 区 分 （A ) 主再来或降临 

时，对复活的圣徒和当时活着的圣徒的审判，目的是为了公开地显明圣徒的公义，根 

据个人的行为奖赏每一个人，并且分配每个圣徒在未来的千禧年国度中的住处。 

(B ) 紧接在大灾难之后的、基 督显现 （主的日子）时的审判，根据流行的观点，在这

系统神学

第六部分末世论

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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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最后的审判

个审判中，外邦列国将以列国的身分受审判，是根据他们对以色列中传福音的余民 

(主最小的弟兄）所釆取的态度。列国是否能进人神的国，取决于这个审判的结果。 

这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31〜 4 6 节所提到的审判。它和早先的审判之间相隔七年。（C) 

死去的恶人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就是启示录二十章11〜 1 5节所描述的。死者要 

根据他们的行为受审判，这些行为将决定他们所受刑罚的程度。这一次的审判将发 

生在前一次审判的一千年以后。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圣经总是把未来的审判说成单 

一事件。圣经并没有教导我们仰望审判的众多日子，而是教导我们仰望审判的那日 

子 （约 五 28〜 2 9 ;徒十七 3 1 ;彼后三 7 )，它 也 被 称 为 “那个日子” （太 七 2 2 ;提后 

四 8)， “神显祂公义审判的日子” （罗 二 5)。前千禧年主义者感觉到这一论据的力 

度，因为他们的回答是，这一日可能为期一千年。此外，圣经中有大量经文充分地证 

明，义人和恶人将要同时受审判，以便作出最后的分别（太 七 22〜 2 3 ,二 十 五 31〜  

4 6 ;罗 二 5〜 7 ; 启十一 18 ,二 十 11〜 15)。此外，应当注意的，圣经将恶人受审描绘 

成和基督再临以及基督的显现同时发生的（帖后一 7〜 10;彼 后 三 4〜 7 )。最后，应 

当谨记的是，神并非按照列国的身分对列国进行审判，据此判定永恒的结果，而是只 

审判个人；而义人和恶人最终的分别，只可能发生在世界的末了。除非假设这里的审 

判是指针对所有人的、普世性的审判，而且他们不是以国家为单位接受审判，而是以 

个人为单位接受审判，否则我们难以明白任何人怎能对马太福音二十五章31〜 4 6 节 

作出可接受的、首尾一致的解释。甚至连身为前千禧年主义者的迈尔（Meyer) 和奥 

尔德，也认为这是唯一站得住脚的阐释。

4 .最后审判没有必要

一些人认为最后的审判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每个人的命运在死亡之时就已 

经被判定了。如果一个人在耶稣里睡了，他就是得救的；而如果一个人死在他的罪中， 

他就是失丧的。既然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进一步的司法调查就是不必要的，因此这种 

最后审判就是多余的。但是，未来审判的确定性并非取决于我们认为它是否有必要。 

神在祂的话语中清楚地教导我们，将要有最后的审判，而对于一切将圣经视为信仰 

之终极标准的人来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此外，这种论据所根据的假设，即最后的 

审判是为了查明人未来的状态究竟为何，是完全错误的。最后审判的目的是为了以 

正式的法庭行动，在一切有理性的受造物面前，展示神宣告式的荣耀，这一方面彰显 

了神的圣洁和公义，另一方面也彰显了神的恩典和怜惘。不止如此，我们应当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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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的审判和每一个个体在死亡时所受的审判，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尽相同的：末日 

的审判不会是秘密的审判，而是公开的审判；它不仅和灵魂有关，也和身体有关；它 

不仅和单一的个体有关，也和所有的人有关。

四 、  审 判 官 和 祂 的 助 理

很自然地，最后的审判和神所有的外在行动（opera ad extra) —样，也是三一 

真神的工作，但是圣经尤其将它归给基督。基督按照祂中保的职分将会成为未来的 

审 判 官 （太二十五 31、3 2 ;约 五 2 7 ;徒 十 4 2 ,十 七 31;腓 二 10;提 后 四 1)。一些经 

文充分地显明，神將审判活人和死人的荣耀授予作为中保的基督，以奖赏基督的代 

赎工作，并作为基督高升的一部分（例如：太 二 十 八 18;约 五 27 ;腓 二 9〜 10)。这 

可以被视为基督王权的巅峰荣耀之一。在祂的审判职分中，基督也拯救祂的子民到 

底 ：基督完成选民的救赎，公开地称他们为义，并除去罪的最后恶果。从诸如马太福 

音十三章 41〜 4 2 节，二十四章 3 1 节，二十五章3 1 节这类经文可以推断出，天使将 

会协助基督执行这项伟大的工作。很明显，圣徒在某种意义上将与基督同坐，并一同 

执 行 审 判 （诗一四九 5〜 9 ;林 前 六 2〜 3 ;启 二 十 4)。很难说这将会涉及什么内容。 

它曾经被解释为意指，圣徒将要借着他们的信心定世人为有罪，正如尼尼微人将要 

定耶稣时代的不信城邑为有罪；或者是他们仅仅会在基督的审判时出现。但是，保罗 

在哥林多前书六章2 〜 3 节的论证似乎超过这一点，因为前面所提出的两种解释都无 

法证明哥林多人有能力审判发生在教会中的事务。尽管我们无法期待圣徒认识出现 

在受审中的所有人，并分配他们要受的刑罚，然而，在基督审判的过程中，他们确实 

积极地参与一些真实的活动，尽管我们不可能断定那将会是什么。

五 、  受 审 的 当 事 人

圣经清楚地说明，将要受审的当事人至少包括两类。显然，堕落的天使将要站在 

神的法庭之上（太 八 29 ;林 前 六 3 ; 彼后二 4 ; 犹 6)。在审判的日子，撒旦和他的鬼 

魔将要面临最终的灭亡。人类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出现在审判台前，也是十分清 

楚 的 （传 十 二 14;诗 五 十 4〜 6 ; 太 十 二 36〜 3 7 ,二十五 32 ;罗 十 四 10 ;林 后 五 10; 

启 二 十 12)。这些经文根本没有为伯拉纠主义者和追随他们脚踪的人留下任何的佘 

地，他们认为最后的审判仅针对那些已经享受过福音特权的人。这些经文也不支持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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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偏狭的宗派主义者（sectarians) 的观点，他们认为义人不会被召唤来受审。当 

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2 4 节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 

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人生了”，根据上下文，耶稣显然是指信徒 

所受的并不是定罪的审判。但是，有时候会有人反对说，信徒已蒙赦免的罪，在审判 

之时肯定不会被公诸于众；然而，圣经引导我们去期盼，罪会被显明出来，尽管它们 

当然会被显明为蒙赦免的罪。人 要 为 “所说的闲话”受 审 （太 十 二 36)，并且为一切 

“隐藏的事”受 审 （罗 二 16;林 前 四 5 ) ,圣经没有任何迹象说审判仅仅限于恶人。 

此外，一些经文非常清楚地证明，义人也会出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太 十 三 30、40 

〜 43、4 9 ,二 十 五 14〜 23、34〜 40、46)。要判断良善的天使是否会受任何意义上的 

最后审判，则较为困难。巴文克博士倾向于从哥林多前书六章3 节推断，良善的天使 

也 要 接 受 最 后 的 审 判 ；但 是 这 节 经 文 并 无 法 证 明 这 一 点 。如果单词  

U / 2 細 O I Z 5 ,天 使 ）前面有冠词，或许还可以证明这种观点，但情况并非如此。我们 

只简单地读到：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因为与此相连的不确定性，我们最好 

对此保持沉默，尤其是因为圣经清楚地将天使描述为与审判工作相关的基督的差役 

(太十三30、41，二十五 31;帖后一 7〜 8)，我们更应该保持沉默。

六 、 审 判 的 时 间

尽管最后审判发生的时间无法绝对地断定，但是可以相对地确定，也就是说，相 

对于末世的其他事件。它显然会发生在现今世界的末了，因为这是审判每个人的整 

个 人 生 （太十三 40〜 4 3 ;彼后三7)。此外，它将会是与耶稣基督的降临（mxpoiKrfal： 

parousfa〕）同时发生的事件（太 二 十 五 19〜 4 6 ;帖后一 7〜 1 0 ;彼 后 三 9〜 10)，而 

且会紧跟在死人复活之后（但十二2 ; 约 五 28〜 29;启 二 十 12〜 13)。至于它是紧跟 

在天地更新之前、之后，还是与之同时发生，我们无法根据圣经得出结论。启示录二 

十 章 11节似乎表明，当审判开始时，宇宙将要发生改变；彼得后书三章7 节似乎表 

明，两者将要同时发生；启示录二十一章1 节表明，天地的更新将会跟在审判之后。 

我们只能说，两者大体上是同时发生的事。决定审判的确切期限同样是不可能的。圣 

经 提 到 “审判的日子” （太十一 2 2 ,十 二 36)， “那日子” （太 七 2 2 ;帖后一 10; 

提后一 12)， “〔祂 〕愤怒的日子” （罗 二 5 〔参：《和合本修订版》〕；启十一 18)。 

我们无需从这些经文和类似的经文作出推论，说这会是一个正好是二十四小时长的 

日子，因为圣经也以较为含糊的意义来使用“日”这个词。然而，另一方面，根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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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前千禧年主义者的解释，它是指整个千禧年时期，但是这不应当被视为看似有理 

的解释。当 “日”这个词被用来指一段时期时，它是指整体上具有某种特征的一段 

时期，这个词后面的所有格通常会表明这种特征。因此， “遭难的日子”是指一段自 

始至终以患难为特征的时期， “蒙拯救的日子”是指一段完全突显神的恩惠或恩典 

的时期。前千禧年主义者所指的一千年时期，尽管是以审判开始，也以审判结束，我 

们肯定不能说，它从头到尾都是一段审判的时期。相反，千禧年是一个充满欢乐、公 

义和平安的时期。它的显著特征肯定不是审判。

七 、 审 判 的 标 准

神所启示的旨意显然是圣徒和罪人受审的标准。这对众人来说并不都是相同 

的。一些人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的特权，这自然使他们的责任更重（太十一 21〜 24; 

罗 二 12〜 16)。这并不是说，对不同类别的人来说，得救的条件就是不同的。因为凡 

是在审判中出现的人，他们会进人天堂或被排除在天堂之外，都取决于一个问题，即 

他们是否披戴耶稣基督的义。但是，天堂的祝福和地狱的刑罚都会有不同的程度，而 

这些程度会由他们在肉身中所行的来决定（太十一 22、24;路 十 二 47、48 ,二 十 47; 

但 十 二 3;林 后 九 6)。外邦人要根据刻在他们心上的自然律法受审判，旧约时代的以 

色列人要根据旧约圣经的启示受审判，也仅仅据此受审判；至于那些除了享有旧约 

圣经时期的自然之光和启示之光，而且享受福音光照的人，他们将根据自己所领受 

的更大的光照受审判。神将按照个人所当得的报应个人。

八 、 审 判 的 不 同 环 节

我们在这里应当区分：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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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明案情 （ THE COGNITIO CAUSAE )

神会审理事物的状况，人过去的整个生命，甚至包括人的思想和人心中的隐秘 

意图。在圣经里，这音P分被象征性地描述为展开案卷（但 七 10;启 二 十 12)。玛拉基 

时代的敬虔人曾提到神面前的记念册（玛 三 16),这是添加在整个审判观念之上的 

象征性描述。审判官通常有律法书和出现在他面前的人的一切记录。在这个案例中， 

这个象征很可能仅指神的无所不知。一些人提到记录神话语的书卷是律例之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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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册是预定之书，神的私人记录。但是我们是否应当以这种方式详细列举，仍然是十 

分可疑的。

2■公布劳』决 （Thesententiaepromulgatio)

神必定要公布判决。审判的日子是神发怒的日子，是显明神公义审判的日子（罗 

二 5)。一切都必须在至高审判者的法庭上显露出来（林 后 五 10)。公义感必然要求 

这一点。向每一个人宣布的判决不会是隐秘的，不单受审者知道，也会被公开地宣告 

出来，好叫至少与此相关的人得知。因此，神的公义和恩典将会闪闪发亮，大显荣耀。

3.执行判决（Thesententiaeexecutio)

义人的判决将带来永远的祝福，恶人的判决将带来永远的苦难。审判者要将人 

类区分为两部分，正如牧羊人要将绵羊从山羊中分别出来（太 二 十 五 3 2 起 ）。由于 

我们将在下一章提到两者最终的结局，这里就不需要更多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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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最 终 的 结 局

最后的审判会决定，也因此会自然地通向那些出现在审判台前的人的最终结局 

(final state)。他们最终的结局要么是永远的蒙福，要么是永远的苦难。

―、恶 人 的 最 终 结 局

这里有三点尤其值得考虑：

1 .恶人最终的归属地

在当代的神学中，一些圈子里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要排除永恒的刑罚这个 

观念。复临派和千年曙光派所代表的灵魂寂灭论者，和有条件的灵魂不朽说的拥护 

者们，都否认恶人的继续存在，因此一个永恒刑罚的地方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在当代 

自由派神学中， “地狱”一词一般被视为对某种全然主观状况的象征性指称，甚至 

人在地上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活在这种状况中，而且这种状态在未来可能变成永恒。 

但是，这些解释肯定没有公平地处理圣经中的资料。关于圣经教导恶人会持续存在 

的这个事实 （太二十四 5 ,二 十 五 30、4 6 ;路 十 六 19〜 31)，我们找不到任何合理的 

怀疑。此外，一旦 涉 及 “地狱”这个主题，圣经无疑自始至终都使用地方性的用语。 

它被称为折磨之地，地 狱 （gehenna), —个 源 自 希 伯 来 文 1(玢 ，土地，或山谷），以 

及□的（W n n d m ) 或 ( 即 欣 嫩 或 欣 嫩 之 子 ）的名称。这个名称 

原本指耶路撒冷西南部的一个山谷。这是邪恶的偶像崇拜者，使他们的儿女经火并 

将他们献祭给摩洛的地方。因此，这个地方被视为不洁的，后 来 也 被 称 为 “唾沫（n妒 

U 印打，《和合本》作 “陀斐特” 〕）的山谷” （编 按 ：耶 七 31〜 3 2等 ），一个被彻底 

藐视的区域。这里有持续不断燃烧着的火，烧毁耶路撒冷的垃圾。因此，它成为永恒 

折磨之地的象征。马太福音十八章9 节 提 到 Y^vvav tot) (泛n geerman tou

1078



普遍性的末世论

第 5 章♦ 最终的结局

地狱的火），这种强有力的表述也用作前一节的以而 P 以 akiviov (to pyr to 

didnfon，永远的火）的同义词。圣 经 也 提 到 “火炉” （太 十 三 42)， “火湖” （启二 

十 14〜 15)，这与启示录四章6 节 的 “玻璃海，如同水晶”形成对比。圣经也使用彼 

得 前 书 三 章 1 9 节 的 “监狱”，路加福音八章 3 1 节 的 “无底坑”，彼得后 书 二 章 4 

节 的 “地狱” （tartams) 这些词汇。以上的词汇都是用来指地方的名称，我们由此 

事实可以推论，地狱也是一个地方。此外，表达地方的用语也经常与它连起来使用。 

圣经说那些被排除在天堂之外的人是被“丢在外面”，被 “丢进地狱”。路加福音十 

六 章 19〜 3 1 节的描述肯定完全是地方性的。

Z 恶人将要继续存在的状态

将会构成恶人所承受的永远刑罚的是什么？我们不可能准确决定，因此非常谨 

慎地谈论这个主题是必要的。明确地说，刑罚可能由以下几点构成：（A ) 完全缺乏神 

的恩惠；（B ) 罪的完全统治导致生命无穷的烦扰；（C ) 身体和灵魂承受实在的痛苦；

(D ) 主观的刑罚.，例如：良心的折磨、痛苦、绝望、哀哭、咬 牙 切 齿 （太 八 12,十三 

5 0 ;可 九 43〜 44、47〜 4 8 ;路十六 23、2 8 ;启 十 四 10,二十一 8)。显然，恶人所受的 

刑罚具有各种不同的程度。从以下的经文可以推论出这一点：马太福音十一章 22、 

2 4 节 ；路十二章 47〜 4 8 节，二 十 章 1 7节。他们所受的刑罚将要与他们犯罪抵挡所 

领受光照的程度相称。尽管如此，所有的恶人都要承受永远的刑罚。这是圣经清楚说 

明 的 （太 十 八 8 ;帖后一 9 ;启 十 四 11，二 十 10)。一些人否认将会有字面意义上的 

火，因为它根本无法影响撒旦和他的鬼魔。但是我们如何得知这一点呢？我们的身体 

肯定会以某种奥秘的方式影响我们的灵魂。必定会有某种对应于我们身体的实在的 

刑罚。然而，许多有关天堂和地狱的说法都必须按照象征来理解，这无疑是真的。

3 .刑罚的期限

然而，关于未来刑罚的永恒性，值得我们作更特别的考量，因为人们经常否认这 

一点。有人说，圣经中用来形容“永久”和 “永恒”的语词，可能仅仅是指一个“世 

代”或 一 个 “时代”，或者指任何一段较长的时期。毫无疑问，在一些经文中，它们 

确实如此使用，但是这无法证明它们总是具有这种有限的含义。这并不是这些词汇 

的字面含义。每当它们如此使用，都是作为象征，在此类案例中，它们的象征性用法， 

从上下文的关联大致是相当明显的。此外，我们有正面的理由认为，在我们指出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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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这些语词并不含有这种有限的含义。（A )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4 6 节，同一个 

词描述了圣徒蒙福的期限和恶人受刑罚的期限。正确来说，如果后者不是无穷无尽 

的，那么前者也不是；然而，很多质疑永恒刑罚的人，并不会质疑永恒的祝福。（B ) 圣 

经也使用了其他的表达法，不能因为前面提到的相关考虑就置之不理。地狱的火被 

称 为 “不灭的火”（可 九 44);圣经提到在地狱里的恶人，他 们 的 “虫是不死的”（可 

九 48)。此外，将来要分隔圣徒和罪人的鸿沟，据说是固定不移的，并且是不可逾越 

的 （路 十 六 26)。

二 、义 人 的 最 终 结 局  

1 .新创造

信徒进入最终结局之前，现今的世界将要过去，一个新创造将会出现。马太福音 

十九章 2 8节 提 到 “万物更新” （太十九 28 ,《新译本》、《和合本修订版》；参 《思髙 

圣经》 “重生的世代”；《和合本》作 “复兴”），使徒行传三章2 1 节 提 到 “万物复 

兴”。我 们 在 希伯来书十二章 2 7 节读到： “这 ‘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 

〔天 地 〕，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能震动的〔神的国〕常存。”彼得说： “但 

我们照祂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 义 居 在 其 中 彼 后 三 13;参 ：第 12节 ）；约翰 

也在异象中看到这个新创造（启二十一 1)。只有在新创造被建立之后，新耶路撒冷 

才能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神的帐幕才能在人间支搭起来，义人才能开始他们永恒的 

喜乐。经常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即这是全新的创造，或者是现今创造的更新？路德宗 

神学家强烈支持前一种立场，他们诉诸于彼得后书三章7〜 1 3节 ；启示录二十章 11 

节，二 十一章 1 节;而改革宗神学家则偏爱后一种观念，他们从以下的经文寻找支持： 

诗篇一〇二 篇 26〜 2 7 节 （来一 10〜 12);希伯来书十二章26〜 2 8 节。

Z 义人的永恒居所

许多人也把天堂想成仅仅是一种主观的状况，是人现在就可以享受的，在公义 

的道路上，这种主观的状况在未来也会自然地成为永恒。但是，在这里，我们同样必 

须指出：圣经清楚地将天堂说成一个地点。基督升到天上，这里的意思只能是说，基 

督从一个地方到了另一个地方。天 堂 被 描 述 为 “我父的家”，有 许 多 住 处 （约十四 

2 ) ,这种描述很难说是符合一种状况。此外，圣经说信徒在天堂里，而非信徒在天堂

系统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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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外 （太二十二 12〜 13,二十五 10〜 12)。圣经给我们充分的理由，使我们相信义人 

不仅要承受天堂，也要承受整个新创造（太 五 5 ;启二十一 1〜 3)。

3 .义人的奖赏的性质

义人的奖赏被描述为永生，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无穷无尽的生命，更是最丰盛的 

生命，没有任何的不完美和现今的烦扰（太~~^十五4 6 ;罗一^ 7)。在与神的相通中孚 

受丰盛的生命，才是永生的真正本质（启二十一 3)。义人要在耶稣基督里看见神， 

与神面对面，在祂里面找到完全的满足，在祂里面欢喜快乐，并且要荣耀祂。然而， 

我们不应当认为天上的喜乐是完全属灵的，必然会有一些与身体相对应的事物。人 

的认可和社会的交流都要提升到新的层面。天上的祝福具有程度上的区分，这在圣 

经中也是显而易见的（但 十 二 3 ;林 后 九 6)。我们的善行将成为将来满有恩典的奖 

赏的尺度，尽管这些善行完全不配得奖赏，然而，尽管如此，每一个个体的喜乐都会 

是完美和完全的。

进深研究问题

人的道德意识为什么会要求未来的审判？

圣经中提到最后的审判有哪些历史上的先兆？

最后的审判要发生在哪里？

基督将要成为审判官，这个事实能为信徒带来怎样的鼓励？

信 子 的 人 就 “不至于定罪” （约 五 24)，这种表达法能否证明信徒不会受审判？

根据圣经，在最后的审判中哪些行为会被考虑在内？

如果所有信徒都会承受永生，在何种意义上，信徒的奖赏要由他们的行为来决定？ 

审判的目的是否为了让神了解人？那么是为了什么目的？

人最终失丧，是 否 只 因 为 “有意识地拒绝基督”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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